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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１　 本附则是国际海事组织在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第Ⅶ届大会上以 Ａ. ２１２(Ⅶ)决议通过的«散装运输

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简称 ＢＣＨ 规则)ꎬ生效日期为 １９７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ꎮ
２　 本附则已包括以下决议通过的修正案:

决　 　 议 通 过 日 期 生 效 日 期

１ Ａ. ２１２(Ⅶ)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１９７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２
ＭＳＣ. ９(５３)

ＭＥＰＣ. ２０(２２)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 ６ 日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 ６ 日

３
ＭＳＣ. １４(５７)
ＭＥＰＣ. ３３(２７)

１９８９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１９８９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４
ＭＳＣ. １８(５８)
ＭＥＰＣ. ４１(２９)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３ 日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３ 日

５
ＭＳＣ. ２９(６１)
ＭＥＰＣ. ５６(３３)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１ 日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１ 日

６
ＭＳＣ. ５１(６６)
ＭＥＰＣ. ７０(３８)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４ 日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 日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 日

７
ＭＳＣ. １０６(７３)
ＭＥＰＣ. ８０(４３)
ＭＥＰＣ. ９１(４５)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５ 日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８ ＭＳＣ. １８１(７９)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

９
ＭＥＰＣ. １４４(５４)
ＭＳＣ. ２１２(８１)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 日

　 　 ３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所有船舶应禁止新装含有石棉的材料ꎮ

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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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　 «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ＢＣＨ 规则)的目的是为安全散装运输危险及有毒

化学品提供一个国际标准ꎮ 在考虑到有关货品性质的情况下ꎬ通过规定了此类运输船舶(不论吨位大

小)的建造标准ꎬ及其船上应配备的设备ꎬ以便使其对船舶、船员及环境所造成的危险减至最少ꎮ
２　 本规则的基本原则是根据每艘化学品船所载货物的危险程度指定其船型ꎮ 每一该类货品可具有

一个或多个危险特性ꎬ包括易燃性、毒性和反应性及其意外释放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危险ꎮ
３　 在制定本规则的整个过程中ꎬ人们认识到必须以完善的造船学和工程学原理ꎬ以及对本规则所列

的各种货品的危险性有彻底的了解作为基础ꎻ且进一步认识到化学品船的设计不仅是一门复杂的技术ꎬ
而且还在快速发展ꎬ所以本规则也不应保持不变ꎮ 因此ꎬ国际海事组织( ＩＭＯ)要考虑到经验和技术的进

一步发展ꎬ定期对本规则进行评审ꎮ
４　 本规则的修正案中对新货品及其载运条件的要求ꎬ在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ＭＳＣ)及海

上环境保护委员会(ＭＥＰＣ)通过后ꎬ将分别根据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ＳＯＬＡＳ ７４)第Ⅷ条规定

及 １９７３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的第 １６ 条规定ꎬ在这些修正案生效之前ꎬ暂作建

议案予以散发ꎮ
５　 本规则的主要内容是船舶设计和设备ꎮ 为了确保能安全运输这些货品ꎬ必须对整个系统作出评

估ꎮ 安全运输这些货品的其他重要方面ꎬ如培训、操作、交通控制和港口装卸等事项ꎬ正由或将由国际海

事组织进行进一步的考核ꎮ
６　 本规则第Ⅵ章涉及化学品船的操作要求突出了其他章节中的适用条文ꎬ并提到了化学品船安全

操作的其他重要方面ꎮ 本规则对所述货品的最低要求的一览表见«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和

设备规则»(ＩＢＣ Ｃｏｄｅ)的第 １７ 章ꎮ ＩＢＣ 和 ＢＣＨ 规则的对照参考见本出版物的第Ⅵ章ꎮ
７　 根据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Ⅱ的 ２００７ 年修订版ꎬ本规则已进行了修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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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Ⅰ章　 总　 　 则

１. １　 目的

本规则的目的ꎬ是对散装运输危险和有毒化学物质的船舶推荐适合的设计标准、构造标准及其他安

全措施ꎬ借以减少对船舶、船员及环境造成的危险ꎮ 按照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ꎬ本规则仅适用于载运 Ｘ、Ｙ 或 Ｚ
类有毒液体物质的化学品船ꎮ 且在«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ＩＢＣ Ｃｏｄｅ)第 １７ 章

Ｃ 栏中以 Ｘ、Ｙ 或 Ｚ 为标记ꎮ

１. ２　 适用范围

１. ２. １　 货品:本规则适用于除石油或类似的易燃货品以外的危险和有毒的散装化学品物质ꎬ货品范

围如下:
　 (ａ)　 具有重大火灾危险性的货品ꎬ其危险程度超过石油货品和类似的易燃货品ꎻ
　 (ｂ)　 除有易燃性外ꎬ还有其他重大危险性的货品ꎬ或虽然没有易燃性但有其他重大危险性的

货品ꎻ
　 (ｃ)　 如意外释放ꎬ存在对环境有危害的货品ꎮ
目前ꎬ本规则对液体货品的限制ꎬ见 ＩＢＣ 规则第 １７ 章最低要求一览表ꎮ 经审查并确定其安全及污染

危险的危害程度没有达到需要实施本规则的货品ꎬ见 ＩＢＣ 规则第 １８ 章ꎮ
１. ２. ２　 船舶:本规则仅限于对液货船ꎮ

１. ３　 危险性

１. ３. １　 关于化学品和其他物质对人类生命造成的危害ꎬ本规则考虑如下:
　 (ａ)　 由化学品的闪点、沸点、爆炸极限和自燃温度所确定的火灾危险性ꎮ
　 (ｂ)　 由下述情况确定的健康危险性:

(ⅰ)　 在乳化或具备蒸气压力的蒸气状态下ꎬ对皮肤产生刺激或有毒ꎬ或对眼、鼻、喉和肺

的粘膜产生刺激或有毒ꎻ或
(ⅱ)　 在液体状态下对皮肤有刺激作用ꎻ或
(ⅲ)　 经由皮肤吸收具有毒性ꎬ并应考虑致死浓度 ＬＣ５０ꎬ口服致死浓度 ＬＤ５０ 和皮肤致死

浓度 ＬＤ５０ 的数值ꎮ
　 (ｃ)　 水污染危险性由对人的毒害、水溶性、挥发性、气味或味觉ꎬ及比重来确定ꎮ
　 (ｄ)　 空气污染危险性由如下情况确定:

(ⅰ)　 紧急情况暴露限度(ＥＥＬ)或致死浓度 ＬＣ５０ꎻ
(ⅱ)　 蒸气压力ꎻ
(ⅲ)　 水溶性ꎻ
(ⅳ)　 液态时的比重ꎻ
(ⅴ)　 蒸气状态时的相对密度ꎮ

　 (ｅ)　 由与下列物质的反应性确定的反应危险性:
(ⅰ)　 其他化学品ꎬ或
(ⅱ)　 水ꎬ或
(ⅲ)　 化学品本身(包括聚合性)ꎮ

１. ３. ２　 关于化学品和其他物质对海洋环境造成的危害ꎬ本规则考虑如下:
　 (ａ)　 对水生生物或人类健康产生危害或造成海洋食品腐坏的生物积聚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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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对生物资源的破坏ꎻ
　 (ｃ)　 对人类健康的危害ꎻ和
　 (ｄ)　 环境舒适程度的下降ꎮ

１. ４　 定义

１. ４. １　 本规则中的液体系指当温度为 ３７. ８℃时ꎬ其蒸气压力不超过 ２. ８ｋｐ / ｃｍ２ 的液体ꎮ
１. ４. ２　 蒸气压力系指ꎬ液体上面的饱和蒸气在规定温度时ꎬ用 ｋｐ / ｃｍ２ 或毫米高汞柱(ｍｍＨｇ)表示

的平衡压力ꎮ
１. ４. ３　 闪点系指货品释放的易燃蒸气足以被点燃时的摄氏温度ꎮ 本规则列出“开杯”和“闭杯”两

个数值ꎬ指明两种不同的测试装置ꎮ
１. ４. ４　 沸点系指液体的蒸气压力等于大气压力时的温度ꎮ
１. ４. ５　 爆炸范围系指气体或蒸气浓度(在空气中的体积百分比)达到出现点火源就会燃烧或爆炸

的范围ꎮ
１. ４. ６　 比重系指某一物质的某一体积的重量ꎬ与同体积水的重量之比ꎮ 对于可溶性有限的液体ꎬ其

比重将表明该货品是沉于水下或浮于水上ꎮ
１. ４. ７　 蒸气密度系指相对密度ꎬ或在相同压力和温度下ꎬ某种蒸气或气体(没有任何空气)的重量

与同体积空气的重量之比ꎮ 数值小于 １ꎬ表示该蒸气或气体比空气轻ꎬ数值大于 １ꎬ表示该气体比空气重ꎮ
１. ４. ８　 粘度系指液体内部上下平行两层ꎬ当其中一层在另一层上面移动时产生的一种剪力ꎮ 某一

物质的绝对粘度是力的达因数ꎬ该力能使两个面积为 １ｃｍ２ 的平行表平面ꎬ以 １ｃｍ / ｓ 的速度作相对移动ꎬ
而这个表平面是由 １ｃｍ 厚的物质分层出来的ꎮ 某一物质的运动粘度是绝对粘度与该物质在测试温度下

的密度之比ꎮ
１. ４. ９　 腐蚀侵袭系指由于某一物质产生电化学反应ꎬ因而对环境具有破坏作用的特性ꎮ
１. ４. １０　 货泵舱系指本规则涉及的设有操作货品的货泵及其辅助设备的处所ꎮ
１. ４. １１　 泵舱系指位于货物区域内ꎬ设有用于操作压载水及燃油的泵及其辅助设备的处所ꎮ
１. ４. １２　 货舱区域系指船上包括液货舱和货泵舱以及包括隔离舱、留空处所和相临及位于上述处所

之上的甲板区域ꎮ
１. ４. １３　 隔离系指一货物管系或货物透气系统不与另一货物管系或货物透气系统相连接ꎮ 此种隔离

可以用设计或操作的方法实现ꎮ 操作方法不得在液货舱内使用ꎬ而应采用下列型式中的一种实现隔离:
　 (ａ)　 拆去短管或阀并盲断管端ꎻ
　 (ｂ)　 布置两个串联的盲法兰ꎬ并设有探测这两个盲法兰之间的管内有否渗漏的装置ꎮ
１. ４. １４　 独立系指管系或透气系统根本不与另一系统相连接ꎬ并且也没有任何设施可与其他系统进

行潜在的连接ꎮ
１. ４. １５　 对于环氧丙烷和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混合物(含有重量不超过 ３０％的环氧乙烷)(４. ７ 节)ꎬ

参考温度系指在压力释放阀设定压力时货物蒸气压力下的温度ꎮ
１. ４. １６　 毒性极限

　 (ａ)　 口服致死剂量 ＬＤ５０(口服):即指口服时ꎬ使 ５０％受试对象死亡的剂量ꎻ
　 (ｂ)　 皮肤致死剂量 ＬＤ５０(皮肤):即指作用于皮肤时ꎬ使 ５０％受试对象死亡的剂量ꎻ
　 (ｃ)　 致死浓度 ＬＣ５０(吸入):即指吸入时ꎬ使 ５０％受试对象死亡的浓度ꎮ
１. ４. １６Ａ　 有毒液体物质系指在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第 １７ 或 １８ 章中列入污染类别栏、或现行

ＭＥＰＣ. ２ /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规定的或根据 １９７３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防污公约的 １９８７ 议定书附则的修正案中 ６. ３
条规定临时评定的 Ｘ、Ｙ 或 Ｚ 类的物质ꎮ

１. ４. １６Ｂ　 已删除ꎮ
１. ４. １６Ｃ　 国际散化规则(ＩＢＣ 规则)系指经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 ＭＳＣ. ４(４８)决议和海上

环境保护委员会 ＭＥＰＣ. １９(２２)决议分别修正通过的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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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１７　 凡引用本规则某一条款时ꎬ该条款下的所有规定均适用ꎮ

１. ５　 等效

１. ５. １　 对本规则要求船上应装设或配备的特定的附件、材料、器具或仪器ꎬ或设备的型号ꎬ或应采取

的任何特别措施ꎬ主管机关可允许在该船上装设或配备任何其他的附件、材料、器具或仪器ꎬ或设备的型

号ꎬ或采取任何其他的措施ꎬ但须通过试验或其他方法ꎬ确定其至少与本规则要求者具有同等效能ꎮ
１. ５. ２　 当主管机关准许以任何的附件、材料、器具、仪器、设备的部件ꎬ或其型号ꎬ或措施、程序ꎬ或布

置ꎬ或新颖设计或应用进行替代时ꎬ应将其细节连同验证报告送交给 ＩＭＯꎬ以便国际海事组织能将这些文

件通告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的其他成员国和其他相关政府ꎬ供其官员参考ꎮ

１. ６　 检验要求

１. ６ . １　 化学品船的构造、设备、附件、装置和材料(但不包括签发«货船构造安全证书»、«货船设备

安全证书»、«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或«货船无线电话安全证书»所需检查的项目)应受到下列检验:
. １　 初次检验ꎮ 对此类检验ꎬ应在船舶投入营运前或在第 １ 次签发“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

证书”前进行ꎮ 对于本规则范围内的船舶ꎬ该检验应包括对结构、设备、附件、布置和材料的

全面检查ꎮ 初次检验时应确保结构、设备、附件、布置和材料完全符合本规则中适用的

规定ꎮ
. ２　 定期检验ꎮ 其间隔由主管机关确定ꎬ但不得超过 ５ 年ꎮ 定期检验应确保构造、设备、附件、

装置和材料均符合本规则适用的规定ꎮ
. ３　 中间检验ꎮ 在«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的有效期内至少进行 １ 次ꎮ 如果在任何一

个证书有效期内只进行 １ 次中间检验ꎬ则检验应在证书有效期的中间日期前后 ６ 个月内进

行ꎮ 中间检验应确保安全设备、其他设备及有关的泵和管系符合本附则适用的规定ꎬ并处

于良好工作状态ꎬ对于这种检验ꎬ应在«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上进行签署ꎮ
. ４　 年度检验ꎮ 在«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签发周年之日的前后 ３ 个月内进行ꎮ 此年

度检验应包括一个总体检查ꎬ以确保构造、设备、附件、装置和材料在各方面均满足船舶预

定的用途ꎮ 对于这种检验ꎬ应在«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上进行签署ꎮ
. ５　 附加检验ꎮ 对此类检验ꎬ根据情况可以为总体的或局部的ꎬ并应在经过本章 １. ６. ２. ３ 规定

的调查后有要求时进行ꎬ或在任何重大修理或更新时进行ꎮ 此种检验时应确保必要的修理

或更新行之有效ꎬ此种修理或更新的材料和工艺应是完全合格的ꎬ使船舶适于出海航行ꎬ不
会对船舶或船上人员产生危险ꎮ

１. ６. ２　 检验后状况的维持

１. ６. ２. １　 对船舶及其设备的状况应予维持ꎬ使其符合本规则的规定ꎬ确保船舶适于出海航行ꎬ不会

对船舶或船上人员产生危险ꎮ
１. ６. ２. ２　 在完成按本章规定的任何一次船舶检验后ꎬ非经主管机关许可ꎬ不得对检验范围内的结

构、设备、附件、布置和材料做任何改变ꎬ但直接更换者除外ꎮ
１. ６. ２. ３　 每当船舶发生事故或发现缺陷从而影响船舶安全或船舶救生设备或本规则规定的其他设

备的有效性和完整性时ꎬ则该船的船长或船东应尽早向负责签发有关证书的主管机关、指定验船师或认

可组织报告ꎻ该主管机关、验船师或组织应进行调查ꎬ以确定是否需要进行本章 １. ６. １. ５ 要求的检验ꎮ
１. ６. ３　 适装证书的签发

１. ６. ３. １　 在对符合本规则有关要求的从事国际航行的化学品液货船进行了初次或定期检验后ꎬ应
签发 １ 份«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ꎬ其标准格式列于本规则附件中ꎮ

１. ６. ３. ２　 按本节规定签发的证书应存放于船上ꎬ以供随时检查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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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 １. ７. ３ 所有认可要求的放宽和 / 或在 ２. ２. ５ 中认可的特殊免除和任何替代措施应记录在«适装证书»的第４ 项下ꎮ 如果需要ꎬ主
管机关也可注明其他事项ꎬ诸如 １. ５. １ 所提到的内容ꎮ



１. ６. ４　 由另一国政府签发或签署适装证书

１. ６. ４. １　 应另一缔约国政府的要求ꎬ可对悬挂另一缔约国国旗的船舶进行检验ꎻ如确认该船符合本

规则的规定ꎬ可向该船签发或授权签发证书ꎬ并如适当时ꎬ按本规则对船上的证书进行签署或授权签署ꎮ
在所签发的任何证书上应声明:该证书系应船旗国政府要求予以签发的ꎮ

１. ６. ５　 适装证书的期限和有效期

１. ６. ５. １　 «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的有效期由主管机关确定ꎬ但从初次检验或从定期检验

之日算起ꎬ不得超过 ５ 年ꎮ
１. ６. ５. ２　 证书期限为 ５ 年不得展期ꎮ
１. ６. ５. ３　 下列情况证书失效:

. １　 在 １. ６. １ 规定的期限内未进行检验ꎻ

. ２　 船舶变更船旗国时ꎬ只有当签发新证书的政府完全确认该船是符合 １. ６. ２. １ 和 １. ６. ２. ２ 的

要求时ꎬ才可签发新证书ꎮ 当这种变更在缔约国之间进行时ꎬ变更后的 １２ 个月内ꎬ如前一

个船旗国政府接到请求ꎬ则尽快将该船在变更船旗国前所持有的证书副本和有关检验报告

副本(如有)转交该船新的主管机关ꎮ

１. ７　 生效日期

１. ７. １　 本规则的生效日期是 １９７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本规则在国际海事组织大会以 Ａ. ２１２(Ⅶ)决议通

过后 ６ 个月生效)ꎮ
１. ７. ２　 本规则适用于生效日期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相似建造阶段或开始进行改建的船舶ꎮ 此改建规

定不适用于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则Ⅱ第 １. １７ 条所涉及的船舶改建ꎮ
１. ７. ３　 本规则还应适用于载运本规则所述货物的现有船舶ꎮ 现有船舶应满足本规则对货物载运的

要求ꎬ下面的情况除外:
　 (ａ)　 载运需 １ 型船舶运输的货物的液货舱应满足 ２. ２. ４(ａ)(ⅲ)条ꎻ但主管机关可允许与 ２. ２. ２

(ａ)(ⅱ)和 ２. ２. ２(ｂ)(ⅲ)规定的距离有较小的差异存在ꎮ
　 (ｂ)　 载运需 ２ 型船舶运输的货物的液货舱应位于 ２. ２. ２(ｃ)规定的舷侧最小破损范围以外ꎻ主管

机关可允许对此有较小的放宽要求ꎮ
　 (ｃ)　 不必遵守 ２. ２. ４(ｂ)(ⅱ)和 ２. ２. ４(ｃ)的要求ꎮ
　 (ｄ)　 希望遵守 ２. ２. ４(ｂ)(ⅲ)的要求ꎬ但要求的船边和船底距离可以放宽ꎬ条件是现有 ２ 型船的

液货舱应位于距船底板至少 ７６０ｍｍ 以上ꎮ
　 (ｅ)　 当现有化学品船从 ３ 型改为 ２ 型时ꎬ应满足 ２. ２. ４ 的全部要求ꎬ除机器处所的破损残存能力

需由主管机关决定外ꎮ
　 (ｆ) 　 不期望完全符合 ２. ７. １ 的规定ꎮ

１. ８　 新货品

如认为拟载运的散装液态危险化学品和 Ｘ、Ｙ 和 Ｚ 类有毒液体物质应进入本规则范围内但目前尚未

列入本规则第Ⅵ章最低要求一览表ꎬ则主管机关应根据本规则的原则规定适当的载运条件ꎬ并将这些条

件通知国际海事组织ꎮ «散装化学品危险性评定标准»在这方面应提供指导ꎮ 当定期修订本规则时ꎬ这
些建议将被考虑在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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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Ⅱ章　 货物围护系统

Ａ①—实体保护(货舱位置、浮性及破舱稳性)

２. １　 通则

散装载运危险化学品的船舶ꎬ由于碰撞、搁浅或其他情况造成的破损ꎬ迟早可能会导致货物无控制地

逸出ꎬ这点不可忽视ꎮ 因此ꎬ液货舱相对于船舷和船底的位置(这将对货物围护系统免受外部损伤起到一

定保护作用)以及船舶在这种破损后能保持浮力的程度应与可容忍的货物逸出量相关ꎬ并应考虑到对环

境造成危害的性质和严重程度ꎮ
２. １. １　 使用的实体保护可分为三级ꎮ 对于对环境危害最大的货品需采用保护的最高标准 １ 型ꎬ对

于危害依次递减的货品应采用 ２ 型和 ３ 型保护ꎮ
２. １. ２　 不同类别货品需要的实体保护等级见第Ⅵ章 最低要求一览表的 ｅ 栏目ꎮ
２. １. ３　 如拟运输一种以上的货品ꎬ则对船舶破损残存能力的要求应适用于最危险的货品ꎬ但货物围

护系统只需符合对各类化学品规定的最低要求ꎮ

２. ２　 船型

２. ２. １　 一般要求:对本规则适用的船舶可以勘定 １９６６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所允许的最小干舷ꎮ 但是

所有实际装载工况下所允许的营运吃水应满足 ２. ２. ４ 的附加要求ꎬ并考虑到所有空舱或部分装载的情况

以及所载运货物的比重ꎮ 为此目的ꎬ所有运输散装化学品的船舶应备有装载手册和稳性手册ꎬ为船长提

供参考和指导ꎮ 这些手册应包括液货舱满载和空舱或部分装载的装载工况、这些货舱在船上的具体位

置、所载运的不同货物包的比重ꎬ以及在最危险装载工况下的压载布置ꎮ
２. ２. ２　 破损假定:在订立有关液货舱位置和船舶稳性的衡准时ꎬ有必要对假定破损进行规定并说明

残存条件和货物围护条件ꎮ 假定破损情况要求按照下列规定ꎮ 在这些情况下如果机器处所被视为可浸

舱室ꎬ则将假定其渗透率为 ０. ８５ꎮ 其他可浸处所渗透率的确定应能反映对货物、燃料或压载的限制要

求ꎮ 这些限制要求应包含在提供给船长的资料中ꎮ
　 (ａ)　 碰撞破损

(ⅰ) 纵向范围 Ｌ
２
３ / ３ 或 １４. ５ｍꎬ取较小者

(ⅱ)
横向范围

　 (在载重线水平面上ꎬ自舷侧向船内垂直于中心线的方向向船内量取)
Ｂ / ５ 或 １１. ５ｍꎬ取较小者

(ⅲ) 垂向范围 自基线向上不予限制

　 　 　 (ｂ)　 搁浅

自船艏垂线起 ０. ３Ｌ 内 船舶其他任何部分

(ⅰ) 纵向范围 Ｌ / １０ Ｌ / １０ 或 ５ｍꎬ取较小者

(ⅱ) 横向范围
Ｂ / ６ 或 １０. ０ｍ

取较小者
５ｍ

(ⅲ)
垂向范围

(自基线量起)
Ｂ / １５ 或 ６ｍꎬ取较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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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全部引用 ＩＢＣ 规则第 ２ 章的规定ꎬ则可替代 Ａ 部分的要求ꎮ



　 　 其中:对于船舶任何部分的 Ｌ 和 Ｂ(单位:ｍ)及垂线见 １９６６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第 ３ 条的定义ꎮ
　 (ｃ)　 较小的舷侧破损

由于拖轮、栈桥造成的破损ꎬ应取:
　 横向范围(在最深载重线水平面上ꎬ自舷侧向船内垂直于中心线的方向向船内量取) ７６０ｍｍ

　 　 ２. ２. ３　 残存假定:如船舶能保持稳定平衡的浮态ꎬ并满足下列稳性衡准ꎬ则可认为船舶获得了针对

不同船型规定的破损残存能力(见 ２. ２. ４)ꎮ
　 (ａ)　 如果复原力臂曲线在平衡位置以外具有 ２０°的最小范围ꎬ且相应的剩余复原力臂至少为

１００ｍｍꎬ则可认为最终浸水情况下的稳性合格ꎮ 如果机舱棚在此水平上是水密的ꎬ则可考虑机舱棚周围

的艉部上层建筑的未浸水容积ꎬ此时破损水线不应高于艉部上层建筑甲板顶部中心线处的后端ꎮ
　 (ｂ)　 最终浸水情况下的横倾角不应超过 １５°ꎬ只有当甲板的所有部分都未被浸没时ꎬ１７°的横倾

角可以接受ꎮ 对于长度小于 １５０ｍ 的船舶ꎬ如果能确定再小的限制角度不可能合理达到ꎬ且上述 ２. ２. ３(ａ)
所述其他所有规定均已符合ꎬ则主管机关可以接受不超过 ２５°的横倾角ꎮ

２. ２. ４　 船型要求

　 (ａ)　 １ 型船舶

(ⅰ)　 概述

１ 型船舶用于运输的货品需要最大限度地采取防御措施防止其逸漏ꎮ
(ⅱ)　 船舶性能

船舶应能承受在其船长范围内任何部位造成的碰撞破损(２. ２. ２( ａ))或搁浅破损

(２. ２. ２(ｂ))ꎬ并能按 ２. ２. ３ 规定获得破损残存能力ꎮ
(ⅲ)　 液货舱位置

需要用 Ｉ 型船舶运输的货物ꎬ其液货舱应位于按 ２. ２. ２( ａ) (ⅱ)和 ２. ２. ２(ｂ)
(ⅲ)所述破损范围之外ꎬ且其任何部位距船体外板都不应小于 ７６０ｍｍꎮ 本要求不适

用于作为稀释洗舱污水的液舱ꎮ
　 (ｂ)　 ２ 型船舶

(ⅰ)　 概述

２ 型船舶用于运输的货品需要较大限度地采取防御措施防止其逸漏ꎮ
(ⅱ)　 船舶性能

(１)　 船长 １５０ｍ 及以下船舶应能承受在其船长范围内除艉部机器处所的任一边界

舱壁外的任何部位造成的碰撞破损(２. ２. ２(ａ))或搁浅破损(２. ２. ２(ｂ))ꎬ并
能按 ２. ２. ３ 规定获得破损残存能力ꎮ

(２)　 船长超过 １５０ｍ 的船舶应能承受在其船长范围内的任何部位造成的碰撞破损

(２. ２. ２(ａ))或搁浅破损(２. ２. ２(ｂ))ꎬ并能按 ２. ２. ３ 规定获得破损残存能力ꎮ
(ⅲ)　 液货舱位置

需要用 ２ 型船舶运输的货物ꎬ其液货舱应位于按 ２. ２. ２(ｂ)(ⅲ)和 ２. ２. ２(ｃ)所
述破损范围之外ꎬ且其任何部位距船体外板都不应小于 ７６０ｍｍꎮ 本要求不适用于作

为稀释洗舱污水的液舱ꎮ
　 (ｃ)　 ３ 型船舶

(ⅰ)　 概述

３ 型船舶用于运输的货品具有足够危害性ꎬ需采取适当的围护措施以增强其在破损

状况下的残存能力ꎮ
(ⅱ)　 船舶性能

(１)　 船长 １２５ｍ 及以上的 ３ 型船舶应能承受在其船长范围内除艉部机器处所的任一

边界舱壁以外的任何部位造成的碰撞破损(２. ２. ２(ａ))或搁浅破损(２. ２. ２(ｂ))ꎬ
并能按 ２. ２. ３ 规定获得破损残存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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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船长在 １２５ｍ 以下的 ３ 型船舶应能承受在其船长范围内除艉部机器处所以外

的任何部位造成的碰撞破损(２. ２. ２ ( ａ))或搁浅破损(２. ２. ２ ( ｂ))ꎬ并能按

２. ２. ３规定获得破损残存能力ꎮ 此外ꎬ对于机器处所浸水后的船舶残存能力应

由主管机关确定ꎮ
　 　 　 (ⅲ)　 液货舱位置

无特别要求ꎮ
２. ２. ５　 对小船的特殊考虑: 如小船拟载运需要 １ 型或 ２ 型围护的货物ꎬ且不能在所有方面都符合上

述 ２. ２. ４(ａ)(ⅱ)和 ２. ２. ４(ｂ)(ⅱ)的要求ꎬ只有在采取了能保持同样安全程度的替代措施时ꎬ主管机关

才可考虑予以特别免除ꎮ 在批准业已获得免除的船舶设计时ꎬ指定的替代措施的性质应清楚地加以说

明ꎬ并通知该船将前往的各国主管机关ꎬ且任何此类免除应在证书上正式注明(１. ６)ꎮ

Ｂ—液舱类型

２. ３　 安装

２. ３. １　 整体液舱: 构成船体结构一部分的货物围护容器ꎬ以相同的方式与邻近的船体结构一起承

受相同的载荷ꎮ 整体液舱是船体结构完整性所必需的ꎮ
２. ３. ２　 独立液舱: 不是船体结构的一个连接部分的货物围护容器ꎮ 建造和安装独立液舱是为了在

所有可能时刻消除(或无论何种情况下最小化)因相邻的船体结构受力或移动所引起的应力ꎮ

２. ４　 设计和建造

重力液舱: 舱顶设计压力不大于 ０. ７ｋｐ / ｃｍ２ 的液舱ꎮ 重力液舱可以是独立液舱或整体液舱ꎮ 应按

主管机关的标准对重力液舱进行建造和试验ꎮ

２. ５　 对各种物质的要求

对于各种物质的舱型要求(包括安装和设计)见第Ⅵ章最低要求一览表中的栏目中ꎮ

Ｃ—船舶布置

２. ６　 货物分隔

２. ６. １　 除本规则另有规定之外ꎬ应该用隔离舱、留空处所、货泵舱、泵舱、空液舱、燃油舱或其他类似

处所将本规则所适用的货物与机器和锅炉处所、起居处所、服务处所、饮用水舱和生活用品储藏室分

隔开ꎮ
２. ６. ２　 与其他货物、残余物或混合物会起危险反应的货物、货物的残余物或含有该货物的混合

物ꎬ应:
　 (ａ)　 用隔离舱、留空处所、货泵舱、泵舱、空液舱或彼此能相容的货物将其与该类其他货物分隔ꎻ
　 (ｂ)　 具有独立的且不通过装有该类其他货物的液货舱的泵和管系ꎬ除非它们被包围在隧道

内ꎻ且
　 (ｃ)　 具有独立的液舱透气系统ꎮ
２. ６. ３　 货物管路不应通过任何起居处所或机器处所ꎬ货泵舱或泵舱除外ꎮ
２. ６. ４　 适用本规则的货物不应储存于艏尖舱和艉尖舱内ꎮ

２. ７　 起居处所

２. ７. １　 起居处所不应位于液货舱或泵舱上面ꎬ液货舱不应位于起居处所的前端之后ꎮ①

８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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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７. ２　 为了防止危害性蒸气的侵袭ꎬ应适当考虑与货物管系和液舱透气系统有关的通往起居处所

和机器处所的空气进口和开口的位置ꎮ
２. ７. ３　 起居处所的门和通风口应位于甲板室两侧ꎬ距离甲板室前端和液货区域向后至少 Ｌ / ２５(Ｌ 为

船长)但不少于 ３ｍꎮ 但该距离不必超过 ５ｍꎮ 上述规定范围内的位于前舱壁或沿甲板两侧的舷灯应为固

定式ꎮ 驾驶室的门和窗可位于上述范围之内ꎬ但其设计应能确保对驾驶室进行快速和有效的气密和蒸气

密关闭ꎮ 拆除机器时用的由螺栓紧固的门板可位于上述规定的范围之内ꎮ

２. ８　 货泵舱

２. ８. １　 货泵舱的布置应确保在任何时候都能从扶梯平台或从舱底板不受限制地通过ꎮ
２. ８. ２　 应设有能用救生绳提升昏迷人员的永久性装置ꎬ在提升时应不受任何凸出物的阻碍ꎮ
２. ８. ３　 货泵舱的布置应能让穿着防护服的人员能不受限制地接近货物装卸所需的一切阀门ꎮ
２. ８. ４　 在所有扶梯和平台上都应设有栏杆ꎮ
２. ８. ５　 正常出入泵舱的扶梯不应垂直设置ꎬ而且应在适当间隔处设置平台ꎮ
２. ８. ６　 在货泵舱内应装有能处理货泵舱内货泵和阀门的排泄物或任何可能的泄漏物的设施ꎮ 供货

泵舱用的舱底管系应能从货泵舱外进行操作ꎮ 应设有一个或几个污水舱ꎬ用以储存受污染的舱底水或洗

舱水ꎮ 还应配备带有标准联接器的通岸接头或其他设备ꎬ以便把污水输送至岸上的污水舱ꎮ
２. ８. ７　 泵的排放压力表应安装在货泵舱之外ꎮ
２. ８. ８　 有关特定货品的货泵舱要求见第Ⅵ章最低要求一览表的 ｍ 栏ꎮ

２. ９　 进入液货区域内空舱、液货舱和其他处所的通道

２. ９. １　 液货区域内空舱、液货舱和其他处所通道的设置应能确保全面检查的进行ꎮ
２. ９. ２　 进入液货舱的通道应直接通到开敞甲板ꎮ
２. ９. ３　 对于以水平的开口、舱口或人孔作为出入口的通道ꎬ其尺寸应足以使携带呼吸器的人员上下

扶梯而无阻碍ꎮ 同时ꎬ还应设置一无障碍的开口ꎬ以便从该处所底部提升受伤人员ꎬ该开口的最小净尺寸

不得小于 ６００ｍｍ ×６００ｍｍꎮ
２. ９. ４　 对于以垂向开口或供某处所的长度和宽度范围内使用的人孔作为出入口的通道ꎬ其最小净

开口不得小于 ６００ｍｍ ×８００ｍｍꎬ且离船底板的高度不大于 ６００ｍｍꎬ除非设有格栅或其他脚蹬ꎮ
２. ９. ５　 在特殊情况下ꎬ主管机关也可批准较小尺寸的开口ꎮ

Ｄ—货物驳运

２. １０　 管路布置①

货物管系的设计、布置和制造应符合主管机关的标准ꎬ并考虑到下列规定ꎮ
２. １０. １　 所有管系构件的额定压力应不小于该系统可能承受的最大压力ꎮ 如管系未装有提供超压

保护的压力释放阀ꎬ或可能与其压力释放阀隔绝ꎬ则该管系的设计应能承受其在使用中遇到的最大压力ꎬ
同时应考虑到:

　 (ａ)　 ４５℃时的货物蒸气压力ꎻ
　 (ｂ)　 液货舱的额定压力ꎻ
　 (ｃ)　 相关货泵的最大排出压力及其压力释放阀的设定值ꎻ和
　 (ｄ)　 正常操作中管路能产生的最大静水压力ꎮ
２. １０. ２　 应保护与液舱连接的管路接头免受机械损伤和野蛮对待ꎮ 除经认可的连接截止阀的管路

接头和膨胀接头以外ꎬ货物管路的接头都应是焊接连接ꎮ

９６５
① 对于经主管机关允许的船首或船尾装卸装置ꎬ可参见 ＩＢＣ 规则第 ３. ７ 条规定ꎮ



２. １０. ３　 除非能保持对破舱保护所要求的距离(见 ２. １ 和 ２. ２)ꎬ否则ꎬ货物管路不得安装在甲板以

下的货物围护处所外侧与船体外板之间ꎬ但是ꎬ如果管子损坏后ꎬ不会导致货物外流ꎬ则可以减小上述距

离ꎬ即只要能保持检查所需的距离ꎮ
２. １０. ４　 位于主甲板以下的货物管路可以通过其所服务的液货舱并穿过舱壁或穿过与液货舱、压载

舱、空液舱、货泵舱或泵舱相邻接的(纵向或横向的)共同周界ꎬ但是ꎬ在其所服务的液货舱内ꎬ应装有能

在露天甲板上操作的截止阀ꎬ并且在万一管路受损时ꎬ要确保货物的相容性ꎮ 作为例外ꎬ如果液货舱与货

泵舱相邻接时ꎬ在露天甲板上操作的截止阀可位于在货泵舱一侧的液货舱舱壁上ꎮ 但是在舱壁上的阀和

货泵之间应加装一个阀ꎮ
主管机关可接受安装在液货舱外的全封闭液压操纵阀ꎬ但该阀应满足下列条件:
　 (ａ)　 被设计成无泄漏危险ꎻ
　 (ｂ)　 被安装在其所服务的液货舱舱壁上ꎻ
　 (ｃ)　 经适当保护ꎬ防止机械损伤ꎻ
　 (ｄ)　 被安装的位置与外板之间的距离应满足所要求的破舱保护的距离ꎻ和
　 (ｅ)　 能在露天甲板上对其操作ꎮ
２. １０. ５　 在任何货泵舱内ꎬ当由 １ 台货泵服务于 １ 个以上液货舱时ꎬ应在通往每个液货舱的管路上

安装 １ 个截止阀ꎮ
２. １０. ６　 安装在管隧内的货物管路也应满足 ２. １０. ４ 和 ２. １０. ５ 的要求ꎮ 管隧应满足对液货舱有关

结构、位置和通风的要求以及防止电气危险的要求ꎮ 当管路破损后应确保货物的相容性ꎮ 除了通往露天

甲板和货泵舱或泵舱的开口以外ꎬ在管隧上不得设有任何其他开口ꎮ
２. １０. ７　 对穿过舱壁的货物管路应布置成能防止其在舱壁处产生过大的应力ꎬ并且不得使用以螺栓

穿过舱壁的固定法兰ꎮ

２. １１　 货物驳运控制系统

２. １１. １　 为适当控制货物ꎬ货物驳运系统应满足下述要求:
　 (ａ)　 在每个液货舱的注入管路和排放管路上应设 １ 个能手动操作的截止阀ꎬ该阀应位于靠近管

子穿过液货舱舱壁之处ꎻ如果采用独立深井泵排放货物ꎬ则不要求在该舱的排放管路上设置截止阀ꎻ
　 (ｂ)　 在每个货物软管连接处应设 １ 个截止阀ꎻ
　 (ｃ)　 所有货泵和类似设备均应有遥控关闭装置ꎮ
２. １１. ２　 对于在驳运或输送本规则所规定的货物时所必需的控制装置ꎬ除本规则其他条文已涉及的

货泵舱内的控制装置以外ꎬ均不得设置在露天甲板以下ꎮ
２. １１. ３　 本规则第 １７ 章最低要求一览表中的“ｏ”栏内ꎬ列出了对某些货品的附加的货物驳运控制

要求ꎮ

２. １２　 船用货物软管

２. １２. １　 第 ２. １２. ２ 至 ２. １２. ４ 条适用于在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安装于船上的货物软管ꎮ
２. １２. ２　 驳运气体和液体所用的软管应与货物相容ꎬ并应适合于货物的温度ꎮ
２. １２. ３　 对于承受液货舱压力和货泵排放压力的软管ꎬ其设计爆破压力应不低于在驳运货物期间软

管所要承受的最大压力的 ５ 倍ꎮ
２. １２. ４　 每一新型货物软管ꎬ连同其端部附件ꎬ应在正常环境温度下进行 ２００ 个从零至至少 ２ 倍于

规定的最大工作压力的压力循环型式试验ꎮ 在已进行循环压力试验后ꎬ该型式试验应演示证实在极端运

行温度下至少 ５ 倍于其规定的最大工作压力的爆破压力ꎮ 不得将用于型式试验的软管用于货物输送ꎮ
其后ꎬ对所生产的每一根新软管ꎬ在投入使用之前ꎬ都应在环境温度下进行静水压力试验ꎬ其试验压力不

小于规定的最大工作压力的 １. ５ 倍ꎬ但也不必大于其爆破压力的五分之二ꎮ 应采用模板喷刷或其他方法

在软管上标出其试验日期及规定的最大工作压力ꎮ 对于不是在环境温度下使用的软管ꎬ还应标出其可适

０７５



用的最高和最低操作温度ꎮ 规定的最大工作压力应不低于 １０ｂａｒ 表压力ꎮ

Ｅ—液舱透气系统

２. １３　 一般要求

２. １３. １
　 (ａ)　 在所有液货舱中应设置适合于所载运货物的透气系统ꎮ 液货舱透气系统的设计应能尽量

减少货物蒸气在甲板集聚和进入起居和机器处所的可能性ꎬ同时还能尽量减少易燃蒸气进入有点火源的

其他处所的可能性ꎮ 其设计还应尽量减少飞溅到甲板上的可能行ꎮ 透气口的布置应能防止水进入液货

舱ꎬ同时ꎬ应能使蒸气不受阻碍直接向上喷射排出ꎮ 应配备设施ꎬ以确保任何液货舱内的液压头不超过对

该液货舱的试验压头ꎮ 可允许采用适当的高液位报警装置、溢流控制系统或溢流阀ꎬ再配以测量装置和

液货舱的充装程序等ꎮ
　 (ｂ)　 当限制液货舱过压的装置是基于高位报警器或自动关闭阀时ꎬ第 ４. １４ 节适用ꎮ
２. １３. ２　 对于装有封闭式或限制式测量设备的液舱ꎬ应规定设有防火网(如设有时)时的透气系统

尺寸ꎬ以使在设计速率装载时液舱不至超压ꎮ 特别是饱和货物气体在最大预计装载速率下通过透气系统

排放时ꎬ液货舱蒸气空间与大气压之间的压力差不应超过 ０. ２ｋｐ / ｃｍ２ꎬ或对于独立液舱而言ꎬ不超过该舱

的最大工作压力ꎮ
２. １３. ３　 任何装设在透气系统排放口的防火网应易于到达和取出ꎬ以便清洗ꎮ
２. １３. ４　 应为透气管路设有适当的泄放设施ꎮ
２. １３. ５　 透气管路如与抗腐蚀材料建成的液货舱相连ꎬ或与按本规则要求的加有衬垫或涂层以装卸

特殊货物的液货舱相连ꎬ则该透气管路也要同样加有衬垫或涂层ꎬ或者用抗腐蚀材料制成ꎮ

２. １４　 液舱透气系统的类型

２. １４. １　 开式透气系统:系指在正常操作期间ꎬ除摩擦损失和装有防火网外ꎬ对货物蒸气进出液货舱

的自由流动无任何限制的系统ꎮ 开式透气系统仅用于闪点在 ６０ ℃以上且吸入时对人体健康无明显危害

的货物ꎮ 开式透气系统可以由在每个液货舱中单独设置的透气管构成ꎬ也可以在适当考虑到货物分隔的

情况下ꎬ将上述单独透气管组合成一个或几个总管ꎮ 但在任何情况下ꎬ在各个透气管或总管上均不得设

置截止阀ꎮ①

２. １４. ２　 控制式透气系统:系指在每一液货舱内设置的压力 /真空释放阀的系统ꎬ以限制液货舱中的

压力或真空ꎬ且用于不许使用开式透气系统的货物ꎮ 控制式液货舱透气系统可由在每个液货舱中单独设

置的透气管构成ꎬ在适当考虑到货物分隔的情况下ꎬ也可将上述仅与压力有关的单独透气管组合成一个

或几个总管ꎮ 在任何情况下ꎬ不得在压力 /真空释放阀的上面或下面设置截止阀ꎮ 在某些操作条件下可

以设有压力 /真空释放阀的旁通装置ꎮ 透气管出口在露天甲板上的高度应不小于 ４ｍꎬ如其设在离纵向步

桥 ４ｍ 的范围内ꎬ则其高度应在纵向步桥之上不小于 ４ｍꎮ 如设有经主管机关型式认可的高速透气阀ꎬ且
能将蒸气 /空气混合物以至少 ３０ｍ / ｓ 的出口速度向上自由喷射ꎬ则透气口在甲板或纵向步桥以上的高度

可视情况减到 ３ｍꎮ 透气出口应设在离开起居、服务和机器处所及点火源的最近空气进口或开口至少

１０ｍ 处ꎮ 易燃蒸气的出口应设有易于更新的并有效的防火网或型式经认可的安全顶盖ꎮ 在设计 ＰＶ 阀、
防火网及透气顶盖时ꎬ应适当考虑到恶劣天气下货物蒸气冻结或结冰可能引起的这些装置的堵塞ꎮ

２. １４. ３　 ２. １４. ２ 所述的控制式液货舱透气系统应包括主透气装置和辅助透气装置ꎬ当其中一个透

气装置损坏时蒸气可以完全释放以防止造成过压或欠压ꎮ 作为替代ꎬ辅助透气装置可包括安装在每一液

货舱内的压力传感器ꎬ并在船舶货物控制室或从通常的货物作业位置装设监控系统ꎮ 该监控设备应设有

探测到液货舱内出现超压或欠压时应激活的报警设施ꎮ 船舶应在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以后不迟于其首次计

１７５
① 对于关于在透气管路中禁止使用截止阀的规定ꎬ应将其扩大到禁止使用所有的其他隔断装置ꎬ包括盲通法兰和盲板法兰ꎮ



划进坞日的时间满足本条规定ꎬ但不能迟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 日ꎮ
对于低于 ５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可接受放宽本条规定ꎮ
２. １４. ４　 开式和限制式装置只能用于下列情况:
　 (ａ)　 本规则允许使用开式透气时ꎻ
　 (ｂ)　 设有能在操作测量装置之前释放舱内压力的装置时ꎮ
２. １４. ５　 对各种货品的透气要求见本规则第Ⅵ章最低要求一览表中的 ｇ 栏和 ｍ 栏ꎮ

Ｆ—货物温度控制

２. １５　 一般要求

２. １５. １　 如设有货物加热或冷却系统ꎬ则对该系统的制造、安装和试验均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温度

控制系统中使用的材料应适合于拟装运的货品ꎮ
２. １５. ２　 用于对特定货物进行加热或冷却的介质应为经认可的类型ꎮ 应对加热盘管或导管的表面

温度加以考虑ꎬ以避免因货物局部过热或过冷而产生危险的反应ꎮ 另见 ４. １０. ６ꎮ
２. １５. ３　 在加热或冷却系统中应设有控制阀ꎬ以便隔断每个液货舱的加热或冷却系统并可以用人工

调节其流量ꎮ
２. １５. ４　 在任何加热或冷却系统中均应配备装置ꎬ以确保在任何情况下(系统已被排空者除外)均

能保持该系统中的压力高于液货舱内货物作用于该系统的最大压头ꎮ
２. １５. ５
　 (ａ)　 应设有测量货物温度的装置ꎮ 当过热或过冷会导致危险情况发生时ꎬ应设有监测货物温度

的报警系统ꎮ
　 (ｂ)　 如第Ⅵ章最低要求一览表中“ｊ”栏内所示ꎬ当各物质要求限制式或封闭测量装置时ꎬ测量货

物温度的装置应分别为限制式或闭式ꎮ
　 (ｃ)　 限制式温度测量装置应符合 ３. ９(ｂ)中对限制式测量装置的定义ꎮ 例如ꎬ可携式温度计安放

在限制式表管内ꎮ
　 (ｄ)　 闭式温度测量装置应符合 ３. ９(ｃ)中对闭式测量装置的定义ꎮ 例如ꎬ遥控读数式温度计的传

感器安装在液货舱内ꎮ
２. １５. ６　 当对可能产生巨大有毒蒸气的货品进行加热或冷却时ꎬ其加热或冷却介质应在下述循环管

路中工作:
　 (ａ)　 除了用于其他货物的加热或冷却系统外ꎬ循环管路应独立于船上其他用途的系统ꎬ而且不

进入机器处所ꎻ或
　 (ｂ)　 循环管路应在装运有毒货品的液货舱之外①ꎻ或
　 (ｃ)　 在介质循环到船上其他用途的系统或进入机舱之前ꎬ应能对其取样检查以检查有无货物存

在ꎮ 取样设备应位于液货舱区域内ꎬ并能检测出任何已被加热或已被冷却的有毒货品的存在ꎮ 在对有毒

货物进行加热和冷却以前和之后还应遵守 ５. ６ 的规定ꎮ

２. １６　 附加要求

对于某些货品的附加要求见第Ⅵ章最低要求一览表中的“ｍ”栏ꎮ

Ｇ—构造材料

２. １７　 一般要求

２. １７. １　 用于液货舱连同与其相关的管路、泵、阀门、透气管及其接头的构造材料应适合于所载货物

２７５
① 不适用于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 ２７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ꎮ



的温度和压力ꎬ并应符合公认的标准ꎮ 通常的构造材料为钢材ꎮ
２. １７ . ２　 选用构造材料时ꎬ根据需要应考虑下列要素:

. １　 在作业温度下的缺口韧性ꎻ

. ２　 货物的腐蚀作用ꎻ和

. ３　 货物与构造材料之间产生有害反应的可能性ꎮ
２. １７. ３　 货主应负责向操作人员和 /或船长提供适用性信息ꎬ且必须在运输货品之前及时提供该信

息ꎮ 所装运的货品应适于所有构造材料ꎬ以确保:
. １　 不会损坏船舶构造材料的完整性ꎻ和
. ２　 不会引起危险或潜在危险的反应ꎮ

２. １７. ４　 将货品提交国际海事组织评估时ꎬ或当 ２. １７ 中所列材料的货品适用性需要特殊要求时ꎬ应
在 ＧＥＳＡＭＰ / ＥＨＳ 货品资料报告表中提供关于所需构造材料的信息ꎮ 这些特殊要求应在第Ⅳ章中进行说

明ꎬ并随后在 ＩＢＣ 规则第 １７ 章的“ｏ”栏中提及ꎮ 报告表格还应标明是否需要其他特殊要求ꎮ 货品生产者

应负责提供正确信息ꎮ

２. １８　 附加要求

已删除ꎮ

Ｈ—对液舱内的蒸气空间以及液舱周围的

留空处所的环境控制　 　 　 　 　

　 　 ２. １９　 一般要求

２. １９. １　 对于液货舱内的蒸气空间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液货舱周围空间ꎬ可要求其具有受特别控制的

环境要求ꎮ
２. １９. ２　 有以下四种不同控制方式:
　 (ａ)　 惰化法—用不助燃也不与货物反应的气体或蒸气充入液货舱及相关管系和液货舱周围空

间(若本规则第Ⅳ章有规定时)ꎬ并维持这种状态ꎻ
　 (ｂ)　 隔绝法—将液体、气体或蒸气充入液货舱及相关管系(和液货舱周围空间ꎬ如有必要)ꎬ使货

物与空气隔绝并维持这种状态ꎻ
　 (ｃ)　 干燥法—将干燥气体或蒸气充入液货舱及相关管系ꎬ以防止水或水汽接近货物ꎬ并维持这

种状态ꎻ就本条而言ꎬ干燥气体或蒸气指在大气压力下其露点为 － ４０℃或更低的气体或蒸气ꎻ
　 (ｄ)　 通风法—进行强制通风或自然通风ꎮ
２. １９. ３　 与 ２. １９. ２(ａ)、(ｂ)和(ｃ)相关的布置要求如下:
　 (ａ)　 除非岸上有惰性气体可供随时使用ꎬ否则ꎬ在船上应携带或制造足够的惰性气体ꎬ以供在对

液货舱进行装、卸货时使用ꎮ 此外ꎬ船上还应另外备有足够的惰性气体ꎬ以补偿其航行途中的正常损耗ꎮ
　 (ｂ)　 船上的惰性气体系统应能使围护系统内始终保持至少为 ０. ０７ｋＰａ / ｃｍ２ 的表压力ꎮ 此外ꎬ惰

性气体系统不得使液货舱内的压力升高到超过液货舱的释放阀的压力设定值ꎮ
　 (ｃ)　 采用隔绝法时ꎬ应设有供应隔绝介质的类似装置ꎬ对此装置的要求与上述(ａ)和(ｂ)对惰性

气体供应装置的要求相同ꎮ
　 (ｄ)　 应设有能监测液面以上空间中的气体覆盖层的装置ꎬ以确保维持其恰当的气体状态ꎮ
　 (ｅ)　 当对易燃货物采用惰化和 /或隔绝装置时ꎬ在惰性介质充入过程中ꎬ应尽量减少静电荷的

产生ꎮ
　 (ｆ) 　 当采用干燥法并以干燥氮气作介质时ꎬ对干燥介质供应装置的要求应与上述(ａ)、(ｂ)和(ｅ)

中的要求相同ꎮ 如在所有液舱的空气进口使用干燥剂作干燥介质时ꎬ在整个航行期间应携带足够量的干

燥剂ꎬ并考虑到昼夜温差和预计湿度ꎮ
３７５



２. ２０　 对各种货品的环境控制要求

对某些货品的环境控制需求见第Ⅵ章最低要求一览表中的“ｈ”栏ꎮ

２. ２１　 压载舱布置

２. ２１. １　 为固定压载舱服务的泵、压载管路、透气管路和类似设备应独立于服务液货舱的类似设备

和液货舱本身ꎮ 邻接液货舱的固定压载舱的排放装置应设在机舱和起居处所的外面ꎮ 充装设备可位于

机舱内ꎬ但此类设备应能确保从舱顶部充注ꎬ同时ꎬ在充装设备中应设置止回阀ꎮ
２. ２１. ２　 对液货舱进行压载充装时ꎬ可以使用在甲板平面上服务于固定压载舱的泵ꎬ但注入管路与

液货舱或液货舱管路间应无固定连接ꎬ且在注入管路上应装有止回阀ꎮ

２. ２２　 液货区内处所的舱底水泵设置

用于货泵舱、泵舱、留空处所、污液舱、双层底和类似处所的舱底水泵装置应完全位于液货区域内ꎮ
但对于留空处所、双层底舱和压载舱ꎬ如果用双层舱壁将其与装有货物或货物残余物的液货舱相隔开时ꎬ
则为例外ꎮ

２. ２３　 泵和管路的识别

在泵、阀和管路上ꎬ应设有区别标记ꎬ以识别它们的用途和它们所服务的液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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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Ⅲ章　 安全设备和相关措施

Ａ—货物装卸处所的通风

３. １　 装卸货作业期间经常进入的处所

３. １. １　 一般要求

对货泵舱和容纳货物装卸设备的其他围蔽处所以及进行货物作业的类似处所均应装设机械通风系

统ꎬ且应能从上述处所的外部对该系统进行控制ꎮ 应采取措施ꎬ以便在进入舱室并操作设备之前对上述

处所进行通风ꎮ
３. １. ２　 机械通风系统

　 (ａ)　 对机械通风系统进气口和排气口的布置应保证在该处所内有足够的空气流通ꎬ以避免有毒

和 /或易燃蒸气(考虑其蒸气密度)的积聚ꎬ同时应确保有足够的氧气ꎬ以便提供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ꎮ
但无论如何ꎬ按处所的总容积计算ꎬ通风系统应具有每小时不小于 ３０ 次的空气交换能力ꎮ 对于某些货

品ꎬ应按照 ４. １３ 的规定ꎬ增加货泵舱的通风率ꎮ
　 (ｂ)　 通风系统应为固定型的ꎬ而且通常应为抽出式ꎬ并应能从花铁板的上面和下面抽出空气ꎮ

在装有驱动货泵的电动机的舱室内ꎬ应设有正压式通风系统ꎮ
　 (ｃ)　 危险气体处所的通风排气管道应向上排放ꎬ其排气口的位置与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机器处

所、控制站及其他无危险气体处所的开口之间的水平距离至少为 １０ｍꎮ
　 (ｄ)　 对通风进气口的布置应尽量减小任何通风排气口排出的危险蒸气发生再循环的可能性ꎮ
　 (ｅ)　 不应将通风管道穿过机舱、起居处所和工作处所或其他类似处所ꎮ
　 (ｆ) 　 如果船上装运易燃货品ꎬ则风扇应经主管机关认可ꎬ确保能在爆炸气体下使用ꎮ
　 (ｇ)　 对装在船上的每一种风扇均应配有足够的备件ꎮ
　 (ｈ)　 在通风导管的外部开口处ꎬ应设置单个网孔面积不大于 １３ｍｍ２的保护网ꎮ

３. ２　 不经常进入的处所

对双层底舱、隔离空舱、箱形龙骨、管隧、液货舱处所以及可能积聚货物的其他处所均应能进行通风ꎬ
以确保有足够的空气防止有毒和 /或可燃蒸气的积聚并确保有足够的氧气以在进入前提供一个安全的环

境ꎮ 当上述处所内不设固定通风系统时ꎬ应备有经认可的移动式机械通风设备ꎮ

Ｂ—易燃货物的电气要求

３. ３　 一般要求

电气装置的安装应尽可能将易燃货物发生火灾和爆炸的危险减至最小ꎮ 应小心防止在可能有易燃

蒸气的区域产生着火源ꎮ

３. ４　 含有液货舱或管路的处所的电器装置

３. ４. １　 一般含有液货舱或管路的处所不允许设有电气装置ꎮ
３. ４. ２　 在液货舱或包含液货舱或管路的处所只能允许使用设计成本质安全的测量和监控设备ꎮ 由

主管机关考虑使用潜没马达和泵ꎮ
３. ４. ３　 货泵舱只允许使用设计成防爆型的照明设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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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５　 紧邻液货区域前部、后部或上部的围闭处所内的电气装置

３. ５. １　 任何电气测量或监控设备应设计成本质安全型ꎮ
３. ５. ２　 如设有强制通风的处所可以使用防爆型的电气设备ꎮ
３. ５. ３　 只有当一处所可视为非危险处所ꎬ且其进口和通风口的位置离透气口和排气口有一段安全

距离时ꎬ该处所可使用带有围闭通风设计的电气设备ꎮ

３. ６　 开敞甲板上的电气装置

３. ６. １　 货物甲板上只能使用设计成防爆型的电气设备ꎮ
３. ６. ２　 除货物甲板以外的甲板上可使用带有围闭通风设计的电气设备ꎬ但是电气设备的位置离透

气口、排气口、液舱开口、管路法兰或货物阀门要有一段安全距离ꎬ且高于甲板一段安全高度ꎮ

３. ７　 连接

在独立液货舱与船体之间应进行电气连接ꎮ

３. ８　 对各种货品的电气要求

对各种货品的电气要求见第Ⅵ章最低要求一览表中的“ｉ”栏ꎮ

Ｃ—测量

３. ９　 一般要求

液货舱内应设有下列形式之一的液位测量装置:
　 (ａ)　 开式装置:通过液货舱的开口ꎬ将测量仪表放置于货物或其蒸气之中ꎬ例如空档液位测量孔ꎮ
　 (ｂ)　 限制式装置:将此装置伸入液货舱内ꎬ使用时ꎬ允许少量货物蒸气或液体逸入大气ꎻ不使用

时ꎬ这种装置是完全封闭的ꎻ其设计应确保在打开这种装置时不致使舱内货物(液体或气雾)发生危险

外溢ꎮ
　 (ｃ)　 封闭式装置:将此装置伸入液货舱内ꎬ成为封闭系统的一部分ꎬ而且能防止舱内货物溢出ꎬ

例如浮筒式系统、电子探头、磁性探头和带有防护装置的观察器等ꎮ
　 (ｄ)　 间接装置:此装置不用伸入液舱内ꎬ并独立于液舱ꎮ 间接测量装置用于测量货物数量ꎬ如货

物测重装置、管路流量计等ꎮ
测量装置应独立于 ４. １４. ２ 所要求的设备ꎬ但对于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前建造的船舶除外ꎬ对于此类船

舶ꎬ４. １４. ２ 的要求可通过自动操作的截止阀得以满足ꎮ

３. １０　 对各种货品的测量

对于各种货品的测量类型见第Ⅵ章最低要求一览表的 ｊ 栏ꎮ

Ｄ—蒸气探测

３. １１　 一般要求①

３. １１. １　 对载运有毒和 /或易燃货品的船舶至少应配备 ２ 套专为该类蒸气而设计并经校准的试验仪

器ꎬ如果这种仪器不能兼用于试验毒性浓度和可燃浓度ꎬ则应各备有 ２ 套单独的仪器ꎮ

６７５

① 当在最低要求一览表里已注明需要探测某些货品的有毒蒸气而没有适用的探测设备时ꎬ主管机关可以免除对该船的探测要求ꎬ
但在适装证书上应作适当的记录ꎮ 在批准这一免除时ꎬ主管机关应考虑到适当增加呼吸用空气供应量的必要性ꎬ并应在适装证

书上注明ꎬ以引起对第 ５. ４. １(ｂ)条规定的注意ꎮ



３. １１. ２　 蒸气探测仪可以是可携式的ꎬ也可以是固定式的ꎮ 如果已安装一个固定的探测系统ꎬ则至

少还应备有 １ 套可携式探测仪ꎮ

３. １２　 对各种货品的要求

对于各种货品的蒸气探测要求见第Ⅵ章最低要求一览表的 ｋ 栏ꎮ

Ｅ—消防

(除了另有说明外ꎬＥ 部分提及的 ＳＯＬＡＳ 条文系指 １９７４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及之前经 ＭＳＣ. ９９
(７３)决议通过的相关修正案的第Ⅱ －２ 章中的条文)

适合于特定货品的灭火剂列于第Ⅵ章表中的Ⅰ栏内ꎮ

３. １３　 消防安全布置①

３. １３. １　 经修正的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章对液货船的要求ꎬ应适用于本规则所涉及的船舶ꎬ
且无论其吨位大小ꎬ包括小于 ５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但下列除外:

　 (ａ)　 第 ６０ꎬ６１ꎬ６２ 和 ６３ 条应不适用ꎻ
　 (ｂ)　 第 ５６. ２ 条(即:对主货物控制站位置的要求)无需适用ꎻ
　 (ｃ)　 适用于货船的第 ４ 条和第 ７ 条应适用ꎬ因为其可能适用 ２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货船ꎻ
　 (ｄ)　 第 ３. １４ 条的规定应适用并替代第 ６１ 条ꎻ和
　 (ｅ)　 第 ３. １３. ３ 和 ３. １３. ４ 条规定应适用并替代第 ６３ 条ꎮ
３. １３. ２　 尽管有 ３. １３. １ 的规定ꎬ但对于仅载运氢氧化钾溶液、磷酸或氢氧化钠溶液的船舶ꎬ如满足

了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章 Ｃ 部分的要求ꎬ则不需要再满足该章 Ｄ 部分的要求ꎬ但是第 ５３ 条对此

类船舶无需适用ꎬ且下列 ３. １３. ３ꎬ３. １３. ４ 和 ３. １４ 条也无需适用ꎮ
３. １３. ３　 已删除ꎮ
３. １３. ４　 如果能向主管机关证明要装载的货物不适宜采用二氧化碳或卤化烃进行灭火ꎬ则可为货泵

舱设置一个固定压力水雾或者高倍泡沫灭火系统ꎮ 散装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中应反映出此特别要求ꎮ
３. １３. ５　 经 ＭＳＣ. ９９(７３)通过的 ＳＯＬＡＳ 第Ⅱ －２ 章的下述要求应适用:
　 (ａ)　 对于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ꎬ在修正案生效后的不迟于其首次计划进坞日的时间ꎬ且不迟于

修正案生效之后 ３ 年ꎬ应配备第Ⅱ －２ / ４. ５. １０. １. １ 和 ４. ５. １０. １. ４ 条所要求的装置和持续监测易燃蒸气

浓度的系统ꎮ 采样点和探测头应设置在适当位置ꎬ以随时探测到潜在的危险泄漏ꎮ 如果易燃蒸气浓度达

到预先设定的水平(应不高于易燃蒸气下限的 １０％ )ꎬ应在泵舱和货物控制室能自动激发连续视听报警

信号ꎬ以引起有关人员对潜在危险的警觉ꎮ 但是ꎬ如果已安装的现有监控系统的预先设定水平不高于易

燃蒸气下限的 ３０％ ꎬ则可以接受该系统ꎮ 尽管有上述规定ꎬ对于非国际航线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可以免除

上述要求ꎮ
　 (ｂ)　 第 １３. ３. ４. ２ 至 １３. ３. ４. ５ 条和第 １３. ４. ３ 条应适用于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ꎻ
　 (ｃ)　 无论船舶尺寸的大小ꎬ除第 ６. ３. ２. ２ 和 ６. ３. ２. ３ 条以外的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章 Ｅ 部分的

规定应适用ꎻ
　 (ｄ)　 如新装有深油烹饪设备ꎬ则第 １０. ６. ４ 条应适用ꎻ和
　 (ｅ)　 按第 １０. ４. １. ３ 条规定ꎬ禁止新安装以卤代烷 １２１１、１３０１ 和 ２４０２ 以及全氟化碳作为灭火剂

的灭火系统ꎮ

７７５

① 经修正的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 １. １ 和 １. ２ 条所定义的船舶应符合经修订的该 ３. １３ 条ꎮ 其他所有化学品液货船应符合本

规则 １９８０ 年版的第 ３. １３ 条ꎮ



３. １４　 液货舱区域的消防布置①

３. １４. １　 所有船舶无论大小ꎬ应按下列要求设置固定甲板泡沫灭火系统ꎮ 但对专门载运特定货物②

的船舶可采用主管机关满意的替代消防设施予以保护ꎬ但该替代设施对船上所载货品的有效程度应达到

甲板泡沫系统对大多数易燃货品的有效性ꎮ
３. １４. ２　 只准提供一种类型的泡沫剂ꎬ该泡沫剂应对拟载运的最大可能数量的货物有效ꎮ 对于泡沫

无效或与泡沫不相容的其他货物ꎬ应另设主管机关满意的附加灭火装置ꎮ 不应使用普通蛋白泡沫ꎮ
３. １４. ３　 用于输送泡沫的装置应能把泡沫输送到整个液货舱甲板区域ꎬ并且能把泡沫送入假定甲板

已经破裂的任何液货舱内ꎮ
３. １４. ４　 对甲板泡沫系统应能简便、迅速地进行操作ꎬ该系统的主控制站应设在液货区域以外的适

当位置ꎬ并应邻近起居处所ꎬ以便当被保护区域发生火灾时易于接近并对其进行操作ꎮ
３. １４. ５　 泡沫液的供给速率应不小于下列规定中的最大值:
　 (ａ)　 按液货舱甲板区域的面积计算ꎬ每平方米为 ２Ｌ / ｍｉｎꎮ 液货舱甲板区域的面积是指船舶的最

大宽度乘以总的液货舱处所的纵向长度ꎻ
　 (ｂ)　 按具有最大水平截面积的单个液货舱的水平截面积计算ꎬ每平方米为 ２０Ｌ / ｍｉｎꎻ
　 (ｃ)　 按最大的泡沫炮所保护的区域面积计算此区域系完全位于该泡沫炮的前方ꎬ每平方米为

１０Ｌ / ｍｉｎꎬ但总量应不小于 １２５０Ｌ / ｍｉｎꎬ对于 ４０００ 载重吨以下的船舶ꎬ其泡沫炮的最小排量应经主管机关

同意ꎮ
３. １４. ６　 应提供足够的泡沫浓缩液ꎬ以保证在使用按 ３. １４. ５(ａ)ꎬ(ｂ)和(ｃ)中规定的泡沫液供给速

率时ꎬ使产生泡沫的时间至少能持续 ３０ｍｉｎꎮ
３. １４. ７ 　 由固定泡沫系统提供泡沫炮和泡沫枪喷射的泡沫ꎮ 每具泡沫炮的排量至少应为 ３. １４. ５

(ａ)或(ｂ)所要求的泡沫液供给速率的 ５０％ ꎮ 对于任何泡沫炮的排量ꎬ按被该泡沫炮所保护的甲板区域

面积计算ꎬ此甲板区域系完全位于该泡沫炮的前方ꎬ每平方米至少为 １０Ｌ / ｍｉｎꎬ但排量应不小于 １２５０Ｌ /
ｍｉｎꎮ 对于 ４０００ 载重吨以下的船舶ꎬ泡沫炮的最小排量应经主管机关同意ꎮ

３. １４. ８　 从泡沫炮到其前部的被保护区域最远端的距离应不大于该泡沫炮在静空气中射程的 ７５％ꎮ
３. １４. ９　 在尾楼前端的左右两舷或面向液货舱区域的起居处所的左右两舷ꎬ应各装一具泡沫炮和连

接泡沫枪的软管接头ꎮ
３. １４. １０　 应提供能在消防作业中操作灵活的泡沫枪ꎬ同时ꎬ该泡沫枪应能覆盖泡沫炮所保护的屏蔽

区域ꎮ 任何泡沫枪的排量应不小于 ４００Ｌ / ｍｉｎꎬ且在静空气中的射程应不小于 １５ｍꎮ 每艘船舶所配备的泡

沫枪数量应不小于 ４ 具ꎮ 泡沫总管出口的数量和布置应能使至少从两具泡沫枪喷出的泡沫直接射至液

货舱甲板区域的任何部位ꎮ
３. １４. １１　 在泡沫总管上应设置截止阀ꎬ当消防总管成为甲板泡沫系统的组成部分时ꎬ在消防总管上

也应设置截止阀ꎮ 应将这些截止阀设在任何泡沫炮的前方ꎬ以隔断总管的破损管段ꎮ
３. １４. １２　 按所需输出量使用甲板泡沫系统时ꎬ应能同时按所需压力从消防总管喷射出最低要求数

量的水柱ꎮ
３. １４. １３　 应设有适用于所装货品的手提式灭火设备ꎬ并保持其良好可用状态ꎮ
３. １４. １４　 应将所有点火源排除出可能存在易燃蒸气的处所ꎮ

３. １５　 对 １９８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的防火保护③

３. １５. １　 在 １９８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以前签订建造合同的船舶ꎬ或如无建造合同但在 １９８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以

８７５

①
②
③

在 １９８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应符合本节规定ꎮ 所有其他船舶应符合本规则 １９７７ 年版本的规定ꎮ
专门载运特定货物系指专门载运限定货物ꎮ
ＭＳＣ 在其第 ４２ 届会议上提请各主管机关在考虑了经第 ９ 次修正案修订的本规则 ３. １３ 和 ３. １４ 条的要求下ꎬ尽可能实际并合理地

考虑对 ＢＣＨ 规则第 ９ 次修正案的 ３. １５ 条涉及的船舶ꎬ改善液货舱灭火器的布置ꎮ 特别是当不能用泡沫替代化学干粉灭火剂时ꎬ
主管机关应考虑增加化学干粉的数量ꎮ



前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ꎬ或交船日期在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以前的船舶ꎬ均应符合本节

要求ꎮ
３. １５. ２　 对于本规则所适用的所有船舶ꎬ无论其吨位大小ꎬ均应符合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的第Ⅱ －

２ / ５２ 条ꎮ 货泵舱还应受到灭火系统的保护ꎬ该灭火系统应经主管机关根据拟载运的货物进行认可ꎮ①

３. １５. ３　 应将所有点火源排除出可能存在易燃蒸气的处所ꎮ
３. １５. ４　 应为所有拟载运的货品设置合适的灭火设备ꎬ并且这些设备应处于良好运转状态ꎮ
３. １５. ５　 对于会产生易燃蒸气的货品ꎬ这些灭火设备应包含经主管机关根据拟载运的货物进行认可

的固定灭火系统ꎮ 除非充分考虑到了静电危险性ꎬ否则应避免使用 ＣＯ２ 和窒息性蒸气系统ꎮ

Ｆ—人员保护

(除了另有说明外ꎬＦ 部分提及的 ＳＯＬＡＳ 条文系指 １９７４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及之前经 ＭＳＣ. ９９
(７３)决议通过的其修正案的第Ⅱ －２ 章中的条文)

３. １６　 要求

３. １６. １　 为保护从事装卸作业的船员ꎬ船上应有合适的防护设备ꎬ包括大围裙、有长袖的特别手套、
适用的鞋袜、用抗化学性材料制成的连衣裤工作服以及贴肉护目镜和 /或面罩等ꎮ 用于保护人身的衣服

和设备应围罩人体全身皮肤ꎬ使全部人体受到保护ꎮ
３. １６. ２　 工作服和防护设备应保存在易于到达处的专用储存柜内ꎮ 除了新的和没有被用过的设备

及经彻底洗净后没有用过的设备外ꎬ这些设备均不应存放在起居处所内ꎮ 如果能将存放此类设备的储藏

室与生活处所(例如卧室、过道、餐厅、浴室等)作适当地隔离ꎬ则主管机关也可批准在起居处所内设置存

放此类设备的储藏室ꎮ
３. １６. ３　 在可能对人员产生危险的所有作业中ꎬ应使用防护设备ꎮ
３. １６. ４　 当船舶载运有毒货物时ꎬ船上应有足够数量的(但不小于 ３ 整套)安全设备ꎬ每套设备应保

证使人员能进入充满气体的舱室并在舱室内工作至少为 ２０ｍｉｎꎮ 此类设备应是经修正的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 １７ 条所要求的设备的补充ꎮ②

３. １６. ５　 一套完整的安全设备应包括:
　 (ａ)　 自吸式空气呼吸器 １ 具(不使用储存的氧气)ꎻ
　 (ｂ)　 防护服、长靴、手套和贴肉护目镜ꎻ
　 (ｃ)　 配有腰带的钢芯的救生绳索ꎻ和
　 (ｄ)　 防爆灯ꎮ
３. １６. ６　 空气供给

　 (ａ)　 所有船舶应携带下列装置中的任何一种:
(ⅰ)　 为 ３. １６. ４ 要求的每套呼吸器具配备 １ 套充满空气的备用空气瓶ꎻ
(ⅱ)　 １ 台能供应所需纯度的高压空气的特种空气压缩机ꎻ
(ⅲ)　 １ 台能对用于 ３. １６. ４ 所要求的呼吸器的足够多的备用空气瓶进行充注的充气阀箱ꎻ

或(ⅳ)③超过经修正的 １９７４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 ２ / １７ 条的要求时ꎬ对于船上每具呼

吸器配备的充满空气的备用空气瓶ꎬ其总容量至少应达 ６０００Ｌ 的自由空气ꎮ
　 (ｂ)　 对于任何船舶而言ꎬ若对其货泵舱载运的货物在第Ⅵ章表中的 ｍ 栏里有 ４. １３. ２ 表示ꎬ或要

求货物配备有毒蒸气探测设备但又未配备时ꎬ该船应具备下列设备中的任何一种:
(ⅰ)　 连接泵舱的低压管系ꎬ该管系带有软管接头适合 ３. １６. ４ 所要求的呼吸器使用ꎮ 该

９７５

①
②
③

不适用于在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ꎮ
该规定适用于在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ꎮ
该规定适用于在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ꎮ



系统应通过减压装置将足够量的高压空气降压ꎬ供 ２ 个人在气体危险处所内至少工

作 １ｈ 而不需使用呼吸器的气瓶ꎮ 应配备装置ꎬ使特种空气压缩机能对固定空气瓶

再充气ꎻ或
(ⅱ)　 等量的备用瓶装空气ꎬ以替代低压空气管ꎮ

３. １６. ７　 应至少有 １ 套符合 ３. １６. ５ 要求的安全设备存放在货泵舱附近易到达处且具有明显标志的

合适储藏柜内ꎬ其他几套安全设备也应存放在合适的、有明显标志的和易于到达的处所ꎮ
３. １６. ８　 承担相应职责的船员应对压缩空气设备进行检查ꎬ至少为每月 １ 次ꎮ 专业人员应对该设备

进行检查和试验ꎬ至少为每年 １ 次ꎮ
３. １６. ９　 适合于从货泵舱等处所抬起受伤人员的担架应放置在易于到达的位置ꎮ
３. １６. １０　 对于拟载运第Ⅵ章中最低要求一览表 ｎ 栏内有“４. １７”标示的货物的船舶ꎬ应为船上每个

人员配备在应急逃生时使用的合适的呼吸防毒面具和眼睛防护设备ꎬ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不能使用过滤式的呼吸防毒面具ꎻ
　 (ｂ)　 自给式呼吸器一般应具有至少为 １５ｍｉｎ 的持续工作时间的能力ꎻ
　 (ｃ)　 不得将应急逃生防毒面具用于消防或装卸货物的目的ꎬ并应对其作出有效的标志ꎮ
３. １６. １１　 应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ꎬ在船上设有医疗急救设备ꎬ包括氧气复苏设备和供所载

货物用的解毒剂ꎮ①

３. １６. １２　 在甲板上方便的地方ꎬ应设置有合适标志的能消除污染的淋浴和眼冲洗设备ꎮ 这些设备

应在所有环境条件下均能使用ꎮ

Ｇ—液舱充注

３. １７　 一般要求

在环境温度下载运液体货物的液货舱ꎬ应充分考虑到所装货物可能达到的最高温度ꎬ装载时应避免

在航行期间该液货舱被液体涨满ꎮ

０８５
① 参见«危险货物事故医疗急救指南»(ＭＦＡＧ)ꎬ该指南针建议了如何根据症状救治伤员ꎬ并建议了适合救治伤员的设备和解毒剂ꎮ



第Ⅳ章　 特 殊 要 求

４. １　 二硫化碳

二硫化碳可根据以下要求的水垫或适当的惰性气体气垫之下载运ꎮ

在水垫下载运

４. １. １　 在装载、卸载和运输期间ꎬ应对液货舱采取措施以保持舱内有一层水垫ꎮ 此外ꎬ在运输期间ꎬ
液货舱液面以上的空间应保持有一层惰性气体的气垫ꎮ

４. １. ２　 所有开口应位于甲板以上的液货舱顶部ꎮ
４. １. ３　 装载管路的端部应接近液货舱底部ꎮ
４. １. ４　 应备有标准的空档间隙测量孔ꎬ以便用于应急测量ꎮ
４. １. ５　 货物管路和透气管路应独立于其他货物的管路和透气管路ꎮ
４. １. ６　 可以用泵卸货ꎬ但此种泵应为深井泵或液压驱动的潜液泵ꎮ 深井泵的驱动装置不应产生能

点燃二硫化碳的点火源ꎬ并且不得采用其温度可能超过 ８０℃的设备ꎮ
４. １. ７　 如果采用卸货泵ꎬ则应把它放入一个从舱顶伸到接近舱底的圆柱形围阱ꎮ 在打算把泵取出

之前ꎬ围阱内应形成一层水垫ꎬ除非能证明该液货舱已无危险气体ꎮ
４. １. ８　 如果货物系统是按预计压力和温度进行设计的ꎬ则可用水或惰性气体置换进行卸货ꎮ
４. １. ９　 安全释放阀应采用不锈钢制造ꎮ
４. １. １０　 由于二硫化碳的低着火温度ꎬ需用较小的间隙阻止其火焰传播ꎬ因而只允许在 １０. ２. ３ 所述

危险位置设置本质安全型系统和电路ꎮ

在适当的惰性气体的气垫下载运

４. １. １１　 二硫化碳应装载于设计压力不小于 ０. ６ ｂａｒ(表压力)的独立液货舱中ꎮ
４. １. １２　 所有开口都应位于甲板以上的液货舱顶部ꎮ
４. １. １３　 用于围护系统的垫圈应使用不会与二硫化碳产生反应或溶解于二硫化碳的材料ꎮ
４. １. １４　 货物围护系统ꎬ包括蒸气管路不允许使用螺纹连接ꎮ
４. １. １５　 装载之前应在液货舱内注入适当的惰性气体直到氧气体积为 ２％ 或以下ꎮ 装载、运输、卸

载过程中应使用适当的惰性气体自动保持液货舱的正压力ꎮ 系统正压力应保持在 ０. １ 和 ０. ２ ｂａｒ(表压

力)之间ꎬ且应能够遥控监测并装有过压 /欠压报警装置ꎮ
４. １. １６　 装有二硫化碳的独立液货舱周围的货舱处所ꎬ应注入适当的惰性气体直至氧气体积为 ２％

或以下ꎮ 整个营运期间应有监控和保持这种条件的措施ꎬ并可以取样检查这些处所的二硫化碳蒸气ꎮ
４. １. １７　 装载、运输和卸载二硫化碳应防止其向外泄漏ꎮ 如二硫化碳在装载时回收到岸上或在卸载

时回收到船上ꎬ则蒸气回流系统应独立于所有其他围护系统ꎮ
４. １. １８　 只能使用浸没的深井泵或通过适当的惰性气体换置卸载二硫化碳ꎮ 浸没的深井泵应有在

作业时防止热量积聚的设施ꎮ 该泵还应在泵壳上安装温度传感器ꎬ且在货物控制室装有温度遥控读数器

和报警器ꎬ报警器应设定为 ８０℃ꎮ 此外ꎬ泵还应设有自动关闭装置ꎬ用以卸载中如液货舱压力低于大气

压力时自动关闭ꎮ
４. １. １９　 液货舱、货泵或管路里装有二硫化碳时不允许空气进入这些系统ꎮ
４. １. ２０　 装载或卸载二硫化碳期间不允许进行其他货物装卸、液货舱清洗或压载ꎮ
４. １. ２１　 应设置具有足够能量的水雾灭火系统ꎬ该水雾灭火系统应能有效地覆盖设有装载支管的周

围区域、露天甲板上与货品装卸有关的管路和液货舱顶部气室ꎮ 管路和喷嘴的布置应能使受保护的全部

区域都得到均匀喷洒的水雾(喷洒率 １０Ｌ / ｍ２ / ｍｉｎ)ꎮ 遥控手动操作装置应设置在货物区域外邻近居住处

１８５



所的合适位置ꎬ以便在受保护区域发生火灾时能遥控启动水雾系统的供水泵和遥控操作该系统中通常关

闭的任何阀门ꎮ 喷水系统进行就地和遥控手动操作ꎬ而且其布置应确保能把任何泄漏的货物冲洗掉ꎮ 此

外ꎬ在大气温度许可时ꎬ应将供水软管与压力喷嘴连接ꎬ以便在装卸作业期间随时即可使用ꎮ
４. １. ２２　 在基准温度(Ｒ)下ꎬ任何液货舱可能装载的货物量均不得超过液货舱容积的 ９８％ ꎮ
４. １. ２３　 液货舱能装载货物的最大容积(ＶＬ)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ＶＬ ＝ ０. ９８Ｖ
ρＲ

ρＬ

式中:Ｖ———液货舱的容积ꎻ
ρＲ———基准温度(Ｒ)时货物的相对密度ꎻ
ρＬ———装载温度时货物的相对密度ꎻ
Ｒ———基准温度ꎬ即系指货物蒸气压力与压力释放阀的设定压力值相等时的温度ꎮ

４. １. ２４　 对于每一液货舱在可适用的每一装载温度和可适用的最大基准温度时的最大充装极限ꎬ应
在主管机关认可的表格上予以标明ꎮ 该表格的副本应由船长永久保存在船上ꎮ

４. １. ２５　 距液货舱开口、气体或蒸气出口、货物管法兰或适于装载二硫化碳的液货舱货物阀门 ３ｍ 范

围内的开敞甲板区域ꎬ或开敞甲板上的半围蔽处所ꎬ应符合 １７ 章第“ ｉ”栏所列关于二硫化碳的电器设备

的要求ꎮ 并且在此特定区域内的其他如蒸气管道等热源的表面温度不可超过 ８０℃ꎮ
４. １. ２６　 应设有测量液面上部的空间和进行货物取样的装置ꎬ此设施无需打开液货舱或不干扰惰性

气体适当的正压气层ꎮ
４. １. ２７　 只有按照主管机关认可的货物装卸计划才可运输货物ꎮ 货物装卸计划中应标明整个货物

管系ꎻ船上应保存 １ 份经认可的货物装卸计划的副本ꎻ在签发“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时ꎬ还应

依据经认可的装卸计划ꎮ

４. ２　 二乙醚

４. ２. １　 船舶航行期间液货舱周围的留空处所均应进行自然通风ꎬ除非该处所已被惰化ꎮ 如果设有

机械通风系统ꎬ所有鼓风机应为无火花型结构ꎮ 不得将机械通风设备置于液货舱周围的留空处所内ꎮ
４. ２. ２　 重力液货舱的压力释放阀的调定值不得小于 ０. ２ｋＰａ / ｃｍ２ꎮ
４. ２. ３　 如果按预计压力设计货物系统ꎬ则惰性气体置换可用作从压力舱卸货ꎮ
４. ２. ４　 在货舱邻近的围蔽处所内ꎬ除了认可的固定照明用具外ꎬ不许安装电气设备ꎮ 固定照明用具

应经认可适用于二乙醚蒸气ꎮ 在露天甲板安装电气设备应符合本规则的要求ꎮ
４. ２. ５　 为防止发生火灾ꎬ在货物区域内应采取措施ꎬ以避免产生任何点火源和 /或热源ꎮ
４. ２. ６　 可以用泵卸货ꎬ但这种泵的设计型式应能避免对泵轴的密封压盖产生液体压力ꎬ或采用潜没

泵ꎬ并应适用于这种货物ꎮ
４. ２. ７　 液货舱在装载、卸载和运输期间ꎬ应采取措施以使舱内保持惰性气体气垫ꎮ

４. ３　 硫(熔融的)
４. ３. １　 液货舱通风

　 (ａ)　 在一切载运情况下ꎬ应对液货舱通风使全部货舱蒸气空间内保持 Ｈ２Ｓ(硫化氢)的浓度低于

它的爆炸下限的一半ꎬ即体积在 １. ８５％以下ꎮ
　 (ｂ)　 如使用机械通风系统来使液货舱内气体保持低浓度ꎬ应装有一个报警系统ꎬ当机械通风失

效时报警ꎮ
　 (ｃ)　 通风系统的设计和布置ꎬ应能排除硫在该系统内的积存ꎮ
４. ３. ２　 留空处所

　 (ａ)　 在邻近液货舱的留空处所的开口ꎬ其设计和装置应能防止水、硫或货物蒸气进入ꎮ
　 (ｂ)　 应装有允许对留空处所内的蒸气进行取样和分析的接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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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３　 应具备货物温度控制装置ꎬ以保证硫的温度不超过 １５５℃ꎮ

４. ４　 丙酮氰醇及乳腈溶液(８０％或低于 ８０％ )
丙酮氰醇及乳腈溶液必须用无机酸加以稳定以防分解ꎮ 制造厂应提供稳定证书ꎬ并列明:
　 (ａ)　 所加稳定剂的名称和数量ꎻ
　 (ｂ)　 稳定剂加入的日期及有效期ꎻ
　 (ｃ)　 保证稳定剂有效期的温度界限ꎻ
　 (ｄ)　 航程超过稳定剂有效期时应采取的措施ꎮ

４. ５　 磷(黄磷或白磷)
４. ５. １　 磷在进行装载、运输和卸载的任何时候都必须使其处于最小深度为 ７６０ｍｍ 的水层之下ꎮ 在

卸载作业期间ꎬ应配备装置用以确保水能占据已卸去的磷的体积ꎮ 从装载磷的液货舱排出的水ꎬ只能输

回到岸上的装置ꎮ
４. ５. ２　 应按设计的装载工况ꎬ并考虑磷所处的深度、磷的相对比重和对磷的装卸方法ꎬ对液货舱进

行设计并试验至能至少高出该液货舱舱顶 ２. ４ｍ 的水压头ꎮ
４. ５. ３　 在设计液货舱时ꎬ应考虑尽量减少液体磷与其水层之间的交界面积ꎮ
４. ５. ４　 在水层液面上至少应保持 １％ 舱容的空档间隙ꎮ 在液面空档间隙内应充以惰性气体ꎬ或用

两个具有不同高度通风帽的竖管进行自然通风ꎬ但竖管高出甲板至少为 ６ｍꎬ高出泵室顶至少为 ２ｍꎮ
４. ５. ５　 液货舱的所有开口都应位于舱的顶部ꎬ用于制造开口的附件和连接件的材料均应为能抵御

五氧化二磷的材料ꎮ
４. ５. ６　 应在温度不超过 ６０℃的条件下装载磷ꎮ
４. ５. ７　 液货舱加热装置应位于液货舱外ꎬ同时ꎬ应采用合适的温度控制方法ꎬ以确保磷的温度不超

过 ６０℃ꎮ 应装设高温报警器ꎮ
４. ５. ８　 在所有液货舱周围的留空处所内ꎬ均应设有经主管机关认可的水淋系统ꎮ 当发生磷逸出时ꎬ

该系统能自动启动ꎮ
４. ５. ９　 应对 ４. ５. ８ 所述留空处所配备有效的机械通风装置ꎬ若遇紧急情况应能迅速将其关闭ꎮ
４. ５. １０　 装卸磷作业应由船上中央系统予以控制ꎬ该系统除有高位报警器外ꎬ还应能保证液货舱不

会溢流ꎬ而且遇紧急情况时ꎬ能在船上或岸上对该系统进行操作ꎬ以迅速停止装卸作业ꎮ
４. ５. １１　 在货物驳运中ꎬ应将甲板上的水龙带与水源连接ꎬ并保持在整个作业中有水流通ꎬ以保证可

以立刻用水冲洗任何漏逸的磷ꎮ
４. ５. １２　 船、岸装卸管路接头应经主管机关认可ꎮ

４. ６　 内燃机燃油(含有烷基铅)的防爆化合物

４. ６. １　 用于这种货物的液货舱ꎬ不能用来运输任何其他货物ꎬ但用于制造内燃机燃油含有烷基铅的

防爆化合物的货品除外ꎮ
４. ６. ２　 如果货泵舱按照 ４. １３. ２ 的规定位于甲板平面上ꎬ则通风装置应符合 ４. １３. １ 的要求ꎮ
４. ６. ３　 用于运输这种货物的液货舱ꎬ除经主管机关认可外ꎬ不准许进入ꎮ
４. ６. ４　 在允许人员进入货泵舱或液货舱周围的留空处所之前ꎬ应进行空气分析以测定含铅量是否

合格ꎮ

４. ７　 环氧丙烷及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混合物ꎬ而环氧乙烷的含量不超过 ３０％(按重量)
４. ７. １　 按本节规定运输的货品ꎬ不应含有乙炔ꎮ
４. ７. ２　 (ａ)　 除非液货舱已适当清洗ꎬ凡上三个航次中有一航次已装过已知能产生催化聚合作用的

货物的液货舱ꎬ不得装运环氧丙烷或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混合物ꎮ 已知能产生催化聚合作用的货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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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无机酸(如硫酸、盐酸、硝酸)ꎻ
(ⅱ)　 羧酸和酐(如甲酸、醋酸)ꎻ
(ⅲ)　 卤化羧酸(如氯醋酸)ꎻ
(ⅳ)　 磺酸(如苯磺酸)ꎻ
(ⅴ)　 苛性碱(如氢氧化钠、氢氧化钾)ꎻ
(ⅵ)　 氨及氨溶液ꎻ
(ⅶ)　 胺及胺溶液ꎻ
(ⅷ)　 氧化物质ꎮ

　 (ｂ)　 装载前ꎬ应对液货舱进行彻底和有效的清洗ꎬ以便清除液货舱及其管路内前一次所装货物

的所有痕迹ꎬ但前一次所装货物是环氧丙烷或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混合物者除外ꎮ 在用非不锈钢建造的

钢质液货舱内装载氨时ꎬ应予特别注意ꎮ
　 (ｃ)　 在任何情况下ꎬ应对液货舱及其相关管路清洗程序的有效性进行试验或检查ꎬ以确定其不

存在酸或碱的物质痕迹ꎬ因为这些残留痕迹在与环氧丙烷或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混合物接触时ꎬ可能会产

生危险情况ꎮ
　 (ｄ)　 每当在液货舱首次装载环氧丙烷或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混合物之前ꎬ应进入液货舱检查ꎬ查

明有否大量的铁锈沉淀物和明显的结构缺陷ꎮ 当液货舱连续载运这些货品时ꎬ则上述检查的间隔期应不

超过两年ꎮ
　 (ｅ)　 装运环氧丙烷或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混合物的液货舱应为钢或不锈钢结构ꎮ
　 (ｆ) 　 对装运环氧丙烷或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混合物的液货舱及其附属管路系统进行彻底清洗或

惰气驱气以后ꎬ该液货舱仍可装运其他货物ꎮ
４. ７. ３　 (ａ)　 对于所有阀门、法兰、附件和附属设备ꎬ其型式必须适用于环氧丙烷或环氧乙烷 /环氧

丙烷混合物ꎬ并应采用钢或不锈钢或主管机关所接受其他材料ꎮ 所有材料的化学成分ꎬ应在制造之前提

交主管机关认可ꎮ 对于阀门的阀盘或阀盘面、阀座和其他磨损部分ꎬ应采用含铬不少于 １１％ 的不锈钢

制造ꎮ
　 (ｂ)　 对于所有垫圈ꎬ应采用不会与环氧丙烷或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混合物起反应ꎬ不会溶解于这

些货品ꎬ也不会降低这些货品的自燃温度、耐火以及具有足够力学性能的材料制造ꎮ 垫圈接触货物的一

面应为聚四氟乙烯(ＰＴＦＥ)或按其惰性具有同样安全程度的材料ꎮ 主管机关可以接受具有聚四氟乙烯填

料或类似氟化聚合物作为填充物的螺旋缠绕不锈钢制件ꎮ
　 (ｃ)　 如果使用绝缘和填料ꎬ其材料应不会与环氧丙烷或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混合物起反应、不会

溶解于这些货品以及不会降低这些货品的自燃温度ꎮ
　 (ｄ)　 下列材料一般不宜用作装载环氧丙烷或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混合物的围护系统中的垫圈、

填料和类似用途ꎬ若要使用ꎬ须在主管机关批准之前对其进行试验:
(ⅰ)　 氯丁橡胶或天然橡胶(如其与这些货品接触时)ꎻ
(ⅱ)　 石棉或与石棉混合使用的粘结料ꎻ
(ⅲ)　 含有镁氧化物的材料ꎬ如矿物棉ꎮ

４. ７. ４　 在货物液体和蒸气的管路中ꎬ禁止使用螺纹连接ꎮ
４. ７. ５　 应将装载和卸载的管路延伸至距液货舱底部或任何聚液井底部 １００ｍｍ 之内ꎮ
４. ７. ６　 (ａ)　 用于载有环氧丙烷或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混合物的液货舱的围护系统应设有由阀门控

制的蒸气回路接头ꎮ
　 (ｂ)　 在装卸环氧丙烷或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混合物时ꎬ不能使液货舱与大气相通ꎻ在对液货舱进

行装载期间ꎬ如需将蒸气输回到岸上接收设备时ꎬ则应将连接用于该货品的围护系统的蒸气回路系统与

所有其他围护系统的蒸气回路系统分开ꎮ
　 (ｃ)　 液货舱在进行卸货作业期间ꎬ其压力必须保持在 ０. ０７ｋＰａ / ｃｍ２的表压力ꎮ
４. ７. ７　 在对液货舱进行卸货时ꎬ只能使用深井泵、液压操作的潜没泵或惰性气体置换法ꎮ 在对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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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泵进行布置时ꎬ应确保在泵的排出管路被关闭或阻塞时不致使货品产生很大的热量ꎮ
４. ７. ８　 对于载运环氧丙烷或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混合物的液货舱ꎬ其透气管应独立于载运其他货品

的液货舱的透气管ꎮ 应配备当液货舱无通向大气的开口时能进行取样的设施ꎮ
４. ７. ９　 在用于装卸环氧丙烷或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混合物的货物软管上应标明“驳运环氧烷专用”ꎮ
４. ７. １０　 与载运环氧丙烷的整体重力液货舱相邻的液货舱、留空处所和其他围蔽处所均应装载相容

的货物(４. ７. ２ 中规定的货物是作为不相容货物的例子)或被所充的合适惰性气体惰化ꎮ 应对设有独立

液货舱的任何货舱处所进行惰化ꎮ 应在被惰化的处所和液货舱中监测环氧丙烷和氧气ꎮ 这些处所内的

含氧量均应保持在 ２％以下ꎮ 便携式取样设备应符合要求ꎮ
４. ７. １１　 当货泵或管系内存有环氧丙烷或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混合物时ꎬ在任何情况下均应禁止空

气进入该货泵或管系ꎮ
４. １. １２　 在拆卸岸上管路之前ꎬ对于液体和蒸气管路内的压力ꎬ应通过设在装货端管上的阀门予以

释放ꎮ 不准将从这些管路中流出的液体和蒸气排入大气ꎮ
４. ７. １３　 可以在压力液货舱或独立重力液货舱或整体重力液货舱内载运环氧丙烷ꎮ 对于环氧乙烷 /

环氧丙烷混合物ꎬ应在独立重力液货舱或压力液货舱内载运ꎮ 设计液货舱时应考虑能使其承受在对货物

的装载、运输和卸载中预计会遇到的最大压力ꎮ
４. ７. １４　 (ａ)　 用于载运环氧丙烷且其设计压力小于 ０. ５ｋＰａ / ｃｍ２(表压力)的液货舱及用于载运环

氧乙烷 /环氧丙烷混合物且其设计压力小 １. ２ｋＰａ / ｃｍ２(表压力)的液货舱均应具有冷却系统ꎬ以保持货物

的温度低于基准温度(见 １. ４. １５)ꎮ
　 (ｂ)　 对于营运于有限航区或从事有限时间航行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可免除对设计压力小于

０. ６ｋＰａ / ｃｍ２(表压力)的液货舱的制冷要求ꎬ但在此种情况下ꎬ应考虑对该液货舱采取绝热措施ꎮ 在适装

证书的载运条件中应标明该船允许营运的航区和年限ꎮ
４. ７. １５　 (ａ)　 任何冷却系统均应能保持舱内液体温度低于在围护压力下液体的沸点温度ꎬ至少应

配备能根据液货舱内的温度变化进行自动调节的两套完整的冷却装置ꎻ对每套装置应配齐正常作业时所

必需的辅助设备ꎬ还应能对其控制系统进行人工操作ꎬ应设有报警器ꎬ用于指出温度控制的故障ꎻ每个冷

却系统应能足以保持液体货物的温度低于该系统的基准温度(见 １. ４. １５)ꎮ
　 (ｂ)　 另一种方案是设 ３ 套冷却装置ꎬ其中任何 ２ 套装置应能足以保持液体温度低于基准温度

(见 １. ４. １５)ꎮ
　 (ｃ)　 当用单壁将冷却介质与环氧丙烷或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混合物隔开时ꎬ该冷却介质应为不

会与这些货品起反应的介质ꎮ
　 (ｄ)　 环氧丙烷或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混合物禁止使用加压冷却系统ꎮ
４. ７. １６　 压力释放阀的设定压力应不小于 ０. ２ｋＰａ / ｃｍ２(表压力)ꎬ对于载运环氧丙烷的压力液货舱ꎬ

其压力释放阀的设定值应不大于 ７. ０ｋＰａ / ｃｍ２(表压力)ꎬ而对于载运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混合物的压力式

液货舱ꎬ其压力释放阀的设定值应不大于 ５. ３ｋＰａ / ｃｍ２(表压力)ꎮ
４. ７. １７　 (ａ)　 应将用于装载环氧丙烷或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混合物的液货舱的管系与所有其他液

舱(包括空液舱)的管系隔离(见 １. ４. １３ 的定义)ꎬ若用于液货舱的装载管系并非独立的(见 １. ４. １４ 的定

义)ꎬ则可拆去短管、阀或其他管段ꎬ并在这些位置上安装盲板法兰ꎬ以达到所需的管系分隔ꎻ该所需的分

隔适用于所有液体和蒸气管系、液体和蒸气通风管路以及任何其他可能的连接管路ꎬ例如公用惰性气体

供给管路等ꎮ
　 (ｂ)　 只有按照主管机关认可的货物装卸计划才可运输环氧丙烷或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混合物ꎮ

对于所拟定的每种装载布置ꎬ应在单独的货物装卸计划中予以标明ꎻ在货物装卸计划中应标明整个货物

管系和需要符合上述管系分隔要求时的盲板法兰的安装位置ꎻ船上应保存 １ 份经认可的货物装卸计划的

副本ꎻ在签发“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适装证书”时ꎬ还应依据经认可的装卸计划ꎮ
　 (ｃ)　 每当船舶在首次装载环氧丙烷或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混合物之前以及在装运过其他货品后

仍然转为装载这些货品之前ꎬ均应从港口当局承认的负责人员处获得能证明该船业已达到所需管系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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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书ꎬ并将其存于船上ꎬ在盲板法兰和管路法兰的每个接头处均应装设金属线ꎬ并由船上的负责人员对

其铅封ꎬ以保证盲板法兰不被无意拆移ꎮ
４. ７. １８　 (ａ)　 在基准温度下ꎬ任何液货舱所能装载的货物量均不得超过液货舱容积的 ９８％ (见

１. ４. １５)ꎮ　
　 (ｂ)　 液货舱能装载货物的最大容积(ＶＬ)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ＶＬ ＝ ０. ９８Ｖ
ｄＲ

ｄＬ

式中:ＶＬ———液货舱载运的最大容积ꎻ
Ｖ———液货舱的容积ꎻ
ｄＲ———货物在基准温度时的相对密度(见 １. ４. １５)ꎻ
ｄＬ———装载温度和装载压力下货物的相对密度ꎮ

　 (ｃ)　 对于每一液货舱在可适用的每一装载温度和可适用的最大基准温度时的最大充装极限ꎬ应
在主管机关认可的表格上予以标明ꎮ 该表格的副本应由船长永久保存在船上ꎮ

４. ７. １９　 货物应在合适的氮气保护层之下载运ꎮ 应装有自动补充氮气的系统ꎬ以便在由于环境条件

或对制冷系统的不正确操作而致使货品温度下降时ꎬ能够防止液货舱的压力不致低于 ０. ０７ｋＰａ / ｃｍ２(表
压力)ꎮ 船上应提供充足的氮气ꎬ以便满足自动压力控制的需要ꎮ 用于保护层的氮应为工业用纯质的氮

(其容积纯度为 ９９. ９％ )ꎮ 通过减压阀连接液货舱的一组氮气瓶可满足上述“自动”的要求ꎮ
４. ７. ２０　 在装载前后均应对液货舱的蒸气空间进行测试ꎬ以保证其含氧量按容积计为 ２％或以下ꎮ
４. ７. ２１　 应设置具有足够能量的水雾灭火系统ꎬ该水雾灭火系统应能有效地覆盖设有装载支管的周

围区域以及露天甲板上的与货品装卸有关的管路和液货舱的顶部ꎮ 对管路和喷嘴的布置应能保证

１０Ｌ / ｍ２ / ｍｉｎ的均匀喷洒率ꎮ 应能对该水雾系统进行就地和远距离的人工操作ꎬ而且应将其布置成能把

任何泄漏的货物冲洗掉ꎮ 遥控手动操作装置应设置在货物区域外邻近居住处所的合适位置ꎬ以便在受保

护区域发生火灾时能遥控启动水雾系统的供水泵和遥控操作该系统中通常关闭的任何阀门ꎮ 喷水系统

进行就地和遥控手动操作ꎬ而且其布置应确保能把任何泄漏的货物冲洗掉ꎮ 此外ꎬ在大气温度许可时ꎬ应
将供水软管与压力喷嘴连接ꎬ以便在装卸作业期间随时即可使用ꎮ

４. ７. ２２　 在货物驳运时使用的每个货物软管接头处ꎬ都应配备一个能控制关闭速率的遥控截止阀ꎮ

４. ８　 酸类

４. ８. １　 不得将船体外板用作装载矿物酸的液货舱的周界ꎮ
４. ８. ２　 主管机关可以考虑关于采用抗腐蚀材料作为钢质液货舱和有关的管系衬里的建议ꎮ 衬里的

弹性应不低于其支承周界板的弹性ꎮ
４. ８. ３　 除非液货舱是完全采用抗腐蚀材料建造的ꎬ或者在液货舱内装有经认可的衬里ꎬ否则在决定

舱壁厚度时应考虑其受货物腐蚀的影响ꎮ
４. ８. ４　 在装卸集管的连接法兰处应设有可移动的防护罩ꎬ以防货物喷出的危险ꎻ此外ꎬ还应设有溢

流盘ꎬ以防货物滴漏到甲板上ꎮ
４. ８. ５　 由于在装载这些酸类物质时会出现产生氢的危险ꎬ不允许在邻近液货舱的封闭处所内设有

电气设备或其他火源ꎮ
４. ８. ６　 对于受本节要求约束的货物ꎬ除应符合 ２. ６ 的分隔要求外ꎬ尚须将其与燃油舱隔开ꎮ
４. ８. ７　 应配备合适的仪器ꎬ以探测货物是否漏逸到邻近处所ꎮ
４. ８. ８　 货泵舱的舱底泵装置及排放装置均应为由抗腐蚀材料制成的ꎮ

４. ９　 有毒货品

４. ９. １　 液货舱透气系统排放口的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在露天甲板以上的高度为 Ｂ / ３ 或 ６ｍꎬ取大者ꎬ对于甲板液货舱ꎬ其高度为从通道步桥量起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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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如透气管设在距步桥 ６ｍ 范围内ꎬ则其排放口的高度应为在前后步桥以上不小于 ６ｍꎻ且
　 (ｃ)　 与通向起居和服务处所的任何开口或空气入口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 １５ｍꎻ
　 (ｄ)　 如适用时ꎬ透气管的高度可减至距甲板或前后方向步桥以上 ３ｍꎬ但在透气管上应设置经主

管机关认可的高速透气阀ꎬ该阀应能将蒸气和空气的混合物以至少 ３０ｍ / ｓ 的出口速度向上无阻挡地

喷出ꎮ
４. ９. ２　 液货舱的透气系统应配备能使其蒸气回路与岸上装置相连接的接头ꎮ
４. ９. ３　 对于此类货品:
　 (ａ)　 不得在邻接燃油舱的液货舱内储存ꎻ
　 (ｂ)　 应具有独立的管系ꎻ且
　 (ｃ)　 应将液货舱的透气系统与装载无毒货品的液货舱的透气系统分开ꎮ
４. ９. ４　 液货舱压力释放阀的调定压力的最小值应为 ０. ２ｋＰａ / ｃｍ２ꎮ 但是ꎬ对于以前经认可的装载有

毒货品的现有船舶ꎬ其液货舱压力释放阀的调定压力的最小值应尽量接近 ０. ２ｋＰａ / ｃｍ２ꎬ并考虑到液货舱

的尺度ꎮ

４. １０　 由添加剂保护的货物

４. １０. １　 对于在第Ⅵ章表中的 ｍ 栏内列出的某些货物ꎬ按其化学构成的性质ꎬ在某些温度、暴露于

空气或与催化剂接触的条件下ꎬ可能会发生聚合、分解、氧化或其他的化学变化ꎮ 通过在液体货物中加入

少量化学添加剂或通过控制液货舱的环境ꎬ可缓和这种趋向ꎮ
４. １０. ２　 设计用于载运这些货物的船舶时ꎬ应考虑排除液货舱和货物装卸系统内的任何结构材料或

污染物对货物起催化作用或破坏抑制剂的可能性ꎮ
４. １０. ３　 应注意对这些货物进行有效保护ꎬ以在整个航行期间能防止货物发生有害的化学变化ꎮ 载

运这种货物的船舶应备有制造商提供的保护证书ꎬ并在航行期间将其保存在船上ꎬ该证书应注明下列

事项:
　 　 . １　 所用添加剂的名称和数量ꎻ
　 　 . ２　 添加剂是否需依赖氧气ꎻ
　 　 . ３　 将添加剂加入货品的日期及添加剂的有效期ꎻ
　 　 . ４　 确保添加剂有效期的任何温度界限ꎻ和
　 　 . ５　 航行期超过添加剂有效期时应采取的措施ꎮ
４. １０. ４　 使用排除空气作为防止货物氧化的方法的船舶应符合 ２. １９. ３ 的要求ꎮ
４. １０. ５　 含有依赖氧的添加剂的货品在装载时不需惰化ꎮ
４. １０. ６　 设计透气系统时应考虑该系统能消除由于化学聚合物增多而造成的阻塞ꎬ透气设备的型式

应符合能定期检查其使用性能的要求ꎮ
４. １０. ７　 通常以熔化状态载运的货物ꎬ其结晶或凝固可能会导致液货舱所装货物中的部分抑制剂消

失ꎮ 随后的重新熔化可能产生无抑制液体的积囊ꎬ同时还会出现聚合的危险ꎮ 为防止这种情况ꎬ应保证

货物在任何时候和在液货舱的任何部分都不会产生全部或局部的结晶或凝固ꎮ 任何所需的加热装置应

能保证不使液货舱内任何部分的货物被过分加热至可能产生危险的聚合反应的程度ꎮ 若蒸气盘管温度

可能导致货物被过分加热时ꎬ应采用间接的低温加热系统ꎮ

４. １１　 在 ３７. ８℃时蒸气压力超过 １. ０３３ｋＰａ / ｃｍ２的货物

４. １１. １　 除非液货舱经特别设计能经受货物的蒸气压力ꎬ否则应采取措施保持货物的温度在大气压

力下低于其沸点温度ꎮ
４. １１. ２　 应设有能在装载作业时把排出的气体输回岸上的管路接头ꎮ
４. １１. ３　 应对每个液货舱均配备 １ 只压力表ꎬ用以指示货物上面的蒸气空间中的压力ꎮ
４. １１. ４　 如对货物进行冷却时ꎬ则应在每个液货舱的顶部和底部设置温度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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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２　 构造材料

已删除ꎮ

４. １３　 货泵舱

４. １３. １　 如 ３. １. ２ 所述的通风系统ꎬ应根据该处所的总容积具有至少每小时换气 ４５ 次的最低能力ꎮ
通风系统的排气导管距通向起居处所的开口、通风系统的进口、工作区域或其他类似处所至少应为 １０ｍꎬ
同时还应高出液货舱甲板至少为 ４ｍꎮ

４. １３. ２　 应将货泵设置在液货舱内ꎬ或者货泵舱应位于甲板平面上ꎮ 应要求主管机关对低于甲板的

货泵舱给予特殊考虑ꎮ

４. １４　 溢流控制(选择 １)
作为测量装置要求的补充ꎬ本节规定适用于第Ⅵ章最低要求一览表中的“ｍ”栏内列有特定要求的

货物ꎮ
４. １４. １　 高位报警器: 液货舱应设置报警器ꎬ用来指示液货舱装载过满的紧急危险ꎮ 应采取措施在

装货之前对该报警器进行试验ꎮ
４. １４. ２　 液货舱溢流控制

　 (ａ)　 应设置一个能满足如下要求的系统:
(ⅰ)　 该系统应是自动的、不依赖于人工介入或控制、并为主管机关所接受ꎬ以保证液货舱

在装货时不会溢流到甲板或舷外ꎻ
(ⅱ)　 在液货舱的正常装载程序不能制止液位超过正常满载状态时ꎬ该系统即应开始

工作ꎻ
(ⅲ)　 该系统应独立于 ４. １４. １ 所要求的高位报警器操作ꎮ

　 (ｂ)　 如该系统包含能防止液货舱溢流的自动关闭阀ꎬ则该阀应按下述要求操作:
(ⅰ)　 总的关闭时间ꎬ以秒计ꎬ即从开始发出信号到完全关闭阀门的时间间隔ꎬ不应超过:

３６００Ｕ
ＬＲ

式中:Ｕ———在发出液位信号时液货舱内液面以上空间的容积ꎬｍ３ꎻ
ＬＲ———船岸双方协议的最大装载率(ｍ３ / ｈ)ꎬ见(ⅱ)(３)ꎮ
　 　 　 (ⅱ)　 (１)　 船上应保存关于阀门特性的资料ꎬ包括关闭次数ꎬ应能对该次数进行验证和

叠加ꎮ
(２)　 自动阀关闭时不应振动ꎮ
(３)　 装载率(ＬＲ)的计算应将阀门关闭所产生的压力波动限制在可接受程度ꎬ并考

虑装货软管或货臂及船岸的管路系统ꎮ
(４)　 在误操作或系统动力故障情况下ꎬ该阀门应能“安全失效”ꎮ 除非该系统包含

的蓄电源足以操作该系统所有阀门至少两次ꎬ或者警报显示为系统故障或主

电源故障ꎬ否则这一般表明该阀门不能达到关闭位置ꎮ 安全失效的关闭时间

不应小于正常关闭时间ꎮ
　 (ｃ)　 当船舶设置符合本节要求的速闭阀进行本节不适用的货品的作业时ꎬ经主管机关同意ꎬ可

采取措施使阀门与系统隔离ꎮ 这种措施可以是完全拆除阀门或安装带有可拆装管路的曲管或盲板组成

的转换系统ꎮ 本节描述的任何自动系统的故障及相应的系统恢复应记入船舶操作日志中ꎮ

４. １４　 溢流控制(选择 ２)
作为测量装置要求的补充ꎬ本节规定适用于第Ⅵ章最低要求一览表中的“ｍ”栏内列有特定要求的货物ꎮ
４. １４. １　 高位报警器: 在液货舱内应设置能示明液货舱内液位到达正常满载时的听觉和视觉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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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器ꎮ 该高位报警系统应独立于 ３. ９ 和 ４. １４. ２ 所要求设置的设备ꎮ
４. １４. ２　 液货舱溢流控制:应设置一个能满足如下要求的系统:
　 (ａ)　 在液货舱的正常装载程序不能制止液位超过正常满载状态时ꎬ该系统即应开始工作ꎻ
　 (ｂ)　 该系统应能向船上操作人员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ꎻ
　 (ｃ)　 如有必要ꎬ该系统应提供相继关闭岸泵和 /或阀门及关闭船上阀门的一致信号ꎮ 对于信号

以及泵和阀门的关闭ꎬ可由操作人员予以控制ꎮ 在任何情况下ꎬ装载率 ＬＲ(ｍ３ / ｈ)不应超过:
３６００Ｕ

ｔ
式中:Ｕ———在发出液位信号时液货舱内液面以上空间的容积ꎬｍ３ꎻ

ｔ———从发出信号到货物完全停止注入液货舱所需的时间ꎮ 此时间应为下述每一相继动作所需时

间的总和:
操作人员对信号的响应ꎻ
停泵ꎻ和
关闭阀门ꎮ

当用于安全装载的任何重要系统不运行时ꎬ应能立即停止所有装载作业ꎮ
４. １４. ３　 在装载作业前应能对液位报警器进行试验ꎮ 当用于安全装载的任何重要系统出现动力故

障时ꎬ应能向有关操作人员报警ꎮ

４. １５　 货物围护系统

已删除ꎮ

４. １６　 化学品货物的样品

４. １６. １　 须保存在船上的货物样品应储存在位于货物区域内的指定处所ꎬ或在特殊情况下ꎬ可将其

存放在主管机关认可的其他处所ꎮ
４. １６. ２　 储存处所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应具有分隔的格栅ꎬ以防这些瓶子在海上航行时移动ꎻ
　 (ｂ)　 其材料应能完全抵御拟储存的各种液体ꎻ
　 (ｃ)　 应配备合适的通风装置ꎮ
４. １６. ３　 相互之间起危险反应的样品不得紧靠在一起储存ꎮ
４. １６. ４　 在船上保留样品的时间不应超过所需的时间ꎮ

４. １７　 呼吸防毒面具和眼睛防护设备

对于第Ⅵ章最低要求一览表“ｍ”栏中所列的参照本节的内容ꎬ３. １６. １０ 条规定应适用ꎮ

４. １８　 不得暴露于过热状态下的货物

４. １８. １　 当液货舱或附属管路内的货物在受到局部的过分加热后ꎬ若可能产生危险的反应ꎬ诸如聚

合、分解、热不稳定性或放出气体等ꎬ则应将这些货物与温度高于其初始反应温度的其他货品适当分开

装运ꎮ
４. １８. ２　 应对载运上述货物的液货舱内的加热盘管予以盲断或采用等效措施ꎬ以保障货品的安全ꎮ
４. １８. ３　 未经绝缘的甲板液货舱不得载运热过敏货品ꎮ
４. １８. ４　 为了避免温度升高ꎬ该货物不得装运在甲板液货舱内ꎮ

４. １９　 ９３％或 ９３％以下的硝酸铵溶液

４. １９. １　 硝酸铵溶液至少应含有质量百分比浓度为 ７％ 的水ꎮ 对该溶液在以 １０ 份水与 １ 份溶液

(按重量)进行稀释时ꎬ酸度(ｐＨ)应在 ５. ０ 和 ７. ０ 之间ꎮ 该溶液中所含的氯化物离子和铁离子均不应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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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１０ｐｐｍꎬ并不得含有其他杂质ꎮ
４. １９. ２　 用于装载硝酸铵溶液的液货舱和设备应独立于装载其他货物或易燃货品的液货舱和设备ꎮ

不得使用那些在营运中或在发生故障时会将可燃物品(如润滑油)释放至货物中的设备ꎮ 液货舱不得用

海水压载ꎮ
４. １９. ３　 除主管机关明确表示同意外ꎬ不得在以前装过其他货物的液货舱内装运硝酸铵溶液ꎬ但能

将液货舱及其设备清洗至主管机关满意者除外ꎮ
４. １９. ４　 液货舱加热系统中热交换介质的温度不能超过 １６０℃ꎮ 在该加热系统中应设有控制装置ꎬ

使散装货物的平均温度保持在 １４０℃ꎮ 报警装置应设定在 １４５℃和 １５０℃时高温报警及在 １２５℃时低温

报警ꎮ 当热交换介质的温度超过 １６０℃时ꎬ也应报警ꎮ 温度报警装置及控制器应位于驾驶室内ꎮ
４. １９. ５　 如果散装货物的平均温度达到 １４５℃ꎬ则应取出货物试样ꎬ并以 １０ 份蒸馏水或软水对 １ 份

货物试样(按重量)进行稀释ꎬ应用具有精确测量范围的试纸或试棒确定其酸度ꎮ 应每隔 ２４ｈ 测量一次

酸度ꎬ一旦酸度(ｐＨ)低于 ４. ２ꎬ则应将氨气注入货物ꎬ直到酸度(ｐＨ)达到 ５. ０ 为止ꎮ
４. １９. ６　 应设有能将氨气注入货物的固定装置ꎮ 该装置的控制器应位于驾驶室内ꎮ 为此对船上的

每 １０００ｔ 硝酸铵溶液应备有 ３００ｋｇ 氨ꎮ
４. １９. ７　 货泵应为离心式深井泵或水封闭离心泵ꎮ
４. １９. ８　 透气管上应设有经认可的风雨帽盖ꎬ以防阻塞ꎮ 此种帽盖应便于检查和清洗ꎮ
４. １９. ９　 凡是与硝酸铵溶液接触过的液货舱、管路和设备ꎬ只有在彻底清除其所有硝酸铵的痕迹后ꎬ

方可进行热作业ꎮ
４. １９. １０　 作为装载此种货品的条件ꎬ１９８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以后建造或改建的船舶应完全符合本规则的

要求ꎮ

４. ２０　 过氧化氢溶液

浓度为 ６０％以上但不超过 ７０％的过氧化氢溶液(按重量)ꎮ
４. ２０. １　 只能用专用船载运浓度为 ６０％以上但不超过 ７０％的过氧化氢溶液ꎬ且该船不得载运其他

货物ꎮ
４. ２０. ２　 液货舱及其相关设备应采用纯铝(９９. ５％ )或全不锈钢(如 ３０４、３０４Ｌ、３１６、３１６Ｌ、 ３１６Ｔｉ)制

造液货舱及其设备ꎬ并按认可的程序对其进行钝化ꎮ 甲板上的管路不得使用铝材料ꎮ 用于制造围护系统

的所有非金属材料应不能与过氧化氢起化学反应ꎬ也不能有助于过氧化氢的分解ꎮ
４. ２０. ３　 泵舱不得用于货物驳运作业ꎮ
４. ２０. ４　 液货舱与燃油舱或装有易燃或可燃材料的其他处所之间应用隔离舱加以分隔ꎮ
４. ２０. ５　 对拟载运过氧化氢的液货舱不得用海水进行压载ꎮ
４. ２０. ６　 在液货舱的顶部和底部应设置感温器ꎮ 驾驶室内应设有温度遥测读出器及连续监测器ꎮ

如液货舱内温度超过 ３５℃时ꎬ应在驾驶室内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ꎮ
４. ２０. ７　 在与液货舱邻接的留空处所内应设有固定式氧气监测器(或气体取样管路)ꎬ以探测是否

有货物泄漏到这些处所内ꎮ 驾驶室内也应设有遥测读出器ꎬ连续监测器(如果采用气体取样管路ꎬ则可同

意采用间歇取样)以及类似用于感温器的听觉和视觉报警装置ꎮ 如在这些留空处所内氧浓度超过 ３０％
容积浓度时ꎬ应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ꎮ 应配备两个可携式氧气监测器作为备用装置ꎮ

４. ２０. ８　 为防止发生无法控制的分解ꎬ应设置货物投弃系统ꎬ以便将分解的货物排放到船外ꎮ 如果

在 ５ｈ 内每小时货物温升率超过 ２℃ / ｈꎬ或者舱内温度超过 ４０℃时ꎬ应将该货物投弃ꎮ
４. ２０. ９　 液货舱的透气系统应具有用于正常控制透气的压力 /真空释放阀和用于应急透气的安全膜

或类似装置ꎬ以防因无法控制的货物分解导致液货舱压力迅速升高ꎮ 应根据液货舱的设计压力、液货舱

的尺寸和预计的货物分解率确定安全膜的尺寸ꎮ
４. ２０. １０　 应设置固定式喷水系统ꎬ以便稀释并洗掉溢漏在甲板上的任何浓缩的过氧化氢溶液ꎮ 水

雾所覆盖的区域应包括支管 /软管接头和用于载运过氧化氢溶液的专用液货舱的顶部ꎮ 最小喷洒率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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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下列标准:
　 (ａ)　 应在货品溢漏后的 ５ｍｉｎ 内将其原来的浓度稀释到 ３５％ (按质量计)ꎻ
　 (ｂ)　 对于溢漏率和估计的溢漏量ꎬ应根据预计的最大装卸率、液货舱溢流或管路 /软管破损时停

止货物流动所需的时间以及从货物控制站或驾驶室启动稀释水喷洒装置所需的时间予以确定ꎮ
４. ２０. １１　 过氧化氢应进行稳定处理ꎬ以防分解ꎮ 制造厂应提供稳定证书ꎬ载明:
　 (ａ)　 所加稳定剂的名称和数量ꎻ
　 (ｂ)　 稳定剂加入日期与有效期ꎻ
　 (ｃ)　 确保稳定剂有效期的温度界限ꎻ
　 (ｄ)　 航程超过稳定剂有效期时应采取的措施ꎮ
４. ２０. １２　 只有那些在 ２５℃时具有每年 １％的最大分解率的过氧化氢溶液才准于载运ꎮ 应将托运人

用以说明货品符合这一标准的证书送交船长并将其保存在船上ꎮ 制造商应派技术代表上船监察驳运操

作ꎬ所派代表应具有试验过氧化物稳定性的能力ꎮ 技术代表应向船长证明ꎬ货物是在稳定状况下装载的ꎮ
４. ２０. １３　 对涉及货物装卸作业的每一位船员均应配备能抵御过氧化氢溶液的防护衣ꎮ 防护服应包

括不易燃的连衣裤工作服、合适的手套、靴子和眼睛防护装置ꎮ
４. ２０. １４　 作为装载此种货品的条件ꎬ１９８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以后建造或改建的船舶应完全符合本规则的

要求ꎮ
浓度为 ８％以上但不超过 ６０％的过氧化氢溶液(按重量)ꎮ
４. ２０. １５　 不得将船体外板作为装载本品的液货舱的任何周界ꎮ
４. ２０. １６　 在载运过氧化氢前ꎬ先应彻底和有效地清除液货舱中以前所装货物的痕迹及货物蒸气或

压载水ꎮ 对液货舱的检验、清洗、钝化和装载的程序应按海安会通函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３９４ 的要求ꎮ 船上应有一

份表明该通函要求的程序已予以遵守的证书ꎮ 对于国内短途航行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可免除其钝化要求ꎮ
为确保过氧化氢的安全载运ꎬ还应特别注意下列要求ꎮ

　 (ａ)　 载运过氧化氢时不得同时装运其他货物ꎻ
　 (ｂ)　 装运过过氧化氢的液货舱在按海安会通函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３９４ 规定的程序对其进行清洗后可用

于装运其他货物ꎻ
　 (ｃ)　 设计液货舱时应考虑尽量减少舱内构件、免设舱底排放系统、卸空后舱内不得留有液货ꎬ以

及易于对舱内进行外观检查ꎮ
４. ２０. １７　 液货舱及其设备应采用纯铝(９９. ５％ )或全不锈钢(如 ３０４、３０４Ｌ、３１６、３１６Ｌ、３１６Ｔｉ)制造ꎮ

不得用铝制造甲板上的管路ꎮ 用于制造围护系统的所有非金属材料应不能与过氧化氢起化学反应ꎬ也不

能有助于过氧化氢的分解ꎮ
４. ２０. １８　 液货舱与燃油舱或含有与过氧化氢不相容材料的其他处所之间应用隔离舱加以分隔ꎮ
４. ２０. １９　 在液货舱的顶部和底部应设置感温器ꎮ 驾驶室内应设有温度遥测读出器及连续监测器ꎮ

如液货舱内温度超过 ３５℃时ꎬ应在驾驶室内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ꎮ
４. ２０. ２０　 在与液货舱邻接的留空处所内应设有固定式氧气监测器(或气体取样管路)ꎬ以探测是否

有货物泄漏到这些处所内ꎮ 还应测出由于氧气聚集使可燃性增大的危险情况ꎮ 驾驶室内也应设有遥测

读出器、连续监测器(如果采用气体取样管路ꎬ则可同意采用间歇取样)以及类似用于感温器的听觉和视

觉报警装置ꎮ 如在这些留空处所内氧浓度超过 ３０％ 的容积浓度时ꎬ应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ꎮ 应配备两

个可携式氧气监测器ꎬ以作为备用装置ꎮ
４. ２０. ２１　 为防止发生无法控制的分解ꎬ应设置货物投弃系统ꎬ以便将分解货物排放到船外ꎮ 如果在

５ｈ 内每小时货物温升率超过 ２℃ / ｈꎬ或者舱内温度超过 ４０℃时ꎬ应将该货物投弃ꎮ
４. ２０. ２２　 带滤网的液货舱的透气系统应具有用于正常控制透气的压力 /真空释放阀ꎬ同时还应具有

用于应急透气的装置ꎬ以防因无法控制的货物分解(见 ４. ２０. ２１)而引起液货舱压力迅速升高ꎮ 透气系统

的设计应使海水不能进入液货舱内ꎬ甚至在严重海况时也应如此ꎮ 应根据液货舱的设计压力和液货舱的

尺寸确定所需的应急透气的能力ꎮ
１９５



４. ２０. ２３　 应设置固定式喷水系统ꎬ以便稀释并洗掉溢漏在甲板上的任何浓缩的过氧化氢溶液ꎮ 水

雾所覆盖的区域应包括支管 /软管接头和用于载运过氧化氢溶液的专用液货舱的顶部ꎮ 最小喷洒率应符

合下列标准:
　 (ａ)　 应在货品溢漏后的 ５ｍｉｎ 内将其原来的浓度稀释到 ３５％ (按重量)ꎻ
　 (ｂ)　 对于溢漏率和估计的溢漏量ꎬ应根据预计的最大装卸率、液货舱溢流或管路 /软管破损时停

止货物流通所需的时间以及从货物控制站或驾驶室启动稀释水喷洒装置所需的时间予以确定ꎮ
４. ２０. ２４　 过氧化氢应予以稳定ꎬ以防分解ꎮ 制造厂应提供稳定证书ꎬ载明:
　 (ａ)　 所加稳定剂的名称与数量ꎻ
　 (ｂ)　 稳定剂加入日期与有效期ꎻ
　 (ｃ)　 确保稳定剂有效期的温度界限ꎻ
　 (ｄ)　 航行途中货品变为不稳定时应采取的措施ꎮ
４. ２０. ２５　 只能载运那些在 ２５℃时具有每年 １％的最大分解率的过氧化氢溶液ꎮ 应将托运人用以说

明货品符合这一标准的证书送交船长并将其保存在船上ꎮ 制造商应派技术代表上船监察驳运操作ꎬ所派

代表应有试验过氧化物稳定性的能力ꎮ 技术代表应向船长证明ꎬ货物是在稳定状况下装载的ꎮ
４. ２０. ２６　 对涉及货物装卸作业的每一位船员均应配备能抵御过氧化氢溶液的防护衣ꎮ 防护衣应包

括不易燃的连衣裤工作服、合适的手套、靴子和眼睛防护装置ꎮ
４. ２０. ２７　 在驳运过氧化氢作业时ꎬ应将与驳运有关的管系与所有其他管系分离ꎬ在用于驳运过氧化

氢的软管上应标明“驳运过氧化氢专用”ꎮ

４. ２１　 ５０％或 ５０％以下的氯酸钠溶液

４. ２１. １　 装过本货品的液货舱及其附属设备ꎬ只有经过彻底的清洗或惰气驱气后ꎬ才能装运其他

货物ꎮ
４. ２１. ２　 一旦发生本货品泄漏时ꎬ应立即将所有泄漏的液体彻底洗掉ꎬ不得延缓ꎮ 为使火灾危险减

至最小ꎬ不允许使泄漏物干透ꎮ

４. ２２　 硝酸辛酯ꎬ所有异构物

４. ２２. １　 该货物的运输温度应保持在 １００℃以下ꎬ以防其发生自激放热分解反应ꎮ
４. ２２ . ２　 货物不可固定在船舶甲板上的独立压力容器内进行载运ꎬ除非:

. １　 液货舱与火有效隔绝ꎻ和

. ２　 船上设置用于液货舱的水淹浸系统ꎬ使货物温度保持在 １００℃ 以下ꎬ并且当失火温度为

６５０℃时ꎬ液货舱内的温升不超过 １. ５℃ / ｈꎮ

４. ２３　 温度传感器

应使用温度传感器监视货泵的温度ꎬ以探测由于泵的故障造成的过热温度ꎮ

２９５



第Ⅴ章　 操 作 要 求

５. １　 每个液货舱的最大允许装货量

５. １. １　 需在 １ 型船舶内载运的货物ꎬ其货物量在任一液货舱内均不得超过 １２５０ｍ３ꎮ
５. １. ２　 需在 ２ 型船舶内载运的货物ꎬ其货物量在任一液货舱内均不得超 ３０００ｍ３ꎮ

５. ２　 货物资料

５. ２. １　 在本规则所适用的每艘船上ꎬ均应备有本规则的副本ꎬ或备有纳入本规则规定的船旗国

规则ꎮ
５. ２. ２　 船上应备有安全载运散装货物所必需的资料ꎬ并可供所有有关人员使用ꎮ 该资料应包括一

份货物积载图ꎬ其存放于易于到达处ꎬ标明船上的所有货物ꎬ包括所载运的每一种危险化学品:
　 (ａ)　 对货物安全围护所需的物理和化学性能(包括反应性)的详细说明书ꎻ
　 (ｂ)　 发生溢漏或渗漏时应采取的措施ꎻ
　 (ｃ)　 防止人员意外接触的措施ꎻ
　 (ｄ)　 消防程序和灭火剂ꎻ
　 (ｅ)　 用于货物驳运、液货舱清洗、除气和压载的程序ꎻ和
　 ( ｆ) 　 对需要按 ４. ４ 和 ４. １０ 节的要求分别进行稳定或抑制的货物ꎬ如未能提供 ４. ４ 和 ４. １０. ３ 所

要求的证书ꎬ则应拒绝载运该货物ꎮ
５. ２. ３　 如未能得到安全运输该货物所需的足够资料ꎬ则应拒绝载运该货物ꎮ
５. ２. ４　 对凡能放出觉察不到的剧毒蒸气的货物ꎬ除非在货物中放入能觉察到的添加剂ꎬ否则不得进

行运输ꎮ
５. ２. ５　 如第Ⅵ章表中的“ｍ”栏内涉及本段时ꎬ应在货运单据中详细标明该货物在 ２０℃时的粘度ꎬ而

在 ２０℃时如该货物的粘度超过 ５０ｍＰａｓ 时ꎬ则应在货运单据中详细标明该货物在其粘度为 ５０ｍＰａｓ
时的温度ꎮ

５. ２. ６　 已删除ꎮ
５. ２. ７　 已删除ꎮ
５. ２. ８　 如第Ⅵ章表中的“ｍ”栏内涉及本段时ꎬ应在货运单据中标明该货物的熔点ꎮ

５. ３　 人员培训

５. ３. １　 所有使用防护设备的人员均应经过适当的培训ꎬ并接受在应急情况下与其职责相应的必要

的操作程序基本培训ꎮ
５. ３. ２　 从事货物作业的人员应进行货物装卸程序的适当培训ꎮ
５. ３. ３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ꎬ高级船员应进行关于应急措施方面的培训ꎬ以处理货物的

泄漏、溢出或火灾事故ꎬ同时还应对他们中相当部分的人员在用于所载货物的主要急救方法方面进行教

授和培训ꎮ

５. ４　 进入液货舱

５. ４. １　 人员不得进入液货舱以及这些液货舱周围的留空处所、货物装卸处所或其他封闭处所ꎬ
除非:

　 (ａ)　 该舱室有毒蒸气已排除ꎬ并且不缺少氧气ꎻ或

３９５

① 参见«危险货物事故医疗急救指南»(ＭＦＡＧ)ꎬ该指南针建议了如何根据症状救治伤员ꎬ并建议了适合救治伤员的设备和解毒剂ꎮ
还参见 ＳＴＣＷ 规则 Ａ、Ｂ 部分的有关规定ꎮ



　 (ｂ)　 人员已穿戴呼吸器具和其他必要的防护设备ꎬ并且整个作业是在一位负责的高级船员的密

切监视下进行的ꎮ
５. ４. ２　 对于仅有易燃危险的处所ꎬ只有在一位负责的高级船员的密切监视下ꎬ人员才能准予进入ꎮ

５. ５　 液货舱的开口

在装卸和运载会产生易燃和 /或有毒蒸气的货物时ꎬ或在卸去这种货物后进行压载时ꎬ或在装载这种

货物时ꎬ应使液货舱的舱盖保持关闭ꎮ 在装载任何有危害性的货物时ꎬ液货舱的舱盖、液货位测量和观察

孔、液货舱的清洗出入口盖只有在必要时才可开启ꎮ

５. ６　 货舱的加热盘管

如用 ２. １５. ６(ｃ)中所述的方法对可能含有毒货品的液货舱进行加热或冷却时ꎬ不仅要在有毒货品加

热或冷却开始的时候对盘管进行测试ꎬ而且要在载运未加热或未冷却的有毒货品之后使用盘管的第一时

间对盘管进行测试ꎮ

５. ７　 附加操作要求

附加操作要求见在本规则以下各段:
２. ６. １、２. ６. ２(ａ)和(ｂ)、２. ６. ４、２. １５. ２、 ２. ２１. １、 ２. ２１. ２、３. １１. １、３. １１. ２、 ３. １６、 ３. １７、４. １. １、４. １. ７、

４. １. ８、４. ２. ７、４. ３. １、４. ４、４. ５１、 ４. ５４、４. ５. ６、４. ５. １１、４. ６. １、４. ６. ３、４. ６. ４、４. ７. １、４. ７. ２、４. ７. ６、４. ７. ８、
４. ７. ９、４. ７. １０、４. ７. １１、４. ７. １２、４. ７. １３、４. ７. １５、４. ７. １７、４. ７. １８、 ４. ７. １９、４. ７. ２０、４. ７. ２１、 ４. ７. ２２、４. ８. ４、
４. ８. ５、４. ８. ６、４. ９. ３(ａ)、４. １０. １、４. １０. ３、４. １０. ６、４. １８、 ４. １９. ２、４. １９. ３、４. １９. ５、４. １９. ６、４. １９. ９、４. ２０. ３、
４. ２０. ５、４. ２０. ８、４. ２０. １２、４. ２０. １５、４. ２０. １６、４. ２０. ２１、４. ２０. ２５、４. ２０. ２７、４. ２１. １、４. ２１.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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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ⅤＡ 章　 保护海洋环境的附加措施

已删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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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Ⅵ章　 最低要求一览表

本规则所涉及货品的最低要求一览表见 ＩＢＣ 规则第 １７ 章ꎮ
为方便应用本规则的各最低要求ꎬ下表左栏中的 ＩＢＣ 规则与右栏中的 ＢＣＨ 规则相对应ꎮ 如 ＢＣＨ 规

则中标明参见第Ⅵ章的 ｍ 栏ꎬ则意指 ＩＢＣ 规则第 １７ 章中的 ｍꎬＲ 或 ｏ 栏ꎮ
ＩＢＣ / ＢＣＨ 规则有关最低要求的对照参考

ＩＢＣ 规则第 １７ 章项目 ＩＢＣ 规则对照参考① ＢＣＨ 规则对照参考②

船型(ｅ 栏)

１ ＝ 船型 １
２ ＝ 船型 ２
３ ＝ 船型 ３

(２. １. ２)
(２. １. ２)
(２. １. ２)

(２. ２. ４(ａ))
(２. ２. ４(ｂ))
(２. ２. ４(ｃ))

舱型(ｆ 栏)

１ ＝ 独立液货舱

２ ＝ 整体液货舱

Ｇ ＝ 重力液货舱

Ｐ ＝ 压力液货舱

(４. １. １)
(４. １. ２)
(４. １. ３)
(４. １. ４)

(２. ３. ２)
(２. ３. １)
(２. ４)
—

液货舱环境控制(ｈ 栏)

Ｉｎｅｒｔ:惰性法

Ｐａｄ:用液体或气体作隔绝的方法

Ｄｒｙ:干燥法

Ｖｅｎｔ:自然或强力通风法

(９. １. ２. ２)
(９. １. ２. ２)
(９. １. ２. ３)
(９. １. ２. ４)

(２. １９. ２(ａ))
(２. １９. ２(ｂ))
(２. １９. ２(ｃ))
(２. １９. ２(ｄ))

电气设备(ｉ 栏)

ＮＦ:非易燃货品

Ｙｅｓ:闪点超过 ６０℃(闭杯)
(１０. １. ６)
(１０. １. ６)

标准电气系统

电气设备(Ｉ 栏)续

Ｎｏ:闪点不超过 ６０℃的产品(闭杯) (１０. １. ６) 特殊电气系统

测量(ｊ 栏)

Ｏ:开式测量

Ｒ:限制式测量

Ｃ:闭式测量

Ｉ:间接测量

(１３. １. １. １)
(１３. １. １. ２)
(１３. １. １. ３)
(１３. １. １. ３)

开式装置(３. ９(ａ))
限制式装置(３. ９(ｂ))
闭式装置(３. ９(ｃ))
间接装置(３. ９(ｄ))

呼吸防毒面具和眼睛防护设备(ｎ 栏)

Ｅ:见 １４. ２. ８ ３. １６. １０

特殊要求(ｏ 栏)

１５. １
１５. ２
１５. ３
１５. ４

１５. ５. １ ~ １３
１５. ５. １４ ~ ２６

１５. ６
１５. ７

４. ４
４. １９
４. １
４. ２

４. ２０. １ ~ １４
４. ２０. １５ ~ ２７

４. ６
４. ５

６９５

①
②

圆括号中的数字系指该章节号引自 ＩＢＣ 规则第 １７ 章中的说明ꎮ
圆括号中的数字系指对应于 ＩＢＣ 规则相同章节的 ＢＣＨ 章节号ꎮ



续上表

ＩＢＣ 规则第 １７ 章项目 ＩＢＣ 规则对照参考① ＢＣＨ 规则对照参考②

特殊要求(ｏ 栏)

５. ８
１５. ９
１５. １０
１５. １１
１５. １２
１５. １３
１５. １４

１５. １６. ２
１５. １７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９

１５. １９. ６
１５. ２０
１５. ２１
１６. ２. ６
１６. ２. ９
１６. ６

１６. ６. １
１６. ６. ２
１６. ６. ３
１６. ６. ４

４. ７
４. ２１
４. ３
４. ８
４. ９
４. １０
４. １１

４. １５. ２
４. １３. １
４. １３. ２
４. １４

４. １４. １
４. ２２
４. ２３
５. ２. ５
５. ２. ８
４. １８. １

４. １８. １∗

４. １８. ２∗

４. １８. ３∗

４. １８. ４∗

　 　 ∗ 这些修正经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于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１０ 日以 ＭＥＰＣ. ７０(３８)决议通过ꎬ并于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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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Ⅶ章　 不适用本规则的化学品清单

对其安全和污染危害性已进行过审查并已确定其危害性尚不足以列入本规则适用范围的化学品清

单见 ＩＢＣ 规则的第 １８ 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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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Ⅷ章　 液体化学品废弃物的运输

８. １　 前言

８. １. １　 海上运输液体化学品废弃物可能会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构成威胁ꎮ
８. １. ２　 对液体化学品废弃物的运输应按照有关的国际公约和建议ꎬ特别是在海上进行散装运输时ꎬ

更应符合本规则的要求ꎮ

８. ２　 定义
就本章而言:
８. ２. １　 液体化学品废弃物系指被提供载运的、且其所含的或被污染的一种或多种成分是受本规则

要求约束的物质、溶液或混合物ꎬ同时认为它们已无直接用途ꎬ对其进行载运是为了能在除海上以外的地

方对其进行倾倒、焚烧或其他方式的处理ꎮ
８. ２. ２　 跨境运输系指对废弃物所进行的海上运输ꎬ即从一个国家管辖的区域到或通过另一个国家

管辖的区域ꎬ或者到或通过没有任何国家管辖的区域ꎬ但此种运输至少应涉及两个国家ꎮ

８. ３　 适用范围
８. ３. １　 本章的要求适用于使用海船以散装形式对液体化学品废弃物进行的跨境运输ꎬ同时ꎬ对本规

则的所有其他要求也应一并考虑ꎻ
８. ３. ２　 本章的要求不适用于:
　 . １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要求所涉及的由船上作业所产生的废弃物ꎻ
　 . ２　 ＩＢＣ 规则第 ２０ 章所涉及的在海上从事焚烧废弃物的船舶所载运的液体化学品废弃物ꎻ和
　 . ３　 含有放射性物质或被放射性物质污染的物质、溶液或混合物ꎬ且这些物质均受到有关放射性

物质适用要求的约束ꎮ

８. ４　 允许的运输
８. ４. １　 仅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允许对废弃物进行跨境运输:
　 . １　 始发国主管当局ꎬ或者废弃物的产生者或出口者通过始发国主管当局ꎬ已向最终目的地国发

出通知书ꎻ和
　 . ２　 始发国主管当局在获得最终目的地国关于表明能将废弃物安全地进行焚烧或将以其他方式

对废弃物进行处理的书面许可后ꎬ批准了这种运输ꎮ

８. ５　 文件
８. ５. １　 除本规则 ５. ２ 中所规定的文件外ꎬ从事液体化学品废弃物跨境运输的船舶应备有始发国主

管当局签发的废弃物运输文件ꎮ

８. ６　 液体化学品废弃物的分类
８. ６. １　 为保护海洋环境ꎬ对于所有散装运输的液体化学品废弃物ꎬ无论其实际被评估的类别如何ꎬ

均应作为 Ｘ 类有毒液体物质处置ꎮ

８. ７　 液体化学品废弃物的载运和装卸
８. ７. １　 应按 ＩＢＣ 规则第 １７ 章中规定的对液体化学品废弃物的最低要求ꎬ使用船舶及液货舱载运液

体化学品废弃物ꎬ除非有明确的理由表明由于废弃物的危害性而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 １　 按须用 １ 型船舶进行载运的要求ꎻ或
　 . ２　 按本规则中适用于该物质或其主要成分具有危害性的混合物的任何附加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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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 ８　 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

说　 　 明

１　 本附则是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与设备规则»(ＧＣ Ｃｏｄｅ)ꎮ
２　 本附则以 ＩＭＯ Ａ. ３２８(ＩＸ)决议通过的版本为基础ꎬ在 １９７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生效后作为 ＳＯＬＡＳ 公约

强制性要求ꎬ随后经过多次决议案形式进行修订ꎬ本附则包含下列修正案的内容:
序号 决　 议　 案 通 过 日 期 生 效 日 期

１ ＭＳＣ. ３８ １９７８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１９７８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２ ＭＳＣ. ４０ １９７９ 年 ５ 月 ８ 日 １９７９ 年 ５ 月 ８ 日

３ ＭＳＣ. ４２ １９８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１９８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４ ＭＳＣ. ４８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５ ＭＳＣ. ２５(６０)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３ 日

６ ＭＳＣ. ３４(６３)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 日

７ ＭＳＣ. ６０(６７)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 日

８ ＭＳＣ. １０７(７３)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９ ＭＳＣ. １８２(７９)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

１０ ＭＳＣ. ２２５(８２)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

　 　 ３　 所有气体运输船在进行修理、改装、改建以及与之有关的舾装时ꎬ至少应继续符合这些船舶原先

适用的要求ꎮ 上述船舶如系在 １９７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建造ꎬ一般应符合在该日期或以后建造船舶的要

求ꎬ至少不低于他们在经受这种修理、改装、改建或舾装之前已达到的程度ꎮ
４　 对于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液化气体船ꎬ则应按本法规附则 ６ 的规定ꎮ
５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所有船舶应禁止新装含有石棉的材料ꎮ

３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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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　 本规则的制订是为海上安全运输第 １９ 章中所列的散装液化气体和某些物质提供一个国际标准ꎻ
在考虑到货品性质的情况下ꎬ规定了这类运输船舶的设计和构造特性ꎬ以及船舶所应装配的设备ꎬ以便使

其对船舶、船员和环境所造成的危险减至最少ꎮ
２　 基本原理是船型与本规则所列货品的危险性有关ꎮ 每一该类货品可具有一个或多个危险特性

(包括易燃性、毒性、腐蚀性和反应性)ꎮ 当货品在低温或压力条件下运输时ꎬ还可能引起另外的危险ꎮ
３　 在制订本规则的整个过程中ꎬ人们认识到必须以完整的造船和工程学原理ꎬ以及对本规则所列货

品的危险性有彻底的了解作为基础ꎻ且进一步认识到液化气体船舶的设计建造不仅是一门复杂的技术ꎬ
而且还在迅速发展之中ꎬ故本规则也不应保持静止不变而应不断地重新评价及修改ꎮ 为此ꎬ国际海事组

织要考虑到经验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ꎬ定期地对本规则进行复审ꎮ
４　 在准备本规则工作中ꎬ人们认识到严重的碰撞或搁浅可能导致货舱破损ꎮ 造成货品不可控制地

释放ꎮ 此种释放可能引起货品的蒸发和扩散ꎬ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导致船体的脆性断裂ꎮ 本规则根据现

有的知识和技术ꎬ要求尽可能减少这种危险性ꎮ
５　 本规则主要内容为船舶设计和设备ꎮ 为了确保能安全运输这些货品ꎬ必须对整个系统作出鉴定ꎮ

至于保证货品安全运输的其他方面ꎬ例如训练、操作、交通控制和港口装卸等ꎬ国际海事组织正在或将作

更进一步研究ꎮ
６　 本规则的制定得到了国际船级社协会(ＩＡＣＳ)的大力协助ꎬ并对 ＩＡＣＳ 关于液化气体船舶统一要

求的第 ４、５ 及 ６ 章作了充分考虑ꎮ
７　 本规则的第 １０ 章的制订得到了国际电工委员会(ＩＥＣ)的大力协助ꎮ
８　 本规则第 １８ 章述及了液化气体船舶的操作要求ꎬ突出了其他章节中属于操作性质方面的条款ꎬ

并提到液化气船安全操作所特有的其他重要特性ꎮ
９　 本规则适用于 １. ２ 条规定的新船ꎮ 现有船舶应遵守«现有液化气体船舶规则»(Ａ. ３２９(ＩＸ))ꎮ
１０　 第 ４８ 届海安会通过了«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ＭＳＣ. ５(４８))ꎮ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 １９８３ 年修正案使该规则于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 日起强制实施ꎮ 该日期及以后建造的液化气体船

舶应遵守国际液化气体规则ꎮ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前建造的船舶应至少执行本规则ꎬ但可按 ＭＳＣ.
７(４８)决议ꎬ当按照 ＩＧＣ 规则进行检验并完全满足时ꎬ也可在本规则的适装证书上进行签署ꎮ

９０６



第 １ 章　 总　 　 则

１. １　 宗旨

本规则是为船舶散装运输液化气体和某些其他物质推荐适合的设计衡准、构造标准及其他安全措

施ꎬ以使其对船舶、船员和环境造成的危险程度减至最小ꎮ

１. ２　 适用范围

１. ２. １　 本规则适用于散装运输在温度为 ３７. ８℃时ꎬ绝对蒸气压力超过 ２. ８ｋｇ / ｃｍ２的液化气体和第

１９ 章所列的其他货品的船舶ꎬ不论其大小如何ꎮ
１. ２. ２　 遵照 １. ２. １ 的规定ꎬ本规则全部适用于下列船舶:
　 (ⅰ)　 该船的建造合同在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以后签订ꎻ或
　 (ⅱ)　 若无建造合同ꎬ该船于 １９７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相似的建造阶段ꎻ或
　 (ⅲ)　 该船于 １９８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后交货ꎻ或
　 (ⅳ)　 该船业已进行过重大改装:

(１)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以后签订合同ꎻ或
(２)　 若无合同ꎬ１９７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后开始改装ꎻ或
(３)　 １９８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以后完工ꎮ

１. ２. ３　 凡完全符合本规则条款的任何船舶可以认为是 １. ２. ２ 中所述的船舶ꎮ
１. ２. ４　 除 １. ２. ５(ａ)内规定者外ꎬ当船舶拟装载本规则所包括的货品和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

造和设备规则(决议案 Ａ. ２１２(Ⅶ)经修订的“散化规则”)所包括的货品ꎬ则该船舶应按所装运货品的情

况均应符合两个规则的要求ꎮ
１. ２. ５
　 (ａ)　 当船舶设计或建造为用来装载下列货品时ꎬ应该首先满足本规则的要求:

(ⅰ)　 本规则第 １９ 章中专门列出的货品ꎬ及
(ⅱ)　 既在本规则又在“散化规则”中列出的一种或几种货品ꎮ 这些货品在第 １９ 章中的

“ａ”栏用①作了标记ꎮ
　 (ｂ)　 若船舶拟专门装载 １. ２. ５(ａ) (ⅱ)中指明的一种或几种货品ꎬ则应适用经修订的“散化规

则”的要求ꎮ
１. ２. ６　 符合 １. ２. ２ 或 １. ２. ３ 的船舶ꎬ应在 １. ６ 中所指的适装证书中注明ꎮ

１. ３　 危险性

本规则所考虑的气体危险性包括火灾、毒性、腐蚀性、反应性、低温及压力ꎮ

１. ４　 定义

除另有明文规定者外ꎬ下列定义适用于本规则ꎮ 附加的定义在 ４. ２ 中给出ꎮ
１. ４. １　 货物系指由符合本规则船舶散装运输的第 １９ 章一览表中所列的货品ꎮ
１. ４. ２　 蒸气压力系指在规定温度下液体上方饱和蒸气的平衡绝对压力ꎬ以 ｋｇ / ｃｍ２ 计ꎮ
１. ４. ３　 沸点系指货品呈现蒸气压力等于大气压力时的温度ꎮ
１. ４. ４　 可燃极限系指在形成易燃混合物的空气中介于最小和最大蒸气浓度之间的范围ꎮ
１. ４. ５　 蒸气密度系指在标准温度和压力条件下蒸气重量与相同体积干燥空气重量之比ꎮ
１. ４. ６　 货物区域系指船上设有货物围护系统、货泵舱和压缩机舱的区域ꎬ并包括上述处所在船舶整

个宽度和长度范围的甲板区域ꎮ 在最后一个货舱处所后面或最前一个货舱处所前面设置的隔离舱、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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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留空处所ꎬ不包括在货物区域内ꎮ
１. ４. ７　 货物围护系统系指用来围护货物的装置ꎬ包括所设的主屏壁和次屏壁以及附属的绝热层和

屏壁间处所ꎬ还包括必须支持这些物件的邻接结构ꎮ 如果次屏壁时船体结构的一部分ꎬ则它可以是货舱

处所的边界ꎮ
１. ４. ８　 液货舱系指壳板为液密、且设计用于装载货物的主要容器ꎬ包括不论有无绝热层和 /或次屏

壁的所有这类容器ꎮ
１. ４. ９　 主屏壁系指货物围护系统具有两层界面时ꎬ用来装货的内层结构ꎮ
１. ４. １０　 次屏壁系指货物围护系统中的液密外层结构ꎬ用来暂时容纳通过主屏壁泄漏的液货ꎬ并防

止船体结构的温度下降至不安全的程度ꎮ 次屏壁的型式在第 ４ 章中有更完整的定义ꎮ
１. ４. １１　 货舱处所系指由船舶结构围蔽ꎬ内部设有货物围护系统的处所ꎮ
１. ４. １２　 屏壁间处所系指主屏壁和次屏壁之间的处所ꎬ不论是全部还是部分地由绝热材料或其他材

料所填充ꎮ
１. ４. １３　 绝热处所系指全部或部分由绝热材料所填充的处所ꎬ它可以是或不是屏壁间的处所ꎮ
１. ４. １４　 留空处所系指货物区域内在货物围护系统外部的围蔽处所ꎬ但不包括货舱处所、压载舱、燃

油舱、货泵或压缩机舱ꎬ或人员正常使用的任何处所ꎮ
１. ４. １５　 隔离舱系指两相邻钢质舱壁或甲板之间的隔离处所ꎮ 该处所可为留空处所或压载处所ꎮ
１. ４. １６　 气体危险处所或区域系指:
　 (ａ)　 货物区域内未装置或配备认可的设备ꎬ以确保其空气在任何时候均处于安全状态的处所ꎻ
　 (ｂ)　 货物区域以外含有液体或气体货品的任何管路通过(或在其中终止)的围蔽处所ꎬ但安装了

认可型装置能防止货品蒸气逸入该处所内空气之中的处所除外ꎻ
　 (ｃ)　 货物围护系统和货物管系ꎻ
　 (ｄ)　 (ⅰ)　 要求设有次屏壁的货物围护中装载货物的货舱处所ꎻ

(ⅱ)　 不要求设有次屏壁的货物围护系统中装载货物的货舱处所ꎻ
　 (ｅ)　 用一道钢质气密边界与上面(ｄ)(ⅰ)所述货舱处所相分隔的处所ꎻ
　 (ｆ) 　 货泵舱和货物压缩机舱ꎻ
　 (ｇ)　 在开敞甲板上或在开敞甲板上的半围蔽处所内ꎬ距离液货舱出口、气体或蒸气出口、液货管

法兰或货物阀ꎬ或距离货泵舱或货物压缩机舱的入口或通风口 ３ｍ 范围以内的区域ꎻ
　 (ｈ)　 在货物区域内的开敞甲板上和其前后 ３ｍ 内且离露天甲板 ２. ４ｍ 高度范围内的处所ꎻ
　 (ｉ) 　 货物围护系统的外表面(该表面是露天的)２. ４ｍ 以内的区域ꎻ
　 (ｊ) 　 内部设有含货品管路的围蔽或半围蔽处所ꎮ 但就此而论ꎬ含有符合 １３. ６. ５ 要求的气体探测

设备的处所ꎬ以及利用蒸发气体作为燃料并符合第 １６ 章要求的处所ꎬ不认为其是气体危险处所ꎻ
　 (ｋ)　 供货物软管储存的舱室ꎻ
　 (ｌ) 　 设有开口直接通向气体危险处所或区域的围蔽处所或半围蔽处所ꎮ
１. ４. １７　 气体安全处所系指气体危险区域以外的处所ꎮ
１. ４. １８　 液舱盖系指用来保护突出于露天甲板以上使货物围护系统免受损伤的保护性结构和 /或用

来保证甲板结构连续性和完整性的结构ꎮ
１. ４. １９　 液舱气室系指液货舱向上延伸的部分ꎮ 如货物围护系统在甲板下方ꎬ则液舱气室延伸至露

天甲板或液货舱盖ꎮ
１. ４. ２０　 起居处所系指公共处所、走廊、盥洗室、居住室、办公室、医务室、电影室、娱乐室、没有炊事

用具的配膳室以及类似处所ꎮ 公共处所是指起居处所中用作大厅、餐厅、休息室及类似用途的固定围蔽

处所ꎮ
１. ４. ２１　 服务处所系指货物区域外用作厨房、具有炊事用具的配膳室、储物间和储藏室ꎬ不构成机器

处所部分的工作间以及类似处所ꎬ包括通往这些处所的围蔽通道ꎮ
１. ４. ２２　 货物服务处所系指货物区域内面积大于 ２ｍ２作为工作间、储物间和储藏室的处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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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２３　 控制站系指设有船舶无线电、主要航行设备或应急电源的处所ꎬ或指集中火警记录器或失

火控制设备的处所ꎬ但不包括很可能设置在货物区域内的特殊失火控制设备ꎮ
１. ４. ２４　 货物控制室系指用来控制货物装卸作业ꎬ并符合 ３. ４ 要求的处所ꎮ
１. ４. ２５　 船长(Ｌ)系指从龙骨顶面量至最小型深 ８５％处水线总长的 ９６％ ꎬ或在该水线处由首柱前缘

量至舵杆轴线的长度ꎬ取其较大者ꎮ 对被设计成龙骨倾斜的船舶ꎬ量取长度的水线应与设计水线平行ꎮ
船上(Ｌ)应以 ｍ 计ꎮ
１. ４. ２６　 船宽(Ｂ)系指船舶的最大宽度ꎬ对金属壳体船舶在船中部量至肋骨型线ꎬ对壳体为其他任

何材料的船舶量至壳体外表面ꎮ 船宽(Ｂ)应以 ｍ 计ꎮ
１. ４. ２７　 处所渗透率系指在某一处所内假定会被水浸占的容积与该处所总容积之比ꎮ
１. ４. ２８　 “１９７４ 年安全公约”系指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ꎮ
１. ４. ２９　 Ａ 级分隔系指 １９７４ 年安全公约第Ⅱ －２ 章第 ３ 条中所定义的分隔ꎮ
１. ４. ３０　 ＭＡＲＶＳ 系指液货舱释放阀的最大允许调定值ꎮ
１. ４. ３１
　 (ａ)　 主管机关系指船舶登记国政府ꎮ
　 (ｂ)　 港口当局系指船舶装货或卸货的港口所在国的有关主管当局ꎮ
１. ４. ３２　 组织系指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ꎮ
１. ４. ３３　 就本规则的第 ４、５ 和 ６ 章而论ꎬ“承认的标准”系指由主管机关承认的船级社所制订和建议

的标准ꎮ
１. ４. ３４　 易燃货品系指规则第 １９ 章的表中“ｆ”栏内标有“Ｆ”的货品ꎮ
１. ４. ３５　 毒性货品系指第 １９ 章的表中“ｆ”栏内标有“Ｔ”的货品ꎮ
１. ４. ３６　 Ａ 类机器处所系指装有下列设施的处所以及通往这些处所的围蔽通道:
　 (ａ)　 用于主推进的内燃机ꎻ或
　 (ｂ)　 作其他用途的合计总输出功率不小于 ３７５ｋＷ 的内燃机ꎻ或
　 (ｃ)　 任何燃油锅炉或燃油装置ꎮ
１. ４. ３７　 燃油装置系指准备为燃油锅炉输送燃油或准备为内燃机输送加热燃油的设备ꎬ并包括被用

于处理油压超过 １. ８ｋｇ / ｃｍ２ 的任何油泵、过滤器和加热器ꎮ

１. ５　 等效

１. ５. １　 对本规则要求船上应装设或配备的专门装置、材料、设备和器具ꎬ及其项目或型式ꎬ或要求采

取某一特别措施ꎬ或要求符合某一程序或布置ꎬ主管机关可允许在该船上装设或配备任何其他的装置、材
料、设备和器具ꎬ及其项目或型式ꎬ或采取其他措施、程序或布置ꎬ但须通过试验或其他方法ꎬ认定这些程

序或布置至少与本规则所要求者具有同等效能ꎮ 然而ꎬ主管机关的权力不应该扩大到用操作方法或程序

来替代本规则规定的专门装置、材料、设备和器具ꎬ及其项目或型式ꎮ
１. ５. ２　 当主管机关准许采用替代某一装置、材料、设备和器具ꎬ及其项目或型式、或措施、程序或布

置时ꎬ应将其细节连同验证报告送交给国际海事组织ꎬ以便国际海事组织能将这些文件通告各有关当局ꎮ

１. ６　 检验和发证

１. ６. １　 检验程序

１. ６. １. １　 船舶检验ꎬ包括本规则各项规定的执行和免除ꎬ应由主管机关的官员进行ꎮ 但主管机关可

以将此种检验委托给为此而指定的验船师或经其认可的组织ꎮ
１. ６. １. ２　 主管机关对任何被指定的验船师或其认可的组织至少应授予如下权力:
　 . １　 要求船舶进行修理ꎻ和
　 . ２　 应港口国有关当局要求进行检验ꎮ
主管机关应将被指定的验船师或其认可组织的具体责任及对他们授权的条件通知 ＩＭＯꎬ以便分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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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缔约国政府ꎮ
１. ６. １. ３　 当被指定的验船师或被认可组织判定该船舶或其设备的状况与“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

证书”的内容在实质上不相符或其状况会对船舶或船上人员产生危险或会对海洋环境造成不当的危害威

胁ꎬ因而该船舶不适于出海航行时ꎬ则验船师或认可组织应能立即确保采取纠正措施并及时通知主管机

关ꎮ 如未采取此种纠正措施ꎬ应撤回证书并立即通知主管机关ꎻ如果船舶系在另一缔约国政府的港口内ꎬ
则亦应立即通知该港口国的有关当局ꎮ 主管机关的官员在被指定的验船师或被认可组织通知该港口国

的有关当局后ꎬ有关港口国的政府应向该官员、验船师或认可组织按本条规定履行义务时向其提供任何

所必需的帮助ꎮ 如适用时ꎬ有关港口国的政府应采取措施ꎬ确保不让该船航行ꎬ直至其能够出海航行或离

港驶往最近的合适的修船厂而不会对船舶或船上人员产生危险或不会对海洋环境造成不当的危害威胁

时止ꎮ
１. ６. １. ４　 在所有情况下ꎬ主管机关均应保证检验的完整性和有效性ꎬ确保为履行这一职责作出必要

安排ꎮ
１. ６. ２　 检验要求

１. ６. ２. １　 液化气体船舶的结构、设备、附件、装置和材料(不包括签发 “货船构造安全证书”、“货船

设备安全证书”和“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或“货船安全证书”所需检验方面的项目)应经受下述检验:
　 . １　 初次检验ꎮ 应在船舶被投入营运前或在第一次签发“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前进行

此类检验ꎮ 该检验应包括对结构、设备、附件、装置和材料的全面检查ꎮ 初次检查时应确保

结构、设备、附件、布置和材料完全符合本规则中适用的规定ꎻ
　 . ２　 换证检验ꎮ 对此类检验的间隔期ꎬ应由主管机关规定ꎬ但除本节 １. ６. ６. ２. ２ꎬ１. ６. ６. ５ꎬ１. ６. ６.

６ 和 １. ６. ６. ７ 的适用者外ꎬ不得超过 ５ 年ꎮ 换证检验时应确保结构、设备、附件、装置和材料

完全符合本规则中适用的规定ꎻ
　 . ３　 中间检验ꎮ 应在证书的第 ２ 个周年日前或后的 ３ 个月内或在此证书的第 ３ 个周年日前或后

的 ３ 个月内进行此类检验ꎬ并应取代本节 １. ６. ２. １. ４ 中规定的 １ 次年度检验ꎮ 中间检验应

确保安全设备和其他设备以及附属的泵和管系完全符合本规则中适用的规定并处于良好的

工作状态ꎮ 对此种检验ꎬ应在按 １. ６. ４ 或 １. ６. ５ 签发的证书上签署ꎻ
　 . ４　 年度检验ꎮ 应在证书的每周年日前或后 ３ 个月内进行此类检验ꎬ包括对结构、设备、附件、装

置和材料的总体检查ꎬ以确保按本节 １. ６. ３ 的规定进行了维护并满足船舶的预定用途ꎮ 对

于此种年度检验ꎬ应在按本节 １. ６. ４ 或 １. ６. ５ 的规定签发的证书上签署ꎻ
　 . ５　 附加检验ꎮ 在经过 １. ６. ３. ３ 规定的调查后有要求时进行此类检验ꎬ根据情况可以是总体的

或局部的检验ꎬ或在任何重大修理或更新时进行此类检验ꎮ 此类检验时应确保必要的修理

或更新有效ꎬ此种修理或更新的材料和工艺应是令人满意的ꎬ船舶适于出海航行ꎬ不会对船

舶或船上人员产生危险或不会对海洋环境造成不当的危害威胁ꎮ
１. ６. ３　 检验后状况的维持:
１. ６. ３. １　 应维持船舶及其设备的状况ꎬ使其符合本规则的规定ꎬ确保船舶适于出海航行ꎬ不会对船

舶或船上人员产生危险或不会对海洋环境造成不当的危害威胁ꎻ
１. ６. ３. ２　 按 １. ６. ２ 的要求对船舶的任何检验完成后ꎬ非经主管机关许可ꎬ经检验的结构、设备、附

件、装置及材料不得作任何改变ꎬ但直接更换者除外ꎻ
１. ６. ３. ３　 每当船舶发生事故或发现缺陷业已影响船舶安全或影响船舶的救生设备或其他设备的有

效性或完整性时ꎬ该船的船长或船东应尽快向负责签发证书的主管机关、被指定的验船师或被认可组织

报告ꎬ此时主管机关、验船师或组织应着手进行调查ꎬ以确定是否需要进行 １. ６. ２. １. ５ 所要求的检验ꎮ 如

果船舶系在另一缔约国政府的港口内ꎬ则船长或船东亦应立即向港口国有关当局报告ꎬ而被指定的验船

师或被认可组织应查明该报告确已提交ꎮ
１. ６. ４　 “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的签发或签署:
１. ６. ４. １　 符合本规则有关规定从事国际航行的液化气体船ꎬ经初次检验或换证检验后ꎬ应给予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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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为“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ꎮ
１. ６. ４. ２　 “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应按附录给出的格式编制ꎮ 如所用语言既不是英文、又不

是法文或西班牙文ꎬ则其文本应包括其中之一的语言译文ꎮ
１. ６. ４. ３　 按本节规定签发的证书应存放在船上ꎬ供随时检查ꎮ
１. ６. ４. ４　 虽有海上安全委员会(海安会)以 ＭＳＣ. ２５(６０)号决议通过的本规则修正案的任何其他规

定ꎬ但对在这些修正案生效时正在使用的任何“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ꎬ在按修正案生效前的本规

则规定的证书到期日之前ꎬ仍属有效ꎮ
１. ６. ５　 由他国政府签发或签署“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
１. ６. ５. １　 “１９７４ 年安全公约”的缔约国政府应另一缔约国政府要求ꎬ可有权对悬挂该缔约国国旗的

船舶进行检验ꎻ如果确认该船符合本规则的要求ꎬ可向该船签发或授权签发“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

书”ꎬ并在适当时ꎬ也可按本规则对船上的证书进行签署或授权签署ꎮ 在所签发的任何证书上应声明:该
证书系应船旗国政府要求签发的ꎮ

１. ６. ６　 “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的期限和有效

１. ６. ６. １　 “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的期限ꎬ应由签发证书的主管机关规定ꎬ但不得超过 ５ 年ꎮ
１. ６. ６. ２. １　 虽有 １. ６. ６. １ 的规定ꎬ但如果换证检验系在原有证书到期日前 ３ 个月内完成ꎬ则新证书

从完成换证检验之日起至从原有证书到期日期起不超过 ５ 年有效ꎮ
１. ６. ６. ２. ２　 如果换证检验系在原有证书到期日 ３ 个月前完成ꎬ则新证书的有效期应是从完成换证

检验之日起至不超过 ５ 年ꎮ
１. ６. ６. ２. ３　 如果换证检验系在原有证书到期日之后完成ꎬ则新证书应从完成换证检验之日起至从

原有证书到期日起不超过 ５ 年有效ꎮ
１. ６. ６. ３　 如果证书的签发期限少于 ５ 年ꎬ则主管机关可以将该证书的有效期延长至 １. ６. ６. １ 规定

的最长期限ꎮ 只要按 １. ６. ２. １. ３ 和 １. ６. ２. １. ４ 的要求进行适用于证书签发期限为 ５ 年的各种检验ꎮ
１. ６. ６. ４　 如果换证检验已完成ꎬ但新证书不能在原有证书到期日前签发或将新证书存在船上ꎬ主管

机关授权的人员或机构可在原有证书上签署ꎻ此种签署的证书ꎬ从到期日起在不超过 ５ 个月的期限内应

视为有效ꎮ
１. ６. ６. ５　 如果证书到期时船舶不在应受检验的港口ꎬ主管机关可延长证书的有效期ꎻ但这种延期的

目的仅是为了使船舶完成驶往其应受检验的港口的这一航次ꎬ并只有在适当和合理时才能这样做ꎮ 对任

何证书的延期不得超过 ３ 个月ꎻ获得延期的船舶在抵达其应受检验的港口后ꎬ不得依据这种延期在没有

取得新证书的情况下驶离该港口ꎮ 换证检验完成后ꎬ新证书的有效期限应为从原有证书未经延期前的到

期日起至不超过 ５ 年ꎮ
１. ６. ６. ６　 签发从事短途航行船舶的证书ꎬ如未根据上述规定进行延期ꎬ则主管机关可给予延期ꎬ但

不得超过从证书到期日起为期 １ 个月的宽限期ꎮ 换证检验完成后ꎬ新证书有效期应从原有证书未获得宽

限期前的到期日起不超过 ５ 年ꎮ
１. ６. ６. ７　 特殊情况下由主管机关确定ꎬ新证书的有效期ꎬ不必按本节 １. ６. ６. ２. ２ꎬ１. ６. ６. ５ 或 １. ６. ６. ６

的规定从原有证书到期日起算ꎮ 在这些特殊情况下ꎬ新证书的有效期应为从换证检验之日起不超过 ５ 年ꎮ
１. ６. ６. ８　 如果年度检验或中间检验系按 １. ６. ２ 规定的期限之前完成ꎬ则:
　 . １　 证书上标明的周年日应签署修改ꎬ修改后的周年日应从检验完成之日起不多于 ３ 个月ꎻ
　 . ２　 按 １. ６. ２ 要求的年度检验或中间检验ꎬ应使用新的周年日在规定的间隔期内予以完成ꎻ
　 . ３　 如进行了 １ 次或多次年度或中间检验(如适当时)ꎬ因没有超过本节 １. ６. ２ 的规定最长检验

间隔期ꎬ该证书的到期日期可以不变ꎮ
１. ６. ６. ９　 对于按 １. ６. ４ 或 １. ６. ５ 的规定所签发的证书ꎬ在下列任何情况下应终止有效:
　 . １　 有关检验在 １. ６. ２ 规定的期限内未完成ꎻ
　 . ２　 证书未按 １. ６. ２. １. ３ 或 １. ６. ２. １. ４ 的要求进行签署ꎻ
　 . ３　 船舶变更船旗国时ꎬ只有签发新证书的政府充分确信船舶符合 １. ６. ３. １ 和 １. ６. ３. ２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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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ꎬ才能签发新证书ꎮ 当船旗的变更系在缔约国政府之间时ꎬ如在变更船旗后 ３ 个月内ꎬ如
该船的原船旗国政府接到要求ꎬ则应尽快将该船在变更船旗前的证书副本以及有关检验报

告(如有时)送交该船新主管机关ꎮ

１. ７　 本规则的评述

１. ７. １　 国际海事组织将对本规则作定期(一般不超过 １２ 个月)的复审ꎬ以考虑对现有要求的修改以

及对新货品、设计与技术的新发展制定要求ꎮ
１. ７. ２　 如果拟装载的货品可考虑包括在本规则的范围之内ꎬ但目前尚未在第 １９ 章中列出ꎬ则有关

装载这类货品的主管机关应根据本规则的原则制定适当的装载条件ꎬ并把这些条件通知国际海事组织ꎮ
在本规则定期复审期间内ꎬ将考虑把这些条件包括在本规则之内ꎮ

１. ７. ３　 如果设计与技术的新发展业已被某主管机关认可ꎬ则该主管机关可将这些新发展的详细资

料提供给国际海事组织ꎬ以便在本规则定期的复审期间内将它们包括在本规则之内ꎮ

５１６



第 ２ 章　 船舶残存能力和液货舱位置

２. １　 通则

２. １. １　 适用本规则的船舶应能承受某些外力作用下船体遭受假定破损后浸水的正常影响ꎮ 此外ꎬ
为了保护船舶和环境ꎬ液货舱应加以保护以防船舶在同诸如码头或拖船接触而引起的较小破损时穿透ꎬ
并应提供碰撞或搁浅时防止破舱的保护措施ꎬ这种保护可采用将液货舱布置于舷内距船舶外板规定的最

小距离的方法来实现ꎮ 所假定的破损和液货舱与船舶外板接近的距离均取决于所运输货品的危险程度ꎮ
２. １. ２　 适用本规则的船舶应按下列标准之一进行设计ꎮ ＩＧ 型船舶为所运输的货品具有最大的危

险ꎮ ＩＩＧ / ＩＩＰＧ 和 ＩＩＩＧ 型船舶为所运输的货品依次具有较小的危险ꎮ 因此ꎬＩＧ 型船舶具有最大船体破损

范围的残存能力而其液货舱应位于舷内距外板最大距离之处ꎮ
２. １. ３　 对于各种货品所要求的船型列于第 １９ 章“ｃ”栏ꎮ
２. １. ４　 当船舶要运输本规则所列的一种以上货品时ꎬ船舶残存能力的要求应符合货品所要求的最

严格的船型要求ꎮ 但是液货舱位置的要求将为各有关货品的要求ꎮ

２. ２　 干舷和稳性

２. ２. １　 适用本规则的船舶可以按照 １９６６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勘划最小干舷ꎮ 但考虑有空液货舱部

分装载的液舱和拟装载货品的重量和容积后ꎬ２. ５ 和 ２. ６ 的附加要求应用来控制任何实际装载状态的营

运吃水ꎮ
２. ２. ２　 船舶在所有航行状况和装卸货期间的稳性ꎬ应为正值并达到主管机关所接受的标准ꎮ
２. ２. ３　 应向船长提供«装载和稳性资料手册»ꎮ 该手册应包括典型的营运状态、装卸货和压载操作

的细节和船舶残存能力概要ꎬ以及估计其他装载情况的规定ꎮ 另外ꎬ该手册应包括有关船舶及其货物的

足够资料以使船长采用安全和适航的方式装载和操作船舶ꎮ

２. ３　 破损和浸水假设

２. ３. １　 假定破损处所的渗透率如下:
处　 　 所 　 　 　 　 　 　 渗 透 率

物料贮放处所 　 　 　 　 　 　 ０. ６０
起居处所 　 　 　 　 　 　 ０. ９５
机器处所 　 　 　 　 　 　 ０. ８５

空舱 　 　 　 　 　 　 ０. ９５
供装消耗液体用 　 　 　 　 　 　 ０ ~ ０. ９５①

供其他液体用 　 　 　 　 　 　 ０ ~ ０. ９５②

凡遇破损穿透的液货舱ꎬ应假设液货从该舱完全流失ꎬ并由海水替代至最终平衡水线的水平面ꎮ
２. ３. ２　 假设的最大破损范围

　 (ａ)　 舷侧破损:
(ⅰ)纵向范围 Ｌ２ / ３ / ３ 或 １４. ５ｍꎬ取小者

(ⅱ)横向范围(在夏季载重水线平面上ꎬ舷侧向舷内垂直于中心

线)
Ｂ / ５ 或 １１. ５ｍꎬ取小者

(ⅲ)垂向范围 基线之上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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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导致更严峻要求的值ꎮ
部分装载舱室的渗透率应和所装载的液体量相一致ꎮ



　 　 　 (ｂ)　 船底破损:
距船舶首垂线 ０. ３Ｌ 范围 船舶的其他部分

(ⅰ)纵向范围 Ｌ２ / ３ / ３ 或 １４. ５ｍꎬ取小者 Ｌ / １０ 或 ５ｍꎬ取小者

(ⅱ)横向范围 Ｂ / ６ 或 １０ｍꎬ取小者 Ｂ / ６ 或 ５ｍꎬ取小者

(ⅲ)垂向范围 Ｂ / １５ 或 ２ｍꎬ取小者ꎬ在中心线自外板型线量起 Ｂ / １５ 或 ２ｍꎬ取小者ꎬ在中心线自外板型线量起

　 　 　 (ｃ)　 如果任何破损比规定的最大破损范围为小ꎬ但所导致的危害更为严重ꎬ则此种破损应加以

考虑ꎮ

２. ４　 残存要求

２. ４. １　 受本规则约束的船舶应按 ２. ５ 规定的破损标准ꎬ在 ２. ３ 假定的破损范围内能在稳定平衡条

件下残存ꎬ并应满足下列标准ꎮ
　 (ａ)　 在任何浸水阶段:

(ⅰ)　 计及下沉、横倾和纵倾的水线ꎬ应位于可能继续或往下浸水的任何开口的下缘之下ꎮ
此种开口应包括空气管和采用风雨密门或舱口盖关闭的开口ꎬ但可不包括水密人孔

盖和水密平舱、保持甲板高度完整性的小型水密液货舱舱口盖、远距离操纵的水密

滑动门和非开启式舷窗等关闭的开口ꎻ对于保持干舷甲板上下方水密的结构部分也

可以被认为有效ꎻ
(ⅱ)　 当破损产生横倾角时ꎬ在任何浸水阶段的最大角度不超过 ３０°ꎻ
(ⅲ)　 主管机关确信剩余稳性是足够的ꎮ

　 (ｂ)　 在浸水后的最终阶段:
(ⅰ)　 复原力臂曲线超过平衡位置应有 ２０°的最小范围ꎬ在此范围内至少应有 １００ｍｍ 的最

大复原力臂ꎮ 在所要求的最小剩余稳性范围内未加保护的开口不应被浸没ꎬ除非这

些处所作为浸水处所包括进破舱稳性计算ꎮ 在这种范围内ꎬ２. ４. １(ａ) (ⅰ)的所有

开口和能风雨密关闭的其他开口可以浸水ꎻ
(ⅱ)　 在最终横倾角ꎬ应能从船舶下风舷操作救生装置ꎻ
(ⅲ)　 在最终横倾角时应急电源应能供电ꎮ

２. ４. ２　 在货物区域局部破损情况下ꎬ即垂直量自外板向船内延伸 ７６０ｍｍꎬ及分别按照 ２. ５. １ 或

２. ５. ２(ａ)和(ｂ)对ⅠＧ 型船舶和 ＩＩＧ / ＩＩＰＧ 型船舶的规定ꎬ局部破损可能出现在水密横舱壁上ꎬ最大横倾

角在任何情况下应不超过 ２. ４. １(ａ)(ⅱ)规定的值ꎬ也不应达到在降低了航速和使用压载系统的情况下

不能恢复推进和操纵动力的角度ꎮ
２. ４. ３　 船舶设计应作有效布置ꎬ确保船体破损引起的不对称浸水为最少ꎮ 要求采用机械辅助设备

的平衡装置ꎬ如装设阀或横通调平管ꎬ不应认为可用来减少横倾角或达到最小稳性范围ꎬ以满足 ２. ４. １ 和

２. ４. ２ 的要求ꎬ如采用平衡装置则应在所有平衡阶段保持由足够的剩余稳性ꎮ 用大截面导管连通的处所

可认为是同一处所ꎮ
２. ４. ４　 如果管路、导管、围井或隧道位于 ２. ３. ２ 规定的假定破损范围内ꎬ其布置应使在每一破损情

况下延续浸水不会扩展到假定浸水舱室以外的其他舱室ꎮ

２. ５　 适用的破损标准

适用本规则的船舶ꎬ应按下列标准进行设计和构造ꎬ使能以 ２. ４ 所述方式承受 ２. ３ 所规定的破损ꎮ
２. ５. １　 所有 ＩＧ 型船舶应能在其船长范围内的任何部位经受破损ꎮ
２. ５. ２　 (ａ)　 船长大于 １５０ｍ 的 ＩＩＧ 型船舶ꎬ应能在其船长范围内的任何部位经受破损ꎮ
　 (ｂ)　 长度等于或小于 １５０ｍ 的 ＩＩＧ 型船舶ꎬ应能在其船长范围内任何部位经受破损ꎬ但尾机舱边

界的舱壁除外ꎬ或者船长等于或小于 １５０ｍ 的 ＩＩＧ 型船舶ꎬ具有 Ｃ 型独立液舱(按 ＭＡＲＶＳ 要求压力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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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７ｋｇ / ｃｍ２设计且货物围护系统设计温度不低于 － ５５℃)ꎬ只需能在其船长范围内任何部位经受破损ꎬ但
不包括间隔大于 ２. ３. ２(ａ)(ⅰ)规定的纵向破损范围的横舱壁ꎮ 此种船舶应称为ⅡＰＧ 型船舶且应在１. ６
所规定的适装证书上注明ꎮ

２. ５. ３　 (ａ)　 船长等于或大于 １２５ｍ 的 ＩＩＩＧ 型船舶ꎬ应能在其船长范围内的任何部位均能经受破

损ꎬ但不包括横舱壁间距大于 ２. ３. ２(ａ)(ⅰ)规定的纵向破损范围ꎮ
　 (ｂ)　 船长小于 １２５ｍ 的 ＩＩＩＧ 型船舶ꎬ应能在其船长范围内的任何部位经受破损ꎬ但不包括横舱壁

间距大于 ２. ３. ２(ａ)(ⅰ)规定的纵向破损范围和不包括机舱破损ꎮ 对机器处所浸水的残存能力应满足主

管机关规定ꎮ
２. ５. ４　 如相邻的横向水密舱壁之间的破损是按照 ２. ５. ２(ｂ)和 ２. ５. ３ 所规定的话ꎬ则当横舱壁上有

台阶或壁凹位于假定破损贯穿范围之内且长度大于 ３. ０５ｍ 时ꎬ应假定该主横舱壁或构成边舱或双层底

舱的横舱壁破损ꎮ 对本款而言ꎬ由尾尖舱壁和尾尖舱顶形成的台阶不应被作为本段所指的台阶ꎮ

２. ６　 液货舱位置

２. ６. １　 液货舱应位于下列舷内最小距离:
　 (ａ)　 ＩＧ 型船舶:距舷侧外板不小于 ２. ３. ２(ａ)(ⅱ)规定的横向破损范围和在中心线上距船底板

型线不小于 ２. ３. ２(ｂ)(ⅲ)规定的垂向破损范围ꎬ以及任何部位距外板都不小于 ７６０ｍｍꎻ

图 ２. １　 液舱位置要求(按 ２. ６ 规定)

　 (ｂ) 　 ＩＩＧ / ＩＩＰＧ 和 ＩＩＩＧ 型船舶:在中心线上距船

底板型线不小于 ２. ３. ２(ｂ)(ⅲ)规定的垂向破损范围ꎬ以
及任何部位距外板都不应小于 ７６０ｍｍꎮ

２. ６. ２　 对液货舱位置而言ꎬ若采用薄膜或半薄膜液

舱时ꎬ垂向破损范围应量至内底ꎬ其他类型液舱则量至液

货舱底ꎬ当采用薄膜或半薄膜液舱时ꎬ横向破损范围应量

至纵舱壁ꎬ其他种类液货舱应量至液货舱边(见图 ２. １)ꎮ
对于内部绝热液舱ꎬ破损范围应量至支持液舱板ꎮ

２. ６. ３　 除 ＩＧ 型船舶外ꎬ液货舱内的吸水井可以延

伸至船底破损区域ꎬ但要求此种井尽可能小和伸延部分

不超过双层底高 ２５％或 ３５０ｍｍꎬ取小者ꎮ
２. ６. ４　 货物区域内的双层底处所一般不应采用固

体压载ꎮ 但是ꎬ若由于考虑稳性在这些处所加固体压载

为不可避免时ꎬ则其所需的量和分布应由需要决定ꎬ应保

证船底破损引起的冲击负荷不直接传递到液货舱结构ꎮ

２. ７　 对小船的特殊考虑

２. ７. １　 对于不能全部符合 ２. ５. ２ 和 ２. ５. ３ 要求ꎬ而
要运输应由 ＩＩＧ / ＩＩＰＧ 和 ＩＩＩＧ 型船舶承担的货品的小船ꎬ如采取了维持相同安全程度的替代措施ꎬ亦只能

由主管机关考虑特殊免除ꎮ
２. ７. ２　 在审核作业已准予免除的船舶设计时ꎬ上述替代措施的性质应清楚地加以说明ꎬ以供船舶准

备前往的国家的主管机关使用ꎮ 任何这类免除应在 １. ６ 所规定的适装证书上注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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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船 舶 布 置

３. １　 货物区域的分隔

３. １. １　 货舱处所应与机器处所和锅炉处所、起居处所、服务和控制站处所、锚链舱、饮用和生活用水舱

和储物舱隔开ꎮ 货舱处所应位于 Ａ 类机器处所的前端ꎬ除非主管机关认为是对船舶安全或航行的需要ꎮ
３. １. ２　 当货物装载于不要求次屏壁的货物围护系统中ꎬ货舱处所同 ３. １. １ 所规定的处所或同其下

面处所或同货舱处所侧壁外处所之间可用隔离舱、燃油舱或具有 Ａ －６０ 级分隔的全焊接结构的单层气密

舱壁予以隔开ꎮ 如果相邻处所内没有着火源或火灾危险ꎬ也可以采用气密 Ａ －０ 级分隔ꎮ
３. １. ３　 当货物装载于要求有次屏壁的货物围护系统中ꎬ货舱处所同 ３. １. １ 所规定的处所或同其下

面处所或同货舱处所侧壁外处所之间ꎬ而这些处所含有着火源或火灾危险ꎬ则应由隔离舱、燃油舱分隔

开ꎮ 如果相邻处所内不存在着火源或火灾危险ꎬ则可用单层 Ａ －０ 级气密舱壁予以分隔ꎮ
３. １. ４　 当货物装载于要求有次屏壁的货物围护系统中:
　 (ａ)　 温度低于 － １０℃者ꎬ货舱处所应用双层底同海水相隔离ꎻ及
　 (ｂ)　 温度低于 － ５５℃时ꎬ船舶应设有一纵舱壁形成边舱ꎮ
３. １. ５　 可能含有货物或货物蒸气的管系应:
　 (ａ)　 同其他管系相隔开ꎬ但与货物有关的操作ꎬ如驱气、除气或惰化而需相互连接者除外ꎮ 在此

情况下ꎬ应采取预防措施以保证货物或货物蒸气不致通过连通管进入其他管系ꎻ
　 (ｂ)　 除第 １６ 章中的规定外ꎬ不得穿过任何起居处所、服务或控制站处所或通过除货泵舱或货物

压缩机舱外的机器处所ꎻ应急的货物弃卸装置可以从起居处所、服务或控制处所或机器处所的外部引向

船后ꎬ但不能通过这些处所ꎻ
　 (ｃ)　 除安装在竖向围壁通道或等效装置内的管路可以用于穿越货物围护系统上的留空处所ꎬ以

及除排水、透气或驱气用的管路可以穿过隔离舱外ꎬ该类管系应从开敞甲板直接通至货物围护系统ꎻ
　 (ｄ)　 除按照 ３. ８ 规定的船首或船尾装卸装置ꎬ和除按照第 １６ 章规定外ꎬ应位于货物区域内的开

敞甲板上方ꎻ和
　 (ｅ)　 除在海上不承受内部压力的横向接岸管路或应急货物抛弃装置外ꎬ应位于 ２. ６. １ 所要求的

横向液舱位置的舷内ꎮ
３. １. ６　 露天甲板上的货物围护系统的开口处应设有密封装置ꎮ

３. ２　 起居、服务和控制站处所

３. ２. １　 任何起居、服务或控制站处所应不位于货物区域内ꎮ 对货物维护系统要求设置次屏蔽的船

舶ꎬ应将起居、服务或控制站处所面向货物区域的舱壁布置成能避免仅因甲板或舱壁的单一缺陷而使来

自货舱处所的气体进入这些处所ꎮ
３. ２. ２　 为了防止危险性蒸气的威胁ꎬ应适当考虑空气进口和进入起居处所、机器处所的开口位置ꎬ

以避免受到货物管系、货物通风系统和机器处所从气体燃烧装置排出的废气的影响ꎮ
３. ２. ３　 通过气密门或其他型式门的通路ꎬ不得从气体安全处所通到气体危险处所ꎬ但当起居处所位

于船尾时ꎬ经过 ３. ６. １ 允许的空气闸到货物区域前面服务处所的通道除外ꎮ
３. ２. ４　 起居、服务和控制站处所的进口、空气进口和开口不应面向货物区域ꎮ 它们应位于不面向货

物区域的端壁上和 /或在距面向货物区域舱室端舱壁至少 Ｌ / ２５ 但不大于 ３. ０５ｍ 的舱室外壁上ꎮ 然而ꎬ此
距离不必超过 ５ｍꎮ 面向货物区域和在上述规定距离内舱室侧壁上的舷窗应为固定(非开启)式ꎮ 驾驶室

的窗可以为非固定式的ꎬ驾驶室的门可位于上述范围ꎬ但它们应被设计成能确保驾驶室做到迅速和有效

的气密和蒸气密ꎮ 对于打算载运既无燃烧又无毒性危害的货物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可同意对上述要求的

放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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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５　 在最上层连续甲板以下外板上的和第一层上层建筑的舷窗应为固定(非开启)式ꎮ
３. ２. ６　 进入起居、服务和控制站处所的所有空气进口和开口应装设关闭装置ꎮ 对于有毒气体ꎬ关闭

装置应能在处所内部操纵ꎮ

３. ３　 货泵舱和货物压缩机舱

３. ３. １　 (ａ)　 除经主管机关特别批准外ꎬ货泵舱和货物压缩机舱均应位于露天甲板以上ꎬ且应在货

物区域内ꎮ 按照 ＳＯＬＡＳ 公约 １９８１ 修正案第Ⅱ －２ 章第 ５８ 条的规定ꎬ在防火要求方面ꎬ对货物压缩机舱

和货泵舱作同样处理ꎻ①

　 (ｂ)　 当货泵舱和货物压缩机舱被允许设置在最后面的货舱处所的后面或最前面的货舱处所的

前面的露天甲板以上或以下时ꎬ１. ４. ６ 所定义的货物区域的界限应被扩展到包括货泵舱和货物压缩机舱

以及该处整个船宽和船深的范围ꎬ同时还应包括该范围以上的甲板区域ꎻ
　 (ｃ)　 当货物区域的界限按本段要求扩展时ꎬ货泵舱和货物压缩机舱与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控制

站和 Ａ 类机器处所之间的分隔围壁应布置成能避免仅因甲板或围壁之一的破损而使气体进入起居处所、
服务处所、控制站和 Ａ 类机器处所ꎮ

３. ３. ２　 当泵和压缩机由穿过舱壁或甲板的轴驱动时ꎬ在舱壁和甲板的部位应装设能有效润滑的气

密装置或采取能确保永久性气密的其他方法ꎮ
３. ３. ３　 货泵舱和货物压缩机舱的布置ꎬ应确保穿着防护服和并携带呼吸器的人员安全无阻地进出ꎬ

并能及时将昏迷的伤员救出ꎬ穿着防护服的人员易于接近装卸货物所需的阀门ꎮ 在货泵舱和压缩机舱内

应配备合适的排水装置ꎮ

３. ４　 货物控制室

３. ４. １　 任何货物控制室均应位于露天甲板以上ꎬ并可以位于货物区域之内ꎮ 货物控制室可以位于

起居、服务或控制站处所之内ꎬ但应符合下列条件:
　 (ａ)　 货物控制室应为气体安全处所ꎻ和
　 (ｂ)　 (ⅰ)　 如果控制室有通往上述处所的出入口ꎬ则通向货舱区域的出入口应符合 ３. ２. ４ 的要

求ꎻ或
(ⅱ)　 如果控制室的出入口不符合 ３. ２. ４ 的要求ꎬ则不得设置从控制室到上述处所的通

道ꎬ且与上述处所之间的周界防火分隔应达到“Ａ －６０”级标准ꎮ
３. ４. ２　 如果货物控制室被设计成气体安全处所ꎬ仪表应尽可能为间接读出系统和在任何情况下ꎬ应

设计为能防止气体逃逸至该处所的空气中ꎮ 如果按照 １３. ６. ５ 规定安装ꎬ则在货物控制室内的气体探测

器的位置应不违反气体安全处所规定ꎮ
３. ４. ３　 如果运输可燃货物船舶的货物控制室为气体危险处所ꎬ则应排除着火源ꎮ 应考虑任何电气

设备的安全特性ꎮ

３. ５　 至货物区域内处所的通道

３. ５. １　 在不移动任何固定结构或装置的情况下ꎬ船体内壳结构至少有一侧能进行目测检查ꎮ 不管

３. ５. ２、４. ７. ７ 和 /或 ４. １０. １６ 要求的检查是否一起进行ꎬ如果此种目视检查只能在内壳外面进行时ꎬ则内

壳不应是燃油舱的边壁ꎮ
３. ５. ２　 应能对货舱处所内任何绝热层的一侧进行检查ꎮ 当货舱处于营运温度时ꎬ如果绝热系统的

完整性能在货舱处于营运温度时从货舱处所边界外侧由检查加以验证ꎬ则对货舱处所内绝热层一侧的检

查不需要进行ꎮ
３. ５. ３　 对货舱处所、留空处所、认为有气体危险的其他处所和液货舱的布置ꎬ应考虑到穿着防护服

０２６
① 本段适用于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 １ 日及之后建造的船舶(见 １９８１ 年 ＳＯＬＡＳ 修正案Ⅱ －２ 章 １. １ 和 １. ２ 条)



和携带呼吸器的人员进入并检查这些处所ꎬ以及要考虑在工伤事故发生时ꎬ能把昏迷的伤员从该处所救

出ꎮ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通道的设置:

(ⅰ)　 从开敞甲板直接到液货舱ꎻ
(ⅱ)　 供通过使用的水平开口、舱口或人孔应有足够的尺寸ꎬ使携带呼吸器的人员无阻碍

地上下梯道ꎬ并且应提供一个净开口以便把受伤人员从处所底部提升上来ꎻ此净开

口最小尺寸应不小于 ６００ｍｍ ×６００ｍｍꎻ和
(ⅲ)　 在舱内沿长度和宽度方向通道的垂直开口或提供出入这些处所人孔的最小开口尺

寸应不小于 ６００ｍｍ ×８００ｍｍꎬ其下缘距舱底板的高度应不大于 ６００ｍｍꎬ但设有格栅

或其他的脚踏除外ꎮ
　 (ｂ)　 若穿过这些开口或搬移受伤人员的能力使主管机关认为满意ꎬ则本款(ａ)(ⅱ)和(ａ)(ⅲ)

项要求的尺寸可以减小ꎮ
　 (ｃ)　 本款(ａ)项和(ｂ)项的要求不适用于 １. ４. １６(ｅ)所述的处所ꎮ 此种处所应仅设有通向开敞

露天甲板的直接或间接通道ꎬ但不包括封闭的气体安全处所ꎮ
３. ５. ４　 从开敞露天甲板至气体安全处所的通道ꎬ应位于露天甲板以上至少 ２. ４ｍ 的气体安全区域

内ꎬ除非通道内设有符合 ３. ６ 规定的空气闸ꎮ

３. ６　 空气闸

３. ６. １　 空气闸只允许设在开敞露天甲板上的气体危险区域与气体安全处所之间ꎬ并且应由两扇间

距不小于 ２ｍ 的实际气密的钢质门组成ꎮ
３. ６. ２　 这种门应是自闭式和没有任何背扣装置ꎮ
３. ６. ３　 在空气闸的两侧ꎬ应配备声光报警系统ꎬ以指明两扇门是否同时处在开启位置ꎮ
３. ６. ４　 对于载运可燃货品的船舶ꎬ当由空气闸所保护的处所出现过压损耗时ꎬ该处所内的非认可安

全型电气设备应能切断电路(见 １０. ２. ９)ꎮ 用于操纵、锚泊和系泊设备以及应急消防泵的非认可型安全

电气设备不应位于空气闸所保护的处所内ꎮ
３. ６. ５　 空气闸处所应自气体安全处所进行机械通风ꎬ并且相对开敞露天甲板上的气体危险区域保

持过压ꎮ
３. ６. ６　 应监测空气闸处所内的货物蒸气ꎮ
３. ６. ７　 按照 １９６６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的要求ꎬ空气闸的门槛高度应不小于 ３００ｍｍꎮ

３. ７　 舱底、压载和燃油布置

３. ７. １　 (ａ)　 当运载货物的货物围护系统不要求次屏壁时ꎬ货舱处所应设有与不同机器处所相连的

适当的排泄设备ꎬ应设有能探测此种泄漏的设施ꎮ
　 (ｂ)　 当有次屏壁时ꎬ应设有适当的排泄装置ꎬ以处理通过相邻船体结构漏入货舱处所或绝热处

所的泄漏物ꎮ 吸口不应与机器处所内的泵相通ꎮ 还应设有能探测上述泄漏的设施ꎮ
３. ７. ２　 屏壁间处所应设有液货舱泄漏或破裂时适合处理液货的排泄系统ꎮ 这种装置应能使任何泄

漏的货物引回至液货舱ꎮ
３. ７. ３　 在内部绝热舱ꎬ屏壁间处所以及次屏壁与内船壳或独立液舱结构之间处所ꎬ由于完全充满了

符合 ４. ９. ７(ｂ)的绝热材料ꎬ故不要求设置探测泄露和排泄的设备ꎮ
３. ７. ４　 压载处所、燃油舱和气体安全处所可以同机器处所内的泵连接ꎮ 倘若连接管直接同泵连接

并从泵直接排出舷外ꎬ且从箱形龙骨至气体安全处所的每一连接管不装阀门或分配阀箱ꎬ则箱形龙骨可

以同机器处所内泵连接ꎮ 泵的透气口不应通在机器处所ꎮ

３. ８　 船首或船尾装卸装置

３. ８. １　 经主管机关批准ꎬ按照本节和 １７. ７ 的要求ꎬ可允许在船首或船尾装设装卸货物管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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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８. ２　 货物区域前或后的货物管路ꎬ以及有关管路和设备ꎬ在甲板室范围应为焊接连接ꎮ 经过起居

处所、服务和控制站处所和机器处所者应在其外部经过且在舷内至少 ７６０ｍｍꎬ但横向接岸管路除外ꎮ 此

种管路应能清楚地识别和至少用两个位于货物区域内的阀门分隔ꎬ该阀门应能在船长控制下闭锁ꎬ或由

一只阀门和其他方法共同组成的等效分隔标准来分隔ꎮ 在两个阀门之间应设有装置ꎬ或在相应位置设置

其他设备ꎬ以能校核分隔措施的效能ꎮ
３. ８. ３　 应配有装置ꎬ使此种管路在使用后能进行驱气ꎻ在不使用时ꎬ能保持气体安全ꎮ 同驱气管连

接的透气管ꎬ应位于货物区域ꎮ
３. ８. ４　 至起居处所、服务和控制站的进口、空气进口和开口ꎬ不应面对船首或船尾装卸设备ꎮ 它们

应位于甲板室外侧壁上距面对船首或船尾装卸设备端壁至少 Ｌ / ２５ꎬ且不得小于 ３. ０５ｍ(参阅 ３. ２. ４)ꎬ但
是ꎬ该距离不必超过 ５ｍꎮ 面向此种装卸设备和在上述范围内甲板室侧壁上的舷窗应为固定(非开启)式ꎮ
另外ꎬ在船首或船尾装卸设备使用期间ꎬ相应甲板室侧壁上的所有门、舷窗和其他开口应保持关闭ꎮ

３. ８. ５　 对于船首或船尾装卸区域的消防设备ꎬ应按照 １１. ４. ７ 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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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章　 货 物 围 护

４. １　 通则

主管机关在执行和应用本章的规定中应采用适当步骤以确保其一致性①ꎮ

４. ２　 定义

除 １. ４ 中的定义外ꎬ下列定义也适用于整篇规则ꎮ
４. ２. １　 整体液货舱:
　 (ａ)　 整体液货舱构成船体结构的一部分ꎬ并且以相同方式与邻接的船体结构受到相同载荷的

影响ꎻ
　 (ｂ)　 按 ４. ２. ５ 所确定的设计蒸气压力 Ｐｏꎬ通常不应超过 ０. ２５ｋｇ / ｃｍ２ꎮ 如果船体构件尺寸相应地

加大ꎬＰｏ 亦可相应增加ꎬ但应小于 ０. ７ｋｇ / ｃｍ２ꎻ
　 (ｃ)　 整体液货舱可用来装运某些货物ꎬ只要装运时船体结构的任何部分在任何情况下的最低温

度不低于 － １０℃ꎮ 经主管机关特别考虑ꎬ也可同意装载较低温度的货物ꎮ
４. ２. ２　 薄膜液货舱:
　 (ａ)　 薄膜液货舱系非自身支持的液货舱ꎬ它由一层薄膜组成ꎬ该薄膜通过绝热层得到邻接船体

结构的支持ꎮ 薄膜的设计应考虑热膨胀和其他膨胀(或收缩)得到补偿ꎬ以免薄膜受过大的应力ꎻ
　 (ｂ)　 设计蒸气压力 Ｐｏ 通常不应超过 ０. ２５ｋｇ / ｃｍ２ꎮ 如果船体结构尺寸相应地加大ꎬ并且对支持

绝热层的强度作了适当考虑ꎬ则 Ｐｏ 可相应增加到个较高的值ꎬ但应小于 ０. ７ｋｇ / ｃｍ２ꎻ
　 (ｃ)　 薄膜液货舱的定义并不排斥这样的设计ꎬ如采用非金属薄膜或薄膜包括在绝热层中或与绝

热层结合在一起ꎮ 对这种设计应经主管机关特别考虑ꎮ 在任何情况下ꎬ薄膜厚度通常应不超过 １０ｍｍꎮ
４. ２. ３　 半薄膜液舱:
　 (ａ)　 半薄膜液货舱系装载状态下非自身支持的由一层薄膜组成液货舱ꎬ薄层的部分通过绝热层

得到邻接船体结构的支持ꎬ而该薄层与上述支持部分相连接的圆形部分应设计成能承受热膨胀和其他膨

胀或收缩ꎻ
　 (ｂ)　 设计蒸气压力 Ｐｏ 通常不应超过 ０. ２５ｋｇ / ｃｍ２ꎮ 如果船体结构尺寸相应地加大ꎬ并且对支持

绝热层的强度作了适当考虑ꎬ则 Ｐｏ 可相应增加到个较高的值ꎬ但应小于 ０. ７ｋｇ / ｃｍ２ꎮ
４. ２. ４　 独立液货舱:
独立液货舱系指自身支持的液货舱ꎬ它们不构成船体结构的一部分ꎬ它们对船体强度也非必要ꎮ 独

立液货舱分为 ３ 类:
　 (ａ)　 Ａ 型独立液货舱ꎬ其设计主要应用经典船舶结构分析程序的公认标准②ꎬ如果这种液货舱主

要是由平面构成(重力液货舱)ꎬ则其设计蒸气压力 Ｐｏ 应小于 ０. ７ｋｇ / ｃｍ２ꎻ
　 (ｂ)　 Ｂ 型独立液货舱ꎬ其设计是应用模型试验、精确分析手段和分析方法确定应力水平、疲劳寿

命和裂纹扩展特性ꎮ 如果这类液货舱主要由平面构成(重力液货舱)ꎬ则其设计蒸气压力 Ｐｏ 应小于 ０.
７ｋｇ / ｃｍ２ꎻ

　 (ｃ)　 Ｃ 型独立液货舱(亦称压力容器)是满足压力容器标准的液舱ꎬ其设计蒸气压力不小于:
Ｐｏ ＝ ２ ＋ ＡＣ (ρｒ) １. ５ 　 　 ｋｇ / ｃｍ２

式中:Ａ ＝ ０. ０１８５ σｍ

Δ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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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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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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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可参考国际船级社协会(ＩＡＣＳ)会员以及联系会员的出版物ꎬ特别是 ＩＡＣＳ 出版的统一要求 Ｇ１ 和 Ｇ２ꎮ
就«规则»第 ４、５ 和 ６ 章而言ꎬ“公认标准”系指由主管机关承认的船级社制订和保持的标准ꎮ



其中:σｍ———设计主膜应力ꎬＮ / ｍｍ２ꎻ
ΔσＡ———许用膜动应力(当概率级别为 Ｑ ＝ １０ － ８时的全振幅)ꎬｋｇ / ｍｍ２

当 ΔσＡ ＝ ５. ５ｋｇ / ｍｍ２ꎬ对铁素体(珠光体) /马氏体和奥式体钢ꎮ
当 ΔσＡ ＝ ２. ５ｋｇ / ｍｍ２ꎬ对铝合金(５０８３ － ０)ꎻ

Ｃ———液货舱的特性尺度ꎬ取下列各值中的最大者:ｈꎻ０. ７５ｂꎻ或 ０. ４５ｌꎻ
其中:ｈ———液货舱高度(沿船舶的垂向量取)ꎬｍꎻ

ｂ———液货舱宽度(沿船舶的横向量取)ꎬｍꎻ
ｌ———液货舱长度(沿船舶的纵向量取)ꎬｍꎻ

ρｒ———设计温度下货物的相对密度(淡水:ρｒ ＝ １０００ｋｇ / ｍ３)ꎮ
然而ꎬ根据液货舱的形状及其支承构件和附属件的布置ꎬ主管机关可将符合本款标准的液舱划为 Ａ

型和 Ｂ 型ꎮ
４. ２. ５　 内部绝热液货舱:
　 (ａ)　 内部绝热液货舱为非自身支持液舱ꎬ它由适合于货物围护的绝热材料组成ꎮ 并受到邻接的

内部船体结构或独立液货舱结构支持ꎮ 绝热层的内表面直接与货物相接触ꎮ
　 (ｂ)　 内部绝热液货舱可分为:

(ⅰ)　 １ 型液货舱:系指舱内的绝热层、或绝热层与一层或多层衬里的组合仅起主屏壁作用

的液货舱ꎮ 内部船体或独立液货舱结构在必要时应起次屏壁作用ꎻ
(ⅱ)　 ２ 型液货舱:系指舱内的绝热层或绝热层与一层或多层衬里的组合既起主屏壁作用

又起次屏壁作用的液货舱ꎬ且这两层屏壁能被清楚地识别ꎮ
上述“衬里”一词系指一层薄的非自身支持的金属、非金属或复合材料构成内部绝热液货舱的一部

分ꎬ为提高液货舱屏壁的抗断裂能力或其他机械性能ꎮ 衬里不同于薄膜ꎬ因为它不能单独成为液体的

屏壁ꎮ
　 (ｃ)　 内部绝热液货舱应采用合适的材料建造ꎬ货物围护系统应按 ４. ４. ７ 所要求的模型试验和精

确的分析方法设计ꎮ
　 (ｄ)　 设计蒸气压力 Ｐｏꎬ通常不应超过 ０. ２５ｋｇ / ｃｍ２ꎮ 然而货物围护系统若按其用于较高的蒸气压

力进行设计时ꎬＰｏ 可以适当提高ꎻ如内部绝热液货舱是由内部船体结构支持ꎬ则 Ｐｏ 不应超过 ０. ７ｋｇ / ｃｍ２ꎮ
如内部绝热液货舱是由适当的独立液货舱结构支持ꎬ则主管机关可以接受大于 ０. ７ｋｇ / ｃｍ２的设计蒸气

压力ꎮ
４. ２. ６　 设计蒸气压力 Ｐｏ 是在液货舱顶部的最大表压力ꎮ
　 (ａ)　 当液货舱内不设置温度控制装置ꎬ从而货物压力仅取决于环境温度时ꎬＰｏ 应不低于在温度

为 ４５℃时的货物蒸气表压力ꎮ 然而ꎬ对于航行于限定航区或在限制期限内航行的船舶ꎬ主管机关考虑了

液货舱的任何绝热情况后ꎬ可以接受较低的温度值ꎮ 反之ꎬ对于一直航行在较高环境温度区域的船舶ꎬ可
以要求较高的温度ꎮ

　 (ｂ)　 在任何情况下ꎬ包括本条(ａ)款ꎬＰｏ 不得小于释放阀的最大调定值(ＭＡＲＶＳ)ꎮ
　 (ｃ)　 经主管机关特别考虑ꎬ并符合 ４. ２. １ 至 ４. ２. ４ 规定对各类液货舱的限制条件ꎬ由于在港内条

件下动力载荷的减少ꎬ可以采用高于 Ｐｏ 的蒸气压力ꎮ
４. ２. ７　 设计温度:
供选择材料用的设计温度系指在液货舱内可以装载或运输的货物的最低温度ꎮ 应采取主管机关满

意的措施ꎬ以确保液货舱或货物的温度不会下降到设计温度以下ꎮ

４. ３　 设计载荷

４. ３. １　 (ａ)　 液货舱连同其支持构件和其他固定装置设计时ꎬ应考虑下列各种载荷的适当组合:
　 　 内部压力ꎻ
　 　 外部压力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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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舶运动引起的动载荷ꎻ
　 　 热载荷ꎻ
　 　 晃动载荷ꎻ
　 　 船舶挠曲引起的载荷ꎻ
　 　 在支持构件部位处液货舱和货物重量及其相应的反作用力ꎻ
　 　 绝热层重量ꎻ
　 　 塔架和其他附件处的载荷ꎮ
这些载荷的范围应根据液货舱的类型予以考虑ꎬ在下列各款中作更详细的说明ꎮ
　 (ｂ)　 应计及 ４. １０ 所述压力试验的相应载荷ꎻ
　 (ｃ)　 应计及 ４. ２. ６(ｃ)所述的在港内条件下增加的蒸气压力ꎻ
　 (ｄ)　 液货舱设计应能在 ０°到 ３０°范围内的最不利的静横倾角时不超过 ４. ５ 所规定的许用应力ꎮ
４. ３. ２　 内部压力:
　 (ａ)　 内部压力 Ｐｅｑ(表压ꎬ单位为 ＭＰａ)由设计蒸气压力 Ｐｏ 和在本段(ｂ)所述的液体压力 Ｐｇｄ共同

作用的结果ꎬ但不包括液体晃动的影响ꎮ 应按下式计算:
Ｐｅｑ ＝ Ｐｏ ＋ (Ｐｇｄ)ｍａｘ 　 　 ＭＰａ

也可以采用等效的计算方法ꎮ
　 (ｂ)　 内部液体压力是由于 ４. ３. ４ 所述的ꎬ船舶运动所引起的货物重力加速度所增加的压力ꎮ 对

于由重力和动力加速度的联合作用所引起的内部液体压力 Ｐｇｄꎬ应按下式计算:
Ｐｇｄ ＝ ａβＺβ(ρ / １. ０２ × １０５)　 　 ＭＰａ

式中:ａβ———在任意的方向 β 方向上由重力和动载荷引起的无因次加速度(即相对于重力加速度)(见图

４. １)ꎻ
ρ———设计温度的货物最大密度(ｋｇ / ｍ３)ꎻ

Ｚβ———从所决定的压力点沿 β 方向向上量至液货舱壳板的最大液柱高度(见图 ４. ２)ꎮ

图 ４. １　 加速度椭圆

ａβ———在所有方向上 β 的合成加速度(静和动)

ａｙ———加速度横向分量

ｂｚ———加速度垂向分量

图 ４. ２　 内部压头确定

在确定 Ｚβ 时ꎬ除非液货舱气室的总容积 Ｖｄ 不超过按下列公式所得值ꎬ否则液货舱气室应被考虑作

为液货舱总容积的一部分:
Ｖｄ ＝ Ｖｔ[(１００ － ＦＬ) / ＦＬ]

式中:Ｖｔ———无任何气室的液货舱容积ꎻ
ＦＬ———按第 １５ 章规定的充装极限ꎮ
应考虑给出 Ｐｇｄ的最大值(Ｐｇｄ)ｍａｘ的方向ꎮ 如果需要考虑三个方向的加速度分量ꎬ则应采用椭球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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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图 ４. １ 中的椭圆ꎮ 上述公式仅适用于全满的液货舱ꎮ
４. ３. ３　 外部压力:
外部设计压力载荷ꎬ应根据液货舱的任何部位可能同时承受的最小内部压力(最大真空度)和最大

外部压力之间的差值予以确定ꎮ
４. ３. ４　 船舶运动而引起的动载荷:
　 (ａ)　 确定动载荷应考虑船舶运动的长期分布ꎬ包括船舶在其使用寿命期间在不规则海浪中所经

受的纵荡、横荡、垂荡、横摇、纵摇和首摇的影响(通常取为相当于 １０８ 次的波浪遭遇)ꎮ 在评定船体强度

时由于遇到上述情况已采取了必要的减速和航向的变化ꎬ则可考虑减小动载荷ꎮ
　 (ｂ)　 对于防止塑性变形和屈曲的设计ꎬ动载荷应根据船舶在其使用寿命期间(通常取相当于

１０ － ８的概率范围)可能遇到的最大载荷ꎬ其加速度分量指导公式见 ４. １２ꎮ
　 (ｃ)　 当考虑防止疲劳设计时ꎬ动载荷谱应根据船舶的使用寿命期间分布计算予以确定(通常取

相当于 １０８ 次的波浪遭遇)ꎮ 若采用简化的动载荷谱估算疲劳寿命ꎬ则这些动载荷谱ꎬ应经主管机关特别

考虑ꎮ
　 (ｄ)　 裂纹扩展的实际应用估算ꎬ可以采用为期 １５ 天的简化载荷分布ꎬ这种载荷分布可取自图 ４. ３ꎮ

图 ４. ３　 简化的载荷分布

σｏ ￣船舶使用寿命中可能出现的最大应力响应循

环次数以对数计ꎻ２ × １０５值作为一个估算例子

　 (ｅ)　 对于限定航区营运的船舶ꎬ可给予特别考虑ꎮ
　 (ｆ) 　 估算作用于液货舱的加速度ꎬ其作用点是在液货舱

的重心ꎬ主要包括下列分量:
垂向加速度: 垂荡、纵摇以及可能的横摇(垂直于船的基

线)引起的运动加速度ꎮ
横向加速度: 横荡、首摇和横摇的运动加速度ꎻ以及横摇的

重力分量ꎮ
纵向加速度: 纵荡和纵摇的运动加速度ꎻ以及纵摇的重力

分量ꎮ
４. ３. ５　 晃动载荷:
　 (ａ)　 当液货舱拟部分充装时ꎬ应考虑由 ４. ３. ４(ｆ)所述的

船舶任何运动引起较大载荷晃动所产生的危险ꎻ
　 (ｂ)　 当发现存在较大晃动诱发载荷的危险时ꎬ应要求作

专门的试验和计算ꎮ

４. ３. ６　 热载荷:
　 (ａ)　 拟用于载运温度低于 － ５５℃货物的液货舱ꎬ在冷却期间应考虑瞬时热载荷ꎻ
　 (ｂ)　 当液货舱设计的支持装置和营运温度可能会引起较大的热应力ꎬ对于这类液货舱应考虑稳

态热载荷ꎮ
４. ３. ７　 支持构件上的载荷:
在支持构件上的载荷见 ４. ６ 的规定ꎮ

４. ４　 结构分析

４. ４. １　 整体液舱

整体液舱的结构分析ꎬ应按照公认的标准进行ꎮ 液舱舱壁的结构尺寸ꎬ计及 ４. ３. ２ 所述的内压力ꎬ至
少应满足对深舱的要求ꎬ但所得的结构尺寸不应小于这些公认标准通常所要求的值ꎮ

４. ４. ２　 薄膜液舱

　 (ａ)　 对薄膜液舱ꎬ所有静、动载荷的影响都应考虑ꎬ以确定薄膜和与之相连的绝热层对塑性变形

和疲劳的适应性ꎮ
　 (ｂ)　 在获得认可前ꎬ通常应进行既有主屏壁又有次屏壁ꎬ还包括有角隅和接头在内的模型试验ꎬ

以验证这些结构能承受由静、动和热载荷所造成的预期组合应变ꎮ 试验条件应代表货物围护系统在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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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寿命期内可能遇到的最恶劣的营运条件ꎮ 材料试验应确保时效不会妨碍材料发挥它们预期的功能ꎮ
　 (ｃ)　 为了进行本条(ｂ)款所述的试验ꎬ应对船舶和货物围护系统的具体运动、加速度和响应作一

完整的分析ꎬ除非这些数据可从类似的船舶中获得ꎮ
　 (ｄ)　 对由于屏壁间的超压、液舱可能出现真空、晃动影响和船体振动影响所可能造成的薄膜破

坏ꎬ应给予特别注意ꎮ
　 (ｅ)　 船体的结构分析ꎬ计及 ４. ３. ２ 所述的内部压力ꎬ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然而ꎬ对船体的变形及

其与薄膜和与薄膜相连的绝热层的相容性ꎬ应给予特别注意ꎮ 内层船体板的厚度ꎬ计及 ４. ３. ２ 所述的内

部压力后ꎬ至少应满足公认标准对深舱的要求ꎮ 薄膜、薄膜支持构件材料和绝热层的许用应力应视各个

具体情况而定ꎮ
４. ４. ３　 半薄膜液舱

半薄膜液货舱的结构分析ꎬ应按 ４. ３. ２ 所述内部压力对薄膜液货舱或独立液货舱适用的要求进行ꎮ
４. ４. ４　 Ａ 型独立液舱

　 (ａ)　 结构分析ꎬ计及 ４. ３. ２ 所述的内部压力ꎬ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液货舱板厚ꎬ计及 ４. ３. ２ 所述

的内部压力和 ４. ５. ２(ａ)所要求的任何腐蚀裕量ꎬ至少应满足公认标准对深舱的要求ꎮ
　 (ｂ)　 对公认标准中没有包括的某些部件ꎬ如支持构件处的结构ꎬ其应力在尽可能计及 ４. ３ 中所述

的载荷和支持构件处的船舶变形后ꎬ应由直接计算来确定ꎮ
４. ４. ５　 Ｂ 型独立液舱

　 (ａ)　 所有动、静载荷的影响都应用来确定结构对下列情况的适应性:
塑性变形ꎻ
屈曲ꎻ
疲劳破坏ꎻ
裂缝扩展ꎮ
应进行 ４. ３. ４ 所要求的统计波浪载荷分析ꎬ有限元或类似方法分析和断裂力学或等效近似分析ꎮ
　 (ｂ)　 应进行三维结构分析ꎬ以评定船体承受的应力水平ꎮ 这种分析所采用的模型ꎬ应包括液货

舱及其支持和键固系统以及船体的适当部分ꎮ
　 (ｃ)　 对在不规则波浪上具体船舶的加速度和运动ꎬ以及船舶和液货舱对这些力和运动的响应ꎬ

应进行完整的分析ꎬ除非这些数据可从类似的船舶中获得ꎮ
　 (ｄ)　 屈曲分析时应考虑最大的建造误差ꎮ
　 (ｅ)　 主管机关认为有必要ꎬ可要求做模型试验以确定结构构件的应力集中系数和疲劳寿命ꎮ
　 (ｆ) 　 疲劳载荷的累积效应应符合:

∑
ｎｉ

Ｎｉ
＋ １０３

Ｎ ｊ
≤Ｃｗ

式中:ｎｉ———船舶寿命期内每一应力水平的应力循环次数ꎻ
Ｎｉ———按 Ｗｏｈｌｅｒ(Ｓ ~ Ｎ)曲线ꎬ各个应力水平上达到断裂时的循环次数ꎻ
Ｎ ｊ———由于装卸产生的疲劳载荷达到断裂时的循环次数ꎻ
Ｃｗ———应小于或等于 ０. ５ꎻ但是ꎬ根据建立 Ｗｏｈｌｅｒ(Ｓ ~ Ｎ)曲线时ꎬ所采用的试验程序和数据ꎬ并经主

管机关作出特别考虑ꎬ则可使用大于 ０. ５ 的 Ｃｗ 值ꎬ但不得大于 １. ０ꎮ
４. ４. ６　 Ｃ 型独立液舱

　 (ａ)　 基于内部压力的结构尺寸

(ⅰ)　 承受内压的压力容器的受压部件ꎬ包括法兰在内ꎬ其厚度与形状应由主管机关接受

的标准来确定ꎮ 在所有情况下ꎬ这些计算均应基于通常为人们所接受的压力容器设

计理论进行ꎮ 压力容器受压部件上的开口应按能为主管机关接受的标准加强ꎮ
(ⅱ)　 在按 ４. ４. ６(ａ)(ⅰ)进行计算时ꎬ应计入 ４. ３. ２ 所定义的设计液体压力ꎮ
(ⅲ)　 当进行了 ４. １０. ７ 所述的检查和无损探伤时ꎬ按 ４. ４. ６(ａ)(ⅰ)进行的计算中所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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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接头有效系数应取为 ０. ９５ꎮ 若考虑了其他因素ꎬ诸如所用的材料、接头型式、焊
接程序和载荷类型后ꎬ该数字可以取到 １. ０ꎮ 对于处理用压力容器、主管机关可以接

受不小于 ４. １０. ９(ｂ)(ⅱ)规定的局部无损探伤ꎬ但其范围取决于诸如所用的材料、
设计温度、材料在制造时的零韧性转变温度、接头型式和焊接程序等因素ꎬ但在这种

情况下ꎬ应取不大于 ０. ８５ 的有效系数ꎮ 对于特殊材料ꎬ上述系数应根据焊接接头特

定的机械性能予以减小ꎮ
　 (ｂ)　 屈曲标准

(ⅰ)　 承受外压和会产生压缩应力的其他载荷的压力容器ꎬ其厚度和形状应符合主管机关

所接受的标准ꎮ 在所有情况下ꎬ这些计算均应根据通常可接受的压力容器屈曲理

论ꎬ并应充分考虑论屈曲应力和由于板边不对准及在规定的弧长或舷长上的椭圆度

和失圆度引起的实际屈曲应力的差异ꎮ
(ⅱ)　 设计外部压力

用来验算压力容器的屈曲情况的设计外部压力(Ｐｅ)应不小于下式给出的值:
Ｐｅ ＝ Ｐ１ ＋ Ｐ２ ＋ Ｐ３ ＋ Ｐ４ 　 　 (ｋｇ / ｃｍ２)

式中:Ｐ１———真空释放阀的调定压力ꎮ 对不设真空释放阀的压力容器ꎬＰ１应作特别考虑ꎬ但一般应取不小

于 ０. ２５ｋｇ / ｃｍ２ꎮ
Ｐ２———容纳压力容器或部分压力容器的完全封闭处所中的压力释放阀的调定压力ꎮ 其他处所ꎬＰ２ ＝０ꎮ
Ｐ３———由于绝热层的重量和收缩、包括腐蚀裕量在内的壳体重量和压力容器可能会受到的其他各

种外部压力载荷在壳板上造成的压缩作用力ꎮ 这些作用力包括ꎬ但不限于:气室重量、塔架

和管路的重量、部分注满情况下货物的影响、加速度和船体变形ꎮ 此外ꎬ外部和 /或内部压力

的局部影响也应计及ꎮ
Ｐ４———露天甲板上的压力容器或压力容器部件由于水压头造成的外部压力ꎮ 其他处所ꎬＰ４ ＝ ０ꎮ

　 (ｃ)　 关于静、动载荷的应力分析

(ⅰ)　 压力容器的结构尺寸应按本条(ａ)和(ｂ)款确定ꎮ
(ⅱ)　 在支持构件处和支持构件的壳板连接处ꎬ应进行载荷和应力计算ꎮ 如可适用应采用

４. ３ 中所述的载荷ꎮ 支持构件处的应力应是能为主管机关所接受的标准ꎮ 特殊情况

下ꎬ主管机关可以要求作疲劳分析ꎮ
(ⅲ)　 如主管机关要求ꎬ应特别考虑次级应力和热应力ꎮ

　 (ｄ)　 板厚公差

对压力容器ꎬ按 ４. ４. ６(ａ)所算得到的厚度或由 ４. ４. ６(ｂ)所要求的厚度加上腐蚀裕量(如有时)ꎬ应
视为没有任何负公差的最小厚度ꎮ

　 (ｅ)　 壳板和封头的最小厚度

对压力容器ꎬ成形后的壳板和封头ꎬ包括腐蚀裕量在内的最小厚度ꎬ碳锰钢和镍钢不应小于 ５ｍｍꎻ奥
氏体不锈钢不应小于 ３ｍｍꎻ铝合金不应小于 ７ｍｍꎮ

４. ４. ７　 内部绝热液舱

　 (ａ)　 应考虑所有静、动载荷的影响以确定液舱对下列情况的适应性:
疲劳破坏ꎻ
自由表面和支持表面上裂缝扩展ꎻ
粘结强度和凝聚强度ꎻ
压缩、拉伸和剪切强度ꎮ

应进行按 ４. ３. ４ 要求的统计波浪载荷分析、有限元或类似方法分析和断裂力学或等效

近似方法分析ꎮ
　 (ｂ)　 (ⅰ)　 对船体内壳或独立液货舱结构的抗裂和变形及其与绝热材料的相容性ꎬ应给予特别

注意ꎮ 应作三维结构分析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这种分析是为了评定内层船体或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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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舱结构或两者一起所承受的应力水平和变形ꎬ分析时也应计入 ４. ３. ２ 所述的内部

压力ꎮ 若压载水处所邻接于构成内部绝热液舱的支持构件和内层船体ꎬ则其分析中

应计入压载水在船舶运动影响下产生的动力载荷ꎮ
(ⅱ)　 内部绝热液舱和内层船体结构或独立液舱结构的许用应力和相应的扰度ꎬ应按各种

具体情况而定ꎮ
(ⅲ)　 内层船体或独立液舱的板厚ꎬ计入 ４. ３. ２ 所述的内部压力ꎬ至少应符合公认标准的

要求ꎮ 平面结构的液舱至少应符合公认标准对深舱的要求ꎮ
　 (ｃ)　 船舶、液货和任何压载对具体船舶在不规则波上的加速度和运动的响应ꎬ应作完整的分析

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ꎬ除非这些分析数据可从类似船舶上获得ꎮ
　 (ｄ)　 (ⅰ)　 为了确认设计原则ꎬ应进行在静、动和热载荷组合影响下包括结构构件在内的符合

模型原型试验ꎮ
(ⅱ)　 试验条件应代表货物围护系统在船舶使用寿命期内可能遇到的最不利的营运情况ꎬ

包括热循环ꎬ为此ꎬ根据每年 １９ 个来回航次ꎬ至少应考虑 ４００ 次热循环ꎮ 若预计每

年超过 １９ 个往返航次ꎬ则要求更高的热循环次数ꎮ 这 ４００ 次热循环可被分成 ２０ 个

全循环(货物温度达 ４５℃)及 ３８０ 个部分循环(货物温度达到压载状态下航行时所

预计的温度)ꎮ
(ⅲ)　 模型应能代表实际构造ꎬ包括角隅、接头、泵座、管路贯通件和其他关键区域ꎬ并应考

虑液舱材料性能、工艺和质量控制方面的各种变化ꎮ
(ⅳ)　 应进行组合拉伸和疲劳试验ꎬ以评定绝热材料在内层船体或独立液舱结构上出现穿

透性裂纹情况下的裂纹动态ꎮ 在这些试验中ꎬ如可行ꎬ裂缝区域应承受压载水的最

大静水压力ꎮ
　 (ｅ)　 疲劳载荷的影响应按 ４. ４. ５(ｆ)或等效方法确定ꎮ
　 (ｆ) 　 对于内部绝热液舱ꎬ修补程序应在编制对绝热材料和内层船体或独立液舱结构作原型试验

计划期间制订出来ꎮ

４. ５　 许用应力和腐蚀裕量

４. ５. １　 许用应力

　 (ａ)　 整体液舱ꎬ许用应力通常应为公认标准中对船体结构所给出的标准ꎮ
　 (ｂ)　 薄膜液舱ꎬ应参考 ４. ４. ２(ｅ)的要求ꎮ
　 (ｃ)　 主要由平面构成的 Ａ 型独立液舱ꎬ其主要构件和次要构件(扶强材、强肋骨、纵桁、纵材)的

应力ꎬ如按经典的分析程序计算ꎬ碳锰钢和铝合金不应超过 σＢ / ２. ６６ 或 σγ / １. ３３ 的较小值ꎬ其中 σＢ 和 σγ

见本条(ｆ)款中定义ꎮ 然而ꎬ如对主要构件进行了详细计算ꎬ等值应力 σＣ 可以超过上述指定值而达到主

管机关可以接受的应力值ꎬσＣ 也见(ｆ)款中定义ꎬ计算中应计入弯曲、剪切、轴向和扭转变形ꎬ以及由于双

层底和液货舱底的变形而产生的相互作用的影响ꎮ
　 (ｄ)　 (ⅰ)　 主要由回转体构成的 Ｂ 型独立液舱ꎬ许用应力应不超过:

σｍ≤ｆ
σＬ≤１. ５ｆ
σｂ≤１. ５Ｆ

σＬ ＋ σｂ≤１. ５Ｆ
σｍ ＋ σｂ≤１. ５Ｆ

式中:σｍ———等值主薄膜总应力ꎻ
σＬ———等值主薄膜局部应力ꎻ
σｂ———等值主弯曲应力ꎻ

ｆ ＝ σＢ / Ａ 或 σγ / Ｂꎬ取其小者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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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 σＢ / Ｃ 或 σγ / Ｄꎬ取其小者ꎮ
σｍꎬσＬ 和 σｂ 见 ４. １３ 中定义ꎮ 等值应力 σＢ 和 σγ 见本条(ｆ)款中定义ꎮ
Ａ、Ｂ、Ｃ、Ｄ 的值应在 １. ６ 中所述的适装证书上注明ꎬ且至少应具有下列的最小值:

镍钢和碳锰钢 奥 氏 体 钢 铝　 合　 金

Ａ ３ ３. ５ ４

Ｂ ２ １. ６ １. ５

Ｃ ３ ３ ３

Ｄ １. ５ １. ５ １. ５

　 　 　 　 　 (ⅱ)　 主要由平面构成的 Ｂ 型独立液舱ꎬ主管机关可以要求满足附加的或其他应力标准ꎮ
　 (ｅ)　 Ｃ 型独立液舱ꎬ在按 ４. ４. ６(ａ)(ⅰ)要求所做计算中所采用的最大许用等值薄膜应力应为下

列值的较小者:
σＢ / Ａ 或 σγ / Ｂ

式中:σＢ 和 σγ 见本条( ｆ)款中定义ꎮ Ａ 和 Ｂ 的值应在 １. ６ 中所述的适装证书上注明ꎬ且至少应具有

４. ５. １(ｄ)(ⅰ)表所列的最小值ꎮ
　 (ｆ) 　 下述定义适用于本条(ｃ)、(ｄ)和(ｅ)款:

(ⅰ)　 σγ———室温下规定的最小屈服应力ꎮ 若应力—应变曲线上显示不出明显的屈服应

力ꎬ则可采用 ０. ２％的条件应力ꎮ
σＢ———室温下规定的最小拉伸强度ꎮ

铝合金焊接件应分别采用退火状态下的 σγ 或 σＢ 的值ꎮ
上述性能应与材料规定的机械性能下限值相一致ꎬ包括组装状态的焊缝金属ꎮ 经主

管机关特别考虑后ꎬ可以计及提高在低温下的屈服应力和拉伸强度ꎮ 确定材料性能

所依据的温度ꎬ应在 １. ６ 中所述的适装证书上注明ꎮ
　 　 　 (ⅱ)　 等值应力 σＣ(ＶｏｎꎬＭｉｓｅｓꎬＨｕｂｅｒ)应按下式确定:

σｃ ＝ σ２
ｘ ＋ σ２

ｙ － σｘσｙ ＋ ３τ２
ｘｙ

式中:σｘ———ｘ 方向的总正应力ꎻ
σｙ———ｙ 方向的总正应力ꎻ
τｘｙ———ｘ － ｙ 平面上总剪切应力ꎮ

　 　 　 (ⅲ)　 当静、动应力是分开计算时ꎬ除非有其他计算方法证明合适ꎬ则总应力应按下式

计算:

σｘ ＝ σｘｓｔ ± ∑(σｘｄｙｎ) ２

σｙ ＝ σｙｓｔ ± ∑(σｙｄｙｎ) ２

τｘｙ ＝ τｘｙｓｔ ± ∑(τｘｙｄｙｎ) ２

式中:σｘｓｔꎬσｙｓｔ和 τｘｙｓｔ为静应力ꎻ
σｘｄｙｎꎬσｙｄｙｎ和 τｘｙｄｙｎ为动应力ꎮ

所有应力都分别从加速度分量和因挠曲和扭转所引起的船体应变分量中确定ꎮ
　 (ｇ)　 内部绝热液舱ꎬ应参考 ４. ４. ７(ｂ)的要求ꎮ
　 (ｈ)　 (ⅰ)　 第 ６ 章规定以外的材料的许用应力ꎬ每种情况均应经主管机关的认可ꎮ

(ⅱ)　 根据疲劳分析、裂缝扩展分析和屈曲标准ꎬ可对应力进一步加以限制ꎮ
４. ５. ２　 腐蚀裕量

　 (ａ)　 对由结构分析得出的厚度ꎬ通常不再要求附加腐蚀裕量ꎮ 然而ꎬ当液货舱周围没有环境控

制ꎬ如惰化ꎬ或当货物具有腐蚀性时ꎬ主管机关可以要求适当的腐蚀裕量ꎮ
　 (ｂ)　 压力容器ꎬ如压力容器中的液货为非腐蚀的且其外表面由惰性气体或由经认可的蒸气隔层

的适当绝热层来保护ꎬ则通常不要求腐蚀裕量ꎮ 油漆或其他薄涂层不能确信其具有保护性质ꎮ 如果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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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接受的抗腐蚀性能的特殊合金ꎬ则不要求腐蚀裕量ꎮ 若上述条件不能满足ꎬ则按 ４. ４. ６ 所算得的

结构尺寸应当适当增加ꎮ

４. ６　 支持构件

４. ６. １　 液货舱应由船体支承ꎬ其方式应能防止液舱在静、动载荷作用下产生本体移动ꎬ但允许液舱

在温度变化和船体扰曲时ꎬ能收缩与膨胀ꎬ而不致使液舱和船体承受过大的应力ꎮ
４. ６. ２　 液舱及其支持构件也应设计成在静横倾角为 ３０°时不超出 ４. ５. １ 规定的许用应力ꎮ
４. ６. ３　 支持构件应对可能的最大合成加速度进行计算ꎬ计入旋转和平移的影响ꎮ 给定方向上的加

速度可按图 ４. １ 予以确定ꎮ “加速度椭圆”的半轴应按 ４. ３. ４(ｂ)确定ꎮ
４. ６. ４　 应设置适当的支持构件ꎬ以承受作用在液舱上的碰撞力ꎬ其大小在向前的方向相当于液舱和

货物重量的一半ꎬ在向后的方向相当于液舱和货物重量的四分之一ꎬ不致产生可能危及液舱结构的变形ꎮ
４. ６. ５　 ４. ６. ２ 和 ４. ６. ４ 所述的载荷不需互相结合或与波浪诱导载荷组合ꎮ
４. ６. ６　 独立液舱ꎬ应采取措施加固液舱以防止 ４. ６. ３ 所述的旋转的影响ꎬ如合适时ꎬ也适用于薄膜

液舱或半薄膜液舱ꎮ
４. ６. ７　 独立液舱应设置止浮装置ꎮ 此止浮装置应承受某一货舱处所进水至船舶的夏季载重吃水

时ꎬ由一个空的液舱产生的上浮力ꎬ而不致产生可能危及船体结构的塑性变形ꎮ

４. ７　 次屏壁

４. ７. １　 凡液舱温度在大气压力下低于 － １０℃ꎬ应按 ４. ７. ３ 要求设置次屏壁ꎬ以充作可能从主屏壁泄

漏出来的液货的临时围护设施ꎮ
４. ７. ２　 凡液货温度在大气压力下不低于 － ５５℃ꎬ则船体结构可以作为次屏壁ꎮ 在这种情况下:
　 (ａ)　 船体材料应接 ４. ９. ２ 的要求ꎬ在大气压力下适合于液货温度ꎻ和
　 (ｂ)　 其设计应使该温度不会产生不可接受的船体应力ꎮ
４. ７. ３　 与液舱类型有关的次屏壁通常应按下表的要求设置ꎮ 不同于 ４. ２ 所定义的基本液舱类型的

液舱ꎬ其次屏壁的要求应由主管机关根据每一具体情况来确定:

大气压力下的货物温度 － １０℃及以上 － １０℃至 － ５５℃ －５５℃以下

基本舱型 无次屏壁要求 船体可作为次屏壁 按要求设单独的次屏壁

整体液舱

薄膜液舱

半薄膜液舱

独立液舱

Ａ 型

Ｂ 型

Ｃ 型

内部绝热液舱

１ 型

２ 型

通常不允许采用此类舱型１

完整的次屏壁

完整的次屏壁２

完整的次屏壁

部分的次屏壁

不要求设次屏壁

完整的次屏壁

组合成一体的完整次屏壁

　 　 注:１. 按 ４. ２. １ 的规定ꎬ如允许大气压力下的货物温度低于 － １０℃ꎬ则通常应要求设完整的次屏壁ꎮ

２. 半薄膜液舱在各方面均符合适用于 Ｂ 型独立液舱的要求的情况下(除支持方式外)ꎬ主管机关经过特别考虑ꎬ可以同意设置部分

的次屏壁ꎮ

４. ７. ４　 次屏壁的设计应为:
　 (ａ)　 计及 ４. ３. ４(ｄ)所述的载荷谱ꎬ除对特殊航程实施不同的要求外ꎬ应能容纳 １５ 天期间任何泄

漏出来的液货ꎻ
　 (ｂ)　 当主屏壁出现泄漏时ꎬ应能防止船舶结构的温度降低到如 ４. ８. ２ 所指的不安全的水平ꎻ和
　 (ｃ)　 主屏壁的结构破坏不应导致次屏壁的破坏ꎬ反之亦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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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７. ５　 次屏壁应在静横倾角 ３０°时ꎬ能保持其功效ꎮ
４. ７. ６　 (ａ)　 在要求设置部分次屏壁时ꎬ其设置范围应在初次探测到主屏壁泄漏后ꎬ由 ４. ３. ４(ｄ)所

述的载荷谱造成的破损范围相应的液货泄漏量来确定ꎮ 可以适当计及液体蒸发、泄漏率、可靠的泵的排

量和其他有关因素ꎮ 在所有情况下ꎬ液货舱处的内底应加以保护以防液货侵害ꎮ
　 (ｂ)　 部分次屏壁范围外ꎬ应设有如防溅屏障之类的设施ꎬ把任何液货引入主屏壁和次屏壁间的

处所ꎬ并使船体结构的温度保持在安全水平上ꎮ
４. ７. ７　 次屏壁应能定期检查其有效性ꎬ检查方法可为压力真空试验ꎬ目视检查或其他可为主管机关

所接受的适宜方法ꎮ 所用的方法应当提交给主管机关认可ꎮ

４. ８　 绝热

４. ８. １　 当货品在低于 － １０℃的温度下运输时ꎬ应设置适当的绝热层ꎬ以确保船体结构的温度不降低

到第 ６ 章中对有关钢级所规定的最小许用工作温度以下ꎮ 此时ꎬ液货舱处于它们的设计温度ꎬ以及环境

温度空气为 ５℃ꎬ海水为 ０℃ꎮ 这些条件一般可适用于环球航区ꎮ 然而ꎬ对在限制航区中营运的船舶ꎬ主
管机关可以接受较高的环境温度值ꎮ 反之ꎬ对偶尔或定期运行在冬季可望出现较低温度的纬度区域中的

船舶ꎬ主管机关可以规定更低的环境温度值ꎮ 设计中所选用的环境温度应在 １. ６ 所述的适装证书上

注明ꎮ
４. ８. ２　 当要求设置完整或部分次屏壁时ꎬ应按 ４. ８. １ 的假设进行计算ꎬ以校核船体结构的温度不至

降低到第 ６ 章对有关钢材所规定的最小许用工作温度以下ꎮ 完整或部分次屏壁应假设处在大气压力下

的液货温度ꎮ
４. ８. ３　 应按 ４. ８. １ 和 ４. ８. ２ 的要求进行计算ꎬ计算中应假定空气和水为静止的ꎬ除 ４. ８. ４ 所许可的

外ꎬ对加热的方法均不予认定ꎮ 按 ４. ８. ２ 所述的情况中ꎬ泄漏货物蒸发所产生的冷却影响应在热传导分

析中加以考虑ꎮ 对于连接内外层船体的构件ꎬ确定所有钢材级别时可取平均温度ꎮ
４. ８. ４　 在 ４. ８. １ 和 ４. ８. ２ 所述的所有情况中ꎬ以及对空气为 ５℃和海水为 ０℃的环境温度条件ꎬ可

以采用认可的加热横向船体结构材料的方法ꎬ以保证这些材料的温度不致降低到最小许用值以下ꎮ 如果

规定了更低的环境温度ꎬ也可以对纵向船体结构材料使用认可的加热方法ꎬ但要这些材料不用加热即能

适用于空气为 ５℃和海水为 ０℃的温度条件ꎮ 这种加热方法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ａ) 　 应有足够的热量可在 ４. ８. １ 和 ４. ８. ２ 所述的条件下ꎬ保持船体结构的温度高于最小许用

温度ꎻ
　 (ｂ)　 加热系统应布置成在该系统的任一部分失效时ꎬ备用加热设备能维持不低于 １００％ 的理论

热载荷ꎻ
　 (ｃ)　 加热系统应被考虑为是重要的辅助设备ꎻ
　 (ｄ)　 加热系统的设计和建造ꎬ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４. ８. ５　 在确定绝热层厚度时ꎬ应适当注意可接受的蒸发量与船上的再液化装置、主推进机械或其他

温度控制系统ꎮ

４. ９　 材料

４. ９. １　 船体外板和甲板板以及与之相连的扶强材ꎬ应按公认标准的要求ꎬ除非由于低温液货的影

响ꎬ在假定周围的海水温度和空气温度分别为 ０℃和 ５℃ꎮ 在设计条件下的材料的计算温度低于 － ５℃ꎬ
则在这种情况下ꎬ材料应按表 ６. ５ 的规定ꎮ 在设计条件下ꎬ应假定完整的或部分的次屏壁在大气压力下

处于液货的温度ꎻ对不设次屏壁的液舱ꎬ主屏壁应假定处于液货的温度ꎮ
４. ９. ２　 组成次屏壁的船体材料ꎬ应按表 ６. ２ 的规定ꎮ 用于次屏壁但不组成船体结构部分的金属材

料ꎬ应按表 ６. ２ 或 ６. ３ 的规定ꎮ 组成次屏壁的绝热材料应符合 ４. ９. ７ 的要求ꎮ
４. ９. ３　 用于建造液货舱的材料ꎬ应按表 ６. １、６. ２ 或 ６. ３ 的规定ꎮ
４. ９. ４　 对于非 ４. ９. １、４. ９. ２ 和 ４. ９. ３ 中所述的材料ꎬ若将其用作因液货影响而需经受温度降低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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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组成次屏壁部分的船舶结构时ꎬ应根据由 ４. ８ 所确定的温度按表 ６. ５ 的规定ꎮ 这包括内底板、纵舱

壁板、横舱壁板、肋板、腹板、纵桁材和所有相连的扶强构件ꎮ
４. ９. ５　 绝热材料应能适应可能由邻接结构施加来的载荷ꎮ
４. ９. ６　 如适用ꎬ由于位置和 /或环境条件的关系ꎬ绝热材料应具有适当的阻火和防火焰传播的性能ꎬ

且应有足够的保护以防止水蒸气的渗透和机械损伤ꎮ
４. ９. ７　 (ａ)　 用于绝热的材料ꎬ如适用ꎬ应对下列性能进行试验ꎬ以确保它们足以胜任预期的用途:
与货物的相容性ꎻ
在货物中的可溶性ꎻ
货物的吸收作用ꎻ
收缩量ꎻ
时效ꎻ
封闭气泡的含量ꎻ
密度ꎻ
机械性能ꎻ
热膨胀ꎻ
腐蚀性ꎻ
凝聚性ꎻ
热传导性ꎻ
抗振性能ꎻ
防火和阻止火焰传播ꎮ
　 (ｂ)　 除上述要求外ꎬ如 ４. ２. ５(ａ)所定义的用作液货围护的绝热材料ꎬ应在模拟了时效和热循环

后ꎬ对下列性能进行试验ꎬ以确保它们足以胜任预期的用途:
粘接(粘结和聚结强度)ꎻ
对货物压力的耐压ꎻ
疲劳和裂缝扩展性能ꎻ
与货物成分和其他在正常工作情况下预计会与绝热层接触的任何添加剂的相容性ꎻ
如适用时ꎬ应考虑水和水压力的存在对绝热性能的影响ꎻ
气体拒吸性ꎮ
　 (ｃ) 　 上述性能ꎬ如适用ꎬ应在预期最高的营运温度和低于最小设计温度 ５℃之间的范围内试验ꎬ

但不必低于 － １９６℃ꎮ
４. ９. ８　 绝热材料的加工制造、贮存、装卸、安装、质量控制和对避免有害的暴露在阳光下的控制程

序ꎬ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４. ９. ９　 当采用粉末或颗粒状绝热材料时ꎬ其布置应能防止由于振动而使材料挤实ꎮ 其设计应含有

措施以保证材料保持有足够的浮性以维持所需的热传导性ꎬ同时又能防止对围护系统产生任何不适当的

压力增加ꎮ

４. １０　 建造和试验

４. １０. １　 (ａ)　 独立液舱壳体上所有的焊接接头均应为对接焊、全焊透型ꎮ 对于气室和壳体的连接ꎬ
主管机关可以同意采用全焊透型 Ｔ 型焊接ꎮ 除气室上的小型贯穿件外ꎬ喷嘴焊缝也应设计为全焊透型ꎮ

　 (ｂ)　 Ｃ 型独立液舱的焊接接头细节应按如下要求:
(ⅰ)　 压力容器上所有的纵向及周向接头均应为对接焊、全焊透、双面 Ｖ 型坡口焊或单面

Ｖ 型坡口焊ꎮ 全焊透的对接焊应通过两面焊接或采用背垫环ꎮ 如采用背垫环ꎬ则背

垫环应在焊后除去ꎬ除非经主管机关特别批准ꎬ对非常小的处理用压力容器可予例外ꎮ
根据在认可焊接程序时所作试验的结果ꎬ主管机关可以允许采用其他的坡口型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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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压力容器本体与气室之间和气室与相关附件之间接头的斜坡口应按能为主管机关

所接受的压力容器的标准进行设计ꎮ 容器上连接喷嘴、气室或其他贯穿件的所有焊

缝ꎬ以及将法兰连接到容器上或喷管上的所有焊缝均应为全焊透焊缝ꎬ焊缝应贯穿

整个容器壁或喷嘴壁壁厚ꎬ除非经主管机关特别批准ꎬ对小直径的喷嘴可以例外ꎮ
４. １０. ２　 工艺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除 Ｃ 型独立液舱外的液舱的焊缝检查和无损探伤试验应按 ６. ３. ７

的要求ꎮ
４. １０. ３　 对于薄膜液舱ꎬ质量保证措施ꎬ焊接程序考核ꎬ设计细节、材料、构造、检验和部件的成品试

验ꎬ均应符合在原型试验程序期间制定的标准ꎮ
４. １０. ４　 对于独立液舱或对薄膜液舱的有关要求ꎬ如适用ꎬ也适用于半薄膜液舱ꎮ
４. １０. ５　 (ａ)　 对内部绝热液舱ꎬ为了保证材料质量的均匀ꎬ包括环境控制在内的质量控制程序、作

业过程的考核、角隅、贯穿件和其他设计细节、材料规格、安装和部件的成品试验均应符合在原型试验程

序期间制订的标准ꎮ
　 (ｂ)　 质量控制的技术条件ꎬ包括构造缺陷的最大尺寸、制造期间的试验和检验、安装和每一阶段

的采样试验均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４. １０. ６　 整体液舱应进行试验ꎬ这种试验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这种试验一般应尽可能使应力接近设

计应力ꎬ并使液舱顶部的压力至少相当于释放阀最大调定值(ＭＡＲＶＳ)ꎮ
４. １０. ７　 设有薄膜或半薄膜液舱的船舶ꎬ隔离舱和所有通常装有液体ꎬ并且邻接于支承薄膜的船体

结构的处所均应按公认的标准进行水压或水压水压 － 气动试验ꎮ 此外ꎬ任何其他支承薄膜的货舱结构ꎬ
应作密性试验ꎮ 管隧和其他通常不装有液体的舱室不需作液压试验ꎮ

４. １０. ８　 (ａ)　 设有内部绝热液舱的船舶ꎬ若内层船体为支持结构ꎬ则所有内层船体结构ꎬ计入释放

阀最大调定值(ＭＡＲＶＳ)ꎬ应按公认的标准进行液压或液气压试验ꎮ
　 (ｂ)　 设有内部绝热液舱的船舶ꎬ若独立舱为支持结构ꎬ则独立舱应按 ４. １０. １０(ａ)的要求进行

试验ꎮ
　 (ｃ)　 对内部绝热液舱ꎬ凡由内层船体结构或独立舱结构作为次屏壁时ꎬ这些结构应采用主管机

关满意的方法进行密性试验ꎮ
　 (ｄ)　 这些试验应在敷设构成内部绝热液舱的材料以前进行ꎮ
４. １０. ９　 对 Ｃ 型独立液舱ꎬ检查和无损探伤试验应按下述要求:
　 (ａ)　 制造和工艺:关于制造和工艺的公差ꎬ例如偏离实际形状的局部失圆度、焊接接头的对中和

不同厚度板的削斜ꎬ均应符合能为主管机关接受的标准ꎮ 这些公差还应与 ４. ４. ６(ｂ)所述的屈曲分析相

联系ꎮ
　 (ｂ)　 无损探伤试验:就焊接接头无损探伤试验的实施和范围而言ꎬ无损探伤试验的范围应全部

或部分按照能为主管机关接受的标准ꎮ 但应加以控制使之不小于下列规定:
(ⅰ)　 ４. ４. ６(ａ)(ⅲ)中所规定的全部无损探伤试验:

射线检查:对接焊缝为 １００％ ꎻ
表面裂纹探测:所有焊缝的 １０％ ꎻ
开孔、喷嘴等周围的加强环为 １００％ ꎮ

作为一种替代方案ꎬ经主管机关特别许可ꎬ可以用超声波检查替代射线检测ꎮ
此外ꎬ主管机关可以要求对开孔、喷嘴等周围加强环的焊缝全部进行超声波检测ꎮ

(ⅱ)　 ４. ４. ６(ａ)(ⅲ)中所述的部分无损检测:
射线检查:对接焊缝为全部焊接的交叉接头和均布位置处选取全部焊缝长度

的 １０％ ꎻ
表面裂缝探测:开孔、喷嘴等周围加强环焊缝为 １００％ ꎻ
超声波检查:主管机关可根据每一情况予以要求ꎮ

４. １０. １０　 每种独立液舱应按下述要求进行水压或水压压 －气动试验:
４３６



　 (ａ)　 对 Ａ 型独立液舱ꎬ这种试验应尽可能使应力接近设计应力ꎬ并使液舱顶部的压力至少相当

于释放阀最大调定值(ＭＡＲＶＳ)ꎮ 当进行液气压试验时ꎬ试验条件应尽可能模拟液舱及其支持构件实际

的载荷情况ꎮ
　 (ｂ)　 对 Ｂ 型独立液舱ꎬ试验应按本条(ａ)款对 Ａ 型独立液舱的要求进行ꎮ 此外ꎬ主要构件在试验

条件下的最大主膜应力或最大弯曲应力应不超过试验温度时材料(制造状态)的屈服强度的 ９０％ ꎮ 为了

保证满足这个条件ꎬ当计算表明这种应力超过屈服强度的 ７５％时ꎬ其原型试验应用应变仪或其他适宜的

设备加以监测ꎮ
　 (ｃ)　 Ｃ 型独立液舱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试验:

(ⅰ)　 每个压力容器制造完成以后ꎬ均应进行水压试验ꎮ 其压力ꎬ量自液舱顶部ꎬ不得小于

１. ５Ｐｏꎬ但是压力试验期间的任何情况下ꎬ计算所得的主膜应力在任何点上均不应超

过材料屈服应力的 ９０％ ꎮ Ｐｏ 的定义ꎬ见 ４. ２. ５ꎮ 为了保证满足这个条件ꎬ凡计算表

明这种应力将超过 ０. ７５ 倍屈服强度时ꎬ其原型试验应在压力容器中用应变仪或其

他适宜的设备加以监测ꎬ但简单的圆柱型或球型压力容器除外ꎮ
(ⅱ)　 用于试验的水温至少应高于制造状态的材料的零韧性转换温度 ３０℃ꎮ
(ⅲ)　 每 ２５ｍｍ 厚度ꎬ压力应保持 ２ｈꎬ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少于 ２ｈꎮ
(ⅳ)　 如为液货压力容器所必需ꎬ且经主管机关特别同意ꎬ可以在本款(ⅰ)、(ⅱ)和(ⅲ)

项所述的条件下进行水压气动试验ꎮ
(ⅴ)　 主管机关根据工作温度ꎬ可对采用较高许用应力的液舱给予特别考虑ꎮ 但是ꎬ本款

(ⅰ)项的要求应当全部满足ꎮ
(ⅵ)　 完工和组装后ꎬ每个压力容器及其有关附件应进行适当的密性试验ꎮ
(ⅶ)　 非液货舱的压力容器的气压试验ꎬ应由主管机关根据各个情况予以考虑ꎮ 这种试验

仅对这类容器才许可ꎬ即容器的设计和 /或被支持后使它们不能安全地被注满水ꎬ或
容器不可能干燥并且使用中不允许留有试验介质的痕迹ꎮ

４. １０. １１　 所有液舱均应进行密性试验ꎬ这种试验可以和 ４. １０. １０ 中所述的压力试验联合进行ꎬ或单

独进行ꎮ
４. １０. １２　 有关次屏壁的检验要求ꎬ应由主管机关根据每种情况予以决定ꎮ
４. １０. １３　 在设有 Ｂ 型独立液舱的船上ꎬ至少应测量一个液舱及其支持构件ꎬ以确定其应力水平ꎬ除

非所涉及尺度船舶的设计和布置得到实尺度船舶经验的证实ꎮ 对 Ｃ 型独立液舱ꎬ主管机关根据其形状及

其支持构件和附件的布置ꎬ可以要求作类似的测量ꎮ
４. １０. １４　 在初次冷却ꎬ货物装卸期间ꎬ应验证货物围护系统的总体性能是否符合设计参数ꎮ 对验证

设计参数的重要部件和设备的性能记录应当保存ꎬ并可供主管机关使用ꎮ
４. １０. １５　 如按 ４. ８. ４ 规定设有加热设施时ꎬ对所要求的热量输出和热量分布应进行试验ꎮ
４. １０. １６　 在初次装载航行期间ꎬ应检查船体上的冷点ꎮ
４. １０. １７　 内部绝热液舱的绝热材料应在船舶第 ３ 次装载航行后进行附加检查ꎬ以便验证其表面状

况ꎬ但该期限不得迟于船舶完工投入运营或对内部绝热液舱进行重大修理后的前 ６ 个月ꎮ
４. １０. １８　 对 Ｃ 型独立液舱ꎬ作所要求的压力容器标记的方法不应产生不可接受的局部应力增加ꎮ

４. １１　 Ｃ 型独立液舱的应力消除

　 (ａ)　 对碳钢和碳锰钢制造的 Ｃ 型独立液舱ꎬ如其设计温度低于 － １０℃ꎬ焊接后应进行焊后热处

理ꎮ 所有其他情况下以及使用与上述不同的材料情况下的焊后热处理ꎬ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热处理的温

度与保持的时间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ｂ)　 在碳钢或碳锰钢制造的大型液货压力容器难以进行热处理的情况下ꎬ可以采用加压式的机

械应力消除以取代热处理ꎬ但需经主管机关批准并按照下述条件:
(ⅰ)　 压力容器上复杂的焊接部件ꎬ如带有喷嘴的贮槽或气室ꎬ连同其相邻的壳板ꎬ应在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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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压力容器的更大型部件上以前进行热处理ꎮ
(ⅱ)　 板厚不应超过能为主管机关所接受的标准中所规定的值ꎮ
(ⅲ)　 应进行详细的应力分析以表明在机械应力消除过程中最大的主薄膜应力相当接近ꎬ

但并不超过材料屈服应力的 ９０％ ꎮ 主管机关可以要求在应力消除加压期间进行应

变测量ꎬ以验证计算结果ꎮ
(ⅳ)　 机械应力消除程序应预先提交给主管机关认可ꎮ

４. １２　 加速度分量的指导公式

下列公式系作为计算由于船舶运动所产生的加速度分量的指导ꎬ适用于船长超过 ５０ｍ 的船舶ꎮ 这

些公式相当于北大西洋上 １０ － ８概率级ꎮ
　 (ａ)　 在 ４. ３. ４(ｆ)中所定义的垂向加速度:

ａｚ ＝ ± ａ０ １ ＋ ５. ３ －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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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在 ４. ３. ４(ｆ)中所定义的横向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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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在 ４. ３. ４(ｆ)中所定义的纵向加速度:

ａｘ ＝ ± ａ０ ０. ０６ ＋ Ａ２ － ０. ２５Ａ
其中:Ａ ＝ (０. ７ － Ｌ０ / １２００ ＋ ５Ｚ / Ｌ０)(０. ６ / Ｃｂ)

　 (ｄ)　 在本条所给出的公式中:
(ⅰ)　 Ｌ０———公认标准中所定义的用以确定结构尺寸的船长ꎬｍꎻ

Ｃｂ———方形系数ꎻ
Ｂ———最大型宽ꎬｍꎻ
Ｘ———从船中到装货液舱重心的纵向距离ꎬｍꎮ Ｘ 在船中之前为正ꎬ在船中之后

为负ꎻ
Ｚ———从船舶实际水线到装货液舱重心的垂向距离ꎬ(ｍ)ꎻＺ 在水线以上为正ꎬＺ 在

水线以下为负ꎻ

ａ０ ＝ ０. ２ Ｖ
Ｌ０

＋
３４ － ６００

Ｌ０

Ｌ０

Ｖ———服务航速ꎬｋｎꎻ
Ｋ———一般为 １ꎬ对特殊的装载情况和船型ꎬＫ 必须按下面公式确定:Ｋ ＝ １３ＧＭ / Ｂꎮ

此时:Ｋ≥１ꎬＧＭ 为横稳心高ꎬｍꎮ
(ⅱ)　 ａｘꎬａｙ 和 ａｚ 为各个方向上的最大无因次加速度(即相对于重力加速度)ꎬ就计算而

言ꎬ可认为它们是分别作用的ꎮ ａｘ 不包括重力分量ꎬａｙ 包括由于横摇而由重力在横

方向引起的分量ꎬａｚ 包括由于纵摇而由重力在纵方向上引起的分量ꎮ

４. １３　 应力分类

就 ４. ５. １(ｄ)所述的应力评价而言ꎬ本节中将应力分类定义如下:
４. １３. １　 正应力:垂直于参考平面的应力分量ꎮ
４. １３. ２　 薄膜应力:在所考虑剖面厚度范围内均匀分布且等于应力平均值的正应力分量ꎮ
４. １３. ３　 弯曲应力:在所考虑剖面厚度范围内减去薄膜应力后的可变应力ꎮ
４. １３. ４　 剪应力:作用在参考平面内的应力分量ꎮ
４. １３. ５　 主应力:由施加载荷所产生的应力ꎬ它必须与外力和外力矩相平衡ꎮ 主应力的基本特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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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身限制的ꎮ 明显超过屈服强度的主应力将导致破坏或至少产生严重变形ꎮ
４. １３. ６　 主薄膜总应力:一种主薄膜应力ꎬ其在结构中的分布不会因为产生屈服而发生载荷的重新

分布ꎮ
４. １３. ７　 主薄膜局部应力:由于压力或其他机械载荷及有关的初始的或不连续的效应所形成的膜应

力的载荷的传递中对结构的其他部分所产生的过度变形而引起的应力ꎮ 尽管它具有次级应力的某些特

征ꎬ但应把其归类为主薄膜局部应力ꎮ 如果满足下列条件ꎬ可以认为应力区域是局部的:

Ｓ１≤０. ５ Ｒｔ　 且

Ｓ２≤２. ５ Ｒｔ
式中:Ｓ１———在子午线方向内ꎬ等值应力超过 １. １ｆ 的距离ꎻ

Ｓ２———在子午线方向内ꎬ到超过总主膜应力极限的另一区域的距离ꎻ
Ｒ———容器的平均半径ꎻ
ｔ———超过总主膜应力极限处的容器壁厚ꎻ
ｆ———许用总主膜应力ꎮ

４. １３. ８　 次级应力:由结构相邻部件的约束或由结构自身的约束所形成的正压力或剪应力ꎮ 次级应

力的基本特性是自身限制的ꎮ 导致这种应力发生的条件是局部屈服和较小的变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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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章　 处理用压力容器和液体、蒸气以及压力管路系统

５. １　 通则

５. １. １　 主管机关在执行和应用本章的规定中应采取适当步骤以确保其一致性①ꎮ
５. １. ２　 如主管机关要求的话ꎬ第 ４ 章中对 Ｃ 型独立液舱的要求ꎬ也可适用于处理用压力容器ꎮ 若如

此要求时ꎬ第 ４ 章中所用的“压力容器”一词ꎬ是指 Ｃ 型独立液舱和处理用压力容器ꎮ

５. ２　 液货管路和处理用管系

５. ２. １　 (ａ)　 本节要求适用于包括蒸气管路和安全阀透气管路或类似管路在内的货品管路和处理

用管路ꎮ 不含有液货的仪表管路可免除本节要求ꎮ
　 (ｂ)　 应采取诸如使用补偿管、环形管、弯管、机械膨胀接头如波纹管接头、滑动接头和球接头或

类似的适当装置等措施ꎬ以保护管路、管系部件和液货舱免受由于热伸缩和液货舱及船体结构的移动而

引起的过大应力ꎮ 当管路中采取机械膨胀接头时ꎬ接头的数量应保持最少ꎻ若膨胀接头位于液货舱的外

面ꎬ则应为波纹管式膨胀接头ꎮ
５. ２. ２　 必要时ꎬ低温管路应与其邻接的船体结构进行热隔离ꎬ以防船体温度降低到船体材料的设计

温度以下ꎮ 当液体管路需经常拆开或预计可能有液体泄漏时ꎬ如通岸接头处和货泵轴封处ꎬ则应对其下

方的船体部分提供保护措施ꎮ
５. ２. ３　 当液货舱或管路由热隔离与船体结构隔开时ꎬ则管路和液货舱均需采取电气接地措施ꎮ 所

有具有密封垫料的管接头和软管接头也均需作电气接地ꎮ
５. ２. ４　 应有适当设施ꎬ以便在液货软管断开之前释放压力ꎬ并把液货装卸的转换联箱和 /或液货软

管中的液货移送至液货舱或其他适当地点ꎮ
５. ２. ５　 (ａ)　 在液体注满的情况下可能被断开的所有管路或部件ꎬ均应装设释放阀ꎮ
　 (ｂ)　 从液货管系释放阀排出的液货应排入液货舱内ꎻ或者ꎬ如果设有能探测和处理可能流进透

气系统中的任何液货的设施者ꎬ也可将液货排入透气总管内ꎮ 液货泵上的释放阀应排至泵的吸口ꎮ
５. ２. ６　 按内压确定的尺寸:
　 (ａ)　 一般要求

以本款(ｄ)项所述为条件ꎬ管壁厚度应不小于下式计算之值:

ｔ ＝
ｔ０ ＋ ｂ ＋ ｃ

１ － ａ
１００

式中:ｔ———最小壁厚(ｍｍ)ꎻ
ｔ０———理论壁厚(ｍｍ)

ｔ０ ＝ ＰＤ
２００ｋｅ ＋ Ｐ

其中:Ｐ———设计压力(ｋｇ / ｃｍ２)ꎬ参见本款(ｂ)项的规定ꎻ
Ｄ———外径(ｍｍ)ꎻ
ｋ———许用应力ꎬ(ｋｇ / ｃｍ２)ꎬ参见本款(ｃ)项的规定ꎻ
ｅ———有效系数ꎮ 对无缝钢管以及由认可的制造厂供应的纵向焊或螺旋焊的焊接管ꎬ其焊缝按

公认的标准经无损检查探伤试验后ꎬ认为等效于无缝钢管者ꎬ则取 １. ０ꎻ其他情况的有效

系数ꎬ可由主管机关根据其制造方法来决定ꎻ
ｂ———弯曲附加余量(ｍｍ)ꎮ ｂ 值的选取ꎬ应使得在仅受内压的情况下弯曲处的计算应力不超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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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许用应力ꎮ 如未做上述正确的计算ꎬ则 ｂ 值应为:

ｂ ＝
Ｄｔ０
２. ５ｒ

　 　 其中:ｒ———平均弯曲半径(ｍｍ)ꎻ
ｃ———腐蚀附加余量(ｍｍ)ꎮ 如果预计会受到腐蚀或浸蚀ꎬ则管壁厚度应比其设计要求的值有所增

加ꎮ 此附加余量应和管路的预期寿命相一致ꎻ
ａ———用于壁厚的制造负公差(％ )ꎮ
　 (ｂ)　 设计压力

(ⅰ)　 在本款(ａ)项 ｔ０ 公式中的设计压力 Ｐꎬ是指该系统在工作中可能承受的最大压力ꎮ
(ⅱ)　 对管路、管系以及部件如适用时ꎬ应采用下列设计情况中的较大者:

(１)　 对可能和其释放阀隔开的并可能装有一些液体的蒸气管系或部件ꎬ应为 ４５℃
时的饱和蒸气压力ꎬ如经主管机关同意ꎬ也可取用较高或较低的压力(见 ４. ２. ６
(ａ))ꎻ或

(２)　 对可能和其释放阀隔开并在任何时候只含有蒸气的管系或部件ꎬ应为 ４５℃时

的过热蒸气压力ꎬ如经主管机关同意ꎬ也可取用较高或较低的压力(见 ４. ２. ６
(ａ))ꎬ假定系统中饱和蒸气的初始工况处于该系统的工作压力和工作温

度ꎻ或
(３)　 液货舱和液货处理系统的 ＭＡＲＶＳ(释放阀最大调定压力)ꎻ或
(４)　 相关的泵或压缩机的释放阀的调定压力ꎻ或
(５)　 液货管系在装卸货时的最大总压头ꎻ或
(６)　 管路系统释放阀的调定压力ꎮ

(ⅲ)　 除管端敞开的管路ꎬ其设计压力应不小于 ５ｋｇ / ｃｍ２以外ꎬ其余的设计压力应不小于

１０ｋｇ / ｃｍ２ꎮ
　 (ｃ)　 许用应力

对管子来说本款(ａ)项 ｔ 公式中所考虑的许用应力ꎬ应取下列计算值的较小者:
σＢ / Ａ　 或　 σγ / Ｂ

式中:σＢ———室温下材料标定抗拉强度下限值(ｋｇ / ｃｍ２)ꎻ
σγ———室温下材料标定屈服应力下限值或 ０. ２％的条件屈服强度(ｋｇ / ｃｍ２)

Ａ 和 Ｂ 值应在 １. ６ 规定的适装证书上予以说明ꎬ且 Ａ 值至少为 ２. ７ꎬＢ 值至少为 １. ８ꎮ
　 (ｄ)　 最小壁厚

(ⅰ)　 最小壁厚应符合公认标准ꎮ
(ⅱ)　 为防止由于支持构件、船舶变形或其他原因引起的累计载荷而造成的管子损坏、破

断、过度中垂或失稳ꎬ而需要一定的机械强度时ꎬ管壁厚度应比本款(ａ)项所要求的

值有所增加ꎬ如果这样做不现实或会引起过大的局部应力ꎬ则应采取其他的设计方

法ꎬ将上述载荷减小、防止或消除ꎮ
　 (ｅ)　 法兰、阀和其他附件

(ⅰ)　 法兰、阀和其他附件ꎬ计及本款(ｂ)项所定义的设计压力ꎬ应采用主管机关认可的标

准ꎬ对用于蒸气管路中的波纹管膨胀接头ꎬ主管机关可以同意较低的设计压力ꎮ
(ⅱ)　 对于非标准型的法兰ꎬ法兰和有关螺栓的尺寸ꎬ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５. ２. ７　 应力分析

当设计温度为 － １１０℃或更低时ꎬ对管系的每一支路ꎬ考虑到由于管子的重量ꎬ包括较大的加速度载

荷、内部压力、热收缩以及船舶中拱中垂引起的载荷等所产生的所有应力ꎬ应向主管机关提交一份完整的

应力分析资料ꎮ 当设计温度高于 － １１０℃时ꎬ主管机关可以要求其内容包括诸如管系设计或刚度以及材

料选择等的应力分析资料ꎮ 在任何情况下ꎬ即使不提交计算书ꎬ对热应力也应加以考虑ꎮ 应力分析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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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机关接受的实用规则来进行ꎮ
５. ２. ８　 材料

　 (ａ)　 对于管系中所用材料ꎬ应按其最低的设计温度进行选择和试验ꎬ并应符合第 ６ 章的要求ꎮ 但

是ꎬ当压力释放阀调定时的液货温度为 － ５５℃或更高些时ꎬ并且不会发生液体排入透气管路的情况时ꎬ对
端部敞开的透气管路的材料质量要求ꎬ可以允许有所放宽ꎮ 在相同温度条件下ꎬ液货舱内端部敞开的管

路ꎬ也可允许同样的放宽ꎬ但排放管路和薄膜舱及半薄膜舱内的所有管路除外ꎮ
　 (ｂ)　 熔点低于 ９２５℃的材料ꎬ不准用于液货舱外面的管路ꎬ但与液货舱相连的短管除外ꎬ在这种

情况下ꎬ应设有耐火隔热层ꎮ
５. ２. ９　 管路部件的型式试验

每种型式的管路部件ꎬ均应接受下列型式试验:
　 (ａ)　 阀—拟用于工作温度低于 － ５５℃的每一尺寸和每一型式的阀ꎬ均应在最低设计温度(或更

低)和不低于阀的设计压力下ꎬ进行密性试验ꎮ 在试验期间ꎬ应确认阀的良好工作性能ꎮ
　 (ｂ)　 膨胀接头—拟用于液货舱外面的液货管路上的每种型式的波纹管膨胀接头ꎬ和拟用于液货

舱内的波纹管膨胀接头ꎬ在需要时ꎬ均应进行下列型式试验:
(ⅰ)　 未经预压的波纹管型元件ꎬ应经受不小于 ５ 倍设计压力的压力试验而不破裂ꎬ试验

持续时间不少于 ５ｍｉｎꎮ
(ⅱ)　 带有所有附件如法兰、拉杆和活接头型式的膨胀接头ꎬ应在制造厂推荐的最大位移

条件下ꎬ经受 ２ 倍设计压力的压力试验而不产生永久变形ꎮ 主管机关根据所使用的

材料ꎬ可要求在最低设计温度下进行这种试验ꎮ
(ⅲ)　 对总成后的膨胀接头ꎬ应进行循环试验(热运动)ꎬ在压力、温度、轴向运动、回转运动

和横向运动等条件下ꎬ应能满意地承受至少和在实际使用中所遇到的一样多的循环

次数ꎮ 当这种试验和在使用温度下试验至少一样严格时ꎬ则允许该试验在室温下

进行ꎮ
(ⅳ)　 对总成后的膨胀接头ꎬ应在无内压的情况下进行循环疲劳试验(考虑船体变形)ꎮ 用

一段相应的补偿管段模拟波纹管运动ꎬ在不高于 ５ 次 /秒的频率下ꎬ至少作 ２ × １０６ 次

循次ꎮ 这种试验ꎬ只有当由于管路布置实际上会经受船舶变形载荷作用时ꎬ才要求

进行ꎮ
(ⅴ)　 如能提供完整的文件ꎬ以确定膨胀接头适合于承受预计的工作条件ꎬ则主管机关可

以免除进行本款所述的试验ꎮ 当最大内部压力超过 １. ０ｋｇ / ｃｍ２时ꎬ上述文件应包括

足够的试验数据ꎬ以验证所用的设计方法ꎬ特别是关于计算和试验结果之间的相互

关系ꎮ
５. ２. １０　 管路制造和连接细节

　 (ａ)　 本款要求适用于液货舱内部及外部管路ꎬ但是ꎬ对液货舱内部管路和端部敞开管路ꎬ主管机

关可以同意将这些要求放宽ꎮ
　 (ｂ)　 可以考虑采用下列无法兰管段直接连接:

(ⅰ)　 根部完全焊透的对接焊接头ꎬ可用于各种用途ꎮ 当设计温度低于 － １０℃时ꎬ对接焊

应为双面焊或等效于双面焊的对接焊ꎮ 这可以由使用在第一焊道上加垫环ꎬ自耗嵌

补或惰性气体封底等办法来达到ꎮ 当设计压力超过 １０ｋｇ / ｃｍ２和设计温度为 － １０℃
或更低时ꎬ焊接后应将垫环除掉ꎮ

(ⅱ)　 具有主管机关满意尺寸的滑动套筒焊接接头ꎬ只能用于外径小于或等于 ５０ｍｍ 和设

计温度不低于 － ５５℃的端部敞开的管路ꎻ
(ⅲ)　 螺纹连接只能用于外经小于或等于 ２５ｍｍ 的次要管路和仪表管路ꎬ并应符合主管机

关认可的标准ꎮ
　 (ｃ)　 法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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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法兰连接应为对接焊接ꎬ滑动焊接或套装焊接等型式ꎮ
(ⅱ)　 选用法兰的型式以及制造和试验ꎬ应符合主管机关认可的标准ꎮ 除端部敞开的管路

以外的所有管路ꎬ特别应遵守下列限制:
(１)　 设计温度低于 － ５５℃时ꎬ只能使用对接焊法兰ꎮ
(２)　 设计温度低于 － １０℃时ꎬ公称尺寸大于 １００ｍｍ 者ꎬ不得使用滑动焊接法兰ꎬ而

公称尺寸大于 ５０ｍｍ 者ꎬ不得使用套装焊接法ꎮ
　 (ｄ)　 除本款(ｂ)和(ｃ)项所述以外的管路连接ꎬ在任何情况下ꎬ均应经主管机关认可ꎮ
　 (ｅ)　 波纹管和膨胀接头

(ⅰ)　 必要时ꎬ应防止波纹管结冰ꎮ
(ⅱ)　 滑动式膨胀接头不得用于液货舱内部管路以外的其他管路ꎮ

　 (ｆ) 　 焊接、焊后热处理和无损探伤试验

(ⅰ)　 应按照 ６. ３ 的规定施焊ꎮ
(ⅱ)　 碳钢、碳锰钢和低合金钢钢管的所有对接焊焊缝ꎬ均需进行焊后热处理ꎮ 主管机关

根据有关管系的设计温度和设计压力ꎬ可以免除对壁厚小于 １０ｍｍ 的管子消除热应

力的要求ꎮ
(ⅲ)　 除在焊接前和焊接期间进行正常控制以及对完工焊缝进行目视检查以外ꎬ作为证明

已按本款要求正确进行的需要ꎬ还应要求进行下列试验:
(１)　 工作温度低于 － １０℃和内径大于 ７５ｍｍ 或壁厚大于 １０ｍｍ 的管系的对接焊接

头ꎬ１００％作射线检查ꎮ
(２)　 对其他管子对接焊接头ꎬ应由主管机关根据用途、位置和材料决定进行抽样射

线检查或其他无损探伤试验ꎮ 一般ꎬ至少应对 １０％的管子对接焊接头进行射

线检查ꎮ
５. ２. １１　 试验

　 (ａ)　 本款要求适用于液货舱内部及外部管路ꎮ 但是ꎬ对于液货舱内部管路和端部敞开的管路ꎬ
主管机关可以允许将这些要求放宽ꎮ

　 (ｂ)　 压力试验(强度试验和渗漏试验)
(ⅰ)　 装配完工之后ꎬ所有液货管路和处理用管路ꎬ均应经试验压力至少为 １. ５ 倍设计压

力的静水压试验ꎮ 但是ꎬ当管系或系统部件制造完成并配齐所有附件时ꎬ静水压试

验可在装船之前进行ꎮ 在船上进行焊接的接头ꎬ应进行试验压力至少为 １. ５ 倍设计

压力的静水压试验ꎮ 如果管路中不允许有水而且管路在投入使用之前又不能进行

干燥ꎬ则采用其他试验液体或试验方法的建议ꎬ应提交给主管机关审批ꎮ
(ⅱ)　 在船上安装完工之后ꎬ每一液货管系和处理管系ꎬ均应使用空气、卤化物或其他适当

介质进行渗漏试验ꎬ试验压力取决于所使用的泄漏监测方法ꎮ
　 (ｃ)　 功能试验

所有管系ꎬ包括阀、附件和液货或蒸气装卸用附属设备ꎬ均应在不迟于首次装货作业之前ꎬ在正常工

作情况下进行功能试验ꎮ

５. ３　 液货系统的装阀要求

５. ３. １　 每一液货管系和液货舱ꎬ均应设有对其适用的下列阀:
　 (ａ)　 对 ＭＡＲＶＳ 释放阀最大调定不超过 ０. ７ｋｇ / ｃｍ２的液货舱ꎬ除安全释放阀和液位测量装置外ꎬ

所有液体和蒸气连接管ꎬ均应在尽可能靠近液货舱处装设截止阀ꎮ 这些阀可以遥控ꎬ但还应能就地手动

操作并完全关闭ꎮ 在船上应设有一个或多个遥控应急截止阀ꎬ用以切断船岸之间的液体和蒸气货物驳运

管路ꎮ 上述阀可布置成与船舶设计相适合ꎬ也可以是 ５. ３. ３ 中所要求的同一阀ꎬ且应符合 ５. ３. ４ 的要求ꎮ
　 (ｂ)　 对 ＭＡＲＶＳ 释放阀最大调定值超过 ０. ７ｋｇ / ｃｍ２的液货舱ꎬ除安全释放阀和液位测量装置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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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液体和蒸气连接管ꎬ均应设有一个手动操作截止阀和一个遥控应急截止阀ꎮ 这些阀应尽可能靠近液

货舱ꎮ 当管径不超过 ５０ｍｍ 时ꎬ可使用超流量关闭阀代替应急截止阀ꎮ 如果一个单独的阀ꎬ符合 ５. ３. ４
的要求ꎬ又能就地手动操作和将管路完全关闭则可以用该阀代替两个分离的阀ꎮ

　 (ｃ)　 液货泵和压缩机的布置ꎬ应能在一旦本款(ａ)和(ｂ)项所要求的应急截止阀被 ５. ３. ４ 所要求

的应急切断系统关闭时ꎬ自动停止运转ꎮ
５. ３. ２　 液货舱液位表或测量装置的连接管ꎬ不必设有超流量关闭阀或应急截止阀ꎬ但上述装置的结

构ꎬ应能使液货舱内液货的外流量不超过通过直径为 １. ４ｍｍ 圆孔的流量ꎮ
５. ３. ３　 所用的每一液货软管连接处ꎬ均应设置一个遥控应急截止阀ꎮ 在驳运作业中不使用的接头ꎬ

可用盲板法兰予以盲断以取代截止阀ꎮ
５. ３. ４　 (ａ)　 全部所需的应急截止阀的控制系统ꎬ其布置应使所有上述阀能用船上至少两个远离地

点的单独控制装置来进行操作ꎮ 其中一个地点应为液货装货站或液货控制室ꎮ 该控制系统还应设有温

度在 ９８℃至 １０４℃之间熔化的易熔元件ꎬ在万一发生火灾时ꎬ易熔元件熔断后会使应急截止阀关闭ꎮ 上

述易熔元件应安装在液货舱气室和装货站等地点ꎮ 应急截止阀应为故障关闭(动力消失时关闭)型ꎬ而
且能就地进行手动关闭操作ꎮ

　 (ｂ)　 液体管路上的应急截止阀ꎬ在所有工作情况下ꎬ应能在动作的 ３０ 秒钟内完全关闭ꎮ 在船上

应存有这些阀的关闭时间及其工作特性等资料ꎬ且阀的关闭时间应可核实并能重现ꎮ 这些阀应能平稳

关闭ꎮ
５. ３. ５　 超流量关闭阀应在达到制造厂规定的蒸气或液体额定关闭流量时自动关闭ꎮ 由超流量关闭

阀保护的管路包括附件、阀和附属设备ꎬ应具有比超流量关闭阀额定关闭流量大的排量ꎮ 超流量关闭阀

可设计成带有一个直径不超过 １. ０ｍｍ 的圆形旁通孔ꎬ以便在超流量关闭阀关闭后使压力保持平衡ꎮ

５. ４　 船用液货软管

５. ４. １　 液货驳运用的液体和蒸气软管ꎬ应与液货相容并与液货温度相适应ꎮ
５. ４. ２　 承受液货舱压力、货泵或蒸气压缩机排出压力的软管ꎬ应设计成使其爆破压力不小于货物驳

运期间软管可能承受的最大压力的 ５ 倍ꎮ
５. ４. ３　 对在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或以后装船使用的配有端部附件的每一新型货物软管ꎬ应进行原型试

验ꎬ该试验应在正常环境温度和从零到至少两倍于规定的最大工作压力下ꎬ进行 ２００ 次压力循环ꎮ 经循

环压力试验后ꎬ还应进行爆破试验以确认爆破压力在极端营运温度下至少为 ５ 倍于规定的最大工作压

力ꎮ 原型试验用过的软管应不再用于输送货物ꎮ 然而ꎬ在每段新制成的货物软管被投入使用之前ꎬ均应

在环境温度下对其进行静水压力试验ꎬ试验压力应不小于 １. ５ 倍的规定的最大工作压力ꎬ但不大于其爆

破压力的 ２ / ５ꎮ 根据适用情况ꎬ软管应用模板喷刷或其他方法标出试验日期和规定的最大工作压力ꎮ 对

于不是在环境温度下使用的软管ꎬ还应标出其最高和最低使用温度ꎮ 软管规定的最大工作压力应不小于

１０ｂａｒ(表压力)ꎮ

５. ５　 液货驳运方法

５. ５. １　 当使用货泵装置驳运液货ꎬ而货泵在液货舱使用中又不能接近进行修理时ꎬ则至少应设有两

套独立的设施ꎬ以便从每个液货舱驳运液货ꎬ且其设计应在一个货泵或驳运设施发生故障时ꎬ不致妨碍使

用其他泵或其他货物驳运设施进行液货驳运ꎮ
５. ５. ２　 采用气体加压的液货驳运方法时ꎬ应防止在驳运过程中释放阀开启ꎮ 气体加压可以允许作

为某些液货舱内的液货驳运设施ꎬ这些液货舱的设计ꎬ应在液货驳运作业中ꎬ在这种驳运条件下ꎬ其设计

安全系数不致降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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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章　 构 造 材 料

６. １　 通则

６. １. １　 主管机关在执行和应用本章规定时采取适当步骤以确保其一致性①ꎮ
６. １. ２　 本章规定了关于建造液货舱、液货处理用受压容器、液货及其处理用管系、次屏壁以及与运

输货品相关的连续船体结构所用的板材、型材、管子、锻件、铸件和焊接件的要求ꎮ 对轧制材料、锻件和铸

件的要求ꎬ见 ６. ２ 和表 ６. １ 至表 ６. ５ 的规定ꎬ对焊接件的要求ꎬ见 ６. ３ 的规定ꎮ
６. １. ３　 制造、试验、检查和签发文件ꎬ应符合公认标准和本文所述的特殊要求ꎮ
６. １. ４　 (ａ)　 验收试验应包括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韧性试验ꎮ 规定的夏比 Ｖ 型缺口要求是三个宽试

样(１０ｍｍ ×１０ｍｍ)的最小平均冲击值和个别试样的最小单一冲击值ꎮ 夏比 Ｖ 型缺口试样的尺寸和公差

应符合公认标准ꎮ 小于 ５. ０ｍｍ 尺寸试样的试验和要求应符合公认标准ꎮ 窄试样的最小平均冲击值和单

个试样的最小冲击值规定如下:

夏比 Ｖ 型缺口试样尺寸 三个试样的最小平均冲击值 单个试样最小冲击值

１０ × １０. ０ｍｍ
１０ × ７. ５ｍｍ
１０ × ５. ０ｍｍ

Ｅ
５Ｅ / ６
２Ｅ / ３

２Ｅ / ３
５Ｅ / ９
４Ｅ / ９

　 　 表中:Ｅ 为表 ６. １ 至 ６. ４ 中所规定的冲击值(ｋｐｍ)ꎮ

　 (ｂ)　 在所有情况下ꎬ截取材料厚度许可的最大尺寸夏比试样ꎬ应使其尽可能位于材料表面和厚

度中心之间的中点处ꎬ并使缺口的长度方向垂直于材料表面ꎬ见图 ６. １ꎮ 如果最初的三个夏比 Ｖ 型缺口

试样的平均值达不到上述要求ꎬ或者多余一个试样的值低于所规定的平均值ꎬ或当一个试样的值低于单

个试样的最低允许值时ꎬ可以从同一材料增取三个试样再做试验ꎮ 其结果与以前所得到的结合起来组成

一个新的平均值ꎮ 这六个试样新的平均值应不小于所规定的最小平均值ꎮ 经主管机关同意ꎬ可以允许其

他形式的冲击韧性试验ꎬ如落锤试验ꎮ 这些试验既可作为附加试验ꎬ也可替代夏比 Ｖ 型缺口试验ꎮ

缺口位置:
１￣位于焊缝中心ꎻ
２￣位于熔合线上ꎻ
３￣在热影响区(ＨＡＺ)ꎬ距熔合线 １ｍｍꎻ
４￣在热影响区(ＨＡＺ)ꎬ距熔合线 ３ｍｍꎻ
５￣在热影响区(ＨＡＺ)ꎬ距熔合线 ５ｍｍꎮ

图 ６. １　 焊缝试样的方向性

尽可能按材料厚度截取最大尺寸的夏比试样ꎬ应尽量使试样中心接近材料表面和其厚度中心之间的

中点位置ꎬ在各种情况下ꎬ从材料表面至试样边的距离应不小于 １ｍｍꎮ 此外ꎬ对于双 Ｖ 型坡口的对接焊

３４６
① 参考国际船级社协会(ＩＡＣＳ)会员和联系会员所发表的规范ꎬ特别 ＩＡＣＳ 的统一要求 Ｗ１ꎮ



缝ꎬ应在接近于第 ２ 个焊接面处截取试样ꎮ
６. １. ５　 抗拉强度、屈服应力和延伸率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对于具有明显屈服点的碳锰钢和其他材

料ꎬ应考虑屈强比限制ꎮ
６. １. ６　 作为材料验收试验ꎬ可以免除弯曲试验ꎬ但对焊接试验仍要求作弯曲试验ꎮ
６. １. ７　 主管机关可以允许使用具有其他化学成分或机械性能的材料ꎮ
６. １. ８　 当规定或要求焊后处理时ꎬ母材的性能应在热处理条件下按照本章适用的表列决定ꎬ焊缝

性能应在热处理条件下按照 ６. ３ 的要求决定ꎮ 当采用焊后热处理时ꎬ主管机关可以酌情修正试验

要求ꎮ
６. １. ９　 凡参照本章所述 Ａ、Ｂ、Ｄ、Ｅ、ＡＨ、ＤＨ 和 ＥＨ 各级的船体结构钢ꎬ这些钢应为符合公认标准的

船体结构钢ꎮ

６. ２　 材料要求

构造材料的要求见下列各表:
表 ６. １:设计温度不低于 ０℃的液货舱和处理用受压容器所用的板材、管材(无缝和焊接)、型材和

锻件ꎮ
表 ６. ２:设计温度低于 ０℃到 － ５５℃的液货舱、次屏壁和处理用受压容器所用的板材、型材和锻件ꎮ
表 ６. ３:设计温度低于 － ５５℃到 － １６５℃的液货舱、次屏壁和处理用受压容器所用的板材、型材和锻件

(合金钢和铝合金)ꎮ
表 ６. ４:设计温度低于 ０℃到 － １６５℃的液货舱及其处理用管系所用的管子(无缝和焊接)、锻件和

铸件ꎮ
表 ６. ５:４. ９. １ 和 ４. ９. ４ 要求的船体结构用板材和型材ꎮ

表 ６. １

设计温度不低于 ０℃的液货舱和处理用压力容器所用

板材、管材(无缝管和焊接管)①、型材和锻件

化学成分和热处理:
碳锰钢ꎬ应为全镇静的ꎮ
如厚度超过 ２０ｍｍꎬ应为细晶粒钢ꎮ
经主管机关同意可添加少量的合金元素ꎮ
化学成分的范围应经主管机关认可ꎮ

正火ꎬ或淬火加回火②

强度和韧性(冲击)试验要求:
板　 　 　 材:　 　 　 　 　 　 　 按“轧制件”试验ꎮ
型材和锻件:　 　 　 　 　 　 　 按批试验ꎮ

抗 拉 性 能:　 　 　 　 　 　 　 规定最低屈服应力不超过 ４１ｋｇ / ｃｍ２ ③ꎮ
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
板 材:　 　 　 　 　 　 　 横向试样ꎬ最小平均冲击能量(Ｅ)为 ２７Ｊꎮ
型材和锻件:　 　 　 　 　 　 　 纵向试样ꎬ最小平均冲击能量(Ｅ)为 ４１Ｊꎮ
试 验 温 度:　 　 　 　 　 　 　 厚度 ｔ(ｍｍ)　 　 　 试验温度(℃)

ｔ≤２０　 　 　 　 　 　 　 　 ０
２０ < ｔ≤４０　 　 　 　 　 － ２０

　 　 ①无缝管和附件ꎬ应采用正常的制造工艺ꎮ 纵向焊接和螺旋焊接的管材ꎬ应经主管机关特别认可ꎻ
②经主管机关特别认可ꎬ控制轧制可用于替代正火或淬火加回火ꎻ
③规定的最低屈服应力超过 ４１ｋｇ / ｃｍ２ 的材料可由主管机关特别认可ꎮ 这些材料的焊缝和热影响区的硬度应予以特别注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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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２

设计温度低于 ０℃和至 － ５５℃的液货舱ꎬ次屏壁和处理用

压力容器所用板材、型材和锻件①最大厚度为 ２５ｍｍ②

化学成分和热处理:
碳锰钢ꎬ应为全镇静、铝处理的细晶粒钢

化学成分(炉罐分析):
Ｃ　 　 　 　 　 　 　 　 　 　 　 Ｍｎ　 　 　 　 　 　 　 　 Ｓｉ　 　 　 　 　 　 　 Ｓ　 　 　 　 　 　 　 Ｐ

≤０. １６％最大③ 　 　 ０. ７０％ ~１. ６０％ 　 　 ０. １０％ ~０. ５０％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５％
选择的添加元素:　 合金化元素和晶粒细化元素一般按下列要求:
Ｎｉ　 　 　 　 　 　 Ｃｒ　 　 　 　 　 Ｍｏ　 　 　 　 　 Ｃｕ　 　 　 　 Ｎｂ　 　 　 　 　 Ｖ
≤０. ８０％ 　 　 ≤０. ２５％ 　 　 ≤０. ０８％ 　 　 ≤０. ３５％ 　 　 ≤０. ０５％ 　 　 ≤０. １０％

正火ꎬ或淬火加回火④

强度和韧性(冲击)试验要求:
板　 　 　 材:　 　 　 　 　 　 应对每“轧制件”试验ꎮ
型材和锻件:　 　 　 　 　 　 按批试验ꎮ
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　 试验温度比设计温度低 ５℃ꎬ或 － ２０℃ꎬ取其低者ꎮ
板　 　 　 材:　 　 　 　 　 　 横向试样ꎬ最小平均冲击能量(Ｅ)为 ２７Ｊꎮ
型材和锻材:　 　 　 　 　 　 纵向试样ꎬ最小平均冲击能量(Ｅ)为 ４１Ｊꎮ

　 　 ①对锻件的夏比 Ｖ 型缺口试验和化学成分的要求ꎬ可由主管机关特别考虑ꎮ
② 对厚度超过 ２５ｍｍ 的材料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应按下列要求进行ꎮ

材料厚度(ｍｍ) 试 验 温 度

２５ < ｔ≤３０ 比设计温度低 １０℃ꎬ或 － ２０℃ꎬ取其低者

３０ < ｔ≤３５ 比设计温度低 １５℃ꎬ或 － ２０℃ꎬ取其低者

３５ < ｔ≤４０ 比设计温度低 ２０℃

　 冲击能量值应按所用试样种类符合表列的要求ꎮ 厚度超过 ４０ｍｍ 的材料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能量值应予以特别考虑ꎮ
　 用于液货舱和液货舱部件的材料ꎬ如经焊后热处理应使其完全消除热应力ꎬ可在比设计温度低 ５℃或 － ２０℃ (取其低者)的温度进行

试验ꎮ
　 对于已消除热应力的加强构件和其他构件ꎬ其试验温度应与邻接液货舱壳体厚度所要求的试验温度相同ꎮ

　 　 ③如设计温度不低于 － ４０℃ꎬ经主管机关特别同意ꎬ材料的含碳量最大可增至 ０. １８％ ꎮ
④经主管机关特别认可ꎬ控制轧制工艺可替代正火或淬火加回火ꎮ

指导:厚度超过 ２５ｍｍ 的材料ꎬ若其试验温度为 － ６０℃或更低者ꎬ需采用符合本章表 ６. ３ 规定钢材或经特殊处理的钢材ꎮ

表 ６. ３

设计温度低于 － ５５℃至 － １６５℃②的液货舱ꎬ次屏壁和处理用

受压容器所用板材、型材和锻件①最大厚度为 ２５ｍｍ③

最低设计温度 化学成分④ 热 处 理 冲击试验温度

－ ６０℃ １. ５％镍钢 正火 － ６５℃

－６５℃ ２. ２５％镍钢 正火或正火加回火⑤ － ７０℃

－９０℃ ３. ５％镍钢 正火或正火加回火⑤ － ９５℃

－１０５℃ ５％镍钢 正火或正火加回火⑤⑥ － １１０℃

－１６５℃ ９％镍钢 二次正火加回火或淬火加回火 － １９６℃

－１６５℃
奥氏体钢ꎬ如 ３０４ꎬ３０４Ｌꎬ３１６ꎬ

３１６Ｌꎬ３２１ 和 ３４７ 等
固溶处理⑦ － １９６℃

－１６５℃ 铝合金ꎬ如 ５０８３ 退火 不要求

－ １６５℃
奥氏体铁 － 镍合金

(含 ３６％Ｎｉ)
按经同意的热处理方法 不要求

５４６



续上表

设计温度低于 － ５５℃至 － １６５℃②的液货舱ꎬ次屏壁和处理用

受压容器所用板材、型材和锻件①最大厚度为 ２５ｍｍ③

抗拉和韧性(冲击)试验要求:
板　 　 　 材:　 　 　 　 　 　 每“轧制件”试验ꎮ
型材和锻件:　 　 　 　 　 　 按批试验ꎮ
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
板　 　 　 材:　 　 　 　 　 　 横向试样ꎬ最小平均冲击能量(Ｅ)为 ２７Ｊꎮ
型材和锻材:　 　 　 　 　 　 纵向试样ꎬ最小平均冲击能量(Ｅ)为 ４１Ｊꎮ

　 　 ①使用在临界条件锻件的冲击试验的要求ꎬ须提交主管机关特别考虑ꎮ
②设计温度低于 － １６５℃时的要求ꎬ应经主管机关特别同意ꎮ
③含 １. ５％Ｎｉ、２. ２５％Ｎｉ、３. ５％Ｎｉ 和 ５％Ｎｉ 的材料厚度超过 ２５ｍｍꎬ应按下述要求进行冲击试验:

材料厚度(ｍｍ) 试 验 温 度

２５ < ｔ≤３０ 比设计温度低 １０℃

３０ < ｔ≤３５ 比设计温度低 １５℃

３５ < ｔ≤４０ 比设计温度低 ２０℃

　 任何情况下试验温度均不得高于上述表列温度ꎮ
　 冲击能量值ꎬ应根据所用试样型式按照表列值ꎮ 对厚度超过 ４０ｍｍ 的材料的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能量值应予以特别考虑ꎮ
　 经主管机关同意ꎬ可采用厚度超过 ２５ｍｍ 的 ９％Ｎｉ 钢、奥氏体不锈钢和铝合金ꎮ

　 　 ④化学成分的范围应经主管机关认可ꎮ
⑤淬火加回火的钢材ꎬ经主管机关特别考虑ꎬ可用于较低的最低设计温度ꎮ
⑥经特殊热处理的 ５％镍钢ꎬ例如经三次热处理的 ５％ 镍钢ꎬ经主管机关特别同意ꎬ可被用于最低温度为 － １６５℃ 的场合ꎬ但应在

－ １９６℃下对其进行冲击试验ꎮ
⑦经主管机关同意ꎬ可免除冲击试验ꎮ

表 ６. ４

设计温度低于 ０℃和至 － １６５℃③的货物管系和处理用管系所用

的管子(无缝管和焊接管)①、锻件②和铸件②最大厚度为 ２５ｍｍ

最低设计温度 化学成分⑤ 热处理
冲击试验

试验温度 最小平均冲击值 Ｅ(Ｊ)

－ ５５℃
　 碳锰钢:应为全镇静细

晶粒

　 正火或经同意的热处

理方法⑥
④ ２７

－ ６５℃ ２. ２５％镍钢 　 正火或正火加回火⑥ － ７０℃ ３４

－ ９０℃ ３. ５％镍钢 　 正火或正火加回火⑥ － ９５℃ ３４

－ １６５℃

９％镍钢⑦
二次正火加回火或淬火

加回火
－ １９６℃ ４１

奥氏体钢ꎬ如 ３０４ꎬ３０４Ｌꎬ
３１６ꎬ３１６Ｌꎬ３２１ꎬ和 ３４７

固溶处理⑧ － １９６℃ ４１

铝合金ꎬ如 ５０８３ 退火 不要求

　 强度和韧性(冲击)试验要求:
　 应按批试验ꎻ
　 冲击试验———纵向试样ꎮ

　 　 ①如使用纵向焊接和螺旋焊接的管子ꎬ应经主管机关特别认可ꎻ
②对锻件和铸件的要求可由主管机关特别考虑ꎻ
③设计温度低于 － １６５℃的要求应经主管机关特别同意ꎻ
④试验温度应比设计温度低 ５℃ꎬ或为 － ２０℃ꎬ取其低者ꎻ
⑤化学成分的范围ꎬ须经主管机关认可ꎻ
⑥对于经淬火加回火的材料ꎬ经主管机关特别同意ꎬ可采用较低的设计温度ꎻ
⑦化学成分不适用于铸件ꎻ
⑧经主管机关同意ꎬ可免除冲击试验ꎮ

６４６



表 ６. ５

用于按 ４. ９. １ 和 ４. ９. ４ 要求的船体结构用板材和型材

船体结构的最低设计温度
按照 ６. １. ９ 规定各钢级的最大厚度(ｍｍ)

Ａ Ｂ Ｄ Ｅ ＡＨ ＤＨ ＥＨ

０℃及以上①

－ ５℃及以上②
按常规做法

０ 至 － ５℃ １５ ２５ ３０ ５０ ２５ ４５ ５０

－ ５ 至 － １０℃ × ２０ ２５ ５０ ２０ ４０ ５０

－ １０ 至 － ２０℃ × × ２０ ５０ × ３０ ５０

－ ２０ 至 － ３０℃ × × × ４０ × ２０ ４０

低于 － ３０℃ 按表 ６. ２ 规定ꎬ但表 ６. ２ 及该表注②中所指的厚度范围不适用

　 　 表中:“ × ”系指不应采用的钢级ꎮ
① 适用于 ４. ９. ４ꎻ
② 适用于 ４. ９. １ꎮ

６. ３　 焊接和无损探伤检查
６. ３. １　 通则ꎮ 本节要求的一般适用于碳钢、碳锰钢、镍合金钢和不锈钢ꎬ同时可作其他材料验收试验

的基础ꎮ 主管机关可自行免除不锈钢和镍合金焊接件的冲击试验ꎬ但对任何材料可以特别要求进行其他试验ꎮ
６. ３. ２　 拟用于液货舱焊接的焊接材料ꎬ除非主管机关特别同意外ꎬ否则对所有焊接材料均应做熔敷

金属试验和对接焊缝试验ꎮ 拉力和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所得的结果ꎬ应符合公认的标准ꎮ 熔敷焊接

金属的化学成分应记录供备查和认可ꎮ
６. ３. ３　 液货舱和处理用受压容器的焊接工艺试验

　 (ａ)　 所有对接焊缝均应要求工艺试验ꎬ且其试板应能代表:
每一母材ꎻ
每种焊接材料和焊接方法ꎻ
每种焊接位置ꎮ

对于板材的对接焊缝ꎬ其试板的制作应使其轧制方向平行于焊接方向ꎮ 每种焊接工艺试验所考核的厚

度范围ꎬ应符合公认的标准ꎮ 射线或超声波探伤检查可由制造厂或主管机关选择决定ꎮ 拟用于角焊缝的焊

接材料ꎬ其焊接工艺试验应符合公认的标准ꎮ 在此种情况下ꎬ所选用的焊接材料ꎬ应具有良好的冲击性能ꎮ
　 (ｂ)　 每个试板应要求做下述试验:

(ⅰ)　 焊缝横向拉伸试验ꎮ
(ⅱ)　 焊缝横向弯曲试验:主管机关可自行决定这些弯曲试验可以为正弯ꎬ反弯或侧弯ꎮ

但是ꎬ当母材和焊接金属具有不同强度水平时ꎬ可以要求以纵向弯曲试验替代横向

弯曲试验ꎮ
(ⅲ)　 一组 ３ 个的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ꎬ一般应在下列每个位置上截取ꎬ如图 ６. １ 所示:

焊缝中心线ꎻ
熔合线(Ｆ. Ｌ)ꎻ
距熔合线 １ｍｍꎻ
距熔合线 ３ｍｍꎻ
距熔合线 ５ｍｍꎮ

(ⅳ)　 主管机关也可要求对焊缝进行宏观截面检查、微观截面检查以及硬度检验ꎮ
６. ３. ４　 试验要求

　 (ａ)　 拉伸试验:抗拉强度一般应不小于相应母材的标定抗拉强度下限值ꎮ 当焊接金属的抗拉强

度低于母材的抗拉强度时ꎬ主管机关也可要求横焊缝抗拉强度应不低于焊缝金属的标定抗拉强度下限

值ꎮ 在每一情况下ꎬ应报告裂缝位置以供备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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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弯曲试验:除非主管机关特别要求或特别同意ꎬ否则ꎬ弯心直径为 ４ 倍试件厚度的ꎬ１８０°弯曲

试验后不出现裂纹ꎮ
　 (ｃ)　 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夏比试验应在所连接母材规定的温度下进行ꎮ 焊接金属冲击试验

结果ꎬ即最小平均冲击值(Ｅ)应不小于 ２. ８ｋｐｍꎮ 试样的焊接金属和单一冲击值的要求ꎬ均应符合 ６. １. ４
要求ꎮ 熔合线和热影响区的冲击试验结果应表明符合母材横向或纵向要求的最小平均冲击值(Ｅ)(视何

者适用确定)ꎬ以及对于窄试样ꎬ其最小平均冲击值(Ｅ)应符合 ６. １. ４ 要求ꎮ 如果材料厚度既不允许加工

成宽试样ꎬ又不能成标准窄试样ꎬ则试验工艺和验收标准应符合公认标准的要求ꎮ
６. ３. ５　 管路应进行焊接工艺试验ꎬ并应与 ６. ３. ３ 详述的液货舱焊接工艺试验相同ꎮ 除主管机关特

殊同意外ꎬ其试样要求应符合 ６. ３. ４ 规定ꎮ
６. ３. ６　 产品焊接试验

　 (ａ)　 除整体液舱和薄膜液舱外的所有液货舱和处理用受压容器ꎬ一般ꎬ大约每 ５０ｍ 对接焊缝接

头应进行产品试验ꎬ并能足以代表每个焊接位置ꎮ 对于次屏壁ꎬ应进行与金属液舱要求相同的产品试验ꎮ
但经主管机关同意ꎬ试验数量可以减少ꎮ 除本款(ｂ)、(ｃ)和(ｄ)项所规定的那些试验以外ꎬ主管机关还可

以决定对液货舱或次屏壁要求作其他试验ꎮ
　 (ｂ)　 Ａ 型和 Ｂ 型独立液舱和半薄膜液舱的产品试验应包括下列试验:

(ⅰ)　 弯曲试验ꎬ以及当要求作工艺试验时ꎬ每 ５０ｍ 焊缝应作一套三个夏比 Ｖ 型缺口试

验ꎮ 夏比 Ｖ 型缺口试验应使试样缺口分别位于焊缝中心和热影响区(据工艺试验

考核的结果选定最关键的位置)ꎮ 对奥氏体不锈钢ꎬ所有的缺口应位于焊缝中心ꎮ
(ⅱ)　 试验要求与 ６. ３. ４ 中所列的适用的试验要求相同ꎬ但如冲击试验不满足规定的冲击

值要求时ꎬ经主管机关特别考虑ꎬ通过落锤试验ꎬ仍可获得认可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每
套不合格的夏比试样ꎬ应取两个落锤试样ꎬ并在夏比试验的温度下进行落锤试验ꎬ且
两个试样均应显示出“不破断”的特性ꎮ

　 (ｃ)　 对 Ｃ 型独立液舱和处理用受压容器ꎬ除了本款(ａ)项所述指出的那些试验以外ꎬ还应要求横

向焊缝拉力试验ꎮ 其试验要求见 ６. ３. ４ꎬ但如冲击试验不满足规定的冲击值时ꎬ经主管机关特别考虑ꎬ通
过落锤试验ꎬ仍可获得认可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每套不合格的夏比试样ꎬ应取两个落锤试样ꎬ并在夏比试验

的温度下ꎬ进行落锤试验ꎬ两个试样均应显示出“不破断”的特性ꎮ
　 (ｄ)　 整体液舱和薄膜液舱的产品试验应符合公认标准ꎮ
６. ３. ７　 无损探伤检查

　 (ａ)　 (ⅰ)　 设计温度为 － ２０℃及以下的 Ａ 型独立液舱和半薄膜液舱ꎬ以及不管设计温度为多少

的 Ｂ 型独立液舱ꎬ其液舱壳板的所有全焊透对接焊缝应作 １００％射线检查ꎮ
(ⅱ)　 当设计温度高于 － ２０℃ꎬ液货舱结构所有焊缝交叉处的所有全焊透对接焊缝以及至

少 １０％ ꎬ其余的全焊透焊缝应进行射线检查ꎮ
(ⅲ)　 在每一情况下ꎬ如主管机关认为有必要ꎬ则其余液货舱结构包括扶强材以及其他配

件和连接件的焊缝ꎬ应以磁粉或着色渗透方法进行检查ꎮ
(ⅳ)　 所有检查工艺和验收标准应符合公认标准的要求ꎮ 主管机关可以同意经认可的超

声波检查工艺代替射线检查ꎬ但可以另外要求在选定位置作射线补充检查ꎮ 再者ꎬ
除正常的射线检查外ꎬ主管机关还可以要求作超声波检查ꎮ

　 (ｂ)　 Ｃ 型独立液货舱和处理用受压容器应按照第 ４ 章的规定进行检查ꎮ
　 (ｃ)　 对于整体液舱和薄膜液舱ꎬ特殊焊缝的检查工艺和验收标准ꎬ应符合公认标准的要求ꎮ
　 (ｄ)　 内层壳体或支撑内部绝缘舱的独立液舱结构的检查和无损探伤ꎬ应考虑 ４. ４. ７ 中给定的设

计标准ꎮ 检查和无损探伤检查计划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ｅ)　 应按照第 ５ 章的要求进行管路检查ꎮ
　 (ｆ) 　 当主管机关认为必要ꎬ次屏壁应进行射线检查ꎮ 当船体外板构成次屏壁部分ꎬ则所有舷侧顶

列板的对接缝ꎬ以及舷侧外板所有对接缝和边接缝的交叉处ꎬ均应作射线检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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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章　 液货压力 /温度控制

７. １　 通则

７. １. １　 除非整个液货系统设计成能在最高环境设计温度条件下ꎬ承受得了液货的最大蒸气表压力ꎮ
否则ꎬ应设有下列一种或一种以上的设施ꎬ以保持液货舱的压力低于释放阀的最大调整压力(ＭＡＲＶＳ)ꎬ
但本节另有规定者除外:

　 (ａ)　 用机械制冷方式调节液货舱压力的系统ꎮ
　 (ｂ)　 符合第 １６ 章规定的利用蒸发气体作为船上燃料使用的系统和 /或废热系统ꎮ 上述系统可随

时使用ꎬ包括在港和在航期间ꎬ但要设有处理过剩能量的设施ꎬ如蒸气排泄系统ꎬ并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ｃ)　 允许货品升温和升压的系统ꎮ 隔热层和 /或液货舱设计压力应该适当ꎬ以便为操作时间和

所述温度提供适当的余量ꎮ 在每一情况下ꎬ该系统应为主管机关所接受的ꎮ
　 (ｄ)　 主管机关同意的其他系统ꎮ
　 (ｅ)　 除上述设施外ꎬ主管机关可允许在海上将液货蒸气放入大气来控制某些液货ꎮ 经港口当局

同意ꎬ这种方法在港时也可采用ꎮ
７. １. ２　 对于 ７. １. １ 所要求的的系统ꎬ其制造、安装和试验均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所使用的制造材

料ꎬ应适合于所载运的液货ꎮ 对正常的使用来说ꎬ最高环境设计温度为:
海水:３２℃
空气:４５℃
在特热和特冷区域营运的船舶ꎬ上述温度应由主管机关作适当的增减ꎮ
７. １. ３　 对第 １７ 章中所规定的某些高度危险的液货ꎬ不论是否设有处理蒸发气体的任何系统ꎬ其液

货围护系统应能承受住在最高环境设计温度条件下液货的最高蒸气压力ꎮ

７. ２　 制冷系统

７. ２. １　 制冷系统应由一个或多个能在最高环境设计温度下保持所需要的液货压力 /温度的机组

组成ꎮ 除非设有使主管机关满意的其他控制液货压力 /温度的措施ꎬ否则ꎬ应设有至少能提供相等于

所需要的最大单个机组容量的备用机组(或几个)ꎮ 一个备用机组是由一台带有驱动电动机的压缩

机、控制系统以及任何必要的附件所组成ꎬ使其能独立于正常使用的机组而运转ꎬ除非机组正常使用

的热交换器具有超过所需要的最大容量的 ２５％的容量ꎮ 否则ꎬ应设有一台备用热交换器ꎬ但不要求独

立的管系ꎮ
７. ２. ２　 (ａ)　 如果同时载运两种或两种以上能起危险化学反应的冷冻液货时ꎬ应对制冷系统予以特

别考虑ꎬ以避免液货混合的可能性ꎮ 上述液货的装运ꎬ对每种液货均应设有独立的制冷系统ꎬ每个制冷系

统均应按 ７. ２. １ 的规定设有一备用机组ꎮ 但是ꎬ如果由间接或混合系统提供冷却ꎬ而且在任何可预见的

情况下ꎬ热交换器的泄漏不致造成液货的混合时ꎬ则不必分装各自使用的制冷机组ꎮ
　 (ｂ)　 如果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冷冻液货在装载情况下不会相互溶解ꎬ但他们的蒸气压力能在混合

情况下相加时ꎬ则应对制冷系统予以特别考虑ꎬ以避免液货混合的可能性ꎮ
７. ２. ３　 如果制冷系统需要冷却水时ꎬ则应由专用泵或泵组提供足够的冷却水ꎮ 该泵(泵组)至少应

有两个海水吸入管路ꎬ如果可能的话ꎬ应一个引自左舷海水阀箱ꎬ另一个引自右舷海水阀箱ꎮ 此外ꎬ还应

设有一台有足够排量的备用泵ꎬ该备用泵可用作其他用途ꎬ但在作冷却用时不影响任何其他重要的用途

的使用ꎮ
７. ２. ４　 制冷系统可以按下列方式之一进行布置:
　 (ａ)　 直接冷却系统:即蒸发了的液货被压缩、冷凝并流回到液货舱ꎮ 第 １７ 章所规定的某些液货

不得采用这种系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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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间接冷却系统:即液货或蒸发了的液货ꎬ用制冷剂加以冷却或冷凝ꎬ而不进行压缩ꎮ
　 (ｃ)　 混合系统:即蒸发了的液货被压缩后ꎬ在液货 /制冷剂热交换器中加以冷凝ꎬ然后流回到液

货舱ꎮ 第 １７ 章所规定的某些液货ꎬ不得使用这个系统ꎮ
７. ２. ５　 所有一次和二次制冷剂ꎬ必须彼此相容且应与他们可能接触的液货相容ꎮ 热交换可以在远

离液货舱之处进行ꎬ也可以通过安装在液货舱内或外的冷却盘管来进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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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８ 章　 液货舱透气系统

８. １　 通则

８. １. １　 所有液货舱均应设有与液货围护系统的设计和所装载液货相适应的压力释放系统ꎮ 凡可能

承受的压力超过其设计能力的货舱处所、屏壁间处所以及液货管路ꎬ也应设有适当的安全释放系统ꎮ 此

压力安全释放系统应与透气管系相连接ꎬ其设计应使液货蒸气积聚在甲板上或进入居住处所、服务处所

和控制站以及机器处所或可能造成危险状况的其他处所的可能性ꎬ减少至最低限度ꎮ 第 ７ 章所规定的压

力控制系统应独立于安全释放阀ꎮ

８. ２　 压力释放系统

８. ２. １　 每一个舱容超过 ２０ｍ３ 的液货舱ꎬ至少应装设两个排量大致相等的压力释放阀ꎬ他们的设计

和结构应与他们的规定用途相适合ꎮ 容积未超过 ２０ｍ３的液货舱ꎬ可以安装一个释放阀ꎮ
８. ２. ２　 屏壁间处所应设有主管机关满意的压力释放装置ꎮ
８. ２. ３　 压力释放阀的调整压力ꎬ不得大于液货舱的最大设计压力ꎮ
８. ２. ４　 压力释放阀应连接于甲板水平面以上液货舱的最高部位ꎮ 工作温度低于 ０℃的液货舱上的

压力释放阀的布置ꎬ应能防止在其关闭后由于结冰而不起作用ꎮ 对于承受较低环境温度的液货舱上的压

力释放阀的结构和布置ꎬ应予以适当的考虑ꎮ
８. ２. ５　 压力释放阀应经原型试验ꎬ以保证他们具有所要求的排量ꎮ 每个阀均应经过试验ꎬ对于 ０ ~

１. ５ｋｇ / ｃｍ２者ꎬ不超过 ± １０％ ꎻ对 １. ５ ~ ３. ０ｋｇ / ｃｍ２者ꎬ不超过 ± ６％ ꎻ对 ３. ０ｋｇ / ｃｍ２及以上者ꎬ不超过 ± ３％ ꎮ
压力释放阀应由主管机关认可的部门来调整和铅封ꎬ并且此项工作的记录ꎬ包括调整压力值ꎬ应保留在

船上ꎮ
８. ２. ６　 在允许液货舱有一个以上的释放阀调整值时ꎬ可采取下列方法来实现:
　 (ａ)　 安装两个或两个以上经过适当调整并铅封的阀ꎬ并设有必要的装置ꎬ将不用的阀与液货舱

隔离ꎻ或
　 (ｂ)　 安装可以改变调整压力的释放阀ꎮ 改变调整压力ꎬ可以采用插入预先认可的调整垫片或替

换弹簧ꎬ也可采用不需要压力试验来核实新的调整压力的其他类似装置ꎮ 所有的其他阀的调整装置均须

铅封ꎮ
８. ２. ７　 按 ８. ２. ６ 规定改变调整压力ꎬ应在船长的监督下ꎬ按照主管机关认可的船舶操作手册规定的

方法来进行改变ꎮ 调整压力ꎬ应在船舶航行日志内加以记录ꎬ并应在液货控制室内(如设有时)张贴通告

和在每个释放阀处指出其调整压力ꎮ
８. ２. ８　 在液货舱和压力释放阀之间ꎬ不得安装方便维修用的截止阀或隔断管子用的其他设施ꎬ但设

有下列所有装置者除外:
　 (ａ)　 防止两个或两个以上压力释放阀同时不能工作的适当装置ꎻ
　 (ｂ)　 能自动并清晰可见地指示某个压力释放阀不能工作的装置ꎻ及
　 (ｃ)　 压力释放阀的排量应是ꎬ如果一个阀发生故障时ꎬ其余的阀应具有 ８. ５ 所要求的总排量ꎮ 但

是ꎬ如果船上备有一个保养良好的备用阀时ꎬ上述排量可由所有的阀来共同承担ꎮ
８. ２. ９　 液货舱上安装的每个压力释放阀ꎬ均应与透气系统相连接ꎮ 透气系统的构造ꎬ应使气体不受

阻碍地垂直向上排出ꎬ而其布置又能使水或雪进入透气系统的可能性减少至最低限度ꎮ 透气管出口在露

天甲板以上的高度ꎬ应不小于 Ｂ / ３ 或 ６ｍꎬ取其大者ꎬ并在工作区域和前后步桥以上 ６ｍꎮ
８. ２. １０　 液货舱压力释放阀透气管出口的布置ꎬ应使其与居住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或其他气体

安全处所最近的空气进口或开口的距离ꎬ至少为 Ｂ 或 ２５ｍꎬ取其小者ꎮ 对于船长小于 ９０ｍ 的船舶ꎬ主管

机关可允许采取较小的距离ꎮ 所有与液货围护系统相连的其他透气管出口布置ꎬ应使其与居住处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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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处所和控制站处所或其他气体安全处所最近的空气进口或开口的距离至少为 １０ｍꎮ
８. ２. １１　 在其他章节中未作规定的所有其他的液货透气管出口ꎬ均应按照 ８. ２. ９ 和 ８. ２. １０ 的要求

来布置ꎮ
８. ２. １２　 如果同时载运几种彼此会发生危险反应的液货ꎬ则应对载运的每种液货安装一个独立的压

力释放系统ꎮ
８. ２. １３　 在透气管系中ꎬ应设有从可能积聚液体的地方泄放液体的设施ꎮ 压力释放阀和管路的布

置ꎬ应在任何情况下ꎬ都不会使液体积聚在压力释放阀内或其附近ꎮ
８. ２. １４　 在透气管出口端ꎬ应安装适当的防护网ꎬ以防异物进入ꎮ
８. ２. １５　 所有透气管路设计和布置ꎬ应使其不致因受到温度的变化或船体的变形而损坏ꎮ
８. ２. １６　 在确定 ８. ５ 所要求的释放流量时ꎬ应考虑压力释放阀排出端透气管路上的背压ꎮ
８. ２. １７　 在最大允许装载极限(ＦＬ)下ꎬ压力释放阀在液货舱上的位置ꎬ应使船舶在横倾 １５°和纵倾

０. ０１５Ｌ 的情况下ꎬ压力释放阀处仍保持蒸气状态ꎬ其中 Ｌ 如 １. ４. ２５ 定义所述ꎮ
８. ２. １８　 按照 １５. １. ５ 装货的货舱应被证明采取海事组织指南①要求安装了适当的透气系统ꎬ相应的

证书应永久保留在船上ꎬ本段透气系统系指:
　 (ａ)　 货舱出口和压力释放阀相联管路ꎻ
　 (ｂ)　 压力释放阀ꎻ
　 (ｃ)　 从压力释放阀到大气排放位置的管路ꎬ并包括与其他货舱任何内部连接和管路ꎮ
８. ２. １９　 如适用ꎬ８. ２. ７ 和 ８. ２. １８ 适用于任何日期建造的所有船舶ꎮ

８. ３　 附加压力释放系统

８. ３. １　 如果按照 １５. １. ４(ｂ)的要求ꎬ每个液货舱还应安装一个具有足够排量的附加压力释放系统ꎬ
以防止在 ８. ５ 所述的火灾情况下且释放阀释放期间的任何时候发生液货舱液体满舱ꎮ

　 (ａ)　 一个(或几个)释放阀ꎬ其调整压力为相应于 １５. １. ４(ｂ)所规定的参考温度下液货的蒸气压

力ꎻ和
　 (ｂ)　 一个越控装置ꎬ必要时可以阻止系统正常工作ꎮ 此装置应包括易熔元件ꎬ其熔化温度设计

在 ９８℃至 １０４℃之间ꎬ并使本款(ａ)项所规定的释放阀此时动作ꎮ 易熔元件的位置ꎬ应在释放阀的附近ꎮ
当系统动力(如设有)故障时ꎬ此释放系统应能动作ꎮ 该越控装置应不依赖于船上的任何动力源ꎮ

８. ３. ２　 上述压力释放阀排出的气体ꎬ可以引至 ８. ２. ９ 所述的透气系统ꎮ 如果装有单独的透气装置ꎬ
则他们应符合 ８. ２. ９ 至 ８. ２. １５ 的规定ꎮ

８. ３. ３　 按照 ８. ３. １(ａ)要求改变本节中所述释放阀的调整压力时ꎬ应按照 ８. ２. ６ 和 ８. ２. ７ 的规定

办理ꎮ
８. ３. ４　 ８. ３. １(ａ)所述的释放阀可与 ８. ２ 所述的压力释放阀相同ꎬ但其调整压力和释放能量应符合

本条要求ꎮ

８. ４　 真空保护系统

８. ４. １　 凡设计的液货舱能承受超过 ０. ２５ｋｇ / ｃｍ２的最大外压差ꎬ并能承受以最大卸货速率卸货而又

无蒸气返回液货舱或由于液货制冷系统工作可能产生的最大外压差者ꎬ均不需要真空释放保护ꎮ
８. ４. ２　 凡设计的液货舱能承受的最大外压差不超过 ０. ２５ｋｇ / ｃｍ２ꎬ或液货舱不能承受以最大卸货速

率卸货而又无蒸气返回液货舱或由于液货制冷系统工作或将蒸发气体传送入机器处所可能产生的最大

外压差者ꎬ均应装有下列装置:
　 (ａ)　 两个独立的压力开关ꎬ以便在压力足够低于液货舱最大的设计外压差时ꎬ以适当的措施连

续报警并随后停止从液货舱内抽吸液货或蒸气ꎬ并关闭制冷设备(如装设)ꎻ或

２５６
① 参照国际海事组织以 Ａ. ８２９(１９)号决议通过的«Ｃ 型舱透气系统适用性的评估导则»ꎮ



　 (ｂ)　 真空释放阀ꎬ其气体流量至少等于每个液货舱的最大卸货速率ꎬ并调定在压力足以低于液

货舱的设计外压差时开启ꎻ或
　 (ｃ)　 主管机关认可的其他真空释放系统ꎮ
８. ４. ３　 按照第 １７ 章的要求ꎬ真空释放阀应能允许惰性气体、液货蒸气或空气进入液货舱ꎬ而其布置

又能使水或雪进入液货舱的可能性减小至最低程度ꎮ 如果允许液货蒸气进入液货舱的话ꎬ则应来源于液

货蒸气管路以外的气源ꎮ
８. ４. ４　 真空保护系统应能进行试验ꎬ以保证其在规定的压力时能动作ꎮ

８. ５　 阀的排量

各压力释放阀对每个液货舱应具有一个总的释放能力ꎬ以便能排出下列情况中较大数量的蒸气ꎬ使
液货舱中的压力升高不超过 ＭＡＲＶＳ 的 ２０％ :

　 (ａ)　 如果液货舱惰化系统可达到的最大工作压力超过液货舱的 ＭＡＲＶＳꎬ取液货舱惰化系统的最

大排量ꎻ或
　 (ｂ)　 火灾波及时产生的蒸气量ꎬ用下述公式计算:

Ｑ ＝ ＦＧＡ０. ８２

式中:Ｑ———在 ０℃和 １. ０３ｋｇ / ｃｍ２(６０℉和 １４. ７ｐｓｉａ)标准状态下所要的空气最小排放率ꎬｍ３ / ｍｉｎꎮ
Ｆ———不同型式液货舱火灾波及系数:

Ｆ ＝ １. ０ꎬ当液货舱在甲板以上没有绝热层时ꎻ
Ｆ ＝ ０. ５ꎬ当液货舱在甲板以上有主管机关认可的绝热层时(将根据使用认可的防火材料、绝

热层的热传导性能及其在火灾的稳定性来认可)ꎻ
Ｆ ＝ ０. ５ꎬ安装在货舱处所中非绝热的独立液货舱ꎻ
Ｆ ＝ ０. ２ꎬ安装在液货舱处所中绝热的独立液货舱(或在绝热货舱处所内的非绝热独立液货

舱)ꎻ
Ｆ ＝ ０. １ꎬ惰化货舱处所内的绝热独立液货舱(或惰化、绝热货舱处所内非绝热独立液货舱)ꎻ
Ｆ ＝ ０. １ꎬ薄膜或半薄膜液货舱ꎮ

对于部分伸出开敞甲板的独立液货舱ꎬ其火灾波及系数应根据甲板上、下部分的表面积来决定ꎮ
Ｇ———气体系数:

　 　 　 (ⅰ)　 公制单位

Ｇ ＝ １７７
ＬＣ

ＺＴ
Ｍ

　 　 　 (ⅱ)　 英制单位

Ｇ ＝ ６３３０００
ＬＣ

ＺＴ
Ｍ

其中:Ｌ———在释放状态下ꎬ物质在气化中的潜热ꎬｋＪ / ｋｇꎻ
Ｃ———根据比热(Ｋ)来决定的常数ꎬ见于表 ８. １ꎻ如果 Ｋ 为未知数ꎬ则应取 Ｃ ＝０. ６０６(英制单位为 ３１５)ꎻ
Ｚ———在释放状态下ꎬ气体的压缩系数ꎻ如果 Ｚ 为未知数时ꎬ则应取 Ｚ ＝ １. ０ꎻ
Ｔ———在释放状态下的绝对温度(Ｋ ＝２７３ ＋ ℃)ꎬ即压力释放阀调整压力的 １２０％ ꎻ
Ｍ———货品分子量ꎻ
Ａ———液货舱外表面积ꎬｍ２ꎮ 不同型式的液货舱取值如下:

回转体型液货舱:
Ａ ＝ 外表面面积ꎻ

除回转体型液货舱以外的其他液货舱:
Ａ ＝ 外表面积减去投影底部面积ꎻ

对于由一组受压容器舱组成的液货舱:
３５６



(ⅰ)　 船体结构隔热

　 　 Ａ ＝货舱处所外表面面积减去投影底部面积ꎻ
(ⅱ)　 液货舱结构隔热

　 　 Ａ ＝一组受压容器外表面积(不包括绝热层)减去投影底部面积ꎬ如图 ８. １ 所示ꎮ

图　 ８. １

常　 数　 Ｃ 表 ８. １

ｋ
Ｃ

公制 英制
ｋ

Ｃ

公制 英制

１. ００ ０. ６０６ ３１５ １. ５４ ０. ７０７ ３６８

１. ０２ ０. ６１１ ３１８ １. ５６ ０. ７１０ ３６９

１. ０４ ０. ６１５ ３２０ １. ５８ ０. ７１３ ３７１

１. ０６ ０. ６２０ ３２２ １. ６０ ０. ７１６ ３７２

１. ０８ ０. ６２４ ３２４ １. ６２ ０. ７１９ ３７４

１. １０ ０. ６２８ ３２７ １. ６４ ０. ７２２ ３７６

１. １２ ０. ６３３ ３２９ １. ６６ ０. ７２５ ３７７

１. １４ ０. ６３７ ３３１ １. ６８ ０. ７２８ ３７９

１. １６ ０. ６４１ ３３３ １. ７０ ０. ７３１ ３８０

１. １８ ０. ６１５ ３３５ １. ７２ ０. ７３４ ３８２

１. ２０ ０. ６４９ ３３７ １. ７４ ０. ７３６ ３８３

１. ２２ ０. ６５２ ３３９ １. ７６ ０. ７３９ ３８４

１. ２４ ０. ６２６ ３４１ １. ７８ ０. ７４２ ３８６

１. ２６ ０. ６６０ ３４３ １. ８０ ０. ７４５ ３８７

１. ２８ ０. ６６４ ３４５ １. ８２ ０. ７４７ ３８８

１. ３０ ０. ６６７ ３４７ １. ８４ ０. ７５０ ３９０

１. ３２ ０. ６７１ ３４９ １. ８６ ０. ７５２ ３９１

１. ３４ ０. ６７４ ３５１ １. ８８ ０. ７５５ ３９２

１. ３６ ０. ６７７ ３５２ １. ９０ ０. ７５８ ３９４

１. ３８ ０. ６８１ ３５４ １. ９２ ０. ７６０ ３９５

１. ４０ ０. ６８５ ３５６ １. ９４ ０. ７６３ ３９７

１. ４２ ０. ６８８ ３５８ １. ９６ ０. ７６５ ３９８

１. ４４ ０. ６９１ ３５９ １. ９８ ０. ７６７ ３９９

１. ４６ ０. ６９５ ３６１ ２. ００ ０. ７７０ ４００

１. ４８ ０. ６９８ ３６３ ２. ０２ ０. ７７２ ４０１

１. ５０ ０. ７０１ ３６４ ２. ２０ ０. ７９２ ４１２

１. ５２ ０. ７０４ ３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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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９ 章　 液货围护系统的环境控制

９. １　 液货舱内和液货管路系统的环境控制

９. １. １　 应设有一个管路系统ꎬ以便能使每个液货舱安全地除气和在气体清除后的状态下用液货气

体安全地进行驱气ꎮ 此系统的布置ꎬ应能使在除气和驱气后存留气体死角或空气死角的可能性减至最低

限度ꎮ
９. １. ２　 每个液货舱均设有足够数量的采样点ꎬ以使用来适当监测驱气和除气过程ꎮ 取样连接管应

在主甲板以上装阀并加以遮盖ꎮ
９. １. ３　 对于易燃气体ꎬ本系统的布置ꎬ应利用惰化介质作为中间步骤ꎬ在除气操作的任何阶段ꎬ使液

货舱内存在易燃混合气体的可能性减至最小程度ꎮ 另外ꎬ此系统应能使液货舱在注入液货蒸气或液体之

前用惰化介质进行驱气ꎬ液货舱内任何时候均不允许存有易燃混合气体ꎮ
９. １. ４　 可能充有液货的管路系统ꎬ应能按照 ９. １. １ 和 ９. １. ３ 的规定进行除气和驱气ꎮ
９. １. ５　 在上述作业过程中所使用的惰性气体ꎬ可由岸上也可由船上供给ꎮ

９. ２　 货舱处所(除 Ｃ 型独立液货舱之外的液货围护系统)内的环境控制

９. ２. １　 需要完全次屏壁的易燃气体液货围护系统的屏壁间处所和货舱处所ꎬ均应使用适当的干燥

惰性气体进行惰化ꎬ并用船上惰性气体发生系统ꎬ或用船上储存设备提供补充惰性气体来维持惰化ꎮ 船

上储存的惰性气体ꎬ应至少能充分满足 ３０ 天的正常消耗ꎮ
９. ２. ２　 (ａ)　 需部分次屏壁的易燃气体液货围护系统的屏壁间处所和货舱处所ꎬ均应使用适当的干

燥惰性气体进行惰化ꎬ并用船上惰性气体发生系统ꎬ或用船上储存设备提供补充惰性气体来维持惰化ꎮ
船上储存的惰性气体ꎬ应至少能充分满足 ３０ 天的正常消耗ꎻ或

　 (ｂ) 　 除了第 １７ 章限定的情况以外ꎬ主管机关可以允许本款(ａ)项所述的处所充入干燥空气ꎬ但
船上仍应保存一定量的惰性气体或在船上装设惰性气体发生系统ꎬ其数量应足以惰化上述处所中的最大

处所ꎮ 同时ꎬ上述处所的形状以及有关的蒸气监测系统连同惰化装置的排量ꎬ应确保在可能发展成危险

状态之前ꎬ能迅速测得液货舱得任何泄漏并完成惰化ꎮ 此外ꎬ还应设有能产生足够数量及质量的干燥空

气的设备ꎬ以满足预期的需要ꎮ
９. ２. ３　 对于不燃气体ꎬ９. ２. １ 和 ９. ２. ２ 中所述的处所ꎬ可用适当的干燥空气或惰性大气来维持所需

的环境ꎮ
９. ２. ４　 就内部绝热液舱来说ꎬ对完全充填符合 ４. ９. ７(ｂ)要求的绝热材料的屏壁间处所及次屏壁和

内壳体或独立液货舱结构之间的处所ꎬ不要求环境控制装置ꎮ

９. ３　 Ｃ 型独立液舱周围处所的环境控制

不具有次屏壁的冷冻液货舱周围处所ꎬ应充入适当的干燥惰性气体或干燥空气ꎬ并应由船上惰性气

体发生系统或船上惰性气体的储备来提供补充惰性气体ꎬ或由适当的空气干燥设备来提供干燥空气来保

持上述状态ꎮ

９. ４　 惰化

９. ４. １　 惰化是指用加进相容气体来提供一个不燃环境的过程ꎬ这些相容气体可以装在储存容器内

或在船上制造或由岸上供应ꎮ 此惰性气体ꎬ在被惰化处所内预期发生的所有温度情况下ꎬ与该处所的结

构材料以及液货在化学性质上和使用上都应是相容的ꎮ 对惰性气体的露点应予以考虑ꎮ
９. ４. ２　 如果船上还储存有灭火用的惰性气体ꎬ则应将其储存在单独的容器内ꎬ并不得用于货物

作业ꎮ
５５６



９. ４. ３　 当惰性气体在温度低于 ０℃下储存时ꎬ无论是液体还是蒸气ꎬ其储存和供应系统的设计ꎬ应
使船舶构件的温度不致下降到其使用的极限值以下ꎮ

９. ４. ４　 应设有与所装液货相适应的装置ꎬ以防止液货蒸气倒流入惰性气体系统ꎮ
９. ４. ５　 惰性气体系统的布置ꎬ应使每个被惰化的处所都能加以隔离ꎬ并应设有必要的控制装置和释

放阀等ꎬ用来控制上述处所内的压力ꎮ

９. ５　 船上惰性气体的制造

９. ５. １　 根据第 １７ 章的特别要求ꎬ惰性气体生产设备ꎬ应在任何时候能产生含氧量都不超过 ５％容积

的惰性气体ꎮ 从惰性气体生产设备引出的惰性气体供应管路上ꎬ应安装一个具有连续读数的含氧量表和

一个报警装置ꎬ该装置应调整在最高含氧量达 ５％ 容积时予以报警ꎮ 此外ꎬ如惰性气体是在船上采取空

气分馏法制取时ꎬ这就涉及到以后释放的低温液氮的储存问题ꎬ应对进入储存容器的液态气体监测氧痕

迹ꎬ以避免施放用于惰化气体的初始氧浓度可能过高ꎮ
９. ５. ２　 惰性气体系统应有适合于液货围护系统的压力控制装置和监测装置ꎮ 在液货区域内ꎬ应设

有主管机关认可的防止液货气体倒流的设施ꎮ
９. ５. ３　 装有惰性气体发生装置的处所ꎬ不得有通往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或控制站的直接出入口ꎬ但

发生装置可设于机器处所内ꎮ 如果将该装置设于机器处所或液货区域之外的其他处所时ꎬ则应按 ９. ５. ２
要求的那样ꎬ在液货区域的惰性气体总管上ꎬ安装两个止回阀或等效装置ꎮ 惰性气体管路不得穿过居住

处所、服务处所或控制站ꎮ
９. ５. ４　 产生惰性气体用的火焰燃烧设备ꎬ不得位于液货区域内ꎮ 采用催化燃烧过程的惰性气体发

生设备的安装位置可予以特别考虑ꎮ

６５６



第 １０ 章　 电 气 设 备

１０. １　 通则

１０. １. １　 本章要求适用于载运易燃货品的船舶ꎬ并同 １９７４ 年安全公约第Ⅱ章 Ｃ 部分一起使用ꎮ
１０. １. ２　 所有电气设备ꎬ应使引起易燃货品火灾和爆炸的危险减小到最小程度ꎮ 符合本章规定的电

气设备ꎬ不应认为是第 ３ 章中所述的着火源ꎮ
１０. １. ３　 主管机关应采取适当步骤ꎬ以确保贯彻和使用本章有关电气设备的一致性①ꎮ
１０. １. ４　 除了 １０. ２ 中所允许的情况以外ꎬ除非对操作来说非常需要ꎬ否则ꎬ电气设备和 /或电缆不得

安装在气体危险处所或气体危险区域内ꎮ
１０. １. ５　 如果电气设备安装在 １０. １. ４ 所述的气体危险处所或气体危险区域内时ꎬ应使主管机关满

意ꎬ并经主管机关承认的有关机构认可ꎬ可以在易燃性气体环境中进行作业ꎮ

１０. ２　 设备的类型

合格防爆型的设备ꎬ可以根据下述条款的要求ꎬ安装在气体危险处所和气体危险区域内:
１０. ２. １　 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和电缆ꎬ可以安装在 １. ４. １６ 所定义的所有气体危险处所和气体危险

区域内ꎮ
１０. ２. ２　 液货围护系统:
可将深潜式货泵的驱动电动机及其供电电缆布置在货物维护系统内ꎮ 应设有能在液位过低时能自

动停止电动机运转的装置ꎮ 这可通过检测泵的低排放压力、电动机低电流或低液位来实现ꎮ 上述的停机

动作ꎬ应在液货控制站予以报警ꎮ 在驱气操作期间ꎬ应能切断货泵电动机的供电电源ꎮ
１０. ２. ３　 如在货舱处所中要求次屏壁的液货围护系统内载运货物时ꎬ则在此货舱处所内ꎬ可敷设深

潜式货泵电动机的供电电缆ꎮ
１０. ２. ４　 液货装在不要求次屏壁的液货围护系统内的货舱处所ꎻ与 １. ４. １６(ｄ)(ⅰ)所述的货舱处所

用一道气密钢质限界面分开的处所ꎬ可装设下列设备:
　 (ａ)　 路过电缆ꎮ
　 (ｂ)　 正压型或隔爆型照明设备ꎮ 照明系统应至少分成两个分路ꎬ所有开关和保护装置应断开所

有的电极或相线ꎬ并应位于气体安全处所内ꎮ
　 (ｃ)　 液货系统或压载系统的操作控制阀的防爆电动机ꎬ可以安装在 １. ４. １６(ｅ)所述的处所内ꎮ
　 (ｄ)　 电测深仪或计程仪以及外加电流阴极保护系统的阳极或电极ꎬ这些装置应封闭在气密外

壳中ꎮ
　 (ｅ)　 防爆型通用报警声响指示器ꎬ可安装在 １. ４. １６(ｅ)所述的处所内ꎮ
１０. ２. ５　 货泵舱和液货压缩机室:
　 (ａ)　 正压型或隔爆型照明设备ꎮ 照明系统应至少分成两个分路ꎬ所有开关和保护装置应断开所

有的电极或相线ꎬ并应位于气体安全处所内ꎮ
　 (ｂ)　 驱动货泵或液货压缩机的电动机ꎬ应由气密舱壁或气密甲板与货泵舱和液货压缩机室进行

隔离ꎮ 在被驱动设备和电动机之间的轴上ꎬ应安装挠性联轴节或其他保持轴线对中的装置ꎮ 另外ꎬ如果

上述传动轴穿过气密舱壁或气密甲板时ꎬ还应设有合适的填料函ꎮ 上述电动机及有关设备ꎬ应位于符合

第 １２ 章规定的舱室内ꎮ
　 (ｃ)　 如果由于操作或结构上的需要ꎬ使得不能满足本款(ｂ)项所述的要求时ꎬ则在货泵舱或液货

压缩机室内ꎬ可安装下列合格防爆型电动机:

７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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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具有防爆外壳的增安型ꎻ或
(ⅱ)　 正压型ꎮ

　 (ｄ)　 通用声响报警指示器应具有隔爆外壳ꎮ
１０. ２. ６　 距离任何液货舱出口、气体或蒸气出口、货物管路法兰、货物阀门或货泵舱和货物压缩机舱

的入口和通风开口 ３ｍ 范围以内的开敞甲板上的区域或开敞甲板上的非围蔽处所ꎻ在整个货物区域的开

敞甲板上和开敞甲板上的货物区域前后各 ３ｍꎬ距甲板以上高度为 ２. ４ｍ 的区域内ꎻ距货物围护系统的露

天外表面为 ２. ４ｍ 的区域内ꎬ均可以安装下列设备:
　 (ａ)　 合格防爆型设备ꎻ
　 (ｂ)　 路过电缆ꎮ
１０. ２. ７　 在设有货物管路的围蔽或半围蔽处所内以及在用于存放货物软管的舱室内ꎬ均可装设下列

设备:
　 (ａ)　 正压型或隔爆型照明设备ꎮ 照明系统应至少分成两个分路ꎬ所有开关和保护装置应断开所

有的电极或相线ꎬ并应位于气体安全处所内ꎮ
　 (ｂ)　 路过电缆ꎮ
１０. ２. ８　 向任何气体危险处所或区域有直接开口的围蔽处所或半围蔽处所ꎬ应设有符合具有开口所

通向的处所或区域所要求的电气设备ꎮ
１０. ２. ９　 在用空气闸保护的处所内的电气设备应为合格防爆型ꎬ除非在安装时采用本规则 ３. ６. ４ 所

要求的措施ꎬ以能切断对电气设备的供电ꎮ

８５６



第 １１ 章　 防火和灭火

１１. １　 结构防火

１１. １. １①　 ＳＯＬＡＳ 公约 １９８１ 年修正案第Ⅱ －２ 章对液货船的要求应适用于本规则所涉及的船舶ꎬ不
论船舶吨位大小ꎬ包括小于 ５００ 总吨的船舶ꎬ但下列情况除外:

　 (ａ)　 第Ⅱ －２ 章 ５６. ４ 条的规定不适用ꎻ
　 (ｂ)　 对第Ⅱ －２ 章第 ４ 条中适用于货船的规定和第 ７ 条适用于 ２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液货船的规定ꎻ
　 (ｃ)　 ＳＯＬＡＳ 公约 １９８１ 年修正案第Ⅱ －２ 章中有关液货船的下列规定不适用ꎬ而以本规则的有关

章、节替代ꎬ详见下表:

公约修正案条文 由本规则替代的条文号 公约修正案条文 由本规则替代的条文号

１７ １１. ６ ６０、６１ 和 ６２ １１. ３ 和 １１. ４

５６. １ 和 ５６. ２ 第 ３ 章 ６３ １１. ５

　 　 １１. １. ２　 除在第 １０ 章和第 １６ 章另有规定者外ꎬ所有着火源应从可能存在易燃蒸气的处所排除ꎮ
１１. １. ３　 本节的规定与本规则第 ３ 章一起适用ꎮ
１１. １. ４　 为了灭火ꎬ应将在最后面的货舱处所后端或在最前面的货舱处所前端处的隔离舱、压载舱

或留空处所上方的任何开敞甲板区域都包括在货物区域内②ꎮ
１１. １. ５③　 以第 ＭＳＣ. ９９(７３)号决议通过的 ＳＯＬＡＳ 第Ⅱ －２ 章中的以下要求应适用:
　 (ａ)　 第 １３. ３. ４. ２ 至 １３. ３. ４. ５ 条和第 １３. ４. ３ 条适用于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ꎻ
　 (ｂ)　 除第 １６. ３. ２. ２ 条和第 １６. ３. ２. ３ 条外ꎬ第 Ｅ 部分的规定ꎻ 及

　 (ｃ)　 第 １０. ４. １３ 条和第 １０. ６. ４ 条适用于新的装置ꎮ

１１. ２　 消防水总管设备

１１. ２. １　 凡载运受本规则约束的货品的所有船舶ꎬ不论吨位大小ꎬ均应符合 ＳＯＬＡＳ 公约 １９８１ 年修

正案第Ⅱ －２ 章第 ４ 条和第 ７ 条的要求ꎬ但当消防泵和消防总管被用作 １１. ３. ３ 所许可的水雾系统的一部

分时ꎬ所要求的消防泵排量、消防总管和供水管的直径则不受公约第 ４. ２. １ 和 ４. ４. １ 规定的限制ꎮ 另外ꎬ
４. ４. ２ 的要求至少应达到表压力 ５. ０ｋｇ / ｃｍ２ꎮ

１１. ２. ２　 水灭火系统的布置ꎬ应至少使两股水柱能射到货舱区域内甲板的任何部分和甲板上方的液

货围护系统和液舱盖部分ꎮ 应布置必要数量的消火栓以满足上述要求并满足 ＳＯＬＡＳ 公约 １９８１ 年修正

案第Ⅱ －２ 章第 ４. ５. １ 条和 ４. ８ 条的要求ꎬ消火栓配备的消防水带长度应不超过 ３３ｍꎮ
１１. ２. ３　 在任何管子交叉处和尾楼前部的消防总管上以及在货物区域甲板上各消火栓之间不大于

４０ｍ 间隔内ꎬ均应安装截止阀ꎬ以便隔断消防总管的损坏管段ꎮ
１１. ２. ４　 用于灭火的所有消防水枪应为认可的两用型ꎬ既能产生水雾又能产生水柱ꎮ 消防系统中所

有的管子、阀、水枪和其他附件ꎬ应能耐海水腐蚀ꎬ又能耐火、例如ꎬ用镀锌钢管ꎮ
１１. ２. ５　 如果船舶机舱为无人值班机舱ꎬ则应设有装置使至少有一台消防泵能从驾驶室或液货区域

以外的其他控制站遥控起动并与消防总管相连接ꎮ

１１. ３　 水雾系统

１１. ３. １　 在载运易燃或有毒货品的船舶上ꎬ应安装供冷却、防火以及船员防护用的水雾系统ꎬ其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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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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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规定适用于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 １ 日或之后建造的船舶(见 ＳＯＬＡＳ １９８１ 年修正案Ⅱ －２ 章 １. １ 条和 １. ２ 条)ꎮ
本条规定适用于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 １ 日或之后建造的船舶(见 ＳＯＬＡＳ １９８１ 年修正案Ⅱ －２ 章 １. １ 条和 １. ２ 条)ꎮ
本条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后生效(见 ＭＳＣ. ２２５(８２)决议修正案)ꎮ



范围包括:
　 (ａ)　 露天的液货舱气室以及液货舱的任何露天部分ꎻ
　 (ｂ)　 露天甲板上易燃或有毒货品储存容器ꎻ
　 (ｃ)　 货物液体和蒸气的装卸总管及其控制阀区域和主要控制阀所在的任何其他区域ꎬ其大小至

少等于所设防滴盘的面积ꎻ以及

　 (ｄ)　 所有面向液货区域的经常有人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限界面、液货压缩机室、货泵舱、装有

高度失火危险物品的储藏室和液货控制室ꎮ 不装高度危险物品或设备的无人首楼结构的限界面ꎬ不要求

水雾保护ꎮ
１１. ３. ２　 该系统应能覆盖 １１. ３. １ 所述的所有区域ꎬ其均匀的水雾ꎬ对水平投影面的喷射率至少

１０Ｌ / ｍ２ｍｉｎꎬ对垂直表面 ４Ｌ / ｍ２ｍｉｎꎮ 对于没有明显划定水平面或垂直面的结构ꎬ其水雾系统的排量ꎬ
应取下列情况的大者:

　 (ａ)　 水平投影面积乘以 １０Ｌ / ｍ２ｍｉｎꎻ或
　 (ｂ)　 实际表面面积乘以 ４Ｌ / ｍ２ｍｉｎꎮ
在垂直表面上ꎬ保护较低区域的喷嘴间距可计入预期较高区域流下的水量ꎮ 为了隔离损坏的管段ꎬ

在水雾总管上应每隔一段距离安装一个截止阀ꎮ 或者ꎬ可将系统分成两个或多个区段ꎬ每个区段可以单

独操作ꎬ但必要的控制装置应集中安装在液货区域的后边ꎮ 保护 １１. ３. １(ａ)和(ｂ)中所述的任何区域的

区段ꎬ应覆盖包括在该区域的整个横向液货舱群ꎮ
１１. ３. ３　 水雾泵的排量ꎬ应足以同时向所有区域供应所需的水量ꎬ或者如果系统被分成区段ꎬ则其布

置和排量应能同时向任一区段和 １１. ３. １(ｃ)和(ｄ)所规定的表面供水ꎮ 或者ꎬ可使用主消防泵作此用途ꎮ
但其总排量应增加水雾系统所需的水量ꎮ 不论哪种情况ꎬ在液货区域之外的消防总管和水雾总管之间ꎬ
都应设有带有截止阀的连接管ꎮ

１１. ３. ４　 通常作其他用途的水泵可向水雾总管供水ꎬ但需经主管机关认可ꎮ
１１. ３. ５　 水雾系统中的所有管子、阀、喷嘴和其他附件ꎬ均应能耐海水腐蚀并能耐火ꎬ例如使用镀锌

钢管ꎮ

１１. ４　 化学干粉灭火系统

１１. ４. １　 凡拟载运易燃货品的船舶ꎬ均应安装固定式化学干粉灭火系统ꎬ以便用于扑灭液货区域甲

板上的火灾ꎮ 而且如适用时ꎬ也可用来扑灭液货首尾装卸区域的火灾ꎮ 该系统和化学干粉均应适合于上

述目的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１１. ４. ２　 本系统具有至少能用两个手持软管或喷粉器 /手持软管联合装置把干粉喷洒到液货区域的

露天甲板上的任何部分ꎬ其中包括甲板上方的货品输送管路ꎮ 本系统应由专用的惰性气体例如氮气来驱

动ꎬ并将其储存在与干粉器相邻的受压容器内ꎮ
１１. ４. ３　 用于液货区域的干粉灭火系统ꎬ应至少由两套独立的自给式化学干粉装置ꎬ连同配套的控

制装置、加压介质固定管路、喷粉器或手持软管组成ꎮ 对液货舱容量小于 １０００ｍ３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可允

许只装一套上述装置ꎮ 应装设一个干粉炮ꎬ其布置应能保护液货装卸总管区域ꎬ且能就地和遥控地启动

及施放ꎮ 如果干粉炮能从一个位置将必要的干粉喷洒到全部所需覆盖的区域ꎬ则不要求干粉炮遥控瞄

准ꎮ 所有手持软管和干粉炮ꎬ应能在软管储存卷筒处或干粉炮处起动ꎮ 应至少有一根手持软管或一个干

粉炮位于液货区域的后端ꎮ
１１. ４. ４　 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干粉炮、手持软管或其组合的灭火装置应在干粉容器处设有总管ꎬ并

引出独立的分管ꎮ 除非设有经主管机关认可的其他适当的设施以确保正常工作者可以例外ꎮ 如果一个

装置上附有两根或两根以上的管子ꎬ则其布置应能使任何一个或全部干粉炮和手持软管以其额定排量同

时工作或依次工作ꎮ
１１. ４. ５　 干粉炮的排量不得小于 １０ｋｇ / ｓꎮ 手持软管应为不会扭曲ꎬ并应安装一个能够开 /关的喷嘴ꎬ

其喷射速率不小于 ３. ５ｋｇ / ｓꎮ 当以最大喷射速率喷射时ꎬ应能允许由一个人进行操作ꎮ 手持软管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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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超过 ３３ｍꎮ 如果在干粉容器和手持软管或干粉炮之间设有固定管路ꎬ则管路长度应不超过一定的

值ꎬ即以在持续使用或断续使用中能使干粉保持流态为限ꎬ而且在系统切断之后ꎬ还应将其中的干粉吹

除ꎮ 手持软管和喷嘴应为耐风雨结构或储存在耐风雨的箱子内或罩子下ꎬ并应易于接近ꎮ
１１. ４. ６　 在每个干粉容器内ꎬ应储存足够数量的干粉ꎬ以便为附属于每个干粉装置的全部干粉炮和

手持软管提供至少 ４５ 秒钟喷射时间所需的干粉量ꎮ 固定式干粉炮的覆盖距离应符合下列要求:
固定式干粉炮的排量(ｋｇ / ｓ):　 　 　 １０　 ２５　 ４５
最大覆盖的距离(ｍ):　 　 　 　 　 　 １０　 ３０　 ４０
应认为手持软管所具有的最大有效覆盖距离等于有效软管的长度ꎮ 如果被保护区域显著地高于干

粉炮或手持软管卷筒所在位置ꎬ则应予以特别考虑ꎮ
１１. ４. ７　 装有首尾装卸装置的船舶ꎬ应增设一套完整的化学干粉装置ꎬ至少配备符合 １１. ４. １ 至 １１.

４. ６ 要求的一个干粉炮和一根手持软管ꎮ 此附加装置应位于便于保护首尾装卸装置之处ꎮ 液货区域前

后的液货管路区域ꎬ应由手持软管来保护ꎮ

１１. ５　 气体危险围蔽处所

１１. ５. １　 经常有人进入的围蔽处所ꎬ例如液货压缩机室和泵舱ꎬ如果可能发生易燃液体或蒸气溢漏ꎬ
则应设有能扑灭上述处所内火灾的固定式装置ꎮ 另外ꎬ该系统或另一固定系统ꎬ应能使该处所在火灾之

后惰化ꎬ以确保火灾不致复发ꎮ 就设计而言ꎬ应假设该处所的限界面完整无损ꎮ 除非对静电的危险作了

适当的考虑ꎬ否则ꎬ应避免采用二氧化碳和蒸气灭火系统ꎮ
１１. ５. ２　 应设有关闭通往被保护处所的通风和任何其他开口的设施ꎬ而且必要时ꎬ还应设有在该处

所内部到处都能听到的声响报警信号装置ꎬ以便在惰化 /灭火介质进入该处所之前ꎬ使人员紧急撤离ꎮ

１１. ６　 消防员装备和防护服

１１. ６. １　 凡载运易燃货品的船舶ꎬ均应按照下述规定配备符合 ＳＯＬＡＳ 公约 １９８１ 年修正案的第Ⅱ－２
章第 １７ 条要求的消防员装备:

货舱总容积 装备的数量 货舱总容积 装备的数量

２０００ｍ３ 以下 ２ ５０００ｍ３ 以上 ５

２０００ｍ３ 至 ５０００ｍ３ 以下 ４

　 　 １１. ６. ２　 对于安全设备的附加要求ꎬ见第 １４ 章的规定ꎮ
１１. ６. ３　 作为消防员装备组成部分所必要的任何呼吸器ꎬ均应为至少具有 １２００Ｌ 自由空气容量的自

给式空气呼吸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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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２ 章　 货物区域内的机械通风①

１２. １　 正常的装卸作业期间需要进入的处所

１２. １. １　 电动机机舱、液货压缩机室和货泵舱、装有液货装卸设备的其他围蔽处所以及在其中进行

液货装卸操作的类似处所ꎬ均应安装能在上述处所外面进行控制的机械通风系统ꎮ 还应采取措施ꎬ以便

在进入舱室并操作设备之前能对上述处所进行通风ꎮ 而且在该舱室之外还要设有进行通风的警告牌ꎮ
１２. １. ２　 机械通风进风口和出风口的布置ꎬ应保证有足够的空气流经该处所ꎬ以避免易燃蒸气或有

毒蒸气的积聚ꎬ同时保证有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ꎬ但在任何情况下ꎬ通风系统的排量ꎬ以该处所的总容积

计ꎬ应使换气次数每小时不得少于 ３０ 次ꎮ 作为例外ꎬ气体安全液货控制室的换气次数可为每小时 ８ 次ꎮ
１２. １. ３　 通风系统应为固定式ꎮ 如果负压通风时ꎬ则允许从处所的上部或下部抽气或上、下部同时

抽气ꎬ这取决于所载运的货品的蒸气密度ꎮ
１２. １. ４　 装有驱动液货压缩机或货泵的电动机舱室ꎬ装有惰性气体发生器处所以外的机器处所ꎬ如

认为是气体安全处所的液货控制室以及液货区域内的其他气体安全处所ꎬ均应采用正压式通风ꎮ
１２. １. ５　 在液货压缩机室和货泵舱内以及认为是气体危险处所的液货控制室内ꎬ均应采用负压式

通风ꎮ
１２. １. ６　 气体危险处所的通风筒排出口ꎬ应使气体向上排出ꎬ其位置离通风进气口和居住处所、服务

处所和控制站处所以及其他气体安全处所开口的水平距离ꎬ应至少为 １０ｍꎮ
１２. １. ７　 通风机进风口的布置ꎬ应使从任何通风排出口排出的危险蒸气ꎬ再循环进入的可能性减至

最小的程度ꎮ
１２. １. ８　 气体危险处所的通风筒ꎬ不得通过机舱、居住处所、服务处所或控制站处所ꎮ 第 １６ 章许可

者除外ꎮ
１２. １. ９　 如拟载运易燃货品ꎬ则驱动风机的电动机ꎬ应装在通风管之外ꎮ 通风机不得在被通风处所

内或与该处所相连的通风系统内产生蒸气点火源ꎮ 用于气体危险处所的通风机和风机接管(仅指风机

处)ꎬ应为如下规定的非火花型结构:
　 (ａ)　 非金属结构的叶轮和 /或机壳ꎬ并对消除静电予以适当注意ꎻ
　 (ｂ)　 有色金属材料的叶轮或机壳ꎻ
　 (ｃ)　 奥氏体(不锈)钢的叶轮和机壳ꎻ
　 (ｄ)　 设计叶尖间隙不小于 １３ｍｍ 的铁质叶轮和机壳ꎮ
任何铝合金或镁合金的固定或旋转部件与铁质的固定或旋转部件的组合ꎬ不论其尖部间隙多大ꎬ均

认为有产生火花的危险ꎬ故不能用于上述处所ꎮ
１２. １. １０　 本章所述船舶上所设的每种型式的通风机ꎬ均应配备备件ꎮ
１２. １. １１　 应在通风管的外部开口处安装不大于 １３ｍｍ 的方形网孔的防护网ꎮ

１２. ２　 通常不进入的处所

货舱处所、屏壁间处所、留空处所、隔离空舱、内设液货管路的处所以及可能积聚液货蒸气的其他处

所ꎬ均应能进行通风ꎬ以便需要进入该处所时ꎬ保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ꎮ 如果在上述处所未设永久性的通

风系统ꎬ则应设有认可的可移动式通风装置ꎮ 如果由于某些处所的布置ꎬ例如货舱处所和屏壁间处所ꎬ则
重要的通风管道应永久安装ꎮ 风机应远离人员出入口ꎬ并应符合 １２. １. ９ 的规定ꎮ

２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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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３ 章　 仪表(测量、气体探测)

１３. １　 通则

１３. １. １　 每个液货舱都应设有显示液货的液位、压力和温度的设施ꎮ 应像本章所详述的那样ꎬ在液

体和蒸气管系、液货制冷装置以及惰性气体系统中装设压力表和温度指示装置ꎮ
１３. １. ２　 如果要求设有次屏壁时ꎬ则应配备永久安装的仪表ꎬ以便检测主屏壁在任何位置的液密失

效ꎬ以及液货在任何位置与次屏壁的接触ꎮ 上述仪表应该是符合 １３. ６ 规定的合适的气体探测装置ꎮ 但

是ꎬ不要求该仪表能确定出液货在主屏壁漏出的区域或液货与次屏壁接触的区域ꎮ
１３. １. ３　 如果船舶的装卸货是由遥控的阀和泵等设施来实现的ꎬ则与该液货舱有关的所有控制装置

和指示器ꎬ均应集中在一个控制位置ꎮ
１３. １. ４　 仪表应经试验ꎬ以保证在工作条件下的可靠性ꎬ并应定期校准ꎮ 仪表的试验程序和校准的

时间间隔ꎬ应经主管机关认可ꎮ

１３. ２　 液货舱液位指示器

１３. ２. １　 每个液货舱应至少安装一个液位测量装置ꎬ它应设计成能在压力不小于液货舱的释放阀的

最大允许调定值的情况(ＭＡＲＶＳ)下以及在液货操作温度范围内工作ꎮ 如果仅安装一个液位表ꎬ则其布

置应能在液货舱营运状态下ꎬ仍然进行必要的维修保养ꎮ
１３. ２. ２　 在满足用于第 １９ 章“ｇ”栏所述对特定液货的任何特殊要求的同时ꎬ液货舱的液位表可以为

下列型式:
　 (ａ)　 间接装置ꎬ用称重或管式流量计来确定液货的数量ꎻ
　 (ｂ)　 闭式装置ꎬ此种装置不穿透液货舱ꎬ例如放射性同位素或超声波装置等ꎻ
　 (ｃ)　 闭式装置ꎬ此种装置需穿透液货舱ꎬ而且是封闭系统的一部分ꎬ并且能防止液货漏出ꎬ如浮

筒式系统、电子探头、磁性探头和气泡管式指示器ꎮ 如果闭式测量装置不是直接装在液货舱上ꎬ则应在尽

可能靠近液货舱处设一个截止阀ꎻ
　 (ｄ)　 限制式装置ꎮ 此种装置需穿透液货舱ꎬ而且在使用时允许少量液货蒸气或液体逸入大气ꎬ

如固定管式和滑动管式液位表ꎮ 在不使用时ꎬ该装置应保持完全关闭ꎮ 该装置的设计和安装ꎬ应保证当

装置打开时ꎬ不致发生液货外溢的危险性ꎬ除非该装置设有超流量关闭阀ꎬ否则ꎬ此种测量装置应设计成

最大开口直径不超过 １. ５ｍｍ 或等效面积ꎮ
１３. ２. ３　 对设计蒸气压不大于 ０. ７ｋｇ / ｃｍ２ 的液货舱ꎬ主管机关可以允许具有适当保护盖和内部刻度

尺并位于液面以上的观察孔ꎬ作为第二测量设施ꎮ
１３. ２. ４　 不得安装玻璃管式液位表ꎮ 对于满足第 １７ 章规定的甲板液货舱ꎬ主管机关可以允许安装

如同在高压锅炉上安装的并装有超流阀的加强型玻璃液位表ꎮ

１３. ３　 液位报警装置

１３. ３. １　 除 １３. ３. ２ 的规定以外ꎬ每个液货舱均应装设一个独立于其他液位指示器的高液位报警装

置ꎬ并在动作时发出声、光报警ꎮ 此液位报警装置或其他独立传感器ꎬ还应能自动动作切断流向液货舱的

液流ꎬ从而避免装货管路中产生过大的液体压力和防止液货舱装的过满ꎮ ５. ３ 中所述的应急截止阀可做

此用途ꎬ如果将另一阀作此用途ꎬ则在船上应备有 ５. ３. ４ 中所规定的相同的资料ꎮ 在装货期间ꎬ由于应急

截止阀的使用可能在装货系统中产生过大的压力波动时ꎬ经主管机关和港口当局同意ꎬ可以采用替代措

施ꎬ如限制装货速率的装置ꎮ
１３. ３. ２　 除非第 １７ 章另有要求ꎬ当液货舱属于下述两种情况之一时ꎬ则不必要求高液位报警装置和

液货舱注入的自动关闭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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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舱容不大于 ２００ｍ３ 的压力舱ꎻ或
　 (ｂ)　 液货舱设计成能经受住装货作业期间可能出现的最大压力ꎬ该压力应低于液货释放阀开始

释放的压力ꎮ

１３. ４　 压力表

１３. ４. １　 每一液货舱的蒸气空间ꎬ均应设有一个压力表ꎬ该压力表应与液货控制位置内的指示器相

结合ꎮ 此外ꎬ应在驾驶室设一个高压报警装置ꎮ 如果需要真空保护时ꎬ在驾驶室还要设一个低压报警装

置ꎮ 在指示器上应标出最高和最低允许压力ꎮ
１３. ４. ２　 每个货泵排出管路和每个液体和蒸气货物集合管ꎬ应至少设一个压力表ꎮ
１３. ４. ３　 应设有就地读数的集合管压力表ꎬ以显示截止阀和通岸软管之间的压力ꎮ
１３. ４. ４　 未设通向大气开式连接管的货舱处所和屏壁间处所ꎬ应设有压力表ꎮ

１３. ５　 温度指示装置

１３. ５. １　 每个液货舱应至少设有两个指示液货温度的装置ꎬ一个位于液货舱底部ꎬ而另一个接近液

货舱顶部并低于最高允许液面ꎮ 该温度指示装置应作出标记ꎬ以指出主管机关认可的液货舱的最低

温度ꎮ
１３. ５. ２　 当液货以低于 － ５５℃的温度装在有次屏壁的液货围护系统内时ꎬ应在隔热层内或与液货围

护系统邻接的船体结构上设有温度指示装置ꎮ 该装置应定时显示读数ꎬ且如适用时ꎬ还应在温度达到适

合船体钢材的最低温度时给出声响报警ꎮ
１３. ５. ３　 如果液货应在温度低于 － ５５℃的状态下装运时ꎬ且与液货围护系统的设计相适应ꎬ则液货

舱的围壁应按照下列规定安装温度指示装置:
　 (ａ)　 安装足够数量的温度指示装置ꎬ以便能证实未出现不良的温度梯度ꎮ
　 (ｂ)　 在一个液货舱内ꎬ超过本款(ａ)项的要求而多安装若干温度指示装置ꎬ以便证实初始冷却方

法是令人满意的ꎮ 这些装置可以是临时的ꎬ也可以是永久的ꎮ 当同型船舶成批建造时ꎬ第二艘及后续船

舶不必满足本项要求ꎮ
１３. ５. ４　 温度指示装置的数量和安装位置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１３. ６　 气体探测要求

１３. ６. １　 应按照第 １９ 章“ｆ”栏的要求装设主管机关认可的并对所装气体适用的气体探测设备ꎮ
１３. ６. ２　 在每套探测装置中ꎬ固定式取样探头位置的确定ꎬ应适当考虑拟装货品蒸气的密度ꎬ及因舱

室除气或通风所造成的稀释结果ꎮ
１３. ６. ３　 除 １３. ６. ５ 所允许者外ꎬ从取样头引出的管子不得穿过气体安全处所ꎮ
１３. ６. ４　 凡本节要求的气体探测设备的声、光报警装置应位于驾驶室、液货控制位置以及气体探测

装置读数位置等处ꎮ
１３. ６. ５　 气体探测设备可位于液货控制站、驾驶室或其他适当的地点ꎮ 当位于气体安全处所内时ꎬ

应满足下列条件:
　 (ａ)　 气体取样管路应有截止阀或等效装置ꎬ以防止与气体危险处所相互沟通ꎻ和
　 (ｂ)　 探测器的废气应在安全位置排入大气ꎮ
１３. ６. ６　 气体探测设备的设计应能易于试验ꎬ并应定期进行试验和校准ꎮ 为此ꎬ应在船上备有适当

的设备和试验用气体ꎮ 如可能ꎬ应对这些设备安装永久性的接头ꎮ
１３. ６. ７　 下列处所应安装固定的气体探测系统和声、光报警装置:
　 (ａ)　 货泵舱ꎻ
　 (ｂ)　 液货压缩机舱ꎻ
　 (ｃ)　 液货装卸机械的电动机机舱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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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　 液货控制室ꎬ指定为气体安全处所者除外ꎻ
　 (ｅ)　 液货区域内可能有蒸气积聚的其他围壁处所ꎬ包括货舱处所和除 Ｃ 型以外的其他独立液货

舱的屏壁间处所ꎻ
　 (ｆ) 　 第 １６ 章所要求的通风罩和气体管道ꎻ以及

　 (ｇ)　 空气闸ꎮ
１３. ６. ８　 气体探测设备应能在不超过 ３０ｍｉｎ 时间间隔内ꎬ依次从每个取样器地点取样和分析ꎬ但对

１３. ６. ７(ｆ)所述的通风罩和气体管道的气体探测应连续取样ꎮ 另外ꎬ不得安装通向探测设备的公共取

样管ꎮ
１３. ６. ９　 在装运有毒或既有毒又易燃的货品的情况下ꎬ除第 １９ 章“ｈ”栏所列参见 １７. １１ 者以外ꎬ主

管机关可核准使用便携式设备替代固定式装置来检测有毒气体ꎬ但该设备应在人员进入 １３. ６. ７ 所列处

所之前以及在进入之后每隔 ３０ｍｉｎ 均需进行检测ꎮ
１３. ６. １０　 对 １３. ６. ７ 所列的处所ꎬ当蒸气浓度达到最低可燃极限的 ３０％时ꎬ易燃货品气体报警装置

应动作ꎮ
１３. ６. １１　 在易燃货品情况下ꎬ如果使用除独立舱以外的液货围护系统时ꎬ货舱处所和 /或屏壁间处

所均应设有一个固定安装的气体探测系统ꎬ该系统应能测量从 ０ 至 １００％的气体容积浓度ꎮ 设有声、光报

警装置的探测设备ꎬ应能在时间间隔不超过 ３０ｍｉｎ 的时间内ꎬ依次从每个取样探头取样并检测ꎮ 当蒸气

浓度达到在空气中的最低可燃下限的 ３０％ 等效值时ꎬ或是根据特殊液货围护装置而为主管机关认可的

其他极限时ꎬ应触发报警装置ꎮ 不得安装通向探测设备的公共取样管ꎮ
１３. ６. １２　 在有毒气体情况下ꎬ货舱处所和 /或屏壁间处所ꎬ均应设有从该类处所取得气样的固定安

装的管系ꎮ 对上述处所内的气体ꎬ应自每个取样头处用固定设施或便携设备进行取样和分析ꎬ每次时间

间隔不超过 ４ｈꎬ并在任何情况下ꎬ在人员进入处所之前和在处所内停留期间每隔 ３０ｍｉｎ 均应取样和分析ꎮ
１３. ６. １３ 　 每艘船舶均应设有至少两套经主管机关认可的并对所载货品适用的便携式气体探测

设备ꎮ
１３. ６. １４　 应设有测量惰性气体中含氧量的适当仪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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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４ 章　 人 员 保 护

１４. １　 为了保护从事装卸作业的船员ꎬ在考虑了货品的特性后ꎬ应对船员提供包括眼保护在内的适

当保护设备ꎮ
１４. ２　 保护设备应保存在容易接近的地方和专用柜子内ꎮ
１４. ３　 除按本规则 １１. ６. １ 所要求的消防人员的装备以外ꎬ还应对每一个允许进入充满气体的处所

内工作的人员提供足够的且不少于 ２ 整套的安全设备ꎮ
１４. ４　 一整套安全设备应包括:
　 (ａ)　 一个不用储存氧气的自给式空气呼吸器ꎬ其容量至少为 １２００Ｌ 自由空气ꎻ
　 (ｂ)　 保护服、长靴、手套及紧密合适的防护目镜ꎻ
　 (ｃ)　 配有腰带的钢芯援救绳ꎻ及
　 (ｄ)　 防爆灯ꎮ
１４. ５　 (ａ)　 应配备能够提供足够量的压缩空气的设施ꎬ并应由下列两者之一的设施组成:

(ⅰ)　 按 １４. ３ 所要求的每一呼吸器配一套充满空气的气瓶ꎻ一台适用于供应所需要

纯度的高压空气的特种空气压缩机以及能够对 １４. ３ 所要求的呼吸器的备用呼

吸气瓶进行充气的充气阀箱ꎻ或
(ⅱ)　 对于由 １４. ３ 所要求的每一呼吸器ꎬ应提供自由空气总量至少为 ６０００Ｌ 的充满

空气的备用空气瓶ꎮ
　 (ｂ)　 作为替代措施ꎬ主管机关可接受一种适用于 １４. ３ 所要求的呼吸器使用的具有软管接头的低

压空气管路系统ꎮ 此系统应提供足量的高压空气ꎬ通过减压装置供应足够的低压空气以便能使两个人在

气体危险处所至少工作 １ｈ 而不需动用的呼吸器的气瓶ꎮ 应备有设施使之能适合于供应所要求纯度的高

压空气的特别空气压缩机向固定空气瓶和呼吸器气瓶再充气ꎮ
１４. ６　 由 １４. ３ 要求的安全设备应保存在容易接近的处所且具有明显标志的且合适的柜子内ꎮ
１４. ７　 对压缩空气设备ꎬ应由负责的高级船员进行每月至少一次的检查ꎬ并将检查结果记录在航行

日志内ꎬ且此项设备由专家至少每年对其进行一次检查和试验ꎮ
１４. ８　 应在易于接近之处放置 １ 副担架ꎬ以便能从甲板以下的处所用其抬起受伤人员ꎮ
１４. ９　 应在船上配备由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所规定的医药急救设备ꎬ包括氧气复苏设备和用

于所载运货品的解毒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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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５ 章　 液货舱的充装极限

１５. １　 通则

１５. １. １　 除 １５. １. ３ 所许可外ꎬ在基准温度下任何液货舱的液货装载都不得超过充装极限(ＦＬ)
的 ９８％ ꎮ

１５. １. ２　 液货舱最大的装载容积应为:
ＬＬ ＝ ＦＬ ρＲ / ρＬ

式中:ＬＬ———用百分数表示的充装极限ꎬ系指最大许可的液体体积与液货舱可装载体积之比ꎻ
ＦＬ———１５. １. １ 或 １５. ３. ３ 所指充装极限ꎻ
ρＲ———基准温度下ꎬ货物的相对密度ꎻ
ρＬ———装载温度和压力下ꎬ货物的相对密度ꎮ

１５. １. ３　 考虑到液货舱的形状、压力释放阀的布置、液位仪和温度测量器的精度ꎬ以及装载温度与在

压力释放阀调定压力下与相应于货物蒸气压力的温度之间的差异ꎬ如能维持 ８. ２. １７ 要求的状态ꎬ则主管

机关可以允许充装极限 ＦＬ 大于 １５. １. １ 规定的在基准温度下的 ９８％的限制ꎮ
１５. １. ４　 仅在本章范围内ꎬ“基准温度”指:
　 (ａ)　 当未配备有第 ７ 章所述的货物蒸气压力 /温度控制时ꎬ在压力释放阀的调定压力下与货物蒸

气压力相应的温度ꎮ
　 (ｂ)　 当配备有第 ７ 章所述的货物蒸气压力 /温度控制时ꎬ指装货终止时、运输期间或在卸货时的

温度ꎬ取大者ꎮ 如果当货物在达到 ８. ２ 所要求的释放阀调定压力下与货物蒸气压力相应的温度以前ꎬ此
种基准温度将会导致液货舱注满液货的话ꎬ则应再安装一个符合 ８. ３ 要求的压力释放系统ꎮ

１５. １. ５　 如果货舱透气系统按 ８. ２. １８ 被主管机关认可ꎬ则主管机关可允许 Ｃ 型液货舱按下式装载:
ＬＬ ＝ ＦＬρＲ / ρＬ

式中:ＬＬ———１５. １. ２ 所指装载限制ꎻ
ＦＬ———１５. １. １ 或 １５. １. ３ 所指充装极限ꎻ
ρＲ———７. １. ２ 所指环境设计温度条件下ꎬ在装货运输或卸货期间可能达到的最高温度下的货物相对

密度ꎻ
ρＬ———１５. １. ２ 的规定ꎮ

本段不适用于要求 ＩＧ 型船舶运输的货品ꎮ

１５. ２　 向船长提供的资料

针对可能装运的每种货品、可能采用的每种装载温度和可适用的最高基准温度ꎬ每个液货舱应指明

最大的许可充注极限ꎬ并列成表格由主管机关审批ꎮ 压力释放阀的压力包括按 ８. ３ 要求的那些阀已调定

的压力均应列于表上ꎮ 此表的副本应由船长永久地保存在船上ꎮ

第 １５ 章适用于任何日期建造的所有船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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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６ 章　 用液货作燃料

１６. １　 甲烷(液化天然气)蒸气或蒸发出的气体ꎬ是可在主推进机舱和锅炉舱内使用的唯一货种ꎬ但
在这些处所中仅可供锅炉、惰性气体发生器和内燃机使用ꎮ

１６. ２　 气体燃料管路不应通过居住处所、服务处所或控制站ꎮ 如果满足下列要求之一时ꎬ则气体管

路可以通过或延伸至其他处所内:
　 (ａ)　 气体燃料管应为双层壁管系统ꎮ 其气体燃料被贮存在内管中ꎮ 在同心管之间的空间ꎬ应用

惰性气体加压到大于气体燃料的压力ꎮ 此外ꎬ还应设有适当的报警装置ꎬ以指示管间压力的下降ꎮ
　 (ｂ)　 气体燃料管应安装在机械抽风式通风管或管道内ꎮ 在管子和管道内外壁之间的空气空间ꎬ

应设有机械通风ꎬ其能量为至少每小时换气 ３０ 次ꎮ 通风系统的布置ꎬ应使其压力维持在低于大气的压

力ꎮ 通风机的驱动电动机应置于通风管或管道外面ꎮ 通风出口应位于不致使易燃气体 /空气混合物点燃

的地点ꎮ 通风入口的布置ꎬ应不致使燃气 /空气混合气吸入到该系统中ꎮ 当供气管内有气体时ꎬ应使通风

系统始终保持运转ꎮ 应按照 １６. １０ 的要求ꎬ设有连续气体检测装置ꎬ以显示气体的泄露并切断向机器处

所的燃气供应ꎮ 此管道抽风机的布置ꎬ应在所要求的空气流动不能建立并维持时ꎬ即切断向机器处所的

燃料气体供应ꎮ
１６. ３　 如发生燃气泄漏ꎬ应在查出泄漏部位及修复之前ꎬ不得进行气体燃料供应ꎮ 此项内容的告示ꎬ

应张贴在机器处所内的显著位置ꎮ
１６. ４　 气体燃料管路的双层壁管系或通风管或管道应终止在本节 １６. ５ 所要求的通风罩或通风

箱处ꎮ
１６. ５　 法兰ꎬ阀门等所在的区域和锅炉、柴油机及燃气轮机等气体利用装置上未用双层壁或通风管

道包住的气体燃料管路ꎬ应设置通风罩或通风箱ꎮ 如果这种通风罩或通风箱没有使用 １６. ２(ｂ)所述供管

道用的抽风机来抽风的话ꎬ则应设有抽风系统ꎬ并应设有符合 １６. １０ 要求的连续气体探测装置ꎬ以检测泄

漏并切断向机器处所的气体燃料供应ꎮ 抽风机的布置ꎬ应在抽风失效不能产生所需要的空气流动时ꎬ切
断向机器处所的气体燃料供应ꎮ 通风罩或通风箱的安装或架设ꎬ应使通风气流吹扫过气体利用装置ꎬ并
在罩或箱的顶部排出ꎮ

１６. ６　 每台气体利用装置ꎬ应设有一套三个的自动阀ꎬ其中两个应串接在通向使用气体燃料的设备

的气体燃料管路上ꎬ另一个则安装在两个串接阀之间的气体燃料管路的透气管上ꎬ且应排向开敞处所的

安全地点ꎮ 这些阀的布置ꎬ应在必须的强力通风失效、锅炉燃烧器熄灭、气体燃料供应管压力不正常或阀

的控制驱动介质失效时ꎬ能自动关闭两个串接的气体燃料阀并自动打开透气阀ꎮ 或者ꎬ两个串接阀之一

的可与透气管路上的阀组合成一个阀体ꎬ使得能够在发生上述情况之一时ꎬ能切断通向气体利用装置的

气流并将透气口打开ꎮ
１６. ７　 应在货物区域内装设一个能从机器处所内关闭的气体燃料总阀ꎮ 此阀的布置ꎬ应在检测出气

体泄露、或导管或通风罩的通风失效、或双层壁气体燃料管的加压失效时ꎬ阀门能自动关闭ꎮ
１６. ８　 应设有对机器处所内的气体燃料管系进行惰化和除气的设施ꎮ
１６. ９　 通风空气系统所需的补偿空气和从通风系统排出的空气ꎬ应从安全地点吸入和排出ꎮ
１６. １０　 按照 １６. ２ 和 １６. ５ 的要求而安装的气体检测系统ꎬ在气体浓度达到燃烧下限的 ３０％时应报

警ꎬ而在气体浓度达到燃烧下限的 ６０％之前ꎬ切断向机器处所的气体燃料供应ꎮ
１６. １１　 气体燃料系统的所有细节ꎬ均应提交给主管机关认可ꎮ
１６. １２　 本章规定并不排除在其他地点作其他用途使用气体燃料ꎬ例如用于货物再液化和制作惰性

气体等ꎬ但这些其他用途和地点应经主管机关特别考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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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７ 章　 特 殊 要 求

１７. １　 通则

本规则所包括的很多货品具有对其安全载运需要特殊要求的个别特性ꎮ 这些特殊要求是对本规则

一般要求的补充ꎮ
凡引用第 １９ 章表中的“ｈ”栏要求时ꎬ适用于本章的规定ꎮ

１７. ２　 人员保护

１７. ２. １　 应为船上每个人员提供适合于应急逃生之用的呼吸防毒面具和眼睛保护设备ꎬ但要考虑下

列情况:
　 (ａ)　 (ⅰ)　 不能使用过滤式的呼吸防毒面具ꎻ

(ⅱ)　 自持式呼吸器通常应具有至少为 １５ｍｉｎ 的工作时间ꎻ
　 (ｂ)　 应急逃生呼吸防毒面具不应用作灭火或货物装卸用ꎬ并应对此作出标志ꎻ
　 (ｃ)　 应在驾驶室内永久地保存两套额外的呼吸防毒面具和眼睛保护设备ꎮ
１７. ２. ２　 应在甲板上的方便之处设有适当标志的防污染喷头和眼睛冲洗设备ꎮ
１７. ２. ３　 对货物容积为 ２０００ｍ３ 及以上的船舶ꎬ除了配备按 １１. ６. １ 和 １４. ３ 所要求的设备外ꎬ尚应配

备两整套安全设备ꎮ 对本款要求的每一自持式空气呼吸器应至少配备三个备用的充满气体的空气瓶ꎮ
１７. ２. ４　 为防止人员受到主要货物释放的影响ꎬ应在居住区域内提供安全处所ꎬ其设计和设备应使

主管机关满意ꎮ
１７. ２. ５　 对于有高度危险的某些货物ꎬ货物控制室必须是气体安全型ꎮ

１７. ３　 构造材料

正常作业时ꎬ可能与货物接触的材料应能抵抗气体的腐蚀作用ꎮ 此外ꎬ用于建造液货舱ꎬ以及有关的

管路、阀门、附件和其他设备项目的下列材料不应该用于第 １９ 章“ｈ”栏所列的某些货品ꎮ
１７. ３. １　 汞、铜和铜轴承合金ꎬ以及锌ꎮ
１７. ３. ２　 铜、银、汞、镁和其他形成乙炔化合物的金属ꎮ
１７. ３. ３　 铝和含铝合金ꎮ
１７. ３. ４　 铜、铜合金、锌和镀锌铜ꎮ
１７. ３. ５　 铝、铜及其任何一种合金ꎮ
１７. ３. ６　 铜、含铜量大于 １％的铜合金ꎮ

１７. ４　 独立液舱

１７. ４. １　 货品只应在独立液舱内载运ꎮ
１７. ４. ２　 货品应在 Ｃ 型独立液舱中载运ꎬ并应适用 ７. １. ３ 的规定ꎮ 液货舱的设计压力ꎬ应考虑到任

何气垫压力和 /或蒸气排放卸载压力ꎮ

１７. ５　 制冷系统

１７. ５. １　 只能采用 ７. ２. ４(ｂ)所述的间接系统ꎮ
１７. ５. ２　 对于载运易形成危险过氧化物的货品的船舶ꎬ不允许使重新冷凝的货物形成无法抑制的液

体滞积囊ꎬ这可用下述任一方法予以实现:
　 (ａ)　 采用 ７. ２. ４(ｂ)所述的在液货舱里面具有冷凝器的间接系统ꎻ或
　 (ｂ)　 分别采用 ７. ２. ４(ａ)和(ｃ)所述的直接系统或组合系统ꎬ或采用 ７. ２. ４(ｂ)所述的在液货舱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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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冷凝器的间接系统ꎬ且把这种冷凝系统设计成能避免在任何地方积聚和滞留液体ꎮ 当不可能时ꎬ则
应在此位置的前方添加抑制液体ꎮ

如果船舶在连续载运这些货品之间有一次压载航行ꎬ则应在压载航行之前除去所有未加抑制的液

体ꎮ 如果在连续装运这些货品之间要载运第二种货品ꎬ则在装运第二种货品以前ꎬ应彻底地排泄和清洗

再液化系统ꎮ 应使用惰性气体或第二种货品(如相容时)蒸气进行清洗ꎮ 应采取实际步骤确保在船舶系

统中不会积聚聚合物或过氧化物ꎮ

１７. ６　 甲板货物管路

直径超过 ７５ｍｍ 货物管路的所有对接焊接头均要求 １００％的射线拍照检查ꎮ

１７. ７　 艏或艉装卸管路

在 ＩＧ 型船上ꎬ艏或艉装卸管路ꎬ不应通过起居、服务或控制站处所ꎮ 除非经主管机关特别批准ꎬ安装

在 ＩＩＧ / ＩＩＰＧ 型船上的艏或艉装卸管路不应用来运送有毒性的货物ꎮ

１７. ８　 排除蒸气处所中的空气

在装载之前ꎬ应排除液货舱及其管路中的空气ꎬ然后用下述方法排除空气:
　 (ａ)　 引入惰性气体以保持正压力ꎮ 惰性气体的储存和产生能力应足以满足正常操作的要求和

释放阀的泄漏ꎮ 惰性气体中的含氧量任何时候不得超过容积计 ０. ２％ ꎻ或
　 (ｂ)　 货物温度的控制应使在所有时间内ꎬ都保持正压力ꎮ

１７. ９　 湿度控制

对于不易燃烧但可能变成腐蚀性或与水起危险反应的气体ꎬ应要求湿度控制以确保液货舱在装货之

前是干燥的ꎬ并且在卸货期间应引入干燥空气或货物蒸气ꎬ以防止出现负压力ꎮ 对本款而言ꎬ干燥空气系

指在大气压力下应有 － ４５℃或更低的露点ꎮ

１７. １０　 抑制

应注意确保货物的充分抑制ꎮ 以防在整个航行期间起聚合作用ꎮ 船舶应持有制造者提供的证书ꎬ并
说明如下:

　 (ａ)　 添加抑制剂的名称和数量ꎻ
　 (ｂ)　 添加抑制剂的日期及正常情况下预计的有效期ꎻ
　 (ｃ)　 影响抑制剂的任何温度限制ꎻ
　 (ｄ)　 航行周期超过抑制剂的有效期时应采取的措施ꎮ

１７. １１　 固定安装的有毒气体检测器

１７. １１. １　 气体取样管路不应引入或穿过气体安全处所ꎮ 当蒸气浓度达到临界限值时ꎬ应触发 １３. ６. ７
所述的报警器ꎮ

１７. １１. ２　 不允许使用按 １３. ６. ９ 规定的可携式设备作为替代装置ꎮ

１７. １２　 个别气体的特殊要求

１７. １２. １　 环氧乙烷

　 (ａ)　 载运环氧乙烷时ꎬ应符合 １７. １２. ８ 相似的要求ꎬ并应满足本节的附加和修改要求ꎮ
　 (ｂ)　 甲板液货舱不得用于载运环氧乙烷ꎮ
　 (ｃ)　 在环氧乙烷的货物围护系统和管系中ꎬ不能使用 ４１６ 型和 ４４２ 型的不锈钢及铸铁ꎮ
　 (ｄ)　 装载前ꎬ应对液货舱进行彻底而有效的清洗ꎬ以除去舱内及有关管路中的前次所装货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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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迹ꎬ除非前次所装货物是环氧乙烷ꎬ氧化丙烯或是这些货品的混合物ꎮ 对于非不锈钢的钢质液货舱ꎬ在
装有氨的情况下ꎬ应予特别注意ꎮ

　 (ｅ)　 只准采用深井泵或惰性气体置换法卸货ꎬ泵的布置应符合 １７. １２. ８(ｆ)(ⅲ)的规定ꎮ
　 (ｆ) 　 货物应处于冷冻状态并保持温度低于 ３０℃ꎮ
　 (ｇ)　 液货舱压力释放阀调定值应不小于 ５. ５ｋｇ / ｃｍ２ 表压力ꎮ 最大调定压力应经主管机关特别

认可ꎮ
　 (ｈ)　 对于 １７. １２. ８(ｐ)所要求的氮气保护气垫ꎬ应能在任何时候使液货舱蒸气处所内的氮浓度不

低于 ４５％ (按容积)ꎮ
　 (ｉ) 　 装载前及当液货舱内含有环氧乙烷液体或蒸气时ꎬ均应用氮气对液货舱进行惰化ꎮ
　 (ｊ) 　 在火焰包围货物围护系统的情况下ꎬ１７. １２. ８(ｒ)和 １１. ３ 所要求的水雾系统应能自动喷洒ꎮ
　 (ｋ)　 应设有货物投弃装置ꎬ以便在发生不可控制的环氧乙烷自身反应时ꎬ将环氧乙烷应急排放ꎮ
１７. １２. ２　 甲基乙炔一丙二烯混合物

　 (ａ)　 甲基乙炔一丙二烯混合物应进行适当的稳定处理ꎬ以便运输ꎮ 另外ꎬ混合物在冷冻时应规

定其温度和压力的上限ꎮ
　 (ｂ)　 可接受的、经稳定处理的成分限度例子为:

(ⅰ)　 组合 １:
(１)　 最大的甲基乙炔对丙二烯的摩尔体积比为 ３∶１ꎻ
(２)　 最大的甲基乙炔对丙二烯的化合浓度为百分之六十五摩尔浓度ꎻ
(３)　 丙烷、丁烷和异丁烷的最小化合浓度为百分之二十四摩尔浓度ꎬ其中至少 １ / ３

(克分子体积为单位)为丁烷和 １ / ３ 为丙烷ꎻ
(４)　 丙烯和丁二烯的最大化合浓度为百分之十摩尔浓度ꎮ

(ⅱ)　 组合 ２:
(１)　 甲基乙炔和丙二烯的最大化合浓度为百分之三十摩尔浓度ꎻ
(２)　 甲基乙炔的最大浓度为百分之二十摩尔浓度ꎻ
(３)　 丙二烯的最大浓度为百分之二十摩尔浓度ꎻ
(４)　 丙烯的最大浓度为百分之二摩尔浓度ꎻ
(５)　 丁二烯和丁烯的最大化合浓度为百分之二摩尔浓度ꎻ
(６)　 饱和 Ｃ４ 碳氢化合物的最小浓度为百分之四摩尔浓度ꎻ
(７)　 丙烷的最小浓度为百分之二十五摩尔浓度ꎮ

　 (ｃ)　 只要混合物的稳定性经验证得到主管机关同意ꎬ则其他化合成分可以被接受ꎮ
　 (ｄ)　 载运甲基乙炔二烯混合物的船舶ꎬ最好具有 ７. ２. ４(ｂ)规定的间接制冷系统ꎮ 或者ꎬ对未设

有间接制冷系统的船舶ꎬ可利用直接蒸气压缩冷冻ꎬ但应受到与化合物成分有关的压力和温度的限制ꎮ
对于 １７. １２. ２(ｂ)所给出的组合样例ꎬ应具有下列性能:

(ⅰ)　 蒸气压缩机在其运行期间的温度和压力升高分别不超过 ６０℃和 １７. ５ｋｇ / ｃｍ２ 表压

力ꎬ同时在其继续运行期间ꎬ不允许蒸气在压缩机内停滞ꎮ
(ⅱ)　 压缩机每一级的排出管路或往复式压缩机同一级中的每一气缸应具有:

(１)　 两只温度激活的关闭开关ꎬ调定在 ６０℃或以下动作ꎻ
(２)　 一只压力激活的关闭开关ꎬ调定在 １７. ５ｋｇ / ｃｍ２或以下动作ꎻ
(３)　 一只安全释放阀ꎬ调定在 １８. ０ｋｇ / ｃｍ２表压或以下释放ꎮ

(ⅲ)　 本款(ｄ)(ⅱ)(３)要求的安全释放阀ꎬ应引至符合 ８. ２. ９ꎬ８. ２. １０ꎬ８. ２. １３ 和 ８. ２. １４
所要求的桅杆处排气ꎬ且不应该释放至压缩机的吸入管内ꎮ

(ⅳ)　 当某一高压开关或某一高温开关动作时ꎬ报警器应在货物控制站和驾驶室内发出

报警ꎮ
　 (ｅ)　 拟装载甲基乙炔一丙二烯混合物的液舱管系ꎬ包括货物冷冻系统ꎬ应与其他液舱管系和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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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系统完全分隔ꎮ 如果准备装载甲基乙炔一丙二烯混合物的液舱管系不是独立的ꎬ则所要求的管路隔离

由拆去短管阀门或其他管段和安装盲板法兰予以实现ꎮ 所要求的隔离适用于所有液体和蒸气透气管路

及其他可能的连接ꎬ诸如公共的惰性气体供应管路ꎮ
１７. １２. ３　 氮

结构和附件设备的材料ꎬ诸如绝缘ꎬ应能承受高浓度氧的影响ꎬ这种高浓度是由于在货物系统中一些

部件低温而使氧冷凝和浓缩所造成ꎮ 这些可能发生冷凝情况的区域ꎬ其通风应给予特别考虑以避免形成

富氧环境ꎮ
１７. １２. ４　 氨

因为高浓度氨在有限空间内可能会引起燃烧ꎬ故除开敞甲板以外ꎬ第 １０ 章对可燃货品的规定应该适

用ꎮ 决不应把液态氨溅入含有空气的液舱内ꎬ因为这样在舱内会产生静电电荷从而造成着火危险ꎮ 当氨

在 － ２０℃(蒸气压力为 １. ９ｋｇ / ｃｍ２)以上载运时ꎬ为了使出现应力腐蚀裂缝的危险降至最低限度ꎬ故在将

液态氨注入之前ꎬ采用碳锰钢(以及其他需要特殊考虑的钢材)制成的压力容器和管系内蒸气空间的含

氧量应尽可能降低ꎮ 在 － ３３℃ 作业的液货舱冷凝系统可能会受到影响ꎬ除非已对它们进行过热应力

消除ꎮ
１７. １２. ５　 氯

　 (ａ)　 货物围护系统

(ⅰ)　 每个液舱的容积应不超过 ６００ｍ３ꎬ而所有液货舱的总容积应不超过 １２００ｍ３ꎮ
(ⅱ)　 液舱的设计蒸气压力应不小于 １３. ５ｋｇ / ｃｍ２(并见 ７. １３ 和 １７. ４)ꎮ
(ⅲ)　 在上甲板上方的液舱突出部分ꎬ应设有保护措施ꎬ以防全部被火焰包围时的热辐射ꎮ
(ⅳ)　 每个液舱应配备两只安全释放阀ꎮ 应在液舱和安全释放阀之间安装适当材料制成

的安全片ꎮ 安全片的破裂压力应比安全释放阀的开启压力低 １ｋｇ / ｃｍ２ꎬ开启压力应

调定在液舱的设计蒸气压力ꎬ但不低于 １３. ５ｋｇ / ｃｍ２ꎮ 安全片和释放阀之间的空间ꎬ
应通过一个超流阀连接到压力表和气体检测系统上ꎮ 应采取措施使这一空间在正

常操作期保持处在或接近大气压力ꎮ
(ⅴ)　 安全释放阀出口的布置ꎬ应使船上以及周围环境的危险性降至最低限度ꎮ 释放阀的

渗漏应引至吸收装置ꎬ以尽可能降低气体浓度ꎮ 释放阀的排气管应布置在船舶的首

端ꎬ用一能选择左右舷的装置在甲板平面向舷外排放ꎬ并应具有机械联锁装置以确

保一条管路总是开着ꎮ
(ⅵ)　 主管机关和港口当局可要求氯气应在他们所规定的最大压力下以冷冻状态装运ꎮ

　 (ｂ)　 货物管系

(ⅰ)　 货物的装卸应利用岸上的压缩氯蒸气、干燥空气或其他可接受的气体或全潜泵进

行ꎮ 排卸期间ꎬ液舱蒸气处所的压力应不超过 １０. ５ｋｇ / ｃｍ２ꎮ 主管机关不允许使用船

上的压缩机排放货物ꎮ
(ⅱ)　 货物管系的设计压力应不小于 ２１ｋｇ / ｃｍ２ꎮ 货管的内径应不超过 １００ｍｍꎮ 只允许用

管弯来补偿管子的热变形ꎮ 应尽量限制使用法兰接头ꎮ 如使用ꎬ法兰应为槽舌结合

的焊颈型ꎮ
(ⅲ)　 货物管系的释放阀应排放至吸收装置(并见 ８. ２. １６)ꎮ

　 (ｃ)　 材料

(ⅰ)　 液货舱和货物管系由适合于货物和 － ４０℃温度的材料制成ꎬ即使拟采用更高的运输

温度ꎬ也应如此ꎮ
(ⅱ)　 液舱应作热应力消除ꎮ 不允许采用机械应力消除作为等效方法ꎮ

　 (ｄ)　 仪表—安全装置

(ⅰ)　 船舶应配备有与货物管系和液货舱相连接的氯气吸收装置ꎮ 吸收装置应能以合理

的吸收率来中和至少为货物总容量的 ２％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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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在液货舱除气期间ꎬ不应将蒸气排向大气ꎮ
(ⅲ)　 应配备能检测体积计至少为 １ｐｐｍ 氯气浓度的气体探测系统ꎮ 吸收点应布置在:

接近液货舱处所的底部ꎻ
安全释放阀引出的管子内ꎻ
气体接收装置的出口处ꎻ
居住、服务、控制站和机器处所通风系统进口处ꎻ
甲板上货物区域的前端、中间和后端(仅在输送货物和清除气体操作中要求使

用)ꎻ
气体检测系统应配备声光报警器ꎬ调定点为 ５ｐｐｍꎮ

(ⅳ)　 每一液货舱应装备高压报警器ꎬ能在压力等于 １０. ５ｋｇ / ｃｍ２ 时发出音响报警信号ꎮ
　 (ｅ)　 人员保护

除 １７. ２ 所述要求外ꎬ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ⅰ)　 １７. ２. ４ 所要求的封闭处所ꎬ应能从开敞甲板和居住舱室方便而迅速地进入ꎬ且能迅

速关闭至气密ꎮ 从甲板和居住舱室的其他地方进入这些处所应通过空气闸ꎮ 该处

所设计成能容纳船上全部船员ꎬ并能提供不少于 ４ 个小时的未受污染的空气源ꎮ
１７. ２. ２ 所要求的消毒淋浴设备之一应设置在该处所空气闸附近ꎮ

(ⅱ)　 应配备供充注空气瓶用的压缩机和必要的设备ꎮ
(ⅲ)　 在(ⅰ)项所述的处所内应配备一套氧气治疗设备ꎮ

　 (ｆ) 　 液货舱的充装极限

(ⅰ)　 当拟装运氯气时ꎬ１５. １. ４(ｂ)的要求不适用ꎮ
(ⅱ)　 装货后ꎬ液货舱蒸气处所内气体的含氯ꎬ按容积计应大于 ８０％ ꎮ

１７. １２. ６　 氯乙烯

如添加抑制剂能预防氯乙烯的聚合作用ꎬ则 １７. １０ 适用ꎮ 如未曾添加抑制剂或添加量不足ꎬ按 １７. ８
规定所使用的任何惰性气体ꎬ其含氧量应不超过 ０. １％ ꎮ 在装货以前ꎬ应对从液舱和管路中取出的惰性

气体样品加以分析ꎮ 当载运氯乙烯时ꎬ液舱内应始终保持正压力ꎬ在连续装运这种货品之间的压载航行

时ꎬ也应如此ꎮ
１７. １２. ７　 乙醚 /乙氧基乙烯

　 (ａ)　 乙醚及乙烯基乙醚货物只准用深井泵或由液压操纵的浸没泵来卸货ꎮ 这些泵的型式ꎬ应设

计成能避免液压作用于轴填料函上ꎮ
　 (ｂ)　 如果货物系统是按照预计压力设计的ꎬ则惰性气体置换法可作 Ｃ 型独立液舱卸货之用ꎮ
１７. １２. ８　 环氧丙烷和含有环氧乙烷不超过 ３０％ (按重量)的环氧乙烷—环氧丙烷混合物

　 (ａ)　 按本节规定所运输的货品应不含乙炔ꎮ
　 (ｂ)　 就本节而言ꎬ名词“独立”系指管路系统或透气系统不应有任何方式与另外系统相连接ꎬ且

不应有任何方式和其他系统作潜在的连接ꎮ
　 (ｃ)　 (ⅰ)　 除非液货舱经适当的清洁ꎬ否则不应装运在曾经储存过且已知有催化聚合作用的三

种货物之一的液舱内ꎬ例如:
无水氨和氨溶液ꎻ
胺和胺溶液ꎻ
氧化物(例如氯)ꎮ

(ⅱ)　 装运前ꎬ液舱应进行清洁ꎬ有效地除去液舱及其管道系统中过去所装货物的痕迹ꎬ但
刚装过环氧丙烷或环氧乙烷—环氧丙烷混合物的情况除外ꎮ 在非不锈钢的钢质液

舱中装氨时应特别注意ꎮ
(ⅲ)　 在所有的情况下ꎬ对于液舱及其管道系统清洗方法的有效性ꎬ应通过适当的试验和

检验方法进行校核ꎬ以查明确无留有酸性或碱性物质ꎬ在有这些货品的情况下ꎬ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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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物质可能会引起危险ꎮ
(ⅳ)　 在每次装运这些货品以前ꎬ应进入液舱并进行检查ꎬ以确保无污染物ꎬ包括无大量的

铁锈沉淀ꎮ 当液舱是连续装运这些物质时ꎬ则此种检查的间隔期不应超过 ２ 年ꎮ
(ⅴ)　 装运这些货品的液舱应为钢质或不锈钢结构ꎮ
(ⅵ)　 装运这些货品的液舱ꎬ在对液舱及其管道系统经过冲洗或吹洗等进行清洁后ꎬ可用

来装运其他货物ꎮ
　 (ｄ)　 (ⅰ)　 所有阀门、法兰、附件和辅助设备ꎬ应为与这些货品相适合的型式ꎬ并为钢或不锈钢

或主管机关所许可的其他材料所建造ꎮ 建造前ꎬ所用材料的化学成分ꎬ应提交主管

机关认可ꎮ 阀盘或阀盘面ꎬ阀座和阀件中易磨损的其他部件应由含铬量不低于 １１％
的不锈钢制成ꎮ

(ⅱ)　 制造衬垫的材料应与这些货品不起反应ꎬ不溶解ꎬ不降低其自燃温度ꎬ且能耐火和具

有适合的机械性能ꎮ 接触货物的表面ꎬ应为聚四氟乙烯(ＰＴＦＥ)其惰性达到类似安

全程度的材料ꎮ 主管机关可以接受采用含有聚四氟乙烯(ＰＴＦＥ)或类似氟化聚合物

作填料的螺旋卷绕不锈钢ꎮ
(ⅲ)　 如采用绝缘和垫料ꎬ应为与这些货品不起反应ꎬ不溶解ꎬ不降低其自燃温度的材料ꎮ
(ⅳ)　 通常认为下列材料用于这些货品围护系统的衬垫ꎬ填料和类似用途ꎬ其效果是不佳

的ꎮ 因此ꎬ需在主管机关认可以前进行试验:
氯丁橡胶或天然橡胶ꎬ如与这些货品接触ꎻ
石棉或用于石棉的粘合物ꎻ
含有镁氧化物的材料ꎬ例如矿棉ꎮ

　 (ｅ)　 装卸管路应延伸至液舱底部或任何集液槽底部 １００ｍｍ 的范围以内ꎮ
　 (ｆ) 　 (ⅰ)　 这些货品的装卸方式应使液舱不致向大气排气ꎮ 如在液舱装货期间ꎬ由岸上回收蒸

气ꎬ则与这些货品围护系统相连接的蒸气回收系统ꎬ应独立于所有其他围护系统ꎮ
(ⅱ)　 卸货作业期间ꎬ液货舱压力应保持在 ０. ０７ｋｇ / ｃｍ２表压以上ꎮ
(ⅲ)　 货物只可用深井泵ꎬ液压操纵浸没泵或惰性气体置换法来卸货ꎮ 每一货泵的布置ꎬ

应确保当泵的排放管被截止或堵塞时ꎬ这些货品不会显著发热ꎮ
　 (ｇ)　 载运这些货品的液舱ꎬ其透气系统应独立于载运其他货品液舱的透气系统ꎮ 应设置能对液

舱内货物进行取样而不必开启液舱与大气相通的设施ꎮ
　 (ｈ)　 供运送氧化丙烯用的货物软管应标明“只限于运输环氧烷类”ꎮ
　 (ｉ) 　 应对货舱处所进行监测ꎮ 对 Ａ 型和 Ｂ 型独立液货舱周围的货舱处所也应进行惰化ꎬ并监测

氧的含量ꎬ这些处所的含氧量应保持在 ２％以下ꎮ
　 (ｊ) 　 拆开通岸管路以前ꎬ可以采用便携式的取样设备ꎬ应通过安装在装货集管上的适当的阀释放

液体和蒸气管路中的压力ꎮ 从这些管路中出来的液体和蒸气不应排向大气ꎮ
　 (ｋ)　 液舱应按照在货物装载、运输和装卸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最大压力进行设计ꎮ
　 (ｌ) 　 对载运环氧丙烷且设计蒸气压力低于 ０. ６ｋｇ / ｃｍ２表压力的液货舱以及载运环氧乙烷—环氧

丙烷混合物且设计蒸气压力低于 １. ２ｋｇ / ｃｍ２的液货舱应设有冷却系统ꎬ保持货物温度在基准温度以下ꎮ
基准温度见 １５. １. ４(ａ)ꎮ

　 (ｍ)　 压力释放阀的调定值应不小于 ０. ２ｋｇ / ｃｍ２ 表压力ꎬ对于 Ｃ 型独立液货舱ꎬ如载运环氧丙烷

时ꎬ压力释放阀的调定值应不大于 ７. ０ｋｇ / ｃｍ２ 表压力ꎮ 如载运环氧乙烷—环氧丙烷混合物时ꎬ其压力释

放阀的调定值不应大于 ５. ３ｋｇ / ｃｍ２ 表压力ꎮ
　 (ｎ)　 (ⅰ)　 拟装载这些货品的液舱管系ꎬ应与所有其他液舱包括空液舱的管系以及所有货物压

缩机完全隔开ꎮ 如拟装载这些货品的液舱管系并不按照 １７. １２. ８(ｂ)规定的独立状

况ꎬ则所要求的管路分隔应通过拆除短管ꎬ阀门或其他管段ꎬ以及在这些位置安装盲

板法兰予以实现ꎮ 这样要求的分隔同样也适用于所有液体和蒸气管路ꎬ液体和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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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气管路ꎬ以及任何其他可能的连接ꎬ诸如惰性气体公共供应管路ꎮ
(ⅱ)　 货品只可按照经主管机关认可的货物装卸图运输ꎮ 每一拟定装货布置应在单独装

卸图上予以表明ꎮ 货物装卸图应表示全部货物管路系统ꎬ以及为满足上述管路分隔

要求而安装盲板法兰的位置ꎮ 经认可的货物装卸图的副本应保存在船上ꎬ适装证书

的签署ꎬ应包括参考认可的货物装卸图ꎮ
(ⅲ)　 装载这些货品以前ꎬ应从主管机关认可的负责人员处获得业已证实达到了所要求的

管路分隔证书ꎬ并携带在船上ꎮ 盲板法兰和管路法兰之间的每一连接头ꎬ应由负责

人员装上金属丝并加以铅封ꎬ以确保不致由于疏忽而拆去盲板法兰ꎮ
　 (ｏ)　 每一液货舱的最大充装极限ꎬ应按可能采用的每一装货温度和适用的最大参考温度ꎬ标明

在主管机关认可表格上ꎮ 此表的副本应由船长永久地保存在船上ꎮ
　 (ｐ)　 应在适当的充入氮气保护下运载货物ꎮ 应安装氮气自动补充系统ꎬ以防万一由于环境条件

或冷冻系统的失误动作ꎬ造成货品温度下降时液舱压力不致降到 ０. ０７ｋｇ / ｃｍ２表压以下ꎮ 船上应配备足

量的氮气以满足自动压力控制的需要ꎮ 充入气垫的应是商业纯度的氮气(９９. ９％ ｖ / ｖ)ꎮ 一组通过减压阀

连接到液货舱氮气瓶可达到有关“自动”的目的ꎮ
　 (ｑ)　 液货舱蒸气空间应在装货前和装货后作试验ꎬ以确保含氧量为 ２％ (ｖ / ｖ)或以下ꎮ
　 (ｒ)　 在货物进行装卸的区域应提供水雾系统ꎮ 水雾系统的容量和布置应有效地覆盖装货总管及

与这些货品有关的露天甲板管系周围的区域ꎮ 管系和喷嘴的布置应使在所保护的整个区域内水雾均匀

分布率为 １０Ｌ / ｍ２ｍｉｎꎮ 水雾系统应做到既能就地控制又可遥控手动操作ꎬ且其布置应确保任何溢出货

物被冲洗干净ꎮ 另外ꎬ当大气温度许可时ꎬ应在装卸作业期间连接一条保持压力的输水软管连到水枪ꎬ以
供随时使用ꎮ

１７. １３　 蒸气回收连接器

装载期间ꎬ能供岸上回收逸出气体的连接器ꎮ

１７. １４　 有毒货品

有毒货品应有单独管路系统ꎮ

１７. １５　 透气出口处的防火网

当运载本节所述货物时ꎬ液货舱的透气出口处应配备易于更换和有效的防火网或认可型安全罩ꎮ 设

计防火网和透气罩时ꎬ应适当注意这些装置在恶劣气候条件下由于货物蒸气的凝聚或结冰而引起阻塞的

可能性ꎮ 取出防火网后应装上普遍的保护网ꎮ

１７. １６　 每个液舱货物的最大允许装货量

如载运本节所述货物时ꎬ任何一个液舱的载货量不应超过 ３０００ｍ３ꎮ

１７. １７　 深潜式电动货泵

在易燃液体的装货之前以及运输和卸货期间ꎬ应对没有深潜式电动泵的液货舱内的蒸气处所进行惰

化直至达到正压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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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８ 章　 操 作 要 求

１８. １　 需携带的资料

１８. １. １　 船上应备有供所有有关方面使用的资料ꎬ并给出安全运输货物必需的资料ꎮ 所运输的每种

货品应包括如下资料:
　 (ａ)　 关于货物安全围护所必需的物理和化学性能的详细说明书ꎻ
　 (ｂ)　 发生溢出和泄漏事故时ꎬ应采取的措施ꎻ
　 (ｃ)　 防备人员偶尔与货物接触的防范措施ꎻ
　 (ｄ)　 消防程序和灭火剂ꎻ
　 (ｅ)　 货物运输、除气、压载、液舱清洗和改变货物的程序ꎻ
　 (ｆ) 　 安全装卸特种货物所需的专门设备ꎻ
　 (ｇ)　 内层船壳钢材的最低温度ꎻ和
　 (ｈ)　 应急程序ꎮ
１８. １. ２　 如未提供 １７. １０ 所要求的证书ꎬ应拒绝装运需抑制的货品ꎮ

１８. ２　 相容性

１８. ２. １　 船长应确定ꎬ拟装的货品及其特性包括并限定在 １. ６ 所规定的适合证书和 ２. ２. ３ 所规定的

装载和稳性手册所述范围之内ꎮ
１８. ２. ２　 货物混装时ꎬ应注意避免发生危险性化学反应ꎮ 下述事项系特别重要:
　 (ａ)　 在同一液舱内连续装货之间所需的清舱程序ꎻ和
　 (ｂ)　 同时混装会引起化学反应的几种货物ꎮ 只有整个货物系统ꎬ包括(但不限于)货物管路、液

舱、通风系统和冷藏系统为实际分隔时才允许混装ꎮ

１８. ３　 人员培训

１８. ３. １　 有关货物操作人员应在操作程序方面进行适当的训练ꎮ
１８. ３. ２　 所有人员对使用船上配备的保护装置应进行适当的训练ꎬ并对他们在程序方面、适应其职

务方面、并在应急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的基本训练ꎮ
１８. ３. ３　 应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ꎬ对高级船员进行应急程序培训ꎬ以处理货物泄漏、溢出

或火灾事故ꎬ并应对其中足够数量的人员进行适于所载货物的主要急救措施的讲授和训练ꎮ

１８. ４　 进入处所

１８. ４. １　 人员不得进入可能有气体积聚的液货舱ꎬ货舱处所、留空处所、货物装卸处所或其他封闭处

所ꎬ除非:
　 (ａ)　 用固定式或便携式设备测定该处所大气种的气体含量ꎬ以确保有足够的氧气和不存在有毒

大气ꎻ或
　 (ｂ)　 人员配带有呼吸器和其他必需的保护设备ꎬ且全部操作均在负责的高级船员严密监督下进

行的ꎮ
１８. ４. ２　 人员进入装有可燃货品船上的任一危险处所ꎬ不得引入任何潜在的着火源ꎬ除非业已证明

气体已清除并保持这种状态ꎮ
１８. ４. ３　 (ａ)　 对于内部绝热液舱ꎬ如在其附近进行发生热源的工作ꎬ应采取专门的防火措施ꎮ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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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考虑绝热材料的气体吸收和不吸收的特性ꎮ
　 (ｂ)　 对于内部绝热液舱ꎬ应根据 ４. ４. ７(ｆ)规定的程序进行修理ꎮ

１８. ５　 低温下货物载运

１８. ５. １　 当货物在低温下载运时ꎬ应注意下列事项:
　 (ａ)　 如果设有与货物围护系统相关的加热设备ꎬ其操作应能防止温度下降到船体结构材料的设

计温度以下ꎻ
　 (ｂ)　 装载方式应确保在任一液货舱、管路或其他附属设备中不致发生令人不满意的温度梯度ꎻ及
　 (ｃ)　 当液舱的温度逐渐从环境温度或接近环境温度向下冷却时ꎬ应严格遵守专门液舱、管路和

附属设备所规定的冷却程序ꎮ

１８. ６　 保护服

应使人员意识到在货物处理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危险性ꎬ并应指示他们在货物操作期间小心操作ꎬ
并穿上 １４. １ 所指的保护服ꎮ

１８. ７　 系统和控制

在货物装卸作业之前ꎬ应试验和 /或校核与运输货物有关的货物应急关闭和报警系统ꎮ 运输作业前ꎬ
也应试验和 /或校核主要的货物装卸控制ꎮ

１８. ８　 货物输送作业

１８. ８. １　 在开始输送作业之前ꎬ船上人员和负责岸上设备的人员之间应对输送作业包括应急措施进

行讨论ꎬ并在整个输送作业过程中保持通信联系ꎮ
１８. ８. ２　 在 １３. ３. １ 所述的阀的关闭时间(即从开始激发关闭信号至阀完全关闭的时间)应不大于:

３６００Ｕ / ＬＲ　 　 (ｓ)
式中:Ｕ———发出操作信号时舱内液面以上的容积(ｍ３)ꎻ

ＬＲ———船岸设备之间相互约定的最大装卸速率(ｍ３ / ｈ)ꎮ
应考虑装卸软管或硬臂以及船上和岸上的相关管路系统ꎬ对装载速率进行调整ꎬ以将阀关闭所产生

的压力波动限制在所能承受的水平ꎮ

１８. ９　 附加操作要求

本规则的下列条款为附加的操作要求:
３. ８. ４、７. １. １(ｅ)、８. ２. ５、８. ２. ７、９. ４. ２、１２. １. １、１２. １. １０、１３. １. ３、１４. ２、１４. ６、１４. ７、 １４. ８、１５. １、１５. ２、

１６. ３、１７. ２. ５、１７. ７、１７. ８、１７. ９、１７. １２. １(ｈ)、１７. １２.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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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９ 章　 最低要求一览表

对最低要求一览表的注释:
要求的蒸气探测(ｆ 栏):　 Ｉ—易燃蒸气的探测ꎻ

Ｔ—有毒蒸气的探测ꎻ
Ｏ—氧气分析仪ꎻ

Ｉ ＋ Ｔ—易燃和有毒蒸气探测ꎮ

测量 －所许可的类型(ｇ 栏):　 Ｉ—１３. ２. ２(ａ)和(ｂ)中所述的间接型或封闭型ꎻ
Ｃ—１３. ２. ２(ａ)和(ｂ)和(ｃ)中所述的间接型或封闭型ꎻ
Ｒ—１３. ２. ２(ａ)、(ｂ)、(ｃ)和(ｄ)中所述的间接型、封闭型或限制型ꎮ

制冷的气体:
应使用无毒和不易燃的气体ꎬ如:

二氯二氟甲烷(１０２８)ꎻ
二氯一氟甲烷(１０２９)ꎻ
二氯四氟乙烷(１９５８)ꎻ
一氯二氟甲烷(１０１８)ꎻ
一氯四氟乙烷(１０２１)ꎻ
一氯三氟甲烷(１０２２)ꎮ

除另有规定外ꎬ可以运输含乙炔总量低于 ５％ 的气体混合物ꎬ而不必对气体混合物中的主要成分增

加更多的要求ꎮ
联合国编号:第 １９ 章表内所列表中的联合国编号ꎬ仅供参考ꎮ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序号 货物名称 联合国编号 船型
要求 Ｃ 型独

立液货舱

液货舱内

蒸气空间

的控制

蒸气

探测
测量 特殊要求

１
乙醛

Ａｃｅｔ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１０８９ ＩＩＧ / ＩＩＰＧ — 惰化 Ｉ ＋ Ｔ Ｃ

１７. ２. ２ꎬ １７. ２. ３ꎬ １７. ５. １ꎬ
１７. ７ꎬ１７. ８

２
氨 － 无水的

Ａｍｍｏｎｉａꎬａｎｈｙｄｒｏｕｓ
１００５ ＩＩＧ / ＩＩＰＧ — — Ｔ Ｃ

１７. ２. １ꎬ１７. ２. ２ꎬ１７. ３. １ꎬ１７.
７ꎬ１７. １２. ４

３
丁二烯

Ｂｕｔａｄｉｅｎｅ
１０１０ ＩＩＧ / ＩＩＰＧ — 惰化 Ｉ ＋ Ｔ Ｒ １７. ３. ２ꎬ１７. ５. ２ꎬ１７. ８ꎬ１７. １０

４
丁烷

Ｂｕｔａｎｅ
１０１１ ＩＩＧ / ＩＩＰＧ — — Ｉ Ｒ

５
丁烷 / 丙烷混合物

Ｂｕｔａｎｅ￣ｐｒｏｐａｎｅ ｍｉｘｔｕｒｅｓ
１０１１ / １９７８ ＩＩＧ / ＩＩＰＧ — — Ｉ Ｒ

６
丁烯

Ｂｕｔｙｌｅｎｅｓ
１０１２ ＩＩＧ / ＩＩＰＧ — — Ｉ Ｒ

７
二氧化碳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②
— ＩＩＩＧ 是 — — Ｃ

８
氯

Ｃｈｌｏｒｉｎｅ
１０１７ ＩＧ / 是 干燥 Ｔ Ｉ

１７. ２ꎬ１７. ４. ２ꎬ１７. ５. １ꎬ１７. ６ꎬ
１７. ７ꎬ１７. ９ꎬ１７. １１ꎬ１７. １２. ５

８７６



续上表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序号 货物名称 联合国编号 船型
要求 Ｃ 型独

立液货舱

液货舱内

蒸气空间

的控制

蒸气

探测
测量 特殊要求

９
二乙醚①

Ｄｉｅｔｈｙｌ ｅｔｈｅｒ①
１１５５ ＩＩＧ / ＩＩＰＧ — 惰化 Ｉ ＋ Ｔ Ｃ

１７. ２. １ꎬ １７. ２. ２ꎬ １７. ３. ６ꎬ
１７. ４. １ꎬ １７. ７ꎬ １７. ８ ( Ａ )ꎬ
１７. １２. ７ꎬ１７. １３ꎬ１７. １５ꎬ１７. １６

１０
二甲醚

Ｄｉｍｅｔｈｙｌ ｅｔｈｅｒ②
ＩＩＧ / ＩＩＰＧ — — Ｉ ＋ Ｔ Ｃ

１１
二甲基胺

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ａｍｉｎｅ
１０３２ ＩＩＧ / ＩＩＰＧ — — Ｉ ＋ Ｔ Ｃ

１７. ２. １ꎬ １７. ２. ２ꎬ １７. ２. ３ꎬ
１７. ３. １ꎬ１７. ７

１２
乙烷

Ｅｔｈａｎｅ
１９６１ ＩＧ — — Ｉ Ｒ

１３
氯乙烷

Ｅｔｈｙｌ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１０３７ ＩＩＧ / ＩＩＰＧ — — Ｉ ＋ Ｔ Ｒ １７. ７

１４
乙烯

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１０３８ ＩＩＧ — — Ｉ Ｒ

１５
环氧乙烯

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ｏｘｉｄｅ
１０４０ ＩＧ 是 惰化 Ｉ ＋ Ｔ Ｃ

１７. ２. １ꎬ １７. ２. ２ꎬ １７. ２. ３ꎬ
１７. ２. ５ꎬ １７. ３. ２ꎬ １７. ４. ２ꎬ
１７. ５. １ꎬ １７. ６ꎬ １７. ７ꎬ １７. ８ꎬ
１７. １２. １　

１６

环氧乙烷 / 环氧丙烷混合

物ꎬ但环氧乙烷含量按重

量计不超过 ３０％ ①

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ｏｘｉｄｅ￣ｐｒｏｐｙｌｅｎｅ ｏｘ￣
ｉｄｅ ｍｉｘｔｕｒｅｓ ｗｉｔｈ 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ｏｘ￣
ｉｄ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ｔ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３０％ ｂｙ ｗｅｉｇｈｔ①

２９８３ ＩＩＧ / ＩＩＰＧ — 惰化 Ｉ ＋ Ｔ Ｃ
１７. ２. ２ꎬ１７. ４. １ꎬ１７. ５. １ꎬ１７. ７ꎬ
１７. ８ ( ａ)ꎬ１７. １２. ８ꎬ １７. １３ꎬ
１７. １５ꎬ１７. １６

１７
异戊二烯①

Ｉｓｏｐｒｅｎｅ①
１２１８ ＩＩＧ / ＩＩＰＧ — — Ｉ Ｒ

１７. ２. ２ꎬ１７. １０ꎬ１７. １３ꎬ１７. １５ꎬ
１７. １７

１８
异丙胺①

Ｉｓｏｐｒｏｐｙｌａｍｉｎｅ①
１２２１ ＩＩＧ / ＩＩＰＧ — — Ｉ ＋ Ｔ Ｃ

１７. ２. １ꎬ １７. ２. ２ꎬ １７. ３. ４ꎬ
１７. ７ꎬ１７. １３ꎬ １７. １４ꎬ １７. １５ꎬ
１７. １６ꎬ１７. １７

１９
甲烷(液化天然气)
Ｍｅｔｈａｎｅ(ＬＮＧ)

１９７２ ＩＩＧ — — Ｉ Ｃ

２０
甲基乙炔丙二烯混合物

Ｍｅｔｈｙｌ ａｃｅｔｙｌｅｎｅ￣ｐｒｏｐａｄｉｅｎｅ
ｍｉｘｔｕｒｅ　

１０６０ ＩＩＧ / ＩＩＰＧ — — Ｉ Ｒ １７. １２. ２

２１
溴甲烷

Ｍｅｔｈｙｌ ｂｒｏｍｉｄｅ
１０６２ ＩＧ 是 — Ｉ ＋ Ｔ Ｃ

１７. ２ꎬ １７. ３. ３ꎬ １７. ４. ２ꎬ
１７. ５. １ꎬ１７. ６ꎬ１７. ７ꎬ１７. １１

２２
氯甲烷

Ｍｅｔｈｙｌ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１０６３ ＩＩＧ / ＩＩＰＧ — — Ｉ ＋ Ｔ Ｃ １７. ３. ３ꎬ１７. ７

９７６



续上表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序号 货物名称 联合国编号 船型
要求 Ｃ 型独

立液货舱

液货舱内

蒸气空间

的控制

蒸气

探测
测量 特殊要求

２３
乙胺①

Ｍｏｎｏｅｔｈｙｌａｍｉｎｅ① ( ｅｔｈｙｌ￣
ａｍｉｎｅ)

１０３６ ＩＩＧ / ＩＩＰＧ — — Ｉ ＋ Ｔ Ｃ
１７. ２. １ꎬ １７. ２. ２ꎬ １７. ２. ３ꎬ
１７. ３. １ꎬ１７. ４. １ꎬ１７. ７ꎬ１７. １３ꎬ
１７. １４ꎬ１７. １５ꎬ１７. １６ꎬ１７. １７

２４
氮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２０４０ ＩＩＩＧ — — Ｏ Ｃ １７. １２. ３

２５
丙烷

Ｐｒｏｐａｎｅ
１９７８ ＩＩＧ / ＩＩＰＧ — — Ｉ Ｒ

２６
丙烯

Ｐｒｏｐｙｌｅｎｅ
１０７７ ＩＩＧ / ＩＩＰＧ — — Ｉ Ｒ

２７
环氧丙烷①

Ｐｒｏｐｙｌｅｎｅ ｏｘｉｄｅ①
１２８０ ＩＩＧ / ＩＩＰＧ — 惰化 Ｉ ＋ Ｔ Ｃ

１７. ２. ２ꎬ１７. ４. １ꎬ１７. ５. １ꎬ１７. ７ꎬ
１７. ８ ( ａ)ꎬ１７. １４. ８ꎬ １７. １３ꎬ
１７. １５ꎬ１７. １６

２８
制冷的气体(见注释)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ｎｔ ｇａｓｅｓ(ｓｅｅ ｎｏｔｅｓ)

— ＩＩＩＧ — — — Ｒ

２９
二氧化硫

Ｓｕｌｐｈｕｒ ｄｉｏｘｉｄｅ
１０７９ ＩＧ 是 干燥 Ｔ Ｃ

１７. ２ꎬ１７. ４. ２ꎬ１７. ５. １ꎬ１７. ６ꎬ
１７. ７ꎬ１７. ９ꎬ１７. １１

３０
氯乙烯

Ｖｉｎｙｌ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ＶＣＭ)
１０８６ ＩＩＧ / ＩＩＰＧ — — Ｉ ＋ Ｔ Ｃ

１７. ２. １ꎬ１７. ２. ２ꎬ１７. ３. ２ꎬ７. ３. ３ꎬ
１７. ７ꎬ１７. ８ꎬ１７. １２. ６

３１
乙烯基乙基醚①

Ｖｉｎｙｌ ｅｔｈｙｌ ｅｔｈｅｒ①
１３０２ ＩＩＧ / ＩＩＰＧ — 惰化 Ｉ ＋ Ｔ Ｃ

１７. ２. １ꎬ１７. ２. ２ꎬ１７. ３. ２ꎬ１７. ４. １ꎬ
１７. ７ꎬ １７. ８ ( ａ )ꎬ １７. １０ꎬ
１７. １２. ７ꎬ１７. １３ꎬ１７. １５ꎬ１７. １６

３２
二氯乙烯①

Ｖｉｎｙｌｉｄｅｎｅ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①
１３０３ ＩＩＧ / ＩＩＰＧ — 惰化 Ｉ ＋ Ｔ Ｒ

１７. ２. １ꎬ１７. ２. ２ꎬ１７. ３. ５ꎬ１７. ７ꎬ
１７. ８ ( ａ )ꎬ １７. １０ꎬ １７. １３ꎬ
１７. １５ꎬ１７. １６

　 　 ①此货物也包括在«ＩＢＣ 规则»内ꎮ
② 根据 ＭＳＣ. ２２５(８２)修正案ꎬ此货品在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后可按照此最低要求进行运输ꎮ

０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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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 ９　 ２００６ 年近海供应船设计与建造指南

说　 　 明

１　 本附则是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在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第 ８２ 届会议上以 ＭＳＣ. ２３５(８２)决
议通过的«２００６ 年近海供应船设计与建造指南»ꎮ

２　 本附则已包括国际海事组织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以 ＭＳＣ. ３３５(９０)决议通过的«２００６ 年近海供应

船设计和建造指南»(ＭＳＣ. ２３５(８２)决议)修正案ꎮ
３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所有船舶应禁止新装含有石棉的材料ꎮ

３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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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　 本指南系为新的近海供应船的设计与建造而制定ꎬ以提高这类船舶及其人员的安全ꎬ这是由于认

识到这种船舶具有独特的设计特征和业务特点ꎮ
２　 此外ꎬ本指南提供了一种与经修正的«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的相关要求ꎬ特别是与经

修正的«关于 ＩＭＯ 文件包括的所有类型船舶的完整稳性规则»(ＩＳ 规则)的稳性衡准等效的安全标准ꎮ
３　 认识到完全应用本指南对于某些操作限制区域和业务特点而言不尽合理ꎬ已通过“近岸航行”概

念提出放宽的可能性ꎮ
４　 本指南不包括载运工业人员超过 １２ 人的近海供应船的规定ꎮ
５　 当近海供应船用于特殊用途时ꎬ如潜水辅助或海洋勘测ꎬ船上与这些特殊用途有关的人员应视作

特殊人员ꎮ
６　 本指南的内容于 ２００６ 年作了审核ꎬ以更新其中引用的文件ꎬ提高分舱和破损稳性要求ꎬ删除本指

南与 ＩＳ 规则相重复的内容ꎬ并引入表明与本指南相符的适当证明文件ꎮ

７８６



１　 总　 　 则

１. １　 适用范围

１. １. １　 凡船长为 ２４ｍ 及以上但不超过 １００ｍ 的装有甲板的新近海供应船应符合本指南第 ２ 和第 ３
部分的规定ꎮ 船长 １００ｍ 以上船舶的完整和破损稳性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１. １. ２　 本指南第 ４、５、６ 和 ７ 部分适用于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装有甲板的新近海供应船ꎮ
１. １. ３　 如本指南对公约所包含的安全标准提出替代标准且公约可适用ꎬ则本指南可按公约第 １ 章

第 ５ 条的等效规定予以使用ꎮ
１. １. ４　 设有动力定位装置的船舶应符合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指南①ꎮ
１. １. ５　 对从事近岸航行的船舶ꎬ本指南 １. ３ 中的原则应作为主管机关制定国家标准的指导ꎮ 对在

本国沿岸从事近岸航行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如认为操作条件使符合本指南为不合理或不必要ꎬ可允许放宽

本指南的要求ꎮ
１. １. ６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应要求现有近海供应船在主管机关认为实际可行的范围内符合本指南ꎮ
１. １. ７　 如果 １. ２. １ 中定义的近海供应船以外的船舶用于类似业务ꎬ主管机关应确定本指南符合性

要求的范围ꎮ

１. ２　 定义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就本指南而言:
１. ２. １　 近海供应船系指:
　 . １　 主要从事给近海平台运送物料、材料及设备的船舶ꎻ和

. ２　 设计为起居和桥楼上层建筑在船舶前部ꎬ用于海上装卸货物的露天载货甲板在后部的船舶ꎮ
１. ２. ２　 新船系指本指南通过之日起 ６ 个月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ꎮ
１. ２. ３　 现有船系指非新船ꎮ
１. ２. ４　 “船长(Ｌ)”、“船宽(Ｂ)”、“垂线”、“风雨密”和“夏季载重线”的含义与经修正的 １９６６ 年国

际载重线公约 １９８８ 年议定书所定义者相同ꎮ
１. ２. ５　 主管机关系指船旗国政府ꎮ
１. ２. ６　 近海平台系指位于近海的海上建筑ꎮ
１. ２. ７　 ＩＳ 规则系指经修正的«ＩＭＯ 文件包括的所有类型船舶的完整稳性规则»ꎮ
１. ２. ８　 近岸航行系指一国主管机关所定义的在该国海岸附近的航行ꎮ
１. ２. ９　 公约系指经修正的«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ꎮ

１. ３　 近岸航行适用原则

１. ３. １　 基于本指南的目的而对近岸航行作出定义的主管机关对悬挂他国国旗并从事此类航行的船

舶实行的设计与建造标准ꎬ不应导致对该船的标准比对悬挂本国国旗的船舶更为严格ꎮ 主管机关在任何

情况下均不应对不从事近岸航行的悬挂他国国旗的船舶实行超过本指南范围的标准ꎮ
１. ３. ２　 对于经常在他国海岸外从事近岸航行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应对其规定设计与建造标准ꎬ这种标

准应至少相当于其航行经过海岸所属国政府规定的标准ꎬ但对不从事近岸航行的船舶不应超过本指南的

范围ꎮ
１. ３. ３　 航程超过近岸航行范围的船舶应符合本指南ꎮ

８８６
① 参见«动力定位系统船舶指南»(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６４５ 通函)和«动力定位系统(ＤＰ)操作员培训指南»(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７３８ 通函)ꎮ



２　 完 整 稳 性

船舶应符合 ＩＳ 规则中包含的近海供应船的相关规定ꎮ 与稳性衡准相关的操作事宜应参见附录 １ꎮ

３　 分舱和破损稳性

３. １　 通则

考虑到 ＩＳ 规则 Ｂ 部分相关规定所要求的标准装载工况ꎬ即进水前的初始工况ꎬ和 ３. ２ 中的破损假

定ꎬ船舶应符合 ３. ３ 中规定的破损稳性衡准ꎮ

３. ２　 破损假定

３. ２. １　 破损应假定发生在水密横舱壁之间船长的任何位置ꎮ
３. ２. ２　 破损的假定范围应如下:

. １　 纵向范围:
. １　 对于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以前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①的船舶:

船长(Ｌ)不大于 ４３ｍ:１０％ Ｌꎻ和
船长(Ｌ)大于 ４３ｍ:３ｍ 加 ３％ Ｌꎻ

. ２　 对于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
船长(Ｌ)不大于 ４３ｍ:１０％ Ｌꎻ
船长(Ｌ)大于 ４３ｍ 且小于 ８０ｍ:３ｍ 加 ３％ Ｌꎻ和

船长(Ｌ)为 ８０ｍ 至 １００ｍ: １
３ Ｌ２ / ３ꎻ

. ２　 横向范围:
. １　 对于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以前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

７６０ｍｍꎬ在夏季载重水线处从船舷向内垂直于中心线量取ꎻ
. ２　 对于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

船长(Ｌ)小于 ８０ｍ:７６０ｍｍꎻ和
船长(Ｌ)为 ８０ｍ 至 １００ｍ:Ｂ / ２０ꎬ但不小于 ７６０ｍｍꎻ
横向范围应在夏季载重水线处从船舷向内垂直于中心线量取ꎻ和

. ３　 垂向范围:
从载货甲板底面或其延长线向下的全部船深ꎮ

３. ２. ３　 对于:
. １　 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以前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

在夏季载重线处从船舷向内延伸 ７６０ｍｍ 或以上并连接水密纵舱壁的水密横舱壁ꎬ可为破损

计算目的视作水密横舱壁ꎮ
. ２　 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船舶:

对于船长(Ｌ)小于 ８０ｍ 的船舶ꎬ在夏季载重线处从船舷向内延伸 ７６０ｍｍ 或以上并连接

水密纵舱壁的水密横舱壁ꎬ可为破损计算目的视作水密横舱壁ꎮ 对于船长( Ｌ)为 ８０ｍ 至

９８６

① 类似建造阶段系指在此阶段:
. １　 可辨认出某一具体船舶建造开始ꎻ和
. ２　 该船业已开始的装配量至少为 ５０ｔꎬ或为全部结构材料估算重量的 １％ ꎬ取较小者ꎮ



１００ｍ 的船舶ꎬ在夏季载重线处从船舷向内延伸 Ｂ / ２０ 或以上(但不小于 ７６０ｍｍ)并连接水密

纵舱壁的水密横舱壁ꎬ可为破损计算目的视作水密横舱壁ꎮ
３. ２. ４　 如管子、导管或隧道位于假定的破损范围之内ꎬ其布置应确保累进浸水不致延伸到各破损情

况下假定会浸水舱室以外的舱室ꎮ
３. ２. ５　 如果破损范围比 ３. ２. ２ 规定者小而产生更为恶劣的工况ꎬ应按该较小范围假定ꎮ
３. ２. ６　 如水密横舱壁位于假定破损的横向范围内ꎬ并在双层底舱或边舱形成长度超过 ３. ０５ｍ 的台

阶ꎬ则与水密横舱壁台阶相邻的双层底舱或边舱应视为同时浸水ꎮ
３. ２. ７　 如果相邻水密横舱壁之间的距离或通过这些舱壁最近台阶部分的横向平面之间的距离小于

３. ２. ２. １ 中规定的破损的纵向范围ꎬ就 ３. ２. １ 而言ꎬ这些舱壁只有一个应视作有效ꎮ

３. ３　 破损稳性衡准

３. ３. １　 计及下沉、横倾和纵倾的最终水线应位于任何可能发生进一步浸水的开口下缘以下ꎮ 这种

开口应包括空气管和能用风雨密门或舱口盖关闭的开口ꎬ但可不包括用水密人孔盖和平舱盖、保持甲板

高度完整性的小型水密液货舱舱口盖、遥控操作的水密滑门和非开启型舷窗关闭的开口ꎮ
３. ３. ２　 在浸水最终阶段ꎬ不对称浸水造成的横倾角应不超过 １５°ꎮ 如果甲板没有浸水ꎬ该横倾角可

增大至 １７°ꎮ
３. ３. ３　 浸水最终阶段的稳性应予以研究ꎮ 如果平衡位置以外复原力臂曲线的范围至少有 ２０°ꎬ且在

此范围内的最大剩余复原力臂至少为 １００ｍｍꎬ则该稳性可视为足够ꎮ 在剩余稳性规定的最小范围内的横

倾角下ꎬ无保护的开口不应被浸没ꎬ除非在破损稳性计算中已把有关处所作为可浸水处所计入ꎮ 在此范

围内ꎬ３. ３. １ 提到的任何开口和关闭后可达风雨密的任何其他开口可浸没ꎮ
３. ３. ４　 主管机关应确信浸水中间阶段的稳性是足够的ꎮ

３. ４　 计算破损稳性用的假定

３. ４. １　 应通过计算确认是否符合 ３. ３ 的要求ꎬ计算应考虑船舶的设计特点ꎬ破损舱室的布置、构型

和渗透率ꎬ以及液体的分布、比重和自由液面影响ꎮ
３. ４. ２　 假定破损舱室的渗透率应如下:

　 处所　 　 　 　 　 　 　 　 　 　 渗透率

贮物处所　 　 　 　 　 　 　 　 　 　 ６０
居住处所　 　 　 　 　 　 　 　 　 　 ９５
机器处所　 　 　 　 　 　 　 　 　 　 ８５
　 空舱　 　 　 　 　 　 　 　 　 　 　 ９５
干货处所　 　 　 　 　 　 　 　 　 　 ９５

液舱的渗透率应与所装液体的数量一致ꎬ如 ３. １ 规定的装载工况所示ꎮ 空舱的渗透率应假定不小于 ９５ꎮ
３. ４. ３　 应按 ５°横倾角计算各个舱室的自由液面影响ꎬ或在正的剩余复原力臂范围内计算液舱内自

由液体的影响ꎬ方法为通过移动力矩计算来估算液体的移动ꎮ
３. ４. ４　 对每种消耗液体应假定至少一对横向液舱或一个中心线上的液舱具有自由液面ꎮ 所需考虑

的一个液舱或舱组应为自由液面影响最大者ꎮ
３. ４. ５　 如计算方法为主管机关所接受ꎬ也可采用实际自由液面影响ꎮ

３. ５　 分舱

３. ５. １　 船体内的机器处所和其他工作和居住处所应由水密舱壁分隔ꎮ
３. ５. ２　 为保持水密分舱开口的水密完整性所作的布置应符合公约第Ⅱ － １ 章中对货船的相关

规定ꎮ
３. ５. ３　 应设有一个符合公约第Ⅱ －１ 章中对货船的相关规定的防撞舱壁ꎮ

０９６



３. ５. ４　 应设有一个尾尖舱舱壁且水密延伸至干舷甲板ꎮ 但是ꎬ只要不降低船舶分舱的安全程度ꎬ尾
尖舱舱壁可在干舷甲板下方做成台阶ꎮ

４　 机 电 设 备

船舶应符合公约第Ⅱ －１ 章 Ｃ、Ｄ 和 Ｅ 部分对货船的相关规定ꎮ

５　 防　 　 火

船舶应符合公约第Ⅱ －２ 章对货船的相关规定ꎮ

６　 救 生 设 备

船舶应符合公约第Ⅲ章对货船的相关规定ꎮ

７　 无线电通信设备

船舶应符合公约第Ⅳ章对货船的相关规定ꎮ

８　 证 明 文 件

主管机关、其指定的验船师或主管机关认可的经正式授权的组织应在确信船舶符合本指南的规定后

签发符合证明ꎬ其标准格式见附录 ２ꎮ

９　 散装运输有害有毒液体物质

从事散装运输有限数量有害有毒液体物质的船舶应符合经修正的«近海供应船散装运输和装卸有限

数量有害有毒液体物质指南»①ꎮ

１９６
① 参见本篇附则 １０ꎮ



附录 １　 近海供应船稳性衡准的相关操作事宜

应考虑与本指南第 ２ 节的稳性衡准相关的下列操作事宜ꎮ
１　 ＩＳ 规则中提及的稳性衡准是最小值ꎬ未建议最大值ꎮ 宜避免过大的值ꎬ因其可能引起的加速力会

对船舶、船员、船上设备和安全载运货物不利ꎮ
２　 如果船上装有减摇装置ꎬ主管机关应确认该装置运行时能维持 ＩＳ 规则中的稳性衡准ꎮ
３　 许多因素(例如受风面积大的船舶遇到的横风ꎬ结冰ꎬ横摇特征ꎬ顺浪等)对稳性产生不利影响ꎬ

建议主管机关在其认为必要的范围内予以考虑ꎮ

２９６



附录 ２　 近海供应船符合证书格式

(略)

３９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船舶与海上设施法定检验规则
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２０１４
第 ４Ｃ 分册

附　 　 则

附则 １０　 近海供应船散装运输和装卸有限数量有害有毒液体物质指南



附则 １０　 近海供应船散装运输和装卸有限数量

有害有毒液体物质指南　 　

说　 　 明

１. 本附则是以国际海事组织于 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以 Ａ. ６７３(１６)决议通过的«近海供应船散装运输

和装卸有限数量有害有毒液体物质指南»为基础ꎬ并已包含下列修正案的内容:
序　 　 号 决　 议　 案 通 过 日 期

１ ＭＳＣ. １８４(７９)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２
ＭＥＰＣ. １５８(５５)
ＭＳＣ. ２３６(８２)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

７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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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　 本指南为对近海平台、移动式钻井装置和其他近海设施ꎬ包括用于从海床中寻找和采收碳氢化合

物的那些设施ꎬ提供服务和再供应的散装运输有限数量有毒有害液体物质的近海供应船舶的设计、建造

和营运而制定ꎮ
２　 本指南按照 １９７３ / １９７８ 年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附件Ⅱ的第 １１(２)条列出的规定和认识到为国

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船构造和设备规则提供替代标准的需

要而制定ꎮ
３　 本指南旨在对船舶及其船员和环境风险最小的情况下允许近海供应船舶散装运输有限数量的有

毒有害液体物质ꎮ
４　 本指南的基本思想是:考虑到这些船舶的设计特性和服务的特点ꎬ以及运输数量的限制ꎬ在实际

可能和合理的情况下ꎬ采用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和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船舶构造和

设备中的标准ꎮ
５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通过的近海供应船的设计和建造指南 ２００６[见第ＭＳＣ. ２３５(８２)号决议]亦适用

于由本指南管辖的近海供应船舶ꎮ
６　 认识到近海工业技术的复杂性ꎬ并在继续发展ꎬ对诸如油井激活船等特种船舶的不断增长的需求

就是证明ꎮ 为满足工业的需要ꎬ本指南不应保持不变ꎮ 因此国际海事组织将根据经验和技术发展两方面

定期审查本指南ꎮ 有关对新货物的要求的指南修正案将在有人建议承运新货品并制定了要求后定期

通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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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总　 　 则

１. １　 适用

１. １. １　 本指南适用于不论大小或航程ꎬ不是建造并主要用于运输本指南管辖的散装货物ꎬ而运输了

有限数量的 １. ２. ２ 节中所列明物质的近海供应船舶ꎮ 本指南在运输这些货品时适用ꎮ
１. １. ２　 凡近海供应船舶ꎬ如在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或以后龙骨安放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ꎬ则第 １ 章至

第 ６ 章的要求全部适用ꎮ 凡近海供应船舶ꎬ如在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之前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ꎬ
则适用指南第 ７ 章要求ꎮ

１. １. ３　 改装用于运输受本指南管辖的散装液体的船舶ꎬ不论其建造日期ꎬ如在 １. １. ２ 条中指明的日

期或以后改装者ꎬ则应从改装开始之日起按新建船舶对待ꎮ 如一艘现有近海供应船运输本指南管辖的某

一种货物ꎬ当改建用于运输本指南管辖的多种货物时ꎬ则该船不应视为经过改装的船舶ꎮ
１. １. ４　 本指南中ꎬ“有限数量”指承运 １. ２. ２ 条中列明的散装液体的合计数量不超过 ８００ｍ３ 或相当

于按密度为 １. ０ 的货物计算的船舶载重量的 ４０％的以 ｍ３ 计的容积ꎬ取小者ꎮ 对 １. ３. ４. ２ 中提及的船舶ꎬ
如油井激活船ꎬ主管机关可允许运输比上述指明的最大限量更多的数量ꎮ

１. １. ５　 对其他船舶ꎬ主管机关可允许运输比上述指明的最大限量更多的数量ꎬ但应符合国际散装化

学品规则或国际液化气船规则第 ２ 章关于残存能力的要求ꎮ
１. １. ６　 本指南仅适用于散装运输ꎬ包括输送货物到船上液货舱或从液货舱卸出货物以及货物运输

过程中留存在船上ꎮ
１. １. ７　 对于规范以包装形式运输危险货物和海洋污染物ꎬ包括以移动式罐柜运输危险货物的条款ꎬ

参见«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国际危规»)ꎮ
１. １. ８　 本指南是对近海供应船的设计和建造指南的补充ꎮ 如本指南提出替代安全标准之处ꎬ应遵

循本指南的标准ꎮ

１. ２　 范围

１. ２. １　 本指南规定的制定是为了能在对近海供应船舶及其海员和环境风险最小的情况下ꎬ散装运

输受本指南管辖的有限数量的货物ꎮ
１. ２. ２　 根据本指南规定ꎬ可承运的货品如下:

. １　 附录 １ 所列的有毒有害液体和在下述标准基础上可以列入附录 １ 中的其他货品:

. １. １　 因安全原因由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规定的可由 ３ 型船舶运输而又无需满足该规则 １５. １２
节中关于有毒货品要求的货品ꎻ

. １. ２　 被允许由 ３ 型船舶承运的有毒液体物质ꎻ

. ２　 可燃液体ꎮ
１. ２. ３　 对不属于 １. ２. ２ 中货品范围的添加剂ꎬ可按主管机关接受的要求ꎬ进行有限数量的运输ꎬ但

这些允许运输的添加剂的合计数量不应超过本指南规定的最大许可运输货品量的 １０％ ꎮ 每一单个舱所

装添加剂容量不应大于 １０ｍ３ꎮ 禁止这些添加剂从近海供应船舶上排放入海ꎮ
１. ２. ４　 未列入附录 １ 的货品的运输ꎬ只能按照主管机关在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批准的散装化学品

毒性等级标准和 １. ２. ２ 中的限制后所制订的适当的初步运输条件执行ꎮ 应将初步评定情况和条件通知

国际海事组织ꎬ以便考虑将该危险材料列入附录 １ 中ꎮ

１. ３　 定义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第 １ 章和第 ４ 章内的定义适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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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１　 货物区域系指近海供应船舶上货物和货物蒸气很可能存在的区域ꎬ包括货舱、货泵舱、独立

液货舱所在的货舱处所、整体式液货舱周围的隔离空舱和下列甲板部位:
. １　 安装在甲板上的液货罐柜周围 ３ｍ 内的区域ꎻ
. ２　 当独立液货舱位于甲板下时ꎬ液货舱开口处 ３ｍ 内的区域ꎻ
. ３　 当整体式液货舱位于甲板下并以隔离空舱与露天甲板相隔时ꎬ液货舱开口处 ３ｍ 内的区域ꎻ
. ４　 不设隔离空舱的整体式液货舱之上的甲板部分ꎬ加上该舱的四侧纵横向各延伸 ３ｍ 距离的

甲板区域ꎻ
. ５　 任何液体货物管或蒸气管、法兰、货阀、气体或蒸气出口ꎬ或货泵舱的进口或通风开口 ３ｍ 内

的区域ꎮ
１. ３. ２　 载重量系指近海供应船舶在比重为 １. ０２５ 的水中处于与勘定的夏季干舷相应的载重吃水线

时的排水量和该船的空载排水量之间的差值ꎬ以吨计ꎮ
１. ３. ３　 空载排水量系指近海供应船舶在舱室内无货、燃料油、滑油、压舱水、淡水和补给水ꎬ以及无

消耗物料、乘客和船员及其个人用品时的排水量ꎬ以吨计ꎮ
１. ３. ４　 近海供应船舶是:

. １　 主要从事将物料、材料、设备运到和运出移动式近海钻井装置、固定或漂浮平台和其他类似

近海设施的船舶ꎻ或
. ２　 在其他情况下ꎬ主要用于支援近海设施工作的船舶ꎬ包括油井激活船ꎬ但不包括移动式近海

钻井装置、起重船、管道敷设船和漂浮式起居船ꎮ
１. ３. ５　 危险物质系指列入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第 １７ 章或具有比国际海事组织批准的散装化学品

毒性评估标准中某一项最低毒性标准更为有害的任何物质ꎮ
１. ３. ６　 仅有污染危害的物质系指仅列入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第 １７ 章ꎬ且“ｄ”栏标示为“ｐ”的物质ꎮ
１. ３. ７　 安全危险物质系指列入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第 １７ 章ꎬ且“ｄ”栏标示为“Ｓ”或“Ｓ / Ｐ”的物质ꎮ
１. ３. ８　 易燃液体系指闪点不高于 ６０℃(闭杯试验)的液体ꎮ
１. ３. ９　 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系指«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 [见经修正的

ＭＳＣ. ４(４８)和 ＭＥＰＣ. １９(２２)号决议]ꎮ
１. ３. １０ 　 国际气体运输船规则系指«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 » [见经修正的

ＭＳＣ. ５(４８)号决议]ꎮ

１. ４　 等效

１. ４. １　 凡本准则要求近海供应船舶上应装设或配备某一专门属具、材料、装置、器具、设备或其型

号ꎬ或要求采取某一特别措施ꎬ或应符合某一程序或布置ꎬ主管机关可准许在该船上装设或配备任何其他

的属具、材料、装置、器具、设备或其型式ꎬ或采取其他措施、程序或布置ꎻ但须通过试验或其他方法认定这

些代替的属具、材料、装置、器具、设备或其型号ꎬ或任何其他的措施、程序或布置ꎬ至少与本准则所要求者

具有同等效能ꎮ 但主管机关不得允许用操作方法或程序来取代由本规则阐明的某一专门属具、材料、装
置、器具、设备或其型式ꎬ除非本准则特别规定允许此类代替ꎮ

１. ４. ２　 当主管机关准许采取代替某一材料、装置、器具、设备或其型式ꎬ或措施、程序或布置ꎬ或新颖

设计或应用ꎬ应将其细节连同所作的证据报告送交国际海事组织ꎬ以便国际海事组织将这些文件分发

１９７４ 年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的其他缔约国政府和 ７３ / ７８ 防止污染公约的缔约方ꎬ以供官员参考ꎮ

１. ５　 检验和发证

１. ５. １　 在对一艘近海供应船舶的初期检验满意后ꎬ主管机关及其正式授权的机构应颁发证书ꎬ并适

当地签署以证明符合本指南的要求ꎮ 如果使用语言不是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ꎬ文本应包括其中一种语

言的译本ꎮ 证书应指出该轮在任何有关运输条件下允许运输本指南规定的货物ꎬ且证书有效期不超过

五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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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５. ２　 按本指南颁发的证书应与按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则Ⅱ第 ７ 和 ９ 条和经修正的 １９７４ 年 ＳＬＯＡＳ
公约第Ⅶ/ １０ 和Ⅶ/ １３ 条规定颁发的证书具有同等效力和得到同样的认可ꎮ

１. ５. ３　 当建造的船舶运输仅具有海洋污染危害性的物质时ꎬ可在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则Ⅱ所要求的

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国际防止污染证书上适当签署ꎬ以达到 １. ５. １ 的目的ꎮ
１. ５. ４　 １. ５. １ 和 １. ５. ３ 条中所要求证书的有效性应接受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国际气体运输船规则

和 ＭＡＲＰＯＬ ７３ / ７８ 附则Ⅱ所要求的换证、中期、年度和附加检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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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稳性和货舱位置

２. １　 稳性

２. １. １ 　 按本指南建造的近海供应船舶ꎬ其设计应符合近海供应船舶设计和构造指南 ２００６[见第

ＭＳＣ. ２３５(８２)号决议]中所包括的对完整稳性ꎬ以及对分舱和破舱稳性的要求ꎮ
２. １. ２　 允许运输高于 １. １. ４ 中规定的最大数量的油井激活船ꎬ其设计应符合近海供应船舶的设计

和建造指南对完整稳性、分舱稳性和破舱稳性的要求ꎬ但该指南 ３. ２. １ 中提到的破损应考虑为发生在水

密横舱壁处船长的任何位置的破损ꎮ

２. ２　 货舱位置

装有由本指南管辖货物的液货舱ꎬ应位于自夏季载重水线平面上量取时ꎬ从船舶任一舷最外侧的垂

直线到船舶中心线方向的距离不少于 ７６０ｍｍ 之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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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船 舶 设 计

３. １　 货物分隔

３. １. １　 装有由本指南规定的货物或货物残余的舱室应与机器处所、尾轴隧(如有)、干货处所、起居

处所和服务处所ꎬ以及饮用水和生活消耗品储存处所用隔离空舱、留空处所、货泵舱、空舱、燃油舱或其他

类似处所分隔开来ꎮ 甲板上的独立存储舱或安置在其他空货舱处所的独立液货舱应被视为满足了这些

要求ꎮ
３. １. ２　 会与其他货物或油类燃料发生危险反应的货物应:

. １　 用隔离空舱、留空处所、货泵舱、泵舱、空舱或装有两者兼容的货物的舱隔离开来ꎻ

. ２　 有独立的、不通过装有这种货物的其他货舱的泵吸和管路系统ꎬ除非安装在管隧中ꎻ和

. ３　 设置单独的透气系统ꎮ
３. １. ３　 货物管系不应通过任何起居住所、服务或机器处所ꎬ但货泵舱或泵舱不在此列ꎮ
３. １. ４　 泵、压载管系、透气管系和其他为固定的压载舱服务的类似设备应独立于为液货舱服务的类

似设备ꎮ
３. １. ５　 货泵舱或安装有独立货舱的货舱处所的舱底水泵吸布置应全部置于货物区域内ꎮ
整体式液货舱的分隔要求

３. １. ６　 周围不是船底船壳板、燃油舱、货物泵舱或泵舱的液货舱ꎬ应在其周围设置隔离空舱ꎮ 用作

其他目的的舱室(除淡水舱和润滑油舱外)可接受作为这些货舱的隔离舱ꎮ
３. １. ７　 为便于进入所有处所ꎬ货舱边界和附近的船舶构件的最小距离应为 ６００ｍｍꎮ
３. １. ８　 货舱可延伸到甲板板ꎬ但干货不能在该区域进行装卸ꎮ 在货舱上的甲板区域要装卸干货的

地方ꎬ货舱不能延伸到甲板板ꎬ除非铺设了连续的、常设的木质或其他适当厚度和结构的合适材料的甲板

覆盖物ꎬ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３. １. ９　 受本指南管辖的货物不应装在艏尖舱或艉尖舱ꎮ
３. １. １０　 对闪点超过 ６０℃(闭杯试验)的仅有污染危害的物质ꎬ主管机关可免除 ３. １. １ 和 ３. １. ３ 条

的要求ꎬ但应满足对起居住所、饮用水和生活消耗品储存处所的隔离要求ꎮ 另外ꎬ３. １. ６ 和 ３. １. ７ 条的规

定也可不必执行ꎮ

３. ２　 起居、服务和机器处所以及控制站

３. ２. １　 起居、服务处所或控制站不应位于货物区域内ꎮ
３. ２. ２　 除非离开装有易燃货品的货物区域至少 ７ｍ 以外ꎬ否则起居、服务和机器处所和控制站的进

口、空气进口或开口不应面向货物区域ꎮ 与起居、服务和机器处所和控制站的不相通处所(如货物控制站

和物料间)的门ꎬ主管机关可允许安装在上述指定的 ７ｍ 区域之内ꎬ但该处所四周的隔热应达到 Ａ － ６０ 标

准ꎮ 当窗和舷窗布置在上述指定的 ７ｍ 区域内时ꎬ面向货物区域的窗和舷窗应是固定式的ꎮ 在主甲板第

一层的这些舷窗应装有钢质或等效材料的内盖ꎮ
３. ２. ３　 为了防止危险蒸气造成的危险ꎬ应适当考虑与货物管系和货物透气系统有关的起居、服务和

机器处所和控制站的空气进口和开口的位置ꎮ
３. ２. ４　 对闪点超过 ６０℃仅有污染危害的物质ꎬ可免除 ３. ２. １ 至 ３. ２. ３ 的要求ꎮ

３. ３　 进入货物区域内各处所通道

进入货物区域内各处所通道应符合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 ３. ４ 的要求ꎮ

３. ４　 货舱结构

３. ４. １　 货舱至少应是适用的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或国际气体运输船规则对该种货物所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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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ꎮ
３. ４. ２　 如果不使用永久附着的甲板液货舱ꎬ可以使用满足«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要求的或由主

管机关特别批准的其他可移动式罐箱装运 １. ２. ２ 段中所列货物ꎬ只要这些可移动式罐箱稳固地处于船舶

的适当位置ꎮ
３. ４. ３　 除了货泵舱与货舱的连接外ꎬ所有货舱的开口和货舱的连接均应位于露天甲板之上ꎬ并应位

于货舱的顶部ꎮ 当隔离空舱位于整体式液货舱之上时ꎬ可通过小围井穿过隔离空舱ꎮ
３. ４. ４　 应使用下列设计压力(标准)ꎬ取大者ꎬ以决定独立式压力液货舱的尺度:

. １　 ０. ０７ＭＰａꎻ

. ２　 货物在 ４５℃时的蒸气压力ꎻ

. ３　 比正常运输温度高 １５℃时货物的蒸气压力ꎻ

. ４　 在装卸期间液货舱内出现的压力ꎮ
液货舱的设计应符合主管机关考虑到货物运输时的温度和相对密度情况下能接受的标准ꎬ也应适当

考虑货舱可能会遇到的动态应力和任何真空压力ꎮ
３. ４. ５　 整体或独立式重力液货舱根据货物运输温度和相对密度ꎬ按主管机关的标准建造和试验ꎮ
３. ４. ６　 对于闪点超过 ６０℃ꎬ仅有污染危害的物质可免除 ３. ４. ３ 的要求ꎮ

３. ５　 建造材料

用于建造舱室、管系、配件和泵的材料应符合适用的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第 ６ 章或国际气体运输船

规则的第 ６ 章ꎮ

３. ６　 货舱透气系统

３. ６. １　 独立式压力液货舱应装有压力释放装置并应设计为远离人员进行排放ꎬ其设定的压力和容

积应考虑 ３. ４. ４ 条所述的设计压力ꎬ并符合主管机关接受的标准ꎮ
３. ６. ２　 整体或独立的重力式液货舱应符合国际散装运输化学品规则的相关要求ꎬ除规则的 ８. ３. ４

中所要求的高度可降低至 ２ｍ 外ꎮ
３. ６. ３　 独立压力式液货舱的货舱透气口位置和用于运输闪点在 ６０℃ (闭杯试验)以上仅有污染危

害物质的货舱应令主管机关满意ꎮ
３. ６. ４　 ３. ４. ２ 条允许的可移动罐柜的货舱透气系统应考虑到 ３. ６ 的要求ꎬ并令主管机关满意ꎮ

３. ７　 货物驳运

３. ７. １　 在主管机关认为适用和可行时ꎬ并考虑到现有的工业标准和做法ꎬ货物驳运系统应符合国际

散装化学品规则第 ５ 章或国际气体运输船规则第 ５ 章的要求ꎮ
３. ７. ２　 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 ５. ６. １. ３ 要求的所有货泵和类似设备的遥控关闭装置应能在货物输送

时有人的指定货物控制位置和至少在一个其他的有一段安全距离的货物区域以外的位置起动ꎮ

３. ８　 电气设备

电气设备应符合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第 １０ 章的要求ꎮ

３. ９　 消防要求

３. ９. １　 对附件 １ 所列的易燃液体的运输ꎬ经修正的 １９７４ 年安全公约第Ⅱ －２ 章对液货船的要求对

本指南管辖的船舶适用ꎬ不论吨位大小ꎬ并包括小于 ５００ＧＴ 的船舶ꎬ但下述要求除外:
. １　 第 ４. ５. ５、１０. ８、和 １０. ９ 条不适用ꎻ
. ２　 第 ４. ５. １. １ 条(即液货舱、污液舱、货泵舱和隔离空舱应位于机器处所前方)ꎬ第 ４. ５. １. ２ 条

(即对货物主控制站的位置要求)ꎬ第 ４. ５. １. ４ 和 ４. ５. ２. １ 至 ４. ５. ２. ３ 条不必适用ꎮ 此外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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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２. ４. ２. ５ 条也不必适用ꎬ但构成起居处所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外部周界ꎬ包括任何支

撑这些起居处所的悬伸甲板ꎬ应离货物区域至少 ７ｍꎮ 这些边界的隔热应使主管机关

满意ꎻ
. ３　 对于第 ９. ２. ４. １ 条ꎬ主管机关认为适当时可允许使用除 ９. ２. ３. １. １. １ 规定的 ＩＣ 法以外的

方法ꎻ
. ４　 在主管机关认为合适时ꎬ可用第 ９. ２. ３ 条的要求来替代第 ９. ２. ４. ２ 条中的要求ꎻ
. ５　 第 ４. ５. ３、４. ５. ４ 和 ４. ５. ６ 至 ４. ５. ８ 条的要求仅在主管机关考虑到本指南 ３. ６. ２ 的要求ꎬ即货

舱透气系统应符合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的有关要求时适用ꎻ
. ６　 第 １０. ２、１０. ４ 和 １０. ５ 条ꎬ除了第 １０. ５. ６ 条ꎬ应适用于 ２０００ＧＴ 及以上的液货船ꎻ
. ７　 ３. ９. ２. ３ 的规定应予实施ꎬ以代替第 １０. ８ 条要求ꎻ和
. ８　 ３. ９. ２. ５ 的规定应予实施ꎬ以代替第 １０. ９ 条要求ꎮ

３. ９. ２　 对附件 １ 所列的易燃液体的运输ꎬ应执行下列规定:
. １　 在货物输送过程中ꎬ主消防泵系统应保持水压ꎮ
. ２　 在运输的易燃液体的舱室附近区域的每一消防栓上均应配备经批准的两用型喷嘴(即带有

关闭装置的水雾 /水柱型)的消防水带ꎮ
. ３　 不论固定式甲板泡沫系统或固定式化学干粉灭火系统ꎬ均应符合下列规定:
. ３. １　 该系统应位于货物区域内能有效保护甲板的位置ꎻ
. ３. ２　 该系统应能在不移动的情况下覆盖货物区域内的甲板ꎻ
. ３. ３　 当设置固定式甲板泡沫系统时ꎬ应符合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 １１. ３. ３ 至 １１. ３. １２ 的要求ꎮ

仅在所载货物适合于用泡沫时使用ꎮ
. ３. ４　 主管机关可批准下列固定式灭火系统:
. ３. ４. １　 甲板面积在 ４５ｍ２或以下时ꎬ配备二只或更多的化学干粉灭火器ꎬ总容量不小于 １３５ｋｇꎻ
. ３. ４. ２　 甲板面积大于 ４５ｍ２时ꎬ应配备三只或更多的化学干粉灭火器ꎬ灭火剂的总容量不小于:

Ｃ ＝ ３Ａ　 　 ｋｇ
其中 Ａ 是以 ｍ２计的甲板面积ꎻ

. ３. ４. ３　 灭火剂供给的最低速率不小于 ３ｋｇ / ｍｉｎꎮ

. ４　 可以根据经修正的 １９７４ 年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２ / １７ 条中规定的程序批准上述第 ３. ９. ２. ３ 中

所要求系统的替代方式ꎮ
. ５　 装卸易燃液体的货泵舱应按照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第 １１. ２ 条设置固定式灭火系统ꎮ

３. ９. ３　 对于仅运输附录 １ 中列明的非易燃液体的船舶ꎬ消防要求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３. １０　 溢酸防护

３. １０. １　 在储酸舱、泵和输酸管路下的地板或甲板应设有防腐材料制作的衬垫或涂层ꎬ在邻接舱壁

或舱口围上至少向上延伸 ５００ｍｍ 的高度ꎮ 在这类地板或甲板上的舱口或其他开口的高度应至少升高至

５００ｍｍꎻ但如主管当局认为这一高度不实际时ꎬ也可适当降低此要求ꎮ
３. １０. ２　 法兰或其他可拆的管路接头应覆盖有防溅罩ꎮ
３. １０. ３　 对装货总管的法兰接头应提供可移动式防护罩ꎮ 输酸总管应配有防锈蚀材料的滴盘ꎮ
３. １０. ４　 装有储酸舱的处所以及打酸泵和管路上应设有用防腐蚀材料制作的泄放装置ꎮ
３. １０. ５　 应设置具有适当高度和长度的常设围板ꎬ使得甲板溢出物质远离起居住处及服务处所ꎮ

３. １１　 货物区域处所的通风

适用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第 １２ 章的要求ꎮ 但主管机关可对规则 １２. １. ５ 中要求的有关距离予以放宽ꎮ

３. １２　 蒸气探测

３. １２. １　 应按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要求对所运输货物配备相应的蒸气探测装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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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２. ２　 含有用于酸类货物运输的相关装置的围闭或半围闭处所ꎬ应设置固定式蒸气探测装置并提

供声光报警指示ꎮ 蒸气探测装置应能探测到氢气ꎬ但在仅运输盐酸时除外ꎬ此时应提供氯化氢蒸气探测

装置ꎮ
３. １２. ３　 当运输本指南所列的闪点不超过 ６０℃(闭杯试验)的货品时ꎬ至少应提供二台便携式设备

以探测易燃蒸气浓度ꎮ
３. １２. ４　 应至少提供二个适于探测空气中的氧气浓度的便携式设备ꎮ

３. １３　 特殊要求

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第 １７ 章和国际气体运输船规则第 １９ 章中针对具体货物的特殊要求应适用ꎻ但
主管机关可根据货物运输布置和货物装载程序ꎬ免除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 １５. １９. ６ 条中所要求的高液位

声光警报要求ꎮ

３. １４　 运输液化气体的特殊要求

３. １４. １　 用于装卸和储存液化气的每个围闭处所应装有可连续监测该处所氧气含量的探测装置并

可在低氧气浓度时发出警报ꎮ 对半围闭处所ꎬ也可接受便携式设备ꎮ
３. １４. ２　 输送液化气的总管或液化气管路上的其他法兰接头应配有抗低温的滴盘ꎮ
３. １４. ３　 对液氮的运输ꎬ应执行国际气体运输船规则 １７. １９ 的要求ꎮ
３. １４. ４　 用于运输液氮和液态二氧化碳的货舱及其货物管系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３. １４. ５　 每个液化气货舱的出口管路应装有应急切断阀ꎮ 应急切断阀的控制应符合 ３. ７. ２ 所要求

的对遥控切断装置的要求ꎮ

３. １５　 测量和液位探测

每个货舱应有主管机关接受的液位指示系统ꎮ 作为最低要求ꎬ该系统应符合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和

国际气体运输船规则的有关要求ꎮ 油井激活船加工舱的相关系统应令主管机关满意ꎮ

３. １６　 应急遥控关闭

在压力超过 ５ＭＰａ 的货物驳运作业中ꎬ应提供应急减压和断开输送管路的应急装置ꎮ 起动应急减压

和断开输送管路的控制装置应符合 ３. ７. ２ 中对遥控关闭装置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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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章　 防污染要求

４. １　 每一核证运输有毒液体物质的船舶应持有一本货物记录簿、一本程序与布置手册和一个根据

«７３ / ７８ 年防污公约»附则Ⅱ制订并经主管机关批准的船舶海上应急计划ꎮ
４. ２　 禁止向海里排放 ３ 型船舶允许运载的有毒液体物质的残余物ꎬ或附录 １ 中列出的物品ꎬ或含有

这些物质的压载水、洗舱水等其他残余物或混合物ꎮ 任何含有有毒液体物质的残余物和混合物应排放至

港口的接收设施ꎮ 如能达到此限制要求ꎬ主管机关可以免除 ７３ / ７８ 防污公约附则Ⅱ中有关有效扫舱和水

下排放布置的要求ꎮ
４. ３　 对于 ７３ / ７８ 防污染公约附则Ⅰ管辖的货物ꎬ在适当时应实施该附则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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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章　 人员的保护

５. １　 除污淋浴和眼睛清洗

除运输仅有污染危险的物质外ꎬ在甲板上方便的地方应设置经适当标明的除污淋浴和洗眼设备ꎮ 淋

浴和洗眼设备在所有环境下都应能工作ꎮ

５. ２　 防护和安全设备

防护和安全设备应按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或国际气体运输船规则第 １４ 章对所运输货品的要求ꎬ放
置在船上的适当位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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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章　 操 作 要 求

６. １　 甲板货物和本指南管辖的货品不应同时装卸ꎮ
６. ２　 在装卸作业期间ꎬ只有从事与本指南管辖货物驳运相关的人员才被允许留在货物区域和邻近

的露天甲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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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章　 本指南对现有近海供应船舶的适用

本指南的规定也适用于在 １. １. ２ 中指明的日期前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近海供应船舶ꎬ适
用方式如下:

７. １　 除 １. １. ４ 中要求外ꎬ本指南第 １ 章的规定应适用:
. １　 主管机关可按每艘船的情况允许更大的散装液体数量ꎻ
. ２　 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和国际气体运输船规则第 ２ 章的残存能力要求不适用于 １. ３. ４. ２ 所

述的船舶ꎮ
７. ２　 主管机关在全面考虑了船舶当前的布置和设备后ꎬ对本指南第 ２ 章和第 ３ 章中认为合理和可

行的规定应予执行ꎮ 当认识到现有船舶可能难以满足这些章内的许多要求时ꎬ可予以放宽ꎮ
７. ３　 本指南第 ４ 章至第 ６ 章的规定应适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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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　 允许载运货品目录

可燃性

含有 ＩＢＣ 规则第 １７ 和 １８ 章以及 ＭＥＰＣ. ２ 号通函中所列ꎬ且本指南第 １. ２ 段允

许运载的物品混合物的油类泥浆 否

含有 ＩＢＣ 规则第 １７ 和 １８ 章以及 ＭＥＰＣ. ２ 号通函中所列ꎬ且本指南第 １. ２ 段允

许运载的物品混合物的水类泥浆 否

钻井盐水ꎬ包括 否

　 　 　 　 　 　 　 　 　 氯化钾溶液 否

　 　 　 　 　 　 　 　 　 溴化钙溶液 否

　 　 　 　 　 　 　 　 　 氯化钙溶液 否

　 　 　 　 　 　 　 　 　 硝酸钙 /硝酸镁 /氯化钾溶液 否

　 　 　 　 　 　 　 　 　 硝酸钙(等于或少于 ５０％ )溶液 否

钻井盐水(含有锌盐) 否

甲酸钾溶液 否

氯化钾溶液 否

乙醇 是

乙二醇 否

乙二醇单乙醚 是

甲醇 是

醋酸 是

甲酸 是

盐酸 否

氯化氢—氢氟混合物含有等于或少于 ３％的盐酸 否

硅酸钠溶液 否

硫酸 否

三甘醇 是

甲苯 是

二甲苯 是

液体二氧化碳 否

液氮 否

有毒液体ꎬＮＦꎬ(７)ｎ. ｏ. ｓ(商品名ꎬ含有)ＳＴ３ꎬＹ 类 否

有毒液体ꎬＦꎬ(８)ｎ. ｏ. ｓ(商品名ꎬ含有)ＳＴ３ꎬＹ 类 是

有毒液体ꎬＮＦꎬ(９)ｎ. ｏ. ｓ(商品名ꎬ含有)ＳＴ３ꎬＺ 类 否

有毒液体ꎬＦꎬ(１０)ｎ. ｏ. ｓ(商品名ꎬ含有)ＳＴ３ꎬＺ 类 是

有毒液体ꎬ(１１)ｎ. ｏ. ｓ(商品名ꎬ含有)ꎬＺ 类 否

有毒液体ꎬ(１２)ｎ. ｏ. ｓ(商品名ꎬ含有)ꎬＯＳ 类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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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 １１　 １９９４ 年国际高速船安全规则

说　 　 明

１　 本附则是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在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第 ６３ 届会议上以 ＭＳＣ. ３６(６３)决议

通过的«１９９４ 年国际高速船安全规则»(简称 １９９４ ＨＳＣ 规则)ꎬ生效日期为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１ 日ꎮ
２　 本附则已包括以下决议通过的修正案:

序　 　 号 决　 　 议 通 过 日 期 生 效 日 期

１ ＭＳＣ. １１９(７４)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６ 日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 ＭＳＣ. １７４(７９)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

３ ＭＳＣ. ２２１(８２)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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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１. 　 以常规船舶为基础批准的国际公约ꎬ以及其后应用的规定ꎬ考虑到常规船舶的建造和营运方式

已经有了大量修改和补充ꎮ 历来ꎬ船舶是采用钢材建造的ꎬ并在营运方面所受控制不大ꎮ 从事远程国际

航行的船舶只要申请检验并取得船舶安全证书ꎬ就可以在世界任何区域航行ꎬ而不受任何营运限制ꎮ 只

要船舶没有发生严重事故ꎮ 所有要做的就是在船舶安全证书期满前ꎬ申请主管机关检验合格ꎬ重新取得

证书ꎮ
２. 　 控制船舶的传统方法不应被认为是保证船舶适当的安全水准唯一可行的方法ꎮ 采用不同衡准

的其他方法不一定就是不能采用的ꎮ 多年来ꎬ大量新设计的海船已被开发ꎬ并在营运ꎮ 虽然它们不尽满

足适用于常规钢船的国际公约的规定ꎬ但它们已经证明:在限制营运的气象条件下ꎬ并按认可的维护和监

督程序ꎬ从事有限航行ꎬ它们是具有等效安全水准的营运能力ꎮ
３. 　 本规则系由国际海事组织于 １９７７ 年通过的«动力支承船安全规则»(ＤＳＣ)演变而成ꎮ 鉴于常规

船舶的安全原理是建立在船舶自身承受能力和船载的所有必需应急设备的基础上ꎮ 因而ꎬ以特定航线作

定期航行的船舶为基础的本规则的安全程度ꎬ定会有所提高ꎮ 为使本规则能在国际范围内适用ꎬ本规则

的制订已考虑了现有高速船的尺度和类型ꎬ并有利于今后海上高速运输的研究和发展ꎮ
４. 　 本规则的安全原理是建立在控制和减少风险ꎬ以及发生事故的被动保护的传统原理的基础上ꎮ

在评估安全性等效于现行公约时ꎬ应考虑到:舱室布置、主动式安全系统、营运限制、质量管理、人为因素

工程等方面的风险控制ꎮ 故数学分析法的采用将有助于风险评估和确定安全措施的效能ꎮ
５. 　 本规则考虑到高速船的排水量较常规船轻ꎬ这是为了取得高航速和参与海上运输的竞争ꎮ 因

而ꎬ本规则允许使用非常规的造船材料ꎬ但必须保证其达到至少不低于常规船要求的安全标准ꎮ
６. 　 本规则采用航速和体积的傅汝德数来定义高速船ꎬ以区别于其他常规船ꎮ
７. 　 本规则的规定还反映了因高速而可能引起的不同于常规船舶运输的其他危险ꎮ 因此ꎬ除了救生

设备和撤离手段等常规要求外ꎬ重点在于一旦发生事故ꎬ如何将出现危险状况的风险减小ꎮ 高速船自身

的某些优点如:相对排水量的储备浮力较大ꎬ也减少了«国际载重线公约»提到的某些危险ꎮ 此外ꎬ本规

中较严格和航行的营运规定ꎬ以及有关生活设施的特殊规定ꎬ对于诸如高速航行发生碰撞可能会引起的

危险后果起到抵消作用ꎮ
８. 　 上述安全概念最初曾反映在«动力支承船安全规则»中ꎮ 然而ꎬ船舶类型的新颖化和尺度的发

展ꎮ 已经导致造船业研制出了非动力支承的高速货船、装载大量乘客的高速客船ꎮ 它们的航行范围已远

远超出该«规则»的许可范围ꎮ 另外ꎬ自 １９７７ 年起应要求该«规则»修改中对海事安全标准有所改进ꎬ以
保持与常规船舶的安全性有等效功能ꎮ

９. 　 为此确立了两个不同的防护和救援概念ꎮ
１０. 　 概念之一是承认当初制订«动力支承船安全规则»时原先已预见到的船舶ꎮ 如果能方便迅速

地取得救援且载客总数受限ꎬ则被动防护和主动防护都可以放宽ꎮ 这类船被称为“受援船”ꎬ并且是在本

规则中组成“Ａ 类客船”的基础ꎮ
１１. 　 概念之二是承认了高速船进一步发展到较大的船舶ꎮ 当不能迅速而方便地取得救援或者乘客

总数不受限制时ꎬ对于这类船ꎬ还将提出附加的被动和主动的防护设施要求ꎮ 这些附加要求是:船上提供

安全避难处所、足够的主要系统、增强水密和结构完整性ꎬ以及充足的灭火能力ꎮ 这类船舶属“非受援

船”ꎬ这是本规则中组成“货船”和“Ｂ 类客船”的基础ꎮ
１２. 　 本规则的上述两个概念已演变成一个统一文件ꎬ其基础就是达到符合«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

约»的船舶所能达到的等效安全程度ꎮ 如果新技术或新设计的采用ꎬ确能证明与严格使用本规则所达到

的安全程度等效ꎬ则允许主管机关正式承认此等效性ꎮ
１３. 　 主管机关在使用本规则于高速船时ꎬ应采用本规则的全部章节ꎬ这是很重要的ꎬ因为不符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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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任何部分均可能会引起一个反过来影响船舶、乘客和船员的安全的不平衡性ꎮ 基于同样理由ꎬ现
有船舶进行可能影响安全的改装ꎬ应经主管机关批准ꎮ

１４. 　 制定本规则时ꎬ又考虑到要保证不对现有高速船的船东提出有关环境条件方面的不合理要求ꎬ
或者反过来不会因缺少适当生活设施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ꎮ 不管现有高速船的承受能力如何ꎬ不必将本

规则完全套用到它们身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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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总　 　 则

１. １　 通则

本规则应作为一整套综合性的要求来使用ꎮ 本规则对从事国际航运的高速船的设计和建造、应配设

备ꎬ以及营运和维修条件作出规定ꎮ 本规则藉助于建立起的结构和设备的标准(这些标准与严格控制高

速船的营运密切相关)来达到与满足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和 １９６６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规
定的常规船舶所具有的安全程度等同ꎮ

１. ２　 一般要求

１. ２. １　 使用本规则应满足下列一般要求:
　 . １　 应完整地使用本规则ꎻ

. ２　 高速船公司的经营者通过质量管理系统①对高速船的营运和维修实行严格的控制ꎻ

. ３　 经营者必须保证其雇用人员具有在指定航线上操纵特定高速船的资格ꎻ

. ４　 航行距离及允许营运的最坏条件应予以严格限制ꎻ

. ５　 船舶能在任何时候合理靠近避难处所ꎻ

. ６　 船舶在其营运区域内具有足够的通信、气象预报和维修设备ꎻ

. ７　 在船舶拟营运的区域内有快速提供合适的救助设备ꎻ

. ８　 失火概率较大的区域ꎬ如机器处所和特种处所ꎬ应由防火材料和灭火系统保护ꎮ 以保证尽实

际可能遏制火焰蔓延并迅速扑灭ꎻ
. ９　 提供将所有人员迅速并安全撤至救生艇筏内的设施ꎻ
. １０　 所有的乘客和船员都有座位ꎻ
. １１　 不设置乘客用的封闭式的卧铺ꎻ
. １２　 如果主管机关已作了综合审查ꎬ并认为船员居住舱室的防火安全措施和撤离程序是可行

的ꎬ则可以允许设置船员卧铺ꎮ
１. ２. ２　 在本规则适用的船上新安装的结构、机械、电气装置和设备的材料中禁止使用石棉材料ꎬ但

下列除外:
. １　 旋转叶片压缩机和旋转叶片真空泵内使用的叶片ꎻ
. ２　 液体循环用水密接头和内衬ꎬ在高温(超过 ３５０℃)或高压(超过 ７ × １０６Ｐａ)下有失火、腐蚀或

产生毒性风险ꎻ和
. ３　 在超过 １０００℃温度下使用的柔软和可伸缩绝热装置ꎮ

１. ３　 适用性

１. ３. １　 本规则适用于从事国际航行的高速船ꎮ
１. ３. ２　 本规则适用于:

. １　 在其经营的航线上ꎬ满载并以其营运航速航行至避难处不超过 ４ｈ 的客船ꎻ以及

. ２　 在其经营的航线上ꎬ满载并以其营运航速航行至避难处不超过 ８ｈ 的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

货船ꎮ
１. ３. ３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规则不适用于下列船舶:

. １　 由缔约国政府拥有或控制以及仅用在政府非商业服务的军舰、海军设施或其他船舶ꎻ

. ２　 非机动船ꎻ

７２７
① 参阅 ＩＭＯ Ａ. ７４１(１８)决议案“国际安全管理规则”ꎮ



. ３　 制造简陋的木船ꎻ

. ４　 非营业性的游艇ꎻ

. ５　 渔船ꎮ
但是ꎬ应鼓励由缔约国政府拥有或控制以及仅用在政府非商业服务的军舰、海军设施或其他船舶尽

可能以合理并实际地符合本规则ꎮ
１. ３. ４　 本规则不适用于定线航行于北美洲五大湖和航行于圣劳伦斯河东至罗歇尔角与安提科斯提

岛西点问所绘的直线以及在安提科斯提岛北面水域东至西经 ６３°线的船舶ꎮ
１. ３. ５　 本规则的适用性既要得到主管机关的确认ꎬ还应得到船舶营运国家的认可ꎮ

１. ４　 定义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规则在以下各节中所作的定义仅适用于本规则ꎬ附加的定义补充在各章的通

则中ꎮ
１. ４. １　 “主管机关”系指船旗国政府ꎮ
１. ４. ２　 “气垫船”(ＡＣＶ)系指船舶不论在静止或运动时ꎬ其重量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能被连续产生的

气垫所支承的船舶ꎬ这种船气垫的有效程度取决于该船航行时船底离水面的高度ꎮ
１. ４. ３　 “辅机处所”系指设有驱动发电机的输出功率为 １１０ｋＷ 及以下的内燃机、水喷淋器、消防泵、

舱底泵等、加油站、总功率超过 ８００ｋＷ 的配电板的诸处所ꎬ类似处所ꎬ以及通往这些处所的围蔽通道ꎮ
１. ４. ４　 “无火灾危险或火灾危险极小的辅机处所”系指设置冷藏、稳定装置、通风和空调机械、总功

率 ８００ｋＷ 及以下的配电板的诸处所ꎬ类似处所ꎬ以及通往这些处所的围蔽通道ꎮ
１. ４. ５　 “基地港”系指在营运手册中规定的专门港口ꎬ并备有:

. １　 任何时候都能与在港口或海上的该高速船保持连续的无线电通信设施ꎻ

. ２　 能取得相应地区的可靠天气预报ꎬ并及时发送到所有营运中船舶的手段ꎻ

. ３　 能为“Ａ 类船舶”提供适当的救助设备和救生设备的渠道ꎻ并且

. ４　 为该船维修服务提供适当设备的渠道ꎮ
１. ４. ６　 “基地港国”系指基地所在的国家ꎮ
１. ４. ７　 “船宽 Ｂ”系指刚性水密船体的最大型宽ꎬ不包括船排水状态(即提升和推进机械不工作)时

设计水线处及以下的附体ꎮ
１. ４. ８　 “货船”系指客船外的其他高速船ꎮ 这类船任意一舱破损后ꎬ其他未损处所的主要功能和安

全系统仍能维持正常状态ꎮ
１. ４. ９　 “装货处所”系指除特种处所外所有装货处所和通往这些处所的围蔽通道ꎮ
１. ４. １０　 “Ａ 类船”系指满足下列条件的任一高速客船:

. １　 船旗和港口国对营运的航线已经确认并确信:一旦船舶在该航线任何地点出事ꎬ有很大把握

能在下列三者中最短时间内将所有乘客和船员安全救出:
———在最坏设想条件下为保护救生艇筏内的人员免予暴露、挨冻ꎬ以至伤亡的时间ꎻ
———与该航线所处的环境条件和地理特点相适应的时间ꎻ
———４ｈꎻ以及

. ２　 载客不超过 ４５０ 人ꎮ
１. ４. １１　 “Ｂ 类船”系指 Ａ 类船以外的任一高速客船ꎮ 这类船的机器和安全系统应该这样布置:一

旦发生破损事故ꎬ且舱内主要机械和安全系统失效ꎬ该船仍能保持安全航行的能力ꎮ
１. ４. １２　 “持续操纵的控制站”系指船舶正常服务期间总有一名责任船员进行持续操纵的控制站ꎮ
１. ４. １３　 “控制站”系指设有无线电设备或航海设备ꎬ或应急电源和应急配电板的处所ꎬ或防火记录

或防火控制设备集中的处所ꎬ或设置对船舶安全营运所必需的其他功能诸如推进控制、广播设备和稳定

系统的处所ꎮ
１. ４. １４　 “公约”系指修正后的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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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１５　 “船员起居舱室”系指用于船员的处所ꎬ包括船员舱室、医疗室、办公室、盥洗室、休息室及

类似的处所ꎮ
１. ４. １６　 “临界设计条件”系指为设计目的而选取的限制特定条件ꎬ此时船舶应保持排水状态ꎮ 该

条件应该比设想的最坏条件更恶劣ꎬ其临界的界限是使船舶在残存情况下提供足够的安全性ꎮ
１. ４. １７　 “设计水线”系指船舶的提升和推进机械不工作时ꎬ船舶最大营运重量所对应的水线ꎬ且受

第 ２ 章和第 ３ 章规定的限制ꎮ
１. ４. １８　 “排水状态”系指船舶不论在静止或运动时ꎬ其全部或大部分重量由静水力支承的一种

状态ꎮ
１. ４. １９　 “故障模式和影响分析(ＦＭＥＡ)”系指附录 ４ 对船舶的系统和设备作的一项检查旨在确定

是否任何合理而可能发生的故障或不适当的操作会引起一场危险的或灾难性的结果ꎮ
１. ４. ２０　 “襟翼”系指组成水翼或气翼上整体部分的或延伸的一个部件ꎮ 用以调整该翼的水动或气

动升力ꎮ
１. ４. ２１　 “闪点”系指使用«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ＩＭＤＧ)规定的封闭杯式仪器测得的闪点ꎮ
１. ４. ２２　 “翼”系指船舶航行时会产生流体动升力的一块翼状板或三维结构物ꎮ
１. ４. ２３　 “深浸水翼”系指翼航时无割划水面产生升力的部件的那种水翼ꎮ
１. ４. ２４　 “高速船”系指最大航速能满足下式的船舶:

Ｖ≥３. ７Ñ
０. １６６７ 　 　 ｍ / ｓ

式中:Ñ———对应的设计水线下的排水体积ꎬｍ３ꎮ
１. ４. ２５　 “水翼艇”系指非排水状态时由水翼上产生的水动升力支承在水面以上的艇ꎮ
１. ４. ２６　 “船长”系指刚性水密船体水下部分的总长ꎬ不包括船在排水状态(即提升和推进机械不工

作)时设计水线处及以下的附体ꎮ
１. ４. ２７　 “空船重量”系指无货物、液舱(柜)无燃油、滑油、压载水、淡水、给养水ꎬ以及无消耗备品、

无乘客、船员和他们所携物品时的船舶排水量ꎬ以吨计ꎮ
１. ４. ２８　 “机器处所”系指设有总输出功率 １１０ｋＷ 以上的内燃机、发电机、燃油装置、推进机械、主要

电机的诸处所和类似的处所ꎬ以及通往这些处所的围蔽通道ꎮ
１. ４. ２９　 “最大营运重量”系指经主管机关允许的按预定状态营运时达到的总重量ꎮ
１. ４. ３０　 “最大航速”系指船舶处在最大营运重量状态、以最大持续推进功率在静水中航行能达到

的航速ꎮ
１. ４. ３１　 “集合站”系指船舶在应急时ꎬ能够使乘客集中接受指令ꎬ以及必要时准备弃船的地方ꎮ 乘

客处所可以用作集合站ꎬ只要这些处所能容纳所有乘客接受指令ꎬ并准备好弃船ꎮ
１. ４. ３２　 “非排水状态”系指船舶处于正常航行时ꎬ而其重量主要由非水静力支承的状态ꎮ
１. ４. ３３　 “燃油装置”系指给燃油的锅炉输送燃油的预处理装置或向内燃机输送加油的预处理装

置ꎬ还包括油压大于 ０. １８Ｎ / ｍｍ２的各种油压力泵、滤器和加热器等ꎮ
１. ４. ３４　 “开敞车辆处所”系指下列处所:

. １　 任何载客都能抵达该处的出入口ꎻ

. ２　 计划装载油箱内带有自用燃油的机动车辆ꎻ且

. ３　 该处所或者两端敞开或者一端敞开ꎬ并通过在其侧壁上或甲板顶部或上方设置的永久性开

口ꎬ为整个处所提供有效而充足的自然通风ꎮ
１. ４. ３５　 “操纵室”系指执行船舶航行和控制的封闭区域ꎮ
１. ４. ３６　 “操纵站”系指操纵室内设有必需的航行ꎬ操纵和通讯设施和限制区域ꎮ 在此区域执行航

行、操纵、通讯、指挥、下达舵令和瞭望观察等业务ꎮ
１. ４. ３７　 “营运航速”为最大航速的 ９０％ ꎮ
１. ４. ３８　 “组织”系指国际海事组织ꎮ
１. ４. ３９　 “乘客”系指除下列人员之外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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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船长和船员或在船上以任何职务从事或参加该船业务的其他人员ꎻ及

. ２　 一周岁以下的儿童ꎮ
１. ４. ４０　 “客船”系指载客超过 １２ 人的船舶ꎮ
１. ４. ４１　 “避难地”系指船舶遭遇恶劣气候能对其安全构成危险时提供庇护的任何天然或人工的遮

蔽地区ꎮ
１. ４. ４２　 “公共处所”系指供乘客使用的酒吧、乐池、吸烟室、主要座位区、娱乐室、餐厅、休息室、走

廊、盥洗室和其他类似的永久性封闭处所ꎮ
１. ４. ４３　 “服务处所”系指诸如设有加热食品的设备ꎬ但无带有暴露热表面的烹调设备的配膳室、贮

存舱柜、小卖部、贮藏室和行李间等封闭处所ꎮ
１. ４. ４４　 “有义波高”系指在给定时间内观察到的三分之一最大波高的平均值ꎮ
１. ４. ４５　 “特种处所”系指用来装载油箱内带自用燃油的机动车辆的封闭处所ꎮ 这些车辆可以驶进

或驶出该处所ꎬ且有通道可供乘客出入ꎮ 该处所还包括装载货物车辆的处所ꎮ
１. ４. ４６　 “水面效应船“(ＳＥＳ)是一种藉助永久浸在水中的硬结构可全部或部分地保持气垫的气

垫船ꎮ
１. ４. ４７　 “过渡状态”系指介于排水状态和非排水状态之间的状态ꎮ
１. ４. ４８　 “最坏预期情况”系指船舶证书中规定的可从事计划营运的该船的环境条件ꎮ 应该考虑的

参数ꎬ诸如最坏条件的许用风力、有义波高(包括波长和浪向的不利组合)、最低气温、能见度、安全航行

的水深ꎬ以及主管机关认为在该区域营运的这种类型的船舶所需要的其他参数ꎮ

１. ５　 检验

１. ５. １　 每艘船舶应作如下检验:
. １　 初次检验ꎮ 每艘船投入营运之前或首次取得证书之前应进行该项检验ꎮ
. ２　 换新检验ꎮ 除 １. ８. ５ 或 １. ８. １０ 规定外ꎬ在主管机关规定的期间内ꎬ但不超过五年ꎬ船舶应进

行该项检验ꎮ
. ３　 定期检验ꎮ 船舶证书到期周年日前后三个月内应进行该项检验ꎻ和
. ４　 附加检验ꎮ 如有特别情况发生时的检验ꎮ

１. ５. ２　 上述 １. ５. １ 中涉及的检验应按下列规定执行:
. １　 初次检验包括:
. １. １　 对有关装载、环境条件、航速和操纵性所作的假定和限制作出评估ꎻ
. １. ２　 对来自计算、试验、试航的那些用以证明该设计是安全的种种数据作出鉴定ꎻ
. １. ３　 进行本规则所要求的“故障模式和影响分析”ꎻ
. １. ４　 检查提供给船舶的各种手册是否齐全ꎻ且
. １. ５　 对船舶的结构、安全设备、无线电设备和其他装置、属具ꎬ布置和材料作全面检验ꎬ以保证

他们符合本规则的要求ꎬ并确信他们处于满意的状态和适合该船预定的服务ꎻ
. ２　 换证检验和定期检验应对船体结构(包括船底外部和有关项目)、安全设备、无线电设备和

１. ５. ２. １ 中涉及的其他装置作全面检验ꎬ以保证其符合本规则的要求ꎬ并确信其处于满意的

状态和适合该船预定的服务ꎮ 应在船舶处于脱离水面的合适状态下进行船底检验ꎻ仔细检

查任何损坏或有问题的部位ꎮ
. ３　 在作了一次会引起按 １. ７. ３ 规定进行检查的修理之后ꎬ或作了重大修理或更新之后ꎬ应根据

实际情况普遍或部分地进行附加检验ꎮ 该检验应保证:所作的必要修理和更新是有效的ꎬ此
修理和更新所采用的材料和工艺各方面均能令人满意ꎬ且该船在各方面均能符合本规则的

要求ꎮ
１. ５. ３　 按上述 １. ５. １. ３ 规定的定期检验应签署在高速船安全证书上ꎮ
１. ５. ４　 为了强化本规则规定的要求ꎮ 应由主管机关的官员承担船舶检查和检验ꎮ 当然ꎬ主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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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授权验船师或其承认的组织执行检验和检查ꎮ
１. ５. ５　 主管机关至少应该授予执行 １. ５. ４ 检验和检查的验船师和其承认的组织以下权限:

. １　 要求修理船舶ꎻ和

. ２　 如果港口国当局提出要求ꎬ实施检查和检验ꎮ
主管机关应通知国际海事组织对其授权的验船师或其承认的组织的权限职责和条件ꎮ
１. ５. ６　 当被授权的验船师或承认的组织确定船舶的状况或其装备情况实际上与其证书不符时ꎬ或

该船营运会危及船舶或船上人员的安全时ꎬ该验船师或组织应立即提出纠正措施ꎬ并及时通知主管机关ꎮ
如果该纠正措施未予贯彻ꎬ则应撤消其证书并立即通知主管机关ꎻ若船舶在别国政府的管辖区域内ꎬ则应

立即通知该港口国的有关当局ꎮ 港口国有关当局接到主管机关的官员、授权验船师或承认的组织的通知

后ꎬ则该港口国的政府应为该官员、授权的验船师或承认的组织提供必需的帮助ꎬ使其能按本节规定实施

其职责ꎮ 如可行ꎬ则该港口国政府还应保证:该船不得继续投入营运ꎬ除非该船投入营运后不会给船舶或

船上人员带来危险ꎮ
１. ５. ７　 主管机关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充分保证检查和检验的完整性和有效性ꎬ并应为达到此职责而

作出种种必要的安排ꎮ

１. ６　 认可

船东有责任向主管机关提供充分的资料ꎬ使其能对船舶的设计特征作出充分的评估ꎮ 此外还特别推

荐:如有可能ꎬ船东和主管机关、港口国或管辖国在尽可能早的阶段就开始进行接触和讨论ꎬ以便主管机

关充分评估该船的设计ꎬ为使该船达到规定的安全程度而确定适用的附加要求和变通要求ꎮ

１. ７　 检验后状况的维持

１. ７. １　 船舶及其设备的状况应该始终保持在符合本规则规定的状况下ꎬ以确保该船在各方面均适

合营运ꎬ不会给船舶或船上人员带来危险ꎮ
１. ７. ２　 船舶在完成 １. ５ 规定的任何检验后ꎬ未经主管机关批准ꎬ已检验的结构、设备、属具、布置和

材料均不得变更ꎮ
１. ７. ３　 不论船舶发生什么偶然事故或者影响到结构、设备、属具和材料的有效性和完整性ꎬ船长或

船东应及时报告负责的主管机关、授权的验船师或承认的组织ꎬ让他们着手调查后ꎬ决定是否有必要进行

１. ５ 规定的检验ꎮ 如果该船在别国政府管辖的地区ꎬ船长或船东还应立即向港口国有关机构报告ꎮ 授权

的验船师或承认的组织应查明上述报告是否已经作出ꎮ

１. ８　 高速船安全证书

１. ８. １　 被称为“高速船安全证书”的证书应在完成船舶的初次检验或换证检验并确认该船符合本

规则规定后颁发ꎮ 该证书应由主管机关或主管机关授权的任何个人或承认的组织签发或签署ꎬ但无论由

谁发ꎬ主管机关都应对证书完全负责ꎮ
１. ８. ２　 公约缔约国政府可接受他国主管机关的委托对船舶进行检验ꎮ 如认为该船符合规则要求ꎮ

应按照本规则规定发给或授权发给证书ꎮ 并且如果适时ꎮ 则应按本规则要求签署或授权签署该船证书ꎮ
如此签发的证书务必载明是受船旗国政府的委托而签发的ꎮ 此项证书与按 １. ８. １ 所发证书具有同等效

力ꎬ并受同样的承认ꎮ
１. ８. ３　 证书的格式见本规则附录 １ꎮ 若所用文字既非英文亦非法文ꎬ则证书内应附有英文或法文

的译文ꎮ
１. ８. ４　 由主管机关签发高速船安全证书的间隔期限ꎬ应不超过五年ꎮ
１. ８. ５　 虽然 １. ８. ４ 对签发证书的间隔期作了规定ꎬ若在原证书到期之日前三个月内完成换证检验ꎬ

则新证书应从该换证检验完成日起生效ꎬ有效期自原证书到期之日起不超过五年ꎮ
１. ８. ６　 若在原证书到期之日后完成换证检验ꎬ则新证书应在换证检验完成日起生效ꎬ有效期自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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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到期之日起不超过五年ꎮ
１. ８. ７　 若在原证书到期之日前超过三个月完成换证检验ꎬ则新证书应在换证检验完成日起生效ꎬ有

效期自换证检验完成日起不超过五年ꎮ
１. ８. ８　 若签发证书的期限不满五年ꎮ 则主管机关可以对该证书的有效期进行展期超出证书到期之

日直至 １. ８. ４ 规定的最大期限ꎬ只要所作的检验系按签发五年期证书的要求进行即可ꎮ
１. ８. ９　 若换证检验已完成ꎬ但新证书尚不能在原证书到期之日前换发或交到船上ꎬ则主管机关授权

的个人或组织可以对原证书签署展期ꎮ 此证书被视作有效ꎬ其有效期自原证书到期之日起不得超过五

个月ꎮ
１. ８. １０　 若证书到期时船舶不在预定检验国的港口ꎬ则主管机关可将该证书展期ꎬ但此展期仅以能

使该船完成驶抵预定检验地点为限ꎬ而且仅在如此办理时看来是适当和合理的情况下才行ꎮ 证书展期不

得超过一个月ꎮ 获得这样展期限的船舶ꎬ在抵达预定检验地点后不得因获上述展期而在未领到新证书之

前驶离该地ꎮ 新证书应在完成换证检验后发给并生效ꎬ有效期自获得展期之前的原证书到期之日起不超

过五年ꎮ
１. ８. １１　 在特殊情况下ꎬ根据主管机关的决定ꎬ新证书上不必按 １. ８. ６ 或 １. ８. １０ 所规定的原证书到

期之日起不超过五年ꎮ
１. ８. １２　 若定期检验在 １. ５ 规定的期限之前完成ꎬ则

. １　 应对证书上的周年日通过签署日期作修改ꎬ该日期不得超过该检验完成之日以后三个月ꎻ

. ２　 按 １. ５ 规定的下次定期检验应以新的周年日计算在 １. ５ 阐明的间隔期内完成ꎻ且

. ３　 到期之日可以保持不变ꎬ只要进行了一次或多次定期检验ꎬ以至 １. ５. １. ３ 阐明的检验之间最

大间隔期未被超过ꎮ
１. ８. １３　 在下列任一情况下按 １. ８. １ 或 １. ８. ２ 签发的证书应为失效:

. １　 若在 １. ５. １ 规定的期限内未完成相应的检验ꎻ

. ２　 若对证书未按 １. ５. ３ 规定进行签署ꎻ或

. ３　 船舶变更船旗国时ꎮ 其有当换发新证书的国家政府确认该船已满足 １. ７. １ 和 １. ７. ２ 的要求

时ꎬ才换发新证书ꎮ 若变更船旗后的 ３ 个月内ꎬ前一个船旗国政府如接到申请ꎬ应尽速将变

更船旗前该船所携证书的副本及有关检验报告(如备有时)ꎬ送交该船的新的主管机关ꎮ
１. ８. １４　 任何船舶除持有有效证书外ꎬ不得要求本规则赋予各项特权ꎮ

１. ９　 高速船营运许可证书

１. ９. １　 高速船除具有高速船安全证书外ꎬ还应取得有效的高速船营运许可证书ꎬ才能从事商业性运

输ꎮ 无高速船营运许可证书的高速船ꎬ可以从事不装载乘客或货物的航行ꎮ
１. ９. ２　 高速船营运许可证书应由主管机关颁发的证明该高速船符合 １. ２. ２ 至 １. ２. ７ 的要求ꎬ以及

规定了该高速船的营运条件ꎬ并且应以本规则第 １８ 章规定的航线操作手册的内容为基础进行草拟ꎮ
１. ９. ３　 主管机关在颁发高速船营运证书之前应咨询各个港口国政府ꎬ以便获得该船营运涉及该国

家的各种营运条件的细节ꎮ 主管机关应将那些强制性条件记入营运证书上ꎬ并且纳入该船航线操作手

册中ꎮ
１. ９. ４　 港口国政府为了查明该船的状况与条件是否与其营运许可证书相符ꎬ可以对该船进行检查

并审核其文件资料ꎮ 如在此审核中发现缺陷ꎬ则该营运许可证书将停止生效ꎬ直到此类缺陷被纠正或采

取别的办法来解决ꎮ
１. ９. ５　 按 １. ８ 规定同样适用于高速船营运许可证书的颁发和有效期限ꎮ
１. ９. ６　 高速船营运许可证书的样本见本规则附录 ２ꎮ 若所用文字既非英文亦非法文ꎬ则文本中应

包括这两种文字之一的译文ꎮ

１. １０　 控制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附则第 １ 章第 １９ 条规定适用于除按 １. ８ 要求颁发的高速船安全证书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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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包括高速船营运许可证书ꎮ

１. １１　 等效

１. １１. １　 凡本规则要求船舶应装设或配备的专门装置、材料、设备或器具ꎬ或其型式ꎬ或本规则要求

应制订的任何专门规定ꎬ主管机关可准许该船装设或配备任何其他的装置、材料、设备或器具ꎬ或其型式ꎬ
或采取任何其他措施ꎬ但须通过试验或其他方法ꎬ经主管机关认定这些替代的装置、材料、设备或器具或

其型式ꎬ或其他措施至少与本规则所要求者具有同等效能ꎮ
１. １１. ２　 对于特殊设计的高速船ꎬ如满足本规则任一规定为不切实际时ꎬ主管机关可允许采用变通

要求ꎬ达到等效的安全程度ꎬ该主管机关应将此替代的情况和理由通知国际海事组织ꎬ然后该组织再将此

事通告各成员国ꎮ

１. １２　 应配备的资料

１. １２. １　 主管机关应确保经营该船的船公司经营部门已经为该船提供以手册形式的充足资料和指

导性文件ꎬ以使该船能进行安全营运和维护ꎮ 这些手册应包括航行操作手册、船舶操纵手册ꎬ维修手册和

计划表ꎮ 应对上述资料作及时而必要的更新ꎬ使其切合最新情况ꎮ
１. １２. ２　 上述手册的内容至少应包括第 １８ 章所规定的资料ꎬ且应以该船船员能看懂的文字书写ꎮ

如果所用文字非英文ꎬ则至少应该提供一份航行操作手册和船舶操纵手册的英文本ꎮ

１. １３　 今后的发展

１. １３. １　 应承认当今高速船设计方面的研究和发展日新月异ꎬ新型高速船的不断涌现与制订本规则

时所见到的面貌截然不同ꎮ 本规则不限制这种新型设计的进展和开发ꎬ这一点十分重要ꎮ
１. １３. ２　 某设计或许不能符合本规则的规定ꎬ在这种情况下ꎬ主管机关应该确定本规则的规定对该

设计能应用的范围ꎮ 并且必要时为该船提供一个等效安全标准而开发的附加要求或变通要求ꎮ
１. １３. ３　 在评估获取按本规则要求的等效条件时ꎬ主管机关应考虑上述两点要求ꎮ

１. １４　 安全信息的传递

１. １４. １　 当主管机关对涉及适用本规则船舶海损事故作调查时ꎬ主管机关应将其官方报告的副本提

交国际海事组织ꎮ 国际海事组织将请各成员国注意该报告的存在并取得副本ꎮ
１. １４. ２　 如在船舶营运实践中ꎬ暴露出结构或设备方面的缺陷影响到船舶设计的安全性时ꎬ船东应

通知主管当局ꎮ

１. １５　 本规则的修订

１. １５. １　 本规则将由国际海事组织在最佳不超过四年的间隔期予以审查ꎬ根据设计和技术的新发展

而考虑对现有规定进行修改ꎮ
１. １５. ２　 当主管机关认定新设计或新技术的成果可被采纳时ꎬ该主管机关可将该成果的细目提交国

际海事组织ꎬ以便国际海事组织在定期审查时考虑将其纳入本规则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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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浮力、稳性与分舱

Ａ 部分　 一 般 规 定

２. １　 通则

２. １. １　 船舶应具备:
. １　 在非排水状态和过渡状态营运时ꎬ足以保证安全的稳性和稳性系统ꎻ
. ２　 在排水状态营运时ꎬ完整和破损情况下ꎬ足以保证安全的浮力和稳性ꎬ和
. ３　 因任何系统故障足以保证船舶由非排水和过渡状态安全转至排水状态时的稳性ꎮ

２. １. ２　 计算稳性时应考虑结冰的影响ꎮ 附录 ５ 中给出了结冰允许量实际经验的例子ꎬ供主管机关

指南用ꎮ
２. １. ３　 除另有明文规定者外ꎬ下列定义适用于本章和其他各章:

. １　 “向下进水点”系指当船处于完整或破损状态下ꎬ横倾至越过平衡角一个角度时ꎬ引起剩余

浮力处所发生浸水的任一开口ꎮ
. ２　 “全浸式水翼”系指在翼航状态下无升举力划破水面的水翼ꎮ
. ３　 “多体船”系指以通常纵倾和横倾角运行的一种船舶ꎬ其具有贯入海面一个以上分离区域的

刚性船体结构ꎮ
. ４　 处所的“渗透率”系指处所放水所占部分体积的百分数ꎮ
. ５　 “围裙”系指用于贮存或划分气垫的向下延伸的柔性结构ꎮ
. ６　 与结构有关的“水密”系指在完整或破损状态水压头的作用下防止水以任何方向通过结构

的能力ꎮ
. ７　 “风雨密”系指在任何风浪情况下ꎬ甚至达到规定的临界设计情况下ꎬ都不会有水渗入船内ꎮ

２. ２　 完整浮力

２. ２. １　 所有船舶均应在设计水线状态下具有足够的浮力储备ꎬ以满足本章的完整稳性和破损稳性

要求ꎮ 为允许该船舶以任何预期的状态下运行ꎬ主管机关可以要求有更大的浮力储备ꎮ 只有以下情况的

舱室才能包括在浮力储备的计算中:
. １　 水密的ꎻ
. ２　 认为其结构尺寸和布置足以保持其水密完整性ꎻ和
. ３　 位于基准面以下的ꎬ该基准面可以是水密甲板或由 ２. ２. ３. １ 所规定的用水密结构覆盖的非

水密甲板的等效结构ꎮ
２. ２. ２　 应配备核查 ２. ２. １ 所考虑舱室水密完整性的设备ꎮ
２. ２. ３　 如果水进入 ２. ２. １. ３ 所规定基准面以上的结构会有明显影响船舶的稳性和浮力ꎬ则这些结

构应:
. １　 具有足够的强度来保持水密完整性ꎬ并设置水密关闭装置ꎻ或
. ２　 具有足够的排水装置ꎻ或
. ３　 等效的上述两种措施的结合ꎮ

２. ２. ４　 用于关闭风雨密结构限界面上的开口的装置应该是在所有营运状态下都保持风雨密完整性

的装置ꎮ

２. ３　 排水状态下的完整稳性

２. ３. １　 割划式水翼船和 /或全浸式水翼船ꎬ在所有允许的装载情况下ꎬ应具有足够的稳性以符合附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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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规定ꎬ并且当其承受大于该附录 １. １. ２ 和 １. １. ４ 的倾侧力矩时ꎬ应特别保持其横倾角小于 １０°ꎮ
２. ３. ２　 多体船在所有允许的装载情况下ꎬ应符合附录 ７ 的有关要求ꎮ
２. ３. ３　 根据 ２. ３. ４ 要求ꎮ 所有其他船舶在所有允许的装载情况下ꎮ 应符合以下衡准:

. １　 按 Ａ. ５６２(１４)决议(气象衡准)ꎻ

. ２　 当最大复原力臂(ＧＺ)位于 θ ＝ １５°处时ꎬ至 θ ＝ １５°复原力臂曲线(ＧＺ 曲线)下面积应不小于

０. ０７ｍｒａｄꎻ当最大复原力臂位于 θ ＝ ３０°或以上处时ꎬ至 θ ＝ ３０°复原力臂曲线下面积应不

小于 ０. ０５５ｍｒａｄꎻ当最大复原力臂位于 θ ＝ １５°和 θ ＝ ３０°之间ꎬ复原力臂曲线下相应的面积

应不小于:
Ａ ＝ ０. ０５５ ＋ ０. ００１(３０° － θｍａｘ)　 　 (ｍｒａｄ)

式中:θｍａｘ是复原力臂曲线达到最大值时的倾角(°)ꎻ
. ３　 复原力臂曲线下 θ ＝ ３０°和 θ ＝ ４０°之间ꎬ或当进水角 θｆ

①小于 ４０°时ꎬθ ＝ ３０°和 θｆ之间的面积

应不小于 ０. ０３ｍｒａｄꎻ
. ４　 在横倾角等于或大于 ３０°处ꎬ复原力臂 ＧＺ 应不小于 ０. ２０ｍꎻ
. ５　 最大复原力臂应位于横倾角不小于 １５°处ꎻ和
. ６　 初稳性高度 ＧＭ０ 应不小于 ０. １５ｍꎮ

２. ３. ４　 如果船舶的特性不适合于应用 ２. ３. ３ 的规定ꎬ主管机关可以按适合的船舶类型和营运区域

接受等效于 ２. ３. ３ 规定的其他衡准ꎮ

２. ４　 非排水状态下的完整稳性
２. ４. １　 本节和 ２. １２ 的要求适用于假定条件是任何设置的稳性系统完全有效运行ꎮ
２. ４. ２　 应进行合适的计算或试验ꎬ说明在批准的营运限制范围内当运行在非排水和过渡状态下ꎬ在

船舶因回转产生横摇、纵倾、升沉或横倾或其任何组合的干扰之后ꎬ将回到原来的状态ꎮ
２. ４. ３　 对系列船的首艘船和 /或其他船的横摇稳性和纵摇稳性应在第 １８ 章和附录 ８ 要求的营运安

全性试航中作质量评定ꎮ 此类试航的结果可以指明是否有必要实施运行限制ꎮ
２. ４. ４　 如果船舶设置穿出水面的结构或附体ꎬ则应采取预防措施ꎬ防止在与浸没水中或漂浮水面的

物体碰撞后船舶出现危险的姿态或倾侧和失去稳性ꎮ
２. ４. ５　 在设计中ꎬ如果把定期利用气垫变形作为控制船的一种辅助手段ꎮ 或把定期利用气垫向大

气排气以操纵船舶ꎬ则应确定对垫升稳性的影响ꎬ并制定对利用船的速度或姿态的限度ꎮ
２. ４. ６　 对设置柔性围裙的气垫船ꎬ应说明在营运状态下围裙保持稳固的情况ꎮ

２. ５　 过渡状态下的完整稳性
２. ５. １　 从排水状态转为非排水状态以及相反过程所用的时间应尽可能短ꎬ除非说明在此过渡期间

稳性无实质性的减小ꎮ
２. ５. ２　 水翼船应符合附录 ６ 的有关规定ꎮ

２. ６　 破损后排水状态下的浮力和稳性
２. ６. １　 本节的要求适用于所有允许的装载情况ꎮ
２. ６. ２　 为进行破损稳性计算ꎬ体积和表面渗透率一般应按下表计取ꎮ

处　 　 所 渗透率(％ ) 处　 　 所 渗透率(％ )

货物或储物处所

起居处所

机器处所

６０
９５
８５

液体舱柜

货物车辆处所

空舱

０ 或 ９５∗

９０
９５

　 　 ∗取导致更苛刻要求者ꎮ

５３７
① 在应用本衡准时ꎬ不会引起进一步浸水的小开口不必视作开启的ꎮ



２. ６. ３　 尽管有 ２. ６. ２ 的规定ꎬ如果导致更不利的状态ꎬ则渗透率应采用直接计算确定ꎮ 如按照 ２. ６. ２
导致较小不利的状况ꎬ则也可采用直接计算确定渗透率ꎮ

２. ６. ４　 主管机关可以同意在空舱利用低密度泡沫材料或其他介质提供浮力ꎬ条件是应提供足够的

证据表明任何此类推荐的介质是最合适的替代物ꎬ以及

. １　 如果是泡沫材料ꎬ应呈封闭网眼形ꎬ否则ꎬ应为不透水ꎻ

. ２　 在营运状态下结构牢固ꎻ

. ３　 相对于与接触的结构材料ꎬ或相对于可能与该介质接触的其他物质应是化学惰性的(参阅

７. ４. ３. ７ 的要求)ꎻ和
. ４　 应就地适当固定ꎬ并应易于搬移ꎬ以便检查该空舱ꎮ

２. ６. ５　 任何较 ２. ６. ６ 至 ２. ６. ８ 规定小的范围破损ꎬ如适用时ꎬ对会导致更严重的情况者ꎬ也应予以

检查ꎮ 破损的形状应假定为一个平行六面体ꎮ
２. ６. ６　 下列船侧破损应假定发生在船舶周边的任何位置ꎮ

. １　 破损的纵向范围应为 ０. １Ｌꎬ或 ３ｍ ＋０. ０３Ｌ 或 １１ｍꎬ取最小者ꎻ

. ２　 破损的横向范围应为 ０. ２Ｂ 或 ０. ０５Ｌ 或 ５ｍꎬ取最小者ꎮ 然而ꎬ如果船舶设置充气围裙或无浮

力船侧结构ꎬ则穿破横向范围应不小于主浮力船体或舱结构宽度的 ０. １２ 倍ꎬ和
. ３　 破损的垂向范围应取船的全深ꎮ

２. ６. ７　 按 ２. ６. ８ 要求的底部破损应假定发生在如下船底的任何位置:
. １　 破损的纵向范围应为 ０. １Ｌ 或 ３ｍ ＋０. ０３Ｌ 或 １１ｍꎬ取最小者ꎻ
. ２　 破损的横向范围应为船底的全宽或 ７ｍꎬ取小者(见图 ２. ６. ７. ２)ꎻ和
. ３　 破损的垂向范围应为 ０. ０２Ｂ 或 ０. ５ｍꎬ取小者ꎮ

２. ６. ８　 对 Ｂ 类船ꎬ当破损位于船的前部 ０. ５Ｌ 内时ꎬ２. ６. ７ 中规定的假定破损长度应增大 ５０％ ꎮ

图　 ２. ６. ７. ２

２. ７　 倾斜试验与稳性资料

２. ７. １　 每一艘建造完工的船舶均应作倾斜试验ꎬ并确定其稳性要素ꎮ 当不可能作出精确的倾斜试

验时ꎬ空船排水量和重量的检验用精确的计算来确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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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７. ２　 船东应向船长提供符合本条规定的与船舶稳性有关的可靠资料ꎮ 有关稳性的资料在送交船

长以前应连同保存的副本提交主管机关批准ꎬ并且当主管机关在任何特殊情况下有要求时ꎬ应将该附加

件以及修订件合在一起ꎮ
２. ７. ３　 如果对船舶的任何改建会对提供给船长的稳性资料导致根本性影响时ꎬ则还应提交修正的

稳性资料ꎮ 如有必要ꎬ船舶应重做倾斜试验ꎮ
２. ７. ４　 每项按本要要求进行的倾斜试验或空船重量检验ꎬ以及空船状态特性计算的报告ꎬ均应连同

其保存的副本提交主管机关批准ꎮ 批准后的报告应由船东置于在船上适当位置ꎬ由船长负责保管ꎬ并当

主管机关存任何特殊情况下有要求时ꎬ该报告应和附加文件以及修订文件合在一起ꎮ 对平时得到的修正

空船状态细节ꎬ应由船长在计算船舶的稳性时进行应用ꎮ 代替先前批准的资料ꎮ
２. ７. ５　 当主管机关有要求时ꎬ倾斜试验或空船重量检验后应把修正的稳性资料提供给船长ꎮ 所提

供的资料应与其保存的副本一起提交主管机关批准ꎬ当主管机关在任何特殊情况下有要求时ꎬ该资料应

和附加文件及修订文件合在一起ꎮ
２. ７. ６　 说明符合本章要求的稳性资料应以稳性报告书形式编写ꎬ该资料应一直存放存船上由船长

负责保管ꎮ 该资料应包括适用于该船的详细数据ꎬ并应反映船舶的装载情况和操作模式ꎮ 标注出包括稳

性横交曲线中的任何封闭上层建筑或甲板室以及临界进水点和进水角ꎮ
２. ７. ７　 每艘船舶均应在船首和船尾设有清晰标注吃水的水尺ꎮ 如果吃水标志不是位于易于读出的

地方或因为特殊贸易造成的操作限制使得难以读吃水标志ꎬ则船舶应设有一个可靠的指明吃水的系统ꎬ
藉此能确定首、尾吃水ꎮ

２. ７. ８　 船东或船舶建造暂应确保能精确测定吃水标志的所在位置ꎬ以及确保该标志永久性设置于

船体上ꎮ 在倾斜试验之前ꎬ应向主管机关提供吃水标尺精度的说明ꎮ

２. ８　 装载及稳性评定

船舶装载完成后及每次航行的离港之前ꎬ船长应测定船的纵倾和稳性ꎬ并且还应查明和记录该船

是否符合有关要求的稳性衡准ꎮ 主管机关可以同意使用电子装载和稳性计算机或为此目的的等效

方法ꎮ

２. ９　 设计水线的标志和记录

设计水线应清晰地标注在船中部外侧ꎬ并应记载在高速船安全证书上该水线应采用符号 Ｈ 来识别ꎮ

Ｂ 部分　 对客船的要求

２. １０　 通则

为考虑乘客重量的影响符合本章的要求ꎬ应采用于下述资料:
. １　 每平方米分布乘客 ４ 人ꎻ
. ２　 每个乘客质量为 ７５ｋｇꎻ
. ３　 坐着的乘客的垂向重心在座椅以上 ０. ３ｍ 处ꎻ
. ４　 站立的乘客的垂向重心在甲板以上 １. ０ｍ 处ꎻ
. ５　 应考虑乘客和行李是在乘客通常可以任意到达的处所ꎻ
. ６　 乘客应分布在集合站所在的一侧船舷区域ꎬ并且因此导致乘客产生最不利的横倾力矩ꎮ

２. １１　 排水状态下的完整稳性

船舶应具有足够的完整稳性ꎬ当船在静水情况下ꎬ在所有允许的装载状态和可能产生的不可控制的

乘客移动作用下所引起的偏离水平位置的倾侧应不超过 １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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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２　 非排水状态下的完整稳性

２. １２. １　 在静水中由于乘客移动的影响和由于附录 ６. １１. ４ 规定的横向风压引起的总横倾角应不超

过 １０°ꎮ
２. １２. ２　 在所有的装载状态下ꎬ由于回转引起的向外侧横倾应不超过 ８°以及由于附录 ６ 中 １. １. ４ 规

定的横向风压和由于回转引起向外侧的总横倾应不超过 １２°ꎮ

２. １３　 破损后排水状态下的浮力和稳性

在 ２. ６. ５ 至 ２. ６. ８ 中详细规定的任一假设破损情况之后ꎬ船舶在静水中应具有足够的浮力和正稳

性ꎬ以同时确保:
. １　 在停止进水和达到平衡之后ꎬ最终水线位于任何可能发生进一步浸水的开口下缘以

下 ３００ｍｍꎻ
. ２　 船舶在任何方向偏离水平线的倾侧角通常不超过 １０°ꎬ然而ꎬ如果这明显地不切实际ꎬ只要设

有有效的防滑甲板表面ꎮ 如合适的ꎬ诸如防滑孔、防滑条等支撑点ꎬ可允许船在破损后倾斜

至 １５°时ꎬ立即能在 １５ｍｉｎ 内减到 １０°ꎻ
. ３　 从破损水线到船的残存登乘位置ꎬ应有正值干舷ꎻ
. ４　 任何可能引起乘客舱室或脱险通道的进水不会明显地阻碍乘客的撤离ꎻ
. ５　 为组织撤离用的必要的基本应急设备、应急无线电、供电设备和广播系统ꎬ保持易于到达和

可操作ꎻ
. ６　 多体船的剩余稳性应符合附录 ７ 中的相应衡准ꎻ和
. ７　 任何其他船舶的剩余稳性应满足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１ 章第 ８ 条的要求ꎮ

２. １４　 倾斜试验和稳性资料

２. １４. １　 在不超过 ５ 年的定期间隔ꎬ对所有客船应进行空船重量检验ꎬ以核查空船排水量重心纵向

位置有无任何变化ꎮ 与认可有稳性资料相比较ꎬ只要发现或预见空船排水量的偏差超过 ２％ ꎬ或重心纵

向位置的偏差超过 １％ Ｌꎬ则该客船应重做倾斜试验ꎮ
２. １４. ２　 按 ２. ７. １ 编制的倾斜试验空船重量检验的报告ꎬ以及随后所作空船状态详细计算的报告ꎬ

连同用以保存的副本应提交主管机关批准ꎮ 该批准的报告应由船东置于船上ꎬ并由船长负责保管ꎬ当主

管机关在任何特殊情况下有要求时ꎮ 该报告应与附加文件和修订文件合在一起ꎬ平时得到修正的空船状

态详细资料应由船长在计算船舶的稳性时使用ꎬ而代替先前批准的资料ꎮ
２. １４. ３　 如主管机关有此要求ꎬ应在任何倾斜试验或空船重量检验后ꎬ将修正的稳性资料提供给船

长ꎮ 所提供的资料应连同用以保存的副本一起提交主管机关批准ꎬ并当主管机关在任何特殊情况下有要

求时ꎬ该资料应与附加文件和修正文件合在一起ꎮ

Ｃ 部分　 对货船的要求

２. １５　 破损后排水状态下的浮力和稳性

在 ２. ６. ５ 至 ２. ６. ７ 中详细规定的任一假设破损情况之后ꎬ船舶在静水中应具有足够的浮力和正稳

性ꎬ以同时确保:
. １　 在停止进水和达到平衡后ꎬ最终水线位于任何可能发生进一步进水的开口下缘以下 １５０ｍｍꎻ
. ２　 船舶在任何方向偏离水平线的倾侧角通常不超过 １５°ꎬ然而ꎬ如果这明显不切实际ꎬ只要设有

有效的防滑甲板表面和合适的诸如防滑孔、防滑条等支撑点ꎬ可允许在船舶破损后倾斜至

２０°时ꎬ立即能在 １５ｍｉｎ 内减少到 １５°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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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从破损水线到船的残存登乘位置有正值干舷ꎻ

. ４　 为组织撤离的必要的应急设备、应急无线电、供电设备和广播系统ꎬ保持易于到达和可操作ꎻ

. ５　 多体船的剩余稳性应符合附录 ７ 中的相应衡准ꎻ和

. ６　 任何其他船舶的剩余稳性应满足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１ 章第 ８ 条的要求ꎮ

２. １６　 倾斜试验

如果与一艘船的空船重量检验、配重或其他说明表明其空船重量与该系列的另一艘船按 ２. ７. １ 得到

的空船重量相一致ꎬ则主管机关可以不要求按 ２. ７. １ 规定做倾斜试验ꎻ就此而言ꎬ一艘该系列的做过倾斜

试验的船与之比较时ꎬ处于 ２. １４. １ 参数范围内的船ꎬ均应被视作与该船十分相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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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３ 章　 结　 　 构

３. １　 通则

本章涉及构成全船总纵强度和其他主要与局部强度的船体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构件ꎬ也涉及与船体和

上层建筑直接相连的其他重要部件ꎬ诸如水翼和围裙ꎮ

３. ２　 材料

按 ３. １ 中所述的用于船体上层建筑ꎬ以及其他部件的材料应适宜于船舶的预定用途ꎮ

３. ３　 结构强度

结构应能在船舶许可运行的一切运行条件下承受作用在船上的静、动载荷ꎬ而不致因这些载荷产生

不可允许的变形和水密损失或妨碍船舶的安全运行ꎮ

３. ４　 周期性载荷

周期性载荷ꎬ包括来自船舶上发生的振动而产生的那些周期性载荷ꎬ不应:
. １　 损害在船舶预期服务年限或主管机关同意的服务年限内结构的完整性ꎻ
. ２　 妨碍机器和设备的正常运行ꎻ以及

. ３　 影响船员执行其职责的能力ꎮ

３. ５　 设计衡准

设计条件、设计载荷和采用的安全系数的选择ꎬ应与证书所注的预定运行条件相一致ꎬ并使主管机关

满意ꎮ

３. ６　 试验

主管机关认为有必要时ꎬ应要求进行实尺度试验ꎬ以确定其载荷情况ꎬ对表明的结构计算中载荷假设

不足的试验结果应予重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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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章　 舱室布置与脱险措施

４. １　 通则

４. １. １　 乘客和船员舱室的设计和布置ꎬ应使在船人员免受不利环境条件的影响ꎬ并在正常和应急情

况下使在船人员受伤的危险性降至最低程度ꎮ
４. １. ２　 乘客可以进入的处所ꎬ不应设置控制开关、电气设备、高温部件和管道、旋转机械或其他可能

导致乘客受伤的设备ꎬ除非这些设备已适当遮蔽、隔离或有其他适宜保护方式ꎮ
４. １. ３　 乘客舱室不应设置操纵控制设备ꎬ除非这些设备的保护和位置适当ꎬ船员在正常和应急情况

下操作时ꎬ不会受到乘客的妨碍ꎮ
４. １. ４　 乘客和船员舱室的窗应具有足够的强度ꎬ且与该船营运许可证书上注明的最坏预期情况相

适应ꎬ窗玻璃应采用破碎时不会裂成危险碎片的材料制造ꎮ
４. １. ５　 公共处所、船员舱室以及这些处所或舱室里的设备的设计应该满足:不论在船舶正常航行或

发生故障或恶劣运行的情况下ꎮ 船舶正常和应急的启动、停车和操纵时ꎬ每个人只要正确使用这些设施

都不会受到伤害ꎮ

４. ２　 公共广播和信息系统

４. ２. １　 应设置一套通用应急报警系统ꎮ 所有的舱室、通常有船员工作的处所ꎬ以及开敞甲板都应能

听到警报ꎮ 警报的声压级至少高出正常航行情况下环境噪声级的 １０ｄｂ(Ａ)ꎬ警报在触发后ꎬ能持续作用

至正常关闭或广播系统的广播时暂停ꎮ
４. ２. ２　 应设置一套广播系统ꎬ该系统应能覆盖乘客和船员能进入的所有区域、脱险通道和登乘救生

艇筏的处所ꎬ并应在任意一舱进水或火灾情况下ꎬ不妨碍其他部分操作ꎮ
４. ２. ３　 所有客船均应设置所有就座乘客均能看见的照明、发光或视觉信息系统ꎬ以便向乘客通告安

全措施ꎮ
４. ２. ４　 藉助 ４. ２. ３ 的设施ꎬ船长在必要时将发布指令ꎬ要求乘客“请坐好”ꎬ如果船长认为这样将有

利于保护乘客或当本规则附录 ３ 表 １ 所列的安全水准 ２ 被超过时ꎬ船长将发出这样的指令ꎮ
４. ２. ５　 应为每个乘客提供一份图示ꎬ表明全船所有出口、撤离路线、应急设备和救生设备的布置及

穿着救生衣的说明等ꎮ 该图示应存放在每位乘客座位附近ꎮ

４. ３　 设计加速度

４. ３. １　 对于客船除非采取了与乘客安全有关的特别预防措施ꎬ应避免在船舶重心纵向位置处产生

超过 １. ０ｇ 的垂向运动的加速度ꎮ
４. ３. ２　 对于客船应进行与安全有关的碰撞载荷设计ꎬ包括人员能安全处于及撤离公共处所、船员生

活舱室、脱险通道和救生设施、应急电源等ꎮ 确定碰撞载荷时ꎬ应考虑船舶尺度、类型、航速、排水量及建

造材料等ꎮ 碰撞设计是基于船舶以营运航速航行ꎬ船首与高出水线 ２ｍ 高度的垂直岩石相撞的假设ꎮ
４. ３. ３　 上述 ４. ３. ２ 涉及的碰撞载荷应由下式确定:

ｇｃｏｌｌ ＝ １. ２ Ｐ
ｇΔ

æ

è
ç

ö

ø
÷　 　 ｍ / ｓ２

式中:Ｐ———载荷ꎬ应取下列两式中的小者:

Ｐ ＝ ４６０ (ＭＣＬ)
２
３ (ＥＣＨ)

１
３

Ｐ ＝ ９０００ＭＣＬ [ＣＨ(Ｔ ＋ ２)]
１
２

式中:Ｍ———船体材料系数ꎬ根据船体材料取值:
Ｍ ＝ １. ３(对于高强度钢)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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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 １. ０(对于铝合金)ꎻ
Ｍ ＝ ０. ９５(对于低碳钢)ꎻ
Ｍ ＝ ０. ８(对于玻璃钢)ꎻ

ＣＬ———船长系数ꎬ可按下式计算:

ＣＬ ＝ １６５ ＋ Ｌ
２４５

æ

è
ç

ö

ø
÷

Ｌ
８０

æ

è
ç

ö

ø
÷

０. ４

ＣＨ———船高系数ꎬ按下表确定:
船 舶 类 型 双体船、水面效应船 单体船、水翼船 全垫升气垫船

ＣＨ
Ｔ ＋ ２ ＋ ｆ(Ｄ / ２)

２Ｄ
Ｔ ＋ ２ ＋ ｆ(Ｄ / ２)

２Ｄ
ｆ
４

取 ｆ ＝ ０ 当 Ｔ ＋ ２ < Ｄ － ＨＴ 时 当 Ｔ ＋ ２ < Ｄ 时 —

取 ｆ ＝ １ 当 Ｄ > Ｔ ＋ ２≥Ｄ － ＨＴ 时 当 Ｔ ＋ ２≥Ｄ 时 当 ＨＴ > ２ 时

取 ｆ ＝ ２ 当 Ｔ ＋ ２≥Ｄ 时 — 当 ＨＴ≤２ 时

Ｅ———航速 Ｖ 时船舶的动能ꎬ按下式计算:

Ｅ ＝ １
２ ΔＶ２ 　 　 ｋＮｍ

其他符号定义如下:
Ｌ———船长ꎬｍꎬ见第 １ 章定义ꎻ
Ｄ———型深ꎬｍꎬ船中处龙骨下缘量至船体有效梁顶部ꎻ
Ｔ———对于全垫升气垫船系指浮箱底至围裙顶端的高度ꎬ为负值ꎻ对于水翼船系指船底龙骨在水表

面以上的提升高度ꎬ为负值ꎻ其他船系指船中处龙骨下缘的吃水ꎬｍꎻ
ＨＴ———双体船和水面效应船系指隧道顶至船体有效梁顶端的最小高度ꎻ全垫升气垫船系指型深

Ｄꎬｍꎻ
Δ———排水量ꎬ取空船重量和最大营运重量的平均值ꎬｔꎻ
Ｖ———船舶营运航速ꎬｍ / ｓꎻ
ｇ———重力加速度ꎬ取 ｇ ＝ ９. ８０６ꎬｍ / ｓ２ꎮ

对于水翼船ꎬ如计算结果为负加速度值ꎬ则 ｇｃｏｌｌ按下式计算:

ｇｃｏｌｌ ＝
Ｆ
ｇΔ

式中:Ｆ———营运水线处前水翼碰坏的载荷ꎬｋＮꎮ
４. ３. ４　 亦可按 ４. ３. ２ 所作的假设ꎬ通过船舶碰撞载荷分析确定碰撞负加速度ꎬ作为 ４. ３. ３ 规定的替

代ꎮ 如果碰撞加速度是通过 ４. ３. ３ 列出的公式和碰撞载荷分析两种方法确定ꎬ则可取其中的小值作为碰

撞负加速度值ꎮ
４. ３. ５　 应就船舶的实际类型注明已满足 ４. １. ５ 和 ４. ３. １ 的规定ꎬ如附录 ８ 所述ꎮ
４. ３. ６　 在船舶正常营运条件和最坏设想条件中都应注明船舶运行的限制海况、营运航速和必要的

减速ꎮ 有关操作方面的资料应存放在船上供使用ꎬ或者船上应设有一种能逐项检查船舶运行性能的仪表

系统ꎮ 该系统起码应能测量船舶纵向重心附近处三个主轴方向的加速度ꎮ

４. ４　 舱室设计

４. ４. １　 高速船上公共处所和船员舱室的位置和设计ꎬ应使船舶在设计碰撞条件下乘客和船员不会

受伤ꎮ 为此ꎬ这些处所不应位于距船体有效梁顶前端的下列范围内:
Ｖ２

２０ｇｃｏｌｌ
　 　 ｍ

式中:Ｖ 和 ｇｃｏｌｌ的定义见 ４. ３. ３ꎮ ｇｃｏｌｌ不得取小于 ３ꎬ亦不必取大于 １２ꎮ
４. ４. ２　 舱室应按表 ４. ４. ２ 给出的“设计指南”设计ꎬ并按附录 ９ 规定执行ꎬ或采用其他已被证明能给

２４７



予同等保护程度的方法进行设计ꎮ
设 计 指 南 概 要 表 ４. ４. ２

设计等级 １:ｇｃｏｌｌ < ３

１. 　 座椅 / 安全带

１. １　 低靠背或高靠背

１. ２　 座椅方向不受限制

１. ３　 允许设沙发

１. ４　 不要求设安全带

２. 　 一般允许设桌子

３. 　 用包垫消除凸出物

４. 　 公用电话间、酒吧等ꎬ无特别限制

５. 　 行李ꎬ无特殊要求

６. 　 大质量物品应系固妥善ꎬ并定位

设计等级 ２:ｇｃｏｌｌ ＝ ３ ~ １２

１. 　 座椅 / 安全带

１. １　 带有保护性变形和填充物的高靠背

１. ２　 朝前或朝后的座倚

１. ３　 不允许设沙发作座掎

１. ４　 座位前方无保护结构时ꎬ应设围腰安全带

２. 　 允许设置有保护特性的桌子ꎬ并应作动力试验

３. 　 用包垫消除凸出物

４. 　 公用电话间、酒吧等应设在舱壁后侧或经认可的其他位置

５. 　 行李应放在前方有保护的位置

６. 　 大质量物品应系固妥善ꎬ并限位

设计等级 ３:ｇｃｏｌｌ > １２

１. 　 座椅 / 安全带

１. １　 带有保护性变形和填充物的高靠背

１. ２　 朝前或朝后的座椅

１. ３　 不允许设沙发

１. ４　 安全带

朝后座椅不设安全带

朝前座椅应设三点安全带或肩套式安全带

２. 　 不允许设桌子

３. 　 用包垫消除凸出物ꎬ并应经特别认可

４. 　 公共电话间和酒吧的设置应经特别认可

５. 　 行李应放在前方有保护的位置ꎬ需经特别认可

６. 　 大质量物品应系固妥善ꎬ并限位ꎬ需经特别认可

　 　 注:其他方案如能达到等效安全等级亦可采用ꎮ

４. ４. ３　 公共处所和操作人员舱室中的设备和行李应予以定位ꎬ并作妥善固定ꎬ使其在 ４. ３. ３ 和 ４. ３. ４
规定的设计碰撞加速度作用下仍能保持原位ꎮ

４. ４. ４　 大质量设备如主机、辅机、垫升风机、传动装置、电力设备等的安装ꎬ应通过计算证明能承受

４. ３. ３ 和 ４. ３. ４ 规定的设计碰撞加速度而不致破坏ꎮ
４. ４. ５　 座位、救生设备、具有相当质量的器件ꎬ及其支承结构均不应在任何载荷直至 ４. ３. ３ 和 ４. ３. ４

规定的设计碰撞加速度作用下产生任何形式的变形或移位ꎬ以致妨碍乘客迅速撤离ꎮ
４. ４. ６　 任何通道的两侧应设置适宜的扶手ꎬ使乘客行走时能保持平稳ꎮ

４. ５　 座位设计

４. ５. １　 对船舶额定的每一位乘客和船员均应提供一个座位ꎮ
４. ５. ２　 除 ４. ５. １ 规定的座位外ꎬ另增加的座位是不允许在危险的航行条件或潜在危险的气候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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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使用ꎮ 这些座位不必满足 ４. ５ 和 ４. ６ 的要求ꎮ 但应按 ４. ４. ５ 的要求固定妥善ꎬ且应清晰地标出不能

在危险状况下使用ꎮ
４. ５. ３　 座椅安装时应注意留有足够的通道ꎬ使乘客能通往舱室的各个部位ꎬ尤其是不能妨碍任何基

本应急设备和撤离设施的取用ꎮ
４. ５. ４　 座椅及其附件和邻近的结构的型式、设计及布置应使船舶在遭遇 ４. ４. １ 规定的碰撞设计载

荷的假设危险后ꎬ乘客受伤的可能性最小ꎬ且能避免夹住乘客ꎮ 凡有危险的凸出物和坚硬的边缘都应予

消除或另包软垫ꎮ
４. ５. ５　 座椅、座椅安全带、座椅布置及座椅邻近的部件ꎬ如桌子均应按 ４. ３. ３ 规定的实际碰撞设计

加速度进行设计ꎮ
４. ５. ６　 所有座椅、座椅底及其和甲板的连接ꎬ应具有良好的吸收能量的功能ꎬ并应满足附录 ９ 的

要求ꎮ

４. ６　 安全带

４. ６. １　 对于所有按 ４. ３. ３ 规定算得的碰撞设计加速度 ｇｃｏｌｌ超过 ３ｇ 的高速船ꎬ所有用于操纵船舶的

座位都应设置可单手释放的三点式或肩带式的安全带ꎮ
４. ６. ２　 为获得附录 ９ 规定的保护性能ꎬ必要时应为乘客座椅和船员座椅提供安全带ꎮ

４. ７　 脱险出口和脱险设施

４. ７. １　 鉴于同样理由ꎬ应为操纵舱室提供安全和快速的通道直达客舱ꎮ 为了确保在应急情况下能

立即得到船员的帮助ꎬ船员的舱室包括住室ꎬ应设在那些有通道能使船员从船内方便、安全、迅速通往公

共处所的地方ꎮ
４. ７. ２　 船舶设计应能使所有在船人员在各种应急情况下不论白天、黑夜都可以安全撤离进入救生

艇筏ꎮ 所有在应急情况下可能使用的出口和救生设备的位置、撤离程序的可行性ꎬ以及全部乘客和船员

撤离时所耗费的时间ꎬ都应进行验证ꎮ
４. ７. ３　 凡公共处所、撤离路线、出口、救生衣存放、救生艇筏存放ꎬ以及登乘站都应有清晰而永久性

地标明ꎬ并按第 １２ 章规定予以照明ꎮ
４. ７. ４　 凡供乘客或船员使用的围蔽公共处所和类似的永久性围蔽处所都应至少有两个出口ꎬ分别

设在该处所的相对两端处ꎬ出口处应安全易达ꎬ且有通道直达正常登船点或离船点ꎮ
４. ７. ５　 为提供火灾时的庇护ꎬ公共处所可按 ７. ４. ４. １ 和 ７. １１. １ 的规定进行分隔ꎮ
４. ７. ６ 　 出口门不论白天黑夜应能里、外均可操纵ꎬ且开闭装置应显明易见ꎬ操作便捷ꎬ具有足够

强度ꎮ
４. ７. ７　 出口门的关闭、插销、上锁的布置ꎬ应使有关船员或通过直接观察或通过指示器能清楚地知

道:出口门被关闭或处于安全操作状态ꎮ 外门的设计应能消除被冰或碎石卡住的可能性ꎮ
４. ７. ８　 船上应有足够数量的出口ꎬ使身穿认可救生衣的人员在应急情况(如撞船或失火)下ꎬ能容

易而安全无阻地撤离船舶ꎮ
４. ７. ９　 邻近出口处应有供一名船员活动的足够空间ꎮ 以确保乘客迅速撤离ꎮ
４. ７. １０　 所有出口及其开启设施都应标明ꎮ 使船上乘客和船外的救生人员都一目了然ꎮ
４. ７. １１　 凡提供从内部至出口的通道的踏板和梯子ꎬ应为刚性结构并永久定位ꎮ 如必须藉助扶手才

能使人员到达出口时ꎬ应设永久性的扶手ꎬ这种扶手应在船舶发生任何可能的横倾或纵倾情况下都能

适用ꎮ
４. ７. １２　 应为每个人员提供至少两条畅通无阻的脱险通道ꎮ 脱险通道的安排应使撤离人员在任何

可能发生的险情或应急情况下都能获得足够的撤离手段ꎮ 脱险通道上应有主电源和应急电源供电的充

足照明ꎮ
４. ７. １３　 组成脱险通道的走道、门及梯口尺寸应使穿着救生衣的人员均能易于通过ꎮ 脱险通道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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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任何可能伤人、钩住衣服、损坏救生衣或阻碍丧失活动能力的人员撤离的凸出物ꎮ
４. ７. １４　 应设置足够的指示牌ꎬ引导乘客通往出口ꎮ
４. ７. １５　 为使撤离的乘客进入救生设备ꎬ船上的登乘站应有相应的设施ꎬ包括设置扶手、登乘甲板的

防滑措施ꎬ以及从羊角、系缆桩或类似装置上解开系索所需的空间ꎮ

４. ８　 撤离时间

４. ８. １　 撤离设施的设计应使船舶在受控情况下ꎬ能在撤离时间内撤离ꎮ 撤离时间为 ７. ４. ２ 规定的

主要火灾危险区结构防火时间(ＳＦＰ)减去从探测到火情报到灭火设备起作用所需的 ７ｍｉｎ 的三分之一时

间ꎬ即为下式所示:

撤离时间 ＝ ＳＦＰ － ７
３ 　 　 ｍｉｎ

式中:ＳＦＰ———结构防火时间ꎬｍｉｎꎮ
４. ８. ２　 应制订一份包括关键通路分析在内的撤离程序ꎬ供主管机关审查与之相关的防火绝缘图时

使用ꎮ 该撤离程序还用以帮助船东和建造厂按 ４. ８. ３ 规定安排撤离演习ꎮ
撤离程序内容如下:
(１)船长发出应急通知ꎻ
(２)与基地港联系ꎻ
(３)穿着救生衣ꎻ
(４)救生艇筏和应急站人员就位ꎻ
(５)关闭机器和燃油供给管路ꎻ
(６)发出撤离命令ꎻ
(７)部署救生艇筏、海上逃生系统和救助艇ꎻ
(８)救生艇筏呈待放状态ꎻ
(９)监视乘客ꎻ
(１０)乘客在监视下有秩序地撤离ꎻ
(１１)船员检查所有乘客已全部离船ꎻ
(１２)船员撤离ꎻ
(１３)放下救生艇筏ꎻ
(１４)救助艇(如有)集结救生艇筏ꎮ
４. ８. ３　 按 ４. ８. １ 要求的撤离时间能否达到ꎬ应通过实际演习予以验证ꎮ 该演习应在受控情况下并

有主管机关人员在场时进行ꎮ 对于客船ꎬ应用文件形式说明ꎬ并经主管机关核实ꎮ
４. ８. ４　 当有必要迅速撤离ꎬ在进行撤离演习时应考虑到情况紧急有可能引起的质量移动或惊恐加

速度增加的问题ꎮ 撤离演习时应穿干的鞋ꎬ救生艇筏应在原来的存放位置ꎬ且按下列要求进行:
　 . １　 Ａ 类客船和撤离时间应为第一次发出弃船通知直到最后一名人员已登上救生艇筏所耗费时

间ꎬ并应包括乘客和船员穿着救生衣的时间ꎮ 演习时ꎬ乘客分布应按正常航行情况下的任意

分布ꎮ
. ２　 Ｂ 类客船和货船的撤离时间应为发出弃船命令直到最后一名人员已登上救生艇筏所耗费时

间ꎬ乘客和船员可以是已穿好救生衣ꎬ并作好撤离准备ꎬ且分布在各个集合站ꎮ
. ３　 所有船的撤离时间应包括救生艇筏投放、充气膨胀和系在船边备用所必需的时间ꎮ

４. ８. ５　 撤离时间应通过这样一次撤离演习来考核ꎬ即按关键通路分析中指出的耗时较长一舷的出

口和救生艇筏进行演习ꎮ 演习时ꎬ乘客和船员仅使用该舷的出口和救生艇筏ꎮ
４. ８. ６　 如在船上进行一般试验不现实ꎬ主管机关可考虑进行使用关键通路的局部撤离试验ꎮ 该关

键通路系关键通路分析中指出的最关键的那段通路ꎮ
４. ８. ７　 撤离演习应在受控情况下遵照撤离计划按下列状态进行:

. １　 船舶浮在港内海面平静ꎬ所有机械和设备处于正常航海情况下运转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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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船内所有出口和门ꎬ均处于和正常航海情况时相同的状态ꎻ

. ３　 安全带(如有)应该系固ꎻ

. ４　 所有乘客和船员的脱险通道在撤离时应无需有人入水ꎮ
４. ８. ８ 　 对于客船ꎬ参加演习的人员应由具有正常健康状况、身高、体重、不同性别和年龄的人员

组成ꎮ
４. ８. ９　 挑选参加演习的人员ꎬ除船员外不应是经过这种专门撤离演习训练的人员ꎮ
４. ８. １０　 所有新设计的高速船ꎬ以及撤离布置与原先试验过的有明显差别的其他高速船ꎬ都应进行

应急撤离演习ꎮ
４. ８. １１　 作为发证基础的首次撤离演习所遵循的专门撤离程序ꎬ连同 ４. ８. ２ 包含的其他撤离程序ꎬ

应包括在该船的操作手册中ꎮ 演习时ꎬ船内外都应录像ꎬ该录像带将是 １８. ２ 要求的培训手册的组成

部分ꎮ

４. ９　 行李、备品、小卖部和货舱

４. ９. １　 应采取措施防止行李、备品和货舱内物品由于船舶运动而引起的移动ꎮ 如采用固定安全装

置不切实际ꎬ则应采取限制行李、备品和货物移动的适当措施ꎮ 客舱内应设置存放乘客随身携带行李的

行李架和吊架ꎬ但要采取措施防止行李在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下掉落ꎮ
４. ９. ２　 鉴于控制设备、电气设备、高温器件、管路等的损坏或故障有可能影响船舶安全营运ꎬ船舶航

行时船员因工作之需要也可能要接近这些设施ꎬ所以这些设施不应设在行李舱、贮藏舱和货物舱内ꎬ除非

采取足够的保护措施ꎬ使在舱内装卸物品或移动物品时都不会损坏舱内的这些设备、器件和管路ꎮ
４. ９. ３　 若有必要ꎬ应在这些舱内设置限制装载的耐久标志ꎮ
４. ９. ４　 考虑到船舶的用途ꎬ行李舱、货舱和特种处所的外部开口的关闭装置应为风雨密ꎮ

４. １０　 噪声等级

４. １０. １　 船员舱和客舱的噪声应尽可能轻微ꎬ以便能听到广播系统的广播ꎬ一般不应超过 ７５ｄＢ(Ａ)ꎮ
４. １０. ２　 操纵室的最大噪声一般不应超过 ６５ｄＢ(Ａ)ꎬ使之能在室内通话ꎬ并与外部进行无线电通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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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章　 方向控制系统

５. １　 通则

５. １. １　 船舶应配备具有足够强度和适应设计的方向控制装置ꎮ 该装置应使船舶的首向和航向在主

要工况和航速下能最大可能地获得有效的控制ꎬ而无需在所有船速和证书核定的工况中借助于不合适的

人力ꎮ 其性能应按附录 ８ 的要求予以验证ꎮ
５. １. ２　 藉以下装置控制方向的有:空气舵或水舵、水翼、襟翼、可调距推进器、可操纵推进器或喷射

器、偏舱控制孔或侧推器、差动推进器ꎬ船舶的可变几何形状或其垫升系统部件ꎬ或这些装置的组合ꎮ
５. １. ３　 就本章而言ꎬ方向控制系统包括任何操舵装置或装置组群、任何机械联动装置和所有动力或

人力装置、控制器和驱动系统ꎮ
５. １. ４　 应注意方向控制系统和稳定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可能性ꎮ 凡发生这种相互作用或设置有双重

用途的部件ꎬ当适用时ꎬ也应满足 １２. ５ 和第 １６ 章及第 １７ 章的要求ꎮ

５. ２　 可靠性

５. ２. １　 除诸如搁浅ꎬ碰撞或火灾之类的紧急情况外ꎬ船舶在正常运行时ꎬ所有方向控制系统完全失

效的可能性应极小ꎮ
５. ２. ２　 设计中ꎬ采用动力部件组合动力驱动装置或驱动系统实现正常方向控制时ꎬ除非设有替代系

统ꎬ否则应备有驱动该装置的辅助设施ꎮ
５. ２. ３　 驱动方向控制装置的辅助设施ꎮ 可以为人力驱动ꎬ但应经主管机关对船舶的尺度、设计和任

何航速限制或其他可能是必要的参数加以考虑后ꎬ认为其适宜可行ꎮ
５. ２. ４　 方向控制系统的构造ꎬ若适用ꎬ应使一个驱动装置或系统内出现的单一故障不会导致任何一

个其他装置或系统不能工作或不能使船舶处于安全状态ꎮ 主管机关可以允许有短暂时间用于连接辅助

控制装置ꎮ 只要船舶的设计使主管机关认为这种延迟不致危及船舶安全ꎮ
５. ２. ５　 故障模式和影响分析应将方向控制系统包括在内ꎮ
５. ２. ６　 如有必要使船舶处于安全状况ꎬ用于驱动方向控制装置的动力装置ꎮ 包括要求直接推动前

进或倒车装置ꎬ应能自动操作ꎬ并能在发生动力或其他故障后 ５ｓ 内正确作出响应ꎮ 备用电力系统可按

１２. ２ 对辅助柴油发电机组或 １２. ３. ６ 对应急柴油发电机组的起动时间来要求ꎮ
５. ２. ７　 利用船舶的可变几何形状或船舶的垫升系统部件的方向控制系统ꎬ其构造应尽可能使得驱

动联动装置或驱动系统的任何故障都不会严重危及船舶安全ꎮ

５. ３　 效用试验

５. ３. １　 应当根据附录 ８ 的效用试验和验证程序来规定任何方向控制系统的安全使用限度ꎮ
５. ３. ２　 按附录 ８ 所作的效用试验应用于确定任何一个控制装置发生不可控制完全偏差的情况下对

船舶的安全运行所产生的任何不利影响ꎮ 为确保该系统内的备用或保护装置具有等效的安全性所必需

的对船舶运行的任何限制ꎬ均应包括在船舶操纵手册中ꎮ

５. ４　 控制位置

５. ４. １　 所有方向控制系统通常均应能在船舶操纵站内进行操纵ꎮ
５. ４. ２　 若在其他位置也能操纵方向控制系统ꎬ则应在操纵站和这些其他位置之间布置双向通信设备ꎮ
５. ４. ３　 足够的指示器应设在操纵站和这些其他位置处ꎬ以供船舶操纵人员能验证方向控制装置对

指令的反应是否正确ꎬ并且也能显示任何异常反应或故障ꎮ 操纵响应指示器或舵角指示仪应与方向控制

系统无关ꎮ 此种反馈和指示的逻辑应与其他警报和指示一致ꎬ以便在紧急状况时操纵人员不至于混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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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章　 锚泊、拖曳及系泊

６. １　 通则

６. １. １　 本章的主要假定是:高速船仅需配一只锚供应急使用ꎮ
６. １. ２　 锚泊、拖曳、系泊装置及局部加强结构的配置、布置和设计ꎬ应使船员在执行锚泊、拖曳及系

泊作业时的风险最小ꎮ
６. １. ３　 所有锚泊设备、拖缆桩、系缆桩、导缆孔、羊角和环眼螺栓的构造及其与船体的连接都应在达

到设计载荷时不损及船舶的水密完整性ꎮ 设计载荷和设定的任一方向限制ꎬ均应记入于船舶操纵手

册中ꎮ

６. ２　 锚泊

６. ２. １　 高速船至少应配置一个具有锚链或锚索或混合式的锚链索和收回装置的锚ꎮ 每艘高速船还

应设置能适当和安全释放锚及锚链索的装置ꎮ
６. ２. ２　 任一存放锚收回装置的封闭处所的设计应遵循良好的工程实践ꎬ以确保人员使用该装置时

没有危险ꎬ尤其要注意这些处所入口的设施、走道、照明ꎬ以及与锚链和回收机械的保护ꎮ
６. ２. ３　 在驾驶室与从事抛锚、起锚或释放锚作业的人员间ꎬ应配置适当的双向声力通信设备ꎮ
６. ２. ４　 锚泊装置设计时ꎬ应考虑到凡是锚链索有可能碰擦的任何表面(如锚链筒、船体障碍物)都

不应使锚链索受到损伤和缠绕ꎬ且在所有操作情况下都能将锚固定妥善ꎮ
６. ２. ５　 船体应该受到保护ꎬ使锚及锚链索在正常操作情况下损及船体结构的可能性减到最小ꎮ

６. ３　 拖曳

６. ３. １　 应配置适宜的装置使船舶在最坏假设条件下能够被拖曳ꎮ 凡拖曳点为一个以上时ꎬ应配有

适宜的平衡支索ꎮ
６. ３. ２　 拖曳布置应使任何有可能与拖索发生摩擦的表面(如导缆孔)具有足够曲率半径ꎬ以防拖索

承载时受损ꎮ
６. ３. ３　 船舶在被拖曳时的最大许用航速应记入操作手册中ꎮ

６. ４　 系泊

６. ４. １　 应按需要设置适宜的导缆孔、带缆桩和系索ꎮ
６. ４. ２　 系索应有适宜的储存处所ꎬ能取用方便ꎬ并予以固定ꎬ足以对抗较大的相对风速和加速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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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章　 消　 　 防

Ａ 部分　 一 般 规 定

７. １　 通则

７. １. １　 按船舶类型和潜在的火灾危险ꎬ下列原则是本章规定的基础ꎬ同时体现在相应条文中ꎮ
. １　 船上任何舱室发生火灾后ꎬ船舶主要功能以及安全系统ꎬ包括推进和控制、探火、报警以及未

受影响区域的灭火能力得以维持ꎻ
. ２　 Ｂ 类船乘客起居处所的分隔应确保任何舱室内的人员ꎬ在发生火灾的情况下能逃往其他可

能的安全区域或舱室ꎻ
. ３　 以阻火限界面进行分隔ꎻ
. ４　 限制使用可燃材料ꎬ以及遇火时会发出烟雾和有毒气体的材料ꎻ
. ５　 火源区域任何火灾的探测、抑制和扑灭ꎻ
. ６　 脱险通道以及灭火出入口的保护ꎻ以及

. ７　 灭火设备的即刻可用性ꎮ
７. １. ２　 本章规定适用于下述条件:

. １　 当火灾被探明后ꎬ船员能立即投入灭火行动ꎬ把火情通报给港口并准备使乘客逃往其他可能

的安全区域或舱室ꎬ或者必要时撤离乘客ꎮ
. ２　 不建议使用闪点低于 ４３℃的燃油ꎮ 然而只要符合 ７. ５. １ 至 ７. ５. ６ 的要求ꎬ闪点较低但不低

于 ３５℃的燃油可以用于燃气轮机ꎮ
. ３　 根据本规则第 １８ 章和第 １９ 章的要求对船舶进行维修保养ꎮ
. ４　 不允许设置诸如电影院、夜总会和类似处所的围蔽处所ꎮ 但是不带明火烹调设施的小吃部

是允许的ꎮ 如要设厨房ꎬ则应满足 ＳＯＬＡＳ Ⅱ －２ 章的全部要求ꎮ
. ５　 只要符合 ＳＯＬＡＳ Ⅱ －２ / ５３ 和 ５４ 条的相应要求ꎬ可以允许运输危险品ꎮ
. ６　 除非有负责消防安全的船员陪同ꎬ乘客在航行途中不得进入车辆处所ꎬ只有被授权的船员才

能在航行途中进入装货处所ꎮ

７. ２　 定义

７. ２. １　 “阻火分隔”系指由符合以下规定的舱壁和甲板组成的分隔:
. １　 应由符合 ７. ２. １. ２ 至 ７. ２. １. ６ 要求的具有绝缘或阻火性质的不燃或阻火材料制成ꎮ
. ２　 应有适当的加强ꎮ
. ３　 其构造应在相应的防火时间范围内ꎬ能防止烟及火焰通过ꎮ
. ４　 需要时ꎬ应在相应的防火时间范围内ꎬ仍具有承受负载的能力ꎮ
. ５　 应有下列热学性质ꎬ在相应的防火时间范围内ꎬ背火面的平均温度较初始温度的温升不大于

１３９℃ꎬ而且任何点包括接头的温升不超过 １８０℃ꎮ
. ６　 主管机关应要求按原型舱壁和甲板的试验程序进行一次试验ꎬ以满足上述要求ꎮ

７. ２. ２　 “阻火材料”系指具有其性能在下述方面能满足 ＩＭＯ 有关标准的材料:
. １　 具有低播焰性ꎻ
. ２　 考虑到舱室内家具起火的危险性ꎬ传热量应有限制ꎻ
. ３　 考虑火灾蔓延至邻近舱室的危险性应限制热扩散率ꎻ以及

. ４　 所产生的燃气和烟雾不应对船上人员构成危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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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２. ３　 “局部失火”系指符合 ７. ２. ２. ２ 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有关标准①ꎬ它适用于被认为是必

要的舱壁、隔壁和天花板衬档的表面材料及其支撑结构ꎮ
７. ２. ４　 “不燃材料”系指某种材料加热至约 ７５０℃时ꎬ既不燃烧ꎬ亦不发出足量的造成自燃的易燃蒸

气通过规定的试验程序②确定ꎬ并取得主管机关的同意ꎮ 任何其他材料均为可燃材料ꎮ
７. ２. ５　 “标准耐火试验”系指将需要试验的舱壁、甲板或其他结构的试样暴露于试验炉内ꎬ按规定

的试验方法ꎬ根据 ＩＭＯ 的标准③进行的试验ꎮ
７. ２. ６　 凡是出现“钢或其他等效材料”字样的地方ꎬ“等效材料”系指任何不燃材料ꎬ由于本身性能

或者在隔热物保护下ꎬ经过标准耐水试验后ꎬ在结构性和完整性上与钢具有同等性能(例如含有适当隔热

材料的铝合金)ꎮ
７. ２. ７　 “低播焰性”系指所述表面能有效地限制火焰蔓延ꎬ是通过 ＩＭＯ 制订的试验程序④确定ꎮ
７. ２. ８　 “烟密”或“能防止烟雾通过”系指用不燃或阻火材料制成的分隔ꎬ并能阻止烟雾通过ꎮ

７. ３　 处所使用的分类

７. ３. １　 根据失火危险程度对处所使用的分类ꎬ应适用如下分组:
. １　 “较大失火危险区域”系指表 ７. ４￣１ 和表 ７. ４￣２ 中的 Ａ 类ꎬ包括下列处所:

———机器处所ꎻ
———开敞车辆处所ꎻ
———装有危险货物的处所ꎻ
———特种处所ꎻ
———装有易燃液体的贮藏室ꎮ

. ２　 “中等失火危险区域”系指表 ７. ４￣１ 和 ７. ４￣２ 中的 Ｂ 类ꎬ包括下列处所:
———辅机处所ꎬ定义见 １. ４. ３ꎻ
———装有酒精浓度不超过 ２４％的盒装饮料的保税贮藏室ꎻ
———船员起居处所ꎻ
———服务处所ꎮ

. ３　 “较小失火危险区域”系指表 ７. ４￣１ 和表 ７. ４￣２ 中的 Ｃ 类ꎬ包括下列处所:
———辅机处所ꎬ定义见 １. ４. ４ 条ꎻ
———货物处所ꎻ
———燃油柜舱室ꎻ
———公共处所ꎻ
———箱柜、空舱和几乎没有或无着火危险的区域ꎮ

. ４　 “控制站”系指表 ７. ４￣１ 中的 Ｄ 类ꎬ定义见 １. ４. １３ꎮ

. ５　 “疏散站点和外部脱险通道”系指表 ７. ４￣１ 和表 ７. ４￣２ 中的 Ｅ 类ꎬ包括下述区域:
———用作脱险通道的外部楼梯和开敞甲板ꎻ
———外部和内部集合站点ꎻ
———开敞甲板处所和形成救生艇和救生艇登乘点及降落艇站的围蔽通道ꎻ
———在最轻装载情况下靠近水线的船侧ꎬ位于低于或靠近救生艇和疏散甲板的登乘区的上

层建筑和甲板室舷侧部分ꎮ
. ６　 “开敞处所”系指表 ７. ４￣１ 和表 ７. ４￣２ 中的 Ｆ 类ꎬ包括下述区域:

———除去疏散站点和外部脱险通道以及“控制站”以外的开敞处所位置ꎮ

０５７

①
②
③
④

参见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 ＩＳＯ ９７０５“整体房间耐火试验”及 ＩＳＯ ５６６０“耐火试验一对火的反应一建筑成品的热释放率”ꎮ
参见 ＩＭＯ Ａ. ４７２(１２)决议案ꎮ “鉴定船用材料为不燃性的试验方法的改进建议案”ꎮ
参见 ＩＭＯ Ａ. ７５４(１８)决议案“关于“Ａ”、“Ｂ”和“Ｆ”级分隔耐火试验程序的建议案”ꎮ
参见 ＩＭＯ Ａ. ６５３(１６)决议案ꎮ “关于舱壁、天花板和甲板终饰材料表面可燃性耐火试验程序的建议案”ꎮ



客船分隔舱壁和甲板的结构防火时间(ｍｉｎ) 表 ７. ４￣１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较大失火危险区域　 Ａ

６０
１ꎬ２

６０
１ꎬ２

３０
　

６０
１

３
　

６０
１ꎬ８

６０
１

３
４

３
　

６０
１

—
　

６０
１ꎬ７

中等失火危险区域　 Ｂ

３０
２

３０
２

３
　

３０
８

３
４

６０
　

３
　

３０
　

—
　

３
　

较小失火危险区域　 Ｃ

３
　

３
　

３
４

３０
８

３
　

　
３

　
—

　
３

控制站　 　 　 　 　 　 Ｄ

３
４

３
４

３
４

３

　
—

　
３

疏散站点和脱险通道 Ｅ

　
３

　
３

　
—

　
３

开敞处所　 　 　 　 　 Ｆ

　
—

　
—

货船分隔舱壁和甲板的结构防火时间(ｍｉｎ) 表 ７. ４￣２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较大失火危险区域　 Ａ

６０
１ꎬ２

６０
１ꎬ２

３０
　

６０
１

３
　

６０
１ꎬ８

３
４

６０
１

３
６０
１

—
６０
１ꎬ７

中等失火危险区域　 Ｂ

６
２

６
２

３
　

６

３
４

６０
　

３
　

６
　

—
　

　
３

较小失火危险区域　 Ｃ

　
３

　
３

３ꎬ４
　

３０ꎬ８

３
　

　
３

—
　

　
３

控制站　 　 　 　 　 　 Ｄ

３
４

３
４

３
　

３
４

　
—

　
３

疏散站点和脱险通道 Ｅ

３
　

　
３

—
　

　
３

开敞处所　 　 　 　 　 Ｆ

　
—

—
　

　 　 注:斜线每一边的数字表示为相应分隔每边的保护系统要求的结构防火保护时间ꎮ
１. 　 特种处所甲板的上一面不必保护ꎮ
２. 　 在相邻处所分类字母相同且有注 ２ 的地方ꎬ只要主管当局认为确定不需要ꎬ其间不必设舱壁或甲板ꎬ如两个贮藏室间不必设

置舱壁ꎬ然而ꎬ虽因机器处所和特种处所是相同类别的ꎬ但其间的舱壁还是必要的ꎮ
３. 　 除了对烟密不燃材料或阻火材料有结构防火要求外ꎬ没有其他结构防火要求ꎮ
４. 　 同时为辅机处所的控制站应具有 ３０ｍｉｎ 结构防火能力ꎮ
５. 　 表中只有一个“一”符号的地方ꎬ对其材料或边界完整性没有特别要求ꎮ
６. 　 在标准耐火试验的第一个 ３０ｍｉｎ 内ꎬ防火时间为 ０ 分钟ꎬ而 ３０ｍｉｎ 内应能阻止烟雾和火焰通过ꎮ
７. 　 采用钢结构时ꎬ阻火分隔不必符合 ７. ２. １. ５ 的要求ꎮ
８. 　 采用钢结构时ꎬ空舱附近的阻火分隔不必符合 ７. ２. １５ 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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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４　 结构防火

７. ４. １　 主结构

７. ４. １. １　 无论是何种结构材料ꎬ下述要求适用于所有船舶ꎮ 分隔的舱壁和甲板的结构防火时间应

根据表 ７. ４￣１ 和 ７. ４￣２ 的要求ꎬ且结构防火时间都要求在 ６０ｍｉｎ 内提供保护ꎬ见 ４. ８. １ꎮ 若 ４. ８. １ 中 Ａ 类

船舶和货船采用较少的结构防火时间ꎬ这样 ７. ４. ２. ２ 和 ７. ４. ２. ３ 给出的时间可以按比例修改ꎮ 在任何情

况下ꎬ结构防火时间不得少于 ３０ｍｉｎꎮ
７. ４. １. ２　 在应用表 ７. ４￣１ 和 ７. ４￣２ 时ꎬ必须注意每一种类的名称应被认为是典型的代表而不是限制

性的ꎮ 在确定符合相邻处所限界面的合适的防火完整性标准时ꎬ如果分类有疑问时ꎬ则应当作该种类中

最严格的限界面要求来处理ꎮ
７. ４. １. ３　 船体、上层建筑、结构舱壁、甲板、甲板室和立柱应以认可的具有足够结构性能的不燃材料

建造ꎮ 只要符合本章要求ꎬ可以允许采用其他阻火材料(包括一种 ＩＭＯ 提出的关于温度升高时复合材料

结构强度的试验程序)①ꎮ
７. ４. ２　 阻火分隔

７. ４. ２. １　 较大失火危险区域和中等失火危险区域应符合 ７. ２. １ 要求的阻火分隔进行围蔽ꎬ任何这

种分隔的免除不致影响船舶安全者除外ꎮ 这些要求不必适用于那些在轻载条件下与水接触的结构部件ꎬ
但是对于与水接触的船体温度的影响以及热在与水接触的任何无绝缘结构传到水面以上有绝缘结构的

影响ꎬ应予特别注意ꎮ
７. ４. ２. ２　 中等失火危险区域的阻火舱壁和甲板应能通过 ３０ｍｉｎ 的标准耐火试验ꎬ而较大失火危险

区域的阻火舱壁和甲板应能通过 ６０ｍｉｎ 的标准耐火试验ꎬ按 ７. ４. １. １ 要求设置者除外ꎮ
７. ４. ２. ３　 较大和中等失火危险域内的主要承载结构ꎬ应布置成分布载荷以致暴露于火焰时能在适

当的防火保护时间内不致使船体和上层建筑发生坍塌ꎬ同时承载结构还应符合 ７. ４. ２. ４ 和 ７. ４. ２. ５ 的

要求ꎮ
７. ４. ２. ４　 若 ７. ４. ２. ３ 中规定的结构为铝合金材料制造ꎬ则其绝缘层应使其中心温度在 ７. ４. １. １ 和

７. ４. ２. ２ 中规定的时间内不超过环境温度以上 ２００℃ꎮ
７. ４. ２. ５　 如果 ７. ４. ２. ３ 中的结构由可燃材料制成ꎬ其热绝缘应保证在 ＩＭＯ 制订复合材料标准耐火

试验中经过 ７. ４. １. １ 和 ７. ４. ２. ３ 中所规定的时间后ꎬ温度不会升至使结构损坏造成承载能力受损的

程度ꎮ
７. ４. ２. ６　 所有阻火分隔的门和门框的结构以及其关闭时的固紧措施ꎬ应能与其所在处所的舱壁具

有同等的防御烟和火焰侵入的能力ꎮ 钢质水密门不必热绝缘ꎮ 另外ꎬ对有管路、管道和控制装置、电缆贯

穿的阻火分隔或出于其他原因应进行适当布置和必要的试验以使阻火完整性不致降低ꎮ
７. ４. ３　 可燃材料的使用限制

７. ４. ３. １　 不属于阻火分隔的所有独立分隔ꎬ天花板和衬板应用不燃材料和阻火材料制成ꎮ
７. ４. ３. ２　 如果绝热层位于可能与可燃液体或其蒸气接触的地方ꎬ其表面应能防止这种液体或蒸气

的渗入ꎮ 蒸气阻挡材料暴露表面和用于连接绝热材料的粘结剂应具有低播焰性质ꎮ
７. ４. ３. ３　 公共处所和船员起居处所的家具和装饰应符合下述规定:

. １　 所有家具应完全用认可的不燃或阻火材料制成ꎬ除了热值不超过 ４５ＭＪ / ｍ２的可燃饰面可用

于这些物品的暴露表面上ꎮ
. ２　 诸如椅子、沙发、桌子之类的所有其他家具ꎬ应以不燃材料和阻火材料制成框架ꎮ
. ３　 所有帷幕、窗帘和其他悬挂的编织材料ꎬ应具有符合 ＩＭＯ 标准的阻挡火势蔓延的能力ꎮ②

２５７

①
②

ＩＭＯ 应进一步制定标准ꎮ
参见指 ＩＭＯ Ａ. ４７ｌ(１２)决议案“关于垂直悬挂纺织品和薄膜阻止火焰的试验方法的建议案”以及 ＩＭＯ Ａ. ５６３(１４)决议案“关于垂

直悬挂纺织品和薄膜阻止火焰的试验方法建议案的修正案”ꎮ



. ４　 所有装饰性家具应有符合 ＩＭＯ 标准的阻止燃烧蔓延的能力ꎮ①

. ５　 所有床上用品应符合 ＩＭＯ 标准ꎮ②

. ６　 所有甲板终饰材料应符合 ＩＭＯ 制定的标准ꎮ③

７. ４. ３. ４　 作为最低标准ꎮ 下述表面应以低播焰性材料制成:
. １　 走廊和梯道环围内以及所有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的舱壁、隔壁和天花板衬板的暴露

表面ꎮ
. ２　 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的隐蔽处所或不易出入的处所ꎮ

７. ４. ３. ５　 任何热绝缘和声绝缘材料ꎬ如果不满足 ７. ２. １ 或 ７. ２. ２ 的要求则应为不燃材料ꎮ
７. ４. ３. ６　 建造船舶的材料ꎬ应根据 ＩＭＯ 标准进行试验以认定其在暴露于火焰中时不会散发出足以

危及人员安全健康的烟雾和有毒气体ꎮ
７. ４. ３. ７　 采用低密度可燃材料建造ꎬ并提供浮力的空舱ꎬ应根据表 ７. ４￣１ 和 ７. ４￣２ 的要求用阻火分

隔加以保护ꎬ免遭邻近的失火危险区域的殃及ꎮ 同时ꎬ该处所及其关闭装置应为气密ꎬ但应与大气连通ꎮ
７. ４. ３. ８　 在允许吸烟的舱室内ꎬ应提供合适的不燃材料制的烟灰缸ꎮ 在不允许吸烟的舱室ꎮ 应张

贴适当的告示ꎮ
７. ４. ３. ９　 排气管的布置应使着火危险降至最小程度ꎮ 为此排气系统应予热绝缘ꎬ并且与排气系统

相邻的舱室和结构ꎬ或那些可能因正常运行或紧急情况下的废气而引起温升影响的地方ꎬ应以不燃材料

建造或以不燃材料抵御高温围蔽和绝缘ꎮ
７. ３. ４. １０　 排气支管和管路的设计和布置应使排气得以安全排放ꎮ
７. ４. ４　 布置

７. ４. ４. １　 服务于两个以上起居甲板的内部梯道ꎬ应在每一层甲板均以不燃材料或阻火材料制成的

烟密分隔进行环围ꎬ若仅服务于两层甲板ꎬ则应至少在一层甲板采用这种环围ꎬ若梯道全部位于公共处

所ꎬ则不需要围闭ꎮ
７. ４. ４. ２　 电梯井道应能防止烟雾和火焰从一层甲板蔓延至另一层甲板ꎬ并应有适当的关闭的措施

以对通风和烟雾进行控制ꎮ
７. ４. ４. ３　 在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控制站、走廊和梯道内ꎬ围闭的天花板ꎬ镶板或衬板背通的空隙ꎬ应

用紧密安装的其间距不大于 １４ｍ 的挡风条分隔之ꎮ

７. ５　 燃油和其他可燃液体油柜和系统

７. ５. １　 装有燃油和其他可燃液体的油柜应与乘客、船员和行李舱室以气密环围或有适当通风和排

水的隔离空舱分隔ꎮ
７. ５. ２　 燃油柜不应位于较大失火危险区域内或与其相邻ꎮ 然而只要油柜由钢或其他等效材料制

成ꎬ可以在这种区域内存放闪点不低于 ６０℃的可燃液体ꎮ
７. ５. ３　 在破损情况下会使油从贮存柜、沉淀柜或日用油柜泄出的所有管子ꎬ应在油柜上直接安装旋

塞或阀门ꎬ以便在设有此类油柜的处所发生火灾时ꎬ能从该处所将其进行关闭ꎮ
７. ５. ４　 输送可燃液体的管路、阀和连接装置应符合 ＩＭＯ 标准④的钢材或类似材料制成ꎬ其强度和防

火完整性应与工作压力和所安装处所相适应ꎮ 应避免使用挠性管ꎮ
７. ５. ５　 输送可燃液体的管道、阀和连接装置的布置应远离发动机装置的热表面或空气入口、电气装

置和其他潜在的着火源ꎬ并应进行适当布置和围蔽以使与可能油渗漏和这些着火源的接触保持最小ꎮ
７. ５. ６　 禁止使用闪点低于 ３５℃的燃油ꎮ 对使用闪点低于 ４３℃(但不低于 ３５℃)的燃油的船舶、燃

３５７

①
②
③

④

参见 ＩＭＯ Ａ. ６５３(１６)决议案“关于装潢家具耐火试验程序的建议案ꎮ
参见 ＩＭＯ Ａ. ６８８(１７)决议案“关于床上用品可燃性耐火试验程序的建议案”
参见 ＩＭＯ Ａ. ６５３(１６)决议案“关于舱壁、天花板和甲板终饰材料表面可燃性耐火试验程序的建议案”以及 ＩＭＯ Ａ. ６８７(１６)决议案

“关于甲板基层敷料可燃性耐火试验程序的建议案”ꎮ
参见 ＩＭＯ Ａ. ７５３(１８)决议案“关于钢以外管子用材料的导则”ꎮ



油的贮存、输送和使用的布置ꎬ应保证在着火和爆炸危险下保护船舶及船上人员的安全ꎮ 其布置除了符

合 ７. ５. １ 至 ７. ５. ５ 的要求外ꎬ还应符合下述要求:
. １　 用于贮存该类燃油的油柜应位于机器处所以外且距离船壳板和船底板、甲板和舱壁不小

于 ７６０ｍｍꎻ
. ２　 布置时应防止任何燃油柜或者燃油系统任何部分的超压ꎮ 包括注油管ꎮ 任何安全阀和空气

管或溢流管应通向主管机关认为安全的地点ꎻ
. ３　 燃油箱柜所在处所应使用排气风机并提供每小时不少于 ６ 次的机械通风ꎮ 该风机应能避免

可燃气体混合物引燃的可能性ꎮ 在进风和出风口应装有合适的金属滤网护罩ꎮ 排气出口应

引向主管机关认为安全的地点ꎮ 该类处所的入口处应张贴“禁止吸烟”的告示ꎻ
. ４　 不能使用接地配电系统ꎬ除了采用接地的本质安全电路以外ꎻ
. ５　 在可能发生燃油泄漏的所有处所(包括通风系统)应采用合适的认可安全型①电气设备ꎮ 在

该类处所仅供安装、操作必需的电气设备和附件之用ꎻ
. ６　 在每一个燃油管通过的处所ꎬ应安装固定气体探测装置ꎬ同时在持续有人控制站内安装报警

装置ꎻ
. ７　 必要时ꎬ每一个油柜应安装油盘或油槽ꎬ以收集任何可能从该类油柜中泄漏的燃油ꎻ
. ８　 所有油柜应设有安全有效的油位测量装置ꎮ 测量管不能终止于可能会引燃管内溢出燃油的

处所ꎮ 特别不能终止于乘客和船员处所ꎮ 禁止使用玻璃液面计ꎮ 如果测量管有故障和过量

注入时不会引起燃油溢出ꎬ则其他不需要在油柜顶部以下穿孔的测量手段也是允许的ꎻ
. ９　 在加油操作时ꎬ船上和加油站附近不应有乘客ꎬ并应张贴足够数量的“禁止吸烟”和“禁止明

火”的告示ꎮ 船与岸的燃油接头应为封闭型ꎬ并在加油时适当地接地ꎻ
. １０　 与船体不连续的燃油柜处所的探火和灭火系统应符合 ７. ７. １ 至 ７. ７. ４ 的要求ꎻ
. １１　 加油应采用认可的加油设施进行ꎬ在航线操纵手册中应详细说明ꎬ在加油时应提供下述防

火设备:
(ⅰ)　 合适的泡沫施放设施ꎬ包括泡沫炮和应能维持至少 １０ｍｉｎꎬ以每分钟不少于 ５００Ｌ 速

率制造泡沫溶液的泡沫支管ꎻ
(ⅱ)　 总重量不少于 ５０ｋｇ 的干粉灭火器ꎻ
(ⅲ)　 总容量不少于 １６ｋｇ 的 ＣＯ２ 灭火器ꎮ

７. ６　 通风

７. ６. １　 所有通风系统主要进风口和出风口应能在通风处所之外加以关闭ꎮ 另外通向较大失火危险

区的开口ꎬ应能从连续有人控制站进行关闭ꎮ
７. ６. ２　 所有风机应能在其所服务处所以及其所安装处外部加以关闭ꎮ 服务于较大失火危险区的风

机应能从一个持续有人的控制站进行操纵ꎮ 用于关闭机器处所动力通风的装置应与其他处所通风装置

的关闭装置分开ꎮ
７. ６. ３　 较大失火危险区和用作集合站点的主要乘客处所应有独立的通风系统和通风导管ꎮ 较大失

火危险区的通风导管不应通过其他处所ꎬ且其他处所的通风导管也不应通过较大失火危险区ꎮ
７. ６. ４　 如有必要ꎬ当通风导管穿越防火或烟密分隔时ꎬ该分隔附近应安装故障安全型自动关闭挡火

闸ꎮ 该分隔与挡火闸之间的导管应为钢质或其他等效材料制成ꎬ且其绝缘要求应与阻火分隔的标准

相同ꎮ
７. ６. ５　 当通风系统穿过甲板时ꎬ其布置应使该甲板的阻火分隔的有效性不会因此而降低ꎬ并应采取

预防措施以减少烟雾和高温气体从一层甲板通过该通风系统扩散至另一层甲板的可能性ꎮ
７. ６. ６　 所有安装于阻火分隔或烟密分隔上的挡火闸应能从分隔的每一边进行人工关闭ꎬ且能从持

４５７
① 参见国际电工委员会的建议案ꎬ特别是第 ９２ 号出版物«船舶电气设备»ꎮ



续有人的控站制进行遥控关闭ꎮ

７. ７　 探火和灭火系统

７. ７. １　 较大失火危险区和中等失火危险区及其他不常有人的起居处所中的围蔽处所ꎬ如盥洗室、围
蔽、梯道环围和走廊ꎬ应设有认可型自动烟雾探测系统和能在控制站显示装置所有正常运行条件下所发

生火灾位置的手动报警按钮ꎮ 主推进机器室还应设置感烟之外的其他探测器ꎬ并应设置从操作站进行监

视的电视摄像头ꎮ 在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必要的控制处所内均应安装手动报警按钮ꎮ 在这些处所和较

大失火危险区的每一个出入口处均应安装一个手动报警按钮ꎮ
７. ７. ２　 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应符合下述要求:
７. ７. ２. １　 一般要求

. １　 任何具有手动报警按钮要求的固定探火和失火系统应能在所有时间里立即动作ꎻ

. ２　 应对系统运行所需的电力供应和电路的失电或其他故障情况进行适当的监控ꎮ 发生故障

时ꎬ应在控制板上显示与火灾信号相区别的声光故障信号ꎻ
. ３　 供固定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电气设备使用的电源应不少于两套ꎬ其中一套应为应急电源ꎬ为

此应由独立馈电源供电ꎮ 在探火系统控制板上或其附近应有控制这种电源的自动切换

开关ꎻ
. ４　 探测器和手动按钮应分组或若干分区ꎬ任何探测器或手动报警按钮动作时ꎬ应在控制板和显

示装置上发出声光火灾信号ꎮ 若在 ２ｍｉｎ 内该信号未被引起注意ꎬ则应向整个船员起居处

所、服务处所、控制站和 Ａ 类机器处所自动发出声响报警ꎬ这种报警声响系统不必作为探测

系统的一个整体部分ꎻ
. ５　 控制板应位于操纵室或防火控制总站内ꎻ
. ６　 显示装置应至少指出已经动作的探测器或手动报警按钮所在区域ꎮ 至少有一套装置应位于

负责的船员在所有海上航行和港内时间里容易接近的地方ꎬ船舶处在非营运状态时除外ꎬ如
控制板位于操纵室外ꎬ则应有一套指示装置装在操纵室内ꎻ

. ７　 在每个显示装置上面或附近在应清楚地显示所涉及的处所和分区位置ꎻ

. ８　 若探火系统不包含独立地遥控指示每个探测器动作的功能ꎬ除了涉及围蔽梯道的区域ꎬ不允

许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的一个分区超过一层甲板ꎮ 为避免延误识别火源ꎬ每一分区

所包括的围蔽处所的数量应由主管机关决定加以限制ꎮ 在任何情况下ꎬ每一分区的围蔽处

所不得多于 ５０ 个ꎮ 如果探测系统由独立遥控指示的火焰探测器组成ꎬ则分区可以包含几层

甲板和任意数量的围蔽处所ꎻ
. ９　 对客船ꎬ若没有能够独立遥控指示每个探测器的探测系统ꎬ任一探测器分区不应同时服务于

船舶两舷或超过一层甲板ꎬ且不应位于 ７. １１. １ 中的区域ꎬ除主管机关认为防火性能不会因

此而降低时ꎬ才允许该探测器分区服务于船舶两舷及多层甲板ꎮ 对装设独立指示的火焰探

测器的客船ꎬ一个探测器分区可服务于船舶两舷及多层甲板ꎻ
. １０　 服务于控制站、服务处所或起居处所的探测器分区ꎬ不得包含有较大失火危险的机器处所ꎻ
. １１　 探测器应根据热、烟或其他燃烧产物、火焰或任何这些因素的组合而动作ꎮ 主管机关可考

虑采用根据其他因素而动作ꎬ并可显示早期火灾的探测器ꎬ只要其灵敏度不低于上述探测

器ꎮ 火焰探测器只能用作烟或热探测器的辅助探测器ꎻ
. １２　 应提供试验和维护用的须知和备件ꎻ
. １３　 应定期用设备对探测系统的功能进行测试ꎻ

方法是用设备产生一定温度的热空气或烟雾或具有一定密度和尺寸的漂浮微粒或其他与早期火焰

有关的现象ꎬ以使探测器有新反应ꎮ 所有探测器应为这样一种型式探测器ꎬ即其能够试验其正确运行ꎬ并
恢复正常监视功能而无须更换任何部件ꎻ

. １４ 　 除了可以允许在控制板上关闭防火门和相似功能以外ꎬ探火系统不应被用作任何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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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ꎻ
. １５　 具有区域位置指示功能的探火系统的布置应使:

(ⅰ)　 电路不会因火灾而使多于一个点发生损坏ꎻ
(ⅱ)　 应具有适当措施以保证电路中发生的任何故障(例如:失电、短路、接地)ꎬ不会影响

整个电路的有效性ꎻ
(ⅲ)　 应采取所有措施使该系统在发生故障(电气、电子、讯息)后能够恢复初始的配置ꎻ
(ⅳ)　 首先启动的火灾报警不应阻碍其他探测器启动进一步的火灾报警ꎮ

７. ７. ２. ２　 安装要求

. １　 手动报警按钮应遍布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ꎮ 在每一出口处应安装一个手动报警按

钮ꎬ在每层甲板走廊的手动报警按钮应易于接近ꎬ使走廊中任一地点距手动报警按钮处不大

于 ２０ｍꎻ
. ２　 所有梯道、走廊和起居处所的脱险通道应安装感烟探测器ꎮ 应考虑在通风管内的安装特别

用途的感烟探测器ꎻ
. ３　 除了. ２ 中规定的处所外ꎬ对要求设置固定探火和报警系统的每一处所均应至少安装一只符

合 ７. ７. ２. １. １１ 要求的探测器ꎻ
. ４　 探测器的布置应能发挥其最佳性能ꎮ 应避免靠近横梁和通风导管或有将会影响其性能的气

流的位置ꎬ以及有冲击或物理损坏可能性的位置ꎮ 一般位于天花板上的探测器应至少距舱

壁 ０. ５ｍꎻ
. ５　 探测器的最大间距应符合下表要求:

探测器型式
每个探测器的

最大探测面积(ｍ２)

探测器中心

的最大间距(ｍ)
距舱壁最大距离

(ｍ)

感温型 ３７ ９ ４. ５

感烟型 ７４ １１ ５. ５

　 　 主管机关根据探测器性能的试验数据要求或允许其他间距ꎻ
. ６　 组成系统部分的电线应避免布置在较大失火危险的机器处所和其他较大失火危险的围蔽处

所ꎬ除非有必要在这种处所安装探火和报警设施或连接相应的电源ꎮ
７. ７. ２. ３　 设计要求

. １　 系统和设备应进行适当设计ꎬ以承受船上通常发生的电压变化和瞬变过程、环境温度变化、
振动、潮湿、激震、冲击和腐蚀ꎻ

. ２　 按 ７. ７. ２. ２. ２ 要求的感烟探测器应确保在烟密度超过每米 ２％减光率至每米 １２. ５％减光率

时动作ꎮ 装于其他处所的感烟探测器应在主管机关认为满意的灵敏度范围内动作ꎬ以避免

探测器不灵敏或过于灵敏的情况ꎻ
. ３　 感温探测器应确保当温度以每分钟不大于 １℃的速率向下述温度升高时ꎬ在温度低于 ５４℃

时不应动作ꎬ而在温度超过 ７８℃之前即应动作ꎬ温升率更大时ꎬ感温探测器应在温度极限内

动作而与其不灵敏或过灵敏无关ꎻ
. ４　 在主管机关的同意下ꎬ干衣室和类似的具有较高环境温度的地方的感温探测器的动作许可

温度可增至天花板最大温度以上 ３０℃ꎻ
. ５　 按 ７. ７. ２. １. １１ 要求的火馅探测器应具有足够的灵敏度以区别火焰和明亮的背景ꎬ并应具有

一个错误信号识别系统ꎮ
７. ７. ３　 周期性无人值班机器处所的固定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应符合下述要求:

. １　 探火系统的设计和探火器位置应在上述处所任何部位和在任何机器正常操作条件下及根据

环境温度范围所要求的通风变化下迅速探出火灾征兆ꎮ 除有高度限制的处所及有特殊用途

的处所外ꎬ仅采用感温探测器的探火系统是不允许的ꎮ 探火系统应发出与其他非火灾系统

报警相区别的声光报警ꎬ并应布置在足够多的地点ꎬ以保证在驾驶室和负责的轮机员能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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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看到ꎮ 若操作舱室无人值班则报警应能使当班的船员听到ꎻ
. ２　 系统安装后应在不同的机器运行和通风条件下进行试验ꎮ

７. ７. ４　 较大失火危险区域应用认可的可从控制站点进行操纵的足以使火灾熄灭的固定灭火系统进

行保护ꎮ 该系统应能进行就地人工控制和从持续有人的控制站进行遥控ꎮ
７. ７. ５　 对用气体作为灭火剂的船舶ꎬ气体的量应足以提供两次独立的施放ꎮ 第二次施放应只能在

被保护处所的外部进行人工施放ꎮ 若该处所装有第二套固定灭火设施ꎬ则不要求上述第二次施放ꎮ
７. ７. ６　 固定灭火系统应符合下述要求

７. ７. ６. １　 一般要求

. １　 根据主管机关的意见不允许使用本身或在使用条件下ꎬ将会影响地球臭氧层和 /或所释放有

毒气体足以危及人身安全的灭火剂ꎻ
. ２　 向被保护处所输送灭火剂所必需的管路应在其控制阀上清楚地标明该管路通向何处ꎮ 在气

瓶和集合管之间的施放管路上应装有止回阀ꎮ 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由于疏忽把灭火剂输往

任何其他处所ꎻ
. ３　 灭火剂分配管路的布置和喷嘴的位置应使灭火剂得以均匀施放ꎻ
. ４　 应具有关闭所开口的设施ꎬ以避免空气进入被保护处所或气体从里面逸出ꎻ
. ５　 若任何处所中空气瓶内自由气体量在失火情况下逸出后会严重影响固定灭火系统的有效

性ꎬ则主管机关应要求额外增加灭火剂的量ꎻ
. ６　 当灭火剂向通常有人员工作的或接近的处所施放时ꎬ应设有自动发出声响报警的装置ꎮ 该

报警应在灭火剂施放前维持一段适当的时间ꎻ
. ７　 任何固定灭火剂系统的控制装置应便于接近ꎬ并操作简便ꎬ且以尽量少的位置分组ꎬ位于不

易受被保护处所内火灾切断的地点ꎮ 在每一地点均应有考虑人员安全的有关系统操作

说明ꎻ
. ８　 不允许采用自动施放灭火剂的方法ꎻ
. ９　 如果要求灭火剂的量能保护一个以上处所时ꎬ则所要求的灭火剂的量不必大于最大的一个

被保护处所所需的量ꎻ
. １０　 用于贮存灭火剂的压力容器应按 ７. ７. ６. １. １３ 的要求ꎬ位于被保护处所之外ꎻ
. １１　 应有供船员安全地检查容器内灭火剂量的设施ꎻ
. １２　 贮存灭火剂的容器和有关压力部件ꎬ应考虑其位置和营运中可能遇到的最大环境温度ꎬ并

应按主管机关同意的实用压力规则来设计ꎻ
. １３　 当灭火剂贮存在被保护处所以外时ꎬ该储存室应位于安全和随时可达到的地点ꎬ并应有有

效的通风ꎮ 这种贮存室入口最好应位于开敞甲板ꎬ且在任何情况下均应与被保护处所分

开ꎮ 门应向外开启ꎬ并且这种舱室和相连围蔽处所之间构成限界面的舱壁和甲板ꎬ包括门

和其他关闭装置均应为气密ꎮ 这种贮存室应被视作控制站ꎻ
. １４　 该系统的备件应贮存于船上或基地港ꎮ

７. ７. ６. ２　 ＣＯ２系统

. １　 对装货处所ꎬＣＯ２ 的量除了另有规定外ꎬ应至少放出相当于船上被保护的最大装货处所容积

３０％的自由气体ꎻ
. ２　 对机器处所ꎬ所装载的 ＣＯ２ 的量应足以提供下述两个值中较大体积的自由气体:
. ２. １　 被保护的最大机器处所总容积的 ４０％ ꎬ此容积算至机舱棚的一个水平面ꎬ其面积等于或

小于从双层底至机舱棚最底部分的中点处水平截面面积的 ４０％ ꎻ或
. ２. ２　 被保护的最大机器处所包括机舱棚在内全部容积的 ３５％ ꎻ对小于 ２０００ 总吨的货船ꎬ上述

百分数可分别减至 ３５％和 ３０％ ꎻ如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机器处所未完全隔开ꎬ应视作一个

处所ꎮ
. ３　 这里所指的二氧化碳自由气体的容积应以 ０. ５６ｍ３ / ｋｇ 计算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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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对机器处所ꎬ固定管路系统应有足够尺寸以使 ８５％的气体能在 ２ｍｉｎ 内喷入该处所ꎻ

. ５　 应设有两个独立的控制装置以向被保护处所施放 ＣＯ２ 并确保报警系统的动作ꎬ其中一个控

制装置用于施放贮存容器内的气体ꎬ另一个控制装置用于打开向被保护处所输送气体的管

路上的阀ꎻ
. ６　 该两个控制装置应位于该特定处所明显识别的施放箱内ꎮ 如果控制施放箱要加锁ꎬ则一把

钥匙应置于控制箱附近有玻璃罩的盒子内ꎮ
７. ７. ７　 控制站、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应设置适当型式的手提式灭火器ꎮ 应备有至少 ５ 具手提式灭火

器ꎬ且位于即刻可用的地方ꎮ 另外在每个机器处所入口处至少应配备一具适于机器处所灭火的灭火器ꎮ
７. ７. ８　 消防泵及相应设备或其他有效灭火系统应按如下要求配备:

. １　 至少应设两台独立驱动泵ꎮ 每台泵应至少为 １０. ３. ５ 和 １０. ３. ６ 规定的舱底泵排量的三分之

二ꎬ但不得小于 ２５ｍ３ / ｈꎬ每台消防泵应能向. ４ 要求的消防栓同时提供足够数量和压力的消

防水ꎻ
. ２　 泵的布置应使在任一舱失火的情况下ꎬ不会导致所有消防泵同时失去作用ꎻ
. ３　 应设有用于分离消防总管和机器处所(包括主消防泵或其余消防总管)的隔离阀ꎮ 此阀应

位于机器处所外ꎬ且易于接近的可靠的地点ꎮ 消防总管的布置应使隔离阀关闭后ꎬ船上所有

消防栓ꎬ除了上面提到的机器处所以外ꎬ能由不位于该机器处所里的消防泵和不通过该处所

的管路供水ꎻ
. ４　 消防栓的布置应使两股通过消防水带来自两个不同消防栓的水柱射至船舶的任何地点ꎬ其

中一股仅用单根消防水带ꎮ 特种处所消防栓的布置应使来自两个不同消防栓的水柱ꎬ每股

水柱由单根消防水带供水ꎬ能射至该处所内的任意地点ꎻ
. ５　 消防水带应由耐腐蚀材料制成ꎬ并具备主管机关认可的足够长度ꎮ 消防水带及其必要附件

和工具ꎬ应存放在消防栓附近的明显部位备用ꎮ 所有内部处所的消防水带应永久地与消防

栓连接ꎬ按. ４ 条的要求ꎬ每个消防栓应备有一根消防水带ꎻ
. ６　 每根消防水带应配备带有关闭装置的认可型两用水枪(即水雾 /水柱型)ꎮ

７. ８　 特种处所的防护

７. ８. １　 结构防护

. １　 特种处所的限界面应根据表 ７. ４￣１ 和表 ７. ４￣２ 的要求进行热绝缘ꎮ 若有要求ꎬ特种处所的承

重甲板只需在其下部进行热绝缘ꎻ
. ２　 在驾驶台应设有通向或来自特种处所的门的关闭与否的指示器ꎮ

７. ８. ２　 固定灭火系统①

每一特种处所应备有人工操纵的认可型固定压力水雾系统ꎬ以保护该处内任意甲板和车辆平台的所

有部分ꎬ只要主管机关认可ꎬ允许使用其他固定灭火系统ꎬ但该系统应通过完整的模拟特种处所内流动燃

油火灾的灭火试验显示其灭火有效性没有减弱ꎮ
７. ８. ３　 巡逻和探火

７. ８. ３. １　 特种处所内应保持连续的消防巡逻制度ꎬ除非设有符合 ７. ７. ２ 要求的认可型固定探火和

报警系统ꎮ 并具有电视监控系统ꎮ 固定探火系统应具有迅速探明火警的能力ꎮ 探测器的间距和位置应

在考虑到通风和其他有关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进行调试ꎮ
７. ８. ３. ２　 在特种处所内应遍设必要的手动报警按钮ꎬ且其中一个应位于此类处所的出口附近ꎮ
７. ８. ４　 灭火设备

７. ８. ４. １　 每一特种处所应设有:
. １　 至少三具水雾器ꎻ

８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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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包含一个具有导向型式的空气泡沫喷嘴并能用消防水带与消防总管连接的手提式泡沫枪ꎬ
以及一个装有 ２０Ｌ 泡沫制造液体的手提箱和一个备用箱ꎮ 该喷嘴应能产生有效扑灭油类火

灾且每分钟至少 １. ５ｍ３ 的足够泡沫ꎮ 船上应至少备有供特种处所使用的两个手提式泡沫施

放装置ꎻ
. ３　 手提式灭火器的位置应距离特种处所内任意位置不大于 １５ｍ 的徒步距离ꎬ而且每个此类处

所的入口处至少应设有一具手提式灭火器ꎮ
７. ８. ５　 通风系统

７. ８. ５. １　 特种处所应设置有效的动力通风系统ꎬ足以在航行途中提供每小时至少 １０ 次换气率ꎮ 在

码头进行装卸车辆操作时ꎬ应提供每小时 ２０ 次换气率ꎮ 该类处所的动力通风系统应与其他通风系统完

全隔开ꎬ且在处所内装有车辆时能连续运行ꎮ 服务于特种处所通风导管应进行有效的密封ꎬ且应与每个

该类处所隔开ꎮ 通风系统应能在该类处所外部进行控制ꎮ
７. ８. ５. ２　 通风应能避免空气分层及空气囊的形成ꎮ
７. ８. ５. ３　 应具有在操作舱室显示所需通风能力丧失或减小的措施ꎮ
７. ８. ５. ４　 考虑到天气与海况ꎬ通风系统应能在火灾情况下迅速切断和有效关闭ꎮ
７. ８. ５. ５　 通风导管ꎬ包括挡风闸应用钢或其他等效材料制成ꎮ
７. ８. ６　 排水孔ꎬ舱底泵和排水

７. ８. ６. １　 考虑到固定压力水雾系统工作时会引起甲板上大量积水ꎬ而使稳性严重丧失ꎬ应装设排水

孔以保证上述积水迅速直接排出舷外ꎮ 另外ꎬ除了第 １０ 章的要求以外ꎬ还应增设泵及排水设施ꎮ
７. ８. ７　 预防易燃蒸气着火

７. ８. ７. １　 在可能积聚爆炸性气体的任何装有车辆的甲板和平台ꎮ 除了开有足够大小的孔ꎬ使汽油

蒸气能向下渗透以外ꎬ可能构成可燃蒸气着火源的设备ꎬ特别是电气设备和电缆应装设于甲板或平台以

上至少 ４５０ｍｍ 处ꎮ 安装于甲板或平台以上大于 ４５０ｍｍ 的电气设备ꎬ应为密闭型式且能防止火星逸出ꎮ
然而ꎬ若为了船舶安全必须使电气设备和电缆安装于甲板或平台以上不足 ４５０ｍｍꎬ则此类电气设备与电

缆应为认可型式ꎬ且能在爆炸性汽油与空气混合物中使用ꎮ
７. ８. ７. ２　 电气设备与电缆若安装于排气通风导管中ꎬ应为认可型式ꎬ且能在爆炸性汽油与空气混合

物中使用ꎮ 并且考虑到其他可能的着火源ꎬ排气导管的出口应位于安全地点ꎮ

７. ９　 其他

７. ９. １　 为指导船长和驾驶员船上应永久地展示防火控制图ꎬ其中应清楚地表明每层甲板的如下地

点:控制站ꎬ船上由阻火分隔围蔽的区域ꎬ以及失火报警、探火系统、喷水器装置、固定和手提式灭火设备

的细节、进入船上各种舱室和甲板通道、通风系统包括:主风机控制、挡火闸的地点和服务于每一区域通

风机的识别号码等细节ꎬ国际通岸接头的位置(如有时)和 ７. ５. ３、７. ６. ２、７. ７. １ 和 ７. ７. ４ 中指出的所有控

制手段的位置ꎮ 该防火控制图①的文本应为船旗国的官方文字ꎮ 然而ꎬ若该文种不是英文或法文ꎬ还应

译成英文或法文ꎮ
７. ９. ２　 防火控制图的副本或包括此图的手册ꎬ应永久地存放在甲板室以外具有永久标记的水密套

内ꎬ供岸上消防人员参考ꎮ
７. ９. ３　 阻火分隔的开口

７. ９. ３. １　 除装货处所、特种处所、贮藏室和行李室之间的舱口以及这些处所和露天甲板之间的舱口

以外ꎬ所有开口应具有永久设置的关闭装置ꎬ并至少在防火方面与其所处的分隔同样有效ꎮ
７. ９. ３. ２　 每扇门应能从舱壁的任一边由一个人开启或关闭ꎮ
７. ９. ３. ３　 较多失火危险区和梯道环围限界面上的防火门应符合下述要求:

. １　 门应为自闭型ꎬ能在关闭方向相反倾斜至 ３. ５°时关闭ꎬ且当船处于平浮状态时ꎬ应具有一个

９５７
① 参见 ＩＭＯ Ａ. ６５４(１６)决议案“船舶防火控制识别符号”ꎮ



大致统一的关闭时间ꎬ不大于 ４０ｓꎬ也不小于 １０ｓꎮ
. ２　 遥控滑动或动力操作的门应设有报警装置ꎬ门在开始移动前至少 ５ｓ 但不大于 １０ｓ 时发出声

响且持续到门完全关闭为止ꎮ 在关闭过程中碰到物体能再次开启的门的设计ꎬ应使再次开

启后足以产生至少 ０. ７５ｍ 但不必大于 １ｍ 的无阻通道ꎮ
. ３　 所有的门应能在连续有人控制站进行遥控和自动释放ꎬ或同时或分组地进行ꎬ并也可以从门

的两边单独释放ꎮ 在连续有人控制站的防火控制板上应具有每扇遥控门是否关闭的指示ꎮ
释放机械装置的设计应在控制系统和中央电源供应损坏时使门自动关闭ꎮ 释放开关应具有

开—关功能以防止系统自动复位ꎮ 不允许使用在控制站无法释放的背钩ꎮ
. ４　 供应动力操作门的就地蓄电池电源应位于门的附近ꎬ且能用就地控制至少使门全开和全关

１０ 次ꎮ
. ５　 为了防火完整性而有必要装插销的双页门ꎬ应装有当系统脱开后自动动作的插销ꎮ
. ６　 直接通往特种处所的动力门和自动关闭的门不必装有. ２ 和. ３ 中要求的报警和遥控释放机

械装置ꎮ
７. ９. ３. ４　 朝向敞开处所的阻火分隔外部限界面的完整性要求ꎬ不适用于玻璃隔板、窗和舷窗ꎮ 朝向

开敞处所的阻火分隔完整性要求不适用于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外部门ꎮ

７. １０　 消防员装备

７. １０. １　 除了 Ａ 类客船以外的所有船舶应携带至少两套符合 ７. １０. ３ 要求的消防员装备ꎮ
７. １０. １. １　 另外ꎬ对 Ｂ 类客船ꎬ对设有乘客处所和服务处所的甲板ꎬ按其乘客处所和服务处所的总长

度或这种甲板如多于一层ꎬ按其最大的乘客处所和服务处所的总长度ꎬ每 ８０ｍ 或其零数应配备 ２ 套消防

员装备和 ２ 套个人装备ꎬ每套包括 ７. １０. ３. １. １ 至 ７. １０. ３. １. ３ 规定的项目ꎮ
７. １０. １. ２　 对 Ｂ 类客船ꎬ每副呼吸器应设有一具水雾枪ꎬ并存放于呼吸器相邻处ꎮ
７. １０. １. ３　 主管机关可根据船舶的大小和类型额外增加个人装备和呼吸器的数量ꎮ
７. １０. ２　 消防员装备和个人装备ꎬ应储存于易于到达和即刻可用之处ꎬ如所配备消防员装备或个人

装备多于一套时ꎬ其储存的位置应尽量远离ꎮ 在客船上ꎬ应在任一控制站获得至少 ２ 套消防员装备和一

套个人装备ꎮ
７. １０. ３　 消防员装备包括ꎻ

. １　 个人配备包括:.

. １. １　 防护服ꎬ其材料应能保护皮肤不受火焰的热辐射ꎬ并不受蒸汽和燃气的灼伤和烫伤ꎮ 其外

表应为防水型ꎻ
. １. ２　 消防靴和手套ꎬ由橡胶或其他不导电材料制成ꎻ
. １. ３　 一顶能有效抵御撞击的消防刚性头盔ꎻ
. １. ４　 一盏认可型的安全灯(手提式)ꎬ其照明时间至少为 ３ｈꎻ
. １. ５　 一把消防员手斧ꎮ
. ２　 呼吸器的型式可为下列之一:
. ２. １　 一具装有适宜空气泵和一段空气软管的防烟头盔或防烟面具ꎬ其空气管长度应能够在舱

口或门口无阻情况下从开敞甲板到达货舱或机器处所的任一部分ꎮ 为了符合此项要求ꎬ
如果空气软管所需长度超过 ３６ｍ 时ꎬ则由主管机关决定以自吸式呼吸器替代或另外增加

一具自吸式呼吸器ꎻ
. ２. ２　 一具自给式压缩空气呼吸器ꎮ 其筒内空气储存量至少为 １２００Ｌꎬ或可供使用的时间至少

为 ３０ｍｉｎ 的其他自给式呼吸器ꎮ 船上还应配备足够数量的对所备呼吸器适用的备用

气瓶ꎮ
. ３　 每具呼吸器应有足够长度与强度的耐火救生绳ꎬ此绳应能用弹簧卡钩系在呼吸器的背带上ꎬ

或系在一条分开的腰带上ꎬ使在拉曳救生绳时防止呼吸器脱开ꎮ
０６７



Ｂ 部分　 对客船要求

７. １１　 布置

７. １１. １　 Ｂ 类客船的公共处所应按下述要求分区:
. １　 至少分为两个区域ꎬ每个区域的平均长度不应超过 ４０ｍꎮ
. ２　 应为各区域乘客提供一个相应的备选安全区域ꎬ以便各区域乘客可以在发生火灾时撤离至

相应的安全区域内ꎮ 该安全区域应用延伸至上下甲板的不燃和阻火材料制成的烟密分隔与

其他乘客区域隔开ꎮ 如在紧急情况下ꎬ能够容纳的额外数量的乘客ꎬ则该安全区域可以是另

一乘客区域ꎮ
. ３　 备选安全区域应尽可能位于所服务的乘客区域附近ꎮ 每一乘客区域应至少有两个出口ꎬ尽

可能远离ꎬ并通向该安全区域ꎮ 脱险通道应使所有乘客和船员从该安全区域安全地撤离ꎮ
７. １１. ２　 Ａ 类客船不必分区ꎮ
７. １１. ３　 控制站、救生设施存放点、脱险通道和救生艇的登乘点尽可能不位于较常失火危险区和中

等失火危险区附近ꎮ

７. １２　 通风

起居处所每一区域的通风ꎬ还应能从连续有人控制站进行独立控制ꎮ

７. １３　 固定式喷水器系统

７. １３. １　 公共处所和服务处所、除装有可燃液体以外的贮存处所ꎬ以及类似处所ꎬ应使用符合 ＩＭＯ
标准的固定水喷淋系统保护ꎮ 人工操作的喷水器系统应分成适当大小的区域ꎬ并且每一区域所设的阀

门ꎬ喷水泵的启动和报警装置应能从两个尽量分开的处所进行操作ꎬ其中之一应为连续有人控制站ꎮ 对

Ｂ 类客船ꎬ喷水器系统不得服务于一个以上由 ７. １１ 所要求的处所ꎮ
７. １３. ２　 每一操作站应展示系统图ꎬ应采取适当的布置以排干该系统工作时所放出的水ꎮ

Ｃ 部分　 对货船要求

７. １４　 控制站

控制站、救生设施存放点、脱险通道和救生艇筏的登乘点应位于船员起居处所附近ꎮ

７. １５　 货物处所

除了开敞甲板区域或冷冻装货处所以外的货物处所应具有认可的符合 ７. ７. ２ 要求的能在控制站指

出所有正常操作条件下失火位置的自动烟雾探测系统ꎬ并且应使用认可的符合 ７. ７. ６. １ 要求的从控制站

操作的快速反应灭火系统保护ꎮ

１６７



第 ８ 章　 救生设备与装置

８. １　 通则与定义

８. １. １　 按 ４. ７、４. ８ 要求ꎬ救生设备和装置的配备应能满足弃船的要求ꎮ
８. １. ２　 除非本规则中规定ꎬ本章中救生设备与装置的要求应满足 ＳＯＬＡＳ 第Ⅲ章 Ｃ 部分提出的详细

要求ꎬ并经主管机关认可ꎮ
８. １. ３　 在救生设备与装置予以认可之前ꎬ主管机关应确认该救生设备与装置满足:

. １　 按国际海事组织建议①加以试验ꎬ证实其符合本章的要求ꎻ或

. ２　 在主管机关满意的情况下ꎬ成功地经受实质上等效于该项建议所规定的试验ꎮ
８. １. ４　 在新颖救生设备或装置予以认可之前ꎬ主管机关应确认该项设备或装置满足:

. １　 提供至少等效于本章规定的安全标准ꎬ并按国际海事组织的建议②予以鉴定和试验ꎻ或

. ２　 在主管机关满意的情况下ꎬ成功地经受实质上等效于该项建议的鉴定和试验ꎮ
８. １. ５　 在接受主管机关原先未予认可的救生设备与装置之前ꎬ主管机关应证实该救生设备与装置

符合本章的要求ꎮ
８. １. ６　 除本规则中另有规定ꎬ本章所要求的救生设备的详细技术要求未列入 ＳＯＬＡＳ 第Ⅲ章 Ｃ 部分

者ꎬ应满足主管机关的要求ꎮ
８. １. ７　 主管机关应要求救生设备经受必要的产品试验ꎬ以确保这些救生设备按已认可的原型设备

的同一标准进行制造ꎮ
８. １. ８　 主管机关采用的认可程序还应包括展期认可或撒消认可的条件ꎮ
８. １. ９　 主管机关应确定容易老化的救生设备的使用期限ꎮ 该类救生设备应标明确定其年限的方法

或必须更换的日期ꎮ
８. １. １０　 除另有规定外ꎬ本章内的定义如下:

. １　 “探测”系指幸存者或救生艇筏位置的测定ꎮ

. ２　 “登乘梯”系指设置在救生艇筏登乘站以供安全进入降落下水后的救生艇的梯子ꎮ

. ３　 “登乘站”系指登乘救生艇筏的地方ꎮ 登乘站如有足够的场地并能安全进行各种集合行动

则可以用作集合地点ꎮ
. ４　 “自由漂浮下水”系指救生艇筏从下沉中的船舶自动脱开并立即可用的救生艇筏下水方法ꎮ
. ５　 “自由降落下水”系指载足全部乘员和属具的艇筏在船上脱开并在没有任何制约装置的情

况下ꎮ 任其下降到海面的救生艇筏下水方法ꎮ
. ６　 “救生服”系指减少在冷水中穿着该服人员体热损失的保护服ꎮ
. ７　 “气胀式设备”系指依靠非刚性的充气室作浮力ꎬ而且在使用前通常保持不通气状态的

设备ꎮ
. ８　 “充气设备”系指依靠非刚性的充气室作浮力ꎬ而且无论何时均保持充气备用状态的设备ꎮ
. ９　 “降落设备或装置”系指将救生艇筏或救助艇从其存放位置ꎬ安全地转移到水上的工具ꎮ
. １０　 “海上撤离系统”(ＭＥＳ)系指用来把大量乘员通过通道从登乘站转移到漂浮平台再登乘到

相连的救生艇筏或直接登入相连的救生艇筏的设备ꎮ
. １１　 “新颖救生设备或装置”系指具有本章规定没有充分述及的新特征ꎬ但提供同等的或更高

的安全标准的救生设备或装置ꎮ
. １２　 “救助艇”系指为救助遇险人员及集结救生艇筏而设计的艇ꎮ
. １３　 “援救”系指把幸存者安全寻回ꎮ

２６７

①
②

参阅 ＩＭＯ Ａ. ６８９(１７)决议案“救生设备的试验建议案”ꎮ
参阅 ＩＭＯ Ａ. ５２０(１３)决议案”原型新救生设备与装置的鉴定、试验与认可实施规则”ꎮ



. １４　 “逆向反光材料”系指以相反方向反射射入光束的材料ꎮ

. １５　 “救生艇筏”系指从弃船时候起能维持遇险人员生命的艇筏ꎮ

. １６　 “保温用具”系指采用低导热率的防水材料制成的袋子或衣服ꎮ

８. ２　 通信

８. ２. １　 船舶应提供下列无线电救生设备:
. １　 任何吨位高速客船和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高速货船应至少配备三具双向 ＶＨＦ 无线电话设备ꎬ

这类设备的性能ꎬ应不低于国际海事组织认可的标准①ꎻ
. ２　 任何吨位的高速客船和 ５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高速货船的每舷应至少配备一台搜救定位装置ꎬ

该搜救定位装置所符合的性能标准应不低于国际海事组织通过的标准②ꎮ 搜救定位装置应

存放在能迅速放入任何救生艇筏的位置ꎬ或者在每一救生艇筏上存放 １ 台搜救定位装置ꎮ
８. ２. ２　 船舶应提供下列通信与报警系统:

. １　 船舶应配备一套固定式或手提式应急设备或两者兼备ꎬ供船上应变控制站、集合站和登乘站

与要害部位之间的双向通信联系使用ꎮ
. ２　 船舶应配备一套符合 ＳＯＬＡＳ 第Ⅲ章第 ５０ 条要求的通用应急报警系统ꎬ以供召集乘客与船

员至集合地点和采取应变部署表所列行动之用ꎮ 该系统应配备广播系统或其他适当通信设

施ꎬ该系统应能在驾驶室操作ꎮ
８. ２. ３　 信号设备

８. ２. ３. １　 所有船舶应在操纵室永久配备一盏白昼信号灯ꎬ该信号灯不应依靠船舶的主电源ꎮ
８. ２. ３. ２　 船舶应至少配备 １２ 支符合 ＳＯＬＡＳ 第Ⅲ章 ３５ 条要求的火箭降落伞火焰信号ꎬ并应将其存

放在操纵室或其附近ꎮ

８. ３　 个人救生设备

８. ３. １　 在正常的工作情况下ꎬ如果乘客或船员可以到达露天甲板ꎬ应在船的两舷各配备至少一只能

从操纵室和从其存放处及附近易于释放的救生圈ꎬ该救生圈应配有一盏自亮灯和一具烟雾信号ꎮ 自发烟

雾信号装置的位置和固定措施应确保其不会由于船舶碰撞或搁浅产生的加速度而松脱或自行放射ꎮ
８. ３. ２　 在船舶的每个正常出口附近至少设置一只救生圈ꎬ并在乘客和船员易到达的每层露天甲板ꎬ

应至少设置两只救生圈ꎮ
８. ３. ３　 船舶的每个正常出口附近设置的救生圈应装有不少于 ３０ｍ 长的浮式救生索ꎮ
８. ３. ４　 至少总数一半的救生圈应设有自亮灯ꎬ这些设有自亮灯的救生圈应不包括 ８. ３. ３ 要求的装

有浮式救生索的救生圈ꎮ
８. ３. ５　 船上每一人员应配备一件符合 ＳＯＬＡＳ 第Ⅲ章 ３２. １ 条或 ３２. ２ 条要求的救生衣ꎬ另外还应:

. １　 配备船上乘客人数至少 １０％的儿童救生衣ꎮ 或为每个儿童配备 １ 件救生衣ꎬ取其大者ꎻ

. ２　 每艘客船还应配备不少于船上总人数 ５％的救生衣ꎮ 这些救生衣应存放于甲板上或集合站

的显眼之处ꎻ
. ３　 还应配供值班人员使用和供远置的救生艇筏站及救助艇站使用的足够数量的救生衣ꎻ且
. ４　 所有救生衣都应具有符合 ＳＯＬＡＳ 第Ⅲ章 ３２. ３ 条要求的灯ꎮ

８. ３. ６　 救生衣应放置在容易到达之处ꎬ其位置处应有明显标志ꎮ
８. ３. ７　 船舶应为每位救助艇艇员配备一件适当规格的ꎬ符合 ＳＯＬＡＳ 第Ⅲ章 ３３ 条要求的救生服ꎮ
８. ３. ８　 应为每个应变部署表中被指派为操作救助艇或将乘客登乘到救生艇筏的海上撤离系统的人

员配备一件救生服或抗暴露服ꎮ 如果船舶固定在温暖气候航区航行ꎬ则经主管机关批准ꎬ可免配上述救

３６７

①
②

参阅 ＩＭＯ Ａ. ６０５(１５)决议案“救生艇筏用手提式双向 ＶＨＦ 无线电话设备的性能标准建议案”ꎮ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 ＭＳＣ. ２４７(８３)决议通过的«供搜救作业使用的救生艇筏雷达应答器性能标准的建议案» (经修正的 Ａ. ８０２
(１９))决议)ꎬ和以 ＭＳＣ. ２４６(８３)决议通过的«供搜救作业使用的救生艇筏搜救 ＡＩＳ 应答器(ＡＩＳ ＳＡＲＴ)性能标准的建议案»ꎮ



生服或抗暴露服ꎮ

８. ４　 应变部署表、应变须知与手册

８. ４. １　 船上每一人员应配备一份应急场合时必须遵守的明确的须知ꎮ
８. ４. ２　 应将符合 ＳＯＬＡＳ 第Ⅲ章 ５３ 条要求的应变部署表张贴在全船各显眼之处ꎬ包括控制室、机舱

和各船员起居处所ꎮ
８. ４. ３　 应将用适当文字书写的图例和应变须知张贴在公众场所ꎬ并将其在集合站、其他乘客处所及

每张座椅附近明显地展示ꎮ 向乘客通告如下:
. １　 他们集合的地点ꎻ
. ２　 应变时必须采取的行动ꎻ
. ３　 救生衣的穿着方法ꎮ

８. ４. ４　 每艘客船应设有乘客集合站ꎬ该站应:
. １　 设在登乘站附近ꎬ并可使所有乘客易于到达登乘站ꎬ与登乘站设在同一地点者除外ꎻ同时

. ２　 有足够的集合和指挥乘客用的宽敞场地ꎮ
８. ４. ５　 在每间船员餐室和文娱室ꎬ应配有一份符合 ＳＯＬＡＳ 第 １８. ２. ３ 条要求的训练手册ꎮ

８. ５　 操作须知

８. ５. １　 应在救生艇筏及其降落控制器的上面或附近ꎬ设置告示或标志ꎬ它们应:
. １　 用图解说明该控制器的用途及其操作程序ꎬ并提出有关须知或注意事项ꎻ
. ２　 在使用应急照明时ꎬ容易被看清ꎻ
. ３　 使用符合国际海事组织要求的符号①ꎮ

８. ６　 救生艇筏的存放

８. ６. １　 救生艇筏应牢固地存放于乘客舱室之外ꎬ并尽可能与乘客处所及登乘站靠近ꎬ其存放应使每

只救生艇筏能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安全地降落ꎬ并且在降落过程中和降落后ꎬ救生艇筏能系留在船边ꎮ 系

绳的长度及布置应使救生艇筏保持适当位置以便人员登乘ꎮ 当出口处有多于一艘救生艇筏使用时ꎬ主管

机关可以允许使用可调节的系绳ꎬ所有系绳的系缆装置的强度应满足能在疏散过程中救生艇筏的位置保

持不变ꎮ
８. ６. ２　 救生艇筏的存放应使在船上其存放位置及附近位置处能解除系绳装置ꎬ在控制室及附近位

置上也可解除ꎮ
８. ６. ３　 如可行ꎬ救生艇筏应按相等容量布置在船的两舷ꎮ
８. ６. ４　 气胀式救生筏应尽可能在降落过程中开始充气ꎮ 当不便对筏进行自动充气时(如ꎬ当救生筏

参与海上撤离系统时)ꎬ救生筏的布置应能满足 ４. ８. １ 规定的时间内排完空气ꎮ
８. ６. ５　 救生艇筏应易于降落ꎬ并在各种操作状态下能从指定的登乘站登乘ꎬ即当船遭到损坏后ꎬ只

要各种浸水程度未超出第 ２ 章规定的范围时也能登乘ꎮ
８. ６. ６　 救生艇筏降落站的位置ꎬ应特别注意与螺旋桨或喷水推进器及船体陡斜悬空部分保持距离ꎬ

以确保安全降落ꎮ
８. ６. ７　 在准备和降落过程中ꎬ救生艇筏以及供其降落的水面应有足够的照明ꎬ供给该照明系统的主

电源及应急电源符合第 １２ 章的要求ꎮ
８. ６. ８　 应采取措施避免在降落时船舶任何排水进入救生艇筏ꎮ
８. ６. ９　 每艘救生艇筏的存放应:

. １　 使该救生筏及其存放装置均不干扰任一其他降落站的任一其他救生艇或救助艇的操作ꎻ

４６７
① 参阅 ＩＭＯ Ａ. ７６０(１８)决议案“与救生设备和装置有关的符号”ꎮ



. ２　 处在持续的备用状态ꎻ

. ３　 配齐装备ꎻ

. ４　 如可行ꎬ存放在安全和有遮蔽的地方ꎬ并加以保护ꎬ免受火灾和爆炸引起的损害ꎮ
８. ６. １０　 每一只救生筏存放时ꎬ其首缆应固定地系在船上ꎬ并应设有符合 ＳＯＬＡＳ 第Ⅲ章 ３８. ６ 条要

求的自由漂浮装置ꎬ使救生筏在高速船沉没时ꎬ尽可能自由漂浮ꎬ如果是气胀式救生筏ꎬ应能自动充气ꎮ
８. ６. １１　 救助艇的存放应:

. １　 使救助艇处于在 ５ｍｉｎ 以内能降落下水的持续备用状态ꎻ

. ２　 在适宜于降落并回收的地方ꎻ

. ３　 使救助艇及其存放装置均不干扰任一其他降落站的任一救生艇筏的操作ꎮ
８. ６. １２　 救助艇和救生艇筏应牢固地系在甲板上ꎮ 其应至少能经受住由于实船的水平碰撞而产生

的载荷ꎬ以及在存放位置的垂直设计载荷ꎮ

８. ７　 救生筏和救助艇的登乘与回收装置

８. ７. １　 登乘站应设在从起居处所及工作处所易于到达之处ꎬ如果指定集合站不在乘客处所ꎬ则该集

合站应设在从乘客处所易于到达之处ꎬ登乘站也应设在从集合站易于到达之处ꎮ
８. ７. ２　 撤离路线、出口和登乘点应符合 ４. ７ 的要求ꎮ
８. ７. ３　 通向集合站和登乘站的走道、梯道及出口应给予足够的照明ꎬ供给该照明系统的主电源及应

急电源应符合第 １２ 章的要求ꎮ
８. ７. ４　 如没有配备吊艇架降落的救生艇筏ꎬ为了避免人员登乘救生艇筏时进入水中ꎬ应设置海上撤

离系统或等效的撤离设备ꎮ 该海上撤离系统或等效的撤离设备应在各种操纵状态下ꎬ能使人员登乘到救

生艇筏上ꎬ并且在船舶遭到损坏后ꎬ只要各种浸水程度未超出第 ２ 章规定的范围时也能登乘ꎮ
８. ７. ５　 只要救生艇筏和救助艇的登乘装置在船舶可以操纵以及纵倾和横倾时所有未损坏及规定损

坏的条件下是有用的ꎬ则水线与指定登乘位置问的干舷应不大于 １. ５ｍꎮ 主管机关可以对人员直接登上

救生筏的装置进行认可ꎮ
８. ７. ６　 救助艇登乘装置应能从救助艇存放位置直接登乘和降落ꎬ并且当其载满全体人员及设备时ꎬ

能迅速回收ꎮ
８. ７. ７　 在每个海上撤离系统登乘站都应设有一把安全刀ꎮ

８. ８　 抛绳设备

船舶应配备一具符合 ＳＯＬＡＳ 第Ⅲ章 ４９ 条要求的抛绳设备ꎮ

８. ９　 使用准备状态、维护保养与检查

８. ９. １　 通则

８. ９. １. １　 船舶在离港前及在整个航行期间ꎬ船上一切救生设备应处于正常状态ꎬ并立即可用ꎮ
８. ９. １. ２　 在对新颖救生设备或装置予以认可之前ꎬ主管机关应确保该设备或装置:

. １　 达到至少等效于本章要求的安全标准ꎬ并已按国际海事组织的建议案①进行鉴定和试验ꎻ或

. ２　 业已进行相当于上述建议案要求的鉴定和试验ꎬ结果合格ꎬ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８. ９. １. ３　 按 ８. ９. １. ２ 准许延长救生筏检修间隔期的主管机关ꎬ应按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Ⅰ/ ５(ｂ)条的规

定通知国际海事组织ꎮ
８. ９. ２　 维护保养

. １　 应备有符合 ＳＯＬＡＳ 第Ⅲ章 ５２ 条要求的救生设备船上维护保养须知ꎬ并应按须知进行保养ꎮ

. ２　 主管机关可以同意用包括 ＳＯＬＡＳ 第Ⅲ章 ５２ 条要求的船上维护保养程序计划表来代替. １ 所

５６７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５２０(１３)决议通过的«原型新颖救生设备和装置的鉴定、试验和验收实施规则»ꎮ



规定的须知ꎮ
８. ９. ３　 吊艇索的保养

应将降落用的吊艇索的两索端掉转ꎬ间隔期不超过 ３０ 个月ꎬ因吊索老化而有必要时ꎬ或在不超过 ５
年的间隔期中ꎬ应予换新ꎬ取其较早者ꎮ

８. ９. ４　 备件与修理设备

应配备救生设备及其易损或易耗和必须定期更换部件的备件和修理设备ꎮ
８. ９. ５　 每周检查

每周应进行下列的试验和检查:
. １　 所有救生艇筏、救助艇及降落设备作外观检查ꎬ以确保立即可用ꎻ
. ２　 只要环境温度在起动发动机所规定的最低温度以上ꎬ所有救助艇的发动机应进行正车和倒

车运转ꎬ总时间不少于 ３ｍｉｎꎻ
. ３　 通用应急报警系统试验ꎮ

８. ９. ６　 月度检查

每月应用 ＳＯＬＡＳ 第Ⅲ章 ５２. １ 条所规定的核对表来检查救生设备ꎮ 包括救生艇筏属具ꎬ确保完整无

缺ꎬ并处于良好状态ꎮ 检查报告应载入航海日志中ꎮ
８. ９. ７　 气胀式救生筏、气胀式救生衣及充气救助艇的检修

. １　 每只气胀式救生筏、每件气胀式救生衣及海上撤离系统的检修应满足:

. １. １　 间隔期限不得超过 １２ 个月ꎬ如不切实际时ꎬ主管机关可展期 １ 个月ꎮ

. １. ２　 应在认可的检修站进行检修ꎬ该检修站应能胜任检修工作ꎬ备有正规的检修器具并仅雇用

受过正规训练的工作人员①ꎮ
. ２　 除上述要求的海上撤离系统(ＭＥＳ)的检修间隔以外(或结合该间隔)ꎬ每一海上撤离系统还

应根据主管机关认可的间隔期予以轮换布放ꎬ但条件是每一系统应每 ６ 年至少布放一次ꎮ
８. ９. ８　 所有充气式救助艇的修理和维护保养ꎬ应按照制造厂的说明书进行ꎮ 可以在船上进行应急

修理ꎬ但是应在认可的检修站完成正式的检修ꎮ
８. ９. ９　 静水压力释放器的定期检修

静水压力释放器的检修应满足:
. １　 间隔期不得超过 １２ 个月ꎬ如不切实际时ꎬ主管机关可展期 １ 个月ꎻ
. ２　 在检修站进行检修ꎬ该检修站应能胜任检修该装置ꎬ备有正规的检修器具ꎬ并仅雇用受过正

规训练的工作人员ꎮ
８. ９. １０　 降落装置的定期检修

降落装置应:
. １　 按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Ⅲ/ ３６ 条要求的船上维修须知在建议的间隔期内进行检修ꎻ
. ２　 在 １. ５. １. ３ 所要求的年度检验中进行一次彻底检查ꎻ和
. ３　 应在完成上述. ２ 的检查后ꎬ以最大降速对绞车制动器进行动力试验ꎮ 所加负荷应为救生艇

筏或救助艇无乘员时的质量ꎬ但应按不超过 ５ 年的间隔期ꎬ以救生艇筏或救助艇满载乘员及

属具的重量 １. １ 倍的验证负荷进行试验ꎮ
８. ９. １１　 新颖救生设备或装置

按 ８. ９. １. ２ 批准新型和新颖气胀式救生筏装置的主管机关ꎬ可允许在下列条件下延长检修间隔期:
. １　 该新型和新颖救生筏装置应按试验程序的要求ꎬ在整个延长的检修间隔期内保持相同标准ꎻ
. ２　 救生筏系统应由有资质的人员按 ８. ７ 要求在船上进行检查ꎻ和
. ３　 不超过 ５ 年间隔期进行的检修应按国际海事组织的建议案进行ꎮ

８. ９. １２　 按 ８. ９. １１ 准许延长救生筏检修间隔期的主管机关ꎬ应按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Ⅰ/ ５(ｂ)条的规定

６６７
① 参阅 ＩＭＯ Ａ. ６９３(１７)决议案“气胀式救生筏检修站认可条件建议案”ꎮ



通知国际海事组织ꎮ①

８. １０　 救生艇筏与救助艇

８. １０. １　 所有船舶应配备:
. １　 至少两艘经检验合格的能够容纳不少于船上总人数 １００％的救生艇筏ꎻ
. ２　 此外ꎬ还应配备经检验合格的能足够容纳不少于船上总数 １０％的救生艇筏ꎻ
. ３　 应配备经检验合格的在任何一只救生艇筏掉失或不能使用时ꎬ能够容纳船上所有人员的救

生艇筏ꎻ
. ４　 应至少配备一艘用于援救水上人员的救助艇ꎮ 当船舶载客 ４５０ 名以上时ꎬ应在每舷至少配

备一艘这样的救助艇ꎻ
. ５　 对于长度小于 ２０ｍ 的船舶可以不配备救助艇ꎬ但需满足下列所有要求:
. ５. １　 船舶的布置应能救起水上无助人员ꎻ
. ５. ２　 在驾驶台上能观察对水上无助人员的救助工作ꎻ
. ５. ３　 船舶应有足够的机动性ꎬ以便在能想象的最坏条件下能接近和救起落水人员ꎮ
. ６　 除了以上. ４ 和. ５ 规定外ꎬ船舶还应配备足够数量的救助艇ꎬ确保供船上全体人员弃船时

使用ꎻ
. ６. １　 符合 ８. １０. １. １ 规定的每艘救助艇所需集结的救生筏应不多于 ９ 只ꎻ或
. ６. ２　 如果主管机关对救助艇同时拖曳一对救生筏的能力表示满意ꎬ则符合 ８. １０. １. １ 规定的每

艘救助艇所需集结的救生筏应小多于 １２ 只ꎻ且
. ６. ３　 船舶能在 ４. ８ 条规定的时间内撤离所有人员ꎮ

８. １０. ２　 鉴于航区的遮蔽特性ꎬ以及营运区域的气候条件ꎬ主管机关可以允许使用敞开两面可用气

胀式救生筏ꎬ该救生筏应符合附录 １０ 关于 Ａ 型筏可以替代符合 ＳＯＬＡＳ 第Ⅲ章 ３９ 条或 ４０ 条规定的救生

筏的要求ꎮ

７６７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５２０(１３)决议通过的«原型新颖救生设备和装置的鉴定、试验和验收实施规则»ꎮ



第 ９ 章　 轮　 　 机

Ａ 部分　 一 般 规 定

９. １　 通则

９. １. １　 机器以及主机与辅机动力设备有关的管系和附件ꎬ其设计和构造应适于它们的用途ꎬ且其安

装和防护ꎬ应对运动部件、高温表面以及其他可能的危险进行适当的考虑ꎬ以便把对船上人员产生的危险

降低到最小程度ꎮ 在设计中ꎬ应对结构材料、拟选设备的用途、使用的工作条件以及船上的环境条件加以

注意ꎮ
９. １. ２　 所有温度超过 ２２０℃的表面ꎮ 如果系统发生故障ꎬ会导致易燃液体射击该表面ꎬ则这些表面

应包覆隔热层ꎮ 隔热层应采用抗易燃液体及其蒸气渗透的材料ꎮ
９. １. ３　 应对单一的主要推进部件的可靠性予以特别考虑ꎬ并可要求一个足以提供高速船适航航速

的分离的推进动力源ꎬ尤其是在非常规布置的情况下ꎬ更应如此ꎮ
９. １. ４　 应提供手段ꎬ以保证即使主要辅机之一不能工作时ꎬ也能使推进机械的正常运行得以维持或

恢复ꎮ 应对下列装置的故障予以特别考虑:
. １　 主发电机ꎻ
. ２　 发动机燃油供应系统ꎻ
. ３　 润滑油压力源ꎻ
. ４　 水压力源ꎻ
. ５　 起动或控制用空气压缩机和空气瓶ꎻ
. ６　 控制推进主机包括调距桨所用的液压、气动或电动装置ꎮ

但是ꎬ出于全面的安全考虑ꎬ可以同意从正常运转工况部分降低推进能力ꎮ
９. １. ５　 应提供手段ꎬ以便在没有外部帮助的情况下ꎬ确保能使机械装置从“瘫船”状态投入运转ꎮ
９. １. ６　 所有受内压的机器部件、液压、气动和其他系统及其附件ꎬ在第一次投入运行之前ꎬ均应经适

当的试验ꎬ包括压力试验ꎮ
９. １. ７　 应采取措施ꎬ对推进主机和辅助机械包括锅炉和压力容器便于清洁、检查和维修ꎮ
９. １. ８　 安装在高速船上的机械的可靠性应适合该船的用途ꎮ
９. １. ９　 对于那些在类似场合中使用合格ꎬ但在细节方面不完全符合本规则规定的机械ꎬ主管机关可

同意采用ꎬ但应确认:
. １　 此类机械的设计、构造、试验、安装和规定的维修都适合于其在海上环境的用途ꎻ
. ２　 此类机械能达到同等安全水平ꎮ

９. １. １０　 故障状态及影响分析ꎬ应包括机械系统及其控制装置ꎮ
９. １. １１　 制造厂提供适用的必要资料ꎬ诸如操作条件和限制等要素ꎬ以确保机器的正确安装ꎮ
９. １. １２　 推进主机以及高速船的推进和安全所必要的所有辅机机械ꎬ应如同安装在高速船上那样ꎬ

设计成在高速船正浮和静态向任一舷横倾至不超过 １５°ꎬ以及动态向任一舷横摇至不超过 ２２. ５°ꎬ并同时

首尾动态纵摇 ７. ５°的情况下ꎬ均能工作ꎮ
９. １. １３　 所有锅炉和压力容器及其管系的设计和制造ꎬ应适合其预定的用途ꎬ并应予以妥善安装和

防护ꎬ以便把它们对船上人员造成的危险降至最低限度ꎮ 应特别注意制造中所用的材料以及设运转时的

工作压力和温度下ꎬ必须提供具有超过材料正常应力的适当安全裕量ꎮ 每台锅炉、压力容器及其管系ꎬ都
应设有防止使用中超压的适当装置ꎬ并在投入使用之前进行液压试验ꎬ且适当时ꎬ以后定期以适当高于工

作压力的试验压力进行液压试验ꎮ
８６７



９. １. １４　 应设有装置ꎬ以保证万一任何液体冷却系统发生故障ꎬ能被迅速地监测到并予以报警(光和

声)并采取措施ꎬ使上述故障对系统所服务的机器所产生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ꎮ

９. ２　 发动机(通则)
９. ２. １　 发动机应设有关于转速、温度、压力及其他运行参数的适当安全监测和控制装置ꎬ对机器的

控制应在高速船操纵室内进行ꎮ Ｂ 类高速船和高速货船应在机器处所内或其附近设有附加机器控制装

置ꎮ 机器设备应适合于操作管理ꎬ例如在无人值班机器处所①内ꎬ包括自动探火系统、舱底水报警系统、
遥控机器仪表和报警系统ꎮ 对于连续有人值班的机器处所ꎬ上述规定可以按照主管机关的要求加以

变更ꎮ
９. ２. ２　 应防止发动机超速、润滑油失压、冷却介质断流和高温、运动部件故障和超负荷等ꎬ除了有完

全断裂或爆炸的系统的危险外ꎬ安全装置不得在没有预先报警的情况下导致停机ꎮ 上述安全装置应能进

行试验ꎮ
９. ２. ３　 应设有两个从操纵室操纵的独立快速停机装置ꎬ在任何运转工况下均可使用ꎬ但不必要求发

动机上装置双份执行器ꎮ
９. ２. ４　 发动机的主要零部件应具有足够的强度ꎬ以承受正常运转的热力和动力工况ꎮ 发动机在转

速或温度超过正常数直但未超出保护装置所设定的限度情况下ꎬ进行限制性操作时ꎬ不应损坏ꎮ
９. ２. ５　 发动机设计ꎬ应使发生火灾或爆炸的危险降至最低限度ꎬ并符合第 ７ 章的防火要求ꎮ
９. ２. ６　 应采取措施ꎬ将所有过量的燃料和油类排放至安全地点ꎬ以避免火灾危险ꎮ
９. ２. ７　 应采取措施ꎬ尽可能保证发动机驱动系统的故障ꎬ不致过分影响主要部件的完整性ꎮ
９. ２. ８　 在所有可预见的运转情况下ꎬ机器处所通风装置的能力均应满足需要ꎮ 若适当时ꎬ通风装置

应确保发动机起动前将封闭的发动机舱室强制通风到大气压力ꎮ
９. ２. ９　 任何发动机的安装ꎬ应避免高速船内的过大振动ꎮ

９. ３　 燃气轮机

９. ３. １　 燃气轮机应设计成能在海洋环境中运转ꎬ并在直到获准使用和最高稳定转速的整个运转范

围内ꎬ不应出现喘振或危险的不稳定现象ꎮ 涡轮装置的布置ꎬ应保证其不能连续运转在可能发生过大振

动、停车或喘振的任何转速范围之内ꎮ
９. ３. ２　 燃气轮机的设计和安装ꎬ应使压气机或涡轮机叶片任何可能的脱落ꎬ都不应危及该高速船、

其他机械、高速船上的乘客或任何其他人员ꎮ
９. ３. ３　 关于燃气轮机在误起动或停车后可能直入喷管内部或排气系统内的燃料ꎬ９. ２. ６ 要求同样

适用ꎮ
９. ３. ４　 涡轮机应尽可能加以防护ꎬ防止可能吸入工作环境中的沾染物而受到损坏ꎮ 应制定出建议

性的沾染物最大浓度的适用资料ꎮ 应采取措施ꎬ防止盐垢在压气机和涡轮机上积聚ꎬ必要时ꎬ还要防止进

气口结冰ꎮ
９. ３. ５　 万一轴或薄弱部件发生故障时ꎬ其断裂端不应直接伤害高速船乘员ꎬ也不应损坏高速船或其

系统后而危及乘员ꎮ 必要时ꎬ可以装设保护装置以满足上述要求ꎮ
９. ３. ６　 每台发动机均应设有应急起停车装置ꎬ如可能ꎬ该装置应直接与每根转子轴连接ꎮ
９. ３. ７　 当设有隔音罩时ꎬ应把燃气发生器和高压油管完全包围ꎬ并设有隔音罩探火和灭火系统ꎮ
９. ３. ８　 制造厂提出的对涡轮机装置万一失灵防止危险情况发生的自动安全装置的详细资料ꎬ应与

故障状态和影响分析报告一起提供ꎮ
９. ３. ９　 制造厂应对机壳的坚固性提供证明ꎮ 中间冷却器和热交换器的每侧应分别进行液压

试验ꎮ

９６７
① 参见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Ⅱ －１ 章 Ｅ 部分ꎮ



９. ４　 主推进及重要辅助柴油机

９. ４. １　 任何主柴油机推进系统都应具有满意的扭转振动和其他振动特性ꎬ该特性应由对从发动机

直至推进器的系统及其部件进行单独的以及综合的扭转和其他振动分析所证实ꎮ
９. ４. ２　 高压燃油泵和燃油喷嘴之间的所有外部高压供油管路ꎬ均应设有能容纳破损的高压油管所

漏出燃油的防护套管系统ꎮ 该套管系统应包括一个漏油收集装置和高压管破损报警装置ꎮ
９. ４. ３　 缸径 ２００ｍｍ 或曲柄箱容积 ０. ６ｍ３ 及以上的柴油机ꎬ均应设有足够释放面积的认可型曲柄箱

防爆安全阀ꎮ 该安全阀应设有装置ꎬ以确保其排出气体受到控制ꎬ从而把伤害人员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限度ꎮ
９. ４. ４　 润滑油系统的布置ꎬ应在所有运转转速下均能有效润滑ꎬ并应对高速船在所有的纵、横倾情

况和运动程度下必须保持滑油吸入和避免溢出予以适当的考虑ꎮ
９. ４. ５　 考虑到柴油机内润滑油的循环速率ꎬ应设有装置ꎬ以保证万一润滑油压力或润滑油液位降低

到安全值以下时ꎬ能触发声光报警装置ꎬ同时ꎬ还应将柴油机转速自动降低到安全数值ꎬ而仅在将导致完

全损坏、着火或爆炸的情况下ꎬ才触发自动停车ꎮ
９. ４. ６　 若柴油机采用压缩空气起动、换向或控制时ꎬ空气压缩机、空气瓶和空气起动系统的布置ꎬ应

使火灾或爆炸的危险降至最低限度ꎮ

９. ５　 传动装置

９. ５. １　 传动装置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ꎬ以承受运转中可能出现的最不利的复合载荷而不超过

材料的许用应力ꎮ
９. ５. ２　 轴系、轴承以及紧固件的设计ꎬ应能使其在轴转速直到原动机设计的超速停车设定转速的

１０５％范围内的任何转速下ꎬ不致发生危险的回旋和过大的振动ꎮ
９. ５. ３　 传动装置的强度和制造ꎬ应使其在整个使用寿命期间ꎬ在使用中可能出现的交变载荷作用

下ꎬ产生危险的疲劳断裂的可能性极其微小ꎮ 应通过适当的试验以及足够低应力的设计ꎬ结合使用抗疲

劳材料和适当的施工设计ꎬ以证明上述要求得到满足ꎮ 若在传动装置的某些转速下发生的扭转振动或其

他振动可能导致发生故障ꎬ而这些转速在高速船的正常运转中并不使用ꎬ则这种情况可以允许存在ꎬ但应

作为限制条件在高速船操作手册中予以记录ꎮ
９. ５. ４　 若传动装置中设有离合器时ꎬ离合器的正常接合不应在传动装置或所驱动的部件中造成过

度的应力ꎮ 任何离合器的误操作也不应在传动装置或所驱动的部件中产生危险的高应力ꎮ
９. ５. ５　 应采取预防措施ꎬ以使传动装置任何零件或所驱动部件的故障ꎬ不致造成可能危及高速船或

其乘员的损坏和伤害ꎮ
９. ５. ６　 若润滑液供应故障或润滑液失压可能导致发生危险情况时ꎬ则应采取措施ꎮ 以便能在适当

时间内向操作船员显示上述故障ꎬ使能在危险情况出现之前ꎬ尽快采取合适的行动ꎮ

９. ６　 推进和垫升装置

９. ６. １　 本节各项要求以下列前提为基础ꎻ
. １　 推进装置和垫升装置可以是分立的ꎬ也可以合并为单一的推进和垫升装置ꎮ 推进装置可以

是空气螺旋桨或水螺旋桨或喷水推进器ꎬ并且这些要求适用于各类高速船ꎮ
. ２　 推进装置系指直接提供推进力的装置ꎬ包括机器设备以及主要用来提供推进力的任何导管、

桨叶、流体进口和喷嘴等ꎮ
. ３　 本节中的垫升装置系指直接提高空气压力并主要是为气垫船提供垫升力的机器设备ꎮ

９. ６. ２　 推进和垫升装置应具有足够强度和刚度ꎮ 其设计参数、计算书以及必要的试验ꎬ应能确定该

装置运转期间可能出现的载荷的能力ꎬ对此ꎬ应向高速船颁发证书ꎬ以确保发生灾难性故障的可能性极其

微小ꎮ
０７７



９. ６. ３　 设计推进装置和垫升装置时ꎬ应适当考虑腐蚀裕量、不同材料间的电解作用以及在自然环境

中运转时遭受水雾、碎石、盐分、泥沙、结冰等作用而产生的侵蚀或空泡腐蚀等影响ꎮ
９. ６. ４　 如适合时ꎬ推进装置和垫升装置的设计参数和试验ꎬ应适当考虑由于导管堵塞可能产生的任

何压力、固定载荷和交变载荷、外部载荷以及操纵 /换向时装置的使用和旋转部件的轴向位置等ꎮ
９. ６. ５　 应采取适当措施ꎬ以确保:

. １　 使碎石或异物的吸入降至最低限度ꎻ

. ２　 使轴系或旋转部件伤害人员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限度ꎻ

. ３　 必要时ꎬ营运中应能安全地进行检查和清除碎石ꎮ

Ｂ 部分　 对客船的要求

９. ７　 Ｂ 类高速船独立推进装置

Ｂ 类高速船至少应设有两套独立的推进装置ꎬ以使在一台发动机或其支持系统发生故障时ꎬ不致造

成另外的发动机或发动机系统失效ꎬ并应在机器处所内或机器处所附近设有附加的机器控制装置ꎮ

９. ８　 Ｂ 类高速船返回避难港口的措施

当任一舱室发生火灾或其他灾祸时ꎬＢ 类高速船应能维持重要机器和控制装置的正常运转和操作能

力ꎬ以保证能依靠其自身动力返回避难港口ꎮ

Ｃ 部分　 对货船的要求

９. ９　 重要机器设备和控制装置

当任一舱室发生火灾或其他灾祸时ꎬ高速货船应能维持重要机器和控制装置的正常运转和控制能

力ꎬ但不要求能依靠其自身动力返回避难地点ꎮ

１７７



第 １０ 章　 辅 机 系 统

Ａ 部分　 一 般 规 定

１０. １　 通则

１０. １. １　 液体系统的制造和布置ꎬ应确保高速船在所有工况所规定的流速和压力下有安全和足够的

流量ꎮ 同时应使任一液体系统的中断或泄漏造成电力系统损坏、火灾或爆炸的可能性极其微小ꎬ并应注

意避免管子泄漏或破损后易燃液体溅落在高温表面上ꎮ
１０. １. ２　 液体系统任何部分的最高许可工作压力ꎬ不得大于考虑了材料的许用应力后所确定的设计

压力ꎮ 若系统中某些部件ꎬ如阀或附件的最高许可工作压力低于管子或管路的计算值时ꎬ则应把该系统

的压力限制在上述各部件最高许可工作压力中的最低值ꎮ 每一个可能受到高于其最高许可工作压力作

用的系统均应有适当的安全装置加以保护ꎮ
１０. １. ３　 舱柜和管系统应经压力试验ꎬ其试验压力保证在受试项目工作压力以上有一定的安全裕

度ꎮ 对任何储存柜或容器的试验ꎬ均应考虑溢流状态下任何可能的静压头ꎬ以及高速船运动所引起的动

力载荷ꎮ
１０. １. ４　 管系所用的材料应与所输送的液体相容ꎬ并对发生火灾的危险进行考虑后加以选择ꎮ 在保

持船体、水密甲板和舱壁完整性的前提下ꎬ可以允许在某些系统中使用非金属管系材料①ꎮ
１０. １. ５　 本章规定中ꎬ术语“基准面”系指 ２. ２. １. ３ 所规定的基准面ꎮ

１０. ２　 燃油、润滑油和其他易燃油类的布置

１０. ２. １　 按 ７. １. ２. ２ 的规定ꎬ适用于燃油的使用ꎮ
１０. ２. ２　 燃油、润滑油和其他易燃油类的管路应加以遮蔽或适当保护ꎬ尽可能避免油雾或漏油射向

高温表面、进入机器空气进口或接触其他着火源ꎮ 上述管系的接头数量应保持最少ꎮ 输送易燃液体的软

管应为认可的型式ꎮ②

１０. ２. ３　 燃油、润滑油和其他易燃油类ꎬ不得装在公共处所和船员舱室之前ꎮ

燃油布置

１０. ２. ４　 使用燃油的高速船ꎬ其燃油的储存、分布和使用的布置应确保高速船和船上人员的安全ꎬ并
至少符合下列规定:

１０. ２. ４. １　 压力超过 ０. １８Ｎ / ｍｍ２热油的燃油系统的所有部分ꎬ应尽可能不设在其损伤和泄漏不易观

察到的隐蔽地点ꎮ 机器处所内燃油系统的上述部分ꎬ应有足够的照明ꎮ
１０. ２. ４. ２　 在所有正常情况下ꎬ机器处所均应有足够的通风ꎬ以防止油类蒸气的积聚ꎮ
１０. ２. ４. ３　 燃油舱柜的位置ꎬ应符合 ７. ５. ２ 的规定ꎮ
１０. ２. ４. ４　 燃油柜不得位于因燃油溢漏到热表面上而造成危险的地点ꎮ 参见 ７. ５ 的防火安全要求ꎮ
１０. ２. ４. ５　 燃油管应按 ７. ５. ３ 的要求装设旋塞或阀门ꎮ
１０. ２. ４. ６　 必要时ꎬ每个燃油柜均应设置油盘或油槽ꎬ以便收集可能从该油柜泄漏的燃油ꎮ
１０. ２. ４. ７　 燃油舱柜均应设有确定其储油量的安全、有效装置ꎮ
１０. ２. ４. ７. １　 若采用测量管时ꎬ不得终止于有可能引燃测量管溢油危险的处所内ꎬ特别是不能终止

在公共处所、船员舱室或机器处所内ꎮ

２７７

①
②

参见 ＩＭＯ Ａ. ７５３(１８)决议案“非钢制管材指南”ꎮ
参见 ＭＳＣ / Ｃｉｒｃ. ６４７ 通函“关于把易燃液体系统的泄漏降至最低限度ꎬ以改善可靠性和减少火灾危险的指南”ꎮ



测量管终端应设有适当的关闭装置以及采取防止加油作业期间溢油的预防措施ꎮ
１０. ２. ４. ７. ２　 可以采用其他油位表来代替测量管ꎬ但应满足下列条件:

. １　 对客运高速船ꎬ不应从油柜顶部以下部位穿过ꎬ并且在其失效后或燃油柜加油过量时ꎬ不得

有燃油溢出ꎮ
. ２　 禁止使用玻璃管油位表ꎬ对货运高速船ꎮ 主管机关可允许采用玻璃油位表ꎬ但在油位表和燃

油柜之间应设有自闭阀ꎮ 这些油位表应取得主管机关的认可并应能维持适当的状态ꎬ以确

保使用中其持续准确的工作ꎮ
１０. ２. ４. ８　 应采取适当措施ꎬ防止任何燃油柜或包括注入在内的燃油系统的任何部分超压ꎬ无论安

全阀以及空气管或溢流管ꎬ均应设在安全地点ꎬ对闪点低于 ４３℃的燃油用的装置ꎬ其排出端应设有符合

ＩＭＯ 所制定的标准要求的阻焰器①ꎮ
１０. ２. ４. ９　 燃油管及其阀和附件应为钢质或其他认可的材料制造ꎬ但在许可处所限制使用的软管除

外ꎬ这些需要使用软管的处所应经主管机关同意ꎮ 上述软管及其端部附件应以认可的具有足够强度的耐

火材料制成ꎬ其制造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润滑油布置

１０. ２. ５　 压力润滑系统中所用润滑油的储存、分布和使用的布置. 应确保高速船和船上人员的安全ꎮ
机器处所和辅助机器处所(如可行)的布置ꎬ至少应符合 １０. ２. ４. １ 和 １０. ２. ４. ４ 至 １０. ２. ４. ８ 的规定ꎮ 但

下列除外:
. １　 经试验表明ꎬ只要玻璃视流器具有适当的耐火能力ꎬ则不排除其在润滑系统中的使用ꎻ
. ２　 若装有适当的关闭装置ꎬ则可允许测量管位于机器处所内ꎻ
. ３　 容积小于 ５００Ｌ 的润滑油储存柜ꎬ可允许不设 １０. ２. ４. ５ 所要求的遥控阀ꎮ

其他易燃油类的布置

１０. ２. ６　 动力传动系统、控制和驱动系统以及加热系统中ꎬ在压力下使用的其他易燃油类的储存、分
布和使用的布置ꎬ应确保高速船和船上人员的安全ꎮ 在有点火设备存在的场所ꎬ上述布置至少应符合

１０. ２. ４. ４ 和 １０. ２. ４. ７ 的规定ꎬ以及 １０. ２. ４. ８ 和 １０. ２. ４. ９ 对强度和制造的有关规定ꎮ

机器处所内的布置

１０. ２. ７　 除 １０. ２. １ 至 １０. ２. ６ 的要求外ꎬ燃油和润滑油系统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０. ２. ７. １　 若日用燃油柜采用自动或遥控注入的方法ꎬ则应设有防止注入过量的溢出装置ꎮ
１０. ２. ７. ２　 易燃液体的其他自动处理设备ꎬ如燃油净化器切实可行ꎬ则应安装在专门用于净化器及

其加热器的处所内ꎬ还应设有防止超量的溢出装置ꎮ
１０. ２. ７. ３　 若日用燃油柜或燃油沉淀柜装有加热装置时ꎬ若因恒温控制装置损坏ꎮ 可能使油温达到

其闪点ꎬ则应设有高温报警装置ꎮ

１０. ３　 舱底水抽吸和排出系统

１０. ３. １　 应设有排除任何水密舱室内舱底水的装置ꎬ但其中用来永久储存液体的水密舱室除外ꎮ 若

认为个别舱室没有排水必要时ꎬ则可以免设排水装置ꎬ但应以实例表明其不会削弱高速船的安全ꎮ
１０. ３. ２　 除用来永久储存液体的舱室以外ꎬ其余每个水密舱室均应能由所设的舱底抽吸装置进行排

水ꎮ 这些舱室的容积或位置ꎬ应使其浸水后不致影响高速船的安全ꎮ
１０. ３. ３　 在遭到 ２. ６. ５ 和 ２. ６. ８ 假设的破损以后ꎬ舱底水抽吸系统应能在任何可能的横倾和纵倾状

态下工作ꎮ 舱底水抽吸系统的设计ꎬ应能防止水从一个舱室流入另一舱室ꎮ 控制舱底水吸入的必要的

３７７
① 参见 ＭＳＣ / Ｃｉｒｅ. ３７３ / Ｒｅｖ. １“关于防止火焰进入液货舱内的装置的设计、试验和定位的修正标准”ꎮ



阀ꎬ应能从基准面以上进行操纵ꎮ 与舱底水抽吸装置相连的所有分配阀箱ꎬ以及手动操纵阀的所在地点ꎬ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易于接近ꎮ

１０. ３. ４　 动力驱动的自吸式舱底泵ꎮ 可以用于诸如灭火或通用等其他用途ꎬ但不得用来抽吸燃油或

其他易燃液体ꎮ
１０. ３. ５　 每台动力舱底泵ꎬ均应能以不小于 ２ｍ / ｓ 的流速来通过所要求的舱底水管进行抽水ꎮ
１０. ３. ６　 除了舱底总管的实际内径可以圆整到认可标准最接近的尺寸以外ꎬ舱底总管的内径应按照

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ｄ ＝ ２５ ＋ １. ６８ Ｌ Ｂ ＋ Ｄ( )　 　 ｍｍ

式中:ｄ———舱底总管内径ꎬｍｍꎻ
Ｌ———第一章所定义的高速船船长ꎬｍꎻ
Ｂ———对单体高速船ꎬ是第 １ 章所定义的高速船船宽ꎻ而对多片体高速船ꎮ 是在设计水线处或设计

水线以下的船体宽度ꎬｍꎻ
Ｄ———至基准面处高速船的型深ꎬｍꎮ
１０. ３. ７　 舱底水吸入支管的内径ꎬ应满足主管机关的要求ꎬ但不得小于 ２５ｍｍꎮ 吸入支管应装有有效

的滤器ꎮ
１０. ３. ８　 每个设有推进原动机的机器处所ꎬ均应设有一个应急舱底水吸口ꎬ该吸口应通往除舱底泵、

推进泵以外的最大可用动力泵ꎮ
１０. ３. ９　 海水进口阀的阀杆ꎬ应延伸到机处器所花铁板以上的适当高度ꎮ
１０. ３. １０　 所有的舱底水吸入管至与舱底泵的接头前ꎬ应独立于其他管路ꎮ
１０. ３. １１　 在预期最不利的破损情况下ꎬ位于水面以上的处所ꎬ可以通过装有止回阀的排水管ꎬ把水

直接排至舷外ꎮ
１０. ３. １２　 任何要求设置舱底水抽吸装置的无人值班处所ꎬ均应设有舱底水报警装置ꎮ
１０. ３. １３　 对于高速船所具有的舱底泵ꎬ每个船体舱底泵的总排量 Ｑꎬ应不低于 １０. ３. ５ 和 １０. ３. ６ 中

所定义的舱底泵排量的 ２. ４ 倍ꎮ
１０. ３. １４　 在舱底水抽吸管系布置中ꎬ除公共处所和船员舱室前面的处所以外的其他处所ꎬ若未设舱

底水总管时ꎬ则每一处所应至少设一台固定的潜水泵ꎮ 此外ꎬ还应至少设一台能用于各个处所的移动式

泵ꎬ如果是电动的ꎬ该泵应由应急电源供电ꎮ 每台潜水泵的排量 Ｑｎ 应不小于如下规定:
Ｑｎ ＝ Ｑ / (Ｎ － １)　 　 ｔ / ｈ　 　 (且最小为 ８ｔ / ｈ)

式中:Ｎ———潜水泵的数量ꎻ
Ｑ———１０. ３. １３ 所定义的总排量ꎬｔ / ｈꎮ

１０. ３. １５　 下列部件上应设置止回阀:
　 　 . １　 舱底水分配阀箱ꎻ
　 　 . ２　 直接连接舱底泵或舱底水吸入总管的舱底吸入软管接管ꎻ
　 　 . ３　 直通舱底泵吸入管以及连接舱底水吸入总管的舱底泵接管ꎮ

１０. ４　 压载水系统
１０. ４. １　 通常压载水不得装载在燃油舱内ꎮ 若在高速船上ꎬ实际上不能避免把压载水装入燃油舱

时ꎬ则应安装油水分离设备或提供处理含油压载水的其他替代措施:如排入岸上接收设备ꎮ 本条规定不

应妨碍生效的“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的有关规定ꎮ
１０. ４. ２　 若燃油驳运系统兼用作压载用途时ꎬ该系统应与任何压载水系统隔离开来ꎬ并应满足燃油

系统以及生效的“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的要求ꎮ

１０. ５　 冷却系统

所设置的冷却装置ꎬ在该持证高速船的所有营运期间ꎬ应足以使所有润滑油和液压液体的温度ꎬ保持

在制造厂所推荐的限度之内ꎮ
４７７



１０. ６　 发动机进气系统

进气系统应为发动机提供充足的空气ꎬ并应予以适当的保护ꎮ 以防异物进入ꎬ造成不同于磨损的损伤ꎮ

１０. ７　 通风系统
机器处所应有足够的通风ꎮ 以保证处所内的机器在全天候包括恶劣气候条件下全功率运转时ꎬ维持

向该处所充足供气ꎬ以供人员安全舒适和机器运转的需要ꎮ 辅助机器处所也应有适合于其用途的足够通

风ꎮ 通风装置应适当ꎬ以确保高速船安全营运ꎮ

１０. ８　 排气系统
１０. ８. １　 所有发动机的排气系统均应适当ꎬ确保机器的正确运转以及高速船安全工作ꎬ而不致发生危险ꎮ
１０. ８. ２　 排气系统的布置ꎬ应使排出的废气进入有人处所、空调系统的进气口ꎬ以及发动机进气口的

可能性降至最低限度ꎮ 排气系统的废气不得排至气垫进气口ꎮ
１０. ８. ３　 在水线附近穿过壳板的排气管ꎬ应在壳板上或管端装设耐冲蚀 /腐蚀的截止闸门或其他装

置并形成认可的布置ꎬ以防水浸入该处所或进入发动机排气总管ꎮ
１０. ８. ４　 燃气轮机排气管的布置ꎬ应使直接排出的炽热废气ꎬ远离高速船或靠泊时高速船附近有人

员出入的区域ꎮ

Ｂ 部分　 对客船的要求

１０. ９　 舱底水抽吸和排出系统

１０. ９. １　 Ｂ 类高速船至少应设 ３ 台、Ａ 类高速船至少应设两台与舱底水总管相连的动力舱底水泵ꎬ
其中之一可由推进主机驱动ꎮ 或者其布置也可以按 １０. ３. １４ 的要求加以实施ꎮ

１０. ９. ２　 其布置应至少有一台动力舱底水泵在高速船被要求的所有浸水情况下可以使用ꎮ 此项要

求可采取下列方法之一予以满足:
　 . １　 所要求的舱底水泵之一ꎬ应为一台有应急动力源的可靠的潜水式泵ꎻ或

. ２　 各舱底水泵及其动力源应分布在高速船的全长范围内ꎬ浸水时至少在未破损的舱室内有一

台泵能供使用ꎮ
１０. ９. ３　 在多片体高速船上ꎬ每一片体至少应设有两台舱底水泵ꎮ
１０. ９. ４　 连接舱底水抽吸系统的分配阀箱、旋塞和阀的布置ꎬ应确保在任一舱室若浸水时ꎬ所设的舱

底水泵之一可以工作ꎮ 另外ꎬ一台泵或其与舱底水总管的连接管损坏时ꎬ不应使舱底水系统失去作用ꎮ
在除了主舱底水抽吸系统外ꎬ还设有一个应急舱底水抽吸系统时ꎬ其应独立于主系统ꎬ且其布置应有一台

泵在任一舱室按 １０. ３. ３ 所规定的浸水情况下可以工作ꎻ在这种情况下ꎬ仅应急系统运转需要的那些阀应

能在基准面以上进行操作ꎮ
１０. ９. ５　 在 １０. ９. ４ 中所述的所有能从基准面以上操作的旋塞和阀ꎬ应在其操作地点设带有明显标

记的控制装置ꎮ 此外ꎬ还应在其操作地点设置带有明显标记的控制装置ꎬ此外ꎬ还应设有明示其是打开还

是关闭的设施ꎮ

Ｃ 部分　 对货船的要求

１０. １０　 舱底水抽吸系统

１０. １０. １　 至少应设置两台与舱底水总管系统连接的动力泵ꎬ其中一台可由推进主机驱动ꎮ 若主管

机关认为高速船的安全未受损害ꎬ则该舱室内的舱底抽吸装置可予免除ꎮ 或也可按 １０. ３. １４ 的要求来设

置舱底水抽吸装置ꎮ
１０. １０. ２　 在多片体高速船上ꎬ除非在一个片体内的一台舱底水泵也能抽吸其他片体内的舱底水ꎬ否

则ꎬ每片体至少在每个片体内ꎬ至少有一台舱底水泵应为独立动力泵ꎮ
５７７



第 １１ 章　 遥控、报警和安全系统

１１. １　 定义

１１. １. １　 “遥控系统”系指从一个控制地点操作若干装置的所有必要设备组成的系统ꎮ 在该控制地

点操作者不能直接观察其动作的结果ꎮ
１１. １. ２　 “后备控制系统”系指在主控制系统损坏或失效后ꎬ维持高速船安全运转所需要的重要功

能的控制所必需的所有设备组成的系统ꎮ

１１. ２　 通则

１１. ２. １　 任何遥控系统或自动控制系统的故障ꎬ均应能发声、光报警装置ꎬ并且不得妨碍正常的手动

控制ꎮ
１１. ２. ２　 操纵和应急控制装置ꎬ应能使操作船员在没有困难、不疲劳或不过分集中的情况下ꎬ以正确

的方式完成他们所负责的工作ꎮ
１１. ２. ３　 如果在操纵室之外并与之相邻的若干地点ꎬ设有推进或操纵控制装置时ꎬ控制好转换应仅

能从负责控制的地点来完成ꎮ 在可以使用控制功能所有地点之间ꎬ以及上述各地点和监视台之间ꎬ均应

设有双向通话设备ꎮ 操作控制系统或控制转换的故障ꎬ应引起高速船在不对乘客或其本身造成危险的情

况下降低转速ꎮ
１１. ２. ４　 对 Ｂ 类高速船和高速货船而言ꎬ推进主机的遥控系统和方向控制装置ꎬ应设有能在操纵室

控制的后备控制系统ꎮ 对于高速货船ꎬ可以允许用一个能在发动机控制处所(如位于操纵室之外的发动

机控制室)进行控制的后备控制系统来代替上述后备控制系统ꎮ

１１. ３　 应急控制装置

１１. ３. １　 在所有高速船上ꎬ均应在对高速船操纵和 /或其主机进行控制的操纵室内设置一个或数个

控制站ꎮ 控制站应易于到达ꎬ并设置具有下列应急用途的控制装置:
　 　 . １　 启动固定灭火系统ꎻ
　 　 . ２　 若未和. １ 功能合为一体时ꎬ关闭固定灭火系统所覆盖处所的通风开口ꎬ并停止供气通

风机ꎻ
　 　 . ３　 切断向主、辅机器处所内机器的燃油供应ꎻ
　 　 . ４　 从一般电力分配系统断开所有电源(操纵控制装置应予保护ꎬ以减少误操作的危险)ꎻ和
　 　 . ５　 停止主机和辅助机械ꎮ
１１. ３. ２　 若操纵室外的控制站设有推进和操纵的控制装置时ꎬ这些控制站应设有与操纵室直接联系

的通信设备ꎬ该操纵室应是一个连续有人值班的控制站ꎮ

１１. ４　 报警系统

１１. ４. １　 应设有用声、光向高速船控制站通报故障或不安全状态的报警系统ꎮ 报警信号应一直保持

至得到应答ꎬ而各个报警的视觉信号则应保留到故障消除为止ꎮ 故障消除后ꎬ报警装置应自动恢复到正

常工作状态ꎮ 如果一个报警已被应答ꎬ而第一个故障消除之前又发生了第二故障ꎬ则应再次发出声、光报

警ꎮ 报警系统应含有试验装置ꎮ
１１. ４. １. １　 应对下列情况设置报警装置ꎬ这类报警装置的报警信号对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不同状态

的显示ꎬ应是各不相同的ꎬ而且应在操纵室内船员的整个视域之内:
　 　 . １　 探火系统的启动ꎻ
　 　 . ２　 正常电力供应全部消失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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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　 主机超速ꎻ
　 　 . ４　 任何永久安装的镍—镉电池的热击穿ꎮ
１１. ４. １. ２　 与 １１. ４. １. １ 中所述报警装置不同的具有视觉显示的报警装置ꎬ应指出需要采取行动的

条件ꎬ以防恶化到不安全状态ꎮ 至少对下列情况应设置这类报警装置:
　 　 . １　 除发动机超速外ꎬ其他任何超出高速船、机器或系统参数的限定范围的情况ꎻ
　 　 . ２　 电动定向装置或纵倾控制装置的正常供电故障ꎻ
　 　 . ３　 任何自动舱底水泵运转ꎻ
　 　 . ４　 罗经系统故障ꎻ
　 　 . ５　 燃油柜内燃油低液位ꎻ
　 　 . ６　 燃油柜溢流ꎻ
　 　 . ７　 舷灯、桅顶灯或尾航行灯熄灭ꎻ
　 　 . ８　 对高速船正常营运实属重要的液体容器内液体低液位ꎻ
　 　 . ９　 任何连续的电源故障ꎻ
　 　 . １０　 任何用于易燃蒸气可积聚处所通风的通风机故障ꎻ
　 　 . １１　 柴油机燃油管路故障ꎬ按照 ９. ４. ２ 的要求执行ꎮ
１１. ４. １. ３　 在所有可能实施控制功能的控制站ꎬ均应设有 １１. ４. １. １ 和 １１. ４. １. ２ 要求的所有报警

装置ꎮ
１１. ４. ２　 报警系统应满足对所需报警装置①在结构上和使用上的适用要求ꎮ
１１. ４. ３　 对乘客处所、货物处所ꎬ以及机器处所的火灾和进水进行监控的设备ꎮ 应尽可能把所有紧

急情况的监控和触发控制装置进行合并形成一个集中的子中心ꎬ该子中心所要求设置反馈仪表ꎬ以指出

触发动作已全部完成ꎮ

１１. ５　 安全系统

若对符合 ９. ２. ２ 要求的推进主机的任何自动停车系统设置越控装置时ꎬ应使越控装置不可能被误操

作ꎮ 当停车系统被触发时ꎬ应在控制站发出声、光报警并应设有越控装置ꎬ以便对除了有完全毁坏或爆炸

危险情况以外的自动停车进行越控ꎮ

７７７
① 参见 ＩＭＯ Ａ. ６８６(１７)决议案“关于报警装置和显示器规则”ꎮ



第 １２ 章　 电 气 设 备

Ａ 部分　 一 般 规 定

１２. １　 通则

１２. １. １　 电气设备①应是:
　 　 . １　 对所有为船舶正常操作和居住条件所必需的电气辅助设备保证供电ꎬ而不求助于应急

电源ꎻ
　 　 . ２　 在各种应急情况下ꎬ能保证对安全所必需的电气设备供电ꎻ
　 　 . ３　 能确保乘客、船员和船舶的安全ꎬ免受电气事故的危害ꎮ
考虑到电力故障对供电系统的影响ꎬＦＭＥＡ(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应包括电力系统ꎮ 若设备有可能

会产生在常规检查中未能发现的故障时ꎬ该分析应考虑故障同时或连续发生的可能性ꎮ
１２. １. ２　 电力系统的设计和安装应使船舶在航行中极少有因电力故障而导致危险的可能性ꎮ
１２. １. ３　 若特定的重要设备的失效会严重危害船舶时ꎬ则该设备应至少由两个独立线路供电ꎬ以使

在供电或配电系统中的单一故障不会同时影响两路供电ꎮ
１２. １. ４　 对蓄电池之类的重物的固定装置ꎬ应尽可能防止由于搁浅或碰撞而产生的加速度引起过多

的位移ꎮ
１２. １. ５　 应采取预防措施ꎬ以减少由于疏忽或意外打开开关或断路器ꎬ而使主电源和应急电源中断

供电的危险ꎮ

１２. ２　 主电源

１２. ２. １　 应配备能足以供 １２. １. １ 所述设备用电的主电源ꎮ 主电源应至少由两套发电机组所组成ꎮ
１２. ２. ２　 这些发电机组的功率ꎬ应是当任一发电机组停止工作或发生故障时ꎬ仍能保证对正常推进

操作和安全所必需的设备供电ꎮ 最低舒适居住条件也要得到保证ꎬ至少包括烹调、取暖、食品冷冻、机械

通风、卫生和淡水等ꎮ
１２. ２. ３　 船舶主电源的装置应是:不管推进机械或轴系的速度和转动的方向如何ꎬ应使 １２. １. １. １ 所

指的那些设备处于工作状态ꎮ
１２. ２. ４　 此外ꎬ发电机组应保证任一发电机或其原动力失效ꎬ其余发电机组仍能向主推进装置自瘫

船状态起动所必需的设备供电ꎮ 如应急电源单独或与任何其他电源组合的功率足以同时向 １２. ７. ３. １ 至

１２. ７. ３. ３ 或 １２. ７. ４. １ 至 １２. ７. ４. ４ 或 １２. ８. ２. １ 至 １２. ８. ２. ４. １ 所需的设备供电ꎬ则此应急电源可用作自

瘫船状态起动的目的ꎮ
１２. ２. ５　 如变压器组成本节所要求供电系统的必要部分ꎬ此系统的布置应能保证 １２. ２ 所述的同样

供电连续性ꎮ
１２. ２. ６　 向船上船员或乘客通常能到达的和使用的各个部分提供照明的主照明系统应由主电源

供电ꎮ
１２. ２. ７　 主照明系统的布置应是:如果应急电源、相关的变换设备(如设有)、应急配电板和应急照

明配电板所在处所发生火灾或其他事故ꎬ不应使 １２. ２. ６ 所要求的主照明系统失效ꎮ
１２. ２. ８　 主配电板与一个主发电站的相对安装位置ꎬ应尽实际可行ꎬ使正常供电的完整性只有在一

个处所发生火灾或其他事故才会受到影响ꎮ 主配电板的环境围蔽ꎬ例如利用位于该处所主界限以内的机

８７７
① 参见国际电工委员会出版的建议案ꎬ特别是 ９２ 号出版物“船舶电气设备”ꎮ



器控制室ꎬ不能视作配电板已与发电机分开ꎮ
１２. ２. ９　 主汇流排通常应至少分成两段ꎬ应由一断路器或其他经认可的装置来连接ꎻ并应尽实际可

行将发电机和其他双套设备平均分配地连接在各分段上ꎮ 经主管机关同意ꎬ可准许采用等放的设施ꎮ

１２. ３　 应急电源

１２. ３. １　 应备有一个独立应急电源ꎮ
１２. ３. ２　 应急电源、相关变换设备(如设有)、临时应急电源、应急配电板和应急照明配电板应置于

第二章所指的损坏的最终状态的水线以上部位ꎬ且在此状况下可以工作ꎬ并易于到达ꎮ
１２. ３. ３　 应急电源、相关变换设备(如设有)、临时应急电源、应急配电板和应急照明配电板ꎬ其与主

电源、相关变换设备(如设有)和主配电板的相对位置应保证在土电源、相关变换设备(如设有)和主电配

电板所在处所或任何机器处所发生火灾或其他事故时ꎬ不妨碍应急电源供电、控制和配电ꎮ 尽实际可行ꎬ
应急电源、相关变换设备(如设有)、临时应急电源和应急配电板所在处所不应毗邻于机器处所或主电

源、相关变换设备(如设有)或主配电板所在处所的限界面ꎮ
１２. ３. ４　 如采取适当措施保证能在各种环境下安全地独立应急作业ꎬ应急发电机(如设有)可例外

地用作短时间地向非应急电路供电ꎮ
２１. ３. ５　 配电系统的布置应使得来自主电源和应急电源的馈电线应在垂直和水平方向尽可能远地

分开ꎮ
１２. ３. ６　 应急电源可以是一台发电机或一组蓄电池ꎬ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１　 应急电源为发电机时ꎬ应是:
　 　 . １. １　 由适当的独立供给燃油的原动机驱动ꎬ燃油闪点满足 ７. １. ２. ２ 的要求ꎻ
　 　 . １. ２　 主电源供电发生故障时应能自动起动ꎬ并应自动与应急配电板接通ꎻ１２. ７. ５ 或 １２. ８. ３ 所

指设备也应转由应急发电机组供电ꎮ 自动起动系统和原动机的特性应能尽快地在最多

４５ｓ 内使应急发电机安全和实际可行地承担其全部额定负荷ꎻ和
　 　 . １. ３　 备有 １２. ７. ５ 或 １２. ８. ３ 规定的临时应急电源ꎮ
　 　 . ２　 当应急电源为蓄电池组时ꎬ应能:
　 　 . ２. １　 承担应急负荷而无需再充电ꎬ在整个供电阶段保持电池的电压在其额定电压的 ± １２％

之内ꎻ
　 　 . ２. ２　 主电源发生故障时自动与应急配电板接通ꎻ和
　 　 . ２. ３　 立即向至少是 １２. ７. ５ 或 １２. ８. ３ 所指的设备供电ꎮ
１２. ３. ７　 应急配电板应尽实际可能设在靠近应急电源之处ꎮ
１２. ３. ８　 当应急电源为发电机时ꎬ应急配电板与应急电源设置在同一处所ꎬ除非会妨碍应急配电板

的操作ꎮ
１２. ３. ９　 按本条规定装备的蓄电池组不得与应急配电板设置在同一处所ꎮ 在船舶操纵舱室的适当

位置安装一指示器ꎬ以指示应急电源或 １２. ３. ６. １. ３ 所指的临时应急电源的蓄电池组正在放电ꎮ
１２. ３. １０　 在正常工作情况下ꎬ应急配电板应用互连馈线由主配电板供电ꎬ此互连馈线在主配电板上

应有适当保护ꎬ以防过载和短路ꎬ并能在主电源发生故障时自动在应急配电板处断开ꎮ 当此系统布置成

反向供电ꎬ该互连馈线还应在应急配电板处至少设有短路保护ꎮ 应急配电板在非应急状态下使用时发生

的故障ꎬ不应对船舶的操作构成危害ꎮ
１２. ３. １１　 为了保证应急电源迅速可用ꎬ应布置成在必要时将非应急电路从应急配电板自动切断ꎬ从

而保证向应急电路供电ꎮ
１２. ３. １２　 应急发电机及其原动机和任何应急蓄电池组应设计和布置成ꎬ在船舶正浮和 ９. １. １２ 所述

的包括在第 ２ 章中考虑的各种破损情况下的横倾或纵倾角度ꎬ或在各自限定范围内任何组合的倾斜角

度ꎬ仍能以满额定功率供电ꎮ
１２. ３. １３　 若由蓄电池组向应急负载供电时ꎬ应由可靠的船上电源就地向其充电ꎮ 充电装置的设计

９７７



应能无论电池是否在充电均能向负载供电ꎮ 应采取措施尽可能减少对电池组过充电或过热的损坏ꎮ 应

采取有效的通风措施ꎮ

１２. ４　 应急发电机组的起动装置

１２. ４. １　 应急发电机组应能在温度为 ０℃的冷态下迅速起动ꎮ 如不可行或者可能遇到更低的温度

时ꎬ则应对加热措施做出规定ꎬ以保证发电机组能够迅速起动ꎮ
１２. ４. ２　 每台应急发电机组应配备至少供三次连续起动的贮存能源的起动装置ꎮ 该贮存能源应受

到保护ꎬ免被自动起动系统耗尽ꎬ除准备有第二套独立的起动装置ꎮ 此外ꎬ还应配备 ３０ｍｉｎ 内另加三次起

动的第二能源ꎬ除非能证明人工起动是有效的ꎮ
１２. ４. ３　 贮备的能源应在全部时间内维持如下:
　 　 . １　 电力和液压起动系统应由应急配电板来维持ꎻ
　 　 . ２　 压缩空气起动系统可由主或辅压缩空气瓶通过一个合适的止回阀保持供气ꎬ如该应急空气

压缩机是电力驱动的ꎬ则由应急配电板供电ꎻ
　 　 . ３　 所有这些起动、充电和能源贮存装置应设置在应急发电机处所内ꎻ这些装置除操作应急发

电机组外ꎬ不作其他目的之用ꎮ 这并不排除由设置在应急发电机处所内的压缩空气系统或

辅助压缩空气系统通过止回阀向应急发电机组的空气瓶供气ꎮ

１２. ５　 操舵和稳定

１２. ５. １　 若船舶的操舵和 /或稳定主要是依靠一种本身需要连续供电的装置ꎬ如:单板舵或桨塔ꎬ则
应至少由两条独立电路供电ꎬ其中一条或来自应急电源或本身来自独立电源ꎬ该电源的布置不应受到主

电源的火灾或进水的影响ꎮ 在转换至由备用电源供电时ꎬ任一供电故障应不会对船舶或乘客造成任何危

害ꎬ并且这种转换布置应符合 ５. ２. ５ 的要求ꎬ这些电路应配备短路保护装置和过载报警器ꎮ
１２. ５. ２　 可配备过电流保护装置该装置的整定值应不小于所保护的电机或电路的满负荷电流的两

倍ꎬ并应调整妥当ꎬ以便在留有裕量的情况下能承受相应的起动电流ꎮ 若使用三相电源ꎬ则在船舶操纵舱

室内易于观察处应设置报警器ꎬ以便显示任何一相的故障ꎮ
１２. ５. ３　 若操舵及稳定装置并非依靠电力的连续可用性ꎬ而至少另有一套不需要电源的替换装置ꎬ

则其电力或控制系统可由 １２. ５. ２ 所述的加以保护的单路供电ꎮ
１２. ５. ４　 有关船舶方向控制系统和稳定系统的电源应满足第五章和第十六章的要求ꎮ

１２. ６　 触电、电气火灾及其他电气灾害的预防措施

１２. ６. １　 一般要求

１２. ６. １. １　 电机或电气设备的裸露金属部分ꎬ原来不带电ꎬ但在各种故障情况下易变为带电者ꎬ应予

接地ꎬ除非这些电机或设备为:
. １　 所用的电压ꎬ直流不超过 ５５Ｖ 或导体间电压(均方根值)不超过 ５５Ｖꎻ不可用自耦变压器来实

现这个电压ꎻ或
. ２　 由安全绝缘的变压器供电ꎬ电压不超过 ２５０Ｖꎬ同时这种变压器只向一个用电设备供电ꎻ或
. ３　 是根据双层绝缘原理构造的ꎮ

１２. ６. １. ２　 对用于狭窄或特别潮湿的处所的便携式电气设备ꎬ而这些处所由于导电可能产生特殊危

险者ꎬ主管机关可要求额外的预防措施ꎮ
１２. ６. １. ３　 所有电气装置的制造和安装ꎬ应在正常使用或接触时不致造成伤害ꎮ
１２. ６. ２　 主配电板和应急配电板的布置ꎬ应在需要时易于到达电气装置和设备ꎬ而对人员无危险ꎮ

配电板的侧面、后面ꎬ必要时包括前面ꎬ均应作适当的保护ꎮ 裸露带电部分的对地电压超过主管机关规定

电压者ꎮ 不应装在这类配电板的板面上ꎮ 必要时ꎬ配电板的前面和后面安放绝缘垫或绝缘格栅ꎮ
１２. ６. ３　 当动力、加热取暖或照明配电系统ꎬ不论是一次系统还是二次系统不接地时ꎬ应备有能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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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对地绝缘程度和绝缘值异常低时能发出声光信号的装置ꎮ 对个别二次配电系统ꎬ主管机关可允许采

用手动绝缘检测设备ꎮ
１２. ６. ４　 电缆和电线

１２. ６. ４. １　 除在例外情况下经主管机关许可外ꎬ电缆的所有金属护套和铠装应为连续导电ꎬ并应

接地ꎮ
１２. ６. ４. ２　 设备外部的所有电缆和电线至少应为滞燃型ꎬ并应在敷设时不损伤其原来的阻火性能ꎮ

在特殊需要的情况下ꎬ主管机关可允许使用不符合前述要求的专用电缆ꎬ如射频电缆ꎮ
１２. ６. ４. ３　 重要部分和应急动力、照明、内部通信或信号使用的电缆和电线应尽可能地远离机器处

所和其围蔽ꎬ以及其他有高度失火危险的区域ꎮ 当实际可行时ꎬ所有这类电缆的敷设ꎬ要使它们不因相邻

处所失火所致的舱壁变热而导致失效ꎮ
１２. ６. ４. ４　 当敷设在危险区域的电缆因这类区域内的电气故障会引起火灾或爆炸危险时ꎬ应采取主

管机关同意的防止这类危险的专门预防措施ꎮ
１２. ６. ４. ５　 电缆和电线敷设和支承ꎬ应避免磨损或其他损害ꎮ
１２. ６. ４. ６　 所有导线的终端和接头ꎬ应保持其原来的电气、机械、阻火性ꎬ必要时电缆应具有耐火

性能ꎮ
１２. ６. ５. １　 除 １２. ５ 许可或主管机关例外允许外ꎬ所有独立馈电线路应予保护以免短路和过载ꎮ
１２. ６. ５. ２　 每一馈电线路过载保护装置的额定值或相应的整定值ꎬ应在该保护装置所在位置作永久

性标志ꎮ
１２. ６. ５. ３　 若保护装置为保险丝时ꎬ则应安装在保护由电路分断开关的负载一侧ꎮ
１２. ６. ６　 照明装置的布置ꎬ应能防止其温度升高而损伤电缆和电线ꎬ并能防止其周围的材料发生过

热现象ꎮ
１２. ６. ７　 对在燃料舱或货舱内终止的所有照明和动力电路ꎬ应在该处所以外备有切断这些馈电线路

的多极开关ꎮ
１２. ６. ８. １　 对蓄电池组应作适当的罩护ꎬ主要用作存放蓄电池组舱室应有适当的构造和有效的通风ꎮ
１２. ６. ８. ２　 除 １２. ６. ９ 的许可外ꎬ凡能形成易燃气体着火源的电器或其他设备ꎬ不准设有易燃气体的

舱室内ꎮ
１２. ６. ８. ３　 蓄电池组不应放在船员起居处所内ꎮ
１２. ６. ９　 电气设备不应安放在任何可燃混合气体易于积聚的处所ꎬ包括专门用来存放蓄电池的舱

室、油漆间ꎬ乙炔贮藏室或类似处所ꎬ除非主管机关认为这些设备是:
　 　 . １　 操作所必需的ꎻ
　 　 . ２　 不致点燃可燃混合气体的型式ꎻ
　 　 . ３　 适合于有关处所ꎻ和
　 　 . ４　 持有相应证书可在可能遇到的灰尘、蒸汽或气体中能安全使用者ꎮ
１２. ６. １０　 以下. １ 至. ７ 的附加要求应满足ꎬ对非金属船舶还应满足. ８ 至. １３ 的要求:
　 　 . １　 船舶的配电电压可以是直流的或交流的ꎬ但不应超过:
　 　 . １. １　 对于电炊设备、电热设备和其他总是接通的设备ꎬ５００Ｖꎻ和
　 　 . １. ２　 对于照明、内部通信和插座ꎬ２５０Ｖꎮ
　 　 . ２　 对于电力配电. 应使用双线、三线或四线绝缘系统. 如适合ꎬ也应满足 ７. ５. ６. ４ 或 ７. ５. ６. ５

的要求ꎮ
　 　 . ３ 　 应采取有效措施使得在每一电路、各个电路、分电路及所有设备上应能切断电压ꎬ以防

危险ꎮ
　 　 . ４　 电气设备的设计应使意外触及带电部件、旋转和运动部件ꎬ以及会引起燃烧或产生火灾的

热表面的可能性减少到最小程度ꎮ
　 　 . ５　 电气设备应充分固定ꎮ 应将由电气设备的损坏而引起火灾危害的可能性减少至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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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程度ꎮ
　 　 . ６　 每一馈电线路过载保护装置的额定值或相应的整定值ꎬ应在该保护装置所在位置作永久性

标志ꎮ
　 　 . ７　 若在蓄电池舱中和机器起动线路中的蓄电池组专用供电电缆上ꎬ不可能设有电气保护装置

的话ꎬ则未加保护的电缆敷设应尽可能短ꎬ并应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以减少故障的发生ꎬ如
使用在每芯线和绝缘外加护套并终端屏蔽的单束电缆ꎮ

　 　 . ８　 为了减少火灾、结构损坏、触电ꎬ以及由于短暂的雷电或静电释放而产生的无线电干扰ꎬ船
舶的所有金属部件应屏蔽接地在一起ꎬ并尽可能考虑到不同金属之间的电化锈蚀ꎬ应设一

适于电气设备接地回路的连续导电系统ꎬ该系统使得船舶与水面相连ꎮ 除非在燃油舱里ꎬ
否则结构内部的独立元件的屏蔽接地一般是不必要的ꎮ

　 　 . ９　 每一个压力加油点应设一能使加油设备与船舶屏蔽接地的设施ꎮ
　 　 . １０　 考虑到液体和气体的流动ꎬ应将会释放静电的金属管在其长度上连续电气相接ꎬ并应相应

接地ꎮ
　 　 . １１　 载有雷电释放电流的初级导体如果为铜质ꎬ其最小截面积为 ５０ｍｍ２ꎻ若为铝质ꎬ则应具有

与所载电通量相同的截面积ꎮ
　 　 . １２　 用作静电释放的均衡、设备的屏蔽接地等而采用作雷电释放的次级导体如果是铜质ꎬ最小

截面积应为 ５ｍｍ２ꎻ若为铝质ꎬ则应具有与所载电通量相同的截面积ꎮ
　 　 . １３　 除非能证明较高的电阻不会引起危害ꎬ不然的话ꎬ屏蔽接地物体与主结构之间的电阻值不

应超过 ０. ０５Ωꎮ 屏蔽接地线路应具有足够的截面积以使传送其所承受的最大电流而无过

多的电压降ꎮ

Ｂ 部分　 对客船的要求

１２. ７　 通则

１２. ７. １　 重要设备的双套用电装置应由两路相互独立的电源供电ꎮ 其正常工作期间ꎬ两路电源可以

连在同一电力线路上ꎬ但应设有易于隔离的装置ꎬ每套电源应能向维持推进装置、操舵装置、稳定装置、航
行设备、照明ꎬ以及通风设备的控制所必需的所有设备供电ꎬ并允许最大的重要电机在任何负载情况下起

动ꎮ 非重要设备可允许使用自动负荷分断器ꎮ
１２. ７. ２　 应急电源

若主电源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相连的舱室里ꎬ每一主电源具有包括电力分配和控制装置的独立系

统ꎬ两者之间相互完全独立ꎬ并且在任一处所的火灾或其他事故不会影响其他处所的配电ꎬ或不影响 １２.
７. ３ 或 １２. ７. ４ 所要求的设备的使用ꎬ则可以考虑 １２. ３. １、１２. ３. ２ 和 １２. ３. ４ 的要求而无需附加的应急电

源ꎬ只要:
　 　 . １　 至少一台满足 １２. ３. １２ 的要求ꎬ并在至少两个互不相连的每一处所中提供满足 １２. ７. ３ 或

１２. ７. ４ 要求的足够容量的发电机组ꎻ
　 　 . ２　 按. １ 所要求的在每一处所的布置ꎬ等同于 １２. ３. ６. １、１２. ３. ７ ~ １２. ３. １１ 和 １２. ４ 的要求ꎬ以

使一个电源在所有时间内向 １２. ７. ３ 或 １２. ７. ４ 所要求的设备供电ꎻ和
　 　 . ３　 在. １ 所述发电机组及其独立系统的安装应使得在任一舱室内的破损或进水后ꎬ其中一台

仍能保持工作ꎮ
１２. ７. ３　 对于 Ａ 类船舶ꎬ应急电源应能同时向如下设备供电:
　 　 . １　 下列处所的 ５ｈ 应急照明:
　 　 . １. １　 救生设备的存放处ꎻ
　 　 . １. ２　 所有脱险通道处ꎬ如走廊、梯道、居住和服务处所的出口登乘地点等ꎻ
　 　 . １. ３　 公共处所内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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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 ４　 机器处所内和主应急发电处所及其控制站ꎻ
　 　 . １. ５　 控制站内ꎻ
　 　 . １. ６　 消防员装备的存放处ꎻ和
　 　 . １. ７　 操舵装置处ꎮ
　 　 . ２　 供以下设备 ５ｈ 用电量:
　 　 . ２. １　 主航行灯ꎬ失控灯除外ꎻ
　 　 . ２. ２　 在撤离时用于通知乘客和船员的船内电气通信设备ꎻ
　 　 . ２. ３　 探火和通用报警系统以及手动火灾报警器ꎻ和
　 　 . ２. ４　 灭火系统的遥控装置(若为电动时)ꎮ
　 　 . ３　 以下设备 ４ｈ 的间断供电:
　 　 . ３. １　 白昼信号灯ꎬ若本身无蓄电池组独立供电者ꎻ和
　 　 . ３. ２　 船舶号笛(若为电动时)ꎮ
　 　 . ４　 供下列设备 ５ｈ 用电量:
　 　 . ４. １　 按 １４. ２. ２ 所列的船舶无线电设备以及其他负载ꎻ和
　 　 . ４. ２　 推进机器所必需的电力仪表和控制装置ꎬ若这些设备无替换电源时ꎮ
　 　 . ５　 为失控灯供电 １２ｈꎻ和
　 　 . ６　 以下设备供电 ｌ０ｍｉｎ:
　 　 . ６. １　 方向控制设备的电力驱动装置ꎬ包括那些要求向前和向后推进的设备ꎬ除非有符合 ５. ２. ３

要求ꎬ并经主管机关所接受的手动替代装置ꎮ
１２. ７. ４　 对于 Ｂ 类船舶ꎬ应有充足的电力向在紧急状况下维持安全所必需的设备供电ꎻ并应考虑这

些设备可以同时运行ꎬ考虑到起动电流和一些临时性负载ꎬ应急电源应能在下述时间内满足至少向下列

设备供电(如果这些设备是依靠电力工作的):
　 　 . １　 下列处所的 １２ｈ 应急照明:
　 　 . １. １　 救生设备存放处ꎻ
　 　 . １. ２　 所有的脱险通道ꎬ如走道、梯道、居住和服务处所的出口处、登乘地点等ꎻ
　 　 . １. ３　 乘客舱室ꎻ
　 　 . １. ４　 机器处所和主应急发电处所包括其控制位置ꎻ
　 　 . １. ５　 控制站内ꎻ
　 　 . １. ６　 消防员装备的存放处所ꎻ和
　 　 . １. ７　 操舵装置处ꎮ
　 　 . ２　 供下列设备 １２ｈ 用电量:
　 　 . ２. １　 现行«国际海上避碰规则»所要求的航行灯和其他号灯ꎻ
　 　 . ２. ２　 在撤离时用于通知乘客和船员的船内电气通信设备ꎻ
　 　 . ２. ３　 探火和通用报警系统ꎬ以及手动火灾报警器ꎻ和
　 　 . ２. ４　 灭火系统遥控装置(若为电动时)ꎮ
　 　 . ３　 供下列设备间断工作 ４ｈ 用电量:
　 　 . ３. １　 白昼信号灯ꎬ若本身无蓄电池独立供电者ꎻ和
　 　 . ３. ２　 船舶号笛(若为电动时)ꎮ
　 　 . ４　 供下列设备 １２ｈ 用电量:
　 　 . ４. １　 第 １３ 章所要求的航行设备ꎬ若此规定被认为不合理或不合乎实际时ꎬ主管机关可对 ５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免除此要求ꎻ
　 　 . ４. ２　 推进机器处所必需的电力仪表和控制装置ꎬ若这些设备无替换电源时ꎻ
　 　 . ４. ３　 按 ７. ７. ８. １ 所要求的一台消防泵ꎻ
　 　 . ４. ４　 喷水系统消防泵和洒水系统(如设有)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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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４. ５　 第十章所要求的应急舱底水泵以及所有操作电力遥控舱底阀必需的设备ꎻ和
　 　 . ４. ６　 按 １４. １２. ２ 所列的船舶无线电设备以及其他负载ꎮ
　 　 . ５　 对第 ２ 章所要求和电力操作的水密门以及指示器和警告信号供电 ３０ｍｉｎꎻ
　 　 . ６　 对方向控制设备的电力驱动装置ꎬ包括那些要求向前和向后推进的设备供电 １０ｍｉｎꎬ除非

有符合 ５. ２. ３ 要求ꎬ并经主管机关所接受的手动替代装置ꎮ
１２. ７. ５　 临时应急电源

按 １２. ３. ６. １. ３ 所要求的临时应急电源可由在紧急情况下ꎬ便于使用的蓄电池组组成ꎬ该蓄电池组应

在整个供电过程中其电压能保持在标称电压的土 １２％范围内而无需再充电ꎬ并且具有充足的容量ꎬ其布

置应使得当主电源或应急电源发生故障时ꎬ至少能自动地向以下设备供电(如果这些设备是依靠电力工

作的):
　 　 . １　 供 １２. ７. ３. １、１２. ７. ３. ２ 和 １２. ７. ３. ３ 或 １２. ７. ４. １、１２. ７. ４. ２ 和 １２. ７. ４. ３ 所述的负荷 ３０ｍｉｎ

之用ꎻ和
　 　 . ２　 对于水密门:
　 　 . ２. １　 除非备有一个独立的临时存贮能源ꎬ否则ꎬ应提供操作水密门的电力ꎬ但不必同时操作ꎮ

电源应备有足够的容量ꎬ即在不利横倾 １５°情况下ꎬ也能对每扇门至少进行三次操作ꎬ即
关闭一打开一关闭ꎻ和

　 　 . ２. ２　 供水密门控制器、指示器和报警电路 ０. ５ｈ 之用电量ꎮ
１２. ７. ６　 可以考虑在 １２. ７. ５ 的要求中ꎬ如每种用途都具有独立的用于应急情况下蓄电池组按所需

时间供电ꎮ 则可不设临时应急电源ꎮ 对推进系统和方向系统的仪器和控制的供电应是非中断的ꎮ
１２. ７. ７　 在公共处所有限的 Ａ 类船舶中ꎬ只要达到相应的安全标准ꎬ可以使用 １２. ７. ９. １ 所述的同时

符合 １２. ７. ３. １ 和 １２. ７. ５. １ 要求的应急照明装置的型式ꎮ
１２. ７. ８　 应规定对包括 １２. ７. ３ 或 １２. ７. ４ 和 １２. ７. ５ 要求的应急设备在内的整个应急系统进行定期

试验ꎬ并应对自动起动装置进行试验ꎮ
１２. ７. ９　 具有特种处所的每艘船舶除 １２. ７. ３. １、１２. ７. ４. １ 和 １２. ７. ５. １ 所要求的应急照明外ꎬ还应:
　 　 . １　 所有乘客公用处所和走道应设有附加电气照明ꎬ当其他所有电源发生故障和在船舶任何横

倾状态下ꎬ该附加电气照明仍能至少工作 ３ｈꎮ 所提供的照明应能看清脱险通道ꎬ附加照明

的电源应是位于照明装置之中并可连续充电的蓄电池ꎬ若实际可行ꎬ充电电源来自应急配

电板ꎬ或主管机关可以采纳至少是有效的任何其他照明设施ꎮ
附加照明使使用的灯的任一故障ꎬ应易于被立即发现ꎮ 考虑到所使用环境下的特定服

务寿命ꎬ所使用的蓄电池应定期更换ꎻ和
　 　 . ２　 在每一船员处所、走道、娱乐处所ꎬ以及每一工作处所应配备一盏可充电式手提灯ꎬ除非配

备有. １ 所要求的附加应急照明ꎮ
１２. ７. １０　 配电系统的布置应使得在任何主竖区内的失火不会影响其他竖区内用于安全的设备ꎬ此

要求可由通过任何竖区的主电源和应急电源馈电线路在垂向和水平方向都应尽可能远离来满足ꎮ

Ｃ 部分　 对货船的要求

１２. ８　 通则

１２. ８. １　 重要设备的双套用电装置应由两路相互独立的电源供电ꎮ 在正常工作期间ꎬ这些用电设备

可以直接或通过配电板或组合起动器与同一汇流排相连ꎬ但可由可移式联接器或其他认可装置进行隔

离ꎬ每一汇流排应能向维持对推进装置、操舵装置、稳定装置、航行设设备、照明ꎬ以及通风设备的控制所

必需的所有设备供电ꎮ 并允许最大的重要电机在任何负载情况下起动ꎮ 无论如何ꎬ根据 １２. １. ２ 的要求ꎬ
可允许在正常工作下的容量有所减少ꎬ非双套船舶重要设备可允许直接或通过配电板连至应急配电板ꎮ
非重要设备可允许使用自动负载分断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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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８. ２　 应急电源

１２. ８. ２. １　 若主电源设在两个或其以上互不相连的舱室里ꎬ每一主电源具有包括电力分配和控制装

置的独立系统ꎮ 两者之间完全相互独立ꎬ并且在任一处所的火焰或其他事故不会影响其他处所的配电ꎬ
或不影响 １２. ８. ２. ２ 所要求的设备使用ꎬ则可考虑达到 １２. ３. １、１２. ３. ２ 和 １２. ３. ４ 的要求ꎮ 而无需附加的

应急电源ꎬ只要求:
　 　 . １　 至少有一台满足 １２. ３. １２ 要求. 并在至少两个互不相连的每一处所中ꎬ提供满足 １２. ８. ２. ２

要求的足够容量的发电机组ꎻ
　 　 . ２　 按. １ 要求的每一处所的布置等同于 １２. ３. ６. １、１２. ３. ７ ~ １２. ３. １１ 以及 １１. ４ 的要求ꎬ以使一

个电源在所有时间内向 １２. ８. ２ 所要求的设备供电ꎻ和
　 　 . ３　 在. １ 所述发电机组及其独立系统的安装应符合 １２. ３. ２ 的要求ꎮ
１２. ８. ２. ２　 应具有充足的电力向在紧急状况下维持安全所必需的设备供电ꎬ并应考虑这些设备可以

同时运行ꎮ 考虑到起动电流和一些临时性负载ꎬ应急电源应能在下述时间内满足同时至少向下列设备供

电(如果这些设备是依靠电力工作的):
　 　 . １　 下列处所的 １２ｈ 应急照明:
　 　 . １. １　 救生设备存放处ꎻ
　 　 . １. ２　 所有的脱险通道ꎬ如走道、梯道、居住和服务处所的出口处、登乘地点等ꎻ
　 　 . １. ３　 公用处所(如设有)ꎻ
　 　 . １. ４　 机器处所和主应急发电处所ꎬ包括其控制位置ꎻ
　 　 . １. ５　 控制站内ꎻ
　 　 . １. ６　 消防员装备的有效处所ꎻ和
　 　 . １. ７　 操舵装置处ꎮ
　 　 . ２　 供下列设备 １２ｈ 用电量:
　 　 . ２. １　 现行国际海上避碰规则所要求的航行灯和其他灯ꎻ
　 　 . ２. ２　 撤离时用于通知的船内电气通信设备ꎻ
　 　 . ２. ３　 探火和通用报警系统以及手动火焰报警器ꎻ和
　 　 . ２. ４　 灭火系统的遥控装置(若为电动时)ꎮ
　 　 . ３　 供下列设备间断工作 ４ｈ:
　 　 . ３. １　 白昼信号灯若本身无蓄电池独立供电者ꎻ和
　 　 . ３. ２　 船舶号笛(若为电动时)ꎮ
　 　 . ４　 供下列设备 １２ｈ 用电量:
　 　 . ４. １　 第 １３ 章所要求的航行设备若此规定被认为不合理或不合乎实际时ꎬ主管机关可以对

５００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免除此要求ꎻ
　 　 . ４. ２　 推进机器所必需的电力仪表和控制装置ꎬ若这些设备无替换电源时ꎻ
　 　 . ４. ３　 按 ７. ７. ８. １ 所要求的一台消防泵ꎻ
　 　 . ４. ４　 第 １０ 章所要求的应急舱底水泵ꎬ以及所有操作电力遥控舱底阀必需的设备ꎻ和
　 　 . ４. ６　 按 １４. １２. ２ 所列的船舶无线电设备以及其他负载ꎻ
　 　 . ５　 对方向控制设备的电力驱动装置ꎬ包括要求向前和向后推进的设备供电 １０ｍｉｎꎬ除非有符

合 ５. ２. ３ 并经主管机关所接受的手动替代装置ꎮ
１２. ８. ２. ３　 应规定对包括 １２. ８. ２. ２ 要求的应急用电设备在内的整个应急系统进行定期试验ꎬ并对

自动起动装置进行试验ꎮ
１２. ８. ２. ４　 若应急电源为一台发电机时ꎬ应配备一个符合 １２. ８. ３ 要求的临时应急电源ꎬ除非该发电

机原动机的特性和自起动装置使得应急发电机在 ４５ｓ 内安全且实际地迅速达到其额定负荷功率ꎮ
１２. ８. ３　 临时应急电源

按 １２. ８. ２. ４ 所要求的临时应急电源可由在紧急情况下便于使用的蓄电池组组成ꎮ 该蓄电池组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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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供电过程中其电压保持在标称电压的 ± １２％ 范围内而无需再充电ꎬ并且具有充足的容量ꎻ其布置应

使得当主电源或应急电源发生故障时ꎬ能至少应自动地向以下设备供电(如果这些设备是依靠电力工

作的):　
　 　 . １　 供 １２. ８. ２. ２. １、１２. ８. ２. ２. ２ 和 １２. ８. ２. ２. ３ 所述的负荷 ３０ｍｉｎ 之用ꎻ和
　 　 . ２　 对于水密门ꎻ
　 　 . ２. １　 除非备有一个独立的临时存贮能源ꎬ否则ꎬ应提供操作水密门的电力ꎬ但不必同时操作ꎮ

电源备有足够的容量ꎬ即在不利横倾 １５°情况下ꎬ也能对每扇门至少进行三次操作ꎬ即关

闭一打开一关闭ꎻ和
　 　 . ２. ２　 供水密门控制器、指示器和报警电路 ０. ５ｈ 之用电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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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３ 章　 船载航行系统和设备以及航行数据记录仪①

１３. １　 通则

１３. １. １　 本章适用与船舶航行有关的设备ꎬ其与船舶的安全功能性是不同的ꎮ 下列规定只是正常安

全航行所需的最低要求ꎬ但如向主管机关证明有其他方法可达到同等的安全标准者ꎬ则可另行考虑ꎮ
１３. １. ２　 设备及安装应经主管机关认可ꎮ
１３. １. ３　 主管机关应决定本章的哪些规定不适用于小于 １５０ 总吨的高速船ꎮ

１３. ２　 罗经

１３. ２. １　 船舶应装有磁罗经ꎬ无需电源ꎬ且可用于操舵ꎮ 磁罗经应置于具有所要求的校正装置的合

适的罗经柜里ꎬ并与船舶的速度和运动特性相适应ꎮ
１３. ２. ２　 从船舶的正常操纵位置应能容易地读取罗经标度盘或复示器的读数ꎮ
１３. ２. ３　 每个磁罗经应正确校准ꎬ并应备有随时可用的剩余自差表或曲线ꎮ
１３. ２. ４　 应对磁罗经或磁性传感元件采取保护措施ꎬ应尽可能消除磁性干扰或使之降至最低点ꎮ
１３. ２. ５　 载客等于或少于 １００ 人的客船ꎬ除了应配备 １３. ２. １ 所要求的罗经外ꎬ还应配备一个与船舶

速度和运动特性及航行区域相适应的仪器ꎬ其航向精度的基准应优于磁罗经ꎮ
１３. ２. ６　 货船和载客超过 １００ 人的客船除了应配备 １３. ２. １ 所要求的罗经外ꎬ还应配备一个与船舶

速度和运动特性及航行区域相适应的陀螺罗经ꎮ

１３. ３　 航速和航程测量装置

１３. ３. １　 船舶应配备测量航速和航程的装置ꎬ除非无仪器能可靠地测量船舶所有可能的速度ꎮ
１３. ３. ２　 在有自动雷达标绘仪的船舶上所装设的航速和航程测量装置ꎬ应能测量船舶航行速度和

航程ꎮ

１３. ４　 回声测深仪

１３. ４. １　 非两栖船舶应装有回声测深仪ꎮ 当船舶处于排水状态时ꎬ应能指示具有足够精确度的水

深值ꎮ

１３. ５　 雷达装置

１３. ５. １　 船舶至少应配备一台在 Ｘ 波段(３ｃｍ)工作的方位稳定雷达ꎮ
１３. ５. ２　 大于或等于 ５００ 总吨的船舶或经证明可以载客 ４５０ 人以上的船舶ꎬ应至少配备两台雷达ꎮ
若环境条件有要求时ꎮ 在小于 ５００ 总吨的船舶或经证明可以载客少于或等于 ４５０ 人的船舶ꎬ应安装

第二台雷达ꎮ
１３. ５. ３　 至少有一台雷达应具有至少像光学反射标绘仪一样有效的标绘设备ꎮ
１３. ５. ４　 雷达操作人员与直接管理船舶的人员之间应备有适当的通信设备ꎮ
１３. ５. ５　 所配备的雷达装置应与船舶的预定速度、运动特性和环境条件相适应ꎮ
１３. ５. ６　 所配备的雷达装置应安装在尽可能避免振动的位置ꎮ

１３. ６　 电子定位系统

如果高速船的航行区域被一可靠的电子定位系统所覆盖ꎬ则该船应配备采用这种系统的电子定位

７８７
① 根据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Ⅹ/３. １. １ 条ꎬ公约第Ⅴ章的规定也适用于高速船ꎬ但第Ⅴ/１８、１９、２０ 条的要求除外ꎮ



设备ꎮ

１３. ７　 回转速度指示器和舵角指示器

１３. ７. １　 应配备回转速度指示器ꎬ除非主管机关有其他规定ꎮ 若达到最大回转速度时ꎬ应在指示器

上有明确的指示ꎬ以警告操作者ꎮ
１３. ７. ２　 船舶应配备舵角指示器ꎮ 如果船舶没有舵ꎬ指示器则显示操纵推进方向ꎮ

１３. ８　 其他助航设备

１３. ８. １　 航行系统的信息显示应使读错的可能性减小到最低程度ꎬ且其读数应能达到最佳精确度ꎮ

１３. ９　 探照灯

１３. ９. １　 船舶至少应配备一个适当的探照灯ꎬ并应便于在操纵台进行控制ꎮ
１３. ９. ２　 船舶应配备一个能不依靠主电源而工作的手提信号灯ꎬ并应置于驾驶室里能供随时使用ꎮ

１３. １０　 夜视仪

１３. １０. １　 若工作状态需要提供夜视增强设备ꎬ则应配备夜视仪ꎮ

１３. １１　 操舵装置和推进指示器

１３. １１. １　 操舵装置的设计应使船舶能与舵轮、舵柄、操纵杆或控制杆同方向旋转ꎮ
１３. １１. ２　 船舶应配备显示推进系统方式的指示器ꎮ
１３. １１. ３　 具有应急操舵位置的船舶应配备为应急操舵位置提供可见罗经读数的装置ꎮ

１３. １２　 自动操舵仪(自动驾驶仪)
１３. １２. １　 如可能ꎬ船舶应配备自动操舵仪ꎮ
１３. １２. ２　 ＩＭＯ Ａ. ３４２(ＩＸ)决议案“关于自动操舵性能标准的建议案”中 ３. １ 和 ３. ２ 所指的报警信号

设备可予免除ꎮ
１３. １２. ３　 应采取措施ꎬ能通过人工越控把自动操舵方式转为手动操舵方式ꎮ

１３. １３　 航行数据记录仪(ＶＤＲ)①

１３. １３. １　 为了协助海难调查ꎬ高速客船应配备 １ 台航行数据记录仪(ＶＤＲ)如下:
　 　 . １　 高速客滚船ꎬ不迟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 日以后的第 １ 次检验ꎻ和
　 　 . ２　 除高速客滚船以外的高速客船ꎬ不迟于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ꎮ
１３. １３. ２　 除高速客滚船以外ꎬ当证明对高速客船现有设备加入 １ 台 ＶＤＲ 是不合理的和不现实时ꎬ

当局可以免除对高速客船配备 ＶＤＲ 的要求ꎮ
１３. １３. ３　 包括所有传感器在内的航行数据记录仪系统应进行年度性能测试ꎬ该测试应由认可的测

试或服务机构来进行ꎬ以验证记录数据的精度、周期和复位ꎮ 另外ꎬ测试和检查应能决定安放到位的所有

保护外壳和设备的适用性ꎮ

１３. １４　 海图和航海出版物

１３. １４. １　 高速船应提供海图和海上出版物以能标绘和显示船舶所要下一个航次的航线并标绘和监

测整个航程的船位ꎮ 电子海图显示和信息系统(ＥＣＤＩＳ)可以接受作为满足本条海图配备要求ꎮ
１３. １４. ２　 所有高速船ꎬ包括现有高速船ꎬ应不迟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前安装一套 ＥＤＣＩＳꎮ

８８７
① 参照国际海事组织通过的决议案 Ａ. ８６１(２０)“关于航行数据记录仪(ＶＤＲ)的性能标准的建议”ꎮ



１３. １４. ３　 若电子设备部分或全部满足本功能要求的话ꎬ应提供备份以满足 １３. １４. １ 的功能要求ꎮ①

１３. １５　 自动识别系统(ＡＩＳ)
１３. １５. １　 高速船应配备如下自动识别系统:
　 　 . １　 对高速客船ꎬ不迟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 日ꎻ
　 　 . ２　 对于 ３０００ 总吨及以上的高速货船ꎬ不迟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ꎻ和
　 　 . ３　 对小于 ３０００ 总吨的高速货船ꎬ不迟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ꎮ
１３. １５. ２　 自动识别系统应:
　 　 . １　 自动向适当配备的岸台提供其他船舶和飞机信息ꎬ包括船舶识别、型号、船位、航向、船速、

航行数据和其他与安全有关的信息ꎻ
　 　 . ２　 自动接收来自类似配置船舶的信息ꎻ
　 　 . ３　 监控和跟踪船舶ꎻ和
　 　 . ４　 与岸基设备交换数据ꎮ
１３. １５. ３　 上述 １３. １５. ２ 的要求不适用受国际协议、规则或标准保护的航海信息ꎮ
１３. １５. ４　 自动识别系统应按照组织编制的指南进行操作ꎮ②

１３. １６　 性能标准

１３. １６. １　 本章适用的所有设备应经主管机关认可ꎬ按 １３. １６. ２ 的这些设备应符合不低于国际海事

组织通过的相应的性能标准ꎮ
１３. １６. ２　 有关性能标准在实施前所安装的设备ꎬ主管机关在适当考虑了国际海事组织可能通过的

与有关标准的衡准后ꎬ可予免除完全符合这些标准的要求ꎮ

９８７

①
②

适当张数的海图可以作为对 ＥＣＤＩＳ 的备份ꎮ 其他对 ＥＣＤＩＳ 的备份可以接受的(见经修正的决议案 Ａ. ８１７(１９)之附录 ６)ꎮ
参照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操作指南ꎮ



第 １４ 章　 无线电通信

１４. １　 适用范围

高速船应按经修正的(经 ＭＳＣ. ９９(７３)决议直至并包括 ＭＳＣ. ２２２(８２)决议修正的)２０００ ＨＳＣ 规则第

１４ 章规定配备无线电通信设施ꎬ并按该章规定安装和操作ꎮ

１４. ２　 术语和定义

１４. ２. １　 在本章范围内ꎬ下列名词定义如下:
　 　 . １　 “驾驶台对驾驶台通信”系指从船舶通常的驾驶位置进行的船舶之间的安全通信ꎮ
　 　 . ２　 “连续值班”系指有关的无线电值班不应中断ꎮ 除非当船舶接收能力由于自身通信被减弱

或阻塞时ꎬ或当设备处于定期维修或检查时ꎬ而引起简短间隔ꎮ
　 　 . ３　 “数字选择性呼叫(ＤＳＣ)”系指使用数码使一无线电台与另一电台或一组电台建立联系和

传递信息ꎬ并符合国际无线电咨询委员会(ＣＣＩＲ)有关建议案的一种技术ꎮ
　 　 . ４　 “直接印字电报”系指符合国际无线电咨询委员会有关建议案的自动电报技术ꎮ
　 　 . ５　 “一般无线电通信”系指通过无线电进行的除遇险、紧急和安全通信以外的业务和公共通

信业务ꎮ
　 　 . ６　 “国际海事卫星组织(ＩＮＭＡＲＳＡＴ)”系指按 １９７６ 年 ９ 月 ３ 日通过的国际海事卫星组织公约

成立的组织ꎮ
　 　 . ７　 “国际奈伏泰斯业务(国际 ＮＡＶＴＥＸ)”系指在 ５１８ｋＨｚ 上ꎬ使用窄带直接印字电报手段用英

语协调广播和自动接收海上安全信息ꎮ①

　 　 . ８　 “定位”系指发现遇险的船舶、航空器、海上设施或人员ꎮ
　 　 . ９　 “海上安全信息”ꎬ系指向船舶播发的航行和气象警告、气象预报和其他与安全有关的紧急

信息通信ꎮ
　 　 . １０　 “极轨道卫星业务”系指用极轨道卫星接收和转播发自卫星紧急无线电示位标的遇险报

警ꎬ并提供其位置的业务ꎮ
　 　 . １１　 “无线电规则”系指在任何时候生效的最新国际电信公约附件或认为将作为附件的无线

电规则ꎮ
　 　 . １２　 “Ａ１ 海区”系指至少由一个具有连续 ＤＳＣ 报警能力有甚高频(ＶＨＦ)岸台的无线电话所覆

盖的区域ꎬ该区域可由各缔约国政府规定ꎮ②

　 　 . １３　 “Ａ２ 海区”系指 Ａ１ 海区以外ꎬ至少由一个具有连续 ＤＳＣ 报警能力的中频(ＭＦ)岸台的无

线电话所覆盖的区域ꎬ该区域可由各缔约国政府规定ꎮ
　 　 . １４　 “Ａ３ 海区”系指除 Ａ１ 和 Ａ２ 海区以外ꎬ由具有连续报警能力的 ＩＮＭＡＲＳＡＴ 静止卫星所覆

盖的区域ꎮ
　 　 . １５　 “Ａ４ 海区”系指 Ａ１、Ａ２ 和 Ａ３ 海区以外的区域ꎮ
１４. ２. ２ 　 所有其他用于本章并在无线电规则内已定义的名词和缩略语ꎬ其含义与该规则的定义

相同ꎮ

１４. ３　 免除

１４. ３. １　 不背离本章的要求是极其必要的ꎬ但主管机关可准许个别船舶部分或有条件地免除 １４. ６
至 １４. １０ 的规定ꎮ 只要:

０９７

①
②

参见由国际海事组织批准的 ＮＡＶＴＥＸ 手册ꎮ
参见 ＩＭＯ Ａ. ７０４(１７)决议案“关于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无线电通信业务的规定”ꎮ



　 　 . １　 此类船舶符合 １４. ４ 的功能要求ꎻ和
　 　 . ２　 主管机关已考虑到这些免除对所有船舶安全业务总的有效性的影响ꎮ
１４. ３. ２　 按 １４. ３. １ 所给予的免除. 仅适用于下列情况:
　 　 . １　 如影响安全的条件致使完全适用 １４. ６ 至 １４. １０ 为不合理或不必要时ꎻ或
　 　 . ２　 在例外情况下ꎬ船舶在规定的营运海区外进行单次航行ꎮ
　 　 . ３　 在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 １ 日前ꎮ 船舶将在 １４. １ 所述实施本章要求规定日期后的两年内永久退役ꎮ
１４. ３. ３　 各主管机关应于每年 １ 月 １ 日后ꎬ尽快向国际海事组织提交一份上年度内按 １４. ３. １ 和 １４.

３. ２ 所有核准免除的报告ꎬ并阐明核准这些免除的理由ꎮ

１４. ４　 功能要求

１４. ４. １　 每艘船舶在海上应能:
　 　 . １　 除 １４. ７. １. １ 和 １４. ９. １. ４. ３ 的规定以外ꎬ至少由两台分开和独立的装置发送船对岸遇险报

警ꎬ且每台装置应使用不同的无线电通信业务ꎻ
　 　 . ２　 接收岸对船遇险报警ꎻ
　 　 . ３　 发送和接收船对船遇险报警ꎻ
　 　 . ４　 发送和接收搜救协调通信ꎻ
　 　 . ５　 发送和接收现场通信ꎻ
　 　 . ６　 发送和接收 １３. ５ 要求的定位信号ꎻ①

　 　 . ７　 发送和接收②海上安全信息ꎻ
　 　 . ８　 向海岸无线电系统或网络发送和接收 １４. １４. ８ 所述的一般无线电通信ꎻ和
　 　 . ９　 发送和接收驾驶台对驾驶台的通信ꎮ

１４. ５　 无线电装置

１４. ５. １　 每艘船舶应配备在其整个预定航程中均能符合 １４. ４ 规定的功能要求的无线电装置ꎻ除非

按 １４. ３ 已进行免除ꎬ否则还应符合 １４. ６ 的要求以及 １４. ７、１４. ８、１４. ９ 或 １４. １０ 的要求(视预定航程所过

的海域而定)ꎮ
１４. ５. ２　 每台无线电装置应:
　 　 . １　 安装在机械、电气或其他干扰源的有害干扰不会影响其正常使用的处所ꎮ 从而确保电磁兼

容性ꎬ避免与其他设备和系统产生有害的相互干扰ꎻ
　 　 . ２　 设置在最安全和易操作的地方ꎻ
　 　 . ３　 防止受水、极端温度变化和其他不利环境条件的有害影响ꎻ
　 　 . ４　 配备独立于主电源和应急电源的可靠的、永久布置的电气照明ꎮ 为操纵无线电装置的无线

电控制台提供足够照明ꎬ和
　 　 . ５　 清楚地标明呼号、船台识别及其他适于无线电装置使用的代码ꎮ
１４. ５. ３　 对航行安全所需的 ＶＨＦ 无线电话频道控制器应设在驾驶台指挥位置附近ꎬ可供随时使用ꎮ

必要时ꎬ在驾驶台两翼应备有能进行无线电通信的设施ꎬ此要求可由便携式 ＶＨＦ 设备来满足ꎮ

１４. ６　 无线电设备:通则

１４. ６. １　 每艘船舶应配备:
　 　 . １　 一台 ＶＨＦ 无线电装置ꎬ能发送和接收:
　 　 . １. １ 　 在 １５６. ５２５ＭＨｚ(７０ 频道)上的 ＤＳＣꎮ 它应能从船舶通常驾驶的位置ꎬ在 ７０ 频道启动遇

１９７

①
②

参见 ＩＭＯ Ａ. ６１４(１５)决议案:“关于配备工作在 ９３００ ~ ９５００ＭＨｚ 频带上的雷达”ꎮ
应注意到船舶在港口时ꎬ可能需要接收某些海上安全信息ꎮ



难警报的发送①ꎻ和
　 　 . １. ２　 在 １５６. ３００ＭＨｚ(６ 频道)、１５６. ６５０ＭＨｚ(１３ 频道)和 １５６. ８００ＭＨｚ(１６ 频道)上的无线

电话ꎻ
　 　 . ２　 一台能在 ＶＨＦ －７０ 频道上保持连续 ＤＳＣ 值班的无线电装置ꎮ 该装置可以与 １. １ 所要求的

功能分开或相结合②ꎮ
　 　 . ３　 一台搜救定位装置ꎻ
　 　 . ３. １　 其存放应便于使用ꎻ和
　 　 . ３. ２　 可以是 ８. ２. １. ２ 要求救生艇筏所配备的其中一台ꎻ
　 　 . ４　 如果船舶航行在任何具有国际 ＮＡＶＴＥＸ 业务的区域ꎬ一台能接收国际 ＮＡＶＴＥＸ 业务广播

的接收机ꎻ
　 　 . ５　 如果船舶航行在任何 ＩＮＭＡＲＳＡＴ 覆盖的区域内ꎬ而该区域又未能提供国际 ＮＡＶＴＥＸ 业务ꎬ

一台接收来自 ＩＮＭＡＲＳＡＴ 加强群呼系统③的海上安全信息的无线电设备ꎮ 但是ꎬ如果船舶

仅航行在使用 ＨＦ 直接印字电报提供海上安全信息业务的区域ꎬ而该船已配备了能接收这

种业务的设备ꎬ则可免除本款要求④ꎮ
　 　 . ６　 一台卫星紧急无线电示位标(卫星 ＥＰＩＲＢ)⑤ꎬ且应考虑到 １４. ７. ３ 的规定ꎮ 该示位标应该:
　 　 . ６. １　 能通过在 ４０６ＭＨｚ 频带上工作的极轨道卫星业务发送遇险警报ꎬ或者ꎬ如果船舶仅航行

在 ＩＮＭＡＲＳＡＴ 所覆盖的区域ꎬ通过在 １. ６ＧＨｚ 频带工作的 ＩＮＭＡＲＳＡＴ 静止卫星业务发送

遇险警报ꎻ
　 　 . ６. ２　 存放在易于接近的位置ꎻ
　 　 . ６. ３　 易于人工释放和能由一人携入救生艇筏ꎻ
　 　 . ６. ４　 当船舶沉没时ꎬ能自由漂浮并能在浮起时自动启动ꎻ和
　 　 . ６. ５　 能人工启动ꎮ
１４. ６. ２　 到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 １ 日或到海上安全委员会可能决定的其他日期为止ꎬ每艘船舶还应配备一

台具有能在 ２１８２ｋＨｚ 频率上工作的无线电话遇险频率值班接收机的无线电装置ꎮ
１４. ６. ３　 到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 １ 日ꎬ仅航行在 Ａ１ 海区的船舶除外ꎬ每艘船舶应配备一台 ２１８２ｋＨｚ 频率上

发出无线电话报警信号的装置⑥ꎮ
１４. ６. ４　 主管机关可以对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１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免除 １４. ６. ２ 和 ｌ ４. ６. ３ 所规定的

要求ꎮ

１４. ７　 无线电设备:Ａ１ 海区

１４. ７. １　 除应满足规则的要求外ꎬ仅航行在 Ａ１ 海区的每艘船舶应配备一台能从船舶通常驾驶的位

置启动船对岸遇险警报的无线电装置ꎬ该装置应:
　 　 . １　 在 ＶＨＦ 使用 ＤＳＣ 工作ꎮ 此要求可由 １４. ７. ３ 所规定的 ＥＰＩＲＢ 来满足ꎬ该 ＥＰＩＲＢ 应位于靠

近船舶通常驾驶的位置ꎬ或能从该位置遥控启动ꎻ或
　 　 . ２　 通过在 ４０６ＭＨｚ 频率上工作的极轨道卫星业务来工作ꎮ 此要求可由 １４. ６. １. ６ 所要求的卫

星 ＥＰＩＲＢ 来满足ꎬ该卫星 ＥＰＩＲＢ 应位于靠近船舶通常驾驶的位置ꎬ或能从该位置遥控启

动ꎻ或
　 　 . ３　 如果船舶在备有 ＤＳＣ 的 ＭＦ 岸台所覆盖的范围内航行ꎬ在 ＭＦ 使用 ＤＳＣ 工作ꎻ或

２９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某些船舶可以免除该要求(参见 １４. ８. ４、１４. ９. ４ 和 １４. １０. ２)ꎮ
某些船舶可以免除该要求(参见 １４. ８. ４、１４. ９. ４ 和 １４. １０. ２)ꎮ
参见 ＩＭＯ Ａ. ７０１(１７)决议案:“关于按照全球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ＧＭＤＳＳ)装载国际海事卫星( ＩＮＭＡＲＳＡＴ)加强群呼安全网接

收器”ꎮ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７０５(１７)决议案“关于发布海上安全信息的建议案”ꎮ
参见 ＩＭＯ Ａ. ６１６(１５)决议案“关于搜寻和救援的自导能力”ꎮ
参见 ＩＭＯ Ａ. ４２１(Ⅺ)决议案:“关于无线电话报警信号发生器的操作标准”ꎮ



　 　 . ４　 在 ＨＦ 使用 ＤＳＣ 工作ꎻ或
　 　 . ５　 通过 ＩＮＭＡＲＳＡＴ 静止卫星业务工作ꎻ该要求可由如下设备满足:
　 　 . ５. １　 一台 ＩＮＭＡＲＳＡＴ 船舶地面站①ꎻ或
　 　 . ５. ２　 按 １４. ６. １. ６ 要求的卫星 ＥＰＩＲＢꎮ 该卫星 ＥＰＩＲＢ 应位于靠近船舶通常驾驶的位置ꎬ或能

从该位置遥控启动ꎮ
１４. ７. ２　 按 １４. ６. １. １ 所要求的 ＶＨＦ 无线电装置ꎬ也应能用无线电话发送和接收一般无线电通信ꎮ
１４. ７. ３ 　 仅航行在 Ａ１ 海区的船舶可以配备一只 ＥＰＩＲＢ 以代替所要求的卫星 ＥＰＩＲＢꎮ 该 ＥＰＩＲＢ

应能:
　 　 . １　 能在 ＶＨＦ － ７０ 频道上使用 ＤＳＣ 发送遇险警报ꎬ并通过在 ９ＧＨｚ 频带上工作的雷达应答器

提供定位ꎻ
　 　 . ２　 存放在易于接近的位置ꎻ
　 　 . ３　 易于人工释放和能由一人携入救生艇筏ꎻ
　 　 . ４　 当船舶沉没时ꎮ 能自由漂浮并能在浮起时自动启动ꎻ和
　 　 . ５　 能人工启动ꎮ

１４. ８　 无线电设备:Ａ１ 和 Ａ２ 海区

１４. ８. １　 除应满足 １４. ６ 的要求外ꎬ每艘在 Ａ１ 海区以外ꎬ但在 Ａ２ 海区范同内航行的船舶应配备:
　 　 . １　 一台能在下列频率为遇险和安全进行发送和接收的中频(ＭＦ)无线电装置:
　 　 . １. １　 在 ２１８７. ５ｋＨｚ 上使用 ＤＳＣ 和

　 　 . １. ２　 在 ２１８２ｋＨｚ 上使用无线电话ꎻ
　 　 . ２　 一台能在 ２１８７. ５ｋＨｚ 频率上保持连续 ＤＳＣ 值班的无线电装置ꎮ 该装置可以与 １４. ８. １. １. １

所要求的功能分开或相结合ꎻ和
　 　 . ３　 通过除 ＭＦ 以外的无线电业务启动船对岸遇险警报发射的装置ꎮ 它应:
　 　 . ３. １　 通过工作在 ４０６ＭＨｚ 的极轨道卫星业务进行工作ꎬ此要求可由 １４. ６. １. ６ 所要求的卫星

ＥＰＩＲＢ 来满足ꎮ 该卫星 ＥＰＩＲＢ 应位于靠近船舶通常驾驶的位置ꎬ或能从该位置遥控启

动ꎻ或
　 　 . ３. ２　 在 ＨＦ 使用 ＤＳＣ 工作ꎻ或
　 　 . ３. ３　 通过 ＩＮＭＡＲＳＡＴ 静止卫星业务进行工作ꎻ此要求可由下列方式来满足:
　 　 . ３. ３. １　 按 １４. ８. ３. ２ 所述设备ꎻ或
　 　 . ３. ３. ２　 按 １４. ６. １. ６ 所要求的卫星 ＥＰＩＲＢꎮ 该卫星 ＥＰＩＲＢ 应位于靠近船舶通常驾驶的位置ꎬ

或能从该位置遥控启动ꎮ
１４. ８. ２　 能从船舶通常驾驶的位置ꎬ通过 １４. ８. １. １ 和 １４. ８. １. ３ 所要求的无线电装置启动遇险警报

的发送ꎮ
１４. ８. ３　 此外ꎬ船舶应能使用下列设备用无线电话或直接印字电报发送和接收一般无线电通信ꎻ
　 　 . １ 　 一台在 １６０５ ~ ４０００ｋＨｚ 或 ４０００ ~ ２７５００ｋＨｚ 频带内工作的无线电装置ꎮ 此要求可由

１４. ８. １. １所要求的设备增加该性能来满足ꎻ或
　 　 . ２　 一台 ＩＮＭＡＲＳＡＴ 船舶地面站ꎮ
１４. ８. ４　 对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且仅航行在 Ａ２ 海区的船舶ꎬ在实际可行时ꎬ只要这些船舶

在 ＶＨＦ －１６ 频道上ꎬ从船舶通常驾驶的位置保持连续监听值班ꎬ主管机关可免除 １４. ６. １. １. １ 和 １４. ６. １. ２
的要求ꎮ 此类免除应经港口国政府在营运许可证书中签署ꎮ

３９７

① 此要求可由能双向通信的 ＩＮＭＡＲＳＡＴ 船舶地面站来满足ꎬ如 Ａ 标准和 Ｂ 标准(Ａ. ６９８(１７))决议案)或 Ｃ 标准(Ａ. ６６３(１６)决议

案)船舶地面站ꎮ 除非另有规定ꎬ本脚注适用于本章规定的对于 ＩＮＭＡＲＳＡＴ 船舶地面站的所有要求ꎮ



１４. ９　 无线电设备:Ａ１、Ａ２ 和 Ａ３ 海区

１４. ９. １　 除满足 １４. ６ 的要求外ꎬ每艘在 Ａ１ 和 Ａ２ 海区以外ꎮ 但在 Ａ３ 海区范围内航行的船舶ꎬ如其

不符合 １４. ９. ２ 的要求ꎬ则应配备:
　 　 . １　 一台 ＩＮＭＡＲＳＡＴ 船舶地面站ꎬ且能够:
　 　 . １. １　 使用直接印字电报发送和接收遇险和安全通信ꎻ
　 　 . １. ２　 启动和接收遇险优先呼叫ꎻ
　 　 . １. ３　 保持岸对船遇险报警值班ꎬ包括特别讲明的地理区域的遇险报警值班ꎻ
　 　 . １. ４　 使用无线电话或直接印字电报发送和接收一般无线电通信ꎻ和
　 　 . ２　 一台能在下列频率为遇险和安全目的进行发送和接收的 ＭＦ 无线电装置:
　 　 . ２. １　 在 ２１８７. ５ｋＨｚ 上使用 ＤＳＣꎻ和
　 　 . ２. ２　 在 ２１８２ｋＨｚ 上使用无线电话ꎻ和
　 　 . ３　 一台能在 ２１８７. ５ｋＨｚ 频率上保持连续 ＤＳＣ 值班的无线电装置ꎮ 该装置可以与 １４. ９. １. ２. １

所要求的功能分开或相结合ꎻ和
　 　 . ４　 通过无线电业务能启动船对岸遇险警报发送的设备ꎬ可以:
　 　 . ４. １　 在 ４０６ＭＨｚ 频率上通过极轨道卫星业务进行工作ꎻ此要求可由 １４. ６. １. ６ 所要求的卫星

ＥＰＩＰＲＢ 来满足. 该卫星 ＥＰＩＲＢ 应位于靠近船舶通常驾驶的位置ꎬ或可以从该位置遥控

启动ꎻ或
　 　 . ４. ２　 在 ＨＦ 使用 ＤＳＣ 工作ꎻ或
　 　 . ４. ３　 由一台附加的船舶地面站或 １４. ６. １. ６ 所要求的卫星 ＥＰＩＲＢꎮ 通过 ＩＮＭＡＲＳＡＴ 静止卫星

业务进行工作ꎮ 该卫星 ＥＰＩＲＢ 应位于靠近船舶通常驾驶的位置ꎬ或可以从该位置遥控

启动ꎻ
１４. ９. ２　 除应满足 １４. ６ 的要求外ꎬ每艘在 Ａ１ 和 Ａ２ 海区以外ꎬ但在 Ａ３ 海区范围内航行的船舶ꎬ如

其不符合 １４. ９. １ 的要求ꎬ则应配备:
　 　 . １　 一台在 １６０６ ~ ４０００ｋＨｚ 和 ４０００ ~ ２７５００ｋＨｚ 频带内的所有遇险和安全频率上ꎬ为遇险和安

全目的进行发送和接收的 ＭＦ / ＨＦ 无线电装置ꎻ
　 　 . １. １　 使用 ＤＳＣꎻ
　 　 . １. ２　 使用无线电话ꎻ和
　 　 . １. ３　 使用直接印字电报ꎻ和
　 　 . ２　 能在 ２１８７. ５ｋＨｚ、８４１４. ５ｋＨｚ 和至少在 ４２０７. ５ｋＨｚ、６３１２ｋＨｚ、１２５７７ｋＨｚ 或 １６８０４. ５ｋＨｚ 遇险

和安全 ＤＳＣ 频率的任一频率上保持 ＤＳＣ 值班的设备ꎮ 在任何时候ꎬ应可能选择这些 ＤＳＣ
遇险和安全频率中的任一频率ꎮ 该装置可以与 １４. ９. ２. １ 所要求的设备分开或与其合为一

体ꎻ和
　 　 . ３　 通过除 ＨＦ 以外的无线电通信业务启动船对岸遇险警报发送的设备ꎬ它可以:
　 　 . ３. １　 在 ４０６ＭＨｚ 频率上通过极轨道卫星业务进行工作ꎮ 此要求可以由 １４. ６. １. ６ 所要求的卫

星 ＥＰＩＲＢ 来满足ꎮ 该卫星 ＥＰＩＲＢ 应位于靠近船舶通常驾驶的位置ꎬ或可以从该位置遥

控启动ꎻ或
　 　 . ３. ２　 通过 ＩＮＭＡＲＳＡＴ 静止卫星业务进行工作ꎬ该要求可由如下方式来满足:
　 　 . ３. ２. １　 一台 ＩＮＭＡＲＳＡＴ 船舶地面站ꎻ或
　 　 . ３. ２. ２　 按 １４. ６. １. ６ 所要求的卫星 ＥＰＩＲＢꎮ 该卫星 ＥＰＩＲＢ 应位于靠近船舶通常驾驶的位置ꎬ

或可以从该位置遥控启动ꎻ和
　 　 . ４　 此外ꎬ船舶应能通过在 １６０５ ~ ４０００ｋＨｚ 和 ４０００ ~ ２７５０００ｋＨｚ 频带内的工作频率上工作的

ＭＦ / ＨＦ 无线电装置ꎬ使用无线电话或直接印字电报发送和接收一般无线电通信ꎮ 此要求

由 １４. ９. ２. １ 所要求的设备增加该性能来满足ꎮ
４９７



１４. ９. ３　 在 １４. ９. １. １、１４. ９. １. ２、１４. ９. １. ４、１４. ９. ２. １、１４. ９. ２. ３ 中所规定的无线电装置ꎬ应能从船

舶通常驾驶的位置启动遇险警报的发送ꎮ
１４. ９. ４　 对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且仅航行在 Ａ２ 和 Ａ３ 海区的船舶ꎬ在实际可行时ꎮ 只要这

些船舶在 ＶＨＦ －１６ 频道上ꎬ从船舶通常驾驶的位置保持连续监听值班ꎬ主管机关可以免除 １４. ６. １. １. １
和 １４. ６. １. ２ 的要求ꎮ

１４. １０　 无线电设备:Ａ１、Ａ２、Ａ３ 和 Ａ４ 海区

１４. １０. １　 除应满足 １４. ６ 的要求外ꎬ航行于所有海区的船舶应配备 １４. ９. ２ 所要求的无线电装置和

设备ꎮ 但是ꎬ１４. ９. ２. ３. ２ 所要求的设备不得作为 １４. ９. ２. ３. １ 所要求设备的替代设备被接受ꎬ１４. ９. ２. ３. １
所要求的设备应是必备的ꎮ

此外ꎬ航行于所有海区的船舶还应符合 １４. ９. ３ 的要求ꎮ
１４. １０. ２　 对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１ 日以前建造的且仅航行在 Ａ２、Ａ３ 和 Ａ４ 海区的船舶ꎬ在实际可行时ꎬ只要

这些船舶在 ＶＨＦ －１６ 频道上ꎬ从船舶通常驾驶的位置保持连续监听值班ꎬ主管机关可以免除 １４. ６. １. １. １
和 １４. ６. １. ２ 的要求ꎮ

１４. １１　 值班

１４. １１. １　 每艘船舶在海上时ꎬ应
　 　 . １　 按照 １４. ６. １. ２ 的要求ꎬ安装有 ＶＨＦ 无线电装置的船舶ꎬ应在 ＶＨＦ、ＤＳＣ －７０ 频道上保持连

续值班ꎻ
　 　 . ２　 按照 １４. ８. １. ２ 和 １４. ９. １. ３ 的要求ꎬ安装有ＭＦ 无线电装置的船舶ꎬ应在 ２１８７. ５ｋＨｚ ＤＳＣ 遇

险和安全频率上保持连续监听值班ꎻ
　 　 . ３　 按 １４. ９. ２. ２ 或 １４. １０. １ 的要求ꎬ安装有 ＭＦ / ＨＦ 无线电装置的船舶ꎬ在遇险和安全 ＤＳＣ 频

率 ２１８７. ５ｋＨｚ 和 ８４１４. ５ｋＨｚ 上ꎬ以及至少在遇险和安全 ＤＳＣ 频率 ４２０７. ５ｋＨｚ 和 ６３１２ｋＨｚ、
１２５７７ｋＨｚ 或 １６８０４. ５ｋＨｚ 中的一个频率上保持连续守听值班ꎬ视一天中的适当时间和船舶

所在的地理位置而定ꎮ 可用扫描接收机来保持该值班ꎻ
　 　 . ４　 按照 １４. ９. １. １ 的要求ꎬ安装有 ＩＮＭＡＲＳＡＴ 船舶地面站的船舶ꎬ应对卫星岸对船的遇险警报

保持连续监听值班ꎮ
１４. １１. ２　 每艘船舶在海上时ꎬ应在该船舶航行区域发布海上安全信息的适当频率上ꎬ对海事安全信

息的广播保持无线电值班ꎮ
１４. １１. ３　 到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 １ 日或到海上安全委员会可能确定的其他日期止ꎬ每艘在海上的船舶ꎬ如

可行ꎬ应在船舶通常驾驶的位置ꎬ在 ＶＨＦ －１６ 频道上保持连续监听值班ꎮ
１４. １１. ４　 到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 １ 日或到海上安全委员会可能确定的其他日期止ꎬ要求配备无线电话值班

接收机的每艘船舶在海上时ꎬ应在船舶通常驾驶的位置ꎬ在 ２１８２ｋＨｚ 无线电话遇险频率上保持连续监听

值班ꎮ

１４. １２　 电源

１４. １２. １　 当船舶在海上时ꎬ应始终备有足够的电源供无线电装置工作ꎮ 并对作为无线电装置的一

个或多个备用电源组成部分的蓄电池进行充电ꎮ
１４. １２. ２　 每艘船舶应配备备用和应急电源ꎬ当船舶主电源和应急电源故障时ꎬ向无线电装置供电ꎬ

以便进行遇险和安全通信ꎮ 该备用电源和应急电源应能同时操作 １４. ６. １. １ 所要求的 ＶＨＦ 无线电装置

和ꎬ如适合ꎬ视船舶为之配备的海域而定ꎬ１４. ８. １. １ 所要求的 ＭＦ 无线电装置、１４. ９. ２. １ 或 １４. １０. １ 所要

求的 ＭＦ / ＨＦ 无线电装置ꎬ或 １４. ９. １. １ 所要求的 ＩＮＭＡＲＳＡＴ 船舶地面站ꎬ以及 １４. １２. ５ 和 １４. １２. ８ 所述

的任何附加负载ꎬ其供电时间至少为 １ｈꎮ
１４. １２. ３　 备用电源应独立于船舶推进动力及船舶电力系统ꎮ

５９７



１４. １２. ４　 除 ＶＨＦ 无线电装置外ꎬ当 １４. １２. ２ 提及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其他无线电装置可以同备用

电源连接时ꎬ如适合ꎬ应能在 １４. １２. ２ 规定的时间内ꎬ同时向 ＶＨＦ 无线电装置和下述装置供电ꎻ
　 　 . １　 能同时与一个或多个备用电源连接的所有其他无线电装置ꎻ或
　 　 . ２　 若其他无线电装置中只有一台能同时与 ＶＨＦ 无线电装置一起与备用电源相连接ꎬ则应取

其他无线电装置中最耗电的一台装置ꎮ
１４. １２. ５　 备用电源可用来向 １４. ５. ２. ４ 所要求的电力照明供电ꎮ
１４. １２. ６　 当备用电源由一个或多个可充电的蓄电池组成时:
　 　 . １　 应备有可对这些蓄电池自动充电的装置ꎬ该装置应能在 １０ｈ 内通过充电使其达到最小容量

要求ꎬ和
　 　 . ２　 当船舶不出海时ꎬ应在不超过 １２ 个月的间隔期内ꎬ使用适当的办法检查蓄电池或蓄电池组

的容量①ꎮ
１４. １２. ７　 作为备用电源的蓄电池的位置和安装ꎬ应保证:
　 　 . １　 最有效的使用ꎻ
　 　 . ２　 合理的寿命ꎻ
　 　 . ３　 合理的安全ꎻ
　 　 . ４　 不论充电与否ꎬ电池的温度应保持在出厂说明书规定的温度范围内ꎻ和
　 　 . ５　 在任何气候条件下ꎬ完全充电后的电池应至少提供要求的最少工作小时数ꎮ
１４. １２. ８　 如果需要将船舶的导航或其他设备的信息连续输入到本章要求的无线电装置中以确保其

适当的性能时ꎬ应备有能确保在船舶主电源或应急电源发生故障时能继续提供此类信息的装置ꎮ

１４. １３　 性能标准

１４. １３. １　 本章适用的所有设备应为主管机关认可的型式ꎮ 这些设备应符合不低于国际海事组织通

过的适当的性能标准ꎮ②

１４. １４　 维修要求

１４. １４. １　 设备的设计应使主要部件易于更换ꎬ而无需仔细地重新校准或调整ꎮ
１４. １４. ２　 如适用ꎬ设备的构造和安装应便于进行检查和船上维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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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检验蓄电池容量的一种办法是用通常工作电流和时间(如 １０ｈ)对蓄电池组彻底地充电和放电ꎮ 对充电情况的评定可以在任何时

候进行ꎬ但是ꎬ当船舶在海上时ꎮ 不应进行大量放电ꎮ
参见下列 ＩＭＯ 大会通过的下列决议案:
. １　 Ａ. ５２５(１３)决议案:“接收船舶航行和气象警告以及紧急通知的窄带直接打印电报设备的性能标准”ꎮ
. ２　 Ａ. ６９４(１７)决议案:“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一部分的船载无线电设备和电子导航设备的一般要求”ꎮ
. ３　 Ａ. ６９Ｂ(１７)决议案:“能进行双向通信的船舶地面站的性能标准”以及 Ａ. ５７０(１４)决议案:“船舶地面站的型式认可”ꎮ
. ４　 Ａ. ６０９(１５)决议案:“能进行通话和数字选择性呼叫的船载甚高频无线电设备的性能标准”ꎮ
. ５　 Ａ. ６１０(１５)决议案:“能进行通话和数字选择性呼叫的船载中频无线电设备的性能标准”ꎮ
. ６　 Ａ. ６１３(１５)决议案:“能进行通话、窄带直接打印和数字选择性呼叫的船载中频 / 高频无线电设备的性能标准”ꎮ
. ７　 Ａ. ６９５(１７)决议案:“在 ４０６ＭＨｚ 上工作的漂浮式卫星紧急无线电示位标(ＥＰＩＲＢＳ)的性能标准” (同时参见 Ａ. ６９６(１７)决议

案:“在 ＣＯＳＰＡＳ － ＳＡＲＳＡＴ 系统工作的卫星紧急无线电示位标(ＥＰＩＲＢＳ)的型式认可”)ꎮ
. ８　 Ａ. ６９７(７)决议案:“搜救作业使用的救生艇筏雷达应答器的性能标准”ꎮ
. ９　 Ａ. ６１２(１５)决议案:“漂浮式甚高额紧急无线电示位标的性能标准”ꎮ
. １０　 Ａ. ６６３(１６)决议案:“能发射和接收直接打印通信的 ＩＮＭＡＲＳＡＴ Ｃ 标准船舶地球站的性能标准”以及 Ａ. ５７０(１４)决议案:

“船舶地面站的型式认可”ꎮ
. １１　 Ａ. ６６４(１６)决议案:“增强群呼设备的性能标准”ꎮ
. １２　 Ａ. ６６１(１６)决议案:“在 １. ６ＧＨｚ 上通过 ＩＮＭＡＲＳＡＴ 卫星系统工作的漂浮式卫星紧急无线电示位标的性能标准”ꎮ
. １３　 Ａ. ６６２(１６)决议案:“紧急无线电设备漂浮释放和启动装置的性能标准”ꎮ
. １４　 Ａ. ６９９(１７)决议案:“使用高额窄带直接打印的海上安全信息的发布和协调的系统性能标准”ꎮ
. １５　 Ａ. ７００(１７)决议案:“通过高频无线电设备接收船舶航行和气象警告以及紧急通知的窄带直接打印电报设备的性能标准”ꎮ



１４. １４. ３　 应备有足够的资料以便对设备进行正确的操作的维修ꎮ 并考虑国际海事组织的建议案ꎮ①

１４. １４. ４　 应备有足够的工具和备件ꎬ以便对设备进行维修ꎮ
１４. １４. ５　 主管机关应确保本章要求的无线电设备予以维修ꎬ以保障本章第 ４ 条的功能要求的有效

性ꎬ并符合对这些设备建议的性能标准ꎮ
１４. １４. ６　 航行于 Ａ１ 和 Ａ２ 海区的船舶ꎬ经主管机关认可ꎬ可通过使用双套设备、岸上维修或海上电

子维修能力或综合使用上述方法来确保设备的可用性ꎮ
１４. １４. ７　 航行于 Ａ３ 和 Ａ４ 海区的船舶ꎬ经主管机关认可ꎬ应至少综合使用下述两种方法ꎮ 例如:双

套设备、岸上维修或海上电子维修能力来确保设备的可用性ꎬ并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的建议案ꎮ②

１４. １４. ８　 然而ꎬ对于仅航行于有适当设施可对无线电设备进行岸上维修的港口之间ꎬ且该两港口之

间的航程不超过 ６ｈꎬ主管机关可免除该类船舶至少使用两种维修方法的要求ꎮ 对于该类船舶应至少使

用一种维修方法ꎮ
１４. １４. ９　 虽然应采取一切合理的步骤使设备处于有效工作状态以确保符合 １４. ４ 所规定的所有功

能要求ꎬ但是只要船舶能执行所有遇险和安全功能ꎬ即 １４. ４. ８ 所要求的用于提供一般无线电通信的设备

发生故障ꎬ也不应认为该船舶已不适航ꎬ或作为拖延船舶停滞在不易获得维修设施的港口的理由ꎮ

１４. １５　 无线电人员

每艘船舶应配有主管机关满意的、能胜任遇险和安全无线电通信的人员ꎮ 这些人员应持有无线电规

则规定的适当证书ꎮ 在遇险时ꎬ应能指定其中任何人员承担无线电通信的主要责任ꎮ

１４. １６　 无线电记录

无线电记录应记载事关海上人命安全具有重要性的有关无线电业务的一切事件ꎮ 记录应令主管机

关满意ꎬ并符合无线电规则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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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ＩＭＯ Ａ. ６９４(１７)决议案:“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一部分的船载无线和电设备电子导航设备的一般要求的建议案”ꎮ
主管机关应考虑 ＩＭＯ Ａ. ７０２(１７)决议案:“关于 Ａ３ 和 Ａ４ 海区的全球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ＧＭＤＳＳ)的无线电维修指南的建

议案”ꎮ　



第 １５ 章　 操纵舱室布置

１５. １　 定义

１５. １. １　 “操纵区域”系指操纵舱室以及船的操纵舱室两侧和接近操纵舱室延伸到船侧的部分ꎮ
１５. １. ２　 “工作站”系指某个位置ꎬ在此位置上执行构成特殊活动的一项或数项工作任务ꎮ
１５. １. ３　 “进坞工作站”系指一个配备有用于船舶进坞所必需装置的地方ꎮ
１５. １. ４　 “主控制器”系指船舶在航行时用于安全操纵船舶所必需的所有控制设备ꎬ包括应急状况

下所要求的控制设备ꎮ

１５. ２　 通则

船员进行船舶操纵的舱室的设计与布置ꎬ应能允许从事操纵的船员以正确的方式执行其职责ꎬ而无

不合理的困难、疲劳或紧张ꎬ并能使从事操纵的船员无论在正常情况下ꎬ还是紧急情况下受伤的可能性降

至最小ꎮ

１５. ３　 操纵舱室的视域

１５. ３. １　 操纵站应设在所有其他上层建筑之上ꎬ以使操作船员能够从驾驶工作站获得整个水平全方

位视域ꎮ 如果从单个驾驶工作要满足本条要求为不现实时ꎬ则操纵站的设计应能通过两个驾驶工作站的

组合或为主管机关满意的任何其他方式来获得整个水平全方位视域ꎮ
１５. ３. ２　 盲区应尽可能少和小ꎬ而且不应影响从操纵站处保持安全瞭望ꎮ 如果窗子之间设有加强

筋ꎬ则其不应对舵手室的视域有更多的遮挡ꎮ
１５. ３. ３　 从正前方到任一舷正横向后 ２２. ５°的扇形区中总的盲区不应超过 ２０°ꎮ 每一单独盲区不能

超过 ５°ꎮ 在两个盲区之间的可视扇形区不应小于 １０°ꎮ
１５. ３. ４　 若主管机关认为必要ꎬ从驾驶工作站的视域应允许驾驶人员从这个位置利用船舶后部的导

标进行航迹监控ꎮ
１５. ３. ５　 操纵站的海面视域ꎬ当驾驶人员就座时ꎬ从船首前方到任一舷 ９０°ꎬ不论船舶吃水、纵倾和甲

板货物情况如何ꎬ盲区不得超过一个船长ꎮ
１５. ３. ６ 　 如进坞工作站远离操纵站ꎬ则该工作站的视域应能允许一个驾驶人员安全地操纵船到

坞床ꎮ

１５. ４　 操纵舱室

１５. ４. １　 操纵舱室的设计与布置ꎬ包括单独工作站的位置与布置ꎬ应确保每项工作所要求的视域ꎮ
１５. ４. ２　 船舶的操纵舱室不得用于除驾驶、通信和其他为安全操纵船舶、船舶主机ꎬ乘客及货物所必

要的工作之外的目的ꎮ
１５. ４. ３　 操纵舱室应设有一个能从事指挥、驾驶、操纵和通信的综合操纵站ꎮ 并应布置成能容纳安

全驾驶船舶所要求的所有人员ꎮ
１５. ４. ４　 用于驾驶、操纵、控制、通信的设备和装置ꎬ以及其他必需的仪表的布置应相对集中ꎬ以能使

负责驾驶员及任何助理驾驶员在其就座的情况下能接收到所有必需的信息并按要求使用这些设备和进

行控制ꎮ 如有必要ꎬ用于这些功能的设备和装置应为双份ꎮ
１５. ４. ５　 如果在操纵舱室内设有用于监测主机性能的独立工作站. 则此工作站的位置和使用不得干

扰在操纵站内要执行的主要功能ꎮ
１５. ４. ６　 无线电设备的位置不得干扰操纵站的主要驾驶功能ꎮ
１５. ４. ７　 船员从事船舶操纵的舱室以及主控制器的相对位置的设计与布置应对照基本操纵人员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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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标准进行评估ꎮ 当建议最少配员标准时ꎬ则主控制器和通信控制器的设计和布置ꎬ应形成一个综合操

纵和应急控制中心ꎮ 在所有运行和紧急状况下ꎮ 由操作船员从这个中心来控制船舶ꎬ而无需任何一名船

员离开该舱室ꎮ
１５. ４. ８　 主控制器以及座位的相对位置应为:每一操作船员在其座位适当调整后ꎬ并在不违反 １５. ２

的规定下能够:
　 　 . １　 不受任何干扰ꎬ充分而无拘束地操作每个控制装置ꎬ既可分别操作ꎬ也可对其他控制装置按

实际可行的组合进行操作ꎬ并且

　 　 . ２　 在所有工作站ꎬ施加适当的控制力就可完成应执行的操作ꎮ
１５. ４. ９　 位于操纵船舶处所的座位ꎬ经调整到适宜操作者就座后ꎬ不得再为操纵任何控制装置再变

动座位位置ꎮ
１５. ４. １０　 若主管机关认为船上有必要配备安全带ꎬ以供操作船员使用时ꎬ则当操作船员系妥其安全

带后ꎬ应能满足 １５. ４. ４ 的要求ꎮ 但对于某些能被证明仅在极少数情况下才需使用的控制装置以及无须

安全约束的控制器可以例外ꎮ
１５. ４. １１　 综合操纵站应没有能提供相关资料的设备ꎬ使负责驾驶员及其任何助理驾驶员能安全和

有效地履行航行和安全的职能ꎮ
１５. ４. １２　 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防止乘客使操作船员分散注意力ꎮ

１５. ５　 仪表和海图桌

１５. ５. １　 仪表、仪表板和控制装置应在考虑操作维护和环境条件后ꎬ永久性地安装在控制台上或其

他合适的地方ꎮ 但是ꎬ此要求并不阻止使用新的控制器或指示技术ꎬ只要所提供的设备不低于认可的

标准ꎮ
１５. ５. ２　 所有仪表应按其功能符合逻辑地分组ꎮ 为了将混淆的危险降至最小ꎬ仪表不得通过共用功

能或互换开关使之合理化ꎮ
１５. ５. ３　 任何一名操作船员使用的仪表应当清晰可见和容易阅读:
　 　 . １　 从其正常就座位置和视线观察的实际偏差应最小ꎻ并
　 　 . ２　 在一切可能的运行情况下ꎬ混淆的危险应最小ꎮ
１５. ５. ４　 安全操纵船舶的主要仪表ꎮ 如果不另行将其任何限制条件向操作船员作清楚的说明ꎬ则应

将这种限制条件清楚地标明ꎮ 构成对救生筏投放和灭火系统监控的应急控制仪表板ꎬ应设置在操纵区域

内独立且明显划定的位置ꎮ
１５. ５. ５　 为了将眩目和反射降至最小ꎬ并防止在强光下模糊不清ꎬ仪表和控制装置应设有屏蔽和遮

光装置ꎮ
１５. ５. ６　 控制台顶部和仪表表面应为无眩目的深色ꎮ
１５. ５. ７　 为一个以上人员提供可视信息的仪表和指示器ꎬ应设在所有使用者ꎬ同时能共同易于看到

的位置ꎮ 如不能达到此要求时ꎬ该仪表和指示器应设双份ꎮ
１５. ５. ８　 若主管机关认为必要ꎬ则操纵舱室内应设置供海图作业的适宜桌子ꎮ 应设有海图的照明设

备ꎮ 海图桌照明设备应加以屏蔽ꎮ

１５. ６　 照明

１５. ６. １　 应设有随时可用且令人满意的亮度的照明设ꎬ使操作人员无论在海上还是在港内ꎬ白昼还

是黑夜均能适宜地履行其所有的职责ꎮ 在可能发生系统故障的情况下ꎬ应只能有限地降低主要仪表和控

制装置的照明ꎮ
１５. ６. ２　 应避免在操作区域环境中发生眩目和杂散镜像反射ꎮ 应避免在工作区域及其周围环境之

间形成较大的亮度反差ꎮ 应使用非反射或无光泽表面来降低非直接眩目至最小程度ꎮ
１５. ６. ３　 应在照明系统中使用令人满意的弹性角度ꎬ使操作人员能够根据操纵舱室内不同区域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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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仪表与控制装置的要求调整照明强度和照明方向ꎮ
１５. ６. ４　 为了保持暗的环境、当某个区域或某些设备的部件在操作状态时需要照明ꎬ应采用红色灯ꎬ

但海图桌除外ꎮ
１５. ６. ５　 在夜间ꎬ应能识别显示的信息和控制设施ꎮ
１５. ６. ６　 参阅 １２. ７ 和 １２. ８ 关于照明的附加要求ꎮ

１５. ７　 玻璃窗

１５. ７. １　 设在前方、两侧以及门上的玻璃窗之间的分档应保持最小ꎮ 直接装在操纵站前方的玻璃窗

不允许有分档ꎮ
１５. ７. ２　 不论气候条件如何ꎬ在任何时候通过操纵舱室玻璃窗观察的清晰度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保

持玻璃窗清晰状态的装置应使合理而可能的单个故障不会导致减少清晰的视域ꎮ 以致严重影响操作船

员继续操纵船舶而停船ꎮ
１５. ７. ３　 应设有这样的装置以使操纵站的前方视域不受阳光闪烁的影响ꎮ
１５. ７. ４　 操纵舱室的玻璃窗为减少有害的反射ꎬ应呈倾斜状ꎮ
１５. ７. ５　 破璃窗应采用破裂时不会裂成危险碎片的材料制成ꎮ

１５. ８　 通信设备

１５. ８. １　 应采用必要的措施ꎬ以使船员在正常情况下以及应急情况下彼此之间能进行通信联系ꎬ并
能抵达船上其他人员处的通道ꎮ

１５. ８. ２　 在操纵舱室和设有重要机器设备的处所之间ꎬ包括操纵舱室和任何应急操舵位置之间ꎬ应
配备通信装置ꎬ不论这些机器设备是遥控的还是就地控制的ꎮ

１５. ８. ３　 从控制站到所有乘客和船员可以进入的区域应配备用于广播和安全通知的装置ꎮ
１５. ８. ４　 应对操纵舱室内用于监控ꎬ接收和发送无线电安全信息的装置作出规定ꎮ

１５. ９　 温度和通风

操纵舱室应装设适宜的温度和通风控制系统ꎮ

１５. １０　 颜色

操纵舱室内部表面材料应具有适宜的颜色和覆层以避免反射ꎮ

１５. １１　 安全措施

操纵区域应对操作人员无危险ꎬ在干燥和潮湿的情况下的地板都能防滑ꎬ并有适当的扶手ꎬ应设有防

止门移动的装置ꎬ不论其处于开启还是关闭的状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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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６ 章　 稳 定 系 统

１６. １　 定义

１６. １. １　 “稳定控制系统”系指用以稳定船舶状态的主要参数:横倾、纵倾、航向、高度及控制船舶运

动:横摇、纵摇、艏摇、升沉的一种系统ꎮ 该术语不包括与船舶安全营运无关的那些设备ꎬ诸如减少船舶运

动或垫航控制的系统ꎮ
稳定控制系统的主要部件可包括如下:
　 　 . １　 执行装置ꎮ 诸如舵、水翼、襟翼、围裙、风扇、喷水器、可回转和可控制的螺旋桨、转输液体的

泵等ꎻ
　 　 . ２　 驱动执行装置的动力机械ꎻ和
　 　 . ３　 搜集和处理数据并作出判断ꎬ发出指令的稳定设备ꎬ诸如传感器、逻辑处理器和自动安全控

制器等ꎮ
１６. １. ２　 “自稳”系指船舶仅依靠其自身的特性保证稳定性ꎮ
１６. １. ３　 “强制稳定”系指依靠下列手段使船舶达到稳定:
　 　 (１)　 自控系统ꎻ或
　 　 (２)　 手控辅助系统ꎻ或
　 　 (３)　 自控及手控辅助相结合的联合系统ꎮ
１６. １. ４　 “增稳”系指自稳和强制稳定相结合的一种稳定ꎮ
１６. １. ５　 “稳定装置”系指依靠 １６. １. １. １ 所列举的装置产生的力来控制船舶位置的一种装置ꎮ
１６. １. ６　 “自动安全控制器”系指当船舶出现不安全情况时能处理数据ꎬ并发出指令将船舶置于排

水状态或其他安全状态的一种逻辑单元ꎮ

１６. ２　 通则

１６. ２. １　 稳定系统的设计应满足:当任一稳定装置或设备失效或故障时ꎬ仍能凭借正在工作的稳定

装置保证船舶的主要运动参数维持在安全极限内ꎬ或使船舶置于排水状态或其他安全状态ꎮ
１６. ２. ２ 　 当任一自动设备或稳定装置或其动力驱动失效时ꎬ船舶的运动参数仍应保持在安全极

限内ꎮ
１６. ２. ３　 设有自动稳定系统的船舶ꎬ除非该系统内的冗余能提供等效的安全性ꎬ否则应配有自动

安全控制器ꎮ 若配有自动安全控制器ꎬ则应采取措施ꎬ使能从主控站越控该自动控制器和撤消该

越控ꎮ
１６. ２. ４　 任何自动安全控制器发出降速和使船舶安全进入排水状态或其他安全状态的指令时ꎬ其参

数和等级应考虑到与该特定船舶及其用途相适应的横倾、纵倾、艏摇及结合纵倾和吃水的安全值ꎬ以及推

进、垫升或稳定装置等动力源失效时可能引起的后果ꎮ
１６. ２. ５ 　 自动稳定系统提供的船舶稳定性参数和程度ꎬ就该船用途和营运条件而言应是令人满

意的ꎮ
１６. ２. ６　 故障模式和影响分析应将稳定系统包括在内ꎮ

１６. ３　 侧向和高度控制系统

１６. ３. １　 装有自控系统的船舶应设置自动安全控制器ꎮ 可能发生的故障或失灵对自控系统的操作

应影响不大ꎬ且易被操作人员迅速消除ꎮ
１６. ３. ２　 任何自动控制系统发出降速和使船舶安全进入排水状态或其他安全状态的指令时ꎬ其参数

和等级应考虑附录 ３ 第 ２. ４ 节中给出的安全值以及与该特定船舶及其用途相适应的安全运动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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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４　 效用试验

１６. ４. １　 稳定控制系统的任何设备、装置的安全使用极限应用通过附录 ８ 所规定的效用试验和鉴定

程序确定ꎮ
１６. ４. ２　 按附录 ８ 所作的效用试验应该确定:当任一控制设备发生不能控制的完全偏差时对该船安

全操作的不利影响有多大ꎮ 为了确保提供等效安全的稳定系统的冗余或安全措施ꎬ任何可能为必要的船

舶操作方面的限制都应列入该船操作手册之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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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７ 章　 操作、可控性和其他性能

１７. １　 通则

适用本规则的船舶ꎬ当其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和处于设备故障状态时的船舶操作安全ꎬ都应通过原

型船的实船试验证实ꎮ 该试验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下列有关资料和数据ꎬ以便纳入该船操作手册:
　 　 (１)　 操作和性能限制ꎻ
　 　 (２)　 在前述故障事故中应采取的行动ꎻ和
　 　 (３)　 在规定的故障事故后ꎬ对安全操作所作的限制ꎮ

１７. ２　 合格的证明

纳入船舶操作手册的关于船舶可控性和操纵性的资料应包括:按 １７. ５ 所述的特性ꎬ按照 １７. ６ 规定

可控性和操纵性受到损害的最不利情况下的参数清单ꎬ以及按附录 ８ 验证过的性能数据ꎮ

１７. ３　 重量和重心

应核实在最大允许重量范围内对船舶操作安全有重大影响的所有重量、重心组合是否符合船舶操

作、可控性和性能等每项要求ꎮ

１７. ４　 故障的影响

应对操纵和控制设备、服务设施或部件(如动力运行、辅助动力、平衡和增强稳性的设备ꎻ可能发生的

任一故障的影响作出评估ꎬ以便使船舶运行的安全程度得以保持ꎮ 根据附录 ４ 确定的故障影响ꎬ作为临

界情况应按附录 ８ 予以核实ꎮ

１７. ５　 可控性和可操纵性

１７. ５. １　 前述的故障出现后ꎬ应采取的行动和对船舶的限制等有关须知ꎬ应列入船舶操作手册ꎮ
１７. ５. ２　 必须保证操作人员在最坏预期情况下操作控制装置使船舶保持安全营运所需花费的努力

不会导致自身疲劳或精神崩溃ꎮ
１７. ５. ３　 船舶应是可控的ꎬ并在该船达到临界设计状态时. 能完成船舶安全操纵所需的基本机动

动作ꎮ
１７. ５. ４. １　 主管机关在确定船舶操作、可控性和性能等方面的安全性时ꎬ应特别注意到在正常操作

中ꎬ出现故障时和故障后的下列情况:
　 　 (１)　 偏航ꎻ
　 　 (２)　 转向ꎻ
　 　 (３)　 在正常和应急情况下停车ꎻ
　 　 (４)　 在非排水状态时船舶在三个轴向上的稳定性和升沉ꎻ
　 　 (５)　 纵倾ꎻ
　 　 (６)　 埋首ꎻ和
　 　 (７)　 垫升动力限制ꎮ
１７. ５. ４. ２　 对 １７. ５. ４. １ 中的第 ２ 项、第 ６ 项和第 ７ 项定义如下:
　 　 (１)　 “转向”系指船舶在特定的风、浪条件下ꎬ以最大营运航速航行时船舶的方向变化率ꎮ
　 　 (２)　 “埋首”系指航行中的全垫升气垫船在气垫系统局部漏气情况下ꎬ因阻力增加而造成船体

的一种被动的运动ꎮ
　 　 (３)　 “垫升动力限制”系指对提供升力的机械和设备所作的种种限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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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６　 运行表面和状态的改变

当船舶从一种型式的运行表面或状态转到另一种运行表面或状态时ꎬ船舶的稳性、可控性或姿态不

应发生不安全的变化ꎮ 运行表面和状态转变时ꎬ船舶有关运功特性的变化资料应提供给船长ꎮ

１７. ７　 表面不平度

对限制船舶越过倾斜的、台阶状的或不连续的地面的营运能力的有关因数ꎬ应按适用情况加以确定ꎬ
并提供给船长ꎮ

１７. ８　 加速和减速

主管机关应该确认:凡因任何可能的失速、应急停车或其他可能的原因造成的最坏的加速或减速ꎬ均
不会危及船上人员安全ꎮ

１７. ９　 航速

确定船舶的最大安全航速ꎮ 应计及对该船适合的营运状态、风力、风向ꎬ以及在静水、波浪和其他表

面上运行时ꎬ任一升举系统或推进系统可能发生故障后的影响ꎮ

１７. １０　 最小水深

船舶在各种状态下营运时ꎬ所需的最小水深和其他适当数据部应予以确定ꎮ

１７. １１　 硬结构的间距

对于两栖船ꎬ应确定该船垫态时其船体硬结构的最低点与硬质平坦表面之间的间距ꎮ

１７. １２　 夜航

试验大纲应包括通过充分的运行对船舶内部照明和外部照明及其亮度作出评估ꎮ 运行试验应在营

运状态、航行状态、靠码头操纵状态下分别采用正常供电和应急供电进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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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８ 章　 营 运 要 求

Ａ 部分　 一 般 规 定

１８. １　 船舶营运控制

１８. １. １　 船上应持有“高速船安全证书”、“高速船营运许可证书”或其副本ꎬ以及航线操作手册和船

舶操纵手册副本ꎬ若主管机关有要求ꎬ还应持有保养手册中操作部分的副本ꎮ
１８. １. ２　 船舶不应故意在“高速船营运许可证书”、“高速船安全证书”或有关文件规定的最坏设想

条件和各种限制范围外的情况下营运ꎮ
１８. １. ３　 当主管机关对船舶营运人从总体安全角度出发ꎬ在下述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感到满意时ꎬ应

颁发“高速船营运许可证书”ꎮ 若主管机关认为这些措施未能保持到其满意的程度时ꎬ则应撤销其营运

许可证书:
　 　 . １　 考虑到航线操作手册中所载的安全限制和有关资料ꎬ对船舶拟从事业务的适宜性ꎻ
　 　 . ２　 航线操作手册中所载的操纵条件的适宜性ꎻ
　 　 . ３　 获得准予开航所依据的气象资料的措施ꎻ
　 　 . ４　 设有符合 １８. １. ４ 要求的设施的基地港作业区域内的管理规定ꎻ
　 　 . ５　 指派负责人根据情况获取的气象资料决定取消或延迟某一特定的航班ꎻ
　 　 . ６　 操纵船舶、部署与驾驶救生艇筏ꎬ以及营运许可证书中规定的正常和应急情况下对乘客、车

辆、货物实施监督所需的足够船员编制ꎮ 船员编制应考虑:船舶在航行途中ꎬ操纵舱室内应

有两名驾驶员值班ꎬ其中之一可为船长ꎻ
　 　 . ７　 船员的资格考核与培训ꎬ包括对有关特殊类型船舶和拟从事业务的能力ꎬ以及他们安全操

作程序方面的须知ꎻ
　 　 . ８　 有关对船员工作时间ꎬ作息的限制和防止疲劳的任何其他措施ꎬ包括足够的休息周期ꎻ
　 　 . ９　 船员在船舶操纵和应变程序方面的培训ꎻ
　 　 . １０　 有关操纵和应变程序方面船员能力的保持ꎻ
　 　 . １１　 终点港的安全设施ꎬ若适当ꎬ应符合任何现有的安全设施ꎻ
　 　 . １２　 交通管制措施ꎬ若适当ꎬ应符合任何现有的交通管制ꎻ
　 　 . １３　 关于定位、夜间或视线受限情况下航行的限制和 /或规定ꎬ若适当ꎬ包括使用雷达和 /或其

他电子助航设备ꎻ
　 　 . １４　 由于拟从事业务的特殊性ꎬ例如夜航ꎬ可能要求的额外设备ꎻ
　 　 . １５　 在船舶与岸台ꎬ基地港电台ꎬ应急服务站和其他船舶之间的通信联系ꎬ包括所使用的电台

频率和所保持的值班ꎻ
　 　 . １６　 持有供主管机关查核的下列记录:
　 　 . １６. １　 船舶按规定的参数营运ꎻ
　 　 . １６. ２　 应急和安全操作程序的遵守ꎻ
　 　 . １６. ３　 操作船员的工作时间ꎻ
　 　 . １６. ４　 船上的乘客数量ꎻ
　 　 . １６. ５　 执行该船应遵守的任何法规ꎻ
　 　 . １６. ６　 船舶操纵ꎻ以及

　 　 . １６. ７　 船舶及其机器按批准的计划表进行的维护保养ꎻ
　 　 . １７　 确保设备按主管机关的要求进行维护保养的措施以及确保船舶和设备的可维修性的资料

５０８



在船舶营运机构内营运部门与维修部门之间协调一致的措施ꎻ
　 　 . １８　 具备并使用下列说明:
　 　 . １８. １　 船舶装载情况ꎬ以便对重量、重心的限制能有效执行ꎬ必要时ꎬ对货物进行适当系固ꎻ
　 　 . １８. ２　 装有足够的燃油储备量ꎻ
　 　 . １８. ３　 合理ꎬ且可预见的应急情况下的对策ꎻ以及

　 　 . １９　 营运人为应付可预见的偶然事件而制订的应变方案ꎬ包括岸基为应付每一事件所采取的

行动ꎮ 该方案应提供给操作船员和有关的搜索救援(ＳＡＲ)当局及当地主管机关和机构ꎮ
这些主管机关和机构可以用设备协助完成由船员承担的任务①ꎮ

１８. １. ４　 对 １８. １. ３ 规定作出评估后ꎬ主管机关应确定距基地港或庇护地的最大许可距离ꎮ

１８. ２　 船舶文件

主管机关应确保船上备有以技术手册形式的适当资料和指导性文件ꎬ以使船舶能被安全地操纵和保

养ꎮ 这些技术手册应由航线操作手册、船舶操纵手册、培训手册、保养手册和检修计划表组成ꎮ 应采取措

施使这些资料在必要时更新ꎮ
１８. ２. １　 船舶操纵手册

船舶操纵手册至少应包括下列资料:
　 　 . １　 船舶的主要要素ꎻ
　 　 . ２　 船舶及其设备的说明ꎻ
　 　 . ３　 核查浮力舱完整性的程序ꎻ
　 　 . ４　 根据第 ２ 章的要求ꎬ可能被船员在紧急情况下直接实际应用的细节ꎻ
　 　 . ５　 破损控制程序ꎻ
　 　 . ６　 机器系统的说明和操作ꎻ
　 　 . ７　 辅助系统的说明和操作ꎻ
　 　 . ８　 遥控和报警系统的说明和操作ꎻ
　 　 . ９　 电气设备的说明和操作ꎻ
　 　 . １０　 装载程序和限制ꎬ包括最大营运重量、重心位置和载荷分配ꎻ
　 　 . １１　 探火和灭火设备的说明和操作ꎻ
　 　 . １２　 结构防火布置图ꎻ
　 　 . １３　 无线电设备和导航设备的说明和操作ꎻ
　 　 . １４　 按第 １７ 章的规定有关船舶操纵的资料ꎻ
　 　 . １５　 适用时ꎬ最大的许可拖曳速度和拖曳载荷ꎻ
　 　 . １６　 进干坞或起吊程序ꎬ包括各种限制ꎻ
　 　 . １７　 本手册特别应提供主管机关特别批准的有关章中清楚规定的有关资料:
　 　 . １７. １　 指示应急情况或危及安全的故障要求采取的行动以及对船舶或其机器在操纵方面的任

何善后限制ꎻ
　 　 . １７. ２　 撤离程序ꎻ
　 　 . １７. ３　 操纵限制ꎬ包括最坏设想条件ꎻ
　 　 . １７. ４　 安全操作要求的所有机器参数的限制值ꎮ
关于机器或系统故障的资料中的数据ꎬ应考虑在船舶设计期间制订的任何“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

(ＦＭＥＡ)报告中的结果ꎮ
１８. ２. ２　 航线操作手册

航线操作手册至少应包括下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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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　 撤离程序ꎻ
　 　 . ２　 操纵限制ꎬ包括最坏设想条件ꎬ诸如海浪高度、海水与空气温度ꎬ以及风况ꎻ
　 　 . ３　 在. ２ 的限制条件内ꎬ船舶的操纵程序ꎻ
　 　 . ４　 在可预见的偶然事件中ꎬ用于主要及辅助救援的适用应变计划的诸要素ꎬ包括用于每一事

件的岸基设施和活动ꎻ
　 　 . ５　 获得气象资料的措施ꎻ
　 　 . ６　 指定“基地港”ꎻ
　 　 . ７　 指定作出取消或延迟航班决定的责任人员ꎻ
　 　 . ８　 规定船员编制、职责和资格ꎻ
　 　 . ９　 对船员工作时间的限制ꎻ
　 　 . １０　 终点港的安全设施ꎻ
　 　 . １１　 适用时ꎬ交通管制措施和限制ꎻ
　 　 . １２　 特定航线情况或有关定位ꎬ夜间和视线受限制情况下时航行ꎬ包括使用雷达或其他电子助

航设备ꎻ以及

　 　 . １３　 在船舶与岸台ꎬ基地港电台ꎬ应急服务站和其他船舶之间的通信联系ꎬ包括使用的电台频

率和保持的守听值班ꎮ
１８. ２. ３　 培训手册

培训手册可由各分册组成ꎬ它应以通俗易懂的术语ꎬ可能时还应附以图例表达有关撤离ꎬ火灾和破损

控制的设备和系统ꎬ以及最佳逃生方法的说明和资料ꎮ 这类资料的任何部分都可用音视制品的方式提

供ꎬ以代替本手册ꎮ 若适用ꎬ培训手册的内容可以包含在船舶操纵手册之中ꎮ
下列事项应予详细说明:
　 　 . １　 救生衣和救生服的穿着ꎬ如适用时ꎻ
　 　 . ２　 指定的集合地点ꎻ
　 　 . ３　 登乘、降落和解脱救生艇筏与救助艇ꎻ
　 　 . ４　 从救生艇筏内降落自身艇筏的方法ꎻ
　 　 . ５　 与降落装置脱开ꎻ
　 　 . ６　 在降落区域内实施保护装置的使用与方法ꎬ如适用时ꎻ
　 　 . ７　 降落区域的照明ꎻ
　 　 . ８　 所有救生设备的使用ꎻ
　 　 . ９　 所有探测设备的使用ꎻ
　 　 . １０　 借助图例ꎬ使用无线电救生设备ꎻ
　 　 . １１　 浮锚的使用ꎻ
　 　 . １２　 发动机和附件的使用ꎻ
　 　 . １３　 救生艇筏和救助艇的回收ꎬ包括存放和系固ꎻ
　 　 . １４　 暴露的危险和对保温服的需要ꎻ
　 　 . １５　 为达到幸存. 救生艇筏设施的最佳使用ꎻ
　 　 . １６　 获救的方法ꎬ包括使用直升机救助设备ꎬ(吊环、吊篮、提升机)裤形救生圈和岸上救生设

施以及船上抛绳器ꎻ
　 　 . １７　 在应变部署表和应变须知中所包含的所有其他职责ꎻ以及

　 　 . １８　 紧急修复救生设施须知ꎻ
　 　 . １９　 防火和灭火设备与系统的使用须知ꎻ
　 　 . ２０　 火灾时ꎬ消防员装备(若设有)的使用指南ꎻ
　 　 . ２１　 与火灾安全有关的报警与通信设备的使用ꎻ
　 　 . ２２　 检查破损的方法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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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３　 破损控制设施和系统的使用ꎬ包括水密门和舱底泵的操作ꎻ以及

　 　 . ２４　 客船在应急情况下对乘客的控制与通信ꎮ
１８. ２. ４　 保养手册

船舶保养手册应至少包括:
　 　 . １　 船舶安全营运所要求的所有船舶结构、机器装置和所有安装的设备与系统的详细说明和

示图ꎻ
　 　 . ２　 保养可能要求的所有充注液体和结构材料的规格和数量ꎻ
　 　 . ３　 以参数、振动和充注液体的消耗数值表示的主机的操作限制ꎻ
　 　 . ４　 结构或主机部件损耗限制ꎬ包括要求按日期或运行时间换新的部件的寿命ꎻ
　 　 . ５　 有关装卸主、辅机械、传动装置、推进装置、垫升装置和柔性结构部件程序的详细说明ꎬ包括

应采取的任何安全预防措施或要求的专用设备ꎻ
　 　 . ６　 机器或系统部件更换后或故障诊断时应遵循的试验程序ꎻ
　 　 . ７　 船舶起吊或进坞程序ꎬ包括重量或状态的限制ꎻ
　 　 . ８　 关于船舶的浮态和确定重心纵向位置(ＬＣＧ)的程序ꎻ
　 　 . ９　 当船舶可能需拆卸运输时ꎬ应提供有关拆卸、运输和再装配的说明ꎻ
　 　 . １０　 检修计划表ꎬ无论是包括在保养手册内还是单独出版ꎬ应详细说明为保持船舶及其机器和

系统的安全操作所要求的定期和维护操作ꎮ

１８. ３　 培训和考核

１８. ３. １　 对船长和每一船员认为必要的能力等级和培训应作出规定ꎬ并按下列指南予以发证ꎬ使主

管机关对船舶的特殊类型、型式以及拟从事的业务感到满意ꎬ应有一个以上的船员经培训后ꎬ能在正常和

紧急情况下执行所有的基本操作任务ꎮ
１８. ３. ２　 主管机关应对船长和每个船员规定适当的操作培训期限ꎮ 如必要ꎬ应制定出适当的再培训

期限ꎮ
１８. ３. ３　 经过适当期限的操作 /模拟培训ꎬ通过考试合格ꎬ包括在有关的特定类型和型式的船上和所

从事的航线上经过相应的操作任务的实际测试之后ꎬ主管机关应给船长和所有担任操作任务的船员签发

型式等级证书ꎮ 型式等级培训应至少包括下列项目:
　 　 . １　 船上所有推进和控制系统ꎬ包括通信和航行设备、操纵、电气、液压与气动系统ꎬ以及舱底泵

和消防泵方面的知识ꎻ
　 　 . ２　 控制、操纵和推进系统的故障模式和此类故障的正确对策ꎻ
　 　 . ３　 船舶的操纵特性和限制的操纵条件ꎻ
　 　 . ４　 驾驶室通信和航海程序ꎻ
　 　 . ５　 完整与破舱稳性ꎬ以及在破损情况下船舶的残存能力ꎻ
　 　 . ６　 船舶救生设施ꎮ 包括救生艇筏装置的位置与使用ꎻ
　 　 . ７　 船上逃生与乘客撤离的位置与使用ꎻ
　 　 . ８　 在船上发生火灾的情况下ꎬ防火与灭火设施和系统的位置和使用ꎻ
　 　 . ９　 破损控制设施和系统的位置和使用ꎬ包括水密门和舱底泵的操作ꎻ
　 　 . １０　 货物和车辆的存放系固系统ꎻ
　 　 . １１　 应急情况下对乘客的控制和通信的方法ꎻ以及

　 　 . １２　 培训手册中列出的所有其他项目的位置和使用ꎮ
１８. ３. ４　 对于一艘特定类型和型式的船舶ꎬ其型式等级证书只有在其完成拟从事的航线上的实际试

航并经主管机关签署后ꎬ且从事该特定航线的营运时才有效ꎮ
１８. ３. ５　 塑式等级证书每两年应重新签证ꎬ并且主管机关应制订重新签证的程序ꎮ
１８. ３. ６　 所有船员均应接受 １８. ３. ３. ６ 至. １２ 所规定的须知和培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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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３. ７　 主管机关应根据有关的航线和船舶ꎬ规定船员的健康标准和体格检查的周期ꎮ
１８. ３. ８　 船舶营运所在国ꎬ如非船旗国ꎮ 其主管机关应对船长和每名船员的培训经历和资格认为满

意ꎮ 船舶营运所在国的主管机关应接受船长和船员持有的业经签署的有效型式等级证书ꎬ连同船旗国签

发的“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ＳＴＣＷ)规定应持有的有效执照和证书(该船旗国应是国际

公约缔约国)ꎬ并视其为培训、履历和资格的良好证明ꎮ

１８. ４　 救生艇筏人员配置和监督

１８. ４. １　 船上应有足够数量的业经培训的人员ꎬ以集约和帮助未受培训的人员ꎮ
１８. ４. ２　 船上应有足够数量的船员ꎬ可以是驾驶人员或持证人员ꎬ来操作救生艇筏、救助艇及其降落

装置ꎬ以满足全体船上人员弃船时之需ꎮ
１８. ４. ３　 每艘救生艇筏均应有一名驾驶人员或持证人员负责ꎮ 主管机关在进一步考虑航行的特点、

船上人员的数量和救生艇筏的特征后ꎬ可以允许每个或一组救生筏上有一名驾驶人员ꎬ或持证人员或在

操作和操纵救生筏方面有经验的数名人员负责ꎮ
１８. ４. ４　 负责救生艇筏的人员应备有一份救生艇筏乘员的清单ꎬ并应使其指挥下的船员清楚自己的

职责ꎮ
１８. ４. ５　 每艘救助艇和机动救生艇筏上应有一名指定人员ꎮ 此人应有能力操作发动机并能作一些

小调节ꎮ
１８. ４. ６　 船长应负责保证 １８. ４. １ 至 １８. ４. ３ 涉及的救生艇筏上需配人员的公平分布ꎮ

１８. ５　 应变须知和应变演习

１８. ５. １　 在开航时或开航前ꎬ乘客应被告知在应急情况下救生衣的使用和应采取的行动ꎬ并应使乘

客注意到 ８. ４. １ 和 ８. ４. ３ 所要求的应变须知ꎮ
１８. ５. ２　 船员应在船上进行应急火灾和撤离演习ꎬ演习间隔期对客船不应超过一周ꎬ对货船不应超

过一月ꎮ
１８. ５. ３　 每名船员每月至少参加一次撤离、灭火和破损控制演习ꎮ
１８. ５. ４　 船上的演习应尽实际可能来模拟实际应急情况ꎮ 此类模拟应包括船上的撤离、火灾与破损

控制设施和系统的指导和操作ꎮ
１８. ５. ５　 船上撤离ꎬ火灾与破损控制设施和系统的指导和操作ꎬ应在船员中间进行适当的交叉培训ꎮ
１８. ５. ６　 应向每位乘客和船员提供一份包括全船应变设施布置图在内的应变须知ꎮ 该图应标明所

有出口、撤离线路、应急装置、救生装置和设施的位置ꎬ以及救生衣穿着图例ꎮ 应变须知应置于每位乘客

和船员座位附近ꎮ
１８. ５. ７　 记录

举行应变部署的日期以及弃船演习、火灾演习、其他救生设备的演习和船上培训的细节均应记录在

可能为主管机关规定的航海日志上ꎮ 如不能在指定日期举行完整的应变部署、演习和培训ꎮ 则应在航海

日志上作出记录ꎬ写明所举行的应变部署、演习或培训的情况和范围ꎮ 该资料的副本应提交营运管理

部门ꎮ
１８. ５. ８　 撤离演习

１８. ５. ８. １　 撤离演习的险情应每周不同ꎬ以便模拟各种应急情况ꎮ
１８. ５. ８. ２　 每次船舶撤离演习应当包括:
　 　 . １　 船员根据 ８. ２. ２. ２ 所要求的警报被召集到集合地点ꎬ并且确保他们了解应变部署表中规定

的弃船顺序ꎻ
　 　 . ２　 到集合站报到并准备履行应变部署表中规定的职责ꎻ
　 　 . ３　 检查船员的穿着是否适宜ꎻ
　 　 . ４　 检查救生衣的穿着是否正确ꎻ

９０８



　 　 . ５　 操作吊艇架用于降落救生筏ꎻ
　 　 . ６　 由适当的船员穿着救生服或防火衣ꎻ
　 　 . ７　 试验用于应急部署和弃船的应急照明ꎻ以及

　 　 . ８　 讲授船上救生设施的使用和海上生存的须知ꎮ
１８. ５. ８. ３　 救助艇演习

　 　 . １　 作为撤离演习的一部分ꎬ只要合理并且实际可行ꎬ每月应降落救助艇一次ꎬ艇上载有指定船

员且在水中操纵ꎮ 在所有情况下ꎬ此要求至少每三个月应遵照执行一次ꎮ
　 　 . ２　 如果救助艇降落演习系在船舶以航行速度前进时进行ꎬ由于所涉及的危险性ꎬ此类演习应

仅在遮蔽水域中进行ꎬ并应由对此类演习有经验的船员加以监督ꎮ①

１８. ５. ８. ４　 单次辅导可以涉及船上救生系统的不同部分ꎮ 但对客船应用一个月ꎬ对货船用 ２ 个月的

时间ꎬ复习船上全部救生装置和设施ꎮ 每名船员部应接受辅导ꎬ此类辅导应当包括ꎬ但不必限于:
　 　 . １　 操作和使用船上的气胀式救生筏ꎻ
　 　 . ２　 体温过低问题、体温过低的急救处理以及其他适宜的急救程序ꎻ以及

　 　 . ３　 在恶劣气候和恶劣海况下使用船上的救生设施所必需的特别辅导ꎮ
１８. ５. ８. ５　 在船上培训使用吊艇架降落救生筏ꎬ对每艘无该类设施的船应在不超过 ４ 个月的间隔期

举行ꎮ 当实际可行时ꎬ此类培训应包括救生筏的充气和下降ꎮ 这种筏可以是一种特殊的、仅拟用于培训

目的筏ꎬ它不属于船上救生设备的一部分ꎮ 这种特殊的救生筏应予以明显标记ꎮ
１８. ５. ９　 消防演习

１８. ５. ９. １　 消防演习的险情应每周变化ꎬ以便模拟船上不同舱室着火的应急状况ꎮ
１８. ５. ９. ２　 每次消防演习应包括:
　 　 . １　 将船员召集到防火站ꎻ
　 　 . ２　 到防火站报到并准备履行应变部署表中的职责ꎻ
　 　 . ３　 穿着消防员装备ꎻ
　 　 . ４　 操作防火门和挡火闸ꎻ
　 　 . ５　 操作消防泵和灭火设备ꎻ
　 　 . ６　 操作通信设备、应急信号和通用报警ꎻ
　 　 . ７　 操作探火系统ꎻ以及

　 　 . ８　 讲授船上灭火设备和水喷淋和洒水系统ꎬ如设有时ꎮ
１８. ５. １０　 破损控制演习

１８. ５. １０. １　 破损控制演习险情应每周变化ꎬ以便模拟不同破损情况的应急状态ꎮ
１８. ５. １０. ２　 每次破损控制演习应包括:
　 　 . １　 将船员召集到破损控制站ꎻ
　 　 . ２　 到控制站报到并准备履行应变部署表中的职责ꎻ
　 　 . ３　 操作水密门和其他水密关闭装置ꎻ
　 　 . ４　 操作舱底泵并试验舱底报警和自动舱底泵启动系统ꎻ以及

　 　 . ５　 讲授破损检查、船上破损控制系统的使用和在应急情况下对乘客的控制ꎮ

Ｂ 部分　 　 对客船的要求

１８. ６　 型式等级培训

１８. ６. １　 对全体船员而言ꎬ型式等级培训除 １８. ３. ６ 的规定外. 还应包括对乘客的控制和撤离ꎮ
１８. ６. ２　 当船上装载货物时ꎬ除本篇规定外ꎬ还应符合本章 Ｃ 部分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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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ＩＭＯ Ａ. ６２４(１５)决议案:“关于为培训目的ꎬ从以航行速度前进的船上降落救生艇和救助艇下水的指南”ꎮ



１８. ７　 应变须知和应变演习

１８. ７. １　 应为每位乘客提供一份包括应变设施布置图在内的应变须知ꎮ 该图应标明所有出口、撤离

线路、应急装置、救生装置和设施的位置ꎬ以及救生衣穿着图例ꎮ 应变须知应置于每位乘客座位附近ꎮ
１８. ７. ２　 应使乘客在上船时就注意到应变须知的规定ꎮ

Ｃ 部分　 对货船的要求

１８. ８　 型式等级培训

对全体船员而言ꎬ型式等级培训应包括货物与车辆存放区域中系固系统的知识ꎮ

１８. ９　 应变须知和应变演习

应为每位船员提供一份包括应变设施布置图在内的应变须知ꎮ 该图应标明所有出口、撤离线路、应
急装置、救生装置和设施的位置ꎮ 以及救生衣穿着图例ꎮ

下述对 １８ 章的修改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

在现有 １８. ５. ３ 后新增 １８. ５. ４ 如下:
“１８. ５. ４　 具有封闭处所进入或救助职责的船员应参加船上至少每 ２ 个月举行一次的封闭处所进入

和救助演习ꎮ”

现有 １８. ５. ４ 至 １８. ５. １０ 分别重新编号为 １８. ５. ５ 至 １８. ５. １１ꎮ
重新编号的 １８. ５. ８ 第一句修正如下:
“１８. ５. ８　 记录

举行集合的日期ꎬ弃船演习和消防演习、其他救生设备演习、封闭处所进入和救助演习以及船上培训

的详细情况均应记录在可由主管机关规定的航海日志内ꎮ”

在重新编号的 １８. ５. １１ 后新增 １８. ５. １２ 如下:
“１８. ５. １２　 封闭处所进入和救助演习

１８. ５. １２. １　 封闭处所进入和救助演习应以安全的方式计划和执行ꎬ并视具体情况考虑到国际海事

组织制定的建议案①中提供的指导ꎮ
１８. ５. １２. ２　 每次封闭处所进入和救助演习均应包括:
　 　 . １　 检查并使用进入所需的个人保护设备ꎻ
　 　 . ２　 检查并使用通信设备和程序ꎻ
　 　 . ３　 检查并使用测量封闭处所内空气的仪器ꎻ
　 　 . ４　 检查并使用救助设备和程序ꎻ和
　 　 . ５　 急救和复苏技术的指导ꎮ
１８. ５. １２. ３　 对于封闭处所的相关风险和安全进入封闭处所的船上程序ꎬ应视具体情况考虑到国际

海事组织制定的建议案中提供的指导ꎮ”

１１８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大会 Ａ. １０５０(２７)决议通过的«经修订的进入船上封闭处所建议案»ꎮ



第 １９ 章　 检验和维修保养要求

１９. １　 船舶营运人组织或船舶营运人可能招聘对其船舶作维修保养的任何组织ꎬ应能使主管机关满

意ꎮ 考虑了该组织的人员数量及能力ꎬ可用的设施情况、必要时邀请专家帮助的措施、纪录保持、通信和

职责分配后ꎬ主管机关应对该组织内各部门可以承担的职责范围作出规定ꎮ
１９. ２　 船舶防护设备的维修保养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ꎬ特别是:
　 　 . １　 定期防护检查和维修保养应按主管机关认可的计划表进行ꎮ 该计划表至少应较工厂的计

划表优先予以考虑ꎻ
　 　 . ２　 在进行维修工作时ꎬ应对主管机关认可的保养手册、修理报告给予进一步注意ꎬ并对主管机

关对这方面的任何补充指示给予进一步注意ꎻ
　 　 . ３　 所有改建工作均应予以记录ꎬ并对其安全状态予以调查研究ꎮ 若对安全可能产生任何影响

时ꎬ改建部分及其安装应能使主管机关满意ꎻ
　 　 . ４　 应采取适当的措施ꎬ将船舶及其设备的可维修性的情况通报船长ꎻ
　 　 . ５　 应明确规定操作船员在保养维护方面的职责ꎬ以及当船舶离开基地港时要求厂方协助修理

的手续ꎻ
　 　 . ６　 船长应向维修厂报告在运行期间发生的任何已知的故障和修理ꎻ
　 　 . ７　 应保存故障及修复的记录ꎮ 对于经常性的故障或者对船舶或人身安全产生不利影响的故

障ꎬ应向主管机关报告ꎮ
１９. ３　 为保证船上配备的所有救生设施和遇险信号均能得到适当的检验、维护和记录而采取的措

施ꎬ应能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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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　 高速船安全证书格式

(略)
高速船安全证书的设备记录(略)

本记录应永久附在«高速船安全证书»之后ꎮ

附录 ２　 高速船营运证书格式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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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３　 概率概念的使用

１. 　 通则

１. １　 人类在任何活动中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安全ꎮ 很自然地ꎬ在制定安全要求时必须考虑这样一个

事实ꎬ就是说ꎬ这些要求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ꎮ 对于传统的船舶ꎬ常常能够在设计或建造的某些方面作出

相当详细的规定ꎬ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多少年来一向被直觉地认作无需下定义的危险程度ꎮ
１. ２　 对于高速船ꎬ把技术要求包括在本规则中ꎬ常常会显得限制过分ꎮ 因此ꎬ一些要求须写成(当此

问题提出时)这种含义:“主管机关应根据各项试验、调查和以往的经验确信的概率是(小到可

以接受)”ꎮ 由于不同的不良事故可认为具有不同的可接受概率的大概等级(例如推进装置的暂时损坏

与不可控制的火灾相比)ꎬ因此ꎬ合适的办法是ꎬ商定一系列能用于表达各种事故的相对可接受概率的标

准措辞ꎬ即实行一种质量分级方法ꎬ下面给出的词汇目的是确保在需要描述那种不得被超出的危险限度

时ꎬ保持所提各种要求之间的一致性ꎮ

２. 　 与概率有关的术语

不同的不良事故可有不同的可接受概率的等级ꎬ因此ꎬ合适的办法是ꎬ商定标准措辞用以表达各种事

故的相对可接受概率ꎬ即实行一种质量分级方法ꎮ
２. １　 事故

２. １. １　 “事故”系指可能会降低安全程度的一种情况ꎮ
２. １. ２　 “故障”系指船舶的一个或几个部件失效或工作不正常的事故ꎬ例如失控ꎮ 故障包括:
　 . １　 个别故障ꎻ

. ２　 与一个系统有关的独立故障ꎻ

. ３　 涉及一个以上系统的独立故障ꎻ包括:

. ３. １　 任何已出现但未被探测到的故障ꎻ

. ３. ２　 有理由预计将跟随正在处理中的故障之后ꎬ还会发生的进一步的故障①ꎮ

. ４　 共同原因故障(由相同的原因引起一个以上部件或系统的失效)ꎮ
２. １. ３　 “事件”系指起源于船外因素(例如波浪)的事故ꎮ
２. １. ４　 “差错”系指由于操作人员或维修人员不正确的行动而造成的事故ꎮ
２. ２　 事故的概率

２. ２. １　 “经常的”系指在一特定船的使用期限内ꎬ可能经常发生的ꎮ
２. ２. ２　 “相当可能的”系指在一特定船的总使用期限内ꎬ不可能经常发生ꎬ但可能发生几次的ꎮ
２. ２. ３　 “复发的”系指包括经常的和相当可能的这两者总范围的术语ꎮ
２. ２. ４　 “很少可能的”系指不可能每艘船发生. 但在同一类型的许多船的总使用期限内ꎬ其中的少

数船可能发生ꎮ
２. ２. ５　 “极少可能的”系指从同一类型许多船的总使用期限内考虑时不可能发生ꎬ但还是须当作可

能发生来考虑ꎮ
２. ２. ６　 “极不可能的”系指是如此地极少可能ꎬ以至须当作不可能发生来考虑ꎮ
２. ３　 后果

２. ３. １　 “后果”系指事故的结果造成的情况ꎮ
２. ３. ２　 “轻微后果”系指可能由于如 ２. １. ２、２. １. ３、２. １. ４ 所定义的故障、事件或差错所造成的ꎬ可由

操作船员迅速补救的后果ꎬ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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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估计随后发生的进一步的故障时ꎬ应考虑到对当时尚未出现故障的设备将会造成更严重工况的任何故障ꎮ



. １　 稍微增加船员的工作任务ꎬ或稍微增加其执行任务的困难ꎻ或

. ２　 操作性能中等程度的降低ꎻ或

. ３　 细微地改变许可的工作条件ꎮ
２. ３. ３　 “重大后果”系指产生下列情况的后果:

. １　 明显加重船员的工作任务ꎬ或增加其执行任务的困难ꎬ如果没有其他重大后果同时发生ꎬ该
任务不应超出合格船员的能力ꎻ或

. ２　 操作性能明显地降低ꎻ或

. ３　 明显地改变许可的工作条件ꎬ但不要求操作船员具有超出正常的技能仍具有可安全完成一

个航程的能力ꎮ
２. ３. ４　 “危险后果”系指产生下列情况的后果:

. １　 危险地加重船员的工作任务ꎬ或增加其执行任务的困难ꎬ以致难以指望船员去克服这些困

难ꎬ而很可能需要外来援助ꎻ或
. ２　 操作性能危险的降低ꎻ或
. ３　 船舶强度危险的降低ꎻ或
. ４　 产生危及乘员的临界状态或伤害乘员ꎻ或
. ５　 非得外来救援不可ꎮ

２. ３. ５　 “灾难性后果”系指导致沉船和 /或死人后果ꎮ
２. ４　 安全等级

“安全等级”系指表征船舶性能(以水平单幅加速度 ｇ 和加速度率 ｇ / ｓ 表示)和加速度载荷对站着和

坐着的人的影响程度之间关系的数值ꎮ
安全等级和相应的对乘客影响的严重性及对船舶性能的安全衡准应遵照表 １ 中的规定ꎮ

表 １

后　 　 果
不得超出的衡准

载荷类型
数　 　 值 注　 　 释

等级 １
轻微后果

中等降低安全性

　 水平方向测得的

最大加速度(１) ０. ２０ｇ(２)

０. ０８ｇ 和 ０. ２０ｇ / ｓ(３) :
老年人抓住把手时一能保持平衡

０. １５ｇ 和 ０. ２０ｇ / ｓ:
普通人抓住把手时ꎬ能保持平衡

０. １５ｇ 和 ０. ８０ｇ / ｓ:
坐着的人需开始抓住把手

等级 ２
重大后果

明显降低安全性

　 水平方向测得的

最大加速度(１)
０. ３５ｇ

０. ２５ｇ 和 ０. ２０ｇ / ｓ:
普通人抓住把手时ꎬ保持平衡的最大负荷

０. ４５ｇ 和 １０ｇ / ｓ:
普通人来系座掎带时ꎬ会从座椅上跌下

等级 ３
危险后果

严重降低安全性

　 计算的碰撞设计

情况根据重心处垂

向加速度确定的最

大结构设计载荷ꎮ

参考 ４. ３. ３
参考 ４. ３. １

有伤害乘客的危险ꎬ碰撞后的安全紧急操作 １. ０ｇ:乘客安全性

降低

等级 ４
灾难性后果

沉船和 / 或死人

　 　 注:(１)所用记录仪的精度为:加速度与真值相差应不超过 ５％ ꎬ频率响应使用最小值应为 ２０Ｈｚꎬ应使用最大通频带衰减为 １００％ ＋５％

的抗失真滤波器ꎮ

(２)ｇ 为重力加速度(９. ８１ｍ / ｓ２)ꎮ

(３)加速度率或冲击可从加速度—时间曲线中估算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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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数值

在采用概率数值评定(参见表 ２)以类似上述术语制定的要求是否得到满足时ꎬ可使用表 ３ 近似数值

作为指南ꎬ以提供有普遍意义的参考ꎮ 所引用的概率应以每小时或每一航程为基础ꎬ取决于何者更适合

于所评定的情况ꎮ
表 ２

　 　 注:(１)美国联邦航空规则(Ｆ. Ａ. Ｒ)ꎮ
(２)欧洲联合飞行性能规则(ＪＡＲ)ꎮ

表 ３

经常的 大于 １０ － ３

相当可能的 １０ － ３至 １０ － ５

很少可能的 １０ － ５至 １０ － ７

极少可能的 １０ － ７至 １０ － ９

极不可能的
　 对此虽然没有定出大致的概率数值ꎬ但如用数字ꎬ则应比 １０ － ９

小得多ꎮ

　 　 注:不同的事故ꎬ根据其后果的严重程度ꎬ可以有不同的可接受概率(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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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４　 故障模式和影响分析程序

１. 　 前言

１. １　 对于传统的船舶ꎬ已能够在设计或建造的某些方面作出相当详细的规定ꎬ在某种程度上适应多

少年来一向被直觉地认作无需下定义的危险程度ꎮ
１. ２　 随着大型高速船的发展ꎬ所需要的经验还相当不全面ꎮ 然而ꎬ随着从整体上作工业安全性评价

的概率方法正在被广泛地接受ꎬ因而可以提出用故障特性分析来帮助评价高速船操作的安全性ꎮ
１. ３　 应对船舶及其部件系统的故障特性进行一种实际、真实和书面的评价ꎬ以对可能存在的重要故

障情况作出定义和进行研究为目标ꎮ
１. ４　 本附录描述一种故障模式和影响分析(ＦＭＥＡ)ꎬ并给出如何通过下述来应用的指南:
. １　 解释基本原则ꎻ
. ２　 规定为进行分析而必需的程序步骤ꎻ
. ３　 确定合适的术语、假设、措施和故障模式ꎻ以及

. ４　 提供所需工作表格的例子ꎮ
１. ５　 对高速船ꎬＦＭＥＡ 是建立在单个故障概念基础上的ꎮ 据此在系统功能体系的各个状态的每一

个系统ꎬ在任一时刻ꎬ假定其他可能由于一个原因发生故障ꎮ 该假定故障的影响按其严重性进行分析和

分类ꎮ 这些影响可以包括在其他程度上的次级故障(或多重故障)ꎮ 任何可能引起船舶灾难性后果的故

障模式应通过系统或设备冗余加以防范ꎮ 除非这种故障的概率为极不可能(参阅第 １３ 节)ꎮ 对于引起危

险后果的故障模式ꎬ可以接受纠正措施来代替ꎮ 应制定试验程序以确证 ＦＭＥＡ 的结论ꎮ
１. ６　 虽然 ＦＭＥＡ 被认为是最灵活的分析技术之一ꎬ但同时也承认存在其他可用的方法ꎬ在某些环境

条件下ꎬ也可以对特定的故障特性提供同等的综合分析ꎮ

２. 　 目的

２. １　 ＦＭＥＡ 的基本目的是提供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和书面的调研ꎬ以建立船舶的重大故障情况ꎬ从
而评价其对船舶及其乘员和环境的安全性的重要性ꎮ

２. ２　 进行分析的主要目的是:
. １　 为主管机关提供船舶故障特性的研究结果ꎬ以便对所建议的船舶操作安全性水平进行评定ꎻ
. ２　 为船舶营运方提供产生全面培训、操作和维护程序及说明的数据ꎻ和
. ３　 为船舶和系统设计者提供审核其建议的设计资料ꎮ

３. 　 适用范围

３. １　 每一艘高速船在投入营运之前ꎬ对于按本规则 ５. ２、９. １. １０、１２. １. １ 和 １６. ２. ６ 要求的系统应完

成 ＦＭＥＡꎮ
３. ２　 对设计相同并具有相同设备的船舶ꎬ只需对首制船进行一次 ＦＭＥＡꎬ但每艘船应进行相同

ＦＭＥＡ 结论的试验ꎮ

４. 　 系统故障模式和影响分析

４. １　 在对系统部件故障关于系统功能输出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详细的 ＦＭＥＡ 之前ꎬ必须先对船舶

重要系统进行功能故障分析ꎮ 这样ꎬ仅对那些功能故障分析失败的系统需通过更详细的 ＦＭＥＡ 进行

研究ꎮ
４. ２　 当实施系统 ＦＭＥＡ 时ꎬ应考虑以下船舶正常设计环境条件中的典型操作模式:
. １　 正常情况下全速航行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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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拥挤水域中最大允许操作航速ꎻ以及

. ３　 靠码头操纵ꎮ
４. ３　 为使故障影响易于被理解ꎬ这些系统的功能相互关系还应以框图或故障树图加以说明或以叙

述方式说明ꎮ 所要分析的每个系统应尽可能假定在以下故障模式下失效:
. １　 完全失去功能ꎻ
. ２　 迅速改为最大或最小输出ꎻ
. ３　 输出不受控制或改变输出ꎻ
. ４　 过早操作ꎻ
. ５　 在规定的时间不能操作ꎻ和
. ６　 在规定的时间不能停止运转ꎮ

根据所考虑的系统ꎮ 其他故障模式也可计及ꎮ
４. ４　 如果系统失效不会造成危险性后果或灾难性后果ꎬ就无须将详细的 ＦＭＥＡ 引进系统结构ꎮ 对

那些个别的故障能造成危险性后果或灾难性后果的系统ꎬ且无备用系统ꎬ则就应遵循以下所述的详细

ＦＭＥＡꎮ 系统功能故障分析的结果应通过按分析所拟定的实际试验程序来说明和证实ꎮ
４. ５　 如果一个可能因其故障而造成危险性后果或灾难性后果的系统配有一个备用系统ꎬ就可不要

求详细的 ＦＭＥＡꎬ但其前提是:
. １　 备用系统能在 ４. ２ 中所述最麻烦的操作模式的时间限制内ꎬ投入运转或接替失效的系统而不

危及船舶ꎻ
. ２　 备用系统完全独立于该系统ꎬ并且不共用会导致该系统和备用系统都会发生故障的公共系统

部件ꎮ 但如果故障概率符合第 １３ 节的要求ꎬ则公共系统部件可予以接受ꎻ以及

. ３　 备用系统可以与该系统共用同一动力源ꎮ 在这种情况下ꎮ 备用动力源应能按上述. １ 的要求

迅速投入运行ꎮ
还应考虑操作者失误ꎬ引进备用系统的可能性和后果ꎮ

５. 　 设备故障模式和影响分析

要在这方面作更详细 ＦＭＥＡ 研究的系统应包括所有那些系统 ＦＭＥＡ 已经失败的系统ꎬ并且可以包括

对船舶及其乘员的安全性有非常重要影响的系统ꎮ 以及包括要求作较系统功能故障分析更深一层研究

的系统ꎮ 这些系统常常专门为船舶设计或采用的ꎬ例如船舶的电力和液压系统ꎮ

６. 　 程序

实施 ＦＭＥＡ 应遵循以下步骤:
. １　 确定要分析的系统ꎻ
. ２　 利用方框图说明系统功能部件的相互关系ꎻ
. ３　 确定所有功能的故障模式及其原因ꎻ
. ４　 评估每种故障模式对系统的影响ꎻ
. ５　 确定故障探测方法ꎻ
. ６　 确定故障模式的纠正措施ꎻ
. ７　 如可能ꎬ评定引起危险后果或灾难性后果的概率ꎻ
. ８　 编写分析资料ꎻ
. ９　 制定试验程序ꎻ
. １０　 准备 ＦＭＥＡ 报告ꎮ

７. 　 系统定义

ＦＭＥＡ 研究的第一步是利用图纸和设备手册详细研究要分析的系统ꎮ 应编制包括以下资料的系统

８１８



及其功能要求的叙述说明:
. １　 系统操作和结构的一般说明ꎻ
. ２　 系统部件之间的功能关系ꎻ
. ３　 在每一种典型的运行模式中系统及其组成部件的可接受的功能限制ꎻ以及

. ４　 系统约束ꎮ

８. 　 系统框图的编制

８. １　 第二步是编制说明系统功能流程的框图ꎬ以便从技术上了解系统的功能和运行ꎬ及其随后进行

的分析ꎬ框图至少应包括:
. １　 将系统划分成主要子系统或设备ꎻ
. ２　 所有固定用以适当标记每一个子系统的输入、输出和标识号码ꎻ
. ３　 所有冗余、选择性符号路线和提供“故障—安全”措施的其他工程细节ꎮ

附录 １ 中给出了一种系统框图的例子ꎮ
８. ２　 对每一种运行模式必要时可提供不同形式的框图ꎮ

９. 　 故障模式、原因及影响的识别

９. １　 故障模式是藉以观测故障的方式ꎬ其一般地描述了故障发生的情形以及对设备或系统的影响ꎮ
作为一个例子ꎬ表 １ 中给出了故障模式的例子ꎮ 表 １ 中所列的故障模式使得可以用相当明确的术语描述

任意系统部件的故障ꎬ当在系统框图中一起使用带有控制输入和输出的性能说明ꎬ就能标识和描述所有

可能的故障模式ꎮ 例如ꎮ 供电可能有描述为“失电” (２９)的故障模式ꎬ以及说明为“断路” (３１)的故障

原因ꎮ
９. ２　 系统部件的故障模式也可能是系统故障的原因ꎬ例如ꎬ舵机系统的液压管路可能有“外部泄

漏”(１０)的故障模式ꎮ 此液压管路的故障模式可能成为该舵机系统故障模式“失压”(２９)的故障原因ꎮ
９. ３　 每个系统应视作一个从系统的功能输出的从上到下的过程ꎬ故障应假定在某一时刻由一个可

能的原因引起ꎮ 既然一个故障模式可能具有不止一个原因ꎬ则对每一个故障模式的所有可能的相互独立

的原因都应加以标识ꎮ
９. ４　 如果主要系统失效不引起任何有害的后果ꎬ则没有进一步对其进行考虑的必要ꎬ除非该故障不

能被操作者发现ꎮ 判断不存在有害的影响并不意味着正好具有系统冗余ꎮ 冗余应表现为立即起作用或

以可忽略的时间滞后到位ꎮ 另外ꎬ如果次序是:
“故障—报警—操作者动作—备用开始—备用运行”则应考虑滞后的影响ꎮ

１０. 　 故障后果

１０. １　 设备或系统的运行、功能、或状态方面故障模式的结果称为“故障后果”ꎮ 所考虑的一特定子

系统或设备方面的故障后果被称为“局部故障后果”ꎮ 评估局部故障后果将有助于在该系统水平上确定

任何备件或纠正行动的有效性ꎮ 在某些情况下ꎬ除故障模式本身以外可能不存在局部后果ꎮ
１０. ２　 设备或子系统故障对系统输出(系统功能)的影响被称为“末端后果”ꎮ 末端后果应按照以下

类型进行评估和划分严重程度:
　 . １　 灾难性的ꎻ
　 . ２　 危险的ꎻ
　 . ３　 重大的ꎻ和
　 . ４　 轻微的ꎮ
本规则附录 ３ 的 ２. ３ 中给出了这四类故障后果的定义ꎮ
１０. ３　 如果故障的末端后果划定为危险性的或灾难性的ꎬ则为了预防这类后果或将其减至最小ꎬ常

常要求设有备用设备ꎮ 对危险性故障后果可以同意采用纠正操作程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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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故障探测

１１. １　 通常 ＦＭＥＡ 研究仅根据系统中单个故障分析故障后果. 因此应确定故障探测方式ꎬ例如声或

光报警装置、自动检测装置、传感仪或其他专用指示器等ꎮ
１１. ２　 如果系统部件故障是不可探测的(即隐匿的损坏或任何不同操作者发出声、光指示的故障)ꎬ

且系统能以规定的操作继续运行则分析应扩大至测定第二个故障的后果ꎬ该故障连同第一个未探测到的

故障可能导致更严重故障后果ꎬ例如危险性后果或灾难性后果ꎮ

１２. 　 纠正措施

１２. １　 为预防或减小系统部件或设备故障模式的影响ꎬ还应确定和评估在给定的系统水平上起动任

何备用设备或任何纠正行动的响应ꎮ
１２. ２　 为了消除失灵或故障造成的后果ꎬ在任何系统水平上作为设计细节的措施ꎬ诸如为防止产生

或扩散故障后果的控制ꎬ或关闭系统部件ꎬ或启动备用件ꎬ或辅助部件ꎬ或系统等ꎬ均应予以说明ꎮ 纠正设

计措施包括:
　 . １　 允许连续安全运转的备用设备ꎻ
　 . ２　 限制操作或限制损坏的安全设备、监视或报警设备ꎻ和
　 . ３　 操作的替代模式ꎮ
１２. ３　 为防止或减轻假定故障的后果而要求操作者采取的措施应予以说明ꎮ 当评估消除局部故障

后果的措施时ꎬ如果纠正措施或备用设备的启动要求操作者介入ꎬ则应考虑操作者错误的可能性和后果ꎮ
１２. ４　 应注意的是一种操作模式中可接受纠正响应不为另一种操作模式所接受ꎬ例如一个具有较大

时间滞后的备用系统部件引入到管路中ꎬ其符合操作模式“全速正常航行情况”但可能在另一种操作模

式ꎬ例如“拥挤水域中最大允许操作航速”中导致灾难性后果ꎮ

１３. 　 概率概念的应用

１３. １　 如果未向任何故障提供前述章节说明的纠正措施或冗余ꎬ作为替代此类故障的发生概率应满

足下列可接受的衡准:
　 . １　 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故障模式应评为极不可能ꎻ
　 . ２　 评为极少可能的故障模式应不导致较危险后果更坏的结果ꎻ和
　 . ３　 评为经常的或相当可能的故障模式应不导致较轻微后果更坏的结果ꎮ
１３. ２　 本规则附录 ３ 第 ３ 节中列出了各种概率水平的数值ꎮ 在没有来自船舶的资料以测定故障概

率水平时ꎬ可以利用其他的来源ꎬ诸如:
　 . １　 车间试验ꎬ或
　 . ２　 用在其他领域中类似的操作情况下的可靠性记载ꎬ或
　 . ３　 数学模式ꎬ如适用时ꎮ

１４. 　 文件

１４. １　 附录 ２ 给出的工作表格对实施 ＦＭＥＡ 是有益的ꎮ
１４. ２　 工作表格应如此填写ꎬ即首先显示最高一级系统水平ꎬ然后顺序往下减小系统水平ꎮ

１５. 　 试验程序

１５. １　 应拟定 ＦＭＥＡ 试验程序以证明 ＦＭＥＡ 的结论ꎬ为此建议:试验程序应包括其故障会导致下列

后果的所有系统或系统部件:
　 . １　 重大或更严重的后果ꎻ
　 . ２　 限制操作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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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　 任何其他纠正措施ꎮ
对其故障不易在船上模拟的设备ꎬ可用其他试验的结果来确定对系统和船舶的后果和影响ꎮ
１５. ２　 试验还应包括下列调研:
　 . １　 控制站的布置为确保减少船员可能的无意和不正确操作(尤其是在应急情况下)ꎬ应考虑开

关和其他控制设备的相对定位ꎬ以及为防止对重要系统运行误操作的连锁装置的预防措施ꎻ
　 . ２　 特别与开航前检查单有关的船舶操作文件的存在和质量ꎮ 这些检查必须包括在故障分析中

确认的任何未展示的故障模式ꎬ且
　 . ３　 理论分析中所说明的主要故障的后果ꎮ
１５. ３　 由本规则 ５. ３、１６. ４ 和 １７. ４ 所规定的船上 ＦＭＥＡ 试验应在船舶投入营运之前进行ꎮ

１６. 　 ＦＭＥＡ 报告

ＦＭＥＡ 报告应是一份完备的文件ꎬ其应对船舶、船舶的系统及其功能、建议的操作和故障模式、原因

及后果和环境条件进行充分的阐述ꎬ且均不必借助于不在该报告之内的其他图纸和文件而能够被理解ꎮ
如需要ꎬ该文件应包括分析的假设和系统框图ꎬ报告应包含结论的摘要ꎬ以及系统故障分析和设备故障分

析中的每一个所分析系统的说明ꎮ 如需要ꎬ还应列出所有可能的故障及其故障概率ꎬ在每一种所分析操

作模式中对每一个系统的纠正措施或操作限制ꎮ 该报告应包含有试验程序、所参考的所有其他试验报告

和 ＦＭＥＡ 试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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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系统框图的例子

操舵控制系统 日　 期:
分析者:

其中:ＥＰ—电力

ＨＰ—液压力

ＥＳ—电信号

ＭＳ—机械信号

一组故障模式例子 表 １

１ 结构故障(破裂) １８ 假动作

２ 机械性咬合或卡塞 １９ 未能制动

３ 振动 ２０ 未能启动

４ 未能处于(适当位置) ２１ 未能转换

５ 未能打开 ２２ 超前运行

６ 未能关闭 ２３ 延迟运行

７ 出故障时自动打开 ２４ 错误输入(增加)

８ 出故障时自动关闭 ２５ 错误输入(减少)

９ 内部泄漏 ２６ 错误输出(增加)

１０ 外部泄漏 ２７ 错误输出(减少)

１１ 偏离公差(高) ２８ 失去输入

１２ 偏离公差(低) ２９ 失去输出

１３ 误运行 ３０ 短路(电)

１４ 断续运行 ３１ 断开(电)

１５ 不稳定运行 ３２ 漏电

１６ 错误指示 ３３ 系统特性、要求和操作限制方面的其他异常故障情况

１７ 限制流动

　 　 参考:ＩＥＣ 出版物 ８１２ＩＥＣ１９８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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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ＦＭＥＡ 工 作 单

系统名称 参　 　 考

操作模式 系统框图

工作单编号

日　 　 期

分 析 者 图　 　 纸

设备名称

或编号
功能 标识号

故障

模式

故障

原因

故障后果

局部

后果

末端

后果

故障

探测

纠正

措施

故障后果的

严重程度

故障概事

(如适用)
附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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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５　 适用于各种船舶结冰的有关规定

１. 　 结冰允许量

１. １　 在结冰可能性较大区域营运的船舶ꎬ其稳性计算可采用如下的结冰允许量:
. １　 在露天甲板和舷梯ꎬ每平方米 ３０ｋｇꎻ
. ２　 船舶水线以上ꎬ每舷的侧投影面积ꎬ每平方米 ７. ５ｋｇꎻ
. ３　 栏杆、各种吊杆、杆或柱(桅除外)和索具等的不连续表面的侧投影面积ꎬ以及其他小件物品的

侧投影面积ꎬ可将连续表面的侧投影总面积增加 ５％ ꎬ以及将此总面积的静力矩增加 １０％ 来

计算ꎻ
. ４　 由于在桥体结构处结冰的不对称ꎬ稳性要降低ꎮ

１. ２　 对于在预料会结冰区域营运的船舶:
. １　 在与 １. １ 有大不相同冰冻情况的 ２. １、２. ３、２. ４ 和 ２. ５ 等项规定的区域内ꎬ可采用规定的结冰

允许量的 ０. ５ ~ ２ 倍作为结冰允许量ꎻ
. ２　 在 ２. ２ 规定的区域内ꎬ预料结冰超过 １. １ 规定ꎮ

要求允许量的 ２ 倍. 可采用比 １. １ 规定更高要求ꎮ
１. ３　 在计算本附件规定的各种情况下船舶的状态时ꎬ须作一些假设ꎮ 为此ꎬ应提供有关下列情况的

资料:
. １　 以到达目的地和返回港口所需时间来表示的续航力ꎻ
. ２　 在航行中燃料、水、供应品和其他船用物资的消耗量ꎮ

２. 　 冰区

在运用第 １ 条时ꎬ适用的冰区如下:
. １　 北纬 ６５°３０′以北ꎬ介于西经 ２８°和冰岛西海岸之间ꎻ冰岛北海岸的以北ꎻ从北纬 ６６°、西经 １５°至

北纬 ７３°３０′、东经 １５°的恒向线以北ꎻ北纬 ７３°３０′以北ꎬ介于东经 １５°和 ３５°之间ꎻ和东经 ３５°以
东ꎬ以及波罗的海内北纬 ５６°以北等区域ꎮ

. ２　 北纬 ４３°以北ꎬ西部以北美海岸为界ꎬ东部以从北纬 ４３°、西经 ４８°至北纬 ６３°西经 ２８°ꎬ然后沿着

西经 ２８°的恒向线为界的区域ꎮ
. ３　 北美大陆以北ꎬ本条. １ 和. ２ 规定区域以西的所有海区ꎮ
. ４　 白令海、鄂霍次克海和在结冰季节的鞑靼里海峡ꎮ
. ５　 南纬 ６０°以南ꎮ

附有一份标明冰区的海图ꎮ

３. 　 特殊要求

预定在已知会发生结冰的区域营运的船舶应:
. １　 设计成能使结冰减少到最小限度ꎻ和
. ２　 如主管机关有要求应配备可消除结冰的装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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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６　 水翼船完整稳性的探讨

应考虑这些船舶在排水状态、过渡状态和翼航状态中的稳性ꎮ 研究稳性时还应考虑外力的影响ꎮ 下

述程序是研究稳性的简要指南ꎮ

１. 　 割划式水翼船

１. １　 排水状态

１. １. １　 稳性应充分满足本规则 ２. ３ 和 ２. ４ 的要求ꎮ
１. １. ２　 回转横倾力矩

在排水状态操纵船舶的过程中产生的横倾力矩ꎬ可按下式计算:

ＭＲ ＝ ０. １９６
Ｖｏ

２

Ｌ ΔＫＧ　 　 ｋＮｍ

式中:ＭＲ———横倾力矩ꎻ
Ｖｏ———船舶回转速度ꎬｍ / ｓꎻ
Δ———排水量ꎬｔꎻ
Ｌ———船舶水线长ꎬｍꎻ

ＫＧ———重心距基线高度ꎬｍꎮ
本公式适用于回转半径与船长之比为 ２ 至 ４ 的情况ꎮ
１. １. ３　 且符合气象衡准数的倾覆力矩和倾侧力矩之间的关系

排水状态水翼船的稳性可用下列气象衡准数 Ｋ 进行核查:

Ｋ ＝
ＭＣ

ＭＶ
≥１

式中:ＭＣ———根据横摇确定的最小倾覆力矩ꎻ
ＭＶ———风压倾侧力矩ꎮ

１. １. ４　 风压倾侧力矩

倾侧力矩 ＭＶ 是风压 ＰＶꎬ受风面积 ＡＶꎬ和受风面积力臂 Ｚ 的乘积ꎮ
ＭＶ ＝ ０. ００１ＰＶＡＶＺ　 　 ｋＮｍ

在倾侧的整个过程中ꎬ倾侧力矩作为常数保持不变ꎮ
受风面积 ＡＶꎬ包括船体、上层建筑和水线以上各种结构的侧投影面积ꎮ 受风面积力臂 Ｚ 是风力作用

中心至水线的垂直距离ꎮ 风力作用中心的位置可取为受风面积的中心ꎮ
表 １ 列出了根据受风面积中心位置而定的蒲氏(Ｂｅａｕｆｏｒｔ)风力七级时ꎬ以帕斯卡(Ｐａｓｃａｌ)为单位的风

压数值ꎮ
蒲氏风力 ７ 级、距陆地 １００ 海里的标准风压 表 １

Ｚ(在水线以上ꎬｍ) １. ０ １. ５ ２. ０ ２. ５ ３. ０ ３. ５ ４. ０ ４. ５ ５. ０

ＰＶ(Ｐａ) ４６ ４６ ５０ ５３ ５６ ５８ ６０ ６２ ６４

　 　 注:这些数值并不是所有区域都适用ꎮ

１. １. ５　 排水状态中最小倾覆力矩 ＭＣ 的计算

最小倾覆力矩是通过计及横摇的静稳性曲线和动稳性曲线来确定的ꎮ
　 　 . １　 当用静稳性曲线时ꎬ如图 １ 所示ꎬ应考虑横摇ꎬ使倾覆和回复力矩(或力臂)曲线下的面积相

等而确定ꎮ 图中 θｚ 是横摇角ꎬＭＣ 是平行于横坐标的直线ꎬ此线使阴影面积 Ｓ１ 和 Ｓ２ 相等ꎮ
ＭＣ ＝ ＯＭꎬ如纵坐标标尺为力矩ꎮ
ＭＣ ＝ ＯＭ ×排水量ꎬ如纵坐标标尺为力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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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　 当使用动稳性曲线时ꎬ首先应确定辅助点 Ａꎬ为此ꎬ沿横坐标向右定出横摇角ꎬ找到 Ａ′点(见
图 ２)ꎮ 过 Ａ′点作一平行于横坐标轴的线 ＡＡ′ꎬ使其长度等于横摇角的两倍(ＡＡ′ ＝ ２θｚ)ꎬ从
而找到要求的辅助点 Ａꎮ 作出动稳性曲线的切线 ＡＣꎮ 从 Ａ 点起ꎬ作一平行于横坐标轴的线

ＡＢꎬ使其等于 １ 弧度(５７. ３°)ꎮ 从 Ｂ 点作一垂线ꎬ与切线相交于 Ｅ 点ꎮ 如沿动稳性曲线的

纵坐标轴量取ꎬ则ＢＥ的长度即等于倾覆力矩ꎮ 如纵坐标轴表示动稳性力臂ꎬ则ＢＥ为倾覆力

臂ꎬ在此情况下ꎬ倾覆力矩 ＭＣ 应以 ＢＥ 的长度(以 ｍ 为单位)乘以相应的排水量(以 ｔ 为单

位)而确定:
ＭＣ ＝ ９. ８１ΔＢＥ　 　 ｋＮｍ

图　 １

　 　 　 　 　

图 ２　 动稳性曲线

　 　 . ３　 横摇角 θｚ 是通过船模和在不规则波浪中实船试验确定的ꎬ以作为船舶在最恶劣设计海况

中与波浪方向成 ９０°行驶时横摇 ５０ 次的最大横摇角ꎮ 如果缺乏这样的数据ꎬ则横摇角可假设为 １５°ꎮ
　 　 . ４　 稳性曲线的有效性应以进水角为极限ꎮ
１. ２　 过渡状态和翼航状态

１. ２. １　 稳性应符合本规则 ２. ４ 和 ２. ５ 的要求ꎮ
１. ２. ２. １　 应审核船舶预定用途的各种装载情况下ꎬ在过渡状态和翼航状态下的稳性ꎮ
１. ２. ２. ２　 过渡状态和翼航状态下的稳性可通过计算或根据船模试验获得的数据来确定ꎮ 并应通过

实船试验核实ꎮ 实船试验是用偏离中心线的压载重量ꎬ造成一系列已知的横倾力矩进行的ꎬ并记录这些

力矩产生的横倾角ꎮ 当进入排水状态ꎬ起飞、稳定翼航状态和稳定于排水状态时ꎬ其结果将会表明船在过

渡状态中各种情况的稳性数值ꎮ
１. ２. ２. ３　 在翼航状态中ꎮ 由于乘客集中于一舷所引起的横倾角不应超过 ８°ꎮ 在过渡状态中ꎬ由于

乘客集中一舷所引起的横倾角不应超过 １２°ꎮ 该乘客集中程度应由主管机关在考虑本规则附录 ７ 提供的

指南后作出决定ꎮ
１. ２. ３　 图 ３ 中提供了一典型水翼型式在设计阶段估算翼航状态稳心高度(ＧＭ)的一种可能的方法ꎮ

ＧＭ ＝ ηＢ
ＬＢ

２ｔａｎＩＢ
－ Ｓæ

è
ç

ö

ø
÷ ＋ ηＨ

ＬＨ

２ｔａｎＩＨ
－ Ｓæ

è
ç

ö

ø
÷

式中:ηＢ———前翼负荷的百分比ꎻ
ηＨ———后翼负荷的百分比ꎻ
ＬＢ———前翼间距ꎻ
ＬＨ———后翼间距ꎻ
ａ———龙骨底部至水面距离ꎻ
ｇ———重心距龙骨底部高度ꎻ
ＩＢ———前翼倾斜于水平线的角度ꎻ
ＩＨ———后翼倾斜于水平线的角度ꎻ
Ｓ———重心距水面高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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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 　 全浸式水翼船

２. １　 排水状态

２. １. １　 排水状态的稳性应符合本规则 ２. ３ 和 ２. ６ 的要求ꎮ
２. １. ２　 本附录 １. １. ２ 至 １. １. ５ 的要求适用于处于排水状态此类型的船舶ꎮ
２. ２　 过渡状态

２. ２. １　 应使用校验过的计算机仿真检验稳性ꎬ以评估在正常的情况下和在限定的营运范围内ꎬ以及

在任何故障影响情况下ꎬ船舶的运动、性能及响应ꎮ
２. ２. ２　 应对过渡阶段在系统或操作程序中ꎬ存在的将会危及船舶的水密完整性和稳性的任何潜在

故障造成的稳性状况进行检查ꎮ
２. ３　 翼航状态

船舶翼航状态的稳性应符合本规则 ２. ４ 的要求ꎮ 还应符合本附录 ２. ２ 的规定ꎮ
２. ４　 本附录 １. ２. ２ 的要求应按适当情况应用于这类船舶ꎮ 任何计算机仿真或设计计算都应通过实

船试验予以验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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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７　 多体船的稳性

１. 　 完整状态下的稳性衡准

在完整状态下ꎬ船舶在海上横摇时ꎬ应有足够的稳性ꎬ以能承受本附录 １. ４ 规定的乘客集中一舷或高

速回转的影响ꎮ 如果符合本节的要求则应认为船舶的稳性是足够的ꎮ
１. １　 ＧＺ 曲线下的面积

ＧＺ 曲线下至 θ 角的面积(Ａ１)应不小于:
Ａ１ ＝ ０. ０５５ × ３０° / θ　 　 ｍｒａｄ

式中:θ 取下列角度中之最小者:
(１)　 进水角ꎻ
(２)　 最大 ＧＺ 值对应角ꎻ和
(３)　 ３０°ꎮ

１. ２　 最大 ＧＺ 值

最大 ＧＺ 值应对应于不小于 １０°的角度处ꎮ
１. ３　 由风引起的横倾

应假定在各个倾侧角度下的风倾力臂为常数ꎬ并应按下式计算(图 １):

ＨＬ１ ＝
Ｐ ｉＡＺ
９８００Δ　 　 ｍ

ＨＬ２ ＝ １. ５ＨＬ１ 　 　 ｍ
式中:Ｐ ｉ

① ＝ ５００Ｐａꎻ
Ａ———船舶最轻营运水线以上部分的侧投影面积ꎬｍ２ꎻ
Ｚ———从面积 Ａ 之中心至船舶最轻营运吃水一半时的一点的垂直距离ꎬｍꎻ
Δ———排水量ꎬｔꎮ

１. ４　 由乘客聚集或高速回转引起的横倾

由于乘客集中一舷或高速回转引起的横倾ꎮ 其中之大者应与风倾力臂(ＨＬ２)结合起来应用ꎮ
(１)　 乘客集中一舷引起的横倾

当计算乘客集中一舷引起的横倾角时ꎬ乘客集中一舷力臂应使用本规则 ２. １０ 中规定的假设来计算ꎮ
(２)　 高速回转引起的横倾

当计算高速回转的作用引起的横倾角时ꎬ高速回转力臂应利用以下公式计算:

ＴＬ ＝ １
ｇ 

Ｖ２
ｏ

Ｒ ＫＧ － ｄ
２

æ

è
ç

ö

ø
÷　 　 ｍ

式中:ＴＬ———回转力臂ꎬｍꎻ
Ｖｏ———船舶回转时速度ꎬｍ / ｓꎻ
Ｒ———回转半径ꎬｍꎻ

ＫＧ———重心距龙骨的垂直高度ꎬｍꎻ
ｄ———平均吃水ꎬｍꎮ

１. ５　 波浪中横摇(图 １)
船舶在海上横摇对稳性的影响应用数学方法加以阐明ꎮ 为此ꎬＧＺ 曲线下的剩余面积(Ａ２)ꎬ即横倾角

θｈ 至横摇角 θｒ 的面积应不小于 ０. ０２８ｍｒａｄꎮ 在缺乏模型试验或其他资料时ꎬθｒ 应取 １５°和 θｄ － θｈ 中之

小者ꎮ

９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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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破损后剩余稳性衡准

２. １　 剩余稳性曲线衡准的应用方法相似于完整稳性ꎬ但船破损后最终状态下剩余稳性应符合如下

标准:
. １　 要求的面积 Ａ２ 应不小于 ０. ０２８ｍｒａｄ(见图 ２)ꎻ以及

. ２　 对最大 ＧＺ 所对应的角度无要求ꎮ

图 １　 完整稳性

图 ２　 破损稳性

用于图 １ 和图 ２ 的符号:
　 ＨＬ１———(定常风 ＋ 突风)倾侧力臂ꎻ

ＨＴＬ———(定常风 ＋ 突风 ＋ 乘客集中一舷或回转)倾侧力臂ꎻ
ＨＬ３———风倾力臂ꎻ
ＨＬ４———(定常风 ＋ 乘客集中一舷)倾侧力臂ꎻ
θｍ———最大 ＧＺ 对应角ꎻ
θｄ———进水角ꎻ
θｒ———横摇角ꎻ
θｅ———假定无风、无乘客集中一舷或回转影响下的平衡角ꎻ
θｈ———倾侧力臂 ＨＬ１、ＨＴＬ、ＨＬ３或 ＨＬ４引起的横倾角ꎻ
Ａ１≥１. １ 所要求的面积ꎻ
Ａ２≥０. ０２８ｍｒａｄꎮ

２. ２　 用于剩余稳性曲线的风倾力臂在各个倾角下均假定为常数并应按下式计算:

ＨＬ３ ＝
ＰｄＡＺ
９８００Δ

式中:Ｐｄ ＝ １２０Ｐａꎻ
Ａ———船舶最轻营运水线以上部分的侧投影面积ꎬｍ２ꎻ
Ｚ———从面积一之中心至船舶最轻营运吃水一半时的一点的垂直距离ꎬｍꎻ
Δ———排水量ꎬｔꎮ

２. ３　 横摇角应使用与完整稳性所用的相同值ꎮ
２. ４　 进水点十分重要ꎬ其被视作剩余稳性曲线的终止ꎬ因此ꎬ面积 Ａ２ 应在进水角处被截断ꎮ
２. ５　 应检查当船舶如本规则 ２. ６ 所规定的那样破损时ꎬ破损后最终状态下船舶的稳性并表明其符

合衡准ꎮ
２. ６　 在进水的中间阶段ꎬ最大复原力臂不小于 ０. ０５ｍꎬ复原力臂正值范围应不小于 ７°ꎮ 在所有情况

下ꎬ均假定船体只有一个破口和只有一个自由面ꎮ

３. 　 倾侧力臂的应用

３. １　 在将倾侧力臂应用至完整的和破损后的曲线时ꎬ应考虑:
０３８



３. １. １　 对完整状态:
　 . １　 风倾力臂———定常风(ＨＬ１)ꎻ和
　 . ２　 风倾力臂(包括阵风影响)加乘客集中一舷力臂或高速回转力臂两者中之大者(ＨＴＬ)ꎮ
３. １. ２　 对破损状态:
　 . １　 风倾力臂———定常风(ＨＬ３)ꎻ和
　 . ２　 风倾力臂加乘客集中一舷力臂(ＨＬ４)ꎮ
３. ２　 定常风引起的横倾角

３. ２. １　 按 １. ３ 所得的由定常风倾力臂 ＨＬ１ꎬ引起的横倾角用于完整稳性曲线时ꎬ应不超过 １６°ꎻ和
３. ２. ２　 按 ２. ２ 所得的由定常风倾力臂 ＨＬ３引起的浅倾角用于破损后的剩余稳性曲线时ꎬ应不超过 ２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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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８　 有关运行和安全性能的定义、要求和规定标准

本附录适用所有类型的船舶ꎮ 为评估运行的安全性ꎬ应对新设计的或设计中具有可能改变原先试验

结果的新颖特征的船舶进行原型试验ꎮ 这种试验应按主管机关和建造厂商间协商一致的计划表进行ꎮ
若营运条件认为附加试验是必要的话(例如低温)ꎬ则主管机关或基地港所在国当局在适宜时ꎬ可要求作

进一步验证ꎮ 有关了解和评估船舶性能的功能说明、技术和系统说明书应能供使用ꎮ
这些试验的目的是要提供必需的资料和指南ꎬ使船舶在设计航速和环境条件范围内、在正常和紧急

情况下ꎬ均能安全地运行ꎮ
下列程序中提出了有关船舶性能验证要求的要点ꎮ

１. 　 性能

１. １　 通则

１. １. １　 船舶应当满足本规则第 １７ 章和本附录中的适合操纵要求并达到发证要求的所有最大限度

的乘客和装置配置情况ꎮ 有关不同操纵模式下的限制海况应通过发证所要求的试验和对船舶类型的分

析来验证ꎮ
１. １. ２　 船舶的操纵控制应按照由营运操纵申请人所制定的程序进行ꎮ 所制定的程序应包括启航程

序、航行程序、正常和应急停船与操纵程序ꎮ
１. １. ３　 按 １. １. ２ 制定的程序应:
　 . １　 证明船舶的正常运行和对故障的响应在演示过程中保持不变ꎻ
　 . ２　 使用安全可靠的方法或装置ꎻ以及

　 . ３　 在执行营运中可以被预期的程序时ꎬ允许有任何时间滞后ꎮ
１. １. ４　 本附录所要求的程序应在有足够的水深范围内实施ꎬ使船舶的性能不受影响ꎮ
１. １. ５　 试验应在实际可行的最小重量情况下进行ꎬ而附加性试验则应在最大重量情况下进行ꎬ该最

大重量足以确定附加限制的需要ꎬ以及通过试验来检查重量的影响ꎮ

２. 　 停船

２. １　 本试验是为了确定停船时所经受的加速度ꎬ此时船处于风平浪静水域ꎬ船上无乘客载荷或货物

载荷ꎬ且应在下列情况下进行:
　 . １　 在最大营运航速下正常停船ꎻ
　 . ２　 在最大营运航速下应急停船ꎻ以及

　 . ３　 从最大营运航速和从任何瞬态模式航速急速停船ꎮ
２. ２　 按 ２. １. １ 和 ２. １. ２ 所述的试验应提供资料证明:当按照船舶操纵手册中所制定的程序使用控

制杆或在自动模式中时ꎬ加速应不超过附录 ３ 中的安全等级 １ꎮ 若在正常停船过程中加速超过安全等级

１ꎬ则应修正控制系统ꎬ以避免这种超过ꎬ或应要求乘客在停船过程中就坐ꎮ 若在紧急停船过程中加速超

过安全等级 １ꎬ则在船舶操纵手册的程序中应包括如何避免这种超出的详细资料ꎬ或应修正控制系统而

避免这种超出ꎮ
２. ３　 按 ２. １. ３ 所述的试验应提供资料证明:当使用自动模式的控制杆而产生最大加速时ꎮ 该加速

度不应超过附录 ３ 中的安全等级 ２ꎮ 若超出安全等级 ２. 则在船舶操纵手册中应包括一个警告:如果实施

急速停船ꎬ将会造成乘客受伤ꎮ
２. ４　 为了确定在运行中需要或不需实施任何有关的速度限制ꎮ 应在船舶回转期间重复进行其他试验ꎮ

３. 　 航行性能

３. １　 本试验是为了确定船舶的性能和在航行模式期间所经受的加速度ꎬ此时船上无乘客载荷或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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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载荷ꎬ且在下列情况下进行:
. １　 正常运行情况ꎬ系指船舶在任何首航向情况下均安全航行ꎬ不论手动操作、自动驾驶仪辅助操

作或借助任何置于正常模式的自动控制系统操作ꎻ以及

. ２　 本规则 １. ４. ４８ 所述的最坏预期情况ꎬ系指不需要特殊的引航技巧ꎬ船舶应能维持安全航行ꎮ
但是ꎬ在所有相对于风和海况的首航向情况下的操纵ꎬ可认为不可能ꎮ 对于在非排水模式下具

有较高性能标准的船型ꎬ其性能和加速度也应在船舶处于最坏预期情况下操纵时的排水模式

下确定ꎮ
３. ２　 按 ３. １ 中所定义的操纵水平应通过实尺度试验来确定和提供证明资料ꎬ这种试验至少应在两

个有关海况和在迎浪、横浪和随浪情况下进行ꎮ 试验时间应至少为 １５ｍｉｎꎬ可以使用模型试验和数学模

拟ꎬ以验证船舶在最坏预期情况下的性能ꎮ
应通过测量船速、首航向相对波浪方向ꎬ以及对按附录 ３ 中 ２. ４ 要求所得到的最大水平加速度测量

值的插值ꎬ来提供对正常操作情况限制的证明资料ꎮ 波高和波浪周期的测量值应取最大实用范围ꎮ
应通过测量船速、波高和波浪周期、首航向相对波浪方向ꎬ以及通过对按附录 ３ 中 ２. ４ 要求得到的水

平加速度和接近船舶重心纵向位置的垂向加速度取均方根值(ＲＭＳ)来提供对最坏预期情况作限制的证

明资料ꎮ 均方根值可用于外推峰值ꎮ 为了获得有关结构设计载荷和安全等级(每 ５ｍｉｎ 超出一次)所要求

的峰值ꎬ可将均方根值乘以 ３. ０ 或

Ｃ ＝ ２ｌｎＮ
式中ꎬＮ 为有关周期内的相继振幅的数目ꎮ

如果不另外以模型试验或数学计算进行验证ꎬ则可以假定基于在两种海况下的测量值所得到的波高

和加速度之间存在线性关系ꎮ 对最坏预期情况的限制应联系按附录 ３ 中 ２. ４ 要求的乘客安全和联系船

舶的实际结构设计载荷提供证明资料ꎮ
３. ３　 试验和验证过程应提供对船舶的安全运行所限制的海况的证明资料ꎻ
. １　 在处于最大营运航速的正常运行情况下ꎮ 加速度不应超过附录 ３ 中的安全等级 １ꎬ量计时取每

５ｍｉｎ 一个平均值ꎮ 船舶操纵手册中应包括:为防止超出而采取的减速或改变船相对波浪方向

的首航向所产生影响的详细说明ꎻ
. ２　 在最坏预期情况下ꎬ必要时采取减速ꎮ 其加速度不应超过附录 ３ 中的安全等级 ２ꎬ量计时取每

５ｍｉｎ 一个平均值ꎮ 任何其他船舶的特征运动ꎮ 如纵摇、横摇和摇首也不应超过可能有碍乘客

安全的等级ꎮ 在最坏预期情况下ꎬ必要时采取减速ꎬ使船能安全操纵ꎬ并具有足够的稳性ꎬ使船

舶能够持续安全运行到最近的避风地ꎮ 当附录 ３ 中的安全等级 １ 被超出时ꎬ应要求乘客就坐ꎻ
以及

. ３　 在船舶的实际结构设计载荷范围内ꎬ必要时采取减速和改变航向ꎮ
３. ４　 回转和可操纵性

船舶在下列状态下均应能安全控制和操纵:
. １　 排水状态下营运ꎻ
. ２　 非排水模式营运ꎻ
. ３　 起飞、降落ꎻ
. ４　 任何中间或过渡模式ꎬ如适用ꎻ以及

. ５　 锚泊操作ꎬ如适用ꎮ

４. 　 故障或误动作的影响

４. １　 通则

对安全营运的限制ꎬ特殊的操作程序和任何限制均应通过模拟可能的设备故障的实尺度试验的结果

来检验和提出ꎮ
所检验的故障应为能导致主要的或较严重后果的故障ꎬ这种影响可由 ＦＭＥＡ 评估中或类似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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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ꎮ
所检验的故障应在船舶建造厂商和主管机关之间取得一致ꎬ并对每一故障均应作进一步检查ꎮ
４. ２　 试验目的

对每一故障的检查应导致ꎻ
. １　 确定对船舶在故障发生时运行的安全限制ꎬ该安全限制如被超出将导致安全等级 １ 降至安全

等级 ２ 以外ꎻ
. ２　 确定船员的行动ꎬ如有任何需要的话ꎬ以抵消或将故障的影响降至最小ꎻ及
. ３　 确定船舶或机器需遵循的限制ꎬ以使船舶处于存在故障的情况下能够到达避风地ꎮ

４. ３　 需检验的故障

设备故障但不限于下列项目ꎬ应包括ꎻ
. １　 推进动力全部丧失ꎻ
. ２　 垫升动力全部丧失(对于气垫船和表面效应船)ꎻ
. ３　 一套推进系统的控制全部失效ꎻ
. ４　 一套系统中全推进推力(正的或负的)的误动作ꎻ
. ５　 一套方向控制系统的控制失效ꎻ
. ６　 一套方向控制系统的偶然完全偏差ꎻ
. ７　 纵倾控制系统的控制失效ꎻ
. ８　 一套纵倾控制系统元件的偶然完全偏差ꎻ以及

. ９　 供电全部丧失ꎮ
故障应能充分代表营运状况ꎬ并且应尽可能准确模拟最恶劣的船舶运行情况ꎬ在此情况下故障将具

有最大的影响ꎮ
４. ４　 “瘫船”试验

为了确定船舶运动和相对风和浪的方向ꎬ以决定撤离船舶的条件ꎬ应停船并关闭所有主机一段足够

久的时间ꎬ以使相对于风浪的船舶首航向稳定下来ꎮ 这种试验应在随机的基础上建立在各种风和海况下

所设计的“瘫船”状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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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９　 乘客与船员座椅的试验衡准和评估

１. 　 目的和适用范围

本衡准系对乘客和船员座椅、座椅固定、座椅附件及其安装作出规定ꎬ旨在使船遭到碰撞时所引起的

乘员受伤和 /或出入通道受堵的可能性降至最低ꎮ

２. 　 座椅静力试验

２. １　 本节的要求适用于船上的设计碰撞载荷小于 ３ｇ 的船员和乘客座椅ꎮ
２. ２　 本节适用于所有座椅、连同座椅支座ꎬ及其与甲板的连接应设计成至少能承受船上下列各方向

的静力作用:
. １　 向前:２. ２５ｋＮꎻ
. ２　 向后:１. ５ｋＮꎻ
. ３　 横向:１. ５ｋＮꎻ
. ４　 垂直向下:２. ５ｋＮꎻ
. ５　 垂直向上:１. ５ｋＮꎮ

若作用于座椅上的力是向前的或向后的ꎬ应水平地作用于座垫以上 ３５０ｍｍ 处的椅背上ꎮ 若作用于

座椅上的力是横向的ꎬ应水平地作用于座椅垫处ꎮ 垂直向上的力应是均匀分布在座垫框架的角上ꎮ 垂直

向下的力则应均匀分布在座垫上ꎮ
若一套座椅有几个座位组成ꎬ则这些力在试验时应均匀地作用于每个座位上ꎮ
２. ３　 当力作用到一只座椅上时ꎬ应考虑到船上座椅的朝向ꎮ 例如ꎬ座椅朝向侧边ꎬ则船上横向力应

作用于座椅的前后ꎻ船上向前的力应作用于座椅的横向ꎮ
２. ４　 用于试验的每一套座椅ꎬ应使用类似于在船上将其固定在甲板结构上的方式固定在支承结构

上ꎬ虽然某一刚性支承结构可用于这些试验ꎬ但最好是用具有与船上支承结构一样强度和扶强形式的支

承结构ꎮ
２. ５　 按 ２. ２. １ 至 ２. ２. ３ 中所述的力应通过一半径为 ８２ｍｍꎬ宽度至少等于座椅宽的圆柱表面作用于

座椅ꎬ该表面应至少配有一个力传感器ꎬ以测出规定的力ꎮ
２. ６　 下列座椅应认为是可以接受的ꎬ如果ꎬ
. １　 在受到 ２. ２. １ 至 ２. ２. ３ 中的力作用下ꎬ在力作用点测得的永久性位移不超过 ４００ｍｍꎻ
. ２　 试验期间ꎬ座椅的任何部件、座椅底座或其他附件均未完全脱落ꎻ
. ３　 当一个或多个固定件部分松动时ꎬ座椅仍能系固ꎬ在整个试验期间ꎬ所有的锁紧系统应保持锁

紧(试验后ꎬ调整和操作锁紧系统不必保持其原有的功能)ꎻ且
. ４　 座椅上乘员可能触及的硬质部件ꎬ应做成半径至少为 ５ｍｍ 的曲面ꎮ

２. ７　 若试验时的加速度至少等于 ３ｇ 时ꎬ可用第 ３ 节的要求来代替本节的要求ꎮ

３. 　 座椅动力试验

３. １　 本节的要求适用于船舶设计碰撞载荷大于、等于 ３ｇ 的船员和乘客座椅ꎮ
３. ２　 本节适用的所有座椅、座椅支承结构、座椅与甲板结构的连接、安全带或肩带(如有时)等均应

设计成能承受在设计碰撞时作用于其上的最大加速度力ꎮ 应考虑到该座椅相对于该加速度力方向(即ꎬ
座椅朝向船首、船尾还是朝向舷侧)ꎮ

３. ３　 作用于座椅上的加速度冲量ꎬ应能代表船舶碰撞与时间的关系ꎬ如果不知道该碰撞与时间的关

系或不能模拟ꎻ则可使用图 ３. ３ 中加速度与时间的包络线ꎮ
３. ４　 在试验框架中ꎬ每一座椅及其部件(如安全带和肩带)都应固定在支承结构上ꎬ其固定方式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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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３　 加速度与时间关系的包络线

与其固定在船舶甲板结构上相似ꎮ 该支承结构可以是某一刚

性表面ꎬ但最好是具有与船上支承结构相同强度和扶强形式

的支承结构ꎮ 在船舶碰撞时ꎬ凡该座椅就坐者ꎬ有可能碰及的

其他座椅和 /或桌子亦应包括在试验框架内ꎬ并按其在船上的

实际位置ꎬ以及典型的固定方式安装ꎮ
３. ５　 座椅动力试验时ꎬ一个百分之五十仿真试验假人

(相当于 Ｈｙｂｒｉｄ Ⅱ或 Ｈｙｂｒｉｄ Ⅲ(更宜)型假人ꎬ如有更先进的

试验假人亦可)应以正常坐姿ꎬ置于该座椅上ꎮ 如果一个典型

的座椅由几个座位组成ꎬ则每个座位均应放置假人ꎮ 应按照

公认的国家标准①的程序将假人系牢在座椅上ꎬ如设有安全

带和肩带ꎬ则应仅用安全带和肩带将假人系牢ꎮ 餐桌及类似

装置应设置在最容易对人员造成潜在伤害的位置ꎮ
３. ６　 试验的假人按照公认的国家标准的要求安装仪器和标定ꎬ以便计算头部损伤指数和胸部损伤

指数ꎬ并测量腿骨受力、骨盆的最大相对加速ꎬ以及骨盆在脊柱方向的最大载荷ꎬ如可能还应测量颈部的

伸长及弯曲ꎮ
３. ７　 如果试验中需用不止一个假人ꎬ则设置在乘客最有可能受到伤害的座椅处的假人应安装一套

仪器ꎬ其他假入不必安装仪器ꎮ
３. ８　 应按国家标准的规定进行试验ꎬ并对测试仪器进行校准ꎬ表明该仪器能足够可靠地反映出假人

的反应ꎮ
３. ９　 在下列情况下ꎬ按本节要求进行试验的座椅可认为是满意的:
. １　 座椅和安装在座椅上或附近的桌面并未与支承它们的甲板结构脱开ꎬ也未产生那种可能夹住

乘客或使乘客受伤的变形ꎮ
. ２　 如设有安全带在碰撞过程中ꎬ安全带应牢固且系紧在假人骨盆处ꎬ如设有肩带则在碰撞过程

中ꎬ肩带应牢固且系紧在假人肩膀附近ꎮ 碰撞后松开的机械装置仍应能操作ꎮ
. ３　 应满足下列可接受衡准:

. １　 按下式算得的头部受伤指数(ＨＩＣ)应不超过 ５００ꎮ

ＨＩＣ ＝ ｔ２ － ｔ１( ) １
ｔ２ － ｔ１∫

ｔ２

ｔ１
ａ ｔ( )ｄｔ[ ]

式中:ｔ１ 和 ｔ２ 分别为当 ＨＩＣ 达到最大值的那段时间的开始和结束时间(ｓ)ꎻａ( ｔ)是假人头

部测定的加速度ꎬ用 ｇ 表示ꎮ
. ２　 按下式算得的胸部损伤指数(ＴＴＩ)应不超过 ３０ｇ(碰撞时间 ３ｍｓ 的除外)

ＴＴＩ ＝
ｇＲ ＋ ｇＬＳ

２ 　 或　 重心处的加速度

式中:ｇＲ 是上肋骨或下肋骨处的加速度ꎬ用 ｇ 表示ꎻｇＬＳ是人体下脊柱的加速度ꎬ用 ｇ 表示ꎮ
. ３　 骨盆处最大加速度不超过 １３０ｇꎻ
. ４　 在脊柱轴线处测得的最大骨盆载荷不超过 ６. ７ｋＮꎻ
. ５　 颈部前屈不超过 ８８ｍｍꎬ如测量ꎻ
. ６　 颈部伸长不超过 ４８ｍｍꎬ如测量ꎻ且
. ７　 大腿处的力不超过 １０ｋＮꎬ如碰撞时间大于 ２０ｍｓꎬ则人腿处的力不能超过 ８ｋＮꎮ

. ４　 躯干安全带上的载荷不超过 ７. ８ｋＮꎬ如果是双带ꎬ则总载荷不超过 ８. ９ｋ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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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０　 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

１. 　 通则

１. １　 所有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ꎻ
. １　 应用良好的工艺和适当的材料制造ꎻ
. ２　 应在 － １８℃至 ６５℃的室温范围内存放而不致损坏ꎻ
. ３　 应能在 － １８℃至 ６５℃的气温范围ꎬ以及在 － １℃至 ３０℃的海水温度范围内使用ꎻ
. ４　 应能防腐烂、耐腐蚀ꎬ并不受海水、原油或霉菌侵袭的过度影响ꎻ
. ５　 充气及全部受载后应保持其形状不变ꎻ以及

. ６　 应装贴反光材料ꎬ以便被发觉ꎻ反光材料应符合国际海事组织通过的建议案标准ꎮ①

２. 　 构造

２. １　 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的构造应是:从 １０ｍ 高度将其容器投落水后ꎬ救生筏及其属具应符合

使用要求ꎮ 如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准备存放在超过最轻载重海水线以上的 １０ｍ 高度处ꎬ则应曾在从

这个高度处做过满意的投落试验ꎮ
２. ２　 漂浮的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应能经受从至少 ４. ５ｍ 高度处反复蹬跳ꎮ
２. ３　 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及其舣装件的构造ꎬ应使救生筏在载足全部乘员及属具并抛下一只锚

后ꎬ在静水中能以 ３ｋｎ 航速被拖带ꎮ
２. ４　 全部充气后的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ꎬ不论哪一面朝上ꎬ应能从水中登上救生筏ꎮ
２. ５　 主浮力舱应分成ꎻ
. １　 不少于两个独立舱ꎬ每个舱通过止回充气闷充气ꎻ以及

. ２　 浮力舱的布置应是在任一舱万一损坏或充气失效时ꎬ完整的这个舱应能支持该筏额定乘员ꎬ且
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的整个周围均应具有正的干舷ꎮ 每个乘员的质量以 ７５ｋｇ 计ꎬ且都坐在

规定的座位上ꎮ
２. ６　 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筏底应为水密ꎮ
２. ７　 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应用无毒气体充气ꎬ充气系统应符合 ＳＯＬＡＳ 第Ⅲ/ ３９ 条的要求ꎮ 环境

温度为 １８℃至 ２０℃时ꎬ应在 １ｍｉｎ 内充足气ꎻ环境温度为 － １８℃时ꎬ应在 ３ｍｉｎ 内完全充足气ꎬ充气后ꎬ救
生筏在载满全部乘员和属具的情况下ꎬ应保持其形状不变ꎮ

２. ８　 每个充气隔舱应能经受至少等于 ３ 倍工作压力的超压ꎬ并应不论使用安全阀或限制供气方法ꎬ
均能防止其压力超过 ２ 倍工作压力ꎮ 并应提供用来安装充气泵或皮老虎的设施ꎮ

２. ９　 浮胎的表面应为防滑材料ꎬ至少有 ２５％的浮胎应是很容易识别的颜色ꎮ
２. １０　 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的乘员定额ꎬ应等于下列较小者:
　 . １　 充气后其主浮胎的容量(就此而言ꎬ不包括横座板ꎬ如设有)以 ｍ３ 计时ꎬ除以 ０. ０９６ 后所得的

最大整数ꎻ或
　 . ２　 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测量浮胎的最内边的内水平横剖面面积(可包括一个或多个横座板在

内ꎬ如设有)以 ｍ３计时ꎬ除 ０. ３７２ 所得的最大整数ꎻ或
　 . ３　 可坐在浮胎内ꎬ全部穿着救生衣且不妨碍任何救生筏属具操作人员ꎬ每人的平均质量为 ７５ｋｇꎮ

３. 　 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属具

３. １　 救生绳应系固在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的内外四周ꎮ

７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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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应配备有适合于在水面上自动充气的、足够长度的有效艏缆ꎮ 对容纳

超过 ３０ 名乘员的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ꎬ应配附加的拉索ꎮ
３. ３　 艏缆系统ꎬ包括其系连于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上设施的破断负荷ꎬ按 ＳＯＬＡＳ 第Ⅲ/ ３９ 条要求

的薄弱环除外ꎬ应该是:
. １　 对 ８ 名乘员以下的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ꎮ 为 ７. ５ｋＮꎻ
. ２　 对 ９ 至 ３０ 名乘员的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ꎬ为 １０. ０ｋＮꎻ及
. ３　 对超过 ３０ 名乘员的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ꎬ为 １５. ０ｋＮꎮ

３. ４　 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应至少配有下列数量的充气登筏踏板ꎬ以助于不论救生筏充气后哪一

面朝上都能从水中登筏:
. １　 对 ３０ 名乘员以下的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ꎬ一块登筏踏板ꎻ或
. ２　 对超过 ３０ 名乘员的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ꎬ两块登筏踏板ꎮ

３. ５　 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应配备符合下列要求的水袋:
. １　 水袋的横剖面积呈等腰三角形ꎮ 其三角形底边附连于救生筏的下面ꎻ
. ２　 水袋应设计成在布放的 １５ｓ 至 ２５ｓ 内能充到大约 ６０％的容量ꎻ
. ３　 通常对乘员在 １０ 名及 １０ 名以下的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ꎬ其水袋的总容量在 １２５Ｌ 和 １５０Ｌ

之间ꎻ
. ４　 对额定乘员超过 １０ 名的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ꎬ其水袋的总容量应尽可能有 １２Ｎ(Ｌ)ꎬ其中 Ｎ

为筏的乘员数ꎻ
. ５　 每一水袋在浮胎上应这样附连ꎬ即当水袋在布放位置时ꎬ应沿下浮胎最低下部分的上边缘或接

近最低下部分全长分布ꎻ以及

. ６　 水袋应在救生筏的四同对称分布ꎬ且每一水袋之间应有足够间隔ꎬ以能让空气容易泄出ꎮ
３. ６　 在浮胎的上下表面应至少装有一盏符合要求的人工控制灯ꎮ
３. ７　 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筏底的每一面ꎬ应按下列方式设有适当的自动排水装置:
. １　 对容纳 ３０ 名及 ３０ 名以下乘员的救生筏配一个排水装置ꎻ
. ２　 对容纳 ３０ 名以上乘员的救生筏. 配两个排水装置ꎮ

３. ８　 每具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的属具应包括:
. １　 系有不短于 ３０ｍ 长浮索的可浮救生环一个ꎬ浮索的破断负荷至少为 １. ０ｋＮꎻ
. ２　 两把具有浮柄的非折叠型安全刀ꎬ用一根细绳系固在救生筏上ꎬ且应存放在护套内ꎮ 并且不管

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用什么方式充气ꎬ至少能在上浮胎顶部一个适当位置处ꎬ容易得到一把

安全刀ꎬ以便割断艏缆ꎻ
. ３　 一只浮瓢ꎻ
. ４　 两块海绵ꎻ
. ５　 一只海锚ꎬ在救生筏上的固定方式ꎬ应能在救生筏充气时容易布放ꎮ 海锚的位置应在两只浮胎

上明显地加以标志ꎻ
. ６　 两把可浮手划桨ꎻ
. ７　 一套急救药包ꎬ置于使用后可以紧盖的防水箱内ꎻ
. ８　 一只哨笛或等效的音响号具ꎻ
. ９　 两支手持火焰信号ꎻ
. １０　 一支适于摩尔氏通信的防水手电筒ꎬ连同备用电池一副ꎬ备用灯泡一只ꎬ装在同一防水容

器内ꎻ
. １１　 一套修理工具ꎮ 用来修理浮胎内的破裂ꎻ以及

. １２　 一只充气泵或数只皮老虎ꎮ
３. ９　 按 ３. ８ 配备的救生筏属具应以印刷体大写字母标志ꎬ如“ＨＳＣ ＰＡＣＫ”ꎮ
３. １０　 如适合ꎬ属具应存放在容器内ꎬ如容器不是救生筏的整体部分或固定在救生筏上的话ꎬ则容器

８３８



应存放并系固在救生筏内ꎬ并能在水面漂浮至少 ３０ｍｉｎꎬ而不致损坏其内存的属具ꎮ 不论属具容器是救

生筏整体部分ꎬ还是固定在救生筏上ꎬ其属具应在不论救生筏哪一面朝上的情况下ꎬ都能很容易地被接

近ꎮ 系固属具、容器的缆绳的破断负荷应为 ２ｋＮ 或所系固的整套属具质量的 ３ 倍ꎬ取其大者ꎮ

４. 　 开敞式两面可用气胀式救生筏的容器

４. １　 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应装在容器内ꎬ该容器:
. １　 其结构应能承受海上所遇到的各种状况ꎻ
. ２　 具有充裕的自然浮力ꎮ 当其装有的救生筏及属具时ꎬ如高速船沉没后ꎬ应能从内部拉艏缆ꎬ并

拉动充气装置ꎻ以及

. ３　 应尽可能地水密ꎬ但容器底部的泄水孔除外ꎮ
４. ２　 容器上应标明ꎻ
. １　 制造厂名或商标ꎻ
. ２　 出厂编号ꎻ
. ３　 额定乘员数ꎻ
. ４　 非 ＳＯＬＡＳ 两面可用型ꎻ
. ５　 内装应急袋的型号ꎻ
. ６　 最近一次检修日期ꎻ
. ７　 艏缆长度ꎻ
. ８　 水线以上最大许可存放高度(取决于抛落试验高度)}以及

. ９　 降落须知ꎮ

５. 　 开敞式两面可用气胀式救生筏上的标志:
５. １　 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应标明:
. １　 制造厂名或商标ꎻ
. ２　 出厂编号ꎻ
. ３　 制造日期(年月)ꎻ
. ４　 最近一次检修站名称和地点ꎻ以及

. ５　 每一浮胎顶上允许容纳的乘员数ꎬ字高不小于 １００ｍｍꎬ其颜色同浮胎的颜色形成明显的对比ꎮ

６. 　 说明书和资料

所要求的说明书和资料的书写形式应采用适合于包括在高速船上所采用救生设备培训手册和维修

说明书的格式ꎮ 说明书和资料应该用简明扼要的形式书写ꎬ且应包括下列合适的项目:
. １　 开敞式两面可用救生筏及属具的一般说明ꎻ
. ２　 安装布置ꎻ
. ３　 操作须知ꎬ包括有关拯救设备的使用ꎻ以及

. ４　 检修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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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 １２　 动力支承船安全规则

说　 　 明

１　 本附则是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于 １９７７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在第 １０ 届海大会议上以 ＩＭＯ
Ａ. ３７３(１０)决议通过的«动力支撑船安全规则»(简称 ＤＳＣ 规则)ꎬ并要求于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实施ꎮ

２　 本附则已包括以下决议通过的修正案:
序　 　 号 决　 　 议 通 过 日 期 生 效 日 期

１ ＭＳＣ. １８６(７９)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

２ ＭＳＣ. ２２４(８２)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

３ ＭＳＣ. ３６０(９２)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３　 对于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动力支承船ꎬ则应按本法规第 ４ 篇附则 １１ 的规定ꎮ 对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及以后建造的动力支承船ꎬ则应按本法规第 ４ 篇附则 ２ 的规定ꎮ
４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所有船舶应禁止新装含有石棉的材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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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适用于普通船舶的国际公约以及其中的规则ꎬ由于船舶的建造和营运方式日新月异而作了大量修正

和补充ꎮ 一向以来ꎬ船舶均用钢建造并希望在营运方面不受多大限制而通行全世界ꎮ 因此ꎬ从事远程国

际航行之客船只要申请检验并获得客船安全证书ꎬ就可以在世界任何区域航行而不受任何营运限制ꎮ 如

果船舶没有发生事故ꎬ则只要在客船安全证书期满前申请主管机关检验合格ꎬ便能得到重新签证ꎮ
监督客船的传统方法不应看作是保证适当安全的唯一可行方法ꎬ可以采用不同准则来进行监督ꎮ 约

３０ 年来ꎬ曾建造各种新型海船ꎬ其中一些是水陆两用的ꎮ 这些船舶虽然不能完全符合国际公约有关客船

的规定ꎬ但在限定的营运气候条件下ꎬ采取认可的操作管理办法营运于限定航线时ꎬ已证明具有可以在许

可的安全程度内营运的能力ꎮ
本规则的制定是为了促进动力支承船舶的研究和发展ꎬ并使其通用于国际范围内ꎮ 此种船舶可以有

许多式样ꎬ但实质上介于适用现行公约规则的船舶和飞机之间的类型ꎮ 本规则内的基本要点应使此种船

舶的任何新型得到主管机关的考虑ꎮ 应用这些要点应达到许可的安全程度ꎮ
本规则适用于主要在航速高、乘客密集的条件下营运的动力支承船舶ꎬ并对乘客达 ３００ 人、在距避难

处所 １００ｎ ｍｉｌｅ 以内营运的船舶规定最低要求ꎮ 以前制定及审查本规则时ꎬ这个数字是根据当时实际经

验而制订的ꎮ 目前的技术表明ꎬ本规则的规定可适用于最大载客量为 ４５０ 人的船舶而无须附加要求ꎮ 如

果出现载运更多乘客或营运于更远的避难距离的船舶ꎬ主管机关应考虑对规则进行适当补充和修改ꎬ可
能需要更加注意救生设备、撤离路线、消防布置以及无线电通信设备的双套装置ꎮ

本规则的适用范围可扩大到设计原理相似ꎬ但也适于装运货物并有卧铺可乘载乘客的船舶ꎮ 这样就

需要增加仅适用于这类船舶的规则ꎮ
本规则是按照下述原则制订的统一标准的文件ꎮ 这个原则是:如果主管机关对建造、营运、维修及管

理等方面有详细说明ꎬ确定了使用年限ꎬ并且根据通讯设备和可能获得援救的快速程度而限定适航海况ꎬ
不同型号和结构的动力支承船舶能够得到符合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的船舶通常具有的同等安全程度ꎮ

因此ꎬ以下是本规则据以制订的前提:
(１)　 营运距离和允许营运的最恶劣海况将受到限制ꎻ
(２)　 任何时候都能与附近的避难处所保持适当距离ꎻ
(３)　 订有适当通讯规则ꎬ以便船舶发生任何事故时ꎬ基地港都能迅速知道ꎻ
(４)　 配备迅速撤至适当救生艇筏的设施ꎻ
(５)　 整个航程中都能获得迅速援救ꎻ
(６)　 能得到有关区域的可靠天气预报ꎻ
(７)　 配有合格的维修和检验设备以及适当的控制装置ꎻ
(８)　 实行严格的操作管理ꎻ
(９)　 全部乘客都有座位ꎬ但不配备卧铺ꎮ
若上述任一规定不适用ꎬ主管机关应考虑是否可采取另一方式以获得同等的安全性ꎮ
主管机关在考虑适用本规则的动力支承船舶的适用性时ꎬ应采用本规则的所有规定ꎬ这是很重要的ꎮ

因为不符合本规则的任何规定都会顾此失彼ꎬ从而对乘客和船员产生不利影响ꎮ 基于相同理由ꎬ现有船

舶进行可能影响安全的改装时ꎬ应经主管机关批准ꎮ
制定本规则时ꎬ认为必须保证此种船舶不会对现有船舶的使用者ꎬ施加有关环境方面的要求ꎬ或者不

会使现有船舶的使用者ꎬ因缺少适当生活设施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ꎮ 无论有什么样的适应性的要求ꎬ都
不必完全应用在动力支承船舶上ꎬ而主管机关考虑水陆两用艇时ꎬ应适当注意到其水陆两用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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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总　 　 则

１. １　 通则

１. １. １　 本规则对动力支承船舶的设计、建造和应配设备以及其营运和维修的适当条件提出建议性

要求ꎮ 其目的在于:本规则应用于 １. ４. １ 条款所定义的船舶时ꎬ应使船舶及其所载人员具有一定安全标

准ꎬ即应与国际安全公约和载重线公约对常规排水量船所要求者相当ꎮ
１. １. ２　 应用本规则的规定时ꎬ应考虑到本规则所提的一般条件的依据是:
　 (１)　 航行距离及允许营运的最坏环境条件应予以限制的ꎻ
　 (２)　 船舶在任何时候都将适当地接近避难处所ꎻ
　 (３)　 船舶启航的基地港具有 １. ４. １１ 条款所规定的设施ꎻ
　 (４)　 主管机关对船舶的营运实行严格监督的能力ꎻ
　 (５)　 营运途中ꎬ各港有提供快速求助的可能性ꎻ
　 (６)　 所有乘客均设有座位ꎬ但不设卧铺ꎻ
　 (７)　 配备迅速将人员撤至适当救生艇筏内的设施ꎮ
１. １. ３　 动力支承船舶对乘客和全体船员的安全ꎬ依靠具备下列条件来保证:
　 (１)　 应有设计和建造的适当标准ꎻ
　 (２)　 应有符合本规则第 １ 章至第 １６ 章各项要求的文件ꎻ
　 (３)　 执行第 １７ 章和第 １８ 章关于营运、维修和配备合格人员的规定ꎻ
　 (４)　 遵守本章规定的检验程序ꎮ
本规则应作为整体文件来应用ꎬ因为违反本规则的任何一项规定ꎬ都可能危害乘客和船员的安全ꎮ
１. １. ４　 动力支承船舶由于新颖及数量少ꎬ有其特殊的问题ꎮ 因而设计者和经营者应有最大灵活性

以适当方式来达到许可的安全标准ꎮ
１. １. ５　 在本规则适用的船上新安装的结构、机械、电气装置和设备的材料中禁止使用石棉材料ꎬ但

下列除外:
　 . １　 旋转叶片压缩机和旋转叶片真空泵内使用的叶片ꎻ
　 . ２　 液体循环用水密接头和内衬ꎬ在高温(超过 ３５０℃)或高压(超过 ７ × １０６Ｐａ)下有失火、腐蚀或

产生毒性风险ꎻ和
　 . ３　 在超过 １０００℃温度下使用的柔软和可伸缩绝热装置ꎮ

１. ２　 适用性

１. ２. １　 本规则适用于这样一类动力支承船舶ꎬ它从一国的某地至另一国某地之间航行ꎬ航程的一部

分或全部是安全公约所述的国际航行船舶要经过的水域(但不一定航行在适合船舶通行的航线上)ꎮ
１. ２. ２　 应用本规则时ꎬ主管机关应确定该艘船舶是否 １. ４. １ 条款所定义的动力支承船舶ꎬ或者它的

特性是否可适用安全公约和载重线公约及其有关附加要求ꎮ 对于不是 １. ４. ２ 条款和 １. ４. ３ 条款规定的

新型动力支承船舶ꎬ主管机关应确定本规则各项规定对那些新型船舶的适用程度并将此情况通知海协

组织ꎮ
１. ２. ３　 主管机关应根据本规则制定各自国家的细则加以实施ꎮ

１. ３　 适用范围

１. ３. １　 本规则适用于下列船舶:
　 (１)　 载客超过 １２ 人ꎬ但不超过有座位的 ４５０ 人ꎻ
　 (２)　 行驶航线至避难处所不超过 １００ｎ ｍｉｌｅ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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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符合本条款第(１)和(２)款规定并设有特种处所ꎬ以装载自备燃油的机动车辆ꎮ
１. ３. ２　 本规则的适用范围可扩大至 １. ４. １ 条款限定的用于装载乘客和货物或仅用于载货的船舶ꎬ

或扩大至超过 １. ３. １ 条款规定的船舶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主管机关应确定本规则对这些船舶的适用范围ꎮ
必要时ꎬ应制定附加要求ꎬ以保证这些船舶有适当的安全程度ꎮ

１. ４　 定义

为了适合本规则的目的ꎬ本规则使用的术语ꎬ除另有特殊解释外ꎬ定义如下ꎮ 附加定义补充在各章的

通则中ꎮ
１. ４. １　 “动力支承船舶”系指能够在水面或超出水面航行的船舶ꎮ 它的特性与适用现行国际公约ꎬ

特别是安全公约和载重线公约的普通排水量船舶大小相同ꎬ以致要采取其他措施来获得同等安全程度ꎮ
凡是具有上述特性ꎬ并且符合以下任一特性的船舶ꎬ将被认为是动力支承船舶:

　 (１)　 船舶重量或重量的绝大部分不是由水的浮力ꎬ而是由一种运行方式来支承ꎻ

　 (２)　 船舶相对速率 Ｖ / ｇＬ等于或大于 ０. ９ꎮ 式中ꎬ“Ｖ ”系最大速度ꎬ“Ｌ”系指水线长度ꎬ“ｇ”系指

重力加速度ꎬ均采用一致的单位ꎮ
１. ４. ２　 “气垫船”系指无论处于静止状态或运动状态ꎬ其重量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能够被不断产生的

气垫所支承的船舶ꎮ 气垫的有效程度取决于气垫船运行时接近其下表面的程度而定ꎮ
１. ４. ３　 “水翼船”系指在正常运行状态下靠水翼产生的水动力支承在水面以上的船舶ꎮ
１. ４. ４　 “侧壁气垫船”系指这样一种气垫船ꎬ沿其两侧伸展的壁为永久浸没的坚硬结构ꎮ
１. ４. ５　 “主管机关”系指船舶所悬挂国旗的国家政府ꎮ
１. ４. ６　 “组织”系指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ꎮ
１. ４. ７　 “安全公约”系指现行的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ꎮ
１. ４. ８　 “载重线公约”系指现行的国际载重线公约ꎮ
１. ４. ９　 “乘客”系指除下列之外的人员:
　 (１)　 船长和船员ꎬ或在船上以任何职位从事或参加该船业务的其他人员ꎻ
　 (２)　 一周岁以下的儿童ꎮ
１. ４. １０　 “避难处所”系指船舶遇到危及安全情况时ꎬ可得到保护的任何天然或人造遮蔽区域ꎮ 避

难处所应具有适当的通讯和交通设备ꎮ
１. ４. １１　 “基地港”系指设有下述设备和通道的港口:
　 (１)　 需要时能随时与在港或在海上的船舶进行连续的无线电通信的设备ꎻ
　 (２)　 当需要向船舶进行甚高频(ＶＨＦ)联系时:

(ⅰ)　 能与在港口附近的船舶随时取得 ＶＨＦ 无线电通信联系的设备ꎻ和
(ⅱ)　 通向这样一种设备的通道:即当船舶在第(１)款规定的 ＶＨＦ 设备可及范围以外运行

时ꎬ该设备能随时与船舶进行无线电通信ꎻ
　 (３)　 能获取相应地区的可靠天气预报ꎬ并及时发送到所有营运中船舶的设备ꎻ
　 (４)　 通向营救及救生设备存放处所的通道ꎻ和
　 (５)　 通向有适当设备的船舶维修服务站的通道ꎮ
１. ４. １２　 “最坏的设想情况”系指船舶证书中规定可供船舶营运的环境条件ꎮ 这些情况应包括许多

参数ꎬ诸如最大风力、可能的浪高(包括浪的长度和方向的不利结合)、最低气温、能见度、可安全航行的

最小水深ꎬ以及主管机关在考虑管辖区域中的船舶类型时所需要的其他参数ꎮ
１. ４. １３　 “临界设计情况”系指为设计目的而选择的特定条件ꎬ该情况应比“最坏的设想情况”更恶

劣ꎬ所增加的恶劣程度须经主管机关认可ꎮ
１. ４. １４　 “空船重量”系指船舶在没有装载货物、燃料、润滑油、压载水、淡水、锅炉给水、生活给养、

乘客和船员及其自带物品时的排水量ꎮ
１. ４. １５　 “最大营运重量”系指主管机关允许按预定方式营运时达到的最大重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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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５　 检验与认可

１. ５. １　 每艘船舶应遵循下列规定的程序申请检验:
　 (１)　 首次颁发第 １. ６ 条要求的证书之前的初次检验ꎮ

检验内容包括:
　 　 　 (ⅰ)　 对所提有关载重、环境、速度及操纵性的设想和限制进行鉴定ꎻ

(ⅱ)　 对分别从计算、试验、试航中所取得证明设计安全的数据进行鉴定ꎻ
(ⅲ)　 检查提供给船舶的各种说明书是否齐全ꎻ和
(ⅳ)　 对本规则规定的船舶结构、设备、属具、装置和材料进行全面检验ꎻ检验中应查明船

舶结构、设备、属具、装置和材料完全符合本规则的相应规定ꎬ并且还应进行必要的

试验和试航加以证实ꎮ
　 (２)　 按主管机关规定的间隔进行定期检验ꎬ间隔时间不应超过 １ 年ꎬ以便主管机关查明船舶结

构、设备、属具、装置和材料是否适合该船舶的预定用途ꎮ 主管机关应接受延期检验不超过 ３０ 天ꎮ
　 (３)　 按主管机关规定的间隔时间进行中间检验ꎮ 检验中应查明第 １. ８ 条要求的技术手册中列举

的维修说明和操作说明是否得到履行ꎮ
１. ５. ２　 未经主管机关批准ꎬ不得进行任何更改工程ꎻ如果这种工程可能影响结构完整性、改变系统

的效用ꎬ或改变检验所涉及的装置或材料ꎮ 但为了换新、修护的目的可直接拆装这些设备和属具ꎮ
１. ５. ３　 为实施本规则的各项规定而对船舶的检验ꎬ应由主管机关为此目的而正式授权的合格人员

来进行ꎮ
１. ５. ４　 船舶所有人或负责船舶营运和维修的单位ꎬ应由主管机关根据文件所提供的资料和通过对

船舶的直接检验ꎬ查明上述所有人或单位的资格ꎬ符合第 １７ 章和第 １８ 章各项要求时给予审定或认可ꎮ
１. ５. ５　 必要时ꎬ主管机关可重新考虑上述认可ꎮ 但若认可条件得不到遵守ꎬ则无论如何应撤销该

认可ꎮ

１. ６　 证书

１. ６. １　 船舶持有下列有效证书方可营运:
　 (１)　 根据第 １. ５. １(１)条进行检验后颁发的动力支承船舶构造和设备证书ꎻ
　 (２)　 主管机关确信本规则所有其他要求得到满足时颁发的动力支承船舶适航证书ꎮ
上述证书应由主管机关或主管机关正式授权的任何个人或单位签发ꎮ 在所有情况下ꎬ主管机关对证

书负有完全责任ꎮ
１. ６. ２　 在符合签证要求的前提下ꎬ上述两种证书有效期不超过 １ 年ꎮ 若符合第 １. ６. １ 条所规定的

条件ꎬ证书有效期可延长ꎬ但不超过 １ 年ꎮ
１. ６. ３　 动力支承船舶构造和设备证书ꎬ应以发证国的一种或几种官方语言书写ꎮ 若所用语言既非

英文亦非法文ꎬ则证书内应附有英文或法文的译文ꎮ
１. ６. ４　 动力支承船舶构造和设备证书至少应包括附件Ⅰ证书样本列举的资料ꎮ
１. ６. ５　 动力支承船舶适航证书至少应包括下列资料:
　 (１)　 负责经营该船舶的所有人(或单位)ꎻ
　 (２)　 该船舶的识别符号ꎻ
　 (３)　 规定任何船舶若无动力支承船舶构造和设备的有效证书ꎬ不得持此适航证营运的声明ꎻ
　 (４)　 营运区域ꎻ
　 (５)　 相应的动力支承船舶构造和设备证书中没有指定的任何营运条件和限制ꎻ
　 (６)　 关于有效性的声明ꎮ

１. ７　 等效与免除

１. ７. １　 当本规则要求船舶应装设或配备一种专门装置、材料、设备、器具ꎬ和其类型ꎬ或要求应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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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特殊措施时ꎬ主管机关可准许该船舶装设或配备任何其他装置、材料、设备、器具ꎬ和其类型ꎬ或采取

任何其他措施ꎻ但须通过试验或其他方法证明这些代替的装置、材料、设备、器具ꎬ和其类型ꎬ或其他措施ꎬ
至少与本规则所要求者具有同等效能ꎮ

１. ７. ２　 当特殊类型的船舶不能满足本规则的某一要求时ꎬ主管机关可代以另一种要求ꎬ只要能达到

同等安全程度就行ꎮ 准许作此替换的主管机关应把代替的细节和理由通知海协组织ꎮ 海协组织应将此

通知发至各成员国政府ꎬ以供参考ꎮ
１. ７. ３　 如果实施本规则的某项规定会严重妨碍开展这种从事国际航行船舶的研究时ꎬ在能达到同

等安全程度的情况下ꎬ主管机关可免除此项规定ꎮ 然而ꎬ所有这种船舶应符合该主管机关认为适于其预

定用途ꎬ并能保证该船舶的全面安全ꎬ同时又为该船舶所要驶往的国家的政府能接受的各项安全要求ꎮ
允许任何此种免除的主管机关ꎬ应将此次免除的细节和理由通知海协组织ꎬ海协组织应将此通知发至各

缔约国政府ꎬ以供参考ꎮ
１. ７. ４　 主管机关可允许没有载运乘客或货物的船舶ꎬ在未持有动力支承船舶适航证书的情况下通

过营运区域ꎬ但该船舶须符合主管机关在考虑了设计参数之后认为适合其将从事的航行的安全要求ꎮ

１. ８　 应备资料

１. ８. １　 主管机关应保证船舶备有以技术手册形式提供的足够资料和指南ꎬ以使船舶能进行安全营

运和维修ꎮ 技术手册应包括营运手册、养护手册和维修计划表ꎮ 应对此种资料作必要的修改ꎬ使其切合

最新情况ꎮ
１. ８. ２　 营运手册至少应包括下列资料:
　 (１)　 最坏的设想条件ꎻ
　 (２)　 容许的装载条件ꎬ包括最大载量、重心位置和配载情况ꎻ
　 (３)　 达到第(２)款要求的装载程序ꎻ
　 (４)　 为满足第 ２ 章的要求而制订的对船员在紧急情况下将有实际用途的细节ꎻ
　 (５)　 检查浮力舱完整性的程序ꎻ
　 (６)　 预防失火措施和防火、探火、灭火或控制火灾等设备的操作方法ꎻ
　 (７)　 乘客撤离程序和救生设备的使用方法ꎻ
　 (８)　 有关船舶营运的任何限制ꎻ
　 (９)　 根据第 １６ 章确定的关于船舶操纵的资料ꎻ和
　 (１０)　 若须要拖带时的最大许可拖曳速度和拖曳重量ꎮ
１. ８. ３　 操作手册应清楚地区别下列情况:
　 (１)　 手册中提出建议ꎮ 船长若要使船舶操作达到预定安全程度ꎬ就需要适当考虑这一建议ꎮ

但ꎬ不按此建议去做ꎬ不会因此使该船舶的动力支承船舶构造和设备证书失效ꎻ和
　 (２)　 手册订有限制条件ꎬ船长需要遵守ꎮ 若不遵守此条件ꎬ则该船舶的动力支承船舶构造和设

备证书会失效ꎮ

１. ９　 本规则的修订

１. ９. １　 本规则将由海协在一定时间ꎬ最好不超过 ２ 年ꎬ重新审查ꎮ 根据设计和技术的新发展ꎬ考虑

对原有规定进行修订ꎮ
１. ９. ２　 当某一主管机关认为某项设计和技术的新发展可以接受ꎬ该主管机关可将该发展的详情提

交海协ꎬ以便在定期修订时考虑将其编入本规则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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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浮力、稳性与分舱

２. １　 通则

２. １. １　 动力支承船舶应具备:
　 (１)　 在非排水状态下和过渡状态期间运行时ꎬ足以保证安全的稳性和稳定系统ꎻ
　 (２)　 在完好状态和破损状态下以排水方式运行时ꎬ足以保证安全的浮力和稳性ꎮ
２. １. ２　 计算稳性时应考虑到结冰的影响ꎬ附录Ⅰ举例说明选择结冰允许量的实际经验ꎬ供主管机关

作指南ꎮ
２. １. ３　 除另有明文规定者外ꎬ下列定义适用于本章和其他各章:
　 (１)　 “船长(Ｌ)”系指排水状态下在设计水线上量得的硬质船壳的长度ꎮ
　 (２)　 “船宽(Ｂ)”系指排水状态下在设计水线上量得的硬质船壳最宽部分的宽度ꎮ
　 (３)　 “设计水线”系指船舶在平稳时的满载水线ꎮ
　 (４)　 “风雨密”系指在任何风浪情况甚至达到所谓“临界设计情况”下都不会有水渗入船内ꎮ
　 (５)　 “围裙”系指用于贮存或划分气垫的向下延伸的柔性结构ꎮ
　 (６)　 “全浸式水翼”系指在翼航状态下无升举分力不划破水面的水翼ꎮ

２. ２　 完整浮力

２. ２. １　 船舶浮在海水中时ꎬ应具有不少于 １００％ 最大营运重量的设计浮力储备ꎮ 主管机关可要求

更大的浮力储备ꎬ以使船舶得以任何想要的状态运行ꎮ 只有具备以下条件的舱室才能包括在浮力储备的

计算中:
　 (１)　 水密的ꎻ
　 (２)　 主管机关认为其构件尺寸和布置足以保持其水密完整性的ꎻ
　 (３)　 位于基准面以下的ꎮ 该基准面可以是水密甲板或纵向和横向为水密的等效建筑ꎬ并且乘客

在紧急情况下至少可以从该建筑的部分区域离船ꎮ
２. ２. ２　 (１)　 应配备用于检查浮力舱的水密完整性的设备ꎮ 所采用的检查程序及检查次数应使主

管机关满意ꎮ
　 (２)　 若海水进入第 ２. ２. １(３)条所定义的基准面以上的建筑会明显影响船舶的稳性和浮力ꎬ则该

建筑应具有足够的强度来保持风雨密完整性ꎬ或应设有足够的排水系统ꎮ 可以同时采用这两种措施以使

主管机关满意ꎮ 该建筑内所有开口的关闭装置应能保持船舶的风雨密完整性ꎮ

２. ３　 完整稳性

２. ３. １　 船舶在排水状态下的稳性应该是ꎬ在静水中各种允许装载情况下ꎬ而且可能无法控制乘客移

动时ꎬ船舶的横倾角不会超过 ８°ꎮ 应计算临界设计情况的动稳性ꎮ
２. ３. ２　 附录Ⅱ概述了割划式水翼船和全浸式水翼船的稳性验算方法ꎬ供主管机关参考ꎮ

２. ４　 破损后的浮力及稳性

２. ４. １　 在发生第 ２. ４. ４ 条和第 ２. ４. ５ 条假设的任何破损后ꎬ船舶在静水中应有足够的浮力和正的

稳性高度ꎬ以确保排水状态下能同时达到下列要求:
　 (１)　 破舱水线在可能进水的任何开口下缘以下至少 ７６ｍｍꎻ
　 (２)　 在各种允许装载情况下和在应变中可能无法控制乘客移动时ꎬ船舶的横倾角不超过 ８°ꎮ 当

在具备下列条件时ꎬ主管机关可允许破损时的横倾角达到 １６°ꎬ但应迅速减小至 １２°ꎮ
　 　 　 (ⅰ)　 设有适当的扶手和可靠的防滑甲板面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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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横倾角无法限制到 ８°ꎮ
特殊情况下主管机关可允许破损后有更大的横倾角ꎬ但应迅速减少到 １２°ꎬ并要

符合本条第(２)款(ⅰ)项和(ⅱ)项的规定ꎻ
　 (３)　 乘客舱室或逃生路线浸水时不会严重阻碍乘客的疏散ꎻ
　 (４)　 主管机关应确信破损后有足够的剩余稳性ꎮ
２. ４. ２　 主管机关应查明在发生第 ２. ４. ４ 条和第 ２. ４. ５ 条假设的任何破损后ꎬ当采取了一切合理可

行的措施时ꎬ确保船舶在最坏设想情况下有足够的浮力和正的稳性高度以保持漂浮状态至少 ３０ｍｉｎꎬ或
演习撤离时间的三倍加 ７ｍｉｎꎬ并且确保在排水状态下能同时具体具备下列条件:

　 (１)　 乘客舱室或逃生路线浸水时不会严重阻碍乘客的撤离ꎻ
　 (２)　 重要的应急设备、应急无线电设备、电源和需要用于组织撤离工作的有线广播系统ꎬ能够让

人接近加以使用ꎮ
２. ４. ３　 损坏程度小于第 ２. ４. ４ 条和第 ２. ４. ５ 条假设的程度ꎬ但会导致更严重情况的任何破损也应

予以研究ꎮ 破损处的形状应假定为平行六面体ꎮ
２. ４. ４　 船体两侧破损的尺度假设如下:
　 (１)　 破损长度应为 ０. １Ｌ 或 ３ｍ ＋０. ０３Ｌꎬ或 １１ｍꎬ取其最小值ꎮ
　 (２)　 穿入船体的深度应为:０. ２Ｂ 或 ５ｍꎬ取其较小值ꎮ

可是若船舶设有气胀式围裙或无浮力舷侧结构ꎬ则穿透深度至少应为主浮力船体或舱结构宽度的

０. １２倍ꎮ
　 (３)　 破损高度应为船舶总深度ꎮ
２. ４. ５　 船底破损的尺度假设如下:
　 (１)　 船首尾方向的破损长度应为:

０. １Ｌ 或 ３ｍ ＋０. ０３Ｌꎬ或 １１ｍꎬ取其最小值ꎮ
　 (２)　 破损宽度应为:

０. ２Ｂ 或 ５ｍꎬ取其较小值ꎮ 但是对于双体船或气垫船ꎬ如果横接两个船体或侧壁的驾驶甲板

在船未破损的排水状态中浸于水面下ꎬ则仅须假设破损到此甲板底部为止ꎮ 在此情况下ꎬ
破损宽度不必大于两个船体或侧壁的间距ꎮ

　 (３)　 穿入船内的深度应为:
０. ０２Ｂ 或 ０. ５ｍꎬ取其较小值ꎮ

２. ５　 船舶在非排水状态下的稳性

２. ５. １　 主管机关应查明船在允许的运行界限内以非排水状态或过渡状态运行时ꎬ因受干扰而引起

横摇、纵摇、起伏或同时发生这些现象之后能恢复到原来的姿态ꎮ
２. ５. ２　 每艘船舶在非排水状态下的横稳性和纵稳性应在投入营运前通过试验来确定并记录在案ꎮ
２. ５. ３　 若船舶设有穿出水面的结构或附属装置ꎬ应采取预防措施以避免在与浸没水中或漂浮水面

的物体碰撞后出现危险姿态(或倾侧)及丧失稳性ꎮ
２. ５. ４　 主管机关应查明ꎬ出现所允许的损坏或故障时ꎬ所配置的用于维持非排水状态下运行的结构

和构件能提供足够的剩余稳性ꎬ使船舶能继续安全运行至能安全安置乘客的地方(但操纵时应小心)ꎮ
２. ５. ５　 在设计中当把定期利用气垫变形作为控制船的一种辅助手段ꎬ或把定期利用气垫向大气排

气以操纵船舶时ꎬ应确定对垫升稳定性的影响ꎬ并应制订利用船的速度或姿态的限度ꎮ

２. ６　 乘客载荷

当执行本章而需要考虑乘客重量的影响时ꎬ主管机关应以附录Ⅱ中的建议为指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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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结　 　 构

３. １　 本章涉及形成船舶总纵强度和主要局部强度的船体和上层建筑ꎬ也涉及与船体和上层建筑有

直接关系的其他重要结构ꎬ如水翼和围裙ꎮ
３. ２　 用于构造船体、上层建筑以及第 ３. １ 条所提及的其他结构的材料ꎬ应能适用于船舶的预定用

途ꎬ并应适当考虑第 ７. ２. １ 条的要求ꎮ
３. ３　 结构应能经受在一切运行情况下作用在船上的静力和动力ꎬ不会因此引起不许可的变形和漏

水ꎬ或妨碍船的安全运行ꎮ
３. ４　 周期性载荷ꎬ包括由于船上可能发生的振动而产生的周期性载荷:
　 (１)　 在船的预计使用年限或主管机关同意的使用年限内不应损害结构的完整性ꎻ
　 (２)　 不应妨碍机器和设备的正常运行ꎻ
　 (３)　 不应影响船员工作ꎮ
３. ５　 主管机关应查明设计条件、设计载荷和所用安全系数的选择与证书注明的运行条件相符ꎮ
３. ６　 主管机关认为有必要时ꎬ应要求进行重载试验以确定受力情况ꎬ并应注意试验结果表明的受力

假设或结构计算不足之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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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章　 舱室布置与脱险措施

４. １　 乘客舱室和船员舱室

４. １. １　 乘客舱室和船员舱室应设计和布置得当以使居住者免受不利环境的影响ꎬ并在正常和紧急

情况下减少乘客受伤的危险ꎮ
４. １. ２　 (１)　 乘客可以进入的处所ꎬ不应设置控制开关、电气装置、高温部件和管道、旋转机械或其

他可能对乘客引起伤害的设备ꎬ除非这些设备适当遮蔽、隔离或以其他方式防护ꎮ
　 (２)　 乘客舱室不应装设操纵装置ꎬ除非对这些操纵装置加以保护并且设置妥当ꎬ以使船员在正

常和紧急情况下操作时不会受到乘客的妨碍ꎮ
　 (３)　 应采取充分措施以通知乘客就座ꎮ
４. １. ３　 船员居室应经主管机关根据船的营业性质给予审定ꎮ
４. １. ４　 乘客舱室和船员舱室的窗玻璃ꎬ应采用不会破裂成危险碎片的材料制造ꎮ

４. ２　 座位与安全带
４. ２. １　 (１)动力支承船舶的额定乘客应每人有一座位ꎮ 主管机关应规定哪些船员要有座位ꎮ 不应

设置有卧铺的舱室ꎬ除非主管机关全面检查了防火安全措施和撤离程序ꎮ
　 (２)　 座位的形状和设计应能尽量不使乘客受伤ꎬ并在紧急情况下不会把乘客困住ꎮ 座位上不应

有危险的突出物或坚硬的边缘ꎮ
　 (３)　 若设有可调节的、折叠的或旋转的座位ꎬ应配置锁闭装置ꎮ 该装置应设计妥当ꎬ以便在存放

状态或打开状态下释放控制时ꎬ即自动锁闭ꎮ
４. ２. ２　 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座位不应移动和变形ꎮ 但在受力不正常的情况下可能变形ꎮ 在这种情况

下ꎬ应尽量减小就座者或被抛撞到座位上的人员受伤的危险ꎮ
４. ２. ３　 安装座位时应留出通向舱室中任何部位的足够的通道ꎮ 特别是这些座位不应阻碍任何重要

设备或应急设备或必要的脱险工具的取用ꎮ
４. ２. ４　 (１)　 凡是操纵船舶的座位ꎬ应配备安全带ꎬ除非经实验向主管机关证明无此必要ꎮ 主管机

关在注意到其他保护设施和可能要经历的加速度之后ꎬ应考虑为船上的其他人员配备安全带的必要性ꎮ
　 (２)　 安全带在正确地调节好之后ꎬ应能使系带者的头部和躯干在正常及紧急情况下不会碰撞至

潜在的危险物体上ꎮ
　 (３)　 安全带及其附属装置的强度应足以经受由于船的碰撞而可能产生的负荷ꎮ

４. ３　 脱险出口及脱险措施
４. ３. １　 船舶的设计应使所有乘员在白天或夜间所有可能的紧急情况下ꎬ能以最快的速度一次安全

地离船进入救生筏ꎮ 所有紧急情况下使用的出口和救生设备的位置、撤离步骤的可行性以及船员和乘客

的撤离时间ꎬ应进行演习以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４. ３. ２　 居住舱室、撤离路线、出口、救生衣和救生艇、筏贮存处以及登乘站ꎬ应有固定标志并且按第

１２ 章规定加以照明ꎮ
４. ３. ３　 (１)　 每个围蔽舱室至少应设 ２ 个出口ꎬ并尽可能设在舱室的相对两端ꎻ其中一个出口可作

为应急之用ꎮ 常用的出口应能安全易达ꎬ应开向正常登乘船或离船地点的合适通道ꎬ并且无论如何应符

合应急出口的要求ꎮ
　 (２)　 常用出口的门ꎬ应能易于从船内外及在白昼和黑暗中开关ꎻ开关装置应明显易见ꎬ操作便捷

并具有足够强度ꎮ
　 (３)　 常用出口的关闭、插销和上锁布置ꎬ应能使有关船员在出口的门处于关闭和安全状态时直

接看见或通过指示器迅速识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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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４　 (１)　 船舶应设有足够的应急出口ꎬ这些出口适合于在船舶碰撞操作或失火这样的紧急情

况下ꎬ使身穿认可型救生衣的人员迅速无阻地离船ꎮ
　 (２)　 为确保乘客迅速撤离ꎬ有时很可能需要船员协助ꎬ因此ꎬ在应急出口处附近应有船员活动的余地ꎮ
　 (３)　 应急出口门ꎬ即使有人群挤靠其上ꎬ也应能从两边开启ꎮ 出口的结构稍有变形时ꎬ不应轧住

而不能开启ꎮ
　 (４)　 从船内通至应急出口的踏脚板、梯子等应为刚性结构并永久地固定在位置上ꎮ 但如果在紧

急情况下ꎬ它们可以立即使用(轧住的危险性很少)ꎬ或可以折叠起来ꎮ 当人员通过应急出口需要扶持

时ꎬ应设置永久把手ꎮ 这些把手应适用于船横倾和纵摇的情况ꎮ
　 (５)　 所有应急出口的开启装置ꎬ应明显易见、能迅速操作ꎬ并具有足够的强度ꎮ 船在营运时ꎬ出

口门应能方便地处于敞开的位置ꎬ不应挂钩或插销ꎮ
　 (６)　 所有应急出口及其开启装置ꎬ应有明显的标志以指引乘客ꎮ 还应设置适当标志以指引船外

救助人员ꎮ
４. ３. ５　 (１)　 通常至少应有 ２ 条畅通无阻的撤离路线ꎬ供每个人员使用ꎮ 撤离路线应布置恰当ꎬ以

便万一出现损坏或紧急情况时有足够的撤离设备可供使用ꎮ 撤离路线应有足够的照明ꎮ
　 (２)　 组成撤离路线的通道、门框、楼梯的尺寸ꎬ应能使身穿符合第 ８. ３. １ 条要求的救生衣的人员

易于通过ꎮ 撤离路线内不应有任何可能伤害人身、钩住衣服或损坏救生衣的突出部分ꎮ
　 (３)　 应设有足够的指示标志ꎬ以引导乘客通向应急出口ꎮ
４. ３. ６　 船上应设登乘站ꎬ并有适当装备ꎬ以便乘客离船进入救生设备ꎮ

４. ４　 撤离时间
４. ４. １　 撤离程序连同拟采取的撤离布置ꎬ应于船的设计初期提交主管机关审查ꎮ
４. ４. ２　 若主管机关认为有必要ꎬ可以在设计阶段查明计算的弃船所需时间ꎬ以确保有适当的符合第

７. ２. ５ 条要求的防火结构ꎮ
　 (１)　 若无更可靠数据ꎬ则计算的弃船所需时间应包括救生筏下水、充气及系在船旁准备登筏所

需的时间ꎬ加上救生筏载满定员(以每人需要 ５ｓ 计算)所需的时间ꎻ或者ꎬ计算的弃船所需时间应为救生

筏载满定员(以每人需要 １０ｓ 计算)所需的时间ꎬ取其较大值ꎮ
　 (２)　 若由于结构原因ꎬ或者没有足够船员同时准备每只救生筏ꎬ则计算的弃船所需时间应取那

些不是同时准备的救生筏所需时间的总和ꎮ
　 (３)　 若采用同时准备救生筏的方法ꎬ主管机关应确保每个登乘站至少有一名船员在场组织乘客

进入救生筏ꎮ 除船长以外ꎬ报务员也不应看作是在登乘站组织乘客登乘的船员ꎮ 在所有情况下ꎬ主管机

关应确保符合第 ４. ３ 条关于脱险路线的要求ꎮ
４. ４. ３　 主管机关应要求进行现场演习ꎬ以判明在合理的有代表性的情况下可以布置救生筏ꎬ且动力

支承船舶的乘员撤离进救生筏所需时间与易失火区的设计控火时间适当相应ꎮ 撤离所需时间ꎬ应通过撤

离试验来证明ꎮ 该试验应由全体船员和乘客参加ꎬ或者在每一出口由设计规定数量的若干人员进行一系

列的局部撤离ꎬ密切注意人群移动或恐慌问题ꎮ
４. ４. ４　 证书所根据的任何步骤ꎬ应列入技术说明书内ꎮ

４. ５　 行李舱、储藏室及货舱
４. ５. １　 适当考虑到装有物品的舱室和可能产生的加速度ꎬ应采取措施防止行李舱、储藏室和货舱内

物品的位移ꎮ 若不能定位装载ꎬ则应有适当装置以控制行李、备品和货物的移动ꎮ
４. ５. ２　 控制装置、电气设备、高温部件、管路或其他设备ꎬ若其损坏或失效可能会影响船舶的安全运

行ꎬ则不应设置在行李舱、储藏室和货舱内ꎬ除非这些设备得到适当保护而不会由于装卸货或舱内货物的

移动而被损坏或被随意乱动ꎮ
４. ５. ３　 若有必要ꎬ上述舱室内应有耐久的标志以标明装载限度ꎮ
４. ５. ４　 考虑到船舶的用途ꎬ行李舱、货舱以及特种舱的外部开口应适当关闭并水密ꎮ

８５８



第 ５ 章　 方向控制系统

５. １　 通则

５. １. １　 船应配备具有足够强度和适当结构的方向控制装置ꎬ以使船首向和航向在各种航速及规定

的各种装载情况下ꎬ能有效控制而不产生不适当的作用力ꎮ
５. １. ２　 可以借助以下装置来控制方向:空气舵或水舵、水翼、襟翼、变螺距推进器或喷射器、偏航控

制孔或横推器、差动推进器、船的可变几何形状或其垫升系统构件ꎬ或者可以联合使用这些装置ꎮ
５. １. ３　 就本章而言ꎬ方向控制系统包括任何操舵装置、任何机械联动装置、所有动力或人力装置、控

制和调节系统ꎮ
５. １. ４　 应注意方向控制系统和稳定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可能性ꎮ 若发生这种相互作用或装设有双

重用途的元件ꎬ应按适用范围满足第 １５ 章和第 １６ 章的要求ꎮ
５. １. ５　 除另有明文规定ꎬ以下定义适用于本章和其他各章:
　 (１)　 “水翼”系指船舶在航行时产生升力的翼型板ꎮ
　 (２)　 “襟翼”系指水翼随边的元件ꎬ用以控制升力ꎮ
　 (３)　 “横推力孔”系指气垫供气管道或围裙系统内ꎬ各自分立的可控孔ꎬ能产生喷射反力以辅助

控制气垫船ꎮ

５. ２　 可靠性

５. ２. １　 船在正常运行时ꎬ除了搁浅、碰撞或失火之类紧急情况以外ꎬ方向控制系统完全失灵的可能

性应极小ꎮ①

５. ２. ２　 在设计中ꎬ采用有动力元件的动力驱动装置或驱动系统作为正常方向控制时ꎬ应备有驱动该

装置的辅助设备ꎬ除非有另外一种系统ꎮ
５. ２. ３　 驱动该装置的辅助设备ꎬ以可由人力驱动ꎬ但要由主管机关根据船的尺寸、设计和任何速度

限制或其他必要的参数加以考虑ꎬ认为这样的人力设备是合适可行者ꎮ
５. ２. ４　 就实用而言ꎬ方向控制系统应制造合适ꎬ以使一个传动装置或一个系统内出现的个别故障不

会使另一任何装置或系统不能工作ꎮ
主管机关可允许有短暂的时间使出了故障的动力驱动装置或方向控制装置断路ꎬ只要船的设计使主

管机关认为这种延时不会危及船舶ꎮ
５. ２. ５　 断电后恢复供电时ꎬ方向控制系统的动力驱动装置应能立即自动运转ꎬ并正确地反应ꎮ
５. ２. ６　 利用船舶的可变几何形状或船舶的垫升系统、元件的方向控制系统ꎬ应尽可能建造得使传动

装置或传动系统的任何故障都不危及船舶ꎮ

５. ３　 效用试验

５. ３. １　 必要时ꎬ通过效用试验ꎬ主管机关应适当地规定任何方向控制装置的安全使用限度ꎮ 这种

效用试验应使主管机关确信ꎬ所装设和限制的所有系统在船的所有规定情况下的许可速度范围内都

有效ꎮ
５. ３. ２　 主管机关应通过效用试验确定任一操舵装置在完全偏转不能控制时ꎬ对船舶安全运行的不

利影响ꎮ 并且应规定船舶在运行中的任何必要的限制ꎬ以确保该系统内的备件或防护装置有等效的安

全性ꎮ

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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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４　 操纵位置

５. ４. １　 通常应在船舶的操纵位置操纵所有的方向控制系统ꎮ
５. ４. ２　 如果在其他位置也可操纵方向控制系统ꎬ则应在该操纵点和船舶的操纵位置之间配置双向

通信系统ꎮ
５. ４. ３　 如果可行ꎬ应在操纵点设置适当的指示器ꎬ以便船舶的操纵人员检验方向控制装置对指令的

反应是否正确ꎬ如可行ꎬ也要指示任何异常反应或故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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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章　 锚泊、拖曳及系泊

６. １　 锚

考虑到船舶的预定用途及其在紧急情况下的操纵能力ꎬ船舶应配备使主管机关满意的合格锚具ꎮ

６. ２　 拖曳

６. ２. １　 船舶应能够被拖曳ꎬ并且应配备适当的装置以便在最坏的预计情况下能被安全拖曳ꎮ
６. ２. ２　 主管机关应规定最大的拖曳速度ꎮ
６. ２. ３　 拖曳装置和所有吊环的螺栓、导缆孔和系缆桩的制造及安装在船体上的方式ꎬ应使其在损坏

时不会损坏船的水密完整性ꎮ

６. ３　 系泊

应在需要的位置备配适当的导缆孔、系缆桩和系泊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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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章　 消 防 安 全

７. １　 通则

７. １. １　 本章的各项要求从下列几种情况出发:
　 (１)　 发现火灾时ꎬ船员立即使用消防设备ꎬ向所在港或基地港报告事故ꎬ并在必要时准备撤离

乘客ꎮ
　 (２)　 建议不要使用闪点低于 ４３℃的燃料ꎮ 但只要采取使主管机关满意的防止失火和爆炸危险

的适当措施ꎬ可以使用闪点不低于 ３８℃的燃料ꎮ
　 (３)　 船员知道主管机关批准规定船上失火时船员应做事项的指示ꎬ并知道这些指示永久地张贴

在船上ꎬ而且定期安排船员进行有关演习ꎮ
　 (４)　 按照主管机关满意的方法进行船舶的修理和保养ꎮ
７. １. ２　 除另有明文规定者外ꎬ以下定义适用于本章:
　 (１)　 “易失火区”系指这样一些舱室ꎬ该处(如机舱等)有可燃物质或易燃液体和潜在火源(电气

设备、受热面等)相互靠近ꎬ易于失火ꎮ
　 (２)　 “控制站”系指那些舱室ꎬ其中设置主要的和应急的控制装置或仪器、船用无线电或主要航

行设备或应急电源ꎬ或指室内集中有火情记录设备或火灾控制设备的处所ꎮ
　 (３)　 “标准耐火试验”系指这样一种试验ꎬ即把相当于舱壁或甲板的试样在试验炉内经受大概与

标准时间—温度曲线相对应的温度ꎮ 试样应不小于 ４. ６５ｍ２ 的外露表面和 ２. ４４ｍ 的高度(或甲板长度)ꎬ
尽可能与拟用的结构相似ꎬ并至少应有一个结构接头设在适当位置上ꎮ 标准时间—温度曲线是通过以下

各点的平滑曲线:
　 　 　 最初的 ５ｍｉｎ 结束时———５３８℃
　 　 　 最初的 １０ｍｉｎ 结束时———７０４℃
　 　 　 最初的 ３０ｍｉｎ 结束时———８３４℃
　 　 　 最初的 ６０ｍｉｎ 结束时———９２７℃
　 (４)　 “特种处所”系指那些围蔽处所ꎬ用于装载有燃油在其柜内供自身推进的机动车ꎮ 这种围蔽

处所可让这类机动车开进和开出ꎬ并且乘客也可进入ꎮ
　 (５)　 “不燃材料”系指这样一种物质ꎬ它加热至约 ７５０℃时ꎬ既不燃烧也不释放足以自行着火的易

燃气体ꎮ 加热的温度应由既定的试验程序①确定ꎬ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除此以外的任何其他材料统属

“可燃材料”ꎮ
　 (６)　 “钢或其他等效材料”ꎮ 凡“钢或其他等效材料”一词中的“等效材料”系指任何这样一种材

料ꎬ它由于本身性质或由于覆有绝缘材料ꎬ在经受标准火烧试验后ꎬ具有相当于钢的结构性和完整性(例
如覆有适当绝缘材料的铝合金)ꎮ

　 (７)　 “闪点”系指由认可型仪器用闭杯试验确定的闪点ꎮ
　 (８)　 “播焰性”系指所述可能会暴露于火的表面ꎬ能有效地限制火焰的蔓延ꎬ这应根据既定的试

验程序确定ꎬ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７. ２　 结构防火

７. ２. １　 船体应为认可的具有适当结构性质的不燃材料建造ꎮ 主管机关可以允许使用其他材料ꎬ只
要确信所采取的附加措施足以保证达到等效的防火安全性ꎮ

７. ２. ２　 易失火区应为符合第 ７. ２. ５ 条要求的阻火分隔板围起来ꎬ除非主管机关认为省略此种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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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板不会影响船舶的安全ꎮ 这些要求不必应用于那些在轻载状态下与水接触的结构部分ꎬ但应适当考虑

到热从与水接触的任何无绝缘结构传到水面以上有绝缘结构的影响ꎮ
７. ２. ３　 应尽可能不在任何易失火区附件设置控制站、救生设备存放处、脱险路线和救生筏登乘站ꎮ
７. ２. ４　 控制站应有适当的结构加以防护ꎮ 这种结构ꎬ应使主管机关充分考虑到船的布置后认为

满意ꎮ
７. ２. ５　 阻火分隔最好是不燃材料ꎬ但主管机关可以同意采取其他有规定绝缘的材料ꎮ 在标准耐火

试验中ꎬ防火分隔应能阻挡火焰和烟雾通过达 ３０ｍｉｎ 时间ꎻ或者所达时间相当于第 ４. ４. ３ 条提及的登入

救生筏所需演习时间的 ３ 倍ꎬ再加初次发觉失火并采取灭火行动所需的 ７ｍｉｎꎮ
７. ２. ６　 按第 ７. ２. ５ 条规定时间内进行标准耐火试验期间ꎬ易失火区内的主要结构ꎬ应能经受火焰焚

烧而无倒塌危险ꎮ
７. ２. ７　 若第 ７. ２. ２ 条、第 ７. ２. ５ 条和第 ７. ２. ６ 条所规定的结构铝合金建造的ꎬ则其绝缘层应使其中

心温度在标准耐火试验最初的 ３０ｍｉｎ 期间不超过环境温度 ２００℃以上ꎮ
７. ２. ８　 穿过防火分隔的管路、管道和控制装置不应降低其防火完整性ꎮ
７. ２. ９　 总的来说ꎬ热绝缘材料和声绝缘材料应为不燃材料ꎮ
７. ２. １０　 若绝缘层敷设在可能会与任何易燃液体或其气体接触的区域内ꎬ绝缘表面应是此种易燃液

体或其气体不能渗入者ꎮ
７. ２. １１　 所有天花板和衬板ꎬ应为不燃材料建造ꎮ 对于表面层ꎬ允许用总厚度不超过 １. ５ｍｍ 且具有

低播焰性的可燃材料建造ꎮ
７. ２. １２　 安装在船上的家具应为不燃建造ꎮ 然而ꎬ用于室内装饰和装潢的材料可以是可燃材料ꎬ但

应具有低播焰性ꎮ
７. ２. １３　 主管机关可允许使用不是 ７. ２. ９ 条、第 ７. ２. １１ 条和 ７. ２. １２ 条所要求的材料ꎬ只要确信所

采取的附加措施足以保证达到等效的防火安全性ꎮ
７. ２. １４　 船上所用材料在局部火焰燃烧下ꎬ不应发出可能对船上乘员引起危险的大量烟雾或有毒

气体ꎮ
７. ２. １５　 当安装可燃材料以提供浮力时ꎬ这些材料应能可靠地防止接触潜在的发火源或被易燃液体

所污染ꎮ
７. ２. １６　 吸烟室应备有适当的烟灰缸ꎮ 不允许吸烟的舱室ꎬ应张贴有关的通告ꎮ
７. ２. １７　 排气管应布置得当ꎬ以使失火危险降至最低限度ꎮ 为此ꎬ所有与排气系统相邻的舱室和建

筑ꎬ或者那些受正常运行或紧急情况下排出的废气引起的温升影响的舱室和建筑ꎬ应为不燃材料建造ꎬ或
用不燃材料防护到主管机关所要求的程度ꎮ

７. ２. １８　 排气管或喷管的设计和布置ꎬ应确保能安全排出废气ꎮ

７. ３　 燃油及其他易燃液舱与系统

７. ３. １　 应该用防易燃气外壳或适当通风和排水的隔离舱ꎬ将装有燃料和其他易燃液体的舱与乘客

舱室、船员居室和行李舱隔开ꎮ
７. ３. ２　 如可能ꎬ上述燃料舱不应设于易失火区内或其邻近处ꎮ 如果须设于这些处所ꎬ燃料舱应用钢

或其他等效材料建造ꎮ
７. ３. ３　 应配备一种装置用于切断易燃液流ꎬ以免其流入易失火区ꎮ 这意味着这种装置的控制机构

应设在易失火区的外面ꎮ 易失火区的管道、过渡器等的剩油应维持在最少量ꎮ
７. ３. ４　 输送易燃液体的管道、阀和接头应是钢制的ꎬ或者是主管机关注意到工作压力和安装处所ꎬ

认为它们的强度和防火完整性令人满意而同意采用其他材料制成的ꎮ 如果可行ꎬ就应避免作用软管ꎮ 如

须使用这种管ꎬ应经主管机关批准ꎮ
７. ３. ５　 输送易燃液体的管道、阀和接头应布置得尽可能远离机器的热表面或吸气口、电气设备和其

他潜在的火源ꎬ并妥为安装或防护ꎬ以使漏出的液体与这些火源接触的可能性维持在最低限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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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４　 通风

７. ４. １　 会积聚易燃气体的处所应有主管机关满意的有效通风设备ꎮ
７. ４. ２　 (１)　 一般说来ꎬ通向易失火区的通风口的控制开关ꎬ应能够从该区域外面来操纵ꎬ必要时ꎬ

也可在里面操纵ꎮ
　 (２)　 此外ꎬ主管机关应考虑其他舱室安装类似设备的必要ꎮ
７. ４. ３　 所有通风的风扇ꎬ应能从使用处所外面把它停止ꎮ
７. ４. ４　 舱室内可能有人时ꎬ该舱室的通风也应能在室内控制ꎮ
７. ４. ５　 各易失火区应有独立的通风系统和通风管ꎮ 易失火区的通风管不应通过其他处所ꎮ 其他处

所的通风管也不应通过易失火区ꎮ 除非通风管具有适当的防火完整性和绝缘ꎬ或者在靠近穿过分隔处装

有自动挡火门ꎬ主管机关可允许放宽上述要求ꎮ
７. ４. ６　 特种处所应配有每小时至少能换空气 １０ 次的有效通风系统ꎬ利用设在控制站的装置来指示

该系统工作换气次数的变动ꎮ

７. ５　 探火及灭火系统

７. ５. １　 易失火区应配有认可型的自动探火系统ꎬ以便在探火装置正常工作情况下ꎬ在控制站显示失

火位置ꎮ
７. ５. ２　 应该用一固定的认可型快作用遥控灭火系统对易失火区加以保护ꎮ 高度民主系统足以对付

可能发生的火灾ꎮ 注意遥控系统的可靠性ꎬ主管机关还应考虑配置局部手动控制装置的需要ꎮ
７. ５. ３　 各控制站、居住舱室和易失火区ꎬ应配有主管机关满意的、即刻可用的认可型手提灭火器ꎮ
７. ５. ４　 应安装主管机关满意的水消防泵和适当的有关属具或另一种有效灭火系统ꎮ
７. ５. ５　 特种处所内应保持连续性的消防巡逻ꎬ除非设有自动探火系统ꎮ
７. ５. ６　 若同一自动探火系统用于保护易失火区和其他处所ꎬ则连接传感器的电缆应为独立的ꎮ

７. ６　 特种处所

７. ６. １　 根据特种处所的大小和所装载的车辆数目ꎬ每一特种处所应装设主管机关满意的下列任一

灭火系统:
　 (１)　 手动或自动操纵的认可型固定喷水系统ꎬ以保护该处所的所有空间ꎻ
　 (２)　 能有效对付汽油燃料的认可型固定气体灭火系统ꎻ
　 (３)　 提供有效数量的认可型高度膨胀泡沫系统ꎬ以保护该处所的所有空间ꎻ
　 (４)　 在特种处所内ꎬ即刻可用的半手提式灭火器ꎬ每一特种处所至少有 ２ 个这种灭火器ꎮ
本条第(１)、(２)、(３)等各款所要求的系统ꎬ应能从特种处所外控制ꎮ
７. ６. ２　 可能构成易燃气体火源的设备ꎬ特别是特种处所内的电气设备和线路ꎬ应安装在高出甲板至

少 ０. ４５ 米处ꎮ
７. ６. ３　 特种处所应尽可能从结构上与操纵舱室、乘客舱室和撤离路线有效地分开ꎮ 若主管机关允

许这些舱室布置在邻近处ꎬ则应采取措施使乘客容易从与特种处所相反的方向撤离乘客舱室ꎮ

７. ７　 其他

７. ７. １　 第 ７. ３. ３、７. ４. ３、７. ５. １ 和 ７. ５. ２ 各条所提及的控制装置应能即刻可用ꎬ并尽可能互相靠近ꎮ
一般来说ꎬ这些控制装置应设置在控制站ꎮ

７. ７. ２　 主管机关应考虑本章的哪些要求可适用于保护任何货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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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８ 章　 救 生 设 备

８. １　 通则

８. １. １　 按照第 ４. ３ 条的要求ꎬ脱险系统应包括用以放弃受损船舶的救生设备在内ꎮ
８. １. ２　 救生设备应为主管机关认可的类型ꎮ
８. １. ３　 各撤离线路、出口和登乘站应符合第 ４. ３ 条的要求ꎮ

８. ２　 救生筏

８. ２. １　 应配备足够数量的救生筏以容纳至少为动力支承船舶额定乘员的 １１０％ ꎬ并且这种救生筏

至少要有 ２ 只ꎮ 此外ꎬ当动力支承船舶在航行时如果乘客可以随意到达露天甲板ꎬ而且动力支承船舶不

能进行救助工作ꎬ则至少应配备 １ 只适于营救落水人员的救助艇ꎮ
８. ２. ２　 每只救生筏及其救生设备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８. ２. ３　 应配备 １ 台为主管机关认为满意的便携式无线电收发报机ꎬ该机能以遇险呼救频率来收发

记号ꎬ以供 １ 只救生筏使用ꎮ 如果以电池为动力ꎬ则电池的容量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８. ２. ４　 便携式无线电收发报机应存放于船上的一个可识别的易于到达的位置ꎮ 当撤离时ꎬ一名船

员就能从该位置将收发报机置入一只已降落的救生筏内ꎮ
８. ２. ５　 救生筏应牢固地存放于乘客舱室之外ꎬ其存放应使每只救生筏能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安全地

降落ꎬ并且ꎬ在降落过程中和降落后ꎬ救生筏应系留在船边ꎮ 系绳的长度应使救生筏保持适当位置以便人

员登乘ꎮ
８. ２. ６　 根据主管机关的意见ꎬ气胀式救生筏可利用静水压力释放器来存放ꎬ以便在动力支承船舶沉

没时ꎬ救生筏能从存放窗口中释放并充胀成型ꎮ
８. ２. ７　 每一救生筏及其属具ꎬ应以适当的方式和位置存放ꎬ以使所有救生筏都能迅速降落而不会互

相干扰ꎮ
８. ２. ８　 对于气胀救生筏ꎬ在降落过程就应充气ꎮ
８. ２. ９　 降落装置的定期检修ꎬ降落装置应:
　 . １　 按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Ⅲ/ ３６ 条要求的船上维修须知在建议的间隔期内进行检修ꎻ
　 . ２　 在 １. ５. １(２)所要求的年度检验中进行一次彻底检查ꎻ和
　 . ３　 应在完成上述. ２ 的检查后ꎬ以最大降速对绞车制动器进行动力试验ꎮ 所加负荷应为救生艇

筏或救助艇无乘员时的质量ꎬ但应按不超过 ５ 年的间隔期ꎬ以救生艇筏或救助艇满载乘员及

属具的重量 １. １ 倍的验证负荷进行试验ꎮ
８. ２. １０　 所有的救生筏ꎬ应能在船处于不利的横摇和纵倾状态以及所有的危急情况下降落ꎮ

８. ３　 救生衣

８. ３. １　 应配备主管机关认为满意的救生衣ꎬ其总数不少于船上总人数的 １０５％ ꎬ此外还应配备一些

适合儿童的救生衣ꎮ
８. ３. ２　 所有救生衣的存放位置ꎬ应清楚地认出ꎬ并对船上全体乘员清晰地指示ꎮ

８. ４　 救生圈

８. ４. １　 应在每个离船的常用出口附近配备 １ 只救生圈ꎬ圈上附有一根至少长 ２７. ５ｍ 的可浮救生索ꎮ
全船应至少配备 ２ 只救生圈ꎮ

８. ４. ２　 除了第 ８. ４. １ 条的要求以外ꎬ在正常的工作情况下ꎬ如果乘客或船员可以到达露天甲板ꎬ应
在船的两舷各配备至少 １ 只带自亮浮灯和自发烟雾信号的救生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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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４. ３　 救生圈的分布位置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８. ５　 遇险呼救信号

８. ５. １　 在操纵室内应配备至少 １２ 支能于高空发出红光的降落伞火焰信号ꎮ
８. ５. ２　 如果所配备的降落伞火焰信号不是自行发射式的ꎬ则应配备一种适当的发射装置ꎮ
８. ５. ３　 应配备 １ 具不用船上主电源操作的便携式信号灯ꎬ并放在驾驶室内以便随时可用ꎮ

８. ６　 抛绳器

如果主管机关考虑到船舶的营运区域ꎬ认为有必要时ꎬ则船上应配备 １ 具认可型的抛绳器ꎮ

８. ７　 气胀式救生筏、气胀式救生衣、海上撤离系统和气胀式救助艇的检修

每一气胀式救生筏、气胀式救生衣和海上撤离系统应按如下规定予以检修:
. １　 间隔期不超过 １２ 个月ꎬ如不可行时ꎬ主管机关可展期一个月ꎻ
. ２　 在经认可的检修站进行检修ꎬ其应具有检修资质ꎬ正规的检修设备ꎬ并仅雇用受过正规培训的

人员ꎮ①

８. ８　 海上撤离系统的轮换布放

除了或连同上述要求的海上撤离系统检修间隔期以外ꎬ每一海上撤离系统还应以主管机关同意的间

隔期从船上轮换布放ꎬ但每一系统每 ６ 年应至少布放 １ 次ꎮ

８. ９　 新颖救生设备或装置

８. ９. １　 在对新颖救生设备或装置予以认可之前ꎬ主管机关应确保该设备或装置:
　 . １　 达到至少等效于本章要求的安全标准ꎬ并已按国际海事组织的建议案②进行鉴定和试验ꎻ或
　 . ２　 已进行相当于上述建议案要求的鉴定和试验ꎬ结果合格ꎬ并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８. ９. ２　 按 ８. ９. １ 批准新型和新颖气胀式救生筏装置的主管机关ꎬ可允许在下列条件下延长检修间

隔期:
　 . １　 该新型和新颖救生筏装置应按试验程序的要求ꎬ在整个延长的检修间隔期内保持相同标准ꎻ
　 . ２　 救生筏系统应由有资质的人员按 ８. ７ 要求在船上进行检查ꎻ
　 . ３　 不超过 ５ 年间隔期进行的检修应按国际海事组织组织的建议案进行ꎮ
８. ９. ３　 按 ８. ９. ２ 准许延长救生筏检修间隔期的主管机关ꎬ应按 ＳＯＬＡＳ 公约第Ⅰ/ ５(ｂ)条的规定通

知国际海事组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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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经 ＭＳＣ. ５５(６６)决议修正的ꎬ由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７６１(１８)决议通过的«气胀式救生筏检修站认可条件建议案»ꎮ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５２０(１３)决议通过的«原型新颖救生设备和装置的鉴定、试验和验收实施规则»ꎮ



第 ９ 章　 机 器 设 备

９. １　 通则

９. １. １　 若需要使船舶在合理的时间和距离内从最大的前进速度停止下来ꎬ那么ꎬ推进系统改变推进

方向的能力应通过效用试验以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９. １. ２ 　 船上机器设备的设计、制造及所用材料ꎬ应极少可能发生危及船舶或其乘员的故障(见

注释)ꎮ　
９. １. ３　 设计和安装有高能旋转部件的机器设备时ꎬ应考虑到发生故障时会排出高能碎片的可能性ꎮ

如果可行ꎬ碎片应包藏在机器设备内或由外部保护装置挡住ꎮ 若这种做法不可行ꎬ则应极少可能发生排

出碎片而危及船舶和其乘员或任何其他人员的爆裂性故障(见注释)ꎮ
９. １. ４　 主管机关应查明安装在船上的机器设备的可靠性(即其连续运转的能力)适于其预定用途

尽管机器设备的故障并不经常严重危及安全ꎬ机器设备的可靠性在船上的多种用途是必要的因素ꎮ 主管

机关应考虑这些因素:即是否有可替换的能源和船舶的最坏设想情况ꎮ 主管机关可以考虑在把机器设备

作其他用途时取得的资料(如果进行了必要的船用化并没有增加任何不适当的改进)和不是在船上试验

所得的数据ꎮ
９. １. ５　 对于那些在类似用途中曾满意地使用ꎬ但在细节方面不符合本规则的机器设备ꎬ主管机关可

同意采用ꎬ但应确信ꎻ
　 (１)　 此种机器设备的设计、建造、安装和规定的维修都适合于其在海上的用途ꎻ
　 (２)　 此种机器设备将达到等效安全程度ꎮ
９. １. ６　 若只生产了少量特殊型号机器设备ꎬ主管机关应查明其施工设计、试验及生产期间的质量管

理达到至少可与大批生产中获得的操作经验相比的可靠性ꎮ
９. １. ７　 应对每种类型的机器设备及其组装系统中的有关控制装置ꎬ进行常见故障和效应的分析ꎬ以

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如有可能发生故障而于日常检查机器设备时发现不了的情况ꎬ分析时应注意故障同时

或连续发生的可能性ꎮ
９. １. ８　 主管机关应查明ꎬ用以控制机器设备质量的程序适用于特殊产品ꎮ
９. １. ９　 适当考虑到机器设备将得到的维修ꎬ将在其中运转的环境及发生腐蚀时会产生的危险ꎬ所有

机器设备的每个部件应能加以防护ꎬ以免腐蚀和损坏ꎮ
９. １. １０ 　 主管机关应查明制造商有保证机器设备正确安装的资料ꎬ注意诸如操作条件和限制等

要素ꎮ
９. １. １１　 所有锅炉和耐压容器的设计和制造ꎬ应适合于其预定用途并应予以妥当安装和保护ꎬ以使

对船上人员的危险减至最低限度ꎮ 应特别注意制造中所用材料、设备的工作压力和温度ꎬ以及对于使用

中正常产生的应力采取适当安全系数的要求ꎮ 每个锅炉和耐压容器应有适当装置以防止超压使用ꎬ并于

启用前进行水压试验ꎮ 如果合适ꎬ以后定期进行比工作压力适当高一些的水压试验ꎮ

９. ２　 发动机(通则)
９. ２. １　 发动机的设计应达到下列要求:
　 (１)　 输出功率可以控制在认可限度内ꎻ
　 (２)　 极少可能因超速而危及船舶或乘员(见注释)ꎻ
　 (３)　 除非常必要外ꎬ安全装置不会不预先报警而使发动机完全停止运转ꎮ
９. ２. ２　 发动机及其基座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性ꎬ以便在适当支承时能经受最不利的复合载荷而

不超过材料的许用应力标准ꎮ 复合载荷包括:
　 (１)　 发动机正常运转时及在发生合理可能的(见注释)故障情况下产生的载荷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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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主管机关同意的在正常情况和预料到的故障情况下ꎬ可能产生的振动载荷ꎻ和
　 (３)　 惯性载荷和回旋载荷ꎮ
９. ２. ３　 每台发动机应配有:
　 (１)　 一个直接(若可能)与发动机和轴系连接的应急超速停车装置ꎻ和
　 (２)　 至少两个在任何运转情况下ꎬ使发动机停止运转的装置ꎮ
９. ２. ４　 发动机的主要部件应具有足够的强度ꎬ以承受正常运转的热力和动力及发动机失效可能引

起的任何过度热力和动力ꎮ 发动机在速度或温度超过正常数值、但未超出保护装置限度进行限制性操作

时ꎬ不应损坏ꎮ 确定发动机使用期限时ꎬ应考虑这种操作ꎮ
９. ２. ５　 发动机在其外壳因局部损坏而局部失效情况下ꎬ应能避免外壳大破裂的危险ꎮ 对于那些因

内部受压而出现高应力的外壳ꎬ应给予特别考虑ꎮ
９. ２. ６ 　 发动机的设计ꎬ应能将失火或爆炸的危险减至最低限度ꎬ并使其符合第 ７ 章的防火措施

要求ꎮ
９. ２. ７　 应采取措施将所有剩余燃料和滑油排至安全地点ꎬ以避免失火危险ꎮ
９. ２. ８　 若切实可行ꎬ发动机驱动的部件发生故障ꎬ不应给发动机的完整性以不良影响ꎮ
９. ２. ９　 发动机内应有合理装置与适当仪表连接ꎬ以使船员能监控发动机运转并估计危险情况的动

向ꎮ 对要装设的任何仪器的精确度的总限制应加以确定ꎮ
９. ２. １０　 对于安装在船上的任何发动机ꎬ主管机关应查明:
　 (１)　 极少可出现直接引起危险的故障ꎬ应注意发动机的位置和保护装置(见注释)ꎻ和
　 (２)　 就船的用途和船内发动机的作用来考虑功率损失的可能性ꎬ应小至可接受的限度ꎮ
主管机关在检验个别发动机中选定所需要的数据时ꎬ可以考虑同型或同类的另一些发动机所进行的

试验、检验和操作经验ꎮ
９. ２. １１　 机舱的通风布置应保证:
　 (１)　 向发动机提供足够的空气ꎻ和
　 (２)　 机器设备在任何工况以全功率运转时ꎬ不影响人员的安全ꎮ
９. ２. １２　 应采取措施减少发动机在机舱的噪音和振动ꎬ使之保持在主管机关考虑到工作期间人员须

进入机舱而确定的许可标准内ꎮ 若不能把这种噪音减少到要求的限度ꎬ应把过量的噪音来源适当隔音和

隔离ꎻ或者ꎬ如果机舱需有人员操作ꎬ应设置隔音室ꎮ 应为需要进入这种舱室的人员配备隔音耳塞ꎮ
９. ２. １３　 若使用两台或两台以上的发动机ꎬ为其服务的系统ꎬ应设计成在一意味发动机发生故障或

爆炸时ꎬ尽可能不损坏其他发动机或阻碍其运转ꎮ

９. ３　 燃气轮机

９. ３. １　 燃气轮机在达到允许使用的最大稳定速度的整个运转过程中ꎬ不应出现喘振或危险的不稳

定现象ꎮ 主管机关应采取措施ꎬ以确保涡轮不在可能发生过度振动、失速或喘振的任何速度范围内运转ꎮ
９. ３. ２　 涡轮发动机应具有这样的强度ꎬ即转子或涡轮叶片的任何合理可能的脱落ꎬ都不应造成损坏

而危及船舶、乘员或任何其他人员(见注释)ꎮ
９. ３. ３　 涡轮机的安装ꎬ应避免在船内引起过度的振动ꎮ
９. ３. ４　 第 ９. ２. ７ 条适用于启动失效后或停机后ꎬ其燃料可能达到喷管或排气系统内部的燃气轮机ꎮ
９. ３. ５　 涡轮机应尽可能配备防护装置ꎬ以免吸入工作环境中的污染物而受到损坏ꎮ 应向主管机关

提供关于可取的污染物最大积聚量的资料ꎮ 必要时ꎬ应采取措施以防止进气口结冰ꎮ
９. ３. ６　 机轴或薄弱杆件折断时ꎬ断裂的一端不应直接伤害乘员、或损坏船舶或其系统而危及乘员ꎮ

必要时ꎬ可以装设保护装置以满足此要求ꎮ

９. ４　 柴油发动机

９. ４. １　 推进船的主柴油发动机ꎬ应具有主管机关满意的扭转振动特性或其他振动特性ꎮ 应采取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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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措施ꎬ以确保发动机不在过度振动的速度范围内运转ꎮ
９. ４. ２　 高压油管应适当安装和遮蔽ꎬ以免管道渗漏或断裂时燃油溅落在热表面上ꎮ 若这样不可行ꎬ

主管机关应考虑安装双壁管的必要性ꎬ以确保渗漏的油排到一个安全的容器内ꎬ并装有漏油报警器ꎮ 无

论如何ꎬ无人机舱应配备有这样的装置ꎮ
９. ４. ３　 缸径为 ２００ 毫米或曲轴箱容积为 ０. ６ 立方米及以上的发动机ꎬ应配置具有足够减压面积的

认可型曲轴箱防爆安全阀ꎻ该安全阀上应配置有适当的排气装置ꎬ以保证人员受伤的可能性减至最低

限度ꎮ
９. ４. ４　 润滑系统及其布置ꎬ应在所有运转速度下都有效ꎬ还应适当考虑在船舶横倾、纵倾和起伏的

情况下ꎬ须保持吸力和避免油的溢漏ꎮ
９. ４. ５　 应设法确保安装报警器或确保发动机在滑油压力降低至危险水平时ꎬ应停止运转或减慢至

安全速度ꎮ 发动机的自动停转装置仅在可能导致完全损坏、着火或爆炸的情况下才起作用ꎮ
９. ４. ６　 若柴油发动机采用压缩空气来启动、倒车或控制ꎬ则空气压缩机、空气瓶和空气启动系统的

布置ꎬ应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着火和爆炸的危险ꎮ
９. ４. ７　 应设法确保在任何液体冷却系统发生渗漏时ꎬ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进入船内的冷却液ꎬ包括设

法使上述渗漏物对液体冷却系统为之服务的机器设备的影响ꎬ减至最低限度ꎮ

９. ５　 减速器

９. ５. １　 减速器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性ꎬ以随运转中的最不利的复合载荷而不超过所用材料的许

用压力ꎮ
９. ５. ２　 轴系应设计成这样:在达到最大速度的 １０５％ ꎬ例如调节器脱扣时或脱扣后所达到的速度

下ꎬ不会发生危险的飞车和过度振动ꎮ
９. ５. ３　 减速器的强度和制造工艺ꎬ应能使其于使用年限内ꎬ在运转中受到反复变荷作用ꎬ而极少可

能产生危险的疲劳破坏(见注释)ꎮ 应通过适当指导下进行的试验和 /或在设计中采用足够低的应力ꎬ结
合使用耐疲劳材料和适当的施工设计ꎬ以表明上述要求得到满足ꎮ

９. ５. ４　 若减速器内设有离合器ꎬ则正常使用离合器时ꎬ不应使减速器或被带动的设备产生过大应

力ꎮ 疏忽大意地操作离合器时ꎬ减速器或被除数带动的设备内ꎬ不应产生危险的高应力ꎮ
９. ５. ５　 传动系统应是这样的:即减速器或被带动的设备的任何部分的故障ꎬ不会对此系统施加可能

造成损坏而危及船舶或乘员的扭矩ꎮ 可以通过适当配备“薄弱杆件”来达到这一要求ꎮ
９. ５. ６　 若滑油供应中断或滑油压力下降ꎬ可能引起危险状态ꎬ应配备装置在充分时间内向操作船员

指示该故障ꎬ使他们尽可能在发生危险状态前采取适当的行动ꎮ

９. ６　 推进和垫升装置

９. ６. １　 本节以下列要求为前提:
　 (１)　 推进装置和垫升装置可以是分立的ꎬ或者可以合并为单一的推进、垫升装置ꎮ 推进装置可以是

空气螺旋桨或水中螺旋桨ꎬ或喷水推进器ꎮ 这种装置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船ꎬ而垫升装置仅适用于气垫船ꎮ
　 (２)　 推进装置系指那些直接提供推进力的装置ꎬ并包括那些主要功能是促使产生推进力的机器

设备及任何有关导管、桨叶、戽斗和喷嘴ꎮ
　 (３)　 就本节而言ꎬ垫升装置系指那些主要为气垫船提供升力而直接提高空气压力ꎬ并推动空气

的机器设备ꎮ
９. ６. ２　 推进装置和垫升装置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性ꎮ 设计数据和计算结果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若有必要ꎬ主管机关应通过适当的试验ꎬ确定该装置经受操纵期间可能产生的载荷的能力ꎬ以使装置突然

失效的可能性极小①ꎮ

９６８
① 参见本规则附件Ⅱꎮ



９. ６. ３　 设计推进装置和垫升装置时ꎬ应适当考虑这些影响:即允许腐蚀、不同金属之间的电解作用ꎬ
以及由于在水雾、碎片、盐、砂、结冰等环境下运转而可能产生的腐蚀或空泡现象ꎮ

９. ６. ４　 对于推进装置和垫升装置的设计数据和试验ꎬ应视不同情况适当考虑:由于管道堵塞而产生

的压力ꎬ稳定载荷和循环载荷ꎬ由于外力、由于使用推进和垫升装置进行操纵和倒车ꎬ以及由于旋转部件

的轴向位置而产生的载荷ꎮ
９. ６. ５　 推进和垫升装置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ꎬ以确保:
　 (１)　 最大限度地减少吸入碎片或外来物ꎻ
　 (２)　 最大限度地减小轴系或旋转部件伤害人员的可能性ꎻ和
　 (３)　 必要时ꎬ可以在营运中检查并清除碎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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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０ 章　 辅 助 系 统

１０. １　 通则

１０. １. １　 流体系统的制造和安置应保证液体在船的各种运行状况下ꎬ以规定的流速和压力安全而且

充足地流动ꎮ 应极少可能因任一流体系统内的故障或渗漏ꎬ致使电力系统损坏和引起火灾或爆炸的危险

(见注释)ꎮ 应注意到避免燃料在管道渗漏或断裂时溅落在热表面上ꎮ
１０. １. ２　 主管机关应考虑在发动机船上配置泵和管系时需要留有余地ꎮ
１０. １. ３　 流体系统任何部分的最大许可工作压力ꎬ不得大于主管机关考虑到材料厂的许可应力而同

意的设计压力ꎮ 若一系统元件如阀或管接头的最大许可工作压力小于管系的计算压力ꎬ则该系统的压力

应限制在元件最大许可工作压力中的最小压力ꎮ 每一系统ꎬ当可能受到高于该系统最大许可工作压力

时ꎬ应有适当的安全装置加以保护ꎮ
１０. １. ４　 应按主管机关的要求ꎬ对贮存柜和管路进行压力试验ꎮ 试验压力比柜或管的工作压力高出

一个安全余量ꎮ 对贮存柜或贮槽进行试验时ꎬ应考虑溢流状态中可能达到的静压力和船在运动中所产生

的动力ꎮ
１０. １. ５　 管系所用材料应与输送的液体相容ꎬ并应适当考虑着火的危险性ꎮ 主管机关可以允许非金

属管材料用于某些系统ꎬ但应采取措施以保持船体、水密甲板和舱壁所必需的完整性ꎮ 关于易燃液体系

统中的材料和软管的应用ꎬ可参照第 ７. ３. ４ 条和第 ７. ３. ５ 条规定的防火安全要求办理ꎮ

１０. ２　 燃油系统

１０. ２. １　 燃油管系应易于接近、可防机械损伤和有效地避免过度移动和振动其线路不得通过客舱、
货舱或船员居室ꎮ 燃油软管应有适当的接头、耐盐、耐水、耐油和耐振ꎬ显明易见ꎬ易于接近并且不得穿过

水密舱壁ꎮ
１０. ２. ２　 燃油舱的灌充、通风和排泄管路应大小适当ꎬ其外露管口的式样不应构成危险ꎮ
１０. ２. ３　 应从船员能迅速到达的部位ꎬ安设管理和控制燃油系统的装置ꎮ 若有重力柜ꎬ应在柜的附

近装设遥控关闭阀ꎮ

１０. ３　 液压系统

１０. ３. １　 除第 １０. １. ３ 条的要求以外ꎬ由于液压冲击引起的附加压力和增压率也应在液压管系的设

计中予以考虑ꎮ
１０. ３. ２　 所用的液压流体和安装试验程序ꎬ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１０. ４　 气动系统

任何已安装的气动系统ꎬ其合适程度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１０. ５　 润滑系统

润滑系统的设计、安装和试验ꎬ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１０. ６　 舱底泵及排水系统

１０. ６. １　 除经常装载液体的舱外ꎬ其他任何水密舱应有排水系统ꎮ 至于个别的舱ꎬ若认为无排水必

要ꎬ可免除排水系统ꎬ但必须用实验证明船的安全性不会受到破坏ꎮ
１０. ６. ２　 除经常装载液体的舱外ꎬ每个水密舱应舱底水系统以便抽干ꎮ 这种舱的容积或位置ꎬ应使

其浸水后不会损害船的安全ꎮ
１７８



１０. ６. ３　 在遭到第 ２. ４. ４ 条和第 ２. ４. ５ 条假设的损坏后ꎬ舱底水系统应能在任何可能的横倾和纵倾

状态下工作ꎮ 舱底水系统应设计得能防止水从一舱流至另一舱ꎮ
１０. ６. ４　 (１)　 至少应有 ２ 台可用以抽舱底水的泵ꎬ其中至少有 １ 台是专用于抽舱底水的ꎮ 除油泵

外ꎬ船上任何其他适当的通用抽水泵ꎬ都可作为辅助舱底泵ꎮ
　 (２)　 舱底泵可以是固定的或可移动的ꎬ并且应为动力驱动的ꎬ除非每台泵的抽水量每小时小于

１. ５ 吨ꎮ
　 (３)　 每台泵的抽水量通常应符合以下公式:

Ｑ ＝ ０. ３７５(１ ＋ Ｌ / ３６) ２

式中:Ｑ———每小时的抽水量ꎬｔꎻ
Ｌ———船的长度ꎬｍꎮ

但对于特定类型的船舶ꎬ若主管机关在考虑到以下三个方面之后:
　 (ⅰ)　 同类型船舶已有营运经验ꎻ
　 (ⅱ)　 营运条件ꎻ和
　 (ⅲ)　 船的建造特点ꎮ
认为可允许使用较小抽水量的舱底水泵ꎬ则每台泵的抽水量可以减小ꎬ但无论如何不得小于:

Ｑ ＝ ０. ０５ＬＷ
式中:Ｑ———每小时的抽水量ꎬｔꎬ最小为每小时 １ 吨ꎻ

ＬＷ———空船重量ꎬｔꎮ
１０. ６. ５　 吸水管的内径不得小于 ２５ｍｍꎮ 吸水管应装设有效的过滤器ꎮ
１０. ６. ６　 在最坏的预计损坏情况下ꎬ位于水面以上的舱室内的水ꎬ可通过设有止回阀的排水孔排到

船外ꎮ
１０. ６. ７　 任何要求设置舱底水系统的舱室ꎬ应有表示舱内已有水的方法ꎮ 在无人机舱内ꎬ应装设舱

底水报警器ꎮ

１０. ７　 压载系统

１０. ７. １　 凡需要设置的压载泵和管系ꎬ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１０. ７. ２　 若用转移燃油系统去压载ꎬ该系统应与任何水压载系统隔开ꎬ并符合燃油系统的要求ꎮ

１０. ８　 冷却系统

所配置的冷却系统ꎬ在船舶证书规定的所有营运期间ꎬ应足以使所有滑油和液压流体的温度保持在

生产厂所建议的限度内ꎮ

１０. ９　 发动机吸气系统

此系统应向发动机提供足够的空气ꎬ并给予适当的保护ꎬ防止由于进入杂质而造成不同于蚀耗的损伤ꎮ

１０. １０　 通风系统

应有足够的通风系统ꎬ以保证不妨碍船舶安全运行ꎮ 在适当的场合ꎬ此系统应确保封闭式机舱在发

动机启动前强行通风ꎮ

１０. １１　 排气系统

所有发动机的排气系统ꎬ应确保机器设备能正确运转和不妨碍船舶安全运行ꎮ 排气系统的布置ꎬ应
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废气进入有人的处所、空调系统和发动机进气口ꎮ 排气系统一般不应把气排入垫升系

统的进气口ꎮ 通过船体水线附近的排气管ꎬ应壳板上装设关闭阀ꎬ除非已设有装置ꎬ可保证船内进水的危

险减至最低限度ꎮ

２７８



第 １１ 章　 遥控及报警系统

１１. １　 遥控

１１. １. １　 对船舶的控制和操纵均应在船舶的操纵位置上进行ꎮ
１１. １. ２　 除了主要的遥控系统之外ꎬ还应配备应急装置ꎬ以保证在任一控制系统失效时ꎬ有可能停止

推进力ꎬ使船舶安全进入排水状态ꎮ
１１. １. ３　 如果在船舶操纵位置之外设有机械控制站ꎬ应在这些位置之间配备通讯装置ꎬ从一个站转

换至另一控制站ꎬ应仅能在船舶操纵位置执行ꎮ

１１. ２　 报警系统

应配备报警系统ꎬ以显示需要立即注意的故障ꎮ 该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应发出可以在船舶操纵位置关闭的视觉报警信号ꎮ 如果视觉报警信号不能立即引起操作

人员的注意ꎬ则应额外设置一个音响报警信号ꎮ 在适当的控制站ꎬ应具有各自独立的灯光信号ꎬ以显示哪

个报警信号在起作用ꎮ
　 (２)　 报警系统应设计成能防止发生故障ꎮ 一般来说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ꎬ报警电路出现的任何

故障ꎬ应能启动该系统或某种适当的信号ꎮ 并应配备适当的试验装置ꎮ
　 (３)　 报警系统应具有经常供应的电源ꎬ并应装设一个转换开关ꎬ以便常用电源失效时ꎬ能够与其

他替换电源联接ꎮ 如果报警系统的常用电源出现故障时ꎬ则应发出报警信号ꎮ
　 (４)　 探火系统应有一个自动装置ꎬ当该系统发生作用时ꎬ应在船舶操纵位置上发出一个与所有

其他装置不同的视觉报警信号ꎮ 机器设备的探火系统在主电源失效时ꎬ应由应急电源自动供电ꎮ

１１. ３　 安全系统

１１. ３. １　 当机器设备或其附属装置发生严重故障时ꎬ安全装置应自动停止由其监视的处于危险之中

的部分ꎮ 推进和垫升作用仅在有完全失灵或爆炸的危险时ꎬ才予停止ꎮ 主管机关可允许配备让安全系统

过载的装置ꎬ但要将其铅封ꎬ以免被无意中启动ꎮ
１１. ３. ２　 安全系统应设计成能防止发生故障ꎮ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ꎬ安全电路的任何故障ꎬ不应导致

其所保护的装置不适时地停止运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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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２ 章　 电 气 设 备

１２. １　 通则①

电气系统应按主管机关的要求设计和安装ꎬ以便:
　 (１)　 绝不可能因一项设备失效而危及船舶(参看注释)ꎬ考虑到:

(ⅰ)　 操作无错误ꎻ
(ⅱ)　 发生个别故障ꎻ和
(ⅲ)　 出现由于船上另一系统的个别故障ꎬ而对其发生影响的状况ꎮ

　 (２)　 确保乘员安全(例如ꎬ避免触电)和船舶安全(例如ꎬ避免失火)ꎮ

１２. ２　 主电源

１２. ２. １　 凡以电力作为唯一手段以使机器设备和辅助装置运转ꎬ以维持船舶正常运行和适于居住条

件的每艘船ꎬ应配备至少 ２ 个主电源ꎮ
１２. ２. ２　 主电源可以是:
　 (１)　 由独立的原动机驱动的发电机ꎻ
　 (２)　 由主机驱动的发电机ꎻ或
　 (３)　 蓄电池组ꎮ
以上所述的主电源ꎬ可以组合使用ꎮ 电源应这样设计ꎬ以致:
　 (４)　 当连接独立电源和连接组合电源(如果这种组合是可能的)时ꎬ则电源应正常供电ꎮ
　 (５)　 任一电源失效或发生故障ꎬ都不应发生危险ꎬ或损害其他电源为一切主要设备供电的能力ꎮ
　 (６)　 所有主要线路终端的线电压和频率ꎬ按其适用情况ꎬ在任何可能的操作状态下ꎬ可以维持在

该设备的设计范围之内ꎮ
１２. ２. ３　 第 １２. ２. ２ 条规定的主电源的布置和设计ꎬ应保证为船舶的任何运行状态所需设备提供电力ꎮ
１２. ２. ４　 这些电源的电力ꎬ在同时作用时ꎬ应保证可维持船舶的一切运行状态和适于居住的条件ꎮ
１２. ２. ５　 任一电源失效时ꎬ其他电源应能对主管机关认为必需的那些设备供电ꎬ这些设备用于:船舶

推进、驾驶、排水和防火、主要的通信通讯和信号、船舶安全航行ꎬ包括停止不动的船启动主推进机ꎮ
１２. ２. ６　 若蓄电池是唯一主电源或它们与发电机组合作用时ꎬ则每个这样的蓄电池的容量ꎬ应足以

在主管机关对船舶的航行区域加以考虑之后ꎬ在规定的时期内对第 １２. ２. ５ 条列举的所有设备提供电力ꎮ
１２. ２. ７　 凡以蓄电池组作为主电源的船舶ꎬ应有适当充电装置ꎬ以便在 ８ｈ 内将一个蓄电池充满电ꎮ

这种装置应是由主机或独立原动机驱动的充电发电机ꎮ 对于专门从事短程航行的船舶ꎬ如果蓄电池组的

额定功率ꎬ比充电间隔中所需功率多出一定合理的余量ꎬ则主管机关可以不要求配备充电装置ꎮ
１２. ２. ８　 凡安装了不同于第 １２. ２. ６ 条规定的那些蓄电池ꎬ包括第 １２. ３. ６ 条所述的蓄电池组对主要

设备供电的船舶ꎬ应设法由主发电机为所有的蓄电池充电ꎬ以代替充电装置ꎮ
１２. ２. ９　 充电装置应设计成允许蓄电池不论是否在充电都能供电ꎮ

１２. ３　 应急电源

１２. ３. １　 任何船舶都应具有独立的应急电源ꎬ安装在第 ２ 章所指的最终破损水线以上部位ꎮ 自动启

动装置和开关等应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可在 ２０ｓ 内尽快应急供电ꎮ
１２. ３. ２　 应急电源的安装部位ꎬ须经主管机关同意ꎬ以保证主电源所在地或推进机器处所发生火灾

或其他严重事故时ꎬ也不致妨碍应急电源的供电或配电ꎮ

４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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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３. ３　 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有适当措施以保护独立的电路ꎬ则在特殊情况下ꎬ可以短时间利用应

急电源为非应急电路供电ꎮ
１２. ３. ４　 应急电源应能同时为下列用途供电:
　 (１)　 对应急照明供电 ２ｈ:

①　 在救生设备存放处ꎻ
②　 在所有逃生路线ꎬ如:通道、楼梯、居住舱室及工作处所、登乘站的出口处等ꎻ
③　 在乘客舱室内ꎻ
④　 在机器处所和主应急发电处所ꎬ包括它们的控制位置内ꎻ
⑤　 在操纵站内ꎻ
⑥　 在消防员成套装备的存放处ꎻ
⑦　 在操舵处ꎮ

　 (２)　 对下列设备供电 ２ｈ:
①　 主要航行灯ꎬ“失控”灯除外ꎻ
②　 撤离过程中通知乘客和船员的内部电气通信设备ꎻ
③　 探火和应急报警系统ꎬ以及手动火警报警器ꎻ
④　 灭火系统遥控装置ꎬ若为电动者ꎮ

　 (３)　 对下列设备供电 ４ｈꎬ作间断性操作之用:
①　 白昼信号灯ꎬ若本身无蓄电池独立供电者ꎻ
②　 船舶电气号笛ꎮ

　 (４)　 对下列设备供电 ４ｈ:
①　 主管机关要求在应急中需要的船用无线电ꎬ由独立电池组供电者除外(参见第 １３. ３. ２

条)ꎻ和
②　 主要电动仪表和推进机器的控制装置ꎬ若它们没有其他可替换电源时ꎮ

　 (５)　 对“失控”灯供电 １２ｈꎮ
１２. ３. ５　 应急照明系统应是这样ꎬ当安装应急电源的处所发生火灾或其他事故时ꎬ不会使主照明系

统失效ꎮ
１２. ３. ６　 应急电源应是蓄电池组或是由一个适当的具有独立燃油供应(闪点范围参见 ７. １. １(２))的

独立原动驱动的发电机ꎮ
１２. ３. ７　 蓄电池组应能无需再充电就可担负应急负荷ꎬ并且在整个放电过程中ꎬ电压保持在公称电

压的 ± １２％范围内ꎮ
１２. ３. ８　 应急配电板应尽可能装设在应急电源附近ꎬ并应按照第 １２. ３. １ 条和第 １２. ３. ２ 条的要求安

装ꎮ 如果应急电源为发电机ꎬ则应急配电板一般应安装在同一处所ꎮ
１２. ３. ９　 如果主电源和应急电源的电压和频率相同ꎬ则应急配电板应:
　 (１)　 在正常操作中ꎬ通过中继电缆由主配电板供电ꎻ中继电缆在主配电板上有适当保护ꎬ以防

止超载和短路ꎻ和
　 (２)　 如主配电板的正常供电失效时ꎬ则应急电源应自动供电ꎮ
如果系统为反向供电ꎬ则中继电缆在应急配电板上也应有保护ꎬ至少要防止短路ꎮ
１２. ３. １０　 应在船舶的操纵位置上安装一个指示器ꎬ以表明应急蓄电池组正在放电或原动机驱动的

应急发电机正在工作ꎮ
１２. ３. １１　 应布置妥当ꎬ以便船舶横倾或纵倾达到预期的最大角度ꎬ包括第 ２ 章考虑到的任何假设的

损坏时ꎬ应急系统ꎬ包括应急电源仍能发挥良好的作用ꎮ
１２. ３. １２　 应采取措施对整个应急系统进行定期试验ꎬ包括对自动装置的试验ꎮ

１２. ４　 许可电压及配电

１２. ４. １　 整艘船舶的配电电压ꎬ可以是直流的或交流的ꎬ电压不应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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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５００Ｖꎬ供动力、炊事、取暖和其他固定不移动的设备之用ꎻ和
　 (２)　 ２５０Ｖꎬ供照明、内部通讯和插座之用ꎮ
主管机关可采纳较高的电压供推进之用ꎮ
１２. ４. ２　 配电应采用双线或三线绝缘制ꎮ
１２. ４. ３　 一般来说ꎬ不应采用船体回路配电制ꎮ 然而ꎬ对于电压在 ５５ｖ 以下的配电系统ꎬ如果对接地

采取了适当的预防措施ꎬ则可以采用船体回路制ꎮ 其预防措施应包括:
　 (１)　 考虑在正常操作情况下的电化锈蚀ꎻ
　 (２)　 考虑接地点接受漏电而不会危及船体或不会酿成火灾的能力ꎮ
该系统只允许用于分电盘或配电盘ꎮ 最后的分支电路ꎬ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有绝缘回路通至接地点ꎮ
１２. ４. ４　 船体回路可用于主机或辅机的启动器ꎮ
１２. ４. ５　 当配电系统供动力、取暖或照明之用ꎬ而没有接地(船体)时ꎬ应配备一个监视绝缘电阻的

装置ꎮ

１２. ５　 电缆及保护装置

１２. ５. １　 所有电缆应至少是滞燃的ꎬ并且在安装时应不减损其原有的滞燃特性ꎮ
１２. ５. ２　 为第 １２. ３. ４ 条所述用途供电的电缆ꎬ不应穿过易失火区ꎬ如机器处所及其围蔽内等ꎬ但供

电给安装在这些处所内的设备的电缆除外ꎻ这些电缆应尽可能不通过那些与之相邻的舱室失火时会导致

电缆不能使用的舱壁或甲板ꎮ
１２. ５. ３　 除主管机关特殊的准许之外ꎬ电缆的所有金属护套和铠装ꎬ应为连接导电并应接地(接于

船体)ꎮ　
１２. ５. ４　 所有电缆应有效地敷设ꎬ以免擦伤或其他损害ꎮ
１２. ５. ５　 电缆的末端和接头ꎬ均应有接线盒连接ꎮ 主管机关可准许采用其他连接方法ꎬ但它应能保

持电缆原有的机械性能、滞燃性能和电气性能ꎮ
１２. ５. ６　 如电缆安装在易失火或易爆炸区ꎬ则应采取主管机关认可的特殊预防措施ꎬ以排除由于电

缆的故障而发生火灾或爆炸的可能性ꎮ
１２. ５. ７　 配电系统应布置妥当ꎬ以便主电源和应急电源的馈电线路通过易失火区时ꎬ两者在垂向和

水平方向都尽可能地远离ꎮ
１２. ５. ８　 应根据许可的电力负荷和考虑预定营运区域可能遇到的环境温度而确定的操作温度选择

电缆和电线的横截面积ꎮ 在选择低负荷电线的横截面积时ꎬ也应考虑非钢材为导体的电线必要的机械强

度ꎮ 主管机关应根据海上环境判断其适用性ꎮ
１２. ５. ９　 所有主要用途均应由独立的并且分别加以保护的电路供电ꎮ
１２. ５. １０　 除第 １２. ６. １ 条所述者外ꎬ所有电路应有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ꎮ 只要切实可行ꎬ短路保护

装置应是并列的ꎬ以便仅排除使用受到过载或短路影响的电路ꎮ

１２. ６　 操舵及稳定

１２. ６. １　 如果船舶的操舵及稳定主要是依靠一种装置ꎬ例如单板舵或桨塔ꎻ而该装置本身依靠电力

的连续可用性者ꎬ则应至少有 ２ 条独立电路由主配电板供电ꎬ其中 １ 条可通过应急配电板ꎮ 这些电路应

配备短路保护装置和过载报警器ꎮ
１２. ６. ２　 可配备过电流保护装置ꎮ 在此情况下ꎬ这种装置限制的电流ꎬ应不少于所保护的电动机或

电路的满载负荷的 ２ 倍ꎬ并应调整妥当ꎬ以便在留有合理裕量的情况下随相应的启动电流ꎮ 若使用三相

电源ꎬ报警器应设置在操纵站内易于观察处ꎬ以便显示任一失效的电相ꎮ
１２. ６. ３　 如果操舵及稳定装置并非主要依靠电力的连续可用性ꎬ而至少另有一套不需要电源的可替

换装置ꎬ则其电力的或电控的系统ꎬ可由如上所述加以保护的单电路供电ꎮ
１２. ６. ４　 应符合第 ５ 章和第 １５ 章关于船舶方向控制系统和稳定系统的电源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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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７　 主照明和应急照明

１２. ７. １　 为船上乘客或船员通常容易达到和使用的全部处所和位置ꎬ提供照明的主电力照明系统ꎬ
应由主电源供电ꎮ

１２. ７. ２　 主照明系统的布置应是设置主电源的处所发生火灾或其他事故时ꎬ不致使应急照明系统失效ꎮ
１２. ７. ３　 主照明系统应有足够亮度ꎬ以便:
　 (１)　 控制所有主要机器和装置ꎻ
　 (２)　 清晰地看到所有识别铭牌ꎻ和
　 (３)　 阅读所有指示和记录仪表的读数ꎻ和
　 (４)　 乘客和船员使用处所的内部有清晰的能见度ꎮ
１２. ７. ４　 主电源失效时ꎬ应急照明应自动发亮并应足以便利乘客和船员的撤离ꎮ 主管机关应考虑

到ꎬ脱险线路可能会由于烟雾、蒸汽等而降低能见度ꎮ

１２. ８　 电气设备的安装

１２. ８. １　 所有电气设备应设计、建造和安装妥善ꎬ以适用于可能输入的任何电压ꎬ并且在正常运转状

况下不致发生危险或伤害人员ꎮ
１２. ８. ２　 应配备有效装置ꎬ以便万一需要防止发生危险时ꎬ能截止每一电路或所有电路及分电路的

电力供给ꎮ
１２. ８. ３　 电气设备应设计成:极少可能意外地接触到带电部件、转动或移动部件ꎬ以及可能引起烧伤

或失火的炽热表面ꎮ
１２. ８. ４　 电气设备应充分稳固ꎮ 因电气设备损坏而引起火灾或危险后果的可能性ꎬ应减少至可以接

受的最低限度ꎮ
１２. ８. ５　 电气设备中原来不带电ꎬ但在发生故障状况下易于变为带电的所有裸露金属部分ꎬ应予接

地(接于船体)ꎬ除非:
　 (１)　 该设备的电压不超过 ５５Ｖꎻ或
　 (２)　 该设备按照双绝缘的原则进行制造ꎮ
如果上述第(１)和第(２)两款规定的电气设备ꎬ以及手提式电气设备安装或预计使用于特别潮湿的

处所时ꎬ则主管机关可要求予以接地ꎮ
１２. ８. ６　 主配电板和应急配电板的设计和安装ꎬ应使设置在配电板内部的装置和构件易于接近ꎮ 配

电板的两侧、背面和前面应适当加以防护ꎮ 接地电压超过 ５５Ｖ 的裸露带电部件ꎬ不应安装在这些配电板

前面ꎮ 如果必要和切实可行ꎬ则应在配电板前面加设非导电地垫或格栅板ꎮ 以大于 ５５Ｖ 的电压操作的配

电板ꎬ应设置一适当的告示ꎬ以提醒操作该设备的人员注意所存在的危险ꎮ
１２. ８. ７　 每一电路的超负荷保护装置的额定值或适当的调整值ꎬ应永久地标明在配电板的保护装置附近ꎮ
１２. ８. ８　 照明装置应布置恰当ꎬ以防止电线或周围的其他材料发生过热ꎮ
１２. ８. ９　 在易于集中可燃混合物的所有处所ꎬ不应安装电气设备ꎬ除非主管机关确实认为:
　 (１)　 对操作用途必不可少ꎻ
　 (２)　 适合于在有关处所内使用ꎻ和
　 (３)　 经恰当地证明能在操作过程中可能遇到在灰尘、蒸汽或油气中安全使用ꎮ
１２. ８. １０　 蓄电池组应适当地围蔽起来ꎮ 用于存放蓄电池组的处所ꎬ应适当构造并有效通风ꎮ 主机

和辅机的启动蓄电池组ꎬ可以安置在机舱中的独自与机舱外通风的气密箱内ꎮ 如果启动电池组按照第

１２. ３. １ 条和第 １２. ３. ２ 条要求布置ꎬ并具有符合第 １２. ３. ４ 条和第 １２. ３. ５ 条要求的额外能量ꎬ主管机关可

在特殊情况下准许这些启动电池组作为第 １２. ３. １ 条要求的应急电源ꎮ 在这些特殊情况下ꎬ启动电池组

的布置应:在正常操作中ꎬ电池组不致放电至第 １２. ３ 条规定的负载和时间要求得不到保证的限度ꎮ
１２. ８. １１　 可能构成易燃气体的火源的电气和其他设备ꎬ不允许装设于蓄电池组处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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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３ 章　 无线电通信设备及航行设备

１３. １　 无线电通信设备———通则

１３. １. １　 无线电设备的可达距离及技术特性ꎬ应是能与岸台或基地港电台和其他船舶保持可靠的无

线电通信ꎬ并应考虑有必要与现有的无线电设施汇成一体ꎮ
１３. １. ２　 在本章内“无线电规则”系指最新的ꎬ现行的«国际无线电通信公约»的附则ꎬ或认为是该公

约经修正的附则(直至并包括 ＭＳＣ. ６９(６９)、ＭＳＣ. １２３(７５)和 ＭＳＣ. １５２(７８)决议)ꎮ

１３. ２　 无线电设备

１３. ２. １　 构成无线电设备的所有装置ꎬ应是可靠的ꎻ并且应安装得易于接近ꎬ以便维修ꎮ
１３. ２. ２　 应适当考虑可能来自船上的电气设备及其他装置的无线电干扰ꎮ
１３. ２. ３　 控制装置、开关和指示器ꎬ应安装在合适位置ꎻ以使它们便于操作人员离开其正常的操纵位

置ꎬ也不会干扰其他船员的工作ꎮ
１３. ２. ４　 在正常工作情况下ꎬ无线电装置应由主电源供电ꎮ
１３. ２. ５　 在中频无线电话岸台或基地港台足以联系到的区域内营运的船舶ꎬ应配备无线电话装置ꎬ

这种装置应包括发信机、收信机ꎬ一套合适的天线以及所有必要的器件ꎬ以便在 １６０５ 和 ２８５０ｋＨｚ 之间的

频率上ꎬ在 ２１８２ｋＨｚ 的遇险呼救频率上ꎬ使用无线电规则规定的发射类型进行发射和收听信号ꎮ 发信机

应具有最少为 ７５ｎ ｍｉｌｅ 的正常射程ꎮ
１３. ２. ６　 在无线电话岸台联系不到的区域或在已知广播或静电干扰严重的区域内营运的船舶ꎬ应配

备一套无线电报装置ꎮ 无线电报装置应包括发信机、收信机、一套合适的天线所有必需的器件ꎬ以便在

４０５ ~ ５３５ｋＨｚ 的频率和 ５００４ｋＨｚ 的遇险呼救频率上ꎬ使用无线电规则规定的发射类型进行发射和收听信

号ꎬ发信机应具有最少 ７５ｎ ｍｉｌｅ 的正常射程ꎮ
１３. ２. ７　 如考虑到对船舶营运区域和预期用途合适的ꎬ则主管机关可以准许配备甚高频电话ꎬ以代

替第 １３. ２. ５ 条和 １３. ２. ６ 条规定的无线电话或无线电报设备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船舶的基地港也应有这种

电话ꎬ并且在航途各点上、船舶和基地港之间ꎬ应能保持双向通话ꎮ 这种电话应有 １５６. ８ｋＨｚ 的遇险、安全

和呼救频率ꎬ以及合适的工作频率ꎮ 应具有至少 １０Ｖ 的射频载波输出功率和足够的天线高度ꎮ
１３. ２. ８　 无线电设备的技术性能ꎬ应符合本章有关要求ꎬ而在其他方面此设备一般来说应符合安全

公约第 ４ 章“Ｃ”部分和无线电规则的要求ꎮ 主管机关可以指出其中的哪些项目不适用于动力支承船舶ꎮ

１３. ３　 应急设备

１３. ３. １　 本章所要求的无线电设备应具有能够操作至少 ４ｈ 的应急电源ꎮ
１３. ３. ２　 这种电源应能够独立于船舶的主要电气系统ꎬ并应能迅速投入工作ꎻ还应注意到第 ２. ４. ２

(２)款ꎮ
１３. ３. ３　 如果这样的应急装置由蓄电池组组成ꎬ则应能够由船上的电气系统充电ꎬ并且通常应保持

充满状态ꎮ 应配备显示充电状态的装置ꎮ
１３. ３. ４　 能提供足够的照明ꎬ以便对无线电设备进行操作的照明灯ꎬ也应由应急电源供电ꎮ
１３. ３. ５　 应提供充分的数据ꎬ使船上能储存备用电源ꎬ以便达到第 １３. ３. １ 条中主管机关规定的操作

时间ꎮ

１３. ４　 航行设备———通则

１３. ４. １　 在此ꎬ仅考虑那些有关船舶航行的仪器ꎮ 下列仪器只是正常安全航行所需的最低要求ꎬ但
如向主管机关作出证明ꎬ认为使用其他仪器可达到同等的安全标准者ꎬ则可例外ꎮ

８７８



１３. ４. ２　 航行设备及其安装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主管机关应确定在何种程度上本章航行设备的规

定不适用于 １５０ 总吨以下的船舶ꎮ

１３. ５　 罗经

１３. ５. １　 应配备一个适用于船舶和拟从事的营运区域的罗经ꎬ配以必要的复示器ꎮ
１３. ５. ２　 如果这样一个罗经是由机械及电力装置操作者ꎬ则应配备适当的供备用的直读磁罗经ꎮ
１３. ５. ３　 罗盘或罗经复示器ꎬ应能够在正常操纵船舶的位置上ꎬ易于被阅读ꎮ
１３. ５. ４　 应为每一磁罗经配备一个自差表ꎬ并应每年或当结构上有所改变或发生可能造成较大自差

的事故之后ꎬ校正一次ꎮ
１３. ５. ５　 安装罗盘或敏感元件时ꎬ应特别小心ꎬ以便尽可能地消除或减少磁性干扰ꎮ
１３. ５. ６　 当其他仪器的间续性操作影响罗经时ꎬ船员应注意由此引起的自差的数值和方向ꎮ

１３. ６　 测速仪

应配备具有足够精确的测速仪ꎬ用于测量经过水面的速率ꎮ 这种仪器最好能够沿着航迹测量速率ꎮ

１３. ７　 测深仪

在非两栖船舶上ꎬ应配备一个测深仪ꎬ用于船舶处于排水状态时ꎬ能测量足够精确的水深ꎮ

１３. ８　 雷达

１３. ８. １　 每艘船舶应配备至少 １ 套雷达设备ꎬ除非主管机关另有决定ꎮ
１３. ８. ２　 雷达应安装在尽可能避免振动的位置ꎮ
１３. ８. ３　 按本节要求配备的任何雷达ꎬ须经主管机关认可ꎮ
１３. ８. ４　 雷达操作人员与直接管理船舶的人员之间ꎬ应有适当的通讯装置ꎮ
１３. ８. ５　 所配备雷达应与船舶的预定速率相适应ꎮ
１３. ８. ６　 所配备的雷达的探测范围ꎬ应适合船舶拟从事的营运业务ꎮ
１３. ８. ７　 凡要求对雷达进行操作的任何船员ꎬ应按有关的国家标准对其进行考核ꎮ

１３. ９　 其他助航仪器

凡采用助航系统时ꎬ该系统所显示出来的资料ꎬ应使错读的可能性减少至最低限度ꎬ并且其读数能达

到主管机关认为合适的精确度ꎮ

１３. １０　 自动识别系统

１３. １０. １　 船舶应不迟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配备自动识别系统(ＡＩＳ)ꎮ
１３. １０. ２　 ＡＩＳ 应:
　 　 . １　 向相应配备的岸基站、其他船舶和飞机自动传送信息ꎬ包括船舶识别号、船型、船位、航向、

航速、航行状况和其他与安全相关的信息ꎻ
　 　 . ２　 自动接收其他船舶发送的此类信息ꎻ
　 　 . ３　 监控船舶ꎻ和
　 　 . ４　 与岸基设施交换信息ꎮ
１３. １０. ３　 对有国际协议、规则或标准规定的航行保护信息ꎬ不适用于 １３. １０. ２ 的要求ꎮ
１３. １０. ４　 在操作 ＡＩＳ 时应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通过的指南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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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１　 航行数据记录仪①

１３. １１. １　 为协助海难事故调查ꎬ所有客船ꎬ包括现有客船ꎬ应安装航行数据记录仪(ＶＤＲ)ꎮ
１３. １１. ２　 如果能证明 ＶＤＲ 连接船上现有设备既不合理也不可行时ꎬ主管机关可免除客滚船以外的

客船安装 ＶＤＲꎮ
１３. １１. ３　 应对航行数据记录仪系统(包括所有传感器)进行年度性能测试ꎮ 应由经认可的测试或

检修机构进行测试ꎬ以验证所记录数据的精确性、持续性和可恢复性ꎮ 此外ꎬ还应通过测试和检查ꎬ确定

所有保护罩壳和用于协助定位的装置的可用性ꎮ 船上应保留一份由测试机构签发的符合证明ꎬ其标明符

合的日期和适用的性能标准ꎮ

１３. １２　 海图和航海出版物

１３. １２. １　 所有船舶ꎬ包括现有船舶ꎬ应配备海图和航海出版物ꎬ以计划和显示船舶预定的航线ꎬ并标

绘和监测整个航程中的船位ꎮ 可接受电子海图显示和信息系统(ＥＣＤＩＳ)ꎬ作为满足海图携带的本要求ꎮ
１３. １２. ２　 所有船舶ꎬ包括现有船舶ꎬ应在不迟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前安装一套 ＥＣＤＩＳꎮ
１３. １２. ３　 如 １３. １２. １ 所述的功能系部分或全部通过电子方式实施时ꎬ应配备备份布置ꎬ以满足该功

能要求ꎮ②

１３. １３　 指示器和照明

１３. １３. １　 助航仪器安装在船上的位置和本身的构造ꎬ应是这样的:
驾驶员或直接管理船舶的人员(在无驾驶员时)无需离开操纵位置就能方便快捷地获得助航仪器所

提供的资料ꎮ
１３. １３. ２　 应配备适当的照明ꎬ以便阅读助航仪器ꎮ

１３. １４　 桅杆

１３. １４. １　 用以安装航行灯和天线的桅杆ꎬ应构造得能承受伴随临界设计状况而出现的负荷ꎮ
１３. １４. ２　 一根桅杆应至少配备一套滑车组ꎬ用以悬挂遇险信号、号型和信号旗ꎮ 船员应能安全便捷

地使用这种滑车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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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８６１(２０)决议通过的«航行数据记录仪(ＶＤＲ)性能标准建议案»ꎮ
相应的纸海图文件夹可用作 ＥＣＤＩＳ 的备份布置ꎮ 可接受 ＥＣＤＩＳ 的其他备份布置(见经修正的 Ａ. ８１７(１９)决议)ꎮ



第 １４ 章　 操纵舱室布置

１４. １　 通则

船员操纵船舶的处所ꎬ应这样设计和布置ꎬ以使操纵船员能够以正确方式、不会过度的困难、疲劳或

紧张去执行所负担的任务ꎬ并且在正常和应急情况下ꎬ减少伤害操纵船员的可能性ꎮ

１４. ２　 操纵位置的视野

１４. ２. １　 主管机关应查明操纵位置的视界ꎬ适合任何运行状态中安全操纵船舶ꎮ
１４. ２. ２　 在具有围蔽的操纵处所的船舶上ꎬ主管机关应查实ꎬ在溅浪或下雨的情况下进行操纵时ꎬ操

纵位置的挡风玻璃和窗玻璃ꎬ有足够部分保持透明ꎮ 挡风玻璃和窗玻璃的透明部分应适合于各种速度下

操纵的船舶ꎬ在冰冻达到严重程度时ꎬ也应大体上能令人满意地符合这一要求ꎮ
１４. ２. ３　 保持挡风玻璃和窗玻璃透明的装置应布置恰当ꎬ并且不可能由于发生个别故障导致缩小视

野ꎬ从而严重妨碍操纵船员继续操纵和停船ꎮ

１４. ３　 操纵处所

１４. ３. １　 船员操纵船舶的处所ꎬ主用和应急的控制装置的相对位置及其座位ꎬ应设计和布置为:每一

操纵船员在其座位和任何可调控制装置适当地调整之后ꎬ在不违反第 １４. ２. １ 条原则下ꎬ能够:
　 (１)　 不受任何干扰ꎬ完整而无约束地操作自己负责的每个控制装置ꎬ或者分别操作ꎬ或者尽实际

可能结合其他控制装置一起操作ꎮ
　 (２)　 在各个操纵位置上ꎬ发挥足够的控制力量以操纵船舶ꎮ
１４. ３. ２　 当操纵船舶处所的座位已经调整到适合操作者就座以后ꎬ不得变动操纵船舶所需的控制装

置的操作座位ꎮ
１４. ３. ３　 如主管机关认为有必要在船内配备安全带ꎬ以供操作船员使用ꎬ则当操作船员系妥安全带

后ꎬ有可能满足第 １４. ３. １ 条的要求ꎬ但对某些控制器ꎬ如能证明其仅在极少数情况下才需使用ꎬ而又要脱

离安全束缚才能操作者ꎮ

１４. ４　 仪器

１４. ４. １　 任何操纵船员需用的仪器ꎬ应清楚可见并易于阅读ꎬ且应:
　 (１)　 从船员的正常座位和视线上观察ꎬ实际误差极小ꎻ和
　 (２)　 在一切可能的操作情况下ꎬ仅具有最低限度的混淆的危险性ꎮ
１４. ４. ２　 安全操纵船舶主要仪器ꎬ如未对操作船员另作介绍ꎬ则应清楚地标明仪器的限制条件ꎮ

１４. ５　 照明

１４. ５. １　 操纵处所的照明应布置妥当以保证:
　 (１)　 在允许有效执行任务的正常情况下ꎬ提供一般亮度ꎻ
　 (２)　 在照明系统发生可能的故障时ꎬ仅有限地减低主要仪器和控制装置的照明ꎻ和
　 (３)　 不存在足以造成航行误差的闪光和操纵处所窗玻璃的反光ꎮ
１４. ５. ２　 所有仪器、控制装置、指示器、开关和布告牌的照明亮度和均匀度ꎬ应允许易于阅读ꎬ并应没

有不利于操作船员的反射或直射光线ꎮ
１４. ５. ３　 参阅第 １２. ７ 条关于照明的附加要求

１４. ６　 玻璃窗

操纵处所的玻璃窗破损时ꎬ可能伤害操作船员ꎮ 这些玻璃窗应以在破裂时不致形成危险碎片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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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ꎮ

１４. ７　 通信设备

１４. ７. １　 应配备认为必要的设备ꎬ以使操纵船员在正常的情况和应急的情况下ꎬ能够在彼此之间以

及与船上其他人员通信联系ꎮ 应注意到第 ２. ４. ２ 条(６)的要求ꎮ
１４. ７. ２　 驾驶船舶的位置和机器设备处所之间ꎬ应配备通信装置ꎬ不论机器设备是遥控的还是就地

控制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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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５ 章　 稳 定 系 统

１５. １　 定义

１５. １. １　 稳定系统ꎬ是用来稳定船舶姿态(即:横倾、纵倾、航向和高度)的主要参数的系统ꎬ并用来

使船舶运动诸如横摇、纵摇、首摇及起伏等减至最小限度ꎮ
１５. １. ２　 船舶的“自身稳定”ꎬ是仅由船舶固有特性来稳定ꎻ
１５. １. ３　 船舶的“强制稳定”ꎬ是通过下列系统达到的稳定:
　 (１)　 自动系统ꎻ或
　 (２)　 手动辅助系统ꎻ或
　 (３)　 自动及手动辅助稳定系统部件相结合的系统ꎮ
１５. １. ４　 扩大稳定ꎬ是“自身稳定”和“强制稳定”的组合使用ꎮ
１５. １. ５　 稳定系统的主要部件如下:
　 (１)　 稳定装置ꎬ诸如舵、水翼、襟翼、气裙及喷射装置等ꎻ
　 (２)　 起动稳定装置的动力驱动ꎻ
　 (３)　 稳定设备———供储存和处理数据以作出决定和发出诸如审查逻辑信息处理和自动安全控

制的指令ꎮ
１５. １. ６　 自动安全控制器是当船舶发生危害安全的情况时供处理数据和作出决定ꎬ使船舶进入排水

状态或其他安全状态的逻辑装置ꎮ
１５. １. ７　 在本章中ꎬ“稳定装置”系指通过其产生控制船舶位置的力量的装置(舵、水翼、襟翼、鼓风

机、气裙、喷水器、泵等)ꎮ

１５. ２　 一般要求

１５. ２. １　 稳定系统的设计ꎬ在任何一个稳定装置或部件失效或发生故障时ꎬ有可能借助正在运转的

稳定装置来保证船舶运动的主要参数处于安全范围内ꎬ或使船舶进入排水状态或其他安全状态ꎮ
１５. ２. ２　 主管机关应核实ꎬ当任何自动部件或稳定装置或其动力驱动装置失效时ꎬ船舶运动的参数

将保持在安全范围内ꎮ
１５. ２. ３　 设有自动稳定系统的船舶ꎬ应配备自动安全控制器ꎬ除非主管机关对该系统的增设装置所

提供的等效安全作用感到满意ꎮ 若设有自动安全控制器则应采取措施ꎬ以便对消自动安全控制的动作ꎬ
并在主控制位置上取消这种过载负荷ꎮ

１５. ２. ４　 任何自动安全控制装置ꎬ在达到一定参数和标准时ꎬ应给出指令以减低船速并使船舶安全

进入排水状态或其他安全状态ꎮ 主管机关应对这些参数和标准感到满意ꎮ 在考虑到这些参数时ꎬ主管机

关应适当考虑适用于特定船舶和用途的横倾、纵倾、摇首以及联合纵倾及吃水的安全值ꎻ还要考虑到推

进ꎬ垫升或稳定装置的电源失效而可能产生的后果ꎮ
１５. ２. ５　 自动稳定系统提供的船舶参数及稳定度ꎬ应由主管机关对船舶的用途和营运情况加以考虑

之后予以同意ꎮ
１５. ２. ６　 第 １１ 章和第 １４ 章第 ３ 节规定了控制系统和报警装置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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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６ 章　 操纵性、可控性及性能

１６. １　 一览表

在第 １. ８ 节规定的操作手册中所应包括的可控性和操纵性的有关资料应包括第 １６. ５ 条所述的特

性ꎬ以及第 １６. ６ 条所述的影响可控性及操纵性的最坏设想情况的参数ꎮ

１６. ２　 合格验证

应通过一系列适当的试验ꎬ以证明符合操纵性、可控性和性能的要求ꎮ 试验应包括适合于有关船舶

的实船试验ꎬ并须经主管机关认可ꎮ

１６. ３　 载重及重心

应核实在最大允许重量范围内重量和重心的所有适当组合ꎬ是否符合操纵性能、可控性及性能的

要求ꎮ

１６. ４　 故障的影响

应对操纵和控制装置、设备或部件(例如动力操纵、动力辅助、平衡和扩大稳定的部件)的任何可能

故障的影响进行估计ꎬ以使船舶操作的安全程度得以保持ꎬ并使主管机关感到满意ꎮ

１６. ５　 可控性和操纵性

１６. ５. １　 必须保证在最坏设想情况下操作控制装置所需作出的努力ꎬ不致使操作人员过度疲劳或由

于保持船舶安全操作所需的工作而分散其注意力ꎮ
１６. ５. ２ 　 船舶应是可控的ꎬ并应能够完成在达到临界设计状态的安全操作中所必需的那些操纵

动作ꎮ
１６. ５. ３　 在决定船舶的操纵性、可控性及性能方面的安全性时ꎬ主管机关应特别注意到在正常操作

中ꎬ在出现故障时和出现故障以后的下列诸方面:
　 (１)　 偏航ꎻ
　 (２)　 变向ꎻ
　 (３)　 在正常和应急状况下的停船ꎻ
　 (４)　 在非排水状态中对三个轴向的稳性ꎻ
　 (５)　 纵倾ꎻ
　 (６)　 埋船首ꎻ
　 (７)　 垫升功率限制ꎮ
上述第(２)、(６)和(７)款的术语定义如下:
“变向”系指在一定的风浪中ꎬ船舶以正常的最大营运速度行驶时的船首方向变动的速率ꎮ
“埋船首”系指气垫船持续减速的不自觉行动ꎬ通常与气垫系统局部瘪气有关ꎮ
“垫升功率限制”系指对提供垫升的机器和构件所施加的限制ꎮ

１６. ６　 运行状态的改变

船舶从一种运行状态转换成另一种状态时ꎬ稳定性、可控性或姿态不应有不安全的改变ꎮ 应向船长

提供过渡状态中ꎬ船舶运行性能变化的资料ꎮ

１６. ７　 表面不规则性

应按可适用的情况加以确定限制船舶在倾斜地面ꎬ台阶或高低不平地面运行能力的各种因素ꎬ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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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长提供这种资料ꎮ

１６. ８　 加速和减速

主管机关应核实凡由于任何可能的故障ꎬ应急停车或其他可能的原因造成船舶最坏的可能加速或减

速ꎬ应不会危及船上人员ꎮ

１６. ９　 航速

应考虑到运行状态、风力、风向以及在平静水面、汹涌大浪和适于船舶航行的其他水面上ꎬ任一垫升

或推进系统可能出现故障的影响ꎬ确定出船舶的最大安全航速ꎮ

１６. １０　 最小水深

应确定在各种状态下运行所需的最小水深和其他适当数据ꎮ

１６. １１　 硬结构间隙

对于两栖船ꎬ当垫升时ꎬ应确定硬结构最低点在硬质平坦表面的间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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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７ 章　 营 运 要 求

１７. １　 通则

１７. １. １　 船上应备有“动力支承船舶构造及设备证书”ꎬ“动力支承船舶适航证书”或其副本ꎬ还应备

有一份技术手册的操作部分ꎬ以及一份主管机关可能要求的维修保养手册的操作部分ꎮ
１７. １. ２　 船舶不应有意识地在“动力支承船舶适航证书”、“动力支承船舶构造及设备证书”或有关

文件所规定的最坏设想情况和限制范围之外进行操作ꎮ
１７. １. ３　 在未取得主管机关颁发的有效的“动力支承船舶适航证书”之前ꎬ船舶不得从事贸易运输ꎮ
１７. １. ４　 当主管机关对船舶营运人从安全观点出发已在下述诸方面采取足够的措施认为满意时ꎬ则

应颁发“动力支承船舶适航证书”ꎮ 如果主管机关认为这些措施的继续保持未能令人满意ꎬ则应吊销该

证书:
　 (１)　 经考虑到“动力支承船舶构造及设备证书”及所附文件中载明安全范围和有关资料ꎬ在有关

船舶对其拟从事的业务的适用性方面ꎻ
　 (２)　 获得开航所依据的气象资料的措施方面ꎻ
　 (３)　 设置了符合第 １. ４. １１ 条要求的设施的基地港工作区域的管理措施方面ꎻ
　 (４)　 指定负责人根据持有的气象资料负责延迟或取消某一特定航次的开航方面ꎻ
　 (５)　 操纵船舶所需船员的人数ꎬ乘客和货物的监督方面ꎻ
　 (６)　 对船员进行考核和训练ꎬ包括他们对有关特殊类型船舶及拟从事的业务的能力方面ꎻ
　 (７)　 有关船员作息时间的限制方面ꎻ
　 (８)　 在操作及应急程序上ꎬ保持船员胜任能力方面ꎻ
　 (９)　 终点港的安全装置以及如认为适当ꎬ符合任何现有的安全措施方面ꎻ
　 (１０)　 交通管制措施以及如认为适当ꎬ符合任何现有的交通管制措施方面ꎻ
　 (１１)　 关于定位ꎬ夜间或雾天航行的限制及规定ꎬ如认为适当ꎬ包括雷达及其他电子助航仪器的

使用方面ꎻ
　 (１２)　 由于特殊的营运性质ꎬ特别是夜间航行所需的额外设备ꎻ按主管机关要求安装一个可在船

舶操纵位置上控制的认可型探照灯ꎻ
　 (１３)　 建立船舶与岸台或基地港电台、救助站和其他船舶之间的通讯联系ꎬ包括应携带的无线电

装置ꎬ应使用的频率及应保持的值更等方面ꎻ
　 (１４)　 主管机关随时可能查核的记录的保存方面ꎻ此项记录包括:

①　 保证船舶按规定参数操作ꎻ
②　 记载船舶安全和海上人命安全所需的那些项目ꎻ
③　 船舶须遵守的任何法规的目的ꎮ

　 (１５)　 保证配合符合主管机关要求的设备ꎬ以及在船舶营运人机构内运务与机务组织之间ꎬ关于

船舶及设备的可用性资料协调一致的措施方面ꎻ
　 (１６)　 具备并使用有关的适当文件:

①　 船舶的装载情况ꎬ应使对重量和重心的限制能作有效的观察ꎬ并在需要时ꎬ对货物能

作适当的系固ꎻ
②　 配备足够的备用燃料ꎻ
③　 在合理的、预见性的紧急状态发生时应采取的行动ꎮ

１７. １. ５　 根据第 １７. １. ４ 条规定作出估价以后ꎬ主管机关应确定距基地港或避难处所的最大允许

距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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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２　 训练和考核

１７. ２. １　 对每一船员认为必要的能力标准及培训方法应按有关船舶的特殊型式加以制定ꎬ并向主管

机关进行验证ꎬ使其达到满意的程度ꎮ
１７. ２. ２　 主管机关应对船长和每个船员规定适当的操作训练期限ꎮ 必要时ꎬ制定出适当的进修训练

期限ꎮ
１７. ２. ３　 经过适当期限的训练ꎬ通过必要的考试ꎬ以及在相当于有关特定船舶的操作任务和实际试

验结束之后ꎬ主管机关应根据需要颁发船员证书ꎮ
１７. ２. ４　 主管机关应根据有关航线和船舶ꎬ考虑制定体格标准和体格检查间隔期的需要ꎮ
１７. ２. ５　 船舶营运所在国———如果非属船旗国时ꎬ其主管机关应审查船长和每一个船员的训练经验

及资历ꎮ 对于承认安全公约的船旗国签发给船长或船员的现行有效执照或证书ꎬ船舶营运所在国主管机

关应明确ꎬ这些执照或证书足以证明船员的训练ꎬ经验和资历是合格的ꎮ

１７. ３　 守听值班

１７. ３. １　 设有无线电话的船舶ꎬ应至少配备 １ 名无线电话务员ꎬ当船在海上时ꎬ应于船上通常操纵船

舶而使用、扬声器或其他适当的装置的地点ꎬ在主管机关规定的无线电话遇险频率上ꎬ保持连续守听

值班ꎮ
１７. ３. ２　 设有无线电台的船舶ꎬ当船在海上时ꎬ应至少配备 １ 名无线电报务员ꎮ 如果船上没有装设

无线电报自动警报器ꎬ则该报务员应在无线电报遇险呼救频率上ꎬ保持连续守听至主管机关可能要求的

程度ꎮ
１７. ３. ３　 只设有甚高频无线电话的船舶ꎬ在海上时ꎬ应至少配备 １ 名无线电话务员ꎬ在船上通常操纵

船舶而使用扬声器或其他适当的装置的地点ꎬ在主管机关规定的无线电话遇险频率上ꎬ保持连续守听

值班ꎮ
１７. ３. ４　 在海上的每艘船舶应按无线电规则规定的寂静时间ꎬ在适当的遇险频率上ꎬ保持守听值班ꎮ

１７. ４　 无线电台日志

设有无线电台的船舶ꎬ应根据现行的安全公约第 ４ 章 Ｄ 部分和现行的无线电规则ꎬ设置无线电台日

志ꎮ 设有无线电话的船舶所保存的日志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ꎮ

１７. ５　 应变须知和应急演习

１７. ５. １　 应向每一乘客提供应变须知ꎬ包括船舶的总布置图ꎬ该图上标明所有出口、逃生路线、应变

设备、救生设备和器具等的位置及救生衣穿着说明ꎬ应变须知应置于靠近所有乘客座位的地方ꎮ
１７. ５. ２　 应通知乘客注意船上提供的应变须知ꎮ
１７. ５. ３　 船员应每周进行一次应急消防演习和应急撤离演习ꎮ

下述对本章的修改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

在现有 １７. ５. ３ 后新增 １７. ５. ４ 如下:
“１７. ５. ４　 具有封闭处所进入或救助职责的人员应参加船上至少每 ２ 个月举行一次的封闭处所进入

和救助演习ꎮ 封闭处所进入和救助演习应以安全的方式计划和执行ꎬ并视具体情况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

制定的建议案①中提供的指导ꎮ”

７８８
①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大会 Ａ. １０５０(２７)决议通过的«经修订的进入船上封闭处所建议案»ꎮ



第 １８ 章　 维修保养要求

１８. １　 船舶营运者

船舶营运机构或船舶营运人可能召请作维修保养的任何机构ꎬ应使主管机关达到满意的程度ꎮ 经考

虑到这种机构人员的数量及能力、现有设备情况ꎬ必要时召请专家协助的安排ꎬ保持记录ꎬ通信及责任分

配等因素ꎬ主管机关应规定这些机构内任何部门可能担任的职责范围ꎮ

１８. ２　 检验和维修

１８. ２. １　 船舶和设备的维修应使主管机关满意ꎬ特别是:
　 (１)　 应按主管机关认可的时间表进行定期预防维修ꎻ
　 (２)　 在进行维修工作时ꎬ应适当注意主管机关认可的维修手册ꎬ检验报告ꎬ以及主管机关对这方

面的任何补充规定ꎻ
　 (３)　 所有改建工作均应加以记录ꎬ有关改建工作的安全情况要加以研究ꎬ当对安全有影响时ꎬ改

建的部分及所用装置ꎬ应经主管机关同意ꎻ
　 (４)　 应作出适当安排ꎬ通知船长关于船舶及设备的适用性能的状态ꎻ
　 (５)　 应明确规定操作船员在保养维修方面的任务以及在船舶离开基地港时ꎬ要求厂方协助修理

的手续ꎻ
　 (６)　 船长应向维修机构报告运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损坏和修理ꎻ
　 (７)　 应保存损坏修理记录ꎮ 对于一再发生的故障ꎬ或对船舶或人身安全有害的故障ꎬ都应向主

管机关报告ꎮ
１８. ２. ２　 主管机关应确实ꎬ已作好安排ꎬ保证船上配备的一切救生设备和遇险信号ꎬ作适当的检验、

维修和记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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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Ⅰ　 动力支承船舶构造和设备证书实例

　 　 动力支承船舶构造和设备证书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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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Ⅱ　 可能性概念的使用

１. 　 通则

１. １　 人类在任何活动中不可能达到绝对安全ꎮ 很自然的ꎬ在制定安全要求时不能不考虑这样一个

事实ꎬ就是说:有了要求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ꎮ 对于传统的船舶ꎬ常常不能在设计或建造的某些方面作出

相当详细的规定ꎬ以适应某种多年来一向被直觉地承认而无需下定义的危险限度ꎮ
１. ２　 但对于动力支承船舶ꎬ常常会受到许多的限制ꎬ而不能把工艺要求包括在规则中ꎮ 因此ꎬ所提

要求须写成(在受限制的地方)这种含义:“主管机关根据各项试验、调查和过去的经验应确信
的可能性(小到可以接受)”ꎮ 由于不同的不良事故ꎬ可以认为具有不同的可接受性的大概等级(例如ꎬ推
进装置的暂时损坏与不可控制的火灾相比)ꎬ因此ꎬ商定一系列可用于表达各种事故的相对可接受性的标

准措施ꎬ即实行一种质量分级方法是合适的ꎮ 下面给出的词汇可用以确保在需要描述不得超载的危险限

度时所提各种要求之间的一致性ꎮ

２. 　 与可能性有关的术语

不同的不良事故ꎬ可有不同的可接受性等级ꎮ 关于这点ꎬ商定标准措辞用以表达各种事故的相对可

接受性ꎬ即实行一种质量分级方法是合适的ꎮ
２. １　 事故

事故系指可能会降低安全程度的一种情况ꎮ
２. １. １　 故障　 系指船舶的一个或几个部件失效或工作不正常的事故ꎬ例如失控ꎮ 故障包括:
　 (１)　 个别故障ꎻ
　 (２)　 在系统内的组合独立故障ꎻ和
　 (３)　 涉及一个以上系统的组合独立故障ꎬ包括:
　 (ⅰ)　 任何已出现ꎬ但未发觉的故障ꎻ
　 (ⅱ)　 可合理预料将跟随正处理中的故障之后发生的另一些故障①ꎮ
２. １. ２　 事件　 起源于船外因素(例如波浪)的事故ꎮ
２. １. ３　 差错　 由于操作或维修人员动作不当而造成的事故ꎮ
２. ２　 事故的可能性

２. ２. １　 经常的　 在特定船的使用期限内ꎬ可能经常发生的ꎮ
２. ２. ２　 相当可能的　 在特定船的总使用期限内ꎬ不可能经常发生ꎬ但可能发生几次的ꎮ
２. ２. ３　 复发的　 这个术语包括经常的和相当可能的这两个术语的总范围ꎮ
２. ２. ４　 很少可能的　 不可能在每艘船上发生ꎬ但在许多同类型船的总使用期限内ꎬ可能在其中少数

船上发生ꎮ
２. ２. ５　 极少可能的　 从许多同类型船的总使用期限来考虑时ꎬ不可能发生ꎬ尽管如此ꎬ还是须要当

作可能发生来考虑ꎮ
２. ２. ６　 绝不可能的　 发生的可能性极少ꎬ以致不必作为可能发生来考虑ꎮ
２. ３　 后果

后果系指事故造成的情况ꎮ
２. ３. １　 轻微后果　 由于故障、事件或差错(如本附件第 ２. １. １、２. １. ２、２. １. ３ 等款所下定义)产生的ꎬ

可由操作船员迅速弥补的后果ꎻ轻微后果可包括:
　 (１)　 稍为加重船员的工作任务ꎬ或增加其执行任务的困难ꎻ或

０９８
① 估计随后发生的另一些故障时ꎬ应考虑到对于当时尚未出故障的设备将造成更恶劣的工况的任何故障ꎮ



　 (２)　 中等地降低操纵性能ꎻ或
　 (３)　 轻微改变许可的工作条件ꎮ
２. ３. ２　 重大后果　 产生下述情况的后果:
　 (１)　 明显加重船员的工作任务ꎬ或增加其执行任务的困难ꎬ该任务本身不应超出合格船员的能

力ꎬ除非同时发生另一严重后果ꎻ或
　 (２)　 明显降低操纵性能ꎻ或
　 (３)　 明显改变许可的工作条件ꎬ但不会丧失这样的能力ꎬ即:不要求操作船员具有超乎正常技能

就可安全完成航程的能力ꎮ
２. ３. ３　 危险后果　 产生下述情况的后果:
　 (１)　 危险地加重船员的工作任务ꎬ或增加其执行任务的难度ꎬ以致难以指望船员去克服它们ꎬ而

很可能需要外来援助ꎻ或
　 (２)　 危险地降低操纵性能ꎻ或
　 (３)　 危险地降低船舶的强度ꎻ或
　 (４)　 产生乘员难以忍受的临界状态ꎬ或伤害乘员ꎻ或
　 (５)　 非得外来救援不可ꎮ
２. ３. ４　 灾难性后果　 导致沉船死人的后果ꎮ
２. ４　 安全限度

安全限度是表示避免特定等级事故的概率数值ꎮ

３. 　 数值

在评定以类似以上术语制订的要求得以满足的情况而需采用概率数值时ꎬ以下近似数值可作为指南

以供参考ꎮ 所引用的概率应以每小时或每一航程为基础ꎬ它取决于何者更适合于所评定的情况:
经　 常　 的:大于 １０ － ３ ~ １０ － ４

相当可能的:小于经常的数值ꎬ但大于 １０ － ５

很少可能的:１０ － ５ ~ １０ － ７

极少可能的:１０ － ７或小于是 １０ － ７

绝不可能的:虽然没有定出大致的概率数值ꎬ但如用数字ꎬ它应比 １０ － ７小得多ꎮ
注:不同的事故ꎬ根据其后果的严重程度可以有不同的可接受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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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Ⅲ　 对 １９７２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有关动力支承船舶的解释

以下注释和意见是关于 １９７２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要求的号灯与号型的配备和安装ꎬ以及音响信号

的鸣放ꎮ 它们由于与动力支承船舶有关ꎬ可能引起主管机关的注意ꎮ
１. 　 规则第 ３ 条的“船舶”一词似乎包括现有的ꎬ或在可预见的将来设想的动力支承船舶ꎮ
２. 　 若完全履行规则第 １(５)款有困难ꎬ主管机关有权决定许可免除的限度ꎮ
３. 　 由于动力支承船舶本身发出的高度噪音和 /或围蔽的操作位置ꎬ规则第 ５ 条中的“听觉”一词对

其可能不适用ꎮ 对于规则第 １９(５)条也有这种情况ꎮ 因此ꎬ主管机关应确保船舶有适当弥补办法(例如

操作位置有清晰的视野、配有雷达等)ꎮ
４. 　 规则第 ２３(２)条要求气垫船装设一盏环照闪光灯ꎮ 由于人们公认的凡是能以高速航行、且其外

貌可无需指示其真正航向的船舶应装设这种灯ꎬ将来也许需要把这条规定应用于其他形式的动力支承船

舶(如冲翼船)ꎮ 由于该灯可能对操作船员引起“闪频”病ꎬ因此应充分注意灯的安装位置ꎮ
５. 　 规则第 ３３ 条要求号钟和号锣要固定的安装ꎬ这对于动力支承船舶ꎬ通常是不切实际的ꎮ 这些器

具应为手提式ꎬ并且仅在需要使用时才安装在适当位置ꎮ
６. 　 当那些由空气螺旋桨推进的动力支承船舶发出高度噪音时ꎬ应能进行实际试验ꎬ确定可听范围ꎮ

若可听范围小于附件Ⅲ的第 １(３)款所定数值ꎬ则在避碰规则所述的情况下ꎬ该船必须使用号笛ꎮ
７. 　 附件Ⅰ的定义中所用的“船体以上的高度”一词ꎬ对于动力支承船舶可能难以解释ꎮ 在决定这

种高度从何处量起时ꎬ应将所选择的起点清楚地注明在主管机关签发的有关航行号灯的文件上ꎮ
８. 　 规则中所述的白桅灯高度与船宽的关系ꎬ很可能以普通船舶的长 /宽比大约 ５ / ８ 为依据ꎮ 而对

于动力支承船舶ꎬ特别是气垫船ꎬ长 /宽比可能在 １. ５ ~ ２. ５ 的范围内ꎮ 这样一来ꎬ对于普通船舶ꎬ如果目

前桅灯的高度是按附件Ⅰ第 ２(１)ⅰ款所允许的最大高度ꎬ则这些号灯所形成的等腰三角形的底角ꎬ从端

视图中看ꎬ将大约为 ２７°ꎮ 尽管在条款中没有明确规定ꎬ但可以设想这就是所希望的最小角度ꎮ 然而ꎬ对
于气垫船ꎬ这个底角可能为 １４°或更小ꎮ 因此ꎬ希望主管机关运用规则第 １(５)条所授予的特权ꎬ允许对动

力支承船舶放宽附件Ⅰ第 ２(１)ⅰ款规定的白桅灯高 /宽比的要求ꎮ
只要:
———白桅灯的高度达到规定的范围ꎻ
———白桅灯和舷灯所形成的等腰三角形的底角ꎬ从端视图中看ꎬ不小于 ２７°ꎻ
———符合其他适用的有关号灯的规则ꎮ
９. 　 对于长度为 ５０ｍ 或更长的动力支承船舶ꎬ附件Ⅰ第 ２(１)ⅰ款要求前后桅灯之间的垂直距离为

４. ５ｍꎬ可能太麻烦ꎮ 建议利用下列考虑到附件Ⅰ第 ２(２)款要求的公式ꎬ修正上述数值:

ｙ ＝ (ａ ＋ １７ψ)ｃ
１０００ ＋ ２

式中:ｙ———后桅灯超出前桅灯的高度ꎬｍꎻ
ａ———运行状态下ꎬ前桅灯在水面以上的高度ꎬｍꎻ
ψ———运行状态下的纵倾ꎬ°ꎻ
ｃ———前后桅灯的水平距离ꎬ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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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Ⅰ　 适用于各种船舶结冰的有关规定

１. 　 结冰允许量

１. １　 在可能结冰区域营运的船舶ꎬ其稳性计算可采用如下的结冰允许量:
　 (１)　 在露天甲板和舷梯ꎬ３０ｋｇ / ｍ２ꎻ
　 (２)　 船舶水线以上ꎬ每舷的侧投影面积ꎬ７. ５ｋｇ / ｍ２ꎻ
　 (３)　 栏杆、各种吊杆、杆或柱(桅除外)和索具等的不连续表面的侧投影面积ꎬ以及其他小件物品

的侧投影面积ꎬ可将连续表面的侧投影总面积增加 ５％ ꎬ以及将此总面积的静力矩增加 １０％来计算ꎮ
１. ２　 对于在预料会结冰区域营运的船舶:
　 (１)　 在明知与第 １. １ 款有大不相同冰冻情况的第 ２ 条(１)、(３)、(４)和(５)等项规定的区域内ꎬ

可采用规定的结冰允许量的 １. ５ ~ ２ 倍作为结冰允许量ꎮ
　 (２)　 在第 ２ 条(２)款规定的区域内ꎬ预料结冰超过第 １. １ 款要求允许量的 ２ 倍ꎬ可采用比第 １. １

款更高的要求ꎮ
１. ３　 在预测本附件规定的各种情况下船舶的状态时ꎬ须作一些假设ꎮ 为此ꎬ应提供有关下列情况的

资料:
　 (１)　 以到达目的地和返回港口所需时间来表示的续航力ꎻ
　 (２)　 在航行中燃料、水、供应品和其他船用备品的消耗量ꎮ

２. 　 冰区

在运用第 １ 条时ꎬ适用的冰区如下:
　 (１)　 北纬 ６５°３０′以北ꎬ介于西经 ２８°和冰岛西海岸之间ꎻ冰岛北海岸的北部ꎻ从北纬 ６６°、西经 １５°

至北纬 ７３°３０′、东经 １５°的恒向线以北ꎻ北纬 ７３°３０′以北ꎬ介于东经 １５°和 ３５°之间ꎻ和东经 ３５°以东ꎬ以及

波罗的海内北纬 ５６°以北等区域ꎮ
　 (２)　 北纬 ４３°以北ꎬ西部以北美海岸为界ꎬ东部以从北纬度 ４３°、西经 ４８°至北纬 ６３°、西经 ２８°ꎬ然

后沿着西经 ２８°的恒向线为界的区域ꎮ
　 (３)　 北美大陆以北ꎬ本条第(１)和(２)两款规定区域以西的所有海区ꎮ
　 (４)　 白令海、鄂霍次克海和在结冰季节的鞑靼里海峡ꎮ
　 (５)　 南纬 ６０°以南ꎮ
附有一份标明冰区的海图ꎮ

３. 　 特殊要求

预计在已知会发生结冰的区域营运的船舶应:
　 (１)　 设计成能使结冰减少到最小限度ꎻ和
　 (２)　 配备有按主管机关要求的ꎬ可消除结冰的装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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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Ⅱ　 关于水翼船完整稳性的探讨

应考虑这些船舶在排水状态、过渡状态和翼航状态中的稳性ꎮ 研究稳性时还考虑外力的影响ꎮ 下述

程序是研究稳性的简要指南ꎮ

１. 　 割划式水翼船

１. １　 排水状态

１. １. １　 稳性应充分满足本规则第 ２. ３ 条和第 ２. ４ 条的要求ꎮ
１. １. ２　 回转横倾力矩

在排水状态操纵船舶的过程中产生的横倾力矩ꎬ可按下式计算:

ＭＲ ＝ ０. １９６
Ｖ２

ｏ

Ｌ ΔＫＧ　 　 (Ｎｍ)

式中:ＭＲ———横倾力矩ꎻ
Ｖｏ———船舶回转航速(ｍ / ｓ)ꎻ
Δ———排水量(ｔ)ꎻ
Ｌ———船舶水线长度(ｍ)ꎻ

ＫＧ———重心距基线高度(ｍ)ꎮ
本公式适用于回转半径与船舶长度之比为 ２ ~ ４ 的情况ꎮ
１. １. ３　 符合稳性衡准数的倾覆力矩和倾侧力矩之间的关系ꎮ
排水状态中ꎬ水翼船的稳性可用下列稳性衡准数 Ｋ 进行检查:

Ｋ ＝
ＭＣ

ＭＶ
≥１

式中:ＭＣ———根据横摇确定的最小倾覆力矩ꎻ
ＭＶ———风压倾侧力矩ꎮ

１. １. ４　 风压倾侧力矩

倾侧力矩 ＭＶ 是风压 ＰＶꎬ受风面积 ＡＶ 和受风面积力臂 Ｚ 的乘积ꎮ
ＭＶ ＝ ０. ００１ＰＶＡＶＺ　 　 (ｋＮｍ)

在倾侧的整个过程中ꎬ倾侧力矩作为常数保持不变ꎮ
受风面积 ＡＶ 包括船体、上层建筑和水线以上各种结构的侧投影面积ꎮ
受风面积力臂 Ｚ 是风力作用中心至水线的垂直距离ꎮ 风力作用中心的位置可作为受风面积的中心ꎮ
表 １ 列出了根据受风面积中心位置而定的蒲氏(Ｂｅａｕｆｏｒｔ)风力 ７ 级时ꎬ以帕斯卡(Ｐａｓｃａｌ)为单位的风

压数值ꎮ
蒲氏风力 ７ 级的标准风压(离陆地 １００ 海里) 表 １

Ｚ(在水线以上ꎬｍ) １. ０ １. ５ ２. ０ ２. ５ ３. ０ ３. ５ ４. ０ ４. ５ ５. ０

ＰＶ(Ｐａ) ４６ ４６ ５０ ５３ ５６ ５８ ６０ ６２ ６４

　 　 注:这些数值并不是所有区域都适用ꎮ

１. １. ５　 排水状态中最小倾覆力矩的计算

最小倾覆力矩是用计及横摇的静稳性曲线和动稳性曲线来确定的ꎮ
　 (１)　 当用静稳性曲线时ꎬ应考虑到横摇ꎬ使倾覆和回复力矩(或力臂)曲线下的面积相等而确定

ＭＣꎬ如图 １ 所示ꎮ 图中 θｚ 是横摇角、ＭＫ 是平等于横坐标轴的直线ꎬ此线应使阴影面积 Ｓ１ 和 Ｓ２ 相等ꎮ
ＭＣ ＝ ＯＭꎬ若纵坐标标尺为力矩ꎻ
ＭＣ ＝ ＯＭ ×排水量ꎬ若纵坐标标尺为力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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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当使用动稳性曲线时ꎬ首先必须确定辅助点 Ａꎮ 为此ꎬ横摇角要沿着横坐标轴向右定出ꎬ从
而找到一个 Ａ′点(见图 ２)ꎮ 由 Ａ′点画一根平行于横坐标轴的线 ＡＡ′ꎬ使其长度等于横摇角的 ２ 倍(ＡＡ′ ＝
２θｚ)ꎮ 这时ꎬ可找到需要的辅助点 Ａꎮ 划出动稳性切线 ＡＣꎮ 从 Ａ 点起ꎬ画一根平行于横坐标轴的线 ＡＢꎬ
使其相等于一个弧度(５７. ３°)ꎮ 从 Ｂ 点向上作一垂直线ꎬ与切线 ＡＣ 相交于 Ｅ 点ꎮ 若沿着动稳性曲线的

纵坐标轴测量ꎬＢＥ的长度即等于倾覆力矩ꎻ若纵坐标轴表示稳性力臂ꎬ那么ＢＥ的长度为倾覆力臂ꎻ在此情

况下ꎬ倾覆力矩 ＭＣ 应以ＢＥ的长度(以 ｍ 为单位)乘以其相应的排水量(以 ｔ 为单位)而确定:
ＭＣ ＝ ９. ８１ΔＢＥ　 　 (ｋＮｍ)

图 １　 静稳性曲线

　 　 　 　 　

图 ２　 动稳性曲线

　 (３)　 横摇角 θｚ 是通过船模和在不规则波浪中的实船试验确定的ꎬ以作为船舶在最坏设计海况中

与波浪方向成 ９０°角行驶时横摇 ５０ 次的最大横摇角ꎮ 如果缺乏这样的数据的话ꎬ则横摇角可假设

为 １５°ꎮ
　 (４)　 稳性曲线的有效性ꎬ应以浸水角为极限ꎮ
１. ２　 过渡状态和翼航行状态的稳性

１. ２. １　 稳性应符合本规则第 ２. ５ 条的要求ꎮ
１. ２. ２　 (１)　 应审核船舶预定用途中ꎬ各种装载情况在过渡状态和翼航状态下的稳性ꎮ
　 (２)　 过渡状态和翼航状态的稳性ꎬ可以通过计算或根据船模试验获得的数据来确定ꎬ并应通过

实船试验核实ꎮ 实船试验是利用偏离纵中线压载重量ꎬ以造成一系列横倾力矩来测定ꎬ并记录这些力矩

产生的横倾角ꎮ 当进入排水状态ꎬ起飞翼航状态和稳定于排水状态时ꎬ其结果将会表明船在过渡状态中

各种情况的稳性数值ꎮ
　 (３)　 应规定从排水状态转为翼航状态或从翼航状态转为排水状态的时间ꎮ 这段时间不应超

过 ２ｍｉｎꎮ
　 (４)　 在翼航状态中ꎬ由于乘客集中一舷所造成的横倾角不应超过 ８°ꎻ在过渡状态中ꎬ由于乘客集

中一舷所造成的横倾角不应超过 １２°ꎮ 乘客集中程度应由主管机关考虑到本规则附录Ⅲ提供的指南后作

出决定ꎮ
１. ２. ３　 在图 ３ 提供一种水翼形式的设计阶段中ꎬ估计翼航状态稳心高度(ＧＭ)的一个可能方法ꎮ

ＧＭ ＝ ηＢ
ＬＢ

２ｔａｎＩＢ
－ Ｓæ

è
ç

ö

ø
÷ ＋ ηＨ

ＬＨ

２ｔａｎＩＨ
＋ Ｓæ

è
ç

ö

ø
÷

式中:ηＢ———前翼负荷的百分比ꎻ
ηＨ———后翼负荷的百分比ꎻ
ＬＢ———前翼间距ꎻ
ＬＨ———后翼间距ꎻ
Ｓ———重心距水面高度ꎬＳ ＝ ａ ＋ ｇꎻ
ａ———龙骨底部至水面距离ꎻ
ｇ———重心距龙骨底部高度ꎻ
ＩＢ———前翼倾斜于地平线的角度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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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Ｈ———后翼倾斜于地平线的角度ꎮ

图　 ３

２. 　 全浸式水翼船

２. １　 排水状态

　 (１)　 排水状态的稳性应足以满足本规则第 ２. ３ 和第 ２. ４ 两款的要求ꎮ
　 (２)　 本附录第 １. １. ２ 至 １. １. ５ 等款的要求适用于处于排水状态类型的船舶ꎮ
２. ２　 过渡状态

　 (１)　 应使用校验过的模拟计算机检验稳性ꎬ以鉴定在正常的情况下ꎬ和在限定的营运范围内ꎬ以
及在任何故障影响情况下ꎬ船舶的动作效用和灵敏性ꎮ

　 (２)　 应对过渡阶段在系统或操作程序中ꎬ存在的将会危及船舶水密完整性和稳性的任何潜在故

障造成的稳性状况进行检查ꎮ
２. ３　 翼航状态

船舶的翼航状态稳性ꎬ应符合本规则第 ２. ５ 款的要求ꎻ也应符合本附录第 ２. ２ 款的规定ꎮ
２. ４　 本附录第 １. ２. ２ 条的要求ꎬ应按合适情况应用于这种类型的船舶ꎮ 任何模拟计算或设计计算

都应通过实船试验予以验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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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Ⅲ　 乘 客 载 荷

１. 　 每一乘客的重量应假设为 ７５ｋｇꎬ但是ꎬ如果合理的话ꎬ这一数值可以减少到不小于 ６０ｋｇꎮ 此外ꎬ
行李的重量和分布须经主管机关同意ꎮ

２. 　 乘客重心高度应假设如下:
　 (１)　 对于站立乘客ꎬ为甲板以上 １ｍꎮ 必要时ꎬ可以考虑甲板的梁拱和舷弧ꎮ
　 (２)　 对于坐着的乘客ꎬ为座位以上 ３００ｍｍꎮ
３. 　 应假设乘客和行李是在乘客通常可以随意到达的处所ꎮ
４. 　 应假设乘客在分布密度可以产生最不利的乘客倾侧力矩和 /或可实际获得的初稳性高度的组

合ꎮ 在这方面ꎬ可预料ꎬ分布在每平方米的人数ꎬ超过 ４ 人是没有必要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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